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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会议的组织 

1. 国际法委员会是根据大会I 9 4 7 年 I I 月 2 I日第 I 7 4 (工工）号决 

议设立的.委员会依照附于该决议并经后米修正的委员会规程，于 I 9 8 I年 5 

月 4 日 至 7 月 2 4日在联舍国日內瓦办事处委员会的永久会址举行了第三卞三届会 

议。 

2. 本裉告说明委员会这一届会议的工irrt况。裉告第二草是关于国家对条 

约以外爭项的继承冋题，叙述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并弒有委员会最后通过 

的有关il家财产、档案、偾夯及有关评注的三十九条条款莩案，构成关于国冢继承 

条款草案的全文。第三章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购个或购个以上国际组织之同 

所締结的汆约问题，叔述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井载有委员会第三十三庙会 

议最后通过的二十六汆汆款草案及有关评注.第四章关于国冢贡任，第五莩关于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瞢性后果的国际贡任，第六章关于国家及其财产 

的管辖豁免衩，第七举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冋题， 

分别叙述了本届委员会会议关于上述各项专题的工作。最后，笫八章叙述国冢与 

国际组织冋关系这个专题的第二部分，和委员会的方案与工作方法以及若干行政矛口 

其它问题。 

A . 成 员 

3. 委员会本届会议由下列成员组成： 

乔治‧奥尔德里奇先生（美利坚舍众国） 

霍利奥‧巴尔沃萨先生（阿根廷） 

默罕穆德‧乂德贾威先生（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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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特洛斯'加利先生（埃及） 

胡安‧诃塞 ‧卡列卡列先生（秘鲁) 

豪尔赫‧卡澌塔涅达先生（墨西哥） 

伊曼纽尔 ‧科德乔 ‧达齐先生（加纳) 

茱昂纳多‧迪亚斯一冈萨雷斯先生（委内瑞拉) 

延斯‧埃文森先生（挪威） 

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牙买加) 

贾哥塔先生（印度） 

法兰克‧恩杰恩加先生（肯尼亚） 

克里斯托弗‧沃尔特‧平托先生（斯里兰卡） 

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新西兰) 

保罗'勒泰尔先生（法国） 

威廉'里普哈裉先生（荷兰） 

米兰•萨霍维克先生（雨斯拉夫） 

领蓬•素差里坤先生（泰国） 

阿卜杜勒•哈基姆•塔比比先生（阿富汗） 

杜杜'西桑先生（塞内加尔） 

鹤岗千韧先生（日本） 1 

尼科茱‧乌沙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弗朗西斯•瓦莱特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见下文第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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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维罗澌塔先生（奥地利） 

亚历山大"杨科夫先生（保加利亚） 

4. I 9 8 1年5月6日，委员会选出乔治奥尔德里奇先生（美利坚舍众国） 

填补澌蒂芬"施韦伯尔先生因当逸加入国际法院提出辞呈后造戚的临时空缺。 

. 5 . 在 I 9 8 1 年 7 月 I 0日娄员会第 I 6 8 8次会伋上，主席说他收到鹤岗 

千韧先生给他的一封信中辞去了委员会的成员之职。主席宣^，委员会在一次非 

正式会议上注蒽了鹤岗先生的信，并且给鹤岗先生写了一封信，迥知他这件事。 

此外，主席宣布，裉据鹤岗先生的要求，已经给秘书长写了一封信，转递了辞职的 

副本。 

主席团成员 

6. 委员会在I 9 8 I年5月4日矛口 7 月 1 0日第 I 6 4 3次矛口第I 6 8 5次 

会议上选出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席：杜杜"西桑先生 

第一剐主席：罗勃特。毘廷一巴克斯特先生 

第二剐主席:米兰"萨霍维克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鹤岗千韧先生 

后改为二茱昂纳多'迪亚斯一冈萨雷皿生 

很告员:劳雷尔-弗朗西澌先生 

7. 委员会本届会议的扩大主席团由本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委员会前任主席和 

特别报告员组成。扩大主席团主席由委员会本届会 议主席担任。裉据扩大主席 

团的建议 y委员会在 I 9 8 I 年 5 月 I 9日第 I 6 5 0次会议上为本届会议设立了 

一个规划小组，负贲审议有关委员会工作安排、工作方案和工,方法等事项，并就 

此向扩大主席团提出报告„ 扩大主席团任命罗勃特*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为规划 

小组主席，其他小组成员包括s霍利奥"巴尔沃萨先生、默罕穆德‧贝德贾威先生， 



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法兰克'恩杰恩加先生、3£里斯托弗‧平托先生、威廉' 

里普哈根先生、米兰 •萨霍维先生、阿卜杜勒，啥基姆 •塔比比先生•尼科莱•马 

沙科夫先生和弗朗西斯•瓦莱特爵士. 

C . 起草委员会 

8. 委员会在I 9 8 I 年 5 月 8 日 第 I 6 4 7次会议上任命了下列成员组成的 

起草委员会：乔治‧奥尔.德里奇先生‧默罕穆德‧贝德贾威先生、胡安•诃塞‧卡 

列卡列先生、法兰克‧恩杰恩加先生、保罗‧勒泰尔先生、阿卜杜勒‧哈基姆‧塔 

比比先生、尼科茱‧乌沙科夫先生、弗朗西斯'瓦茱特爵士、亚历山大•扬科夫先 

生 。 委 员 会 第 1 6 4 7次会议选出鹤岗千韧先生为起草娈员会主席。在他辞职' 

后，委员会第I 6 8 8次会议选出茱昂纳多'迪亚斯一冈萨雷斯先生为起草委员会 

主席。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也以委员会很告员的身份参与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委员会中非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受邀出席，部分参^了起草委员会的会议。 

D . 秘书处 

9. 副秘书长兼法律顾冋埃里克'苏伊先生代表秘书长出席这届会议。法律 

事务所编纂司司长瓦伦丁•罗曼诺夫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并在法律顾冋出席时代 

表秘书长。高等法律干亊爱德华多‧巴伦西亚一奥斯皮纳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 

高等法律干事安德尼可‧阿迪迪先生，法律干事拉里‧约翰森先生和星业‧穆雷澌 

先生担任委员会助理秘书。 

E . 連 

10. 委员会在I 9 8 I 年 5 月 4 日 第 I 6 4 3次会议上通过了第三十三届会议 

的议程，项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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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补委员会的临时出缺（窣程第 1 1条） 

2. 国家对汆约以外箏项的继承 

3. m冢矛口国际组织间或两个m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 

4. 国家赏任 

5.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严生的损*性后果的国际贡任 

6. 国际水遛的非航行使用法 

7.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外又 

8. 外交信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9.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 

1 0 .工作方案和方法 

： I I .同其他杌构的舍作 

12. 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3. 其他事项 

1 1 , 除项目 6 "国际水 a t的非航行使用法"和项目 9 "国冢和国际组织间关系 

(专题的第二部分）"外,委员会就其议程上的所有其他项目都进行了买质讨论。 

在本届会议期问，委员会一共举行5 5次公开会议（第I 6.4 3至 I 6 9 7次会议）， 

祁两次非公开会议（I 9 8 I年 5月 6日和 7月 7日）。此外，起草委员会举行了 

I 9次会议，扩大主席团举行5次，规划小组两次， 

12. 由于化不少时间完成国家财产档柒和偾务方面的国家继承条款草案的二读工 

1f,起草委员会无法审议本届会议期间发交给它的有关后一专题祁议程上其它专题的 

全部汆款草案。但必须了觯，除非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另有决定，起草癸员会仍 

将掌握这些汆文并在该届会议时加以审议。上述条文包括：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同 

一 5 一 



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条约的条款單案第2条笫I欤（左）项和第2 7 至 4 I汆 

关于国豕贡任的条款草案第2部分第I至5条；关于国冢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的 

条款草案第 7至 I I条；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汆 

款草案第 I至 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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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A . 导 言 

1,委员会工作的历史回顾 

1 3 .国际法委员会在 1 9 4 9年举行的第一届会议上列出"国家和政府的继承" 

作为它选定进行编篡的十四个专题之一，但并未列为优先研究的对象。 2委员会在. 

1 9 6 2年举行的第十四届会i义上决定将这个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它根据的是题 

为"编篡和逐步发展国际法方面的未来工作"的大会1 9 6 1年 1 2 月 1 8日第 

1686(XVI)号决议第3(a)段，大会建议，娈员会应将"国家和政府继承这个专题 

列入其优先工作的清单"。 5 

H 委员会在1 9 6 2年 5月 7日举行的第十四届会议第 6 3 7次会议上设置 

了一个关于国家和政府继承小组委员会，并建议它就这个专题的范围、研究进行的 

方法和提供必要文件的办法等，提出意见。小组委员会由下列十位成员组成：拉克 

斯先生（主席）、巴托夫先生、布里格斯先生、卡斯特里恩先生、埃尔一伊里安先 

生、伊里亚斯先生、刘先生、罗森内先生、塔比比先生和滕金先生。
4
小组委员会 

在 1 9 6 2 年 5 月 1 6 日 和 6 月 2 1 日 举 行 了 两 次 会 议 。 5 

15.参照小组委员会的建i义，委员会在1 9 6 2 年 6 月 2 6 日 和 2 7 日 举 行 的 

第 6 6 8 和 6 6 9次会议上作成了一些程序性决定除其它事项外，委员会决定， 

《1 9 4 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2 8 1页，A / 9 2 5号文件，第 1 6段。 

《1 9 6 2年⋯一年鉴》，卷二，第 1 9 0页，A / 5 2 0 9号文件，第 6 0段。 

《同上》，第1 8 9页，第 5 4段。 

《同上》，第1 8 9 - 1 9 0页和 1 9 1页，第 5 5段和第 7 0— 7 1段。 



小组委员会应于1 9 6 3年1月在日内瓦开会，继续工作，秘书处应着手进行专题 

研究，
6
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的议程应列入"国家和政府继承问题小组委员会的报 

告 " 这 一 项 目 。
7 

16. 秘书长根据委员会组织章程的有关规定，给会员国政府发了一项通知，请 

它们递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独立的国家继承程序的有关的任何条约、法律、 

法令、规章、外交通信等的案文。
8 

17. 大会在1 9 6 2年 1 1 月 2 0日第 1 7 6 5 ( X V I工）号决议中，肄议 

委员会： 

"继续进行国家与政府继承方面之研究，计及各方在大会第十七届会发表 

之意见及国家与政府继承小组委员会报告书，并斟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致 

独立各国所提出意见。" 

18. 国家与政府继承小组委员会于1 9 6 3 年 1 月 1 7日至 2 5日在日内瓦开 

会，后又于国际法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开始时，再度于1 9 6 3年 6月 6日开会。 

小组委员会结束其工作时通过了一项主席的报告，附于国际法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 

的报告。 9小组委员会报告载有关于国家与政府继承这个专题的范围及其关于委员 

会进行研究时应采取的方法的建 I在《 1 9 6 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中，小组 

委员会报告内附有两个附录，分别复印了小组委员会1 9 6 3 年 1 月 和 同 年 6 月 6 

曰所举行会议的简要记录，和伊里亚斯先生、塔比比先生、罗森内先生、卡斯特里 

恩先生、巴托夫先生和拉克斯先生（小组委员会主席）向小组娈员会提出的备忘录 

' 6~'《同上》，第1 9 1—1 9 2页，第 7 2段。 

7 《 同 上 》 ， 第 1 9 2页，第 7 4段。 

8 《 同 上 》 ， 第 1 9 2页，.第7 3段。 

9 《 1 9 6 3年⋯⋯'年鉴》，卷二 ，笫 2 6 0页，A/5509号文件，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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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文件。'
0 

19. 委员会在其第十五届会议（1 9 6 3年）期间的第 7 0 2次会议上，小组 

委员会主席先就其结论和建议作了说明，然后讨论国家与政府继承小组委员会的报 

告。委员会一致通过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并一般核可其中所载的建议。小组委员会 

提议，委员会应提醒各国政府注意秘书长的邇知，''并应指示秘书处进一步收集 

有关国家惯例的情！《‧同时，委员会任命拉克渐先生担任国家与政府继承这一专题 

的特别报告员。， 2 

20. 委员会赞同小组委员会的下述意见：即目标在于"调査和评价国家继承方 

面的法律和措施的现状，并参照国际法的新发展，编制关于这个专题的条款草案:， 

有几位成员强调，鉴于现代的非殖民化现象，"应特别注意新兴国家关心的问题"。 

委员会认为，"优先研究国家继承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并声明，在目前阶段，关 

于政府继承问题，"应只作为关于国家继承研究的必要补充"来考虑。同样，委员 

会认为，"关于条约法、国家贵任、和国家继承三方面的各位特别报告员，必须建 

立一定程度的协调"。委员会对小组委员会的下述意见也表示赞同：条约事项的继 

承，应与"国家继承而非条约法问题一并考虑"。委员会也同意了小组委员会建议 

的大纲、纲目的优先次序和专题的细致分类，但有一项了解，其目的在于订定"特 

别报告员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而委员会的核准"不得妨碍每个成员对方案所列 

问题实质所持的立场"。这个专题分成下列纲目：（a)条约方面的继承；（b)条约以外 

渊源所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e)国际组织会员地位的继承。 

参看《 1 9 6 3年⋯⋯'年鉴》，卷二，第2 6 2页和 2 8 2 页 ， A / 5 5 0 9 号 

文件，附件二，附录一和二。 

见上文第1 6段。 

见《 1 9 6 3年⋯⋯'年鉴》，卷二，第2 2 4 - 2 2 5页， A / 5 5 0 9号文件 

第 5 6—6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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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大 会 在 1 9 6 3 年 1 1 月 1 8日第 1 9 0 2 ( X V I I I )号决议中注意到，关 

于国家与政府继承这一专题之编篡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中，并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参 

酌各方在大会第十八届会所表示之意见、国家与政府继承小组委员会报告书及各国 

政府可能提出之评议，并妥为顾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获致独立各国之意见"，继 

续进行这一专题方面之工作。 

2Z 委员会在1 9 6 3年第十六届会议时通i寸了 1 9 6 5 和 1 9 6 6年的工作 

方案，并决定这两年会议期间专门从事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条约法和特种使节团的 

编篡工作。关于国家与政府继承，将在这两个专题和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这个专 

题的研究完成后，立即开始。"因此，委员会在第十六届（ 1 9 6 4 )、十七届 

( 1 9 6 5 / 1 9 6 6 )和十八届（ 1 9 6 6 )会议时，没有审议国家继承这个专 

题。委员会于1 9 6 6年决定将国家与政府继承这个专题列入第十九届会议（1 9 ' 

6 7 ) 的 临 时 议 私 " 

23. 大 会 在 1 9 6 5 年 1 2 月 8 日 第 2 0 4 5 ( 乂 乂 ） 号 决 议 和 1 9 6 6年 1 2 

月 5日第 2 1 6 7 ( X X I )号决议中赞同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第十六、十七和十 

八届会议报告中提到的工作方案。大会在第2045(.XX)号决议中建议委员会，"可 

能时，参酌大会第 1 9 0 2 ( X V I I I )号决议提及之意见，"继续进行关于国家与政 

府继承的工作。第 2 1 6 7 ( X X I )号决议也曾建议委员会"参酌大会第 1 7 6 5 ( X V I I ) 

号和 1 9 0 2 ( X V工工工）号决议提及的意见和考虑，"继续其工作。 

24, 委员会在1 9 6 7年第十九届会议时，为国家与政府继承方面的工作作出 

了新的安排。.' 5委员会采取这种安排时参考了小组委员会1 9 6 3年报告所订立的 

" 《 1 9 6 4年⋯一年鉴》，卷二，第226页，A/5809f文件，第36—37段。 

" 《 1 9 6 6年⋯⋯'年鉴》，卷二，第2 7 8页， A / 6 3 0 9 / R e v . 1号文件，第 

二部分，第7 4段。 

1 5 《 1 9 6 7年⋯-⋯年鉴》，卷二，第3 6 8页， A / 6 7 0 9 / R e v . 1 / C o r r 1 

号文件，第3 8— 4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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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个主题的大纲，' 6并考虑到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拉克斯先生已不再是委员 

会的成员。根据拉克斯先生以前提出的建议，并为求迅速推行这项研究起见，委员 

会决定将国家与政府继承这一专题分配给一位以上的特别报告员。由于小组委员会 

报告曾经建议，委员会也已同意将这一专题分为三个纲目，委员会决定任命其中两 

个纲目的特别报告员。前任条约法特别报告员的亨弗菜‧沃尔多克爵士被任命为"条 

约方面的继承"特别报告员；默罕穆德.贝德贾威先生被任命为"条约以外渊源所 

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特别报告员。委员会决定暂将小组委员会所定的第三个纲目， 

即"国际组织会员地位的继承"撇开，因为它认为这一纲目与条约继承和国家与国 

际组织间关系的继承都有关。因此，委员会没有为这一纲目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 

25. 关于"条约方面的继承"，委员会认为它已于1 9 6 3年决定优先处理专 

题的这一方面，加上大会1 9 6 6年 1 2月 5日第 2 1 6 6 ( X X I )号决议决定于 1 9 

6 8 和 1 9 6 9年召开一个条约法会议，使得这方面的编篡工作益发紧急。委员会 

因此决定自第二十届会议开始尽快开展专题这一方面的工作。委员会认为，专题的 

第二个方面，即"条约以外渊源所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性质复杂分歧，必需进 

行相当的准备性研究。委员会在1 9 6 8年第二十届会议时认为有必要完成条约方 

面继承的研究，可能的话，就在委员会当时成员任期届满前完成 1 7 

26. 上文第 2 4 和 2 5段提到的委员会的各项决定，一般得到大会第二十二和 

二十三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支持。大会在1 9 6 7 年 1 2月 1日第 2 2 7 2 ( x x工工） 

号决i义中，赞同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1 9 6 8年的工作方案，并重复其第2167 

( X X I )号决议的用语，建议娄员会"参酌大会第 1 7 6 5 ( X V I I )号和】 9 0 2 

(XVIII)号决议所提及的意见和考虑"，继续进行有关国家与政府继承的工作。 

见上文第 2 0段。 

《1 9 6 8 年 ⋯ 一 年 鉴 》 ， 第 2 2 3 ― 2 2 4页， A / 7 2 0 9 / R e v 1 号 

文件，第 1 0 0— 1 0 1和 1 0 3 — 1 0 4段。又见下文第 2 6 — 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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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第二十三届会议时满意地注意到，遵照大会的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已开始深 

入审议国家与政府继承这一专题，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已对此取得一定的进展。大 

会又于1 9 6 8年 1 2 月 1 1日第2400(XX工工工）号决议中，赞同地注意到国际 

法委员会规划的工作方案，并建议委员会"参照大会第1 765( X V I I )号和 1 9 0 2 

(xvi:ri)号决议所提及的意见和考虑，"继续进行有关国家与政府继承的工作。 

大会后又在1 9 6 9年 1 1 月 1 2日第 2 5 0 1 (xxiv)号决议中重申同一建议。 

2 7。 1 9 7 4年，委员会根据不久以前通过的暂定条款草案，并按照各会员国 

对之表示的意见，通过了关于国家条约方继承的最后一套条款，共3 9条。' 8 大 

会在I 9 7 5年 1 2 月 I 5日第 3 4 9 6 ( X X X )号决议中决定在 I 9 7 7年召开全权 

代表会议审议这些条款，并"将其工作结果体现于一项国际公约及其认为适当的其 

它 文 书 " 。 按 照 大 会 1 9 7 6年 1 1 月 2 4 日 第 3 1 / 1 8 号 决 议 ， 1 9 7 7年 4 

月 4日至 5月 6日在维也纳举行了联合国国家条约继承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报 

告，其中建议大会作出决定，于1 9 7 8年上半年重新召开为期四星期的会议。" 

大会审议了这份报告后，在 1 9 7 7年 1 2月 8日第 3 2 / 4 7号决议核准于 1 9 7 8 

年 7 月 3 1日起在维也纳召开为期三星期的第二期会议，必要时可延至四星期， 

1 9 7 8年 7月 3 1日至 8月 2 3日在维也纳召开第二期会议，结束了这些条款 * 

案 的 审 议 ， 并 于 1 9 7 8 年 8 月 2 3日通过了《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 

《1 9 7 4年⋯''⋯年鉴》，卷二 （第一部分），第1 7 4页起， 

R e v . I号文件，第二章， D节， 

《联合国国家条约继承会议正式记录》，卷三，《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品编号： E . 7 9 . V . 1 0 ) , 第 I 4 0页； V ^ c o i o，， 8 0 / 1 5号文件,第 2 6 

段。并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 2号》 

第 5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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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公约》的全文。 2 ° 

2 8 . 贝德贾威先生在被委派袒任特别报告员之后，曾于1 9 6 8年向委员会第 

二十届会议提出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渊源所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的第一次报告。 2' 

在这个报告里，他除了其他各点之外，也研究了付托给他的主题范IS,这个主题的 

适当标题以及这个主题可以划分的 M方面。在同一年，委员会讨论了这一报告 

后，曾采取若千决定，其中之一是关于这个专题的范围和标题的；另一个决定是关 

于优先处理国家继承问题的一个特殊方面的。 

2 9 . 委员会赞同特别报告员笫一次报告所提的各项建议，认为关于如何划定付 

托给特别报告员的专题的范»条约方面的继承这个专题的范围，应该以主题"继承"为 

准，也即以继承的内容而非其形式为准。委员会按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决定删 

除专题标题内一切提到"渊源"字样的部分，以免在划定范围方面有任何含混不清 

的地方。'委员会因此将专题的标题加以修改，将原来的标题"条约以外渊源所生 

权利与义务的继承"，改为"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2 2 

3 0 . 大会在1 9 7 0年 1 1 月 1 2日第2634(XXV)号决议第4化)段里确认了 

这一决定。该决议并建议委员会继续它的工作，以'"推进关于「S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 

继承问题的审议工作"。大会这一建议里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政府的继 7 | é " ,反 

映出委员会苐二十届会议所作的一项决定，即优先处理国家的继承问题。对政府 

关于这项公约的全文（以下称《I 9 7 8年维也纳公约》),参看《联合囿国 

家条约继承会议正式记录》，卷三，《会议文件》（同上），第1 8 5页起。 

《公约》定于1 9 7 9 年 8 月 3 1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任由各国签署 

该《公约》须经4批准，各国仍可自由加入。 

《1968年'⋯年鉴》，卷二，第9 4 页 ， 号 文 件 ， 

同上，第2 I 6 页 ， 号 文 件 ， 第 4 6段。并参看上文第2 5 

段和下文第6 5 — 6 6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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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承问题，晳肘"只在其对囿家继承问题的研究有补充的必要的限度内，，，" 

才加以审议。 

3 1 . 如前所述，
2 4
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里曾审查了条约以外事项的国家 

继承这个专题的各个方^。 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的工作报告指出，在讨论时： 

"有些夯员会成员提及专题的某些方téf (公产；公愦;被继承国的法津剁 

度；领土问题；居民的身分；既得权利），并对这几方ïSi媞出初步意见。" 

该报告又说，鉴于这一专题的范围很广，又很复杂， 

"委员会各成员赞成先选定一、二个方éf,立即研究，但须了觯此举并非 

暗示在同一纲目下的所有其它问题，以后都不予审议"。 2 5 

报告又说，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认为应首先审议继承问题的经济方面。报告说： 

"最初，有人建议对公产与公偾问题先作审议。但是，这方é—的范a似 

乎太狭，于是有人提议与自然资源问题合并一起，以包括关于各种经济资源 

(利益与权利）的继承问题，连同关于特许权及Œ支府契约（既得权利）的连带 

问题。因此，委员会决定将专题的这一方面称为"关于经济及财政事项的国 

家继承"，并指示特别报告员就这一方面编写一份报告，向下一届会议（第二 

十一届）提出。 2 6 

3 2。 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1 9 6 9 ) 提出了报告， 2 7 标题 

是:"经济及财政方面的既得权利与国家继承"。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的工作 

《1 9 6 3年⋯-⋯年鉴》，卷二，第2 2 4 页 ， 号 文 件 ， 第 5 7段。 

第 2 8 t ? 

《1 9 6 8年 '⋯年鉴》，卷二，第2 2 0和 2 2 1页，y V 7 2 0 9 / H e v . i号文 

件，第7 3 段 ^ 第 7 8段。 

同上，第22 1页，第7 9段。 

《1 9 6 9年'⋯年鉴》，卷二，第6 9页， V C N , 4 X 2 1 6 / R e v . l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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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在讨论这一主题时，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既得利益这个题目是引起极大争 

论的一个题目，如果过早加以研究，必然会使姿员会关于整个专题的工作受到耽搁。 

他们认为，应采取实验法来编纂经济及财政事项的继承法典，最好从研究公产与公 

偾开始。
2 8
该报告说，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编写另一报告，载述关于国家对经 

济.at政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它并说，"委员会注意到特别报告员拟在下 

一报吿里专门讨论公产和公偾问题"。" 

3 3 . 特别报告员在1 9 7 0 至 1 9 7 2年间向委员会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四届会 

议提出了三次报告，即1 9 7 0年的第三次报告， 7 0 1 9 7 1 年 的 第 四 次 报 告 ， " 

和 1 9 7 2年的第五次报告。 5 2每一份报告都是关于国家对公产的继承问题的， 

并载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条款革案。委员会因为忙于别的工作，在第二十二 （ 1 9 7 0 

年）、二十三（1 9 7 I 年 ） ^ 二十四届（1 9 7 2年）会议中，都未能审议其中 

任何一份报告。但是，它在'第二十二届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曾铌要载述第三次^第 

四次报告的内容，"并在第二十四届会议的工作报告里，载述第五次报告的概要。 

3 4 . 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二十五（1 9 7 0年）、二十六（I 9 7 1 年 ） ^ 二 

十七届（I 9 7 2年）会议中审议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时，若干代表曾表示希望推 

29 

70 

同上應二,第228页，A/7fc5107Hev . 1号文件，第 6 1段。 

同上，第2 2 8 至 2 2 9页，第 6 2段。 

《1 9 7 0年一⋯'‧年鉴》，卷二，第1 3 1 页 ， 号 文 件 。 

" 《 1 9 7 . 1年一⋯年鉴》，卷二 （第一部分）,第1 5 7 页 ， 4 / 2 4 7 

和 A d d . l 号 文 件 。 . ‧ . 

5 2 《 1 9 7 2年⋯-⋯年鉴》.，卷二，第6 1 页 ， V ^ l 4 X 2 5 9 号 文 件 。 

" 《 1 9 7 1年⋯'一年鉴》，卷二 （第一部分），第3 4 I页起， 

K e v . I号文件，第 7 7 至 9 8段。 

" 1 《 1 9 7 2年⋯一年鉴》，卷二，第 3 2 3页， A / 8 7 1 0 / R e v . i号文件，第 

7 1段。 

- 1 5 -



进关于条约以外事项国家继承的研究工作。 "大会于 I 9 7 0年 1 1月 I 2日通 

过了第 2 6 3 4 (XXV)号决议，其中第4(b)段建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其关于If家继承问 

题的工作，以期推进关于这个问题的审议工作。大会在 1 9 7 1年 1 2月 3日第 

2 7 8 0 ( X X V I )号决议第一部分第 4 (a)段里，再次建议委员会推进这个问题的审议 

工 作 。 最 后 , 大 会 在 1 9 7 2年 1 1 月 2 8日第2926(XXV工工）号决议第一部 

分第 3 (e)段里，建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專问题的工作, 

要顾到大会各项有关决议所提到的意见和考虑"，i, 、 
ï 

3 5。 特别报告员在1 9 7 3年向委员会第二十 5 ^ 1会议提出了第六次报告。" 

这次报告同他上三次的报告一样，'都是关于国家对,产的继承问题的。第六次报 

告，除了别的以外，也照'1 9 7 2年委员会通过i%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暂定 

蕈案，"将早先提出垂条款草案加以修改相补充。报告中载有一系列关于一般 

公产的条款草案。这些条款把公产分为如T三类：囿家财产；闳家以外的领土当 

局或公共企业、公共机构的财产；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财产。 

3 6。 委员会在1 9 7 3年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后，应特别报告员的提议，决定目前只研 

究特别报告员所提出的三类公产中的一类，即ill家财产。"同一年，委员会初读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 ,第二十五庙会议 ,附件》，议程项目 8 4 , 号 

文件，第7 2段；同上，《第二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 8 , h/ 

8 5 3 7号文件，第 1 3 5段；同上，《第二十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 5 , 

A / 8 8 9 2号文件，第 1 9 4段。 

? 6 《 1 9 7 3 年 ⋯ - ⋯ 年 鉴 》 ， 卷 二 ， 第 3 页 超 ， 号 文 件 。 

" 《 1 9 7 2 年 ⋯ ' 一 年 鉴 》 ， 卷 二 ， 第 2 3 0 页 起 ， 号 文 件 ， 第 

二章，C节。 

5 8 《 1 9 7 3 年 ⋯ 一 " 年 鉴 》 ， 卷 二 ，第 2 0 2页， A ^ 9 C H 0 / R e v . l号文件，第 

8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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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前八条条款草茱。" 

3 7 . 大 会 1 9 7 3年 1 1 月 3 0曰第 3 0 7 1 (XXVI工工）号决议第3(d)段建议委 

员会"多考大会各有关决议所挞到的意见和考虑，继续编订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 

项的继承问题的条款草茱"。 

38. 委员会1 9 7 4年第二十六届会议上，特别损告员提交了第七次损告，其 

中专门讨论国家财产的继承问题。"损告中载有二十二条条款草案及其评注，是 

持续1 9 7 3年通过的八条条款草案的。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未能审议这一份 

损告，因为按照大会第3 0 7 1 ( X X V工工 I )号决议第 3 ( a )和（ b )段的 

规定，这届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必须用来进行关于国家对条约继承问题的条款草案的 

二读，并编订关于国家责任的第一批条款草案。" 

39. 同年，大会在1 9 7 4 年 1 2 月 1 4 日 第 3 3 1 5 ( X X I X ) 号 决 议 第 

—节第 4 ( b )段建议娈员会"在优先基础上继续进行拟订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 

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 后来，大会在1 9 7 5年 1 2 月 1 5日第 3 4 9 5 ( X X X ) 

号 决 议 第 4 ( c ) 段 ） 、 1 9 7 6 年 1 2 月 1 5 日 第 3 1 Z 9 7 号 决 议 第 4 (c) H 

段和 1 9 7 7年 1 2 月 1 9日第 3 2 ^ 1 51号决议第'4 段，都作了同样的建议。 

上述最后一项决议还建议委员会应"努力完成关于11家财产和国家债务的一组条款 

的初读"。 

40. 委员会在1 9 7 5年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损告员第七次损告所载 

的第九至十五条、和第X、 Y 、 2条等条款草案.委员会对关于"给予特许权力 

"娄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通过的第一至八条条文及其评注见：《 1 9 7 3 年 ～ 一 

年鉴》，卷二，第2 0 2页起， A / 9 0 1 0 Z K e v . l号文件，第三章 B节。 

4 0 《 1 9 7 4年⋯一年鉴》，卷二 （第一部分），第9 1 页 ， A / C JJ. 4 / 

28 2号文件. 

" 同上 .第 3 0 4页， A / 9 6 1 ( X / R e V . I号文件，第1 6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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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的第十条
4 2
保留立场，把其余各条交给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审査 

了交给它的各条条款后（由于时间不够，没有审査第十二至十五条）.向委员会提 

出了第九和十一条的案文。以及根据第X、 Y 、 Z等条拟订的第 X条和第三条（ G ) 

项 的 案 文 。 委员会初读通过了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所有案文.其中作了几项修 

订 . " 

41.委员会在1 9 7 6年第二十八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交了第八次报告，" 

报告讨论了国家对国家财产的继承问题，并载有新增的六条条款草案（第十二至十 

七条）及评注。委员会在该届会议上审议了第八次损告，并初读通过了第三条(f) 

4 2 第十条草案如下： 

"第十条 

"給予特许权权力的权利 

"1.为本条的目的。"特许权"一词是指一国在其[i家管辖的领土内， 

把公共事务的管理权或自然资源的开采权授与一个私人企业、私法中所称的人 

或另一国家的行为。 

"2.不论是何种国家继承，在已更换主权的领土内，继承II应代替被继 

承国享有一切有特许权的公产的所有权权利. 

"3.现有关于特许权应得待遇的授权协定不影响国家对其领土内公产和 

自然资源的征用权。" 

4 3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通过的第三条(e)项、第九、十一和X条的案文及其评注 

见《 1 9 7 5 '⋯一年鉴》，卷二，第1 1 0 页 起 . A / 1 0 0 1 0 / R e v . 1号文件 

第三章， B . 2节。第三十一届会议审查期间初读通过草案时把第二十七届 

.佘议上所通过的第九和十一条删除了 （见下文笫5 3 段 ） . 

" 《 1 9 7 6年⋯-⋯年鉴》，卷二 （第一部分），第5 5 页 ， 4 / 2 9 2 号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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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和第十二至十六条的案文tt
 4' 

42. 同时，委员会在第二十/V届会议审议特别报告员第八次报告时，有些成员 

表示，希望特别报告员提交一些专谈国家档案的条款.作为他有关国家财产的条款 

草案的补充，因为那些条款草案的拟订过于抽象.娈员会在其 1 9 7 6年的报告 

中反映了这一希望，声明："特别报告员似可提交一项载有关于档案的特别研究的 

报告，以便委员会完成其关于国家继承中有关国家财产方面的工作。"" 

43. 委员会1 9 7 7年第二十九庙会i义上，特别报告员提交了第九次损告，
4 7 

损告讨论了国家对国家债务的继承问题，并载有二十条条款草案及评注。委员会 

在同一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些条款草案（除了第W条以外），又审议了特别损告员在 

会议期间提出的两条新的条款草案，并初读通过了第十七至二十二条的案文。 4 8 

"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的第三条(f)项和第十二至十六条的案文及其评注见 

《1 9 7 6年⋯-⋯年鉴》，卷二 （第一部分）.第1 2 7页起， A / 3 1 / 1 0号 

文件，第四章，：B. 2节. 

4 6 《 1 9 7 6年⋯-⋯年鉴》，卷二 （第二部分），第1 2 6 页 ， 号 文 

件，第1 0 3页.必须说明，特别报告员的早期损告中，特别是第三次损告 

( 《 1 9 7 0年"一 "年鉴》卷二，第 1 3 2 页 ， 4 / 2 2 6 号 文 件 ） 。 

笫四次报告（《 1 9 7 1年"一 "年鉴》，卷二 （第一部分）.笫1 5 7页， 

‧ A / C E . . 4 ^ 2 4 7和 A d d . 1号文件）、第六次报告（《1 9 7 3年一.⋯'年鉴》， 

.卷二，第 3页， A , c n . V 2 6 7号文件）和第七次报告（《 1 9 7 4⋯-⋯年鉴》 

卷二 （第一部分），第9 1页， A / C M 4Z282号文件）。 

" 《 1 9 7 7年⋯'⋯'年鉴》，卷二 (第一部分），第4 5 页 ， 4 / 3 0 1 和 

A d d . 1号文件， 

4 8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的第十七至二十二条的案文及其评注见《19 7 7 

年⋯―.年鉴》.卷二 （第二部分），第5 9 页 起 ， 号 文 件 ， 第 三 章 

B .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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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特别报告员在1 9 7 8年娄员会第三十届会议上提出了第十次损告'"报 

告继续进行关于国家对国家债夯的继承问题的审査.并提出了两条新的条款：关于 

在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IS分离的情况下转移国家偾务（第二十四条）#口 

关于在国家解体的情况下转移国家债务（第二十五条）. 

45. 委员会审议了第二十四和二十五条以及特别报告员笫九次损告所载的第
w 

条，并通过了第二十三条，。（根据第评条草案）、第二十四和二十五条的案文.草 

案第二部分（国家债务的继承）第二节（关于每种国家继承的规定）到此结束。" 

46. 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再次提到国家档滎问题，说明它"可能在笫三十一届会 

议时审议⋯一 .关于档案的规定,预计特别报告员将就此提出一项报羊"" 

4 7.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还备有一册《联合国法律汇编》，题为《®家对条约 

以外事项的继承资料集》、其申选编了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方面各国 

和国际组织通行惯例的资料。这份出版物是应委员会的要求由联合国法律事务厅 

编纂司编制的。"其中有各会员国政府各国际组织提供的材料以及通过编幕司主 

" 《 1 9 7 8年一⋯ '年鉴》，卷二 （第一部分），第2 2 9 页 ， 4 ^ 3 1 3 

号文件。 

5 0第二十三条通过后，娄员会一成员就该条第2款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同上， 

A , C N 2 8 2和 G o r r . 1 ) o 

5'关于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的案文及其评注，见 

《1 9 7 8年一⋯年鉴》，卷二 （第二部分），第1 1 3 页 起 ， 八 / 3 3 / 1 0 号 

文件，第四章，第B. 2 .节。 

5 2 《 1 9 7 8年一'⋯年鉴》，卷二 （第二部分），第1 1 0 页 ， A / 3 3 y l 0 号 文 

件，第 1 2 2段。 

" 联 合 国 出 版 物 ， 出 售 品 编 号 : 7 7 . V. g . 

5 4 见 《 I 9 7 3年一⋯ .年鉴》，卷二，第 2 0 2 页 ， A / 9 0 1 0 / R e V . 1号文件， 

第 9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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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研究工作所收集的资料. 

48. 大会于1 9 7 8年 1 2 月 1 9日第 3 3 Z 1 3 9号决议第一部分第 4 (b)段中建 

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问题â々工作，以便在其第三十 

一届会议上完成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的继承条款草案的初读"。 

49. 在委M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交了第十一次报告。报告讨 

论了对于国家档柒的继承问题，其中包括新增六个条款的案文（第A、 B 、 C 、 D 、 

E 和 : F 条 ） ， " 

50. 委员会审议了第 A和 C条，并通过第 A和 B条（第 C条改为第 B条），同 

时决定将这两条条文及其评注附于草案后面，但有一项了解，即委员会这样做是为 

了参照各国政府的意见再决定这些条文最后放在草案中的什么地方。 

51. 此外，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鉴于前面提到的大会建议， 5 è决定由 

起草委Ë会审査草案的头二十五条条文.这些条文通过时有一项了觯，即其规定 

的最后内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必须取决于委员会今后在这一专题上的工作成果。根 

据这种理解，委员会便在第二十五届会议和第二十七庙：至三十届会议会议上决定 

"在对草案进行初读时，重新审议⋯⋯-通过的条文，以作出任何可能认为必要的修 

正 。 ' 7 

将印载于《 1 9 7 9年'⋯一年鉴》，卷二 （ 第 一 部 分 ） ， 4 / 3 2 2 和 

C o r r 1 和 A d d . 1 和 2 号 文 件 。 

参看上文第4 8段. 

《1 9 7 3年'⋯'⋯年鉴》，卷二.第 2 0 2页， A / 9 0 1 Q / R e v „ 1号文件，第 

9 1段，并参看《 1 9 7 8年⋯'一年鉴》，卷二 （第二部分）.第1 1 0页， 

号文件，第1 2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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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起草委员会审查了委员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和第二十七届至三十届会议上 

暂时通过的二十五条条文，并向委员会提交了第一至二十三条的条文，煺议将第二 

十七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第九条和第十一条删除，
8
。 娄员会进行初读时通过了起 

草委员会所建议的笫一至第二十三条的案文，也通过起草委员会就若干未决寧项所 

建议的、前经载入原第x、十四、十八^二十条方括号内的案文或部分案文，下文 

在分别就相关的第十二、十五、三十一^三十四条提出评注时，也作了这样的解释。 

5 3 . 委员会根据起草委员会的建议.认为题为"关于闱家财产转^的一般原则" 

的原第九条.因已在题为"国家财产"的部分详细讨论了 ^家对于动产A不动产的 

每种继承形式，故已无必嬰。从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关于1赠'求财产之转属的详细分 

类办法来看，暂时通过的第九条已经不够完善，而且可能在诠释上造成严靈的困难。 

因此.委员会认为，目前已不必重拟原第九条，使它适用草柒中所设想的特定情况， 

而可以把它删除了。 在作出这项决定以后，委员会核可了起草娄员会的建议.决 

定不保留题为"国家债权转的原笫十一条。鉴于委员会少数成员针对案文表 

示的É见，并为了突出他们所煶出的问题，已获通过的该条文仍保留方括号。娄 

员会本身在对该条文提出的评汪第(:3)段中指出，把它列入草柒内的主嬰设想是要把 

被继承国的偾权当作^九条所载实质怙况规则的一项例外。 6° 

5 4 . 照 大 会 第 号 决 议 的 ^ 议 ， ^ 员 会 在 笫 三 十 一 届 会 议 上 完 戍 关 于 国 

家对国家财严^国家债务继承问题条款草^的初读。^员会按照輩裎第十六条湘 

二十一条，决定由秘书长将暂定的条款草椠转送各会员国政府，诮它们憷出意见。 

5 8 参 看 下 文 第 5 3 段 n 

5 5 关于起草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建议.参^ AyX'fl 4/1- 2 9 9 / K e v . 1号文件。 

6 0
《 1 9 7 5年 . ' 年鉴》，卷二，第112页，八710010》化 v . 1号 

文件，第三章，第B.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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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大会在 1 9 7 9年 1 2 月 1 7日笫 3 4 X 1 4 1号决议第 4 (a)段中，建议娄员 

会"继续进行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箏项的继承的工作，以期在其第三十二届会议上. 

完成关于国家档案问题的研究，并且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完成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 

事项的继承的全部条款草案的二读，进行工作时要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在 

大会辩论中就这个专题所发表的意见"。 

5 6 . 在 1 9 8 0年娄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时，特别报告员提出了关于国家档案 

继承的第十二次报告 6',其中载有四项新条文（第B 1、 D、 E ^ F 条 ） 的 案 文 ， ' 

内容涉及非殖民化国家继承以外的国家档案继承，关于前者的情况，第B条已予处 

理。这次报告就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三十一届会议提交的^十一次报告作 

了一些修正*增订。第十一次报告处理的是国家档桨的继承，在娈员会第三十二 

届会议未完成其研究前，仍然是委员会审议这一问题的基本文件。 

5 7 . 委员会以特别报告员的第十一相十二次报告为基础，审议了国家档案问题, 

并通过了第C、 Û、 E^'F条的粱文,，通过这四条条文后，委员会在第三十一届 

会议期间完成了关于阒家档桨继承条款草案的初读。 

5 8 . 按照《荦程》第十六条和二十一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通过秘书长，将第 

C、 ：D、 条条款草衆转送各会员国政府，'以便憷出它们的意见。 

： 5 9 .大会在 1 9 8 ()年1 2 月 1 5日笫 3 5 Z 1 63号决议第4(a)段中建议，娄员 

会应于第三十三届会议时，"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湘在大会辨论中所发表的 

意见，"："按照大会第 3 4 / 1 4 1号决议的^议，完成委员会第三十一届^第三十 

二届会议所通过的关于ISJ家对条约以外爭项的继承的条款草笼的二读。"• 

将载印于《1 9 8 0年 年鉴》，卷二 （第一都分），A,CN. 4 X 3 3 3 

号文件。 

将载印于《1 9 7 9年'⋯ 年鉴》.卷二 （笫一部分〕，A/CN. 4 X 3 2 2 

矛口 C0V V. 1 |o A d d . 1和 2 %文件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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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参照各国政府的评注（A/ci 4 / 3 3 8和 A d d . 1 — 

4 )
 6 5

,重新审查了条款草案。委员会面前有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十三次报告（ V 

CN. 4 / 3 4 5和 A d d . l—3)i其中载有各国政府书面评注的摘嬰*各|il代表团大会 

口头发言的概要，还有关于条文的修改意见以及关于S家档案的新条文笫G . H 、 

工、 < J ^ K条的建议，^关于国家债务的第十七条之: 1。 

6 1 .委员会在其第 1 6 5 8至 1 6 6 2次、 1 6 7 1、 1 6 7 2 , 1 6 7 5 ^ 1 6 8 8 M 1 6 9 0 

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笫十三次报告，并将其中所载*全部条文送交起草娄 

员会处理。在第 1 6 9 2和 1 6 9 4次会议上，娄员会*议了起单委员会的报告，其 

中载有交给它处理的各项条文的建议，以及笫一部分的新条文（第三条之二、第三 

条之三、笫三条之四）^笫三部分的笫 L条。在笫 1 6 9 4次会议上，委员会全部 

通过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的英、法相西班牙文本的 

定本。按照其《章程》的规定，委员会将这些文本连同它自己的一项建议.一并 

递交大会 6 4。 

2 .条款草案的一般内容 

( a )草案的形式 

62. 依照大会的建议，委员会是以一组条款草案的方式来进行有关国家对条约 

以外事项的继承的研究的。条款草^编写成一种形式，可以在大会决定締结公约 

时，作为公约的基础。总之，委员会的;t见是，编制条款草案是研究、査证或发 

展有关国家对U家财产、档菜和偾务的继承方面的Si际法规则的最切实有效的方法。 

63. 突员会重申它在有关国家条约继承的最后草案的导言中所说的话 6 5,认为 

6 5参看本报告附件一。 

" 参 看 下 文 第 8 6 段 。 . 

6 5
《 1 9 7 4年.⋯⋯.年鉴》，卷二 （第一都分），》,1 6 2页， A / Q 6 1 Q / 1化 v . 1 

号文件，第6 2—.6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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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理由证明，编纂一项公约，作为有关El家对国家财产、档茱和偾务方面继承 

的公认国际法规则的综合法律蒽见的一项文书，是完全有价值的。正如委员会于 

1 9 7 4年所说明，一个新III家，即便不受公约的约束，仍可在其条款中找到指导 

其处理 1 1家继承问题的规范。虽然声明式的守则或准则似乎也有同样效果.但经 

验显示，公约的特点是更具权威性，因此也是更为有效的指导。此外，这样一项 

公约，对于它立法内容方面达成普遍协议，具有重大作用，因此使之成为有关这一 

事项的习惯法而为人们所接受。当然，条款草案本身的优劣湘各11最终给予的支 

持足以决定上述发展的程度，即是否能作为国际习惯法的反映，或在暧昧不明的地 

方提供合情合理的答案。如果多数国家在合理期间内成为公约締约国，则制订公 

约无疑是有意义的。假定一项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公约将 

获得广泛支持，推动国际习惯法的发展的确是采用公约形式的一项充分的理由。此 

外，关于国家继承这个专题的前一部分已经通过了一项公约，即《1 9 7 8年国家 

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既然如此，似应将国家对H家财产、档案和 

偾 夯 方 面 继 承 的 条 款 当 作 上 述 《 公 约 》 的 补 充 。 凶 此 ， 如 果 这 些 

、条款在大会中获得广泛支持，即应给予这些条款以《1 9 7 8年维也纳公约》 

的同等地位，把它所制订成为一项公约的形式。如果有第四条一样的合理规定， 

让参加公约的继承国自继承之日开始生效，则这项公约就可以使继承国在继承被继 

承国的财产、档案和债务方面，产生条约规定可能产生的效果。 

64. 委员会在提交关于11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最后茱 

文时，重申了它在最初接受这一专题工作时并于提交其暂定草茱给各国政府考虑时 

表达过的看法。下文作出了相应的建 i t
 66 

( b )草茱的范围 

65. 如上所述， 6 7 1 9 6 7年将" 1 1家和政府的继承"问题分为三个专题时， 

6 6 参 看 下 文 第 8 6段。 

6 7 参 看 上 文 第 2 4矛。2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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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专题的标题上，都没有"条约以外事项"一语。这三个专题是:(a)条约方面粆昀 

汆(b)条约渊源以外所生权利与义細继承;(c)lil际tli只会负地位的继7&笫二个魏的特别报告 

员贝德贾威先生在1968年向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提出的一份报告里指出，如果将 

这一专题的标题（条约渊源以外所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同第一个专题的标题 

(条约方面的继承）相比较，就会发觉在这两个标题里，对"条约"这两个字是有 

两种不同的看法的。在第一个情况，条约是看成继承法的一个主题；在第二个情 

况，条约是看成继承的渊源》 特别报告员指出，这样将问题分开，除了不能划一 

外，还有这样的缺点：就是便第二个专题排除了条约条款所规定的一切事项。他 

指出，在许多情况中，1)家的继承是同某一条约的締结一道的，这个条约除了别的 

以外，规定继承问题的某些方面；可是这些方面却因此不属于1 9 6 7年所定的第 

二专题的标题范围。既然这些方面也不属于第一专题的范围，那么，倘若继续保 

持这个标题，娄员会就要便这个主题很大的一部分，留在它关于SI家继承问题的研 

究范围之外。 6 8 

66.因此，特别报告员提议以"继承这一主题"为第二专题的标准，将这个专 

题的标题定为："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6 9娈员会接纳了这一提议，并在第二 

十届会议的工作报告里说： 

"参加讨论的委员会成员都同葸，此一专题与条约方面的继承的专题的区 

别标准在于"继承这一主题"，即继承的内容，而非继承的形式。为了避免 

蕙义上的一切混淆，委员会决定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在专题名称内不提"渊 

《1 9 6 8年⋯一年鉴》，卷二，第 9 6 — 9 7 页 ， 凤 ^ 2 0 4 号 文 件 ， 

第 1 8 — 2 1段。 

关于大会将这个专题的标题改为"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这一点，参看 

上文第 3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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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因为一提到.渊.源，便会含有将专题分为协约继承与非协约继承的意思"。 

67.在就条款草菜进行初读时，娈员会认为应当保留草茱的标题，它和该草菜 

第一条的标题一样："il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7 1 但是，娈员会蒽识到， 

从将草叢内容限于国家对il家财产、档茱湘债务的继承这一决定和关于完成该草案 

之初读^二读的大会第 3 3 7 1 3 9 、 3 4 X 1 4 1 ^ 3 5 ^ 1 6 3号决议中所载的 

建议来看，草茱的标题没有精确显示目前条文的范围。娈员会推迟关于这一事项 

的决定，以便参考各国政府可能为此提出的蒽见。 

68.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时，根据特别报告员参考各国政府的口头和书面意见， 

认为这方面应该有个特别的写法。最后，它决定最后草茱的标题为：'"关于国家 

对111家财产、档笼相债务方面继承的条款草桨"。 

( c )草菜的结构 

69. 到娈员会第三十届会议为止暂时通过的一共2 5条的草案，在笫一至三条 

之后，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郤分的标题是"国家财产的继承"，包括第四至十六 

条，笫二郤分的标题则为"11家债务的继承"，包括第―十七至二十五条。在第三 

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为了使目前草茱的结构划分同维也纳关于SI家对条约的继承 

的公约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保持一致起见，决定将暂定草茱重组为三都分，以 

7 0
《 1 9 6 8 年 年 鉴 》 ， 卷 二 ， 笫 2 1 6 — 2 1 7页， A Z 7 2 0 O / R e v . 1号 

文件，第4 6段。 

"法文本对这一标题所作的改动，参看下文第 1条评注 D节，第（ 3 )段。 

7 2 参 考 上 文 脚 注 , 

"关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案文，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 

件》（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 7 9 . V. 5 )，笫 2 8 9页。本章以下称 

本公约为《1 9 6 9年维也纳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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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象 1 9 6 9年维也纳公约那样把草案的头三条合成一个题为"导言"的第一部分。 

原第一鄧分和第二郤分则相应重新编号。"导言"包含适用于整个草柒的条款， 

而每一部分则包含专门适用于这一类或另一类所涉特定事项的条It 关于后购个 

郤分的标题，委员会鉴于上述情况 7 4，并认识到各种语文本对它们的不同处理方式 

以及有必要使它们适当地同每一鄧分所包含的条文发生联系，决定干脆分别把这两 

都分称为"国家财产"湘"H I家债务"。至于现有的第一部分，娈员会也为了使 

它禾0 1 9 6 9年和 1 9 6 8年的维也纳公约在结构上保持一致而把原先通过的.笫二 

条剁第三条的次序倒过来，以便使有关"用语"的条文列在规定条文草桨范141的第 

一条后面。 

70. 在本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决定，笫三十一湘三十二届会议上初读通过的关 

于11家档案的条款，原本附于暂定草案，现应与本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同一事项一般 

规定的其它条款合并，单独构成一个郤分，置于专论国家财产的那一部分的后面。 

因是之故，最后草案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载有一般适用于整个草案的条款， 

现题为"一般规定"。第二、三湘第四（原第三郤分）部分则分别题为:"国家 

财 产 " 、 " 国 家 档 案 " 国 家 债 务 " 。 " 

71. 如上所述，娈员会在第八届会议的过程中一共通过了三十九条条款草茱: 

草案第一部分六条，第二鄧分十一条，第三部分十二条，第四部分十条。第二、 

三、四部分又分别分成购节，标题分别定为"导言"（第1节）湘"关于每种国家 

继承的规定"（第2节）。‧第二部分里面，第1节包括六条（笫七至十二条）， 

第2节五条（第十三至十七条）。在第三部分，第1节七条（第十八至二十四条， 

第 2节五条（笫二十五至二十九条）。在^四部分，第 1节五条(第三十至三十 

7 4 第 3 5茅。3 6段。 

7 5
至于委员会本届会议最后通过的条款草笼与以前历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 

之间的相应关系，参看本报告附件三。 

7 6 参 看 第 3 6、 4 0 、 4 1 、 4 3 、 4 5 、 5 0 、 57矛口 6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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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第2节五条（第三十五至三十九条）。在顾到每一部分所处理的每一类 

具体事项的特性的情况下，尽可能便第三矛口第四郤分的第1和第2节的条款同笫二 

部分对应各节的条款相类似。因此，每一都分的第 1节都有一条限定"本鄧分条 

款的范围"（第七、十八^三十条）；第八、十九和三十一条分别界定"国家财产"， 

"国冢档柒"和"国家债务"这三个用语。三个都分第 1节中的其它条款也互相 

类似：第-九、二十和三十二条处理转属的影响；第十、二十一和三十三条则涉及转 

属的日期。此外，笫二部分第1节湘第三部分第一节也有彼此类似的条文：第十 

一^第二十二条涉及无偿转属，第十二^笫二十三条分别涉及对笫三国财产和档案 

缺乏国家继承效果的情况。同样，每一部分的第 2节有一条涉及"对国家一部分 

领土的继承"（第十三、二十五^三十五条），一条涉及"新独立国家"（第十四、 

二十六和三十六条），一条涉及"国家的合并" (第十五、二十七和三十七条）， 

一条涉及"国家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的分离"（第十六、二十八和三十八条），还 

有一条涉及"国家的觯体"（笫十七、二十九和三十九条）。草拟每一组类似条 

文的衆文时，在各主题内容许可的范围内，尽量选用相同的字BRo 

( e t )特定继承类型的选择 

72.关于国家条约继承这一专题，委员会在1 9 7 2年的暂定草案 7 7中，通过 

了四种特定的SI家继承类型：（a) —国部分领土的转交；(h)新独立国家；（c)国 

家的合并和联盟的分觯；（ci) 一个或多个11家的一部分或多郤分的脱离或分离。但 

是娄员会在1 9 7 4年第二十六届会议就有关国家条约方面继承的条款草案进行二 

读时，作出了若干修改，结果等于更完满更明确地重新界定了笫一类继承，并且把 

后 二 类 合 并 为 一 类 。 首 先 ， " 一 1)部分领土的移交"指明为"部分领土的继承"。 

娄员会将下述情况纳入这一类继承："虽非一国领土的一郤分但其国际关系由该国 

《1 9 7 2年⋯⋯"年鉴》，卷二，第2 3 0页起， A / S T l O y ^ e v . 1号文件 

第二章，C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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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贲的任何领土成为另一国领土的一都分时"。
7 8
娈员会以这一写法来概括下述 

情况：即一个非自治领土通过同殖民国以外的另一国家合并而达成非殖民化的情况。 

任何这一类的情况，当涉及11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问题时，都属于第一类的继承， 

即"一 s部分领土的继承"。此外，委员会将后两类 i l家继承并为一条： " i l家 

的合并与分离"。 

7a为s家条约方面继承的目的，委员会将其有关继承类别的选獰概况如下： 

"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这个专题，传统上是从各类不同事件对被继承国条 

约的影响这个观点来探讨的，主要是：另一个国家对被继承a领土的合并，并 

向另一国的领土自愿割让；作为部分领土脱离一个国家的结果一个或一个以上 

新国家的产生；几个s家的联合的组成；受另一国家的保护和这类保护的终止； 

领土的扩大或丧失。除了研究SI家继承的传统类别外，娄员会考虑到了联合 

国宪章对附属领土的对待。它的结论是，为了编纂关于条约的lsi家继承的现 

代法律，把国家继承的情形安排为三大类就够了，即：（a)对一郤分领土的继 

承； 0 ) )新独立国家；（ c )国家的合并和分离。"" 

74.委员会在有关II家条约继承和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方面。进行编纂和逐 

步发展法律工作时，经常注意到保持两套条款草案有一定程度的类似，并特别注意 

尽可能使用相同的定义和相同的基本原则，而不忽略或抹煞区别两种专题的特点。 

委员会认为，只要不致歪曲或不必要地妨碍其工作，两组条款草茱之间的类似情况， 

应视为必要的目标。不过，关于这个草茱，应保持必要的弹性，以便通过最适合 

当前编纂目的的案文，即容许自主编制管理国家条约事项以外方面的继承，特别是 

有关国家财产、档案湘债务方面继承的国际法规则。 

7 8 《 1 9 7 4年⋯―"年鉴》，卷二 （第一都分），第2 0 8页， A / - 9 6 1 Q / 

R e v . 1号文件，笫二章，D节，第十四条。 

7 9 同 上 ， 第 1 7 2页，第 7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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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鉴于以上所述，委员会一方面重申，为了编纂有关国家条约方面继承的现 

代法规，按照1 9 7 4年草案将国家继承分为上述三大类
8
°固然无可厚非，同时又 

觉得，由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特别是对于国家财产、档案和偾务方面的继承这个 

主题所具的特点和特殊要求，为本草案的目的，进一步要求分类的准确也是必要的。 

因此，关于一都分领土的继承，委员会决定，在本草案内，似应分为三种情况并加 

以分别对待：（1) 一国都分领土移交另一国的情况，作为第十三、二十五^三十五 

条的对象；（2) —附属领土成为管理其国际关系的国家以外另一国家的领土一部分， 

即非自治领土通过与殖民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合并而达成非殖民化的情况，构成第 

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六款（新独立国家）的主题'；(3) 一国都分领土分离 

后与另一国家合并的情况，构成第十六条和第三十八条笫二款矛口第二十八笫五款的 

主题（一国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的分离)。此外，关于国家的合并与分离，委员 

会一方面依从在不同条文内处理这两类继承的办法，同时也认为有必要对"一国一 

部分或几部分领土的分离"和"国家的解体"两种情况加以区别，前者构成第十六、 

二十八和三十八条的主题，后者则构成笫十七、二十九和三十九条的处理对I 

( e ) 衡 平 原 则 

76L衡平原则是'关于被继承II的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转属继承国的规则的基 

本原则之一。关于 I I家财产这一郤分，这是个隐含原则，特别是在与被继承国对 

m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国家动产转属继承国的规则方面。关于这一点， 

衡平原则虽然重要，但并不占有主导地位，因为要是那样，.整个规则就只剩下衡平 

规则了。 到了极限，这个规则将使任何编纂的尝试成为不必要，所需要的不外是 

一个条款，规定财产公平分配的规则必须适用于对11家动产的继承的所有情况。主 

要的任务不能交给衡平原则，因为还有关于财产与被继承国在领土的活动之间的关. 

系的物质基准。事实上，衡平原则应该说是一个制衡因素，起矫正作用的因素， 

8 0 参 看 上 文 第 7 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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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保留国家动产和领土之间关连的"合理性"。衡平观念可使"与被继承 

国对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财产"的概念，得到最明智的解释并给予一个大家可以 

接受的意义。 

77.然而，对于若干涉及非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 

承国国家动产转属继承国的特定种类所建立的规则,却需要衡平原则发挥较大的作 

用。对于那些涉及转属国家档案和债务的类似种类的国家继承方面的规则，也应 

发挥同样的作用。就新独立国家而言，倘若附属领土曾对这种财产的创造作出贡 

献，这些财产应按照附属领土所作贡献的比例转属继承国（笫十四条，第一款W项）。 

还有一个涉及新独立国家的情况，与II家继承所涉领土利害相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 

档案一部分的转属或适当复制，应由被继承国与新独立国家按照尽可能使该部分II 

家档茱便利双方利益均沾的方式，由两方签订协议加以决定。（第二十六条，笫 

二款）。 

7 a就国家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的情况而言，被继承国的 n i家动产 ^ 1 1家 

债务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继承国（第十六条第一款(c)项^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同 

样地，就国家解体的情况而言，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除非是被继承国对S家继承 

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国家动产（第十七条第一款(d)项），及其国家偾务（第三十 

九条），皆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继承国。 

79. 同时，在国家解体的情况中，衡平原则是关于被继承11领土以外的被继承 

国不动产转属各继承国的规则的根据：这项财产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第十七条第 

一款项）。同样，被继承 I I的 I I家档案，纵非继承国内用于正常管理其领土的 

档案或与该领土直接有关的档茱，也应以公平方式转属继承IU(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80. 就国家一邠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或II家解体的情况而言，关于国家不动产 

和动产的转属的规则，不得妨害国家继承可能引起的任何公平补偿问题（笫十六条， 

第三款和第十七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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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 最后，关于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如无协定约束， 

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继承国（笫三十五条，第二款）。 

8 2 . 按照夏尔-维斯谢尔的说法，衡平原则是"一个独立和自主的法律来源"。 

根据国际法研究所的一个决议： 

" 1 . ‧‧‧‧‧‧‧‧衡平原则通常是法律的正确适用所固有的； 

"2.国际法官只有在各当事方清楚明确地授权时⋯⋯"才能根据衡平原则 

作出裁决，而不受适用法律的拘泉" 8 2 

根据11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2款，法院实际上只有在各当事方同;t时才能 

根据公正^善意的原则判决茱件。 

83. 国际法院确曾有机会处理这个问题。对《北海大陆架》一茱，它设法区 

别衡平观念和公平原则。德意志联邦共矛口 11就大陆架的划线问题，向法院提出: 

应当否决"等距方法"因为它"不会导致公平的分配"。德蒽志联邦共和国要求 

法院援引衡平观念，接党每个沿海国有权获得正当和公平的分配的原则"。 8 5当 

然，德蒽志联邦共在只有在各当事方明确同；f之下才能根据公芷和善葸原则作 

出判决的桨件与.牵涉到拨引衡平观念作为法律的一般原则的茱件之间，作出了区分。 

法院在其判决內决定，对这个某件，国际法棱引公平原则，各当事方在其后的谈判 

中应予以应用。 . . 

84. 法院说： 

"⋯一'这不是一个只是把衡平观念作为抽象的正义来适用的问题，而是按 

照在这个领域内一向是发展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来适用一条本身必须适 

8 1 A n n u a i r e 'k; 1 1 Ins L i. I,u I； de droi t 丄 n U ' ' r n a L i o n a 丄 ， 1 9 3 4 ( B r n c s e l c ) , v o l . 30 

P.239 ― ‧ 

8 2 同上，丄'"7 (Brunr.nl:;), vol. 40, -,. 。丫 1:—— 

"关于北海大陆架案的判词，《画际法院一九六九年判例汇编》，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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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平原则的法律规则的问Mo " 84 

法院的意见是，"公平原则"是建立在"极为一般性的正义相善意的规则"之上的 

"实际的法律规则"。 8 5 这些"公平原则"有别于被视为"抽象的正义"的 "衡 

平观念"。 

法院的判决 

"顾名思义，必须公正，因此在这个意义之上也就是公平的。不过，在 

谈到法院执行或宣布法律肘，蒽思是指判决的客观正当理由并非来自规则以外 

的考虑，而是基于规则的考虑，而在这个领域，正好是法律规则要求应用公平 

. 原 则 。 " 8 6 

85. 娄员会考虑到上面一段所述的11际法院对衡平观念的觯释，愿if着重指出， 

衡平观念除作为草案全文的一个补充因素之外，在此还作为具体规定的郤分实质内 

容，而不等于根据公正湘善良原则的法律程序中所使用的衡平观念，法庭只有在当 

事各方明确同意之下，方能援引后者。 

B .娄员会的建议 

86. 委员会在1 9 8 1 年 7 月 2 2 日 第 1 6 9 6次会议上决定，按照娄员会章 

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建议大会召开一个国际全权代表会议，以便研究关于III家对 

国家财产、档案湘债务方面继承的条款草案，并在这方面締订一项公约。
8 7 

同上，笫4 7页。 

同上，第4 8页。并请参看： V\ -rAwyx en Jui-ir.àic lion ( U n U r " l I； Lnf：.!.<-i i v . 

I c e l a n d ) , Heritr;, Jinirnent, 1.il..J._"i'!)'>vl;:; ！ ']'ïà, n . '.)， i'.-vra::. 。 ' ） - ' / " ..，.n',. 

F i s h e r i e s J u r i s d i c t i o n (；(丄(u'a丄i"-'piii'LLr. (u. (ii-nnany v . 〔'：u i̶ n.u(i ) ., 

JucJCTiont. ii;nl., p . L i'j, 【):uv丄：：， 

有一些成员对这项建议保留他们的立场， 



c .委员会通过的决议 

8 7 .委员会在 1 9 8 1 年 7 月 2 2日笫 1 6 9 6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通过下列 

决议： 

.国际法娄员会， 

通过了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菜湘债务方面继承的条款草案， 

' 1皿圣深切感谢特别报告员穆罕默德。贝德贾威先生在处理这个专题方 

面作出的卓越贡献，由于他的渊博研究和广泛经验，使委员会得以顺利完成其 

有关国家对国家财产、档茱^债务方面继承的条款草菜工作。 

同上，第4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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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 

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 

笫一部分 

一般规定 

评 注 

按照《 1 9 6 9年维也纳公约》 8 8和《 1 9 7 8年维也纳公约》 8 9的模式，第 

一部分载列与现有条款全部有关的一些一般规定。标题仍沿用《1 9 7 8年维也纳 

公约》第一部分的标题。而且，为了与各该《公约》的相应部分在结构上一致起见， 

头三条（第1至3条）的次序也按照各该《公约》内讨论同样主题的条文的次序排 

列。 

第 1 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效果。 

评 注 

(1) 这一条相当于《1 9 7 8年维也纳公约》笫1条，其目的是在两个重要方 

面限定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2) 笫一、第1条考虑到大会所作的决定：审议中的这个专题应以"国家对条 

款以外事项的继承"为标题。'°委员会将"国家的"这一措词并入第1条，是打算 

8 8
参看上文脚注

7 5
 。 

8 9 参看上文脚注 2 ° 。 

9 0 见 上 文 第 3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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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府的继承和国家以外的国际法主体的继承排除在本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之外， 

第2条第1款(a)项载有这一排除的规定。委员会也打算将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限于 

"条约以外"的若干事项。 

(3) 鉴于大会第33/139号决议建议委员会应在其第三十一届会议完成关于 

"国家对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的初读，委员会在这届é议上审 

议了审查在条文草案的标题和第1条的案文中都出现过的"条约以外事项"一词以 

反映出此一进一步限定范围的问题。不过，委员会决定在二读该草案时才这样做， 

以便考虑到各国政府的意见。不过，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决定把该专题的 

法文本内" . " 前的 " " 改为 " "，本条款草案法文本的标题以 

及第1条条文也相应作出改动，以便使其与其他语文本配合。上文已孥解释过， 9' 

国际法委员会本届会议决定根据各国政府的意见将最后草案的标题定为"关于国家 

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第1条的现有案文已反映这项决定。 

虽然为了修词上的理由，"国家"一词只出现一次，但必须了解到，使用这种措词 

方式是为了同时修饰三个事项。 

(4) 第二项限制是，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限于国家继承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 

务的效果。第2条第1款(a)项规定，"国家继承指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 

由别国取代，\委员会在第1条里使用"效果"这个用语，是要表明本草案所列条 

款所涉及的不是取代本身而是取代的法律效果，即取代所引起的权利和义务。 

第 2 条 

用 语 

1 -为本条款的目的： 

(a)"国家继承"指一囯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由别国取代； 

‧(b)"被继承国"指国家继承时，被别国取代的国家； 

" 参 看 上 文 第 6 7 和 6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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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继承国"指国家继承时，取代别国的国冢； 

( a )"国家继承日期"指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国际关系上被继承国所负责任 

由继承国取代的日期； 

(e) "新独立国家"指其领土在国家继承日期之前原是由被继承国负责其国际 

关系的附属领土的继承国； 

(f) "第三国"指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以外的任何国冢。 

2。第1款关于本条款内用语规定不妨碍此等用语在任何国家的国内法上的使 

用或所具有的意义。 

评 注 

(1) 如标题和第1款开首字句所表明，这一条的目的是说明条款草案内所用各 

用语的意义。 

(2) 第2条第I款(a)项照录《1 9 7 8 年 维 也 纳 公 约 》 第 2 条 第 1 款 项 内 

"国家继承"一语的定义。 

(3) 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内，对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草案 

第 2条——该条是通过 1 9 7 8年维也纳公约第 2条的根据-一的评注里，说明该 

条内国家继承的定义，专指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事实上由别国取 

代；不牵涉到国家继承时的权利和义务的继承问题。报告里接着说，国家继承戶胜 

的权利和义务，就是这些条款草案里所特别规定的那些权利和义务。报告里还说, 

委员会认为"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一语，比其他措辞象"对领土的主权" 

或"为领土締结条约的权力"等都好，因为这是各国惯例普遍使用的语句，而且更 

适宜于以中立方式处理任何特珠情况，不受有关领土的特殊地位的拘束（国家领土、 

托管地、委任统治地、保护地、附属领土等等），报告里还说明，"责任"两个 

字，应该和"对领土的国际关系"等字连起来看；它没有牵涉到任何"国家责任" 



的概念-一-这是委员会正在研究的另外一个专题。'
2 

(4) 委员会决定将《1 9 7 9年维也纳公约》内"国家继承"的定义，列入本 

条款草案里。委员会认为，凡是《公约》和本条款草案提到的同一的现象时，最好 

尽可能对它采用同样的定义。此外，第1条补充了"国家继承"的定义，因为它规 

定了这个条款草案并非适用于这一取代的效果。 

(5) 笫1款(13)、(化(d)项是照录« 1 9 7 8年维也纳公约》第2条第1款(c)、 

(d)、 （e)项的规定。这几项里"被继承国"、"继承国"和"国家继承日期"等用语 

的意义，都是从第1款(a)项"国家继承"一语的意义引伸而来的，似乎无须任何评 

注。. 

(6) 笫1款(e)项照录《1.9 7 8年维也纳公约》第2条第1款(f)项的条文，该 

条是根据委员会1 9 7 4年通过的条款草案第2条第1款(f)项。该条定义的有关评 

注也同样适用于本条。委员会曾指出： 

"⋯⋯-第1款(f)项的定义包括一切旧附属领土变成独立的情况，不论是哪一种 

附属领土〔（殖民地、托管地、委任统治地、保护地等）〕。虽然为了简化起见 

只用单数字样起草，但它应理解为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组成一个新独立国家的 

情况。在另一方面，这个定义不包括下列情况：新国家的出现，是从现有国家分 

出一部分的结果；两个或几个现有国家互相结合。也就是为了把这些情况和旧附 

属领土变成独立的情况，明白地加以区分，所以才选用"新独立国家"这个名词， 

而不用更简短的"新国家""。 

(7) 《1 9 7 8年维也納公约》第 2条并没有"第三国"一词。这是由于该 

《1 9 7 4年''一年鉴》，第 2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75—176页，第 

A/9610/Rc^.l号文件，第二章，D节，第2条评注第(3)和(4)段。 

同上，评注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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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无法用"第三国"一词，因为《1 9 6 9年维也纳公约》已把它作为一个 

专门名词来表示"非条约当事国的S I家"。不过，就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 

承的条款草案而言，委员会认为"第三国"这个用语是称呼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以外 

的任何国家的最简单明了的办法。 9 4 

( 8 )最后，第 2款与《 1 9 6 9年维也纳公约》以及《1 9 7 8 年 维 也 纳 公 

约》第2条第2款一致，目的是要在专门用语方面保护各国在它们的国内法和甩法 

上的立场。 

第 3条 

属于本条款范围的囯家继承事件 

本条款只适用于按照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宪章》所载国际法原则而发生的 

国家继承的效果。 

评 注 

(1) 这一条是在作出必要的修正后，照录《1 9 7 8年维也纳公约》第 6条的 

.规定，而该条是根据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拟订的条款草案定本第6条。 

(2) 如委员会在第二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内所说，委员会在拟订各种条款草案， 

以编纂一般国际法的规则时，通常都假定凡是适用这些条款的事实和情况，其发生 

都是与国际法相符的‧所以，它通常都不说明这些条款的适用，要受这种限制。因 

此，当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拟订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草案时，就有若干 

委员认为无须在草案里规定草衆的条款只边用于依照囯际法而发生的国家继承的效 

见《 1 9 7 5年⋯⋯-年鉴》，第2卷，英文本第1 1 4页，第 A / 1 0 0 1 0 / 

R e v . 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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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术。 

(3) 但是，别的委员则指出，遇需要对与国际法不符的事项作特珠处理时，委 

员会总是明白说出的。他们举跌于条约法的草案内有关用威脎取得的条约、与绝对 

法规范抵触的条约、和各种可能含有违背某一国际义务的情况的各种规定为例。M 

此，这些委员认为，为所拟订各条款草;f的目的，特别是在领土转移方面，应当明 

白规定，只有依国际法而发生的转移，才厲于"国家继承"概念的范围。委员会 

采纳这一;！见。但是，委员会的报告里说明： 

"鉴于假如对某一类国家继承，明白规定它必须具备与国际法相符的要素，则 

对于类别国家继承是否亦要具备这个要素一点，在立场上很可能引起误解，所以委 

员会决定在总则里列入一项规定，为本条款所处理的国家继承的合法性，提供一个 

保障。，因此，第6条规定本条款只和依国际法而发生的国家继承的效果有关。" 9 6 

(4) 委员会笫二十五届会议决定，在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 

案当时的导言部分里，列入一项与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第6条相同的 

规定。委员会认为，现在比笫二十四届会议主张订立第 6条时还多了一个重要的论 

点：倘若现有条款草案里，没有象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第6条一样的 

规定，则可能使人怀疑，委员会所拟订的条文只与其发生与囯际法相符的事实和情 

况有关这个一般性假定，是否亦适用于本草案。 9 7 

《1 9 7 2年⋯一年鉴》，笫二卷，英文本第 2 3 6页，第 A / 8 7 1 0 / R e v . l 

号文件，笫二章，c节，第6条评注第(1)和(2)段。 

同上，评注第(2)段。 

《1 9 7 3年⋯⋯-年鉴》，第 2卷，英文本，第 2 0 3 - 2 0 4页，第 A / 9 0 1 0 / 

Rov.l号文件，第三章，B节，第2条评注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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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条 

本条款的暂时适用 

1。 在不妨碍本条款所载依照国际法即使本条款不加规定亦应适用于国家继承 

的效果的任何规则的适用的情况下 3本条款只适用于本条款生效后发生的国家继承， 

伹另有协议者除外。 

2。 继承.国可以在表示同意受本条款约束时或其后任何时间，作出声明，宣布 

它对自己在本条款生效前发生的国冢继承，在与作出声明宣布接受继承国的声明的 

本条款任何其他締约国或当事国的关系上，将适用本条款的规^ 在本条款于作 

出声明的国家之间生效时或在作出接受声明时——以较后发生耆为准——，本条款 

的规定应从国家继承日期开始适用于国家继承的效果。 

3。 继承国可以在签字或表示同意受本条款约束时，作出声明，宣布它对自己 

在本条款生效前发生的国家继承，在与作出声明宣布接受继承国的声明的任何其他 

签字国或締约国的关系上，将暂时适用本条款的规定；在作出接受声明时，这些规 

定应从国家继承日期开始在这两个国冢之间暂时适用于国冢继承的效果。 

4„按照第2或第3款作出的任何声明应载在一项书面通知内，递交保管人， 

保管人应将收到该项通知及其条件通知各締约国和有权成为本条款締约国的国冢。 

评 注 

(1)国际法委员会曾建议大会' 8召开一次全杈代表会议来研究现有的条款草案 

以期締结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公约，它确认由继承国参加将来的公约将会在继承国 

对其所表示的、受到公约拘束的同意的表示方法和该项意见的追溯效果方面发生问 

题。事实上，按照一般条约法，一国在成为公约缔约国之前，公约对它不具有拘束 



力。而且，按照现已载入《1 9 6 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 8.条的一般规则， 

除条约表示不同意思外"关于条约对一当事国生效之日以前所发生之任何行为或事 

实"，条约之规定"不对该当事国发生拘束力"。由于在多数情况下，国家继承都 

产生新国家，关于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法公约从理论上说对继承国不具拘 

束力，除非继承国采取措施成为公约締约国；即使成了締约国了，公约仍对它成为 

締约国之日以前所发生的任何行为或事实不具拘束力。在新国家成为締约国以前， 

有关该新国家的公约也不能对其他国家具有任何拘束力。 

(2) 委员会本届会议t识到在这些条款草案中未有关于其暂时适用的规定以前 

得适用《1 9 6 9年维也纳公约》第2 8条，总结认为必须在现有条款中载列这条 

规定以避免发生上段所提到的问题。在第3条的情况下，该条照用《1 9 7 8年维 

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第7条），它的用意是在该《公约》所编关于国家在条约 

方面的继承法范围内解决同本草案所引起的问题相类似的问题，对此上文已有叙述。 

(3) 《1 9 7 8年维也纳公约》第7条是由联合国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 

的会议第一期会议和笫一期后期会议在一个主要为了审议其议题而设立的非正式协 

商小组的协助下经过长期的仔细审议后予以通过的。"第7条第1款照用委员会在 

1974年通过的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最后案文笫7条草案而未加改动， 

该条只有一款。'。"会议拟订《1 9 7 8年维也纳公约》第 7条第 2至 4款的用意是 

为：T使继承国能够对它们本国在《公约》生效以前发生的继承适用《公约》的规定 

该会议的文件见上文脚注 2 U 。该会议在第一期会议（1 9 7 7年）和第一期 

后期会议（1 9 7 8年）举行的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的简要记录分别载 

于《联合国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会议》第1卷和第2卷（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ï:.78. V.8和：ii'.79. V . 9 ) 。 

《1 9 7 4年⋯-⋯年鉴》，第2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 5 7 页 ， A / 

9 6 1 0 / R e v . 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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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暂时对它适用。第4条旨在针对未来公约载有适用于国家在财产、档案和债务方 

面的继承的规则的情况达到同样的效果。 

( 4 )委员会在评注 1 9 7 4年通过的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饅后草案第7 

条草案时除其他事项外指出：'。' 

"第七条是以《1 9 6 9年维也纳公约》第4条作为范本的，但在起草时 

曾考虑到该公约第2 8条关于条约不溯及既往的规定。本条有两部分。第一部 

分相当于维也纳公约第4条的第一部分，是一项保留条款，表明本条文的不溯 

及既往将不妨碍本条文所载的在本条文之外依据国际法将适用于国家继承的效 

果的任何规则的适用。第二部分将本条文限于在本条文生效后发生的国家继承 

的适用，但另有协议的除外。笫二部分只谈到"国家继承"，因为在本条文生 

效前发生的国家继承的效果可能在本条文生效后继续存在，而这种可能性也许 

会在本条的适用上引起混乱。"生效"一词是指本条文的一般生效，而不是指 

对个别国家的生效，因为继承国在国家继承日期之后才能如入成为体现本条文 

的公约的当事国。因此，如果象维也纳公约第2 8条那样，规定关于"条约对 

该当事国生效之日以前发生的任何⋯一行为或事实"*的不溯及既往，这样的 

规定，照字面上看，就将使本条文不能根据继承国加入公约而适用于该国。加 

上"除另有协议外，，这句话，使本条具有某种程度的伸缩性，并反映出《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 8条开头几个字的意义。" 

为了本草案的目的，在理解对本草桨第4条第1款迫用的上段时必须铭记该条第2 

至4款所载的规定。 

同上，第1 8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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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条 

•关于其他事项的继承. 

本条款的任何规定不应视为在任何方面予断与关于本条款规定以外事项的国家 

继承的效果有关的任何问题n 

由于本条款草案不涉及国家对条约以外一切事项的继承而只限于国家财产、档 

案和债务范围，委员会在二读时认为应当增列这项有关本条款所适用三方面以外事 

项的国家继承效果的保障条款。第5条的措词方式是以《1 9 7 8年维也纳公约》 

第 1 4条作为蓝本。 

第 6条 

自然人或法人的权利和义务 

本条款的任何规定不应视为在任何方面予断与自然人或法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关 

的任何问题。 

下文第3 1条的评注将说明，委员会本届会议决定不在国家债务的定义中载明 

使一国承担不是由它向另一国家、某一国际组织欠下的任何财政债务或任何其他国 

际法事项。其他条款，例如第1 2条，便可能被误解为对自然人或法人的权利含有 

若干偏见。在这种情形下，委员会认为特别应当在案文中增列第6条内所载的保障 

条款。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使人认为目前条款所载国家在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方面 

的继承的效果从各方面看都可能妨碍同个别人，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的权利与义务 

有关的任何问题。本条是以一般形式拟订的，因而已经编入目前载有对整个草案适 

用的"一般规定"的第一部分。 

庄
 

、
y
 

、
T
 

注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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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HI家财产 

第 1节 .导言 

第 7 条 

本部分条款的范围 

本部分条款适用于关于国家财产的国家继承的效果。 , . 

评 注 

这一规定的目的只是要说明第二部分的条款只与笫1条所提到的"条约以外事 

项"，即国家财产有关。 

第 8条 

国家财产 

-为本部分条款的目的，"国家财产"指在国家继承日期时，按照被继承国国内 

法的规定，为该国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和利益。 

评 注 

(1) 第8条的目的不是要解决对被继承国的财产怎样处理的问题，而只是要建 

立一个确定这类财产的标准。 

(2) 在实例上，对于国家继承，条约中以条款确定什么是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 

的例子相当多，有时还规定得很详细。这类条款中包括：1 7 1 3 年 4 月 1 1日乌 

得勒支条约第1 0条；' U 2关于出售路易斯安那的法国和美国间1 8 0 3年 4月 3 0日 

1 0 2伊斯雷尔编《近代史上的主要和平条约》，1648-1967 (纽约，切尔西豪斯 

和麦格劳希尔， 1 9 6 7，第 1卷，英文本第 2 0 7 - 2 0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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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笫1 1条；
w i
茱奥波德王将刚果让给比利时国家的1 8 9 5年 1月 9日条约笫 

2条；'""中国和日本间1 8 9 5 年 4 月 1 7日马关和平条约第二条，'。
5
和这两个国 

家间 1 8 9 5年 1 1月8日交还辽东条约第一条；'°
6
西班牙和美国1 8 9 6年 1 2 

月 1 0日和平条约第八条，'
U 7
关于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的1 9 6 0年 8月 1 . 6日条 

约的附件u 1 0 8 

(3) 在大会依据1 9 4 7 年 2 月 1 0日意大利和平条约'。'的规定通过的两个 

决议中，也针对两个国家继承案件详细地规定被继承国将财产转移给继承国的细节。 

第一个决议是1 9 5 0 年 1 2 月 1 5日通过的第 3 8 8 (V)号决议，其标题为"利比亚 

经济及财务条款"。第二个决议是1 9 5 2 年 1 月 2 9日通过的第 5 3 0 ( V I )号决 

议，其标题为"厄立特里亚经济及财务条款"。 

(4) 但是，从上述条约.的条款中---这些条款的内容，按每一案件的情况而不 

同--或从大会的两个决议中-——这两个决议的通过，是以某一条约的规定为依据， 

只适用于特殊情况-一都无法推论出可以一体适用的标准。此外，如法国-意大利 

1 0 5德马唐斯编《主要条约汇编》（戈廷根，迪特里希， 1 8 9 6 )，第 7卷，英 

文本第 7 0 9页。 

m 德马唐斯编《新编条约概览》（戈廷根，迪特里希， 1 8 9 6 )，第二辑，第 

2 1卷，英文本第6 9 3页。 

1 0 5《英国和外国文件》，第 8 6卷（伦敦，皇家文书局， 1 9 0 0 )，英文本第 

8 0 0页。 

'。 6同上，英文本第1195页。 

1 0 7德马唐斯，《新编⋯-⋯ (莱比锡，迪特里希， 1 9 0 5 )，笫 2辑，第 3 2卷 

英文本第7 6页。 

'。 8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 8 2卷，英文本第 8页。 

同上，第4 9卷，英文本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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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委员会在1 9 6 4 年 9 月 2 6日的一项裁定里所说，"在确定什么是国家财产 

方面，习惯国际法没有规定任何的独立标准"。''° 

(5) 在发生国家继承的那个时候以前，被继承国的财产和这些财产作为国家财 

产的地位，都要按该国的国内法确定。继承国照这些财产的原有状况，予以接收， 

纳入其本囯的法律体系。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继承囯在一般国际法的范围内， 

可以自由地改变这些财产的地位，但是它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任何决定，必然是采取 

于囯家继承之后，而且是基于它作为一个国家的权限，而非基于它作为继承国的资 

格。这类决定不属于国家继承问题的范围。 

(6) 但是，委员会注;t到，在外交实例上，有若干这样的情况：继承国在确定 

国家财产时，并不考虑到被继承国的国内法。有些国际法庭对引起争端的财产的 

裁定，也是这样的。 

(7) 举例来说，常设国际法院在对彼得，帕斯马尼大学案的1 9 3 3年 1 2月 

1 5日判决中，就认为在决定争执中的财产是否为公产的问题上，"无须依靠" m 

对被继承国法律的角,。事实上，特里亚农条约的若干条款曾对这一问题加以 

规定，限制了法院在判决方面的自由。在另一个案件里-在这个案件里，意大利 

为被继承国——利比亚联合国法庭曾于1 9 5 5年 6月 2 7日这样裁定：在决定某 

一机构是公共机构抑或是私人机构时，法庭不受意大利法律和判例的拘束。这里， 

"关于圣莫里斯和圣拉扎勒斯所属财产的争端"的裁定，《法国国际法年鉴》， 

第 1 1 卷 ， 1 9 6 5 (巴黎），法文本第3 2 3页。 

常设国际法院， A / B辑，英文本第 6 1号，第 2 3 6号。 

《英国和外国文件， 1 9 2 0年》，第 1 1 3卷（伦敦，皇家文书局，1923 

年），英文本第4 8 6号。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1 2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3. 

V . 3 ) 第 3 9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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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又是由特别条款加以规定-一在这一案件中，是由上述第388 00号决议
114 

加以规定的，它限制了法院在判决方面的自由。 

(8) 不过，委员会认为，为本条款草案第二部分的目的，确定"国家财产"定 

义的最适当方法是把问题交由被继承国的国内法处理。 

(9) 笫8条的开首字句强调：该条所表明的规则，只适用于本草案第二部分的 

条款，并强调委员会象通常对这类情况所采的办法一样，绝不打算订出一种一般性 

的定义。 

0 0 )委员会愿意强调一点，就是第 8条内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一词，仅指 

法律性的权利和利益。这个用语在许多条约的条款里，都可以看到，象凡尔赛条约 

第 2 9 7条， 1 1 5圣日尔曼昂茱条约第2 4 9条， 1 , 6塞纳河畔纳伊条约第 1 7 7条， 1 , 7 

特里亚农条约第2 3 2条" a 和意大利和平条约第 7 9条。 

a i )在第 8条里，"被继承国国内法"一词，是指被继承国法律体制中可以对 

国家财产适用的那些规则，对于立法不统一的那些国家来说，这些规则尤其包括旨 

在确定被继承国每一种国家财产所应适用的被继承国法律-一国家法律、联邦法律. 

城市法律或领土法律---的那些规则。 

" 4参看上文本评注第(3)段。 

m 《 英 国 和 外 国 文 件 ， 1 9 1 9年》，第 1 1 2卷（伦敦，皇家文书局，.1922 

年），英文本第 1 4 Ô页。 

" 6 同 上 ， 第 4 3 4页。 

同上，第8 3 9页。 

《 同 上 ， 1 9 7 2年》第 1 1 3卷，英文本第 8 3 9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 9卷，英文本第 1 6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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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条 

国家财产转属的效果 

对于按照本部分条款的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财产，国家继承引起被继承国权 

利的消灭和继承国权利的产生。 

评 注 

(1) 第9条i兄明，对于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在从前者转属后者的国家财产方面各 

别的权利问题，国家继承发生双重的法律效果。一方面，它引起被继承国对这些 

财产所享权利的消灭；另一方面，它同时引起继承国对这些财产的权利的产生。第 

9条的目的不在于确定那一些国家财产要转属继承国。这种确定工作要"按照本 

部分各条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财产"，或更具体地说，要按照第12至17条执 

行。 

(2) 第9条是用一个单一的条款去说明一个一贯性的惯例，并反映出各种程式 

所尽力表明的一个规则，即对于转属继承卜;J的国家财产来说，国家继承引起被继承 

国权利的消灭和继承国权利的产生。为此目的而使用的用语，因时因地而不同。 

在和平条约里所发现的最早使用的概念之一，是这样的概念：被继承国对割让出去 

的领土，放弃一切权利，包括与国家财产有关的权利。这一概念曾出现于1659 

年 ^ 利 牛 ! 全 约 ， 」 2 ° 其 后 又 出 现 于 1 9 2 3年洛桑条约t二和 i 9 5 i 年日本 

和平条约。' 2 2凡尔赛条约对国家财产也表明类似的概念，因为它有一款规定："得 

1 2 0第四十一条（伊斯雷尔编《前引书》，第1卷，英文本第51页）。 

1 2 1 特别参看第1 5、 16、 17条（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2 8卷，第2 3页)。 

' 2 2第2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I 3 6卷，英文本第4 8 和 5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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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德；t志割让领土的国家，应取得该领土內厲干德;1志帝属和德意志各邦的一切财： 

产和所有物"。'"圣曰尔曼昂茱条约、' 2 f t塞纳河畔纳伊条约 1 2 5和特里亚农条约' 2 6里 

都有类似的条款。.若干条约里也常常使用割让这个概念。' 2 7 尽管程式不一，但 

大多数有关转移领土的条约里都载有这样的一个一贯的规则：对国家财产的权利， 

其消灭和产生是同时发生的。 

(3) 就第9条而言,委员会釆用国家财产"转属"的概念，而不用国家财产"转 

移"的概念，因为它认为转移这个概念不符合有关两囯对囯家财产的权利因国家继 

承而发生之效果的法律性质。.—方面，转移往往预先假定出于转移者的意愿。但 

是，如第.9条内"引起"这两个字所表明，被继承国权利的消灭和继承国权利的产 

生，是当然的。..在另一方面，转移葸味着某种连续性；但权利的消灭和产生同时 

发生这一点，却；！味着连续性曾经中断。不过，委员会对于后面一点，愿;1提出 

两点评论。 

(4) 笫一，继承国可以暂时保持被继承国有关国家财产制^的法规的效力，从 

而创造出某种连续性要素。固然，这些法规的执行，已不再是代表被继承国做的， 

而是代表继承.国做的--继承国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资格，作出决定，将这些法规容 

第 2 5 6条（《英国和外囯文件， 1 9 1 9年》，第 1 1 2卷，英文本笫 1 2 5 

页。 

第 2 0 8条（同上，第 4 1 2 - 4 1 4页)。 

第 1 4 2条（同上，第 8 2 1 - 8 2 2页）。 

第 1 9 1条（同上， 1 9 2 1年，第 1 1 3卷，英文本第 5 6 4 - 5 6 5页）。 

參看，例如 1 9 1 6年 8月 4日美利坚合众国和丹麦西印度的条约第 1条（《美 

国国际法杂志》纽约，美国国际法学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2 

卷，英文本第5 4页；和 1 9 5 1年 2月 2曰关于割让昌德纳戈尔自由镇给印度 

的条约第5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03卷，英文本第158页））。 



纳在它本国的法律里面。可是，在继承的时候，所牵涉到的虽然是另一个法律体 

系，但法规的实质内容却是一样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继承的效果，主 

要在于改变对国家财产享有权利的国家。 

(5)第二，事实上，被继承国国家财产的依法转属继承国，在这两个国家之间， 

往往跟着有一种实际将这些财产转移的行为，包括编制财产目录、交付财产证明书 

和其他文件在内。' 

第 1 0 条 

国家财产转属日期 

除另有协议或协定外，国家继承日期即为国家财产转属曰期。 

. 评 注 

(1) 第10条是补充规定，说明国家继承日期即为国家财产转属日期。这一规 

定，要连同第2，1款⑨去看，该项说明"'国家继承日期，指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 

的国际关系上被继承,国所负责任由继承 l a取代的日期"。 

(2) 第10条规定的补充性质，见于该条开首的辅句："除另有协议或裁决外"。 

这一句表明，国家财产转属日期，可以用协议或裁决加以规定。 

(3) 事实上，在惯例.上，有关国家有时协议在国家继承日期之外，选定一个国 

家财产转属曰期。上述开首一句内"协议"一词就是指这种情况。委员会里有些 

委员建议加上"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等字。但是，别的委员反对这一建议， 

因为对位于第三国境内的国家财产来说，转属日期可能要由被继承国、继承国和 

g三国间締结的一个三边协议来规定。 

(4) 在若干案件里，国际法庭也.曾对某些国家财产从被继承国转厲继承国的曰 

期问题，加以裁决。' 2 8 因此，委员会在笫七条开首一句"协议"两字之后，加上 

' 2 8 参 看 例 如 1 9 2 6 年 5 月 2 5日常设国际法院在"波兰上西里西亚若干德国 

利益案"宣布的第7号判决（常设国际法院，
A
辑，笫7号），及其1 9 2 3 

— ^ 一 



"或裁决"等字。但是，委员会无意说明谁可作出裁决。 

第 1 1 条 

国家财产的无偿转属 

在本部分条款规定的限制下，除另有协议或决定外，国家财产从被继承国转属 

继承国时，不予补偿。 

评 注 

(1) 第 1 1条包括一个主要规定和两个辅句。主要规定是说明这样的一个规则: 

国家财产按照本部分各条规定从被继承国转属继承国时，不作补偿。.这是对第9条 

'的必要补充，但它同第.9条一样-一而且也为了同样的理由，意思不在于确定那 

一些国家财产要转属继承国。 

(2) 除了若干例外，，第1 1条主要规定内所说明的规则，在惯例里得到证实。 

(续前） 

年 9 月 1 0日《关于德国割让波兰领土内德裔移民若干问题》的咨询意见（同 

上， B辑.，第 6号，英文本第 6 - 4 3页）。 

参看上面对第9条的评生第(1)段。 

除了别处之外，这.些例外可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締结的四个和平条约（参 

看凡尔赛条约第2.5 6条（《英国和外国文件， 1 9 1.9》，第1 1 2卷，英 

文本第1 2 5页）.；圣日尔曼昂莱条约第2 0 8条（同上，第4 1 3页）；塞 

尔河畔纳伊条约第1 4 2条（同上，第 1 1 2卷）；特里亚农条约第I 9 1条 

( 《 同 上 ， 1 9 2 0年》第 1 1 3卷，英文本第 4 9 4页））。按照这些条约 

的规定，被继承国让与继承国的国家财产，其价值从被继承国应赔偿继承国的 

总额中扣除。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对于某些国家财产，上述条约规定其转移' 

不作任何补偿。例如凡尔赛条约第5 6 条 （ 《 同 上 ， 1 9 1 9年》，第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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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关于领土转移的条约里，关于继承国对被继承国所让与的公产-包括国家 

财产——.都没有规定有缴付补偿费的义务，所以事实上就是表示巳接受了这一规则。 

别的条约则明白地说出这一规则，规定对这种让与不作补偿。这类条约采用诸如 

" 不作补偿 "、 "当然 " ' " 、 "不必缴付任何款项 "（法语 " S a rj:; p a i e -

meiil;" 1 5 5 或 " G r a t u i 1:oment，，）等措词。 

(3)第11条的第一辅句"在本部分条款规定的限制下"的目的是为了保留第二 

部分其他各条款的效果。这些条款中的一个明显例子是第12条关于国家继承对第 

三国国家财产不发生影响的规定' 

，（续前） 

卷，英文本第4 3页）就规定："法国取得第 5 1条所述领土内属于德意志帝 

国或德意志各邦〔即亚尔萨斯-洛林内〕的一切财产和地产时，不必为此而向 

割让领土的任何国家或邦缴付或承允缴付任何款项"。. 

1 9 5 3年 1 2月 2 4日在东京签订的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间关于天见群岛的 

•协定第 3条第 4款（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 2 2卷.，英.文本第195页）。 

1 7 1 3 年 4 月 1 1日关于法国将赫德森湾和海峽割让给大不列颠的乌得勒支 

条约第1 0条（、.伊斯雷尔编（前引书），英文本第2 0 7页；德克茱尔， 

(前引书），法文本第5.页）。 

《与意大利的和平条约》附件十，第1段和附件十四，第1段（联合国，.《条 

约汇编》，第4 9卷，英文本第 2 0 9 和 2 2 5页）；以及联合国大会 1 9 5 0 

年 1 2 月 1 5日题为"有关利比亚的经济和财政条款"（第 1条第 1款）的第 

. 3 8 8 (V)号决议和1 9 7 2 年 1 月 2 9日题为"有关厄立特里亚的经济及财政' 

.条款"（第. 1条第 1款）的笫 5 3 0 ( v i )号决议。 

'
3 4
《洛桑条约》第 6 0条（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2 8卷，英文本第53页)。 



( 4 )第 1 1条的第二辅句是："除另有协议或裁决外"。这一句的目的，是明 

白地规定该条所定的规则，有受减损的可能/它同第10条里的一句相同——委员 

会对这一句已有评述^ 

笫 1 2 条 . 

国家继承对第三国财产不发生影响 

国家继承本身对国家继承日期在被继承国领土内，按照被继承国国内法的规定， 

为第三国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不发生桫响。 

评 注 

(1) 第12条内所制定的规则基于下述事实：国家继承，即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关 

系所负责任由别国取代，对第三国的财产不发生法律影"问。在对这一条作出评注 

之前，委员会要指出，这一条已列入草案的第二部分内，第二部分专门讨论国家财 

产的继承问题。因此，没有理由因为笫12条不提及私人财产、权利昶利益而提出 

相反的论据。 

(2) 象"国家继承"一词后出现"本身"字样所强调的，第12条只涉及国家继 

承的问题。这决不妨碍继承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家继承后按照国际法其他部 

门的规则就第三国的财产问题采取任何措施。 

(3) "财产、权利和利益"的字样是从第8条借用的，在第8条内，这些字样 

是"国家财产"一词定义的组成部分。而在第 1 2条内，该词后面跟着"对国家继 

承13期时在被继承国领土内"的限定性从句。委员会认为，国家继承对于在受到 

这种继承彩响的领土之外的笫三国.财产、权利勒利益显然不发生任何影响，因此本 

条的范围应限于受继承^响的领土。 

参看上文对第1 0条的评注(2)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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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照被继承国国内法的规定"等字也是从第8条借用而来。委员会在这 

方面要提到上文已载述的意见。'，
6 

(5) 委员会若干成员认为无需载列本条。 

第 2节.关于特定种类国家继承的规定 

评 注 

(1 )本部分第一节的条款草案论及一般适用于各种继承的与国冢对SI冢财产继 

承有关的各种问题.第二节包括笫 1 3条至第 1 7条，论及每种继承中被继承II的 

国冢财产转属继承国的问题.鉴于各种继承之间有显著的差别，对草案第二部分 

第二节来说，这个方法最适当.各种继承之间所以有显著的差别，是因为：笫一, 

牵涉到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主权的变更或牵涉到为这种领土负国际关系贲任的当局的 

变更时的政治环境；第二，某种财产的移动性质对谋求解决办法所加的各种限制‧ 

在论及个别条款草案之前，委员会愿;t就本节条款的若干特征作出以下的一般性评 

论. 

(2) 根据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报告，委员会审议了三个可能的方法，打算采用其 

中的一个来确定到底应该为每一类继承拟订哪些规则。第一个方法是就国家继承所 

涉及的最基本和最广泛的特定种类的国家财产通过特别的规定，这些财产可以说是 

从国家的存在本身所衍生，代表所有国家的共同因素，例如货币、国库和国家资金。 

第二个方法是为每种继承草拟一般性的规定，而不是关于每一特定种类的国家财产。 

第三个可能的方法是把前两种方法合起来，制订一、二条一般性的条款，并酌情加 

拟一两个关于特定种类的国家财产的条款。 

(3) 委员会决定通过特别报告员在他的笫八次报告'，7中恢复采用的方法，即为 

见上文对第8条的评注第ai)段。 

《1 9 7 6年⋯-⋯年鉴》，第二卷（笫一部分），英文本第5 5 页 起 ' ⋯ 一 第 

A / C N . 4 / 2 9 2号文件。 

一 ％ -



每种继承制定对所有种类的国家财产适用的一般性'规定。委员会决定不采用第一个 

方法-一这个方法曾是特别报告员第七次报告的基础并曾在第二十七届会议（1 9 

7 5年）上加以讨论一倒不是因为根据"特定种类"财产的选择可能被视为人为、 

随意的或不适当，而是因为必须为货币、国库和国家资金等复杂事项草拟极端专门 

化的规定。 

不动产和动产的区另j 

(4) 委员会为每种继承制订对所有种类的国家财产适用的一般性规定的过程中 

发现有必要区分国家不动产和国家动产，因为对这两类国家财产不能作同样的处理， 

而且关于对国家财产的继承，不论被继承国和继承国的法律体系为何，必须予以分 

别考虑，这一区别见诸世界各主要法律体系，主要是同物的本质所造成的物理区 

别 标 准 相 对 应 。 某 些 财 产 同 领 土 相 连 ， 因 此 不 能 移 动 ； 这 就 是 不 

动产，而其他种类的财产可以移动，因此可以从领土上移走；这就构成动产。不 

过，似乎有需要明白表示：委员会采用这一用语，并不是倾向于普遍适用某一体系 

的法律<‧ 特别是那些完全导自罗马法的法律，因为如同关于区分公私所有权的情 

况一样，如果国内法的概念不存在于所有主要的法律体系，即不应涉及。因此， 

所作的区分有别于象法国法律那样的严格的法律范畴。而仅仅是为了国家财产的 

继承的目的，使用"动"和"不^f，这两个词来指出可以移动和不可移动的财产似最 

恰当a 

(5) 将国家财产的两个范畴与"领土 " 一并提及，仅仅反映出国家主权是从对 

土地的主权发展而来的历史事实。谁只要拥有土地，也就拥有经济和政治权力， 

这一点必然对当代的法律产生深远的影响。近代的国家主权主要是建立在一个实 

质因素之上：领土。 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不论一国的政治或法律体系为 

何，所有以任何方式与领土相关连的东西都构成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 i l家便不 

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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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与领土的关连的基准 

(6) 不论是.何种继承，国家对国家财产的继承都要符合适用于草案第二部分 

第二节全部的一个主要基准：这种财产与领土之间的关逹，应用这一基准，基本 

基本原则是，国家产财一般由被继承国转属继承国，关于国家财产的转厲原则本 

身可从一项f质基准（即由财产的性质或财产的位置而来的领土与财产之间的关系少 

的适用而导出。此外，这个原则背后还有另一个原则，即关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 

的实际生存原则。 

(7) 关于国家不动产，这种财产与领土之间的关连原则是根据有关国家财产 

的地理位置具体适用的。因此对本部分第2节所论及的各种继承，是按照情况以 

第13条第2款(a)项和第14和16条第I tN项的下歹iji兑法来表达关于被继承国的国家不 

动产转属继承国的规则的： 

"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厲继承国". 

或以第 1 7条第1款(a)项略为不同的形式表达： 

"位于继承国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 产应转厲继承国"。 

.很显然地，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国家不动产的转属的规则对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 

以外的国家不动产不适用，但遇产生新国家和国家觯体的情形（如第1 4 和 1 7条 

的评注所角辨者），当然不在此限。 

由于財产的流动性而造成特别问题 

. ( 8 ) 关于国家动产，由于国家财产的可动性质或流动性的特别情况对国家在 

这方面的继承问题增加了特别的困难。尤其是由于这类财产可移动，因此随时可 

以被移动，使得易于改变对财产的控制。娄员会认为，光是由于国家动产位于国 

，郭斧，土在内,继承国不能因此就自动享有要求这些财产的权利,反过来说，光 



是由于动产位于领土以外，被继承国不能因此就自动享有保有这些财产的权利。被 

继保有或继承囯接受这些财产，都必须满足其他条件。这些条件与关于国家 

继承所涉领土和被继承国的生存的一般条件不是没有关系的。‧它们同永远不应忽 

略的一般的公正原则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形下，这一原则要求将财产分配给继承国 

和被继承国，如果被继承国不再存在而继承国有一个以上的话，则分配给每一继承 

国。被继承国不得过分利用有关国家财产的流动性，以致使国家继承所涉领土严重 

失调并危害继承国的生存。因此，应当提请注意本着信义所不能逾越的范围，被继 

承囯如果逾越此一范围，就是背弃一项基本的国际义务。 

(9) 在国家继承发生时，因为十分偶然的缘故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被继 

承国的任何囯家动产不能根据事实本身或完全自动地转属继承国。如果光是考虑 

到财产的位置，在某些情况下，就会破坏公正原则。此外，国家财产可能光是由于 

偶然的缘故而位于某一点，并不是制订规则必须审慎从事的唯一原因。甚至可能 

在某些情况下，被继承国并非偶然地而是故意地将动产放置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 

而这些财产与领土没有任何关连，或者至少没有只是同该领土发生的这种关连。在 

这种情形下，将该财产光是留给继承国似有欠公平。比方，在被继承国领土到处 

流通的货币的黄金储备或金属保证可能留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之内。仅因为全部 

储备都在领土内，如果被继承国来不及带走这些黄金储备便容许继承国有权得到这 

笔财产，是不可想象的。 

( 1 0 ) 在另一方面，国家动产位于国家继承发生后主权仍属继承国的领土一部 

分，虽然通常有正当理由假定这些动产应继续是被继承国的财产，但这种假定不管 

如何理所当然，并不一定是无可辩驳的，光是由于财产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之^ 

不能因此构成被继承国保有这些财产的绝对理由。如果财产单独地，或甚至同时 

地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相关连，基于公正原则和领土的生存，继承国应给予对该项 

财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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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上述的各项考虑，委员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就国家动产而言，国家 

动产与领土之间的关连原则不应以国家财产的地理位置为根据而具体适用 a 上文 

解释过， 1 5 8 对国家动产的转属适用的法规应建立在领土的生存原则之上，并照顾 

到公正原则；委员会有鉴于此，审议了如何表达关于领土和有关国家财产之间的关 

连.的基准问题。有人建议了各种不同的词句，其中包括与领土之间存在"直接和 

必要关连"的财产，"属于对领土的主权的财产"和"行使对领土的主权所必需的 

的财产"。委员会以这些词句不够明确不予采用，最后通过"与被继承国对国家 

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财产"这个提法。因此，对草案第二部分第二节 

论及的各种继承，将按照情况以第13 (第 2款 ( b )项）第 1 4条（第 1款⑨项)第 

1 6条（第 I款项）和第 1 7条（第 1款 ( c )项）的以下用语表达关于被继承 I S的 

国家动产转属继承国的规则： 

"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国家动产应转属继承 

国 ，， 

第 1 3 条 

一 国 部 土 的 移 交 . • 

1。 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转属继承国的问 

题应按照它们之间的协议解决。 

2。 如无协议： 

(a) 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b) 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 

转属继承国 1 

1 5 8
本评注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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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 如上文所述广 国际法委员会在制订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19 

7 4年最后草案时得到的结论是：为了编纂关于该专题的现代法律，将国家继承 

事例分为三大类就已足够：（a)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b)新独立国家；（c)国家的合并 

和分离，在1 9 7. 4年的草案内，第14条论及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其开头的一 

句是: 

"-国领土的一部分，或虽非一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其国际关系由该国负责的任 

何领土，成为另一国领土的一部分时；" 

上文也曾指出,"° 委员.会称为"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的那种继承通过上述案文 

时，对原来存在的国家领土一部分成为另一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情况，增列了非自治 

领土同其殖民国以外的另一国合并，从而结束其殖民地地位的情况，委员会认为， 

为了对条约的继承的目的，这两种情况可在同一条款内一并论及，因为一项单一的 

原则，即条约边界移动原则对这两种情形都适用。 

(2) 与其他种类的继承比较，具有非常独特性质的"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在 

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专题范围内引起了若干困难。边界调整本身引起"对 

领土一部分的继承"问题，'在若干情况下可能仅影响到领土无人居住或人口稀少的 

几英亩地，但在某些国家的情'况下，可能影响到几百万平方英里和住了几百万居民 

的领土，仅影响到无人居住的几英亩地的边界调整，比方使瑞士能够扩展日内瓦一 

克万特兰机场包括前法国领土的边界调整，将引起国家财产，象货币.、国库和国家 

资金的问题。还应当记得，边界的少许调整是有关国家之间协议的主题，它们根 

据协议解决移交领土的被继承国和接受领土的继承国之间发生的所有问题，而无需 

见上文第 7 2 - 7 3段。 

' 4 0 见上文第 7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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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的居民的意见。虽然"对领土 一部分的继承，，涵蛊了边 

界的少许调整的情况，而后者是通过一个给所有有关问题提供一般性解决办法的协 

议得到实现无需征求居民的意见，但是这种继承也包括一些影响到人口稠密的领土 

或地段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关于国家财产，例如货币、国库和国家资金的转 

属问题必然会发生，而且实际上这些问题特别尖锐。 

(3) 这个情况一-即领土变更所影响的地区或许是人口十分稠密，或许是人口 

十分稀少一 ̂ 在国家对国家财产、档，债，纟脉的范围内"对领土 分的继承，， 

的特定情况意义不明确、性质独#和因此引起的困难。简言之，国家财产的转厲 

问题其大小不仅视移交领土的大小而定，而主要是根据是否有必要征求有关领土居 

民的意见。这些问题在每个情况下都会发生，但当移交领土的地区十分大并且人 

口稠密，将更容易看出和更为显著。这一无可驳辩的现实只是反映出有关领土的 

主权发生了替代的现象，无可避免地由继承国将自己的法律秩序扩展到有关领土而 

«出来，比方说改换流通的辅币。货币尤其是国家财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 

因为它是一国的最高权力及其主权的表现。 

(4) 应当补充指出，关于"对领土的一部分的继承"的情况并不每次都有协议 

存在，如果有协议的存在就会使将予制订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的继承的规则成为 

补充性质。此外，对一国领土的人口稠密部分转属另一国的情况——换句话说， 

正是那些较大规模地发生的国家财产（象货币、国库和国家资金)问题的情况—— 

可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协议。这不是一项理论性的假设，除了战争或通过武力 

并呑领土这两种^反.当代国际法的怕况外，可以设想在对自决作了全民投票以后， 

一国领土的一部分脱离该国而转属另一国的情况，或者一国一部分居民脱离该国而 

他们的居住的领土转属另一国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每一次都可以依赖存 

在于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的协议的，特别是鉴于这种领土变更是在高度政治性的 

环境里发生的。 



(5) 委员会根据上述的考虑决定，为了编寨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特别是国家财产的继承的国际法规则，宜在本草案内将1 9 7 4年关于条约继承的 

草案第14条所包含的以下三种情况加以区别，并分别处理：（1)一囯将领土一部 

分移交给另一国的情况，即本条的主题；（2)—囯领土的一部分分离，与另一国合 

并的情况，即第16条第2款的主题（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H5Î土分离）；和（3) 

附属领土成为原负责其国际关系的国家以外的另一国的领土一部分的情况，即第U 

条第 3款的主题（新独立国家）。 

(6) 因此潔13条限于一国领土的一部分移交另一国的情况，该条标题使用 

"移交"一词和第 1款内使用"将."。移交"等字样用意在于着重指.出第 1 3条规 

定的准确范围。所设想的领土移交情况都是对继承国取代被继承国.负责有关领土 

该部分的国际关系并不以征求领土该部分居民意见为前提，.因为那块地方在政治、 

经 济 和 战 荽 性 或 者 即 使 有 人 居 住 却 人 口 稀 少 。 此 外 ， 所 设 想 的 情 况 全 都 

是那些草案第3条所规定的在不与国际法，尤其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相 

抵触的条件下发生的。在大多数上述情况之下，关于国家财产象货币、国库和国 

家资金的转属问题实际上并不发生，或者没有很大的关联，国家不动产或动产从一 

国转属另一国的问题通常是通过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协议在:il3条 

所包含的情况中所占的首要地位反映在该条的第1款，该款规定："一国将一部分 

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转属继承国的问题应按照被继承国与继 

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应当了解，按照第1款的呼定，这种国家财产的转属在 

原则上应按照协议解决，协议应规定如何处置财产，7旦并不应此而有任何谈判或协 

议的义务。 

(7) 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如无协议，笫13条第2款的规定应予适用。第2 

款(a)项是关于国家不动产的转属，而(b)项则是关于国家动产的转属。正如上文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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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
1 4
'，第2款(a)项载列符合被继承国国家财产转属继承国的基本原则的关于被 

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按照其地理位置转属继承国的规则。因此，它规定"位于 

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厲继承国"。也许在这里不妨 

再次指出，这一规则并不包括位于继承所涉领土以外的国家不动产一一这些财产仍 

然属于被继承国。 

(8) 第2款(b)项载列上文解释过的'"关于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按照该动产与 

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之间关系的物质基准转属继承国的规则。这 

个基准对有关国家动产的实际地点不作区分，因此也无需明确擠到财产"在国家继 

承日期"转属，而且草案第8条所载的国家财产的定义已包括了时间因素。所以， 

第 2款项规定"与被继承国对園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 

产应转属继承国"。 

(9) 第13条规定所包含的情况不同于上文所指出的 第 1 6条第 2款所设想 

的一国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的情况。如这种分离（不同于领土 

一部分的移交）情况之下，继承国代替被继承国负责有关的领土部分的国际关系以 

领土分离部分的居民表示同意为前提（由于该分离领土的范围、居民人数众多，或 

者该分离领土具有政治、经济、战略等方面的重要性）。象货币、国库、国家资 

金等国家财产的转属问题是在一国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者在 

这些情况下具有更大的意义，而这些问题往往不是通过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 

议解决，当有关的领土是在高度政治性环境里发生变更时（实际情况往住是如此） 

这类协议是不太可能的。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完全是可予见的，但不会 

得到第13条给予协议的首要地位，因为对第16条第2款所涉情况最重要的是居民 

在行使自决权利时所表达的意愿。因此，适用于一国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 

' 4'第2节第(7)段的评注。 

1 4 2同上，尤其是第（ 1 1 )段。 

1 4 5本评注笫(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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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国合并的情况的第16条第1款与第13条第1款的规定有别而载有下列条款： 

"除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 

( 1 0 ) 对第13条所包含的情况适用的规则和对第16条第2款所包含的情况 

适用的规则两者之间还有一项差别，这项差别是由上文所述的两类情况之间的实际 

差别而造成的，反映在如下的规定：如无第13条和第16条所设想的协议，第三 

类国家财产只在后者的情况下才转属继承国。因此，根据第16条的规.定，当一 

国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第2款），除被继承,和继承国之间另 

有协议外（第1款），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无关â々被继承国国家 

动产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第1款(c)项和(b)项合并起来）。第1 3条所包 

含的情况并不需要这种规定。 

( 1 1 ) 关于一国领土一部分移交另一国（第 1 3条）和一国一部分领土与该国 

分离而与另一国合并（第16条第2款）的国家财产转属规则可在国家惯例、法院 

裁决和法律理论里找到依据；一般说来，这三者都是承认被继承国国家财产是可以 

转属的。.某些实例可以说明这一点，即使它们的范围似比通过的规则更广泛。 

( 1 2 ) 这种国家财产的转移显然是确立的惯例。此外，有许多国际文件记 

载被继承国在没有取得任何补偿条件的情况下将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所有国 

家财产不加区别地明示让与。据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应更有理由接受位于该 

领土内而又属于范围较窄的国家不^^ 一类的国家财产的让与。如皿属继承国的国家不 

动产是被继承国在有关领土部分为表示和fT使其主扠或为履行行使该主权所涵蕴的一般性义 

务（例如保卫有关领土部分、安全、促进公共卫生和教育、国家发展等等）曾经适 

当使用过的财产。要逐一列举这些财产并不囷难：比方，它包括兵营、机场、监 

狱、固定的军事设施、国立医院、国立大学、地方政府办公大楼、.中央政府各主要 

办事处、国家财政、经济或社会机构的建铳物以及其通常职能由被继承国本身负责 

的邮电设施。 

( 1 3 ) 以下的例子将省略两种不足作说明之用的情况，.因为它们反映转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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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产一般性原则的适用是由于其他特别和特定种类的原因。第一种包括一切割 

让领土的情况。抵充偿付购买省份、领土等等在过去许多世纪是一般接受的做法， 

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自愈来愈坚决确认民族自决权利以来，这种做法 

逐渐灭迹。从自决权利可以推论：割让一民族的领土来抵充偿付的做法必须受到 

谴责。很明显地，这些往昔的移交情况再也说明不了什么。一国购买领土，即 

买入领土上的一切，或它所想要的一切，或另一方想卖的领土上的一切，但国家财 

产的移交在这里不证明规则的存在，而仅证明有支付能力 

第二种情况是被逼割让领土，国际法对这种情况明文禁止，所以对这种情 

况的财产继承并无规定。' 4 5 关于这一点，参看草案第3条的规定， 

比方，参看 1 8 6 5年 8月 1 4日《加施泰因公约》，奥地利根据这个条约将 

劳恩堡以 2 5 0万丹麦里斯元的代价卖给普鲁士，（见《英国和外国文件， 

1 8 6 5 - 1 8 8 6 » ( 伦敦，威廉 .里奇韦， 1 8 7 0 )，卷 5 6，英文本第1026 

页；《外交档案， 1 8 6 5年》，（巴黎，埃莫出版， 1 8 6 5年）卷四，法 

文本第 6页），《 1 8 6 7年 3月 3 0日华盛顿条约》，俄罗斯根据这个条约 

将其在北美洲的属地以1 2 0万美元的代价卖给美利坚舍众国（w. M.马洛伊 

编：《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国家締订的条约、公约、国际文件、议定书和协定, 

1 7 7 6 - 1 9 0 9年》（华盛顿哥佗比亚特区，政府印刷所， 1 9 1 0年），卷二， 

英文本第1521页）；法国据以将路易斯安那州以1, 5 0 0万美元的代价卖给 

美利坚合众国的条约（英文本及法文本见德马唐斯编：《主要条约汇编》（戈' 

廷根，迪特里希书店， 1 8 3 1年），卷七（同前书），第706页）。‧ 

从前，这种被逼割让的情况相当常见而普遍。历史上这类例子不胜妆举，这 

里引用其中一则作为关于当时如何解释与主权相关连的财产继承概念的文件证 

明。《比利牛斯条约》将阿拉斯、贝顿、朗斯、巴波米等地割让给法国，其 

中规定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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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第三种情况也许是非常明显的，它涉及"无偿自愿割让"。在这些十分 

特珠和有限的情况下，国家财产的转属既无争论也不含糊，因为与其说它是遵照国 

家继承的一般原则发生的，无宁说是根据明示的意愿.'
4 6 

a e )第十条和第十三条所涵盖的领土变更发生在战争之后者相当多。在这种 

情形下，和平条约载有关于战败国割让的领土。 基于这个理由，对和平条约和其 

他类似文件关于领土移交所发生的问题的规定，即使不作明确保留，也须谨慎处理。 

在 这 个 条 件 之 下 ， 可 以 指 出 结 束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的 各 主 要 位 于 割 让 的 

m ( 续前） . 

"⋯⋯-过去属于天主国王⋯一将转属最虔诚的基督国王及其继承人矛口 

受让人⋯-⋯享有相词的主权权利、财产权、君权、授职权、监督权、管辖 

权、任命权、以及对在上述国'泉范围巧的主教区、教会和其他大小修道院、 

宗教高位.牧师寓宅或任何其他宗教财产的特权和优越地位⋯一为此目的 

天主国王兹放弃〔这些权利〕⋯一以及所有人、奴仆、子民、区、村、小 

村、森林:⋯⋯.天主国王同蒽一⋯'与法国皇室合并；所有相反的法律、惯例、 

规约和宪章⋯-⋯全部失效，" 

(弗‧伊斯雷尔，《同前书》，卷一，英文本第 6 9 - 7 0页） 

1 4 6比方.参考大不列颠于. 1 9 8 0年将伊利湖部分马蹄礁割让给美国；18 2 1 

‧年7月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马拉圭人民代表会议关于合并的芝普天娜省的决定； 

1 9 7 ' 8年米卢兹自由市自愿加入法国； 1 7 9 5年厍兰公爵领地自愿加入俄 

国；巴西和乌拉圭于1 9 0 9年10月30日締结的关于无偿割让威水湖、岛屿 

和小岛的《里奥条约》；根据1 8 5 9年11月10日《苏黎世条约》，法国无 

偿地自愿将伦巴第割让给皮德蒙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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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奥匈或保加利亚领土的所有公共财产全部转厲继承国. 1 4 7 

(17)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1 9 4 5 年 6 月 2 9日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之间 

的条约规定在《圣日尔曼昂茱条约》所规定的范围内割让喀尔巴阡以南的乌克兰与 

苏联。附于条约的议定书规定"无偿地将在喀尔巴阡以南的国家财产的所有权移 

交 " 。 芬 兰 和 苏 联 于 1 9 4 0 年 3 月 1 2日所締结的和平条约" 8规定相互割让 

领土，并载有一个附件，其中规定位于任一国割让领土内具有军事或经济重要性的 

一切建筑和设施应原封不动地移交继承国。议定书特别提到桥梁、水坝、飞机场、 

军营、货仓、铁路联轨点、制造企业、电报设施和电力站。同盟国和意大利于 

1947年2月10日所締结的和平条约也载有应用被继承国财产，包括不动产在内， 

转属继承国的原则的规定。比如，条约附件十四（关于割让领土的经济和财务规 

定）第1款规定"继承国应无偿地接受在割让领土的意大利国家财产和准国家财产 

" 1 4 9 
o 

(18) 法院和其他管辖机构也似乎无保留地赞同关于一般公共财产的转厲，尤其 

是国家财产，包括不动产在内的转属原则。首先，国家法院便是如此，据卢梭说, 

参看《凡尔赛条约》笫二五六条（《英国和外国文件》，第1 1 2卷，英文本 

第 1 2 5页。）《圣日尔曼昂莱条约》第2 0 8条（同上，第 4 1 2 - 4 1 4页） 

《特里亚农条约》第1 9 1条（同上，第1 1 3 卷 ， 第 5 6 4 - 5 6 5 页 ） ， 和 

《塞纳河畔纳伊条约》第1 4 2条（同上，第 1 1 2卷，第 8 2 1 - 8 2 2页）。 

见《美国国际法杂志，1940年》，（康科德（新罕布什尔），美国国际法 

学会，鲁姆福特出版社， 1 9 4 0年），第 3 4卷，英文本第 1 2 7 - 1 3 1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 9卷，第 2 2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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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家法院无异议地接受关于公共财产转属新国家或合并国家的一般性原则"」 5 0 

(19)国际法律机构的决定肯定了这个规则。对彼得‧帕索马尼大学案，常设 

国际法院笼统地申述了（所以可在这个范围内引用该项申述）关于公共财产转属继 

承国的原则.按照该法院的说法，这是"一般接受的国家继承法律的原则"。'"根 

据1949年2月10日与意大利締结的和平条约而设立的法意和解委员会肯定了关于 

国家不动产的全部所有权专属继承国的原则。这一点可从它所作的一个决定中推 

断 出 籴 . 委 员 会 发 现 ： 

"意大利政府的主要论点同第1款十分明确的词句相抵触，继承国应无偿地接 

受在割让领土内的国家财产，以及准国家财产，包括社区财产"。' 5 2 

鲁索，《国际公法法院-一国家领土的转移及其法律后果》（巴黎，国际法院， 

1 9 6 4 - 1 9 6 5年），法文本第 1 3 9页。书中笼统提到柏林上诉法院1 9 4 0 

年 5 月 1 6日的判决书（对梅梅尔的国家继承案--一-依1 9 3 9 年 3 月 2 2 日 

德意志陶宛条约将梅梅尔领土归还德意志帝国（劳特尔帕赫特，编：《国际公 

约案例年刊和报告，1919-1942年，补编》（伦敦），第4 4号案例，英文 

本第 7 4 - 7 6页）），它提到公共财产转属继承国的'比较法，（按前后关系 

应为"普通法"之误）。书中还提到 1 9.4 7 年 3 月 3 1日巴勒斯坦最高法院 

判决书（阿来尼.南米卡‧苏尔丹对检査长案（劳特尔帕赫特，编《⋯-⋯年刊 

1 9 4 7年〉〉，第1 4号案例，英文本第 3 6 - 4 0页）），该判决书根据对 

1 9 2 3年《洛桑条约》第6 0条的解释，确认土耳其公共财产移交巴勒斯坦 

(英国）政府的有效性。 

《1Q33年12月15日的判决书，对匈捷混合仲裁法庭一项判决的上诉》（彼 

得‧帕季马尼大学对捷克斯洛伐克州案），裁决书， 1 9 3 3年，常设国际法 

庭 ， A / B辑，第 6 1号，英文本第2 3 7页。 

法意和解委员会，"其领土为和平条约笫二条规定的边界所分割的地方当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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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就国家动产而言，委员会曾觯释过，' 5，鉴于1U家动产的可动性的特别性质， 

不能根据有关财产的地理位置，具体适用关于这些财产与领土之间的关连原则，委 

员会决定以下列公式表示关于领土和有关动产之间的关连的基准："与被继承国对 

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一.财产，，。这个概念可视为与国际法院判决所 

支持的一个概念密切相关，即关于领土地方当局生存所必需的地方当局财产的转让 

的概念。比方，对领土为法意浙边界所分割的地方当局关于财产分配的争端，根 

据 1 9 4 7年 2月 1 0日同意大利締结的《^平条约》而设立的法意和解委员会曾指 

出： 

"-⋯一《和平条约》并不反映出⋯-⋯在意大利的立法中或在领土割让收受国的 

立法中可能存在的公共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分别.不过，财产的性质岸口它 

的经济用途，对财产的分配有一定的影响。 

"分配首先必须正当和公平。不过'《相平条约》并不只限于诉诸公正 

和公平，而是为地方性财产一整类和通常是最重要的一类财产规定具体的基准。 

"〔条约〕‧‧‧‧‧⋯是否规定两种不同的协议⋯'⋯‧其中一种关于公共当局财产 

的分配，另一种确保'对居民继续提供必需的市政服务* .⋯⋯'，的问题或许可 

搁置一旁。但即使如此，当必要的市政服务按逋常情形是由必须分配的市政 

府财产所提供时，关于对居民继续提供必要的市政服务的基准就更有理由起决 

1 5 2 (续前） 

于财产分配的争端：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和十月九日所作的第一四五相一六 

三号决定，，（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第十三卷（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64. V. 3 ) 第 5 1 4 页 ) 。 

附件十四，第1段规定"继承国应无偿地接受在割与它的领土之内的意大 

利国家和准国家财产⋯'一"(联合国，《条约汇编》笫四十九卷，第225页。〉 

1 5 5参看上文第2节的介绍性评注笫(13 —(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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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作用* 。分配应按照效用原则*进行，因为在'这个情况下，由《条约》 

的起草人看来，该项原则必然是最为公正和公平的"。 

(21)更具体地说，关于国家动产，下文将举例逐一讨论货币（包括黄金和外汇 

储备）和国家资金的情况。为现有的目的，这些情况已足够用作说明。 

^为国际法的目的，货币的定义应照顾到以下三个-基本 f e l素:a)货币是主权的 

—个厲性，（b)它在特定的领土内流通，（c>它代表购买力。有人指出这个法律 

定义 

"必然建立在国家的概念，‧更笼统一点，建立在法律上或实际上的主权权力 

之上。这一命题的必然结果是：在法律上讲，流通的交易媒介如果不是由国 

家确定或核准发行，就不成为货币，反过来说，货币只有通过正式的非通货化 

才会失去它的地位～'" 

为了本专题的目的，它的含意是在继承所涉领土内被继承国丧失，而继承国则行使 

它自己的货币权力.这意味着在同一时候，与货币主权的表现或领土内活动有关 

的国家财产（黄金和外汇储备、位于领土内发行机构的不动产和资产）必须从被继 

承国转厲继承国' 

m.货币同领土的正常关系表现在以下的概念中：货币只能在发行当局的领土 

内流通。国家的"货币领土性"或"货币空间"的概念涵蕴以下两点：笫一，被 

继承国完全放弃有关领土的货币权力；第二，继承国代替被继承国取得该领土内的 

相同特权。但无论是放弃权力和取得权力，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安排，即在国 

家继承发生之日，一领土不可能没有任何货巾流通.由于被继承国不可避免地留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第十三卷（前引书）第5 1 9页。 

D ‧卡罗，《主权和国际货币合作》（巴黎，居扎斯，1970年），法文本第27 

页。 

- 7 1 -



下货币在领土内流通，而继承国又暂时保留这些货币，继承国因此有正当理由要求 

享有作为这些货币的保证或支持的黄金和外汇。同样地，按照关于国家的"货币 

的领土性"或"货币空间"的这项原则，领土继承所涉领土内中央发行机构任何部 

门的不动产和资产转厲继承国。由于货币的流动涵蕴了保证或支持一归根结蒂 

是公共债务——流通中的货币不能离开它的基础或正常支持，后者是由所有黄金或 

外汇储备和发行机构的所有资产所构成的。毕竟，这个绝对不可分性只是描述了 

货币现象运行的全球性和"机械"方式。 

.U在现有的世界货币制度中，货币只因黄金支持才有其价值，因此在国家继 

承问题上，将货币同它的支持分开是没用的.因此，对不可避免地有纸币流通的 

领土行使管辖权的继承国一定需要接受数额与发行这些纸币所需支持相当的黄金和 

外汇。不过，实际上并非常常如此。关于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分配或指定辅币 

的原则在这里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货币、黄金和外汇储备以及各种厲于继承国的 

辅币留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是暂时或偶然的，被继承国无；f将它们分配给该领土. 

那么很明显地它们与该领土就没有任何联系或关系，不能转属继承国. 1 8 7 0 

年法德战争期间留在斯特拉斯堡的法闺银行所拥有的黄金在阿萨一洛林割与德国后 

不能转属德国，除非确立这些黄金曾经"分配"给割让领土.. 

'饬当外约旦成为约旦时，约旦继承了巴勒斯坦货币理事会的一邵分公积金， 

估计为一百万英镑，但因为其他原因，须向英国付出等数的款项。" 6 

ee)帝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瓦觯，其领土的一邠分转厲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立陶宛和波兰。'"根据所締结的和平条约，新的苏维埃政权完全负起俄罗斯国家银 

1 5 6参看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联合王 l à和约旦所缔结的关于解决因结束巴勒斯坦委 

任统治而引起的清算的财务问题的协定（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一一七卷， 

第 1 9页）。 

157继没提5碟兰的情况，因为它在帝俄统治下已享有货币自主权，也没提到土耳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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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上述四个国家所发行的纸币所代表的债务。
1 5 8

这些文件的规定有的指出苏联免 

除有关国家债务的有关部分，f如条约放弃了自动继承债务的原则。其他规定甚至 

言明所以放弃的理由，即这些国家在战时遭受了破坏，'"在同一时候，这些条约也 

有规定，俄罗斯国家银行的部分金块储备移交各该国。就波兰而言，所持的理由颇 

有意思：苏联在这项目下，所付的三千万金卢布相当于波兰领土"积极参加"帝俄 

的经济生活所作的贡献。 

国家资金 

(27)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国家公共资金应理解为现金、股票和股份，这些虽 

然是国家全盘资金的一部分，但由于国家对该区域的主权或在区域内有活动，同该 

领土有关连。如果它们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则无论是流动 

的或投资的，均转属继承国。关于与活动的关连的原则在这种情形下是有决定性的 

作用的，因为很明显地，在有关领土转运、暂时或偶然在该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资 

金不转属继承国。 

m国家公共资金可以是流动的或投资的；这些包括各色各样的股票和股份。 

因此，根据波兰最高法院的判决，取得在割与波兰的领土内的德国的"所有财产和 

所有物"也包括将一个协会的资金股份栘交继承国。' 6° 

" 8 参 看 以 下 4 条 约 ： 1 9 2 0年 2月 2日间爱沙尼亚的条约第 1 2 条 ； 1 9 2 0 

年 8 月 1 1日同拉脱维亚的条约第1 2 条 ； 1 9 2 1.年3月1 8日同波兰的条 

约第1 9条（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十一卷，第51页；第二卷，英.文 

本第 2 1 2页；第三卷，第1 2 2页；和第四卷，第1 2 3页）。 

' "参看 8 .诺得，"国际公法上的货币"，《海牙国际法院汇编》， 1 9 2 9年， 

第二辑（巴黎，哈谢特，1930年），第2 7卷，法文本第 2 9 5页。 

1 6 0联合国秘书处关于波兰高等法院对"波兰财政部对德国中产阶级基金会案" 

( 1 9 2 9年）的判决的摘要，（《1 9 6 3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 

. 第 1 3 3页， A / C E . 4 / 1 5 7号文件，第 3 3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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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作为"无偿地移交对国家财产的所有权权利"的一部分，苏联接受了位于. 

捷克斯洛伐克按照1 9 4 5年 6月 2 9日条约割让的外喀尔巴阡的乌克兰领土（在 

1 9 1 9 年 9 月 1 0日《圣日耳曼昂茱条约》所规定的界线之内）的公共资金。 

第 1 4条 

新独立国家 

1. 继承国为新独立SI家时： 

(a) 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被继7& Si的il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11 ； 

(b) 属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但位于该领土之外而在领土附属期间已成为被 

继承国国家财产的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c) 第(b)项所述以外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之外的被继承11的11家不动产，' 

附属领土曾为其创造作出贡献者，应按照附属领土所作贡献的比例转属继承M ; 

(d) 与被继承si对a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 

转属继承 a ; 

(e) 属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在领土附属期间成为被继承IS的国家财产的 

动产.应转属继承SI; 

(f) 第(d)^(ei项所述以外的被继承国的Ml家动产.附属领土曾为其创造作 

出贡献者，应按照附属领土所作贡献的比例转属继承ii。 

2. 新独立国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组成时，被继承111的III家财产转属 

新独立国家的问题，应按照第1款的规定决定。 

3. 附属领土成为原负责其国际关系的国家以外的一个国家的领土一都分时. 

被继承国的 1 1家财产转属继承 l à的问题.应按^第 i款的规定决定。 

4. 被继承a i^i新独立国家之间对国家财产的继承不执行第 i至第3款的规定 

而另外締结协定予以决定时，此等协定不应违反各国人民对其财富昶自然资源享有 

永久主权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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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 笫1 4条涉及新独立 S家对 i l家财产的继承。本草案所用"新独立国家 

一词巳在笫2条第1款(e)项列有定义.因此应畚看笫2条评注内的有关段落'
6
'。 

(2) 在其他各类国家继承中.被继承国对继承国所继承领土行使充分主权，直 

至继承发生时'为止；而本条所指的S家继承,.则涉及附属或非自治领土.这类领土 

在《联合国宪章》规定下，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关于各IS依联合国宪章建立 

友好关系^合作的 S际法原则宣盲》' 6 2中指出.这一类领土具有. 

"与.其管理11之领土分别及不同之地位；在该殖民地或非自治领土人民依 

照宪章尤其是宪章宗旨与原则行使自治权之前.此种宪章规定之分别及不同地 

位应继续存在。 " 

此外，按照大会1 9 6 0车 1 2 月 1 4日第 1 5 I 4 ( X V )号决议，每一民族尽管在 

其历史的某一阶段未能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但仍具有作为一个民族所固有的国家主 

权的各种属性。下文' 6 5中解释了每一民族对:^财富^自然资源也同样地享有永 

久的主权权利。 . ： ‧ 

(3) 有人可能会质问委员会.在非殖民化过程实际已结束的情况下何须再对新 

独立国家作出牿别的规定；但委员会深信有必要在本蕈案中列入这些条款。凡是 

象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这方面的条款草案.必然要先假定民族自决权的 

行使——这种杈利是联合国的首要宗皆之一，具有绝对法的特性；这样的条款草案 

不能忽略！]际关系的近代历史上实现民族自决权的最重要最广泛形式，即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所进行â勿非殖民化过程。事实上，委员会在编纂和逐渐发展有关国 

家继承方面的国际法规则的工作上.充分意识到大会所交付的确切任务.即，在审 

上文第2条评注第(6)段。 

大会1 9 7 0 年 1 0 月 2 4日第 2 6 2 5 ( X X V )号决议，附件。 

本评注第（26 )-(3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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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国家继承问题时，要妥为顾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获致独立各国的意见。 i 6*非 

殖民化的过程虽已大体上得到实现，但并未全部完成；2 5国特别娈员会 1 9 8 0 

年的报告' 6 5确认了这一点，其中指出，许多附属或非自治领土仍有待于进行非殖 

民化。此外，本条款草案不仅限于对尚待非殖民化的附属或非自治领土发生效用。 

在许多情况下，非殖民化的作用.包括国家财产的继承等间题，在达成政治独立的 

多年之后仍然存在着。委员会在进行其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工作时，充 

分认识到有列入关于新独立国家的条款的必要；这些条款列入了 1 9 7 4年提交大 

会审议的该草案最后定本，也列入了根据这一定本通过的《I 9 7 8年维也纳公约》。 

对于当前这个问题，没有理由要改变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条款草案中既定 

的型式；相反地，在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债务的继承的问题上，如果不是更有 

理由也是同样有理由应保持涉及"新独立 1 1家"的继承型式的。另外.鉴干这两 

组条款草案间的密切关联^对称性，如果本草案中不列入关于新独立国家的条款， 

‧就会形成一个无法解释的漏洞。 

(4).第1 4条内包含非殖民化过程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最常见的是该新独立 

国家由一个附属领土形成；有时新独立国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组成（第2 

款）；有时附属领土成为原管理国以外的一个已存在的国家的领土一部分（第减)。 

在所有上述情况中，国家财产转属的规则均应相同.因为每一种情况继承的基础都 

是一样的.就是非殖民化。基于这个理由.委 g会巳说明过' 6 6 .它认为宜于把鱟 

后一种情况!)3入本条之内——在1 9 7 4年关于31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革案中， 

1 6 4 大会 1 9 6 2 年 1 1 月 2 0 日 第 1 7 6 5 ( X V工工）号决议湘 1 9 6 3 ^ 1 1 月 1 

8月第 1 9 0 2 ( X V I I I )号决议 o 

1 6 5 给予殖民地家^人民独立宣言执行特别娈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2 3号》（八/33/23/Rev. 1)。 

1 6 6 参看上文第 7 5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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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列入为第1 4条的条款（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 1 6 7 —"；因为这是同一原 

则——"移动条约边界"规则——的适用问题。 

(5) 关于11家财产转属新独立国家的规则与关于其他继承类别的规则有些不同， 

目的在于充分照顾到新独立国家刚形成时的特珠情况。对于从殖民统治下达成独 

立的国家必须适用"领土生存原则".而"公平原则"又要求在关于国家财产的继 

承的法律规则上对这一类国家给予优惠待遇。因此.下面将说明其中两个主要的 

不同点。第一，作为一般的规定，位于有关附厲领土内的不动产以及与被继承国 

对所涉附属领土的活动有关的动产.应于新独立S家诞生时转属继承国..不论该新 

独立IS家是由一个或两个或若干个附属领土所形成.或当附属领土通过与另一已存 

在的国家合并或联合而达成非殖民化时转属继承国。与其他继承类别的右关条文 

不同的是.这里不需提及任何协议。第 1 4条中对于新独立国家没有使用第2节 

其他各条所用的"如无协议".或"除被继承国舶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等措词； 

其原因主要并不是因为一个尚未成为国家的附属领土.严格说来，还不应视为具有 

订立ST际协定的能力，而是在于体认到新独立国家经过非殖民化而诞生时所处的极 

为特殊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为了取得独立而进行谈判时，会由于该领土同原宗主 

国之间不平等不平衡的法律、政治、经济关系而造成许多情况下对于将要独立的一 

方十分不利的后果。 

(6) 第二点差别是，这里提出了附属领土曾为被继承S的某些不动产^动产的 

创造作出贡献的观念；这类财产应按照附属领土所作贡献的比例转属继承国。这 

项规定是衡平概念的具体应用，构成了实证国际法的一条规则的部分实质内容；这 

条规则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保存届住于有关附厲领土内的人民的祖传财产禾D他们的历史 

及文化遗产。当继承国为新独立国家时，其全国都受.到这种国家继承——对被继 

承11财产的创造曾作出贡献的国家的继承——的影响。这些财产应按照附属领土 

对*创進所作贡献的比例转属继承国才是公平的。 

该条相应于《1 9 7 8年维也纳公约》第1 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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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1款(a)项所处理的是位于已独立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问题。 

按照以财产联系领土标准为基础的国家财产转属原则，这一项同其他继承类别的有 

关条文都规定位于这种领土的不动产转属继承SU 这种解决办法通常为法律文献 

^国家惯例所接受，不过这两种情况向来都不明文提及"位于这种领土"的被继承 

国的"不动"产；却经常提到不顾其性质或地理位置为何的一般的财产。因此如 

果一般转让可以明文规定，则将这一项所规定的更有限的几类财产转属继承国就更 

应该被准许了。 

(8) 在这方面，可以畚考1 9 6 2 年 3 月 1 9日经济及财政合作原则宣言第1 

9条第 1款，它规定： 

"〔法兰西〕国家在阿尔及利亚的公共房地产应移交阿尔及利亚⋯‧‧‧‧‧ " '68 

事实上，法国的全部军事房地产湘大部分民事房地产（依协定保留的若干财产 

*仍有争论的其他财产除外）已经在几年来逐步转属阿尔及利亚国。 

(9) 管理国或 SJ的许多双边文书或单边法令只是载明被继承S无偿确 

切让与全部国家财产，或更广泛的说，对位于S家继承所涉领土上的全部公共财产 

一概放弃。例如，《马来亚联邦宪法（ 1 9 5 7 )》规定：联邦或任何一英属殖 

民地从宣告独立之日起其全部财产湘资产应.鹛于联邦或其一邦。所用术语是一般 

性的，未加限制或说明，授权被继永^转栘其全部任何种类的财产。' 6'还可以一 

提的是1 9 5 6 ^ 1 0 月 2 9日《丹吉尔IS际会议i后宣言》.不过它不能严格适 

用，因为丹吉尔国际管理^不能视同一个国家。该《宣言》所附加的议定书 

笫2条载明："重新获得国际管理当局所托管的公、私产业"的原洛哥1U "接收后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07卷，英文本.第6 5页。 

《关于国家继承的材料》（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P. 68. \ 5 ) ,英 

文本，第 8 5 - 8 6页。并参看《西萨摩亚独立国家宪法（ 1 9 6 2 ) , 其 中 

宣告"独立日以前属于女皇治下⋯-⋯或王国政府的所有财产自独立之日起应归 

属萨摩亚"（同上，英文本，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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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财产——"。' 7°其他的实例有印度厄西亚湘荷兰在海牙园桌会议（194 9 

车 8 - 1 1月）结束以前达成的1 9 4 9车 1 1月 2日《过渡措施协定草案》 

其中规定.荷兰应交出它在印度尼西亚拥有的一切公、私产业——不只限于不动产。 

后来的一项军車协定又规定，荷兰除应将*驻印度尼西亚舰队使用的一些军舰^军 

事维,设备等动产移交印度尼西亚外，还应栘交殖民军队使用的全部固定设施, 

备。 1 7 2阇样，当塞浦路斯殖民地实现独立时，该岛政府的全部财产（包括不动产） 

都成为塞浦路斯共^図的财产。、"利比亚获得"意大利 1 1以本国名义或意大利管 

理当局名义在利比亚拥有的动产^不动产"。' 7*下列财产尤应立即移交："国家 

公共财产^国家在利比亚拥有的不可分割的财产"以及"法西浙党及其组织在利比 

亚拥有的财产"。' 7，缅甸也继承了殖民地政府的全部公、私产业，' 7 6包括联合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 6 3 t .英文本，第 1 7 1页。. 

同上 .笫 6 9卷，英文本.第 2 6 6页。 

间上，英文本，第288页。 

1 9 6 0 年 8 月 1 6日在尼科西亚签署的关于建立塞浦路^共^国的条约及其 

附件、附表、附图等.联合1 1 1《条约汇编》第382卷英文本.附件;E，第130-

138页，笫1条勒全书各处。 

联含IS大会1 9 5 0 年 1 2 月 1 5日第 3 8 8 ( V )号决议，"有关利比亚的经济 

及财政规定"，第 1条。 

阆上，不可让与的IS家财产之定义载于《意大利民法》第822-828条，主要 

包括矿山、釆石场、森林、军营（即不动产）、军火、弹药等（即动产）。 

1 9 3 5年缅甸政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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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在缅甸的固定军事资产。
1 7 7 

(10)委员会并不是没有察觉在被继承(1和新独立的继承BJ所締结的协定中，后 

者作有利于前者的表示而放弃它对国家继承时转属于它的一部分国家财产的所有杈 

独立协定附有各种关于财产的议定书，其中规定独立11家不继承原属被继.承SI的全 

部财产。这样规定通常是为了在原宗主SI昶新独立国家密切合作的气氰下考虑到 

双方共同的需要。这些协定所釆用的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些情况下，仍 

然暂时维持独本前的原状而不作任何财产转移。、"在另一些情况下原宗主li (公、 

私）产业的转移原则上获得确认，但只有当各种军事及文事设施在营运上无需利用 

联合王国，《联合王S政府^缅甸临时政府之间关于承认缅甸独立^有关車项 

的条约》，附件： . 1 9 4 7车 8月 2 9日在仰光签署的防卫协定。第 7 3 6 0号 

政府文件（伦敦，英 I I I 文书局. 1 9 4 8 )。 

尜看G.富尤："非洲新国家对法国公共财产的继承"，《法 1 1国际法年鉴》， 

1 9 6 5 巴黎），第1 1卷（ 1 9 6 6 ) ,法文本，第 8 8 5 - 9 1 5页。并参照 G . 

富尤"非洲北部国家对法国公共财产的继承".《北部非洲车鉴》， 1 9 6 6 » 

法文本，第 5 1 - 7 9页。 

法兰西共^国政府^乍得共^ 1 1政府针对 I 9 6 0车 7月 1 2日在巴黎签署的法 

兰西共 ^11 #口乍得共*国合作协定生效前所适用的过渡性安排締结的协定（垦 

家继承的有关材料（前引书），第 1 5 3 - 1 5 4页）第 4条。后来在 1 9 6 1车 

1 0 ^ 2 5日签署了财产协定议定书。它考虑到两 I S对"共同需要"的关怀 

并使继承国能够放弃若干财产的转移（见1 9 6 3 ^ 3 月 1 5日第 6 3 - 2 7 1号 

《法令》，其中颁布1 9 6 1年 1 0 月 2 5日法国和乍得共^国间财产协定议 

定书（附有《议定书》全文，载于法国《法兰西共勒国法令公报》* .(巴黎）， 

第 9 5车第 6 9号（ 1 9 6 3 牟 3 月 2 1日），法文本，第 2 7 2 1 - 2 7 2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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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产业时才实际加以移交。有时.同新独立领土締结的协定将全部公、私产 

业明确划归继承11的继承物.但又在同一协定中明确归还*中一部分的所有权或用 

益权。' 8 1在某些憒况下.新独立的m家愿意同原宗主国划分财产*.但是从事这种 

划分的标准除十较广泛地涉及技术拨助的需要^原宗主H的存在以外其他并不明确。 

彔后，在另一些情况下.某些条约舍弃领土或宗主s的公、私产业之分，而釆取能 

见 1 9 6 3 车 3 月 1 5日笫 6 3 - 2 7 0页《法令》，其中颁布 1 9 6 2 车 9 月 1 8日 

签 署 的 法 I S ^塞内加尔间财产授与协定（附有《协定》全文），同上, 

第2720页。第1条确立了向塞内加尔转让"以法兰西共*国名义'。⋯⋯登记 

的国家附属物所有权"的原则。但是，第2条载明："但国家附属物如经证明 

为其设施之作业所必需⋯-⋯并经编列成表"载于附件中."则*所有权仍应归 

法兰西共^国而以其名义进行登记⋯⋯-"。这项规定所关涉的不是为法国设 

施上的需要使用11家财产的问题,而是这些财产的所有权。 

典型的实例是法!S^o毛里塔尼亚于1 9 6 3 车 5 月 1 0 H締结的公共财产协定 

( 1 9 6 3卑 1 0 月 2 6日第 6 3 - 1 0 7 7号法令），载于：法国《法兰西共^ 

国公报，法令》（巴黎），第9 5 年 * 第 2 5 & f ( 1 9 6 3年 1 0 月 3 1日）， 

法文本.第 9 7 0 7 - 9 7 0 8页。第 1条是规定公共领域^私业领域的永久转属。 

第2条规定对法兰西国家设施所需要的若干公共财产給予所有权。第3条规 

定用干居住的军事房地所有权应交还圔家。第4条规定法国可自由处理"必 

要设施以执行"在防卫协定下"委交法国军队的防卫任务"。 

泰照公布1 9 6 1牟6月6日法国禾口加蓬共^国财产协定议定书的1 9 6 3车 

3 月 1 5 El €63-268号法令.载于：法国，《法兰西共湘国公报，法令篇》 

(巴黎）第 9 5年，第 6 9号（ 1 9 6 3 车 3 月 2 1 El ) ,法文本，第 2 7 1 8 -

2 7 1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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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满足"各自需要"的划分方式，由两个 I I I家在各种合作协定中加以界定： 

"締约国同意根据公平昶满足各自箫要以全球't生的解决办法取代以附厲性 

质为基础的财产解决办法。" ' 8 5 

a i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文书通常具有暂时的性质。被继承 1 1 ^新独 

立的继承国之间政治关系更加均衡发展的结果往往使继承 [ s迟早能通过同原宗主a 

协议而重获位于领土上的国家不动产。 

a a 第 i 4条第 i款(b)^(e)项所处理的是新独立 s i冢特有的一个问题。即在 

附属期间以前原属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所有的动产的问题。到了附属期间.这些财 

产的一部或全部很可能转属于管理该领土的被继承 i i。 这些财产可能是大使馆或 

行政大楼之类的不动产，也可能是具有文化或历史意义的动产。这两项内规定， 

此类财产应归还原主。但化)项的文字只提到"不动产"，（e)项则只拢到动产.但 

两项都规定这些财产应转属继承国。临时草案第1款没有把不动产包括进去是因 

为第1款(a)项已涉及所有的"位于领土内的被继7&国的不动产"，包括附属前原属 

经 1 9 6 0年 7月 5日马拉加西法令茅" 9 6 0 车 7 月 1 8日法国法令核可的 

1 9 6 0 车 6 月 2 7日法 S -马拉加西经济及财政合作协定第 3 1条（载千： 

法国《法兰西共湘国公报.法令篇》（巴黎），第9 2年，镶 1 6 7号（ 1 9 6 0 

年 7 月 2 0日），法文本，第 6 6 1 5页。〔秘书处巳有英译本〕。后来法国 

^马拉加西于 1 9 6 1年 1 0 月 1 8日签署了财产议定书（公布此议定书的1 

9 6 3 牟 3 月 1 5日第63-26^法令，载于：法SI《法兰西共^11」公报，法 

令篇》（巴黎），第9 5年，第 6 9号（ I 9 6 3 车 3 月 2 1 H ) ,法文本. 

第 2 7 1 9 - 2 7 20页）。这便证实1 9 6 0年 6月 2 7日的另一项经济合作协定 

所造成的情况，并确认了马达加斯加对*余国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不过法国 

仍保留对军事房地湘设施的所有权。 



领土所有的不动产在内。但委员会在二读时为了避免銓释问题，认为应在笫1款 

内作出适合这种情况的有关不动产的具体规定。 

m第1款(b)和(e)项所涉憒况有必婆明确加以规定.虽然它也可以视为有关附 

属领土"本身财产"的较大问题中的一个方面。第十一条的规定并不打算适用于 

非自治领土鹛下的财产，因为这些财产不受a家继承的钐响。一般说来，殖民地' 

享有一种可以说是立法上到专统上的特性的特殊地位。它们具有某种国际的个&， 

可以在其领土以内或以外拥有财产。因此，继承行为没有任何理由会使殖民地丧 

失它们自身的财产。如果对第1款(bW0( e)项所涉情况不作明确规定的话，则在一 

国曾经变成附.腐领'土的情况下，原厲该lH.但经转属管理S的财产是否仍应视为附 

属领土的财产这一点就会成为疑问。 

(le应指出的是，第1款(b)^(e)项同其他各项不同，在其句首没有提"国家动 

产"而只提了"动产"。其目的是要扩大此项规定的范 i l , 使其包括在附属期以 

前 te属这个作为继承国的新独立国家的领土的财产,不论该领土在附属期以前是一 

独立s家或一其他形式的自治体，例如部落或地方政府。 

m第i 4条第 i款(c)项处理的是被继承国^继承国如何分配未独立领土曾为 

其创造作出贡献的被继承国的国有不动产问题，而不是(b)项中提及的涉及国家继承 

的、位于领土^外的那些不动产。同项的情况一样，这一项已于二读时列入第 

1款内，为的是力求完善，以避免可能由于某一点上出现漏洞而引起铨释问题。(C) 

项.*(f )项相对应,(f)项处理的是被继承SI勒继承国如1可分配未独立领土曾为其创造作 

出贡献的被继承国的囿有动产而不是(ciWWe}项所提到的财产。同(e)项一样Jf )项处理 

的是继承S]或第三S的这种动产，不管是它是否位于被继承国的领土上。在这方 

面，也许有人会问诸如继承国能否对管理国在世界银行一类的国际或区域金融机构 

所1；人购的股份提出权利要求的问题。虽然在被继承SI继承LS如何分配这些资产 

方面似乎没有过先例.但鉴于这类未独立领土可以自ffl参加各种技术性的国际机构， 

这种问题^很可能发生。一般很可能认为这种财产应由禾独立领土拥有同它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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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贡献相应的一部份产权。委员会相信• （f
〗
项所载述的规定^(el项所载述的类 

似规定将使这方面所引起的许多问题能够更容易地获得公平觯决。 

( 1 6 ) 第1款(d)项处理"与被继承111对M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111家动 

产的问题，这一规则是一IS部分领土的移交、国冢的一部分或几都分领土的分离、 

以及国家的解体等情况所共同采用的规则。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第2节介绍性评 

注中同本项有关的第(s)至ai)段。应该指出，那些暂时或偶然置于附属领土内的国 

家动产，例如法国银行在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撤往西非的黄金.不属于本规则的适 

用范围，因为这些财产并没有实际牵涉到该u "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 "的活动。 

( 1 7 ) 同第1款所订规则有关的国家惯例，可按II家动产的两个主要类别——货 

币*国家资金——来讨论。 

( 1 8 ) 货币方面，各国的惯例并不一致，虽然有个不变的原则：发行的特权-

属于继承国，因为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权利，也是公共权威的一种象征。在这个意 

义上，就发行而论，国家继承的问题并不发生；被继承国丧失它在附属领土内的发 

行特权，而新独立国家则在取得独立时行使其自身的特权——这是随着它的主权而 

产生的。附属领土内由它自己的发行机构发行代用币的问题同国家的继承也没有直 

接关系。 

( 1 9 ) 可以举出的实例有：十九世纪初取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各檀民地；当时， 

西班牙货币一般并没有收回。各个共和国仅仅把流通的辅币上的西班牙天主教国王 

陛下的肖象和名字换成新国家的国徽紋章或印记，或是把西班牙比索改成其他名称 

而不改变其面值或货币结构。 

( 2 0 ) 至于印度，这个国家继承了印度储蓄银行的英镑资金，约为116, 0 0 0 

万英镑。'"但是，这些资金不能随意动用，只能逐渐地使用。其中6, 500万英镑存 

' 8 4联合王国，《联合王国政府与印度政府间的财政协定》。第7195号政府文件,• 

( 伦敦，英国文书局， 1 9 4 7年 8月 1 4日。 



入一个活动帐户，而其余的较大部分的资金，则放进一个冻结帐户。有些款项须由 

印度转給联合王国以巴基斯坦名义存入英格兰银行，作为运转收支之用。该帐户的 

取用条件规定在1 9 4 8 和 1 9 4 9年联合王国同印度和巴基斯坦订定的各项协定 

申。
 ,8

' 

(21)法国政府从法国在印度的行政机关收回了它的代用币，但同意付出赔 

偿 金 。 1 9 5 4 年 1 0 月 2 1日《法印协定》'
8 6
第.2 3条规定： 

"法国政府自实际转移之日起一年期内向印度政府偿付与它在实际转移后 

从行政机关收回的流通中的货币票面价值相等的英镑或印度卢比。" 

‧ (22)由于国家惯例不一致，因此不可能在货币方面订立一个适用于一切情 

况的继承规则，而必须审查继承之日的当时具体情况。如果货币是由属于领土本身 

的发行机构所发行，则独立后这种情况不改变。但是，如果由"宗主国"发行机构 

负责在领土内发行的货币仍将继续流逋，那么就需有黄金和储备金作抠保，其理由 

己在第1 3条评注内作了觯释。 

(23)关于国家资金方面，这里也举一些实例。当法国委任统治结束时，叙利 

亚和黎巴嫩共同继承了"共同利益"资产，包括"共同利益"库存资金以及两国从. 

各种特许权所收取的利润。这两国继承了叙利亚和黎巴嫩银行的资产，但资产中的 

, 8 '详情参看 I .帕翁松，《国家继承的财政后果》（1932—1953 ) (巴黎， 

多马—萦施蒂安，1954 ) ,帕森，法文本，特别是第 6 5 ^ 6 6和 8 0页。 

' 8 6英文本载于《印度外交政策：文件汇集， 1 9 4 7 至 6 4年》（新德里，洛 

克萨布哈（I'ok S a b h a )秘书处， 1 9 6 6年），第212页。法文本载于 

《法国条约和协定集， 1 9 6 2 年 》 （ 巴 黎 ， 1 9 6 2年），第 5 3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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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被冻结，一直到1 9 5 8年为止的一段期间内才遲渐地解冻。'H''关于联合 

王国过去对缅甸的予算赤字所垫付的款项，联合王国免除了其中1， 5 0 0万英镑的 

债款，其余部分则由缅甸在1 9 5 2年4月1日起的二十年期间内无息偿还。该前 

殖民国还免除了它在1 9 4 5年以后缅甸重新建设期间内为缅甸行政管理垫付费用 

方面的债务。'
8 8 

( 2 4 )第 2款涉及新独立国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组成的情况。其中 

规定，第1 4条第1款所订的一般规则适用于这些情况。关于这类新独立国家，可 

举出的实例有：尼日利亚是由四个原先的领土组成，即拉各斯殖民地、尼日利亚北 

部和南部两个保护领地、以及喀麦隆英国托管领土的北部地区；加纳是由原先的黄 

金海岸殖民地、阿散蒂、北部保护领地以及多哥兰托管领土组成；马来亚联邦于 

1 9 5 7年由两个殖民地，马六甲和槟榔屿以及九个保护领地所组成。委员会认为 

没有理由不按照1 9 7 8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第3 0条第 1 

款的方式处理；其中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一般规则的适用上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 

组成的新独立国家的情况是和仅由一个附属领土产生的新独立国家的情况同样处理 

的。 

' 8 7叙利亚部分，参看《结业办法公约》，《解决债权要求公约》和《付款协定》， 

‧三份文件日期均为 1 9 4 9 年 2 月 7 EJ (法国，《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巴黎， 

1 9 5 0 年 3 月 1 0 日 ， 第 8 2年，笫 6 0号，法文本，第2697—2700页）； 

黎巴嫩部分。参看 1 9 4 8年 1月 2 4曰的《法国和黎巴嫩金融和财政协定》 

( 同 上 ， 1 9 4 9 ^ 3 月 1 4日和 1 5日，第 8 1年，第 6 4号英文本，第 

2 6 5 1 —2654页，并载于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 7 3卷，英文本第 9 9页。 

， 8 8联合王国还偿还了缅甸在1 9'4 2年运动期间向英军供应物品的费用，以及一 

些有关复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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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第 3款涉及附属领土成为其管理国以外的一个已存在的国家的领土一 

部分的情况。上面巳解释过' 8'，委员会认为这种情况较适于同新独立国家的情况一 

并处理，而不照1 9 7 8年维也纳公约的办法，那个办法是把这种"对于部分领土 

的继承"的憒况同单纯的部分领土的移交的情况合并处理。《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 

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中明确指出，同一个独立国家联合或合 

并，和建立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完全一样，也是实现民族自决权的一种方式。因此， 

把这一款并入有关新独立国家的条文内是较为合理的。鉴于继承国是新独立国家的 

情况与继承国是一个有附属领土与其合并或联合的国家的情况，在国家财产继承的 

问题上有基本的相似之处，因此本款规定这两种情况都适用本条款第1款所订的一 

(26 ) % 4款的规定确认了各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 

应优先于被继承国和新独立国家之间对国家财产的继承不采用本条所订原则而另外 

缔结的协定。各国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曾在许多大会决议 

和联合国其他文书中坚定地加以确I "° 

(27)联合国系统内关于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问题的近来犮展中显得突出的 

是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主持下制订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这份《宪 

参看上文第2节介绍性评注第(5)段。 

参看，例如大会 1 9 5 2年 1 2月 2 1日第 6 2 6 ( V工工）号决议； 1 9 6 2车 1 2月 1 4 

曰第 1 8 0 3 ( X V I I )号决议；1966^- 1 1 月 2 5日第 2 158 ( X X I )号决议； 

1 9 6 8车 1 1 月 1 9日第 2 3 8 6 ( X X I 1工）号决议1970年1 2 月 1 1日第 

2 6 9 2 ( X X V )号决议。并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7 3车 5月 4日第 1 7 3 7 

( L I V )号决议和 1 9 7 5 年 7 月 2 5日第 1 9 5 6 ( L I X )号决议。又参看《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11际公约》第1条第2款（1966年12月16日大会第2200A 

(XXI)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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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是大会1 9 7 4年 1 2 月 1 2日第 3 2 8 1 (XXIX)号决议所通过；该决议指出 

《宪章》应该"是建立一个以公平、主权平等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相互依 

存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关系新制度的有效文件。"《宪箄》（第一章）列出十五条基 

本原则，规定各国间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要受这些原则指导，其中包括： 

"对于以武力造成的、使得一个国家失去其正常发展所必需的自然手段的不正 

义情况，应予补救* "。 国家财产当然是必需的"自然手段"之一。《宪章》第 

二条（第1款）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 

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得自由行使此项主权。" 

上文所述的决议中的一段文字在第16条第1款内得到进一步的阐发： 

"所有国家有权利和义务，个别地和集体地采取行动，消除殖民主义、‧‧‧‧⋯-新 

殖民主义⋯一以及其经济和社会后果，作为发展的先决条件。实施这种胁迫政 

策的国家，对于受到影响的「II家、领土和民族负有经济上的责任，必须补救* 

和充分赔偿这些国家、领土和民族的自然资源和一切其他资源所遛受的剝削、 

消耗和损瞢。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向它们提供援助。" 

( 2 8 ) 大会在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讨论"能源危机"所带来的经济问题 

而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1 9 7 4 年 5 月 1 

日第3201(3—¥工.)号决议），其中适当地强调了："每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 

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地永久主权"。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 

( 1 9 7 4 ^ 5 月 1 日 第 3 2 0 2 ( S — VI)号决议）第八节中，大会规定应作出一切努 

力。"挫财妄图阻止自由和有效地行使每个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拥有充分和永久 

主权的权利的尝试"。 

( 2 9 ) 在一国的社会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同样地，在国际范围内，所有 

国家应一律平等。但尽管理论上应该平等，实际上，只要主权 种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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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济独立的伴随，则各国间公然的不平等仍会继续下去的。当各国经济独立的 

根本基础不存在时，空谈各国主权平等原则是无用的。如果真正想要消除关于各国 

主权平等原则的大部分的错觉就应便这项原则适应现代的条件，使各国能够恢复其 

国家经济独立的根本基础。为此目的，必须订立一项具有新的最大法律功能的经济 

独立原则，给予当代国际法原则的地位；原则中应反映出各国人民有杈处置他们的 

自然资源，禁止对各国经济事务进行任何形式的无理干予，并且禁止在经济和商业 

关系上使用武力或进行任何形式的胁迫。大会1 9 6 0 年 1 2 月 1 4日第 1 5 1 4 

(XV)号决议--一其中没有忽略人民处置他们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一--以及更具体地 

确认各国对其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原则的第1803(xyil)号决议和后来各有关 

决议'"说明了大会一贳致力于使经济独立这项根本原则成为法律现实，并设法补 

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差距不断扩大的令人不安的现象。 

' ( 3 0 ) 所谓"合作"或"转移"协定，以及新成立的国家同前殖民国家之间 

在建立"特别"或"优惠"关系的借口下所签订、对新国家强加苛刻条件、破坏它 

们经济的一切双边文书，其有效性都应按上述各原则的标准加以评价。这类条约关 

系的有效性应以其尊重政治自决和经济独立原则的程度来衡量。委员会有些成员表 

示，违反这些原则的任何协定自始就是无效的，根本不需要等到新国家对其不公正 

的性质正式加以谴责。其无效性应自当代国际法自然导出，而不只是在后来宣告无 

效时才成立。 

(31)因此，转移协定必须按照其内容来评判。这类协定很少遵守国家继承 

的规则。事实上，协定中对于国家的独立增添新的条件。譬如说，新独立国家如要 

保持独立，就必须同意不要求某些财产，或同意承担某些债务，推广施行某些法律、 

尊重管理国的某些条约等等。这就是与其他继承型式根本不同的地方，在其他的继 

承型式里締约各方的独立意志是必须承认的。在转移协定中，一国所享有的締结协 

定的自由所得到的结果是该国本身â勺独立被强加了一些条件。这类协定以其限制性 

见上文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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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构成了一破"察宥"制度：新独立国家的有条件的独立。基于这个理由， 

应该对这些协定的内容的有效性发出疑问。 

(32)根据上述考虑，委员会虽然了觯到对财富和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 

原则适用于所有人民，而不仅仅是新独立国家的人民，但却认为在有关新独立国家 

的国家继承问题上，这项原则特别相关，必须加以强调。 

第 1 5条 

国家的合并 

1.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而组成一个继承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应转 

属继承国。 

2 . 在不妨蹲第1款的规定的情况下，被继承国的ID家财产划归继承国或其组 

成部分的问题，应份继承国国内法的规定决定。 

评 注 

(1) 在本草案中，委员会所用"国家的合并"一词与1 9 7 4年关于国家在条 

约方面的继承的条款草案中该词的意义相同，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成一 

个国家⋯-⋯，这些国家在继承日期是各有单独的国际人格的"。" 2 笫 1 5 条 包 括 • 

了当一国并入另一国，而后者的国际人格在合并后仍继续保持的情况。因此，这种 

情况和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组成新独立国家的情况以及第14条内述及的关于 

附属领土同一原先存在的国家合并或联合的情况必须分别看待。 

(2) 如委员会于1 9 7 4年所解释的，本条所指的国家继承，并不考虑继续国 

采用的内部宪政结构为何种形式： 

"合并结果可能产生一个完全单一的国家，也可能产生一个联邦或任何其他形 

态的宪政安排。换言之，原来的国家于合并后在继承国的宪法范围内所保留的 

1 9 2 《 1 9 7 4年―.⋯年鉴》第2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2 5 3 页 ， A / 9 6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第 2章， D节，第 3 0 和 3 1条评注第(1)段。参看《1978年 

维也纳公约》第3 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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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人格的程度，对于这些条文的各项规定的实施，并不相干。 

"这些条文因为只与两个或几个国家的合并成为一个国家有关，所以，国家结 

合成政府间组织，象联合国、专门机构、美洲国家组织、欧洲理事会、经济互 

助委员会等等，完全不属于这些条文范围；有些混合性的联盟，也是这样，因 

为这些联盟表面上虽然似乎有点象国家合并，但实际上并没有成为一个新国家， 

‧所以并不构成国家继承。" 

(3) 第 1 5条制订的关于国家合并时国家财产继承的国际法律规则仅规定了一 

个国家财产由被继承国转属继承国一般性规则，‧而对转属所涉财产的内部分配则规 

定适用继承国的国内法。所以，本条第1款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而组成 

一个继承国时，被继承til的国家财产应转属继承国；第2款规定，转属的财产划归 

继承国或其组成部分的问题，应依继承H国内法的规定决定。但是，第2款'加上了 

"在不妨碍第1款的规定的条件下"一语的限制，以强调第1款是本条的基本国际 

法律规则。 

(4) 第2款所指的"国内法"包括该国宪法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成文或不成• 

文的国内法律规则，以及把S际协定并入国内法的规则。 

第 1 6 条 '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 

' 1 . il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国家时，除被继承国和 

继承 1 3之间另有协议外：. 

同上，评注第(2)和(3)段。 

以下为这类国内法的实例： 1 7 8 7年美国宪法（第 4条，第 3节）； 1 8 4 9 

车瑞士宪法（第3 3条）及其 1 8 7 4年宪法（第 2 2条）（C.伊尔蒂，《瑞 

士联邦宪法》，纳夏特尔，阿坦格尔，1891年，法文本，第451和443页）‧； 

1 9 6姊马来西亚法案（第 7 5节）（联合国《国家继承资料汇编》（前引书） 

英文本，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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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111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b) 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III的国家动产应转属 

继承国； 

(C)第 (13)项所述以外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载属继承国。. 

2 . 第1款适用于国家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的情况。 

3 . 第1和第2款的规定不妨碍国家继承可能引起的被继承国和继承111之间的 

任何公平补偿间题。 

1. :被继承国觯体和不复存在而其领土各部分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IS1家时，除 

有关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 

(a) 位于某一继承国领土内的被继承III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该继承国； 

(b) 位于被继承国领土外的被继承圆的国家不动产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各继承 

鼠； 

(c) 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转属 

有关继承国； 

(d) 第(c)项所述以外的被继承il的国家动产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各继承国.。 

2 . 第I款的规定不妨碍国家继承可能引起的继承国之间的任何公平补偿问题。 

( 1 )第 1 6和第 1 7条都是涉及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 

一个或一个以上个别国家的情况。不过，第1 6条所述的是被继承国继续存在的情 

况，而第1 7条则是有关国家的觯体，当其领土各部分分离之后，被继承国不复存 

在 。 . . 

第 1 7条 

第 1 6和 1 7条评注 

- 9 2 一 



(2) 回顾委员会在.1 9 7 2年关于^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条款暂定草案 

中，明确地区分了国家一部分的分离，或脱离，和国家的解体。但是，对于这种办 

法，若干国家在它们对草案的评论意见中提出了质疑,'
9 6
另外，第六委员会的某些 

代表也在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作了 I司样的表示；于是委员会在其1 9 7 4年的条 

款草案中对这树种情况的处理作了一些修改。国家的觯体和国家若干部分分离这两 

种情况虽然还保留理论上的分别，但却从继承国的观点并入同一条款（第3 3条） 

内处理；同时，又从继续存在的被继承[il的观点对于国家若干部分分离的情况作了 

规定（第3 4条）。 

(3) 对于国家财产的继承的问题，委员会认为，鉴于这方面继承的特殊性质， 

脱离与觯体之间的区分是应该保留的。它认为，如果在条约方面的继承上应有所区 

分，则在国家财产的继承上更应如此。如果被继承国留存下来，就不应剥夺它的一 

切国家财产；如果它不存在了，国家财产就不能没有继承者。 

(4) 第 1 6和 1 7条第1款(a)项是有关闺家不动产转属的一般规则。按照该项 

规定，除非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或当被继承国不复存在时，各有关继 

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否则，位于继承〖11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 

国。第1 7条内所使用的最后措词方式已于笫1 6条内修订为："位于国家继承所 

涉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这是第1 4条第1款(a)项所使 

《1 9 7 2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2 9 2和 2 9 5页， A / 8 7 1 0 / R e v . l 

号文件，第 2章， c节，第 2 7 和 2 8条。 

《 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6 8 — 6 9页， A / 

才口 A â L i一锊号文件，第 3 9 0和 3 9 1段。 

同上，英文本，第 2 6 0—2 6 6页， A / 9 6 1 0 / R e v . l号文件，第 2章， D节第 

3 3 和 3 4条。参看《 1 9 7 8年维也纳条约》，第3 4 和 3 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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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措词方式。前面已解释过，"
8
这项基本规则，除些微的变动外，适用于本草 

案第二部分第2节内列.出的一切型式的国家继承。 

.(5)在这方面可以举出若干有关的国家惯例。关于第1 6条所述[SI家的一部分 

或几部分领土的分离，首先应指出的是，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大多数脱离的实例都 

是"殖民地的脱离"；因为殖民地，逋过各种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假定，是被m作 

"宗主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些情况同此处所讨论的国家若干部分分离的问 

题不相关，因为，根据当代国际法，这些情况属于《联合国宪章》所述非殖民化的 

过程下产生的新独立国家。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不属于非殖民化的脱离的实例只有 

三个：巴基斯坦自印度分离；新加坡自马来西亚退出；以及孟加拉国的脱^。关于 

巴基斯坦的情况，按照某一作者的叙述，1 9 4 7 年 6 月 1 8日娄派了一个专家委 

员会来审议英属印度的财产的分配问题；而进行审议的一项根据就是假定"印度仍 

保持作为一个不变的国际个体，巴基斯坦则构成一个继承国"。如此，'巴基斯 

坦是根据纯粹的假定视为一个继承国。1 9 4 7年 1 2月1日，印度同巴基斯坦签 

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每一U治领成为位于各该领土内不动产的拥有者。 2°° 

(6)国家惯例中较早的一个是1 8 3 9 年 4 月 1 9日关于荷兰与比利时的条约， 

其中第 1 5条规定： 

‧"荷兰王国承担全部或部分费用而修筑的公私设施，如运河、道路或其他 

类似的建设，应连同其收益和费用，一并属于其所在地国" 2 0 1 

参看上文第.2节介绍性评注第(7)段。 

D.P.奥康内尔，《市政法和国际法方面的国家继承》（坎布里奇，大学出 

第1卷，《国际关系》，英文本，第2 2 0页。 

1 8 3 8 - 1 8 3 9年，第二十七卷（伦敦，哈里逊， 

第997—998页。 

版 社 ， 1 9 6 7年）， 

同上。 

《英国和外国文件》， 

1 8 5 6车）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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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3年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也用了同样的规则，•规定"联邦位于某一领土 

的完全保有的地产应在该领土名义下属于王国政府"。 

(7) 在学说方面，法律文献不大注意这一类的国家继承，即通过脱离或解体方 

式的继承。但我们可以引述A.S.德布斯塔阿特的著作。关于继承的问题，他说： 

"在原则方面，公共财产转属的一般原则是没有疑问的，除了在特殊原因 

下议定某一个别项目的转移外"。 2°，他还提到:E.Pessoa的.国际法法典草案， 

其中第1 0条规定："如果一个国家是通过某一省或地区的解放而形式，则位 

于该脱离的领土内的公私产业转属于它"。 2。 4上述作者还提到国家解体的情 

况如下： 

"一国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而没有一个新国家保留或继承已不复存 

在的国家的人格时，对于每一新国家国界以内的公私财产必须适用我们所熟悉 

的法则〔财产转属继承国原则〕 2 ° ' 

(8) 关于位于被继承国领土以外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第1 6条内没有具 

体的规定，这同草案第二部分笫2节各条款对国家财产的转属所适用的一般原则是 

相符的、因为该原则要求H家财产的地理位置必须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之内。但是 

第1款(a)项所订共同规则在这两条内分别由于第1 6条第 3款和第 1 7条第 2款的 

规定而有回旋的余地；这两款内保留了国家继承所可能引起的任何公平补偿问题。 

在被继承15」解体的情况下，[S家不动产自然应转属继承国。第17条第1款项规 

定转属应按照"公平比例"执行。 

奥康内尔，前引书，英文本，第230页。 

A.桑切斯.德布斯塔阿特和西尔维^ ，《国际公法》，法文译本，？ *古列 

(巴黎，西雷， 1 9 3 6年），第三卷，第310页。 

同上，邻281—282页。 

同上，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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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述规则是符合1IJ际法专家的意见的，他们一般认为，当被继承IS完全不 

存在时，即已不再具有拥有财产的法律能力，因此它在国外的不动产应该转属继承 

国.。'归裉结蒂，继承111原是这个巳不复存在的国家的一部分，它有较大的权利取得 

这些财产。当被继承国消失时，唯一的可能就是由继承者接收被继承者的[i家财产， 

否则，这些财产就变成被遗弃的无主的财产。如果发生的是财产被遗弃的现象，那 

并不是产生继承权的主因，最多也只是偶然的诱因而己。无论如何，实际上，这类 

财产通常是在继承1 1之间以特别协定加以分配的。因此，1 9 0 6 年 3 月 2 3日为 

了解决瑞典和掷威联盟解体所产生的经济问题而订立的协定第七条就曾规定：-' 

" 1 8 7 7年以'领事馆联合基金'名义购置，有效期至 1 9 4 5年为止 

的伦敦领事^房地，目前由瑞典驻伦敦总领事享有；该房地的占有权将由瑞典 

总领事馆出售⋯-⋯。售出后的收益由瑞典和挪威均分。" 2° 6 

( 1 0 ) .—个较近的例子是， 1 9 6 3年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解体时，据报 

曾締结了若干关于联邦领土以外财产的转移问题的协定，根据协定，南罗得西亚获 

得了伦敦的罗得西亚大厦，而赞比亚获得了罗得西亚高级专员的住宅。 2° 7 

( 1 1 ) 第 1 3条第1款(b)项和第1 4条第1款(c)项所订为有关国家动产的基本 

规则，这项规则是本草案第二部分第2节从头到尾一贯适用的。.其中规定，与被继 

承国对继续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该l:i国家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z n 8 

( 1 2 ) 当巴基斯坦在1 9 4 7年 1 2月1日所签订的一项协定下自印度分离时， 

大量的装备，尤其是武器划归.印度，印度则承诺付给巴基斯坦一笔款项作为兴建军 

巴隆‧德康和 L .雷诺，《二十世纪国际条约集,1 9 0 6》（巴黎，卢梭）， 

法文本第861 - 8 6 2页。 

奥康内尔，前引书，第231页。 

参看上文第2节的介绍性评注第（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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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工厂之用。 2°"在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解体时，联合发行机关的资产，以及 

黄金和外汇储存等，是按被继承国内变成继承国的各个领土所流通或拥有的货币数 

量来分配的。2'。 

( 1 3 ) 第 1 6条第1款(c)项和第1 7条第1款(a)项所订是一般性的规则,即： 

除了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动产以外的该国国家动产，应按 

照公平的比例转属（各）继承国。在有关财产分配的规定之中，公平是其实质内容 

的关键部分，而使这种规定带有实证国际法规则的性质：这一点上文已有所解释。 

( 1 4 ) 关于觯决瑞典和挪威联盟解体所引起的经济问题的协定之中有如下规定: 

"第6条.(a)瑞典应自掷威购回[：il外各使馆内以联合帐户购置的*动产 

中属于挪威的..⋯⋯一半份额。这些动产应由专家估价，提交瑞典和挪威外交部 

核准。 

"(b)各理事馆内以联合帐户购置的动产，不#'予先估价，在瑞典和掷威 

之间作如下分配：' 

"⋯-⋯总领事馆的动产划归瑞典。 

"⋯-⋯总领事馆的动产划归挪威。" 2' 2 

( 1 5 ) 如所周知，波兰在重新建国，自奥匈帝国、德国和俄国收复领土的时候， 

对它国界以内和国外属于这些收复的领土的财产以及这些领土曾为其获得作出贡献 

的财产，要求所有权。波兰要求按其所收复领土作出的贡献的比例，获得这些财产 

中应有的份^。但是，外交惯例中显然并不是一贯遵守这项规则的。当哈普斯堡王 

朝崩溃时，捷克斯洛伐克企图收回一些船只和拖船以供多瑙河航行使用。为此曾作 

奥康内尔，前引书，第220—221页。 

同上，第196页。 

尜看上文^ 7 6 - 8 5段。 

德康和雷诺，前引书，笫860—861页 

- 9 7 -



.出一项仲裁裁决。 2'，在诉讼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对某些原属匈牙利君主国或奥 

地利帝国或受过它们的补助的船运公司的部分财产要求所有权，理由是购买这些公 

司的股权所用的钱来自组成前奥地利帝s和前匈牙利君主国的所有各国，这些s家 

各按其所缴税款的比例作出了贡献，因此应按同样比例拥有这一财产。 2 ,"奥地利 

和匈牙利的立场则是；首先，这些财产并非公共财产，而只有公共财产方能转属继 

承国；其次，即使由于公共当局不同程度的财政参与而认为它有公共财产的性质， 

"条约本身并未赋予捷克斯洛伐克对位于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的国家财产的权利。 2" 

仲裁者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裁决，其理由是条约的条款并未赋予他对这个问题的审 

理权。这样的决定同位于国外的公共财产的转属原则并无抵触之处。阆家显然可斟 

酌情况，締结条约，作出原则以外的决定。 

( 1 6 ) 第 1 6条第2款规定,同条第1款适用于国家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 

同另一国合并的情况。这项规定曾在笫1 0条评注内提到过。— 2 , 6该处所述的情况 

不同于第1 0条关于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的规定内所包括的情况。在1 9 7 4年关 

2 , 5转让船只和拖船以供多瑙河航行使用案,同盟国（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 

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捷克渐洛伐克）对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保 

加利亚（决定：巴黎： 1 9 2 1年8月2日，仲裁员：沃尔特*海因斯（美国））。 

参看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1 9 4 8 ，第 2卷），第 9 7 — 21 2页。 

2 , 4 同上，第 1 2 0页。 

2 , 5 同上，第 1 2 0 —121页。所提到的条约为《圣日尔曼昂莱条约》第2 0 8条 

(《英国和外国文件， 1 9 1 9》，第 1 1 2卷（前引书），第412—414页）， 

和《特里亚农条约》第 1 9 1条（同上， 1 9 2 2 ,第 1 . 1 3卷（前引书），第 

5 6 4 - 5 6 5页。 

2 , 6参看上文第 1 3评注第 ( 5 )、 （9)和（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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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条约方面的继承的草案内，第1 6条第 2段和第 1 0条所涉的情况是并入单一的 

一项规定内的，
2 1 7

因为该处的问题是对这两种情况皆适用同一条约法原则，即移 

动条约边界原则的问题。但是，在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方面，这两种情况就 

有了区别，须由不同的法律条款来加以制约。这些区别主要牵涉到是否需要征求国 

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人民的意见，这个问题须视领土的大小、人口的多少，以及其 

政治、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而定；同时还牵涉到通常环绕着第.1 6条第 2款所论 

国家继承的极具政治性的问题。上面已解释讨
z
'

8
,在法律方面所造成的区别可分为 

两类：第一，在第1 6条第2款所涉国家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的 

情况中，被继承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不如第十条的关于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 

一国的情况那样起主要的作用；第二，同第1 0条不同的是，第1 6条中还规定了 

应转属继承国的第三类国家动产，即：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 

的动产以外的被继承III国家动产。 

( 1 7 ) 最 后 ， 第 1 6条第 3款和第 1 4条第 2款所订的共同规则为:这些条款 

内的一般规则不应妨碍国家继承所引起的任何公平补偿问题。这是上文已提到过的 : 

包含衡平概念的实证闺际法规则在第二节中的又一个实例。此一规定的目的是要确 

保当某一财产全部划归被继承S或划归一个或数个继承国，因而剥夺了任一继承国 

或被继承国的合法份额时，将给予此等国家公平的补偿。例如，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被继承S所拥有的不动产全部或几乎全部都位于其领土的某一部分，这一部分领土 

后来分离而形成一个新国家，但上述财产是被继承国以共同经费购置的。如果按照 

第 1 6和 1 7条第1款(a)项的规定，这些财产将转属其所在领土的继承国，被继承 

国可能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资源可作为单独的个体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第16 

条第 3款和第 1 7条第2款内的规定应予适用，以避免发生上述的不公平现象。' 

2 , 7 第 1 4条，相当于《 1 9 7 8年维也纳条约》第1 5条。 

2 , 8 参看上文第 1 3条评注第(9)和(10)段。 

2 , 9 春看上文第 7 6至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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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国家档案 

一般性评注 

(1) 委员会认为，即便把国家档桨视为一种国家财产，它们始终是国家继承的 

范[il内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从抽象理论上看，国家财产栘交的原则适用于一切财 

产，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并顺理成章地适用于涉及下述财产栘交的具体情况： 

国家行政大楼或建筑、营房、军火库、水坝、军事设施、各种研究中心、工厂、制 

造设备、铁道设施（包括全部车辆和固定设施）、飞机场（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 

的设备和设施）、未偿清债权、资金、货币等等。基于其性质，所有这些形式的国 

家财产都可以转让，因而可按照关于国家继承的规定，斟酌情况转属继承国。但是 

档茱的情况并非一定如此，基于其物瑰性质、内容和作用，档柒可能同时对继承国 

和被继承国都很重要。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国家建筑显然只能转腐继承国，或 

在继承国不只一国的情况下，按照公平比例转属各继承国。同样地，货币储备金， 

诸如黄金，可以有形地移交给继承国，或者可以经有关各方达成协议，在被继承国 

与继承国之间，或在几个继承国之间，按比例分配。这一类的fil家财产，其物理性 

质不致妨碍到有关各国商定采取的任何觯决办法。 

(2) 相比之下，档案可能对继承国与被继承国都极其重要，而且由于其性质.， 

又不能将它分开或割裂。但是国家档柒有一项特性,.可以将它复制，这是国家继承 

所涉其他动产和不动产所不具备的。在所有的国家财产中，只有档衆能被复制，这 

就表示，继承国貢新获得档案的权利和被继承国使用档案的权利都可以得到尊^。 

(3) 这一点在当前更应该加以强调，技术革命使得几乎任何一种文件都可以极 

快、极便利地复制出来。 

(4) 谨慎保管下的档案，是管理一个社区所必不可少的文书。它记录了国家事 

务的处理情况，使其得以继续下去，而同时又收录了人类历史的详情细节，因此它 

对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都极具价值。秘密也好，公开也好，它都是一种遗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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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公共财产，为各国所普遍认为不可让与和不可剥夺。根据教科文组织一九七六年 

三月召集的一组专家： 

"档案是任何国家社会的传统中一个极其必要的部分。它们不仅为一国的 

历史、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证据，为民族性打下了基础，而且还构成必要 

的地契，为公民的权利要求提供了证据。"
2 2
° 

(5)战争的破坏性严重损及档案收藏的完整。有时候，文件的重要程度大到使 

胜利的一方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来源急忙运回本国领土。武装冲突的结果，不仅可能 

占领了领土，而且也可能把记录抢走。中世纪以来欧洲所有的、或近乎所有的兼并 

条约无不规定被征服的一方交出属于或关于被割让领土的档^。对于少数几项没有 

列入要求把档衆交给兼并国这种条款的条约，从法律学的角度看来，条约中其实也 

稳含此:'S ,因此不要误认为胜利的一方不会做出抢走档茱和肆意破坏既有收藏的恶 

劣行为。 2 2'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照做不误。事实上，交给继承国（必要时还. 

采用强迫手段）的档茱主要是用作证据，用作对被兼并领土的"地契"；它们过去 

是作为膂理领土用的文书，今日则更是如此。 

.(6) S家档案方面的争端一向层出不穷，为求解决而缔结的协定多不胜数 2 2 2 

2 2 0教科文组'织，."咨询小组关干在他III境内制订的档案文件的移交可能性编写一 

‧份报告的最后报告"（ c e一76卢〔;/將文件），英文本，第2页。该会议是同 

际档衆瑰事会合作举行的。 

221 L .雅各布，《兼并条约中公共档案的交付条款》（巴黎，热拉尔和布里埃图 

书馆， 1 9 1 5 )，〔主旨〕，全书各处，特别是第 4 0 和 4 9页。 

2 2 2 A / C ï ï . 4 / 3 2 2和 C o r r . 1和Add . 1敉， D节（载于《 1 9 7 9年 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陆续列表刊布1 6 0 0年以来与国家继承时档案转属问题有 

有关之条款的各项条约和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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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了档案在国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7) 对这类协定所反映的国家行为作分析后，如一位作家所做过的
22
，，可以得 

到一些结论，现简述于下： 

(a)档案条款在欧洲各国締定的割让领土条约中极为普遍，但在非殖民化中，' 

则近乎从未出现； 

移走档案的现象，全球各地，从古到今都有。这些档案几乎毫无例外地迟 

早又重归其合法所有国，似乎只有在非殖民化的例子中才并非如此。但是 

在这方面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效果尚未显露而£。 

(c) 在所有各种国家继承情况下，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关的行政方面或技术 

性的档案，一般说来都没有多大困难就转腐继承国； 

(d) 历史性的档案转属继承国，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情况；档柒保管员 

对档案为何转属继承国不一定能觯释清楚，反过来，法理学'求对被继承国 

为何继续持有档案也不一定能给出答案。 

(8) 关于第一个结论，几乎所有中世纪以来在欧洲締结的领土转让条约，都载 

有特别的、往往还极为明确的关于IS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档衆如何处理的条款。' 2 2 4 . 

这类条约所处理的国家继承，总的来说，根据国际法'委员会所确定的继承类型，属 

于将一国的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以及将一国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出去。‧ 

(9) 另一方面，在现代的非殖民化例子中，尽管新独立国家为数众多，但只有 

极少几项条约涉及档案的处理。更令人对殖民领土独立协定没有档案条款感到不觯 

的是，这些为数众多的协定，在继承方面，不仅涉及不动产，.而且还包括动产，亦 

' 2 2 5'见C •凯克斯克梅蒂，"诉讼档案：关于谈判期间之受理原则与标准的初歩研 

究"，教科文组织？ G 工 一 7 7 / W S / 1号文件，载于：第十七届国际档案问题园 

桌会议，"国家档案财产的构成和重建"， 1 9 7 7 ,第 2号文件。这项研究报 

告最后成为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将某些国家境内档案中的文件移交給文件原属 

国所涉问题"的研究报告（ 1 9 7脾 8月 2 4日第 2 0 C / 1 0 2号文件）的实质部分。 

2"'参看.雅各布，前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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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与档案属干同一类的财产。
2 2 5 

2 2 5
在非殖民化情况中.，涉及法律档案移交的条约为数极多。但是，这种情况下移 

交的法伴记录，其中有些诉讼衆件仍在位于前行政当局领土以内的上诉法院或 

镊高上诉法院审埋中，并且涉及新独立国家的a民。对于从此以后属于继承国 

司法主权范M以内的案件，被继承国不能继续审理。在这方面有许多协定可以 

引证。例如，关于法国和新独立领土，可以参看" I 9 6 0年 7月 1 2日于巴黎. 

締定的法兰西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之间关于司法方面过渡条款的协定"（法兰' 

西共和国公报）此后称为"法国公报" 1 9 6 0年 7月 3 0日，第 7 0 4 3页和联 

.合^法律汇编，《国家对条约以外亊项的继承资料集》（ 

17，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F.77.V.9), (此后称为"资料集》"， 

英文本第 1 5 0页；同一日期法国和乍得之间的协定（法国公报，1960年7 

月 1日，第 7 0 4 4贞和《资料集》 1 5 7页）；同一日期法国和刚果之间目协 

定（法国公报， 1 9 6 0年 7月 3 0日，第7043页和《资料集》英文本第1.63 

页 ） ； 1 9 6 脾 7 月 1 5日法国和加蓬之间的协定（法国公报， 1 9 6 0年 7月 

3 0 0 ,笫7 0 4 8页和《资料集》，英文本第 1 8 2页）； 1 9 6 0年 4月 2日法 

国和马达加斯加之间的协定（法国公报1 9 6 0 年 7 月 2 日 ， 第 5 9 6 8 页 和 

《资料隼》，英文本第 2 9 0页）； 1 9 6 0年 4月 4曰法国和马里联邦之间的协 

定（法S公报， 1 9 6 0年 7月 2日，第 5 9 6 9页和《资料集》，英文本第 3 1 5 

页）；法国和上沃尔特之间关于与行政法院和最高法院未决案件有关的记录移 

.交问题的通信，巴黎，1961年4月2 4日（法国公报，1962车2月6日，第' 

13 1 5页和《资料隼》，英文本第 4 3 9页）； 1 9 6 1年 4月 2 4日法国和达荷 

美之间的通信（法,公报， 1 9 6 2 年 2 月 6 曰 第 1 285页和《资料集》，英文 

本第 1 2 8页）； 1 9 6 1年 6月 1 9日法国和马里塔尼亚之间的通信（法国公报， 

1 9 6 2车 2月 6日，笫1 3 3 5页和《资料集》，英文本第 3 4 3页）； 1 9 6 1年 

4 月 2 4日法,和尼日尔之间的通信（法国公报， 1 9 6 2车 2月 6日，第 1 3 0 6 

页和《资料集》，英文本第 3 7 2页）； 1 9 6 1车 4月 2 4日法国和（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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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 所以如此，可能有许多理由。例如，非殖民化不可能彻底和即刻做到； 

而是至少在开始时完全是有名无实，只能遲步地做到比较名实相符，所以在非殖.民 

化的初期阶段，亦即几乎无可避免地是一个名过于实的阶段，档梁问题很少获得优 

先处理。新独立国家一下子就要处理日常问题，注意力完全放在应付经济事项或其 

他优先事项之上，因此不能即刻看出档案对本国发展的重要性。此外，新独立111家 

在各个方面接收下来的犮展不足现象，也清楚表现在明显地不注戎行使任何联回档 

案的权利上。最后，前行政当局同新独立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往往使前者能够回避 

档案移交问题，强行单方面觯决。 

( 1 1 ) 鉴于上述历史背景，委员会愿意强调各国在觯决档案争端中保持密切合 

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到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有关建议.，这些建议反 

映了各国当前在档案权利和文化遗产权利等方面的要求。 2 2 6被继承[il和继承国应 

当有责任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下定决心为这类争端达成令人满意的觯决办法。教 

科文组织总干事说过： 

"由于档案作为1«」家财产的继承性出自国家基本主权，国家档案的持有和 

..移交所涉问題基本上属于法律性质，因此这类问题应当主要通过有关各国进行 

双边或多边谈判和协议觯决。" 2 2 7 • 

(续前 2 " ) 

象牙海岸之间的调信（法国公报， 1 9 6 2年 2月 6曰，第 1 2 6 9页和《资料集》 

英文本第231页）；以及其他等等。 

关于这一点，请进一步参看以下B条的评注第（27)至（35)段。 

2 2 7教科文组织笫 2 0 C / 1 0 2号文件，同前，第 1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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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 . 导 言 

第 1 8 条 

本部分条款的范围 

本部分条款适用于国家继承对国家档案的效果。 

评 注 

本条文同关于国家财产的第二部分笫7条相对应并沿用其措词方式，只是必须 

把"财产"一词改为"档案"。其目的是澄清：草衆第三部分对国家档案作出具体 

规定，其定义载于下列条文内。前已指出， 2 2 8虽然国家档案可视同国家财产，它 

在国家继承方面是个很特别的情况。国家档案有其本身固有的特质，从而使它所引 

起的、有待价作出特别规定的争论具有特殊性质。为了更有利于协助各国解决彼此 

之间的争论，在本部分内拟定了针对设想到的特殊情况作出更确切调整的适当规则。 

第 1 9条 

国家档案 

为本条款的目的，"国家档案"指在国家继承日期时，按照被继承国的国内法 

规定，^于被继承国所有，并由被继承国作为国家档案收藏的一切文件。 

评 注 

( 1 )第 1 9条为本条款所使用的"国家档案"一词下了定义，它指符合两项条 

件的"一切文件"。首先，文件必须"按照被继承国的爵内法规定‧，属于被继承 

国所有"，其次，它必须"由被继承国作为档案收藏"。第一个条件是仿效第8条 

为"国家财产"一词下定义时采用的援引国内法的办法。但是第二个条件不受"按 

2 2 8
參看上文本部分一般性评注第(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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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被继承国的国内法规定"等字的限制。委员会把第二个条件同一IM的国内法分开， 

是想避免以下这种不良现象，即某些被继承国仅以未经其国内法指定为国家档案为 

理 :由，而使本条款不适用于大量新近的公共文件---也就是"活的档^"。应当栺 

出，在一些国家，这类"活的档案"要等一段时间，例如2 0 或 3 0年后，才被列 

为"档案"。 

(2) 尽管在档案学中，"档案"通常是指"(a)由机构或自然人或法人在其活 

动过程中积累下来并刻意加以收藏的记录材料；W保管这种记录材料的机构；（6) 

置放这种记录材料的房屋" 2 2 9 ,但是本条款指的是"一切文件"，仅相当.于上述 

三类之中的(a)。 其他两类，即保管机构和房屋，均被认为是不动产，因此厲于本 

条款第二部分。 

(3) 对（一切）"文件"一词应当给予最广义的解释。根据南斯拉夫对档衆问 

题国际园桌会议所拟问题单的答复，档案文件就是载有"可作科学、正式和实际用 

途的可信资料"的一切物品。"。这种文件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不是书面形式， 

也可以用各种材料制成，诸如纸张、羊皮纸、布、石头、木材、玻璃、胶卷等等。 

(4) 当然，书面原始资料的收藏仍然是国家档案的基本组成部^^但是档案文 

件的定义也应考虑到物品外观，甚至物品由来。未载有任何"文字"的雕刻、绘画 

和图样也可能是档衆物件。钱币有时候是档案的组成部分。除了有纸币或钞票和邮 

票的样品、印模或抽样以外，国家档柒或国立图书馆中甚至还有硬币。这样的国家 

有罗马尼亚、意大利、葡萄牙、英国（公共记录厅拥有邮票和假币收藏）和法(S 

f巴黎国立图书馆的纪念章陈列室拥有丰^的钱币收藏）通常放在博物馆里的肖象 

文件，有时候也由国家档案机构保管，这往往是由于它们属于档桨之故。同重要人 

物或政治事件有关的肖象类文件是作为国家档案的一部分归档和保管的。这样的国 

229 法国，档案管理，《第七届囿际档案问题园桌会议议事录》（巴黎国家印刷局 

1963)，法文本，第9页。 

2 5 0
同上，第 1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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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英国，公共记录厅拥有丰富的肖象类文件以及专利局的一大套技术绘图；意 

大利，国家中央档.桨拥有所有政治界、科学界和教会的名人照片；以及阿根廷，它 

的图象档案在这方面的作用相同。在某些国家，照片也是档案的一部分，例如波兰， 

国家档案收藏了国家照相机构送来的相片。按照许多国家（例如法国、瑞典和捷克 

斯洛伐克）的法律规定，一些有声文件和电影胶卷也被认为是"档案"，因而在某 

些情况下划归SI家档案机构，或划归图书馆或博物馆或其他机构。如果划归国家档 

案机构，则有声文件必须被认为是档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家继承时必须等同档 

案处理。在美[iJ，商业影片有版权，并且得在国会图书馆登记，而军队和某些美国 

公立机构制作的电影则归入「n家档案。在芬兰，电影档案的建立和收藏由国家档案 

局长拒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负责。 

(5) "—切文件"一词意指各种主题的文件——外交、.政治、行政、军事、民 

事、教会、历史、地理、立法、司法、金融、财政、地籍等等；各种性质的文件---

手写或印刷的文件、绘画、相片、原件或复制品等等；各种材料制成的文件-——纸 

张、羊皮纸、石头、木材、象牙、胶卷、腊等等；以及不论所有权归谁不论是否构 

成一部分收藏的文件。. 

(6) 但是"一切文件"一词不包括纯为艺术品而非为档案材料的艺术品在内， 

这种艺术品也可能具有文化价使和历史价值，其转属，应根据与国家财产有关的条 

款处珲-,或作为归还或偿还问题而非国家继承问题来处理。 

(7) 外交文书中釆用了各种各样的字眼来称呼本条款所指的档案，•例如"一切 

档案、登记册、图样、地契和文件"； 2 7 2 "关于被割让领土的民政、军政和司法 

同上，第3 0 — 3 1页载有其他实例。 

" 2这种词句出现在1919车6月28日《凡尔赛条约》的数项条款中：第三部分，涉 

及德国和比利时的第1节第3 8条，关于阿尔萨斯——洛林并涉及德国和法国的 

% 5 节 笫 5 2条，关于山东并涉及德国和曰本的第8节第1 5 8条（英国和外国 

‧文件（伦敦，英国文书局，1922)，第112卷第29—30， 42fP81页）以及191阵 

• 9月10曰《圣曰尔曼昂莱条约》涉及奥地利的第9 3条（同上，第3 6 1页)和 1 9 2 0年 

6月4曰《特里亚农条约》涉及匈牙利的第77条(同上，第113卷第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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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档案、文件和登记册"；
2
" "—切地契、图样、地籍以及其他登记册和文件" 

"同割让有关或同被割让岛屿居民权利和财产有关的任何政府档桨、记录、文件、 

或公文"；
z
" "专门关于被放弃或被让与的主权的一切文件，行政方面和司 

法方面的官方档案和记录"；
2 5 6

 "文件、契约和档柒‧‧‧‧‧‧‧‧出生、婚姻和死亡登记 

册 、 土 地 登 记 册 、 地 籍 文 件 " ，
2 5 7

等 等 。 

( 8 ) "档案"的最详细定义见于 1 9 5 0年 1 2 月 2 3日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根 

裾 1 9 4 7 年 2 月 1 0日和约締订的协定" 8第 2条。它包括同一切公共事务、同 

2 5 5 1 8 7 1 年 5 月 1 0日于法兰克福签订的日耳曼帝国与法S之间的和约第3条 

(德马丹《新编条约全集》，戈廷根，1874，第十九卷，法文本，第689页）。 

"* 1 8 7 1年 I 2 月 1 1日于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附加协定第8条（同上,1875)， 

第 2 0卷，法文本，第 8 5 4页。 

" 5 1916笨8月4日于纽约答订的美利坚合众国和丹麦之间关于割让丹属西印度群 

群岛的公约第1条第3款（《美国国际法学报补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17)，第二卷（1917)，英文本，第5 5页）。 

" 6 1898年12月10日于巴黎答订的西班牙和美利坚合众SI之间和约第8条（全文 

-载于马洛伊（Malloy)，前引书，英文本第1693页）。 

" 7 1 9 6 0车4月8曰签订的荷兰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关于边界某部分土地 

的条约第8条（联合IS ，《条约汇编》，第50睹，英文本第1 5 4页）。 

2 5 8 1 9 5 0 车 1 2 月 2 3曰于罗马答订的意大利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 

国：^间的协定。协定是关于同按照和约的规定割让的领土有关的、腐于行政性 

质或具有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的分配问题（同上，第171卷，英文本第29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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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人口以及同财产情况或私人法律关系等范畴有关的文件。第2条内容如下.： 

"'属于行政性质的档案和文件，一词应指包括中央行政当局的文件和地 

方公共行政当局的文件在内。 

"〔特别应包括〕下列⋯一 

"文件⋯'一诸如地籍登记薄、地图及111样；蓝图、绘图、草图、统计文件 

和其他类似的技术管理文件，特别是有公共建筑工程、铁路、矿藏、公共航道、 

海港和海军船坞； 

"同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有关的文件，诸如处理出生、婚姻和死亡的文件， 

统计资料，登记册或其他用作证明有能力从事某种专业的文件，如证书或执照 

等； 

"关于某类财产、情况或私人法律关系的文件，诸如有效契约、司法档案， 

包括法^押金（金钱或其他抵押）一； 

•"'历史性档案和文件，一词应指不仅包括严格说来具有历史意义的档案 

而且还包括与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纪念物有关的文件、法案、图样和草 

图 。 " . . 

(9)应当注.意到"档案"和"图书馆"之间没有绝对的分野。一般认为，档案 

的文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而图书馆的物件则被认为是孤立的或独立的单位， 

但是档案文件往往放在图书馆里，反过来图书馆物件有时也收进档案。列入档案中 

的图书馆文件，并不限于可称为"孤立单位"的珍本书或绝版书，也不限于依其性 

质属于"孤立单位"的原稿。反过来，重要人物或政治家的档案也作为礼物或遗产 

由[冬 I书馆取得或收受。因此，档衆和图书馆在某些方面有所重迭，而某些国家法律 

规定从印刷品（包括报刊）中取出数份加以保藏的制度以及档案当局有时成为官方' 

出浙物的作者^出版者"种现象，义使重迭面更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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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同样地，"档案"和"博物馆"也不能置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一些档案收藏 

是放在博物馆里，而档案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珍藏物。根据Y - P e r o t i n ： 

"在英国，同博物馆收藏有关的档案文件从属于前者以及反过来某些物件 

(例如箱子）则视同于文件等，都是很正常的事；‧‧‧‧‧‧‧‧地方博物馆拥有买来的、 

―赠送得来的或得自学会的档案文件⋯⋯-在荷兰，例如历史地图册就是一种依法 

应放在博.物馆的文件，而印模则属于档柒。在威浙特伐利亚，箱子和其他物品 

依其性质属于档案•'•―…在苏联，暂时存于国立博物馆的原稿文件.收藏归档案部 

门监管；经由特别决定而设立的独立大型"档案博物馆"如高尔*、门德列叶' 

夫等等，也不例外"： 

."在葡萄牙，维案乌地区博物馆收藏了教区总教堂的一些羊皮文件，其余 

的羊皮文件藏于区档案馆或藏于里斯本的通博塔⋯-⋯在土耳其，⋯‧‧‧‧‧前苏丹王 

宫的档案与教廷的部分记录藏于托普卡皮——萨拉伊博物馆，而相对应的省一 

级记录，整整有1 9箱，则藏于各博物馆。 " 2 " 

第 2 0条 

国家档案转属的效果 

对于按照本部分条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档案，国家继承引起被继承国权利 

的消灭和继承国权利的产生。 

2 3 9法国，《档案概念⋯⋯-》（前引书），法文本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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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1条 

国家档案转属曰期 

除另有协议或决定外，国家继承日期即为国家档案转属日期。 

第 2 2条 

国家档案的无偿转属 

在本部分条款规定的限制下，除另有协议或决定外，国家档案从被继承国转属 

继承国时，不予补偿。 

第 2 3条 

国家继承对第三国档案不发生影响 

国家继承本身对国家继承日期时在被继承国领土内，按照被继承国国内法的规 

定，为第三国所拥有的档案不发生影响。 

第 2 0条、第2 1条、第2 2 条和第 2 3条的评注 

(1).委员会决定以单独一个部分专门规定国家档案之后，认识到似宜按照有关 

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各部分的范例1在第一节中列入几条导言性条款，作出一般性 

规定，以便同国家财产相比，强调出国家档案的特性。：为了避免在这两套一般规 

则之间造成过多的分歧，在拟定第三部分第一节中关于档案的各条时，所使用的用 

语除了用"档案"一词取代"财产"一词之外，其余部分与第二部分第一节关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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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产的相应各条的用语一致。这样，在这两套条款之间取得了一致，其情况如 

下：笫1 8.条和第7条（第1 8条评注中巳作说明）；笫2 0条和第 9条厂第 2 1 

条和第1 0条；第 2 2条和第 1 1条，笫 2 3条和笫 1 2条。 

( 2 )对第 2 0条并不需作专门评注。至于第2 1条，初看起该条规定在国家继 

承日转属匿家档案，似乎是思考欠周，人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不合理，不现实和只 

凭想象的,因为档案通常是需要清理的，以便确定哪些档案应当转属继承国，而这. 

有时需要^费大量时间。然而，实际上档案通常均已很好地进行了分门别类并且 

得到精心地划分和编有很好的索引。它们是可以立刻移交的，实际上国家实践 

已表明这样作是可能的。若干条约中均规定出应把国家档案"立即"移交给继承 

囯 。 I 9 1 9 年 9 月 I 0日签订的《圣曰尔曼昂茱条约》笫9 3条（关于奥地利 

问题） 2 W、 1 9 2 0年 6月 4日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 e "第 7 7条（关于匈牙 

利问题）和1 9 1 9 年 6 月 2 8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 2 4 2笫 3 8 和 5 2条（关 

于比利时问题和法国问题）均规定应"亳不迟延"地移交这些档案„ 1 9 5 0年 

1 2 月 1 5日关于作为继承国的利比亚的地位的大会笫388 ( V )号决议第 1条笫 2 

( a )款也规定档案应予"皿"移交。 

.(3)再者，有必要规定国家继承曰即为国家档案转属日，即使在实践中由于复 

制、缩微摄影、整理或编目等原因而允许有所耽搁。必须知道，自国家继承曰起, 

继承国即成为向其转属的国家档案的主人，即使实际上的种种考虑耽搁了这种档案 

的实际移交。必须明'确指出，如果在同时发生了影响到被继承国的又一次国家继 

承的情况，应向第一次国家继承的继承国转属的档案将不受笫二次此种继承事件的 

影响，即使当时尚无充分时间来从事国家档案的实际移交。 

2 4 0 G.F. de ï'îartens; Nouveau receu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Third «erie»), 
Vol. XI, P.?15. 

241 British and Foreign Sftate Papers, London,Vol.113. 
1 • •' •- i 

z f l a g-L,Vol.112,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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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后，应当指出，关于国家继承日期即为国家档案转属日期的规则在第21 

条中有了松动的规定，各国随时均有可能就某些其他解决办法达成协议，并且允许 

依照任何可能作出的决定一例如，与基本规则相反，按照一个国际法院作出^"决 

定"，实际上，在相当多的条约中均没有规定要把国家档茱立刻移交给继承国。 

有时达成的协议规定以三个月为期（如《凡尔赛条约、
2
"第 1 5 8条），有时以 

十八个月为期（如1 9 4 7 年 2 月 1 0日的《意大利和平条约》
2
"第 3 7条，该 

条责成意大利在该段期间内交还"属于埃塞俄比亚及其囯民"的档案粕'文化及艺术 

品"。有的条约还规定，移交档案问题应通过协议解决，"有可能情形下于（本） 

条生效后六个月内（移交）"。（ 1 9 6 0年 4月 8日荷兰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关于各边界地区问题的条约第 8条） 2～对时限作出最明确规定的是 1 9 4 7年 

2 月 1 0日的.《匈牙利和平条约》第1 1条 2" 6 ：该条明确规定应在十八个月内采 

取行动。在某些情况下，对时限作出规定的任务交付给一个联合委员会，该委员 

会的负责辩明和确定应该转属给继承囯的档案并就移交事项作出安排。 

(5) 第 2 2条仅提到"补偿"或以现金或实物的赔偿（用财产或一套档案换取 

向继承国转属的财产或档茱），但应广义理解这个概念，它的意思是，这不仅排除 

了所有补偿，而且也使继承国免除交纳任何性质的税务或费用。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财产或档案的转属实际上被认为是一种"权利"，完全无代价而不必补偿。第 

22条的规定是正当的，它明确反映出国家实践中的一种惯例。'此外，本部分以 

后各条款也含蓄地证实了不予补偿原则，这些条款规定档茱文件的复制费用应由要 

求复制档案的国家负担。 

(6) 委员会在决定在草采中保留第1 2条之后，认为只有在关于国家档案的部 

分载列第 2 3条，把它作为第 1 2条的对应规定才是适当的。关于第 2 3条，想 

；~~M±0

 ： ~ ' 

2" 联合国，《条约汇编》，英文 V o l . 4 9 , P. 142 。 

w
 同上， V o l . 508， P 154 e 

£ m
 同上， V o l . 4 1 , P. 1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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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第三国的档案由于某些原因是存放在被继承囯的.例 

如，第三国可能同另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为了安全起见把价值宝贵的档案 

存放在一个发生继承事件的国家领土以内。此外，它可能仅仅是把一部分档案在 

一段时间内托付给一个意外发生继承事件的国家，也就是说由于修复或用于文化展 

览。第二种可能是，由于外部的各种原因，应转属给继承国的国家档案未能立刻 

或在商定期限内移交。如果在过渡期间发生影响到伺一个被继承国的第二次囿家 

继承，第一次国家继承的续承国在第二次国家继承中应被认为是一个第三国，其 

置于被继承国领土内但当时尚未获得的档案应不受第二次继承事件的影响， 

第 2 4 条 

保全国家档案的完整 

本部分的任何规定不应视为在任何方面预断由于保全国家档案的.完整而可能引 

起的任何问题。 

评注 

委员会在二读时决定在单独一条中载列最初于一读时载于第2 9条第6款的关 

于保全国家档桨的完整的规定.提到保全国家档案的完盤，反映出档案的不可分 

'原则，这一原则是对构成If家档案的任何文件的继承问题的基础，不论所涉国家继: 

承的具体类型如何。因此，第2 4条为本部分第2节各条款所载的实质规则的适 

用提供了保障。 

第2节.关于特定种类国家继承的规定 

第 2 5 条 

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 

1. 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转属继承国的问 

一 114 一 



题，应按照它们之间的协议解决。 

2 . 如无协议： 

(a) 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为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正常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应交 

由有关领土移交的国家支配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 

(b) 第(a)项所述部分以外的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中纯粹或主要与国家继承 

所涉领土有关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 

3 . 被继承国应从其国家档案中向继承S提供与被移交领土的领土所有权或其 

疆界有关,或为澄清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档案文件的含义所必 

需的最有力的证据。 

4 . 被继承国应于继承国提出要求时，向该国提供被继承国国家档^一中与被移 

交领土的利益有关的文件的适当复制本，费用由继承国负担。 

5 . 继承国应于被继承国提出要求时，向该国提供按照第1或第2款转属继承 

SI的国家档案文件的适当复制本，费用由被继承国负担。 

,(1)这一条是关于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国家档案的转属问题。关 

于这种继承国家档笼的lil家惯例不大靠得住，因为它所根据的和平条约通常规定的 

是一种反映战胜II和战败国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政治解决办法，而不是一种公平的 

解决办法。长期以来，在传统习惯上，战胜国获得它们所征服的领土的档案，有 

时甚至搬走被继承国的档案。 

( 2)然而，只要不忽略上述的事实，还是可引用目前的国家惯例来支持本条案 

文所主张的较公正的觯决办法。本评注将分以下六大项目来论述这方面的惯例：（a) 

将一切有关被移交领土的档柒移交给继承国；从被移交领土搬走或在该领土以 

外集成的档案；（。）"档案•领土"的収系；（d.)继承国的特别义务；（e.).移交档 

梁的时限；（1')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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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切有关被移交领土的档案移交给继承国 

(3) 在这个项目之下，可分别陈述档笼来沅、档案用作证据、档案用作行政管 

理工具以及档案用作历史基金或文化遗产等问题的处理。 

(4) 关于档案来沅的惯例似可确定；此方面的惯例很夂以前起沅于领土的转 

最早并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法国和波兰历史上的实例可用来说明这一点。
2 4 7

法 

囯菲利普一奥古斯特国王在 1 1 9 4年设立了"证书库"，将有关王国的文件收集 

在一起。菲利普三世国王在 1 2 7 1年继承他叔父阿尔方斯‧德普蒂埃的土地(差 

不多是法国的整个南部）时，他立刻将有关这些土地的档柒移交到证书库，其中包 

括土地的所有权证件、契据登记簿、书信登记簿、勘定和行政记述。此后几百年 

间每当国王获得新的土地时，也是采用这个惯例。自从十四世纪以后.在波兰王 

国合并各郡趋向经一期间，其情况亦复相同：公.爵的档案随同公爵领地转属国王。 

因此，移交的原则在很久以前便适用，尽管象下文将提到的，所根据的理由各有不 

同。 

(5) 按照旧条约的规定，将档桨移交给继承国，主要是用作证据和所有权凭证。 

根据封建制度，档案代表了享有某项权利的所有杈凭证，战胜一方决心搬走和必要 

时用武力从战败一方抢走与所获得土地有关的档案,原因即在于此：它们对土地的 

权利只有在拥有"地产册"时才能得到保证。关于这一点，瑞士邦联便是一个实 

例,.它在1 4 1 5年用武力从巴登堡搬走以前哈普斯堡所有物的档案。 2" 

(6) 自从十六世纪以后，各国开始认识到档案不但是法律上有效的所有权凭证, 

同时也是管理国家的一个工具。于是，以下的观点便被接受：在移交领土时，有 

2 4 7 参看法囿，Directions des Archives, Actes de la aixi«me conférence interna-

tionale de la Table ronde des archives, 19̂ 3 PP, 12 et sc^, 

2 4 8因为这些档案不但涉及邦联的领土，并且也涉及德国西南部一大片土地，奥地 

利哈普斯堡于1 4 7 4年终于收回不涉及邦联领土的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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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留给继承国一个尽量能够生存的领土，以避免管理方面发生混乱，并便利适当 

行政管理。可能发生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情况是继承国只有一个。在这种情 

况，被继承国将一切行政文件都移交给继承凶，所谓的文件应作最广义的解释：各 

种财务文件，地t和领地登记簿，行政文件，出生、婚烟和死亡登记簿，土地登记 

簿，司法和监狱档案等等。因此，通常是将继续顺利管理领土所必需的一切文书、 

图表和照片留下来。'例如，在丹麦割让耶姆特丹‧海杰达伦、哥德兰和奥塞尔各 

省时，瑞典和丹麦于 1 6 4 5年 8月 1 3日^结的《布罗塞波条约》规定应将所有 

司法契约、登记簿和地笈登记册（第2 9条）以及一切有关被割让各省的财政状况 

的资料移交给瑞典女皇。其后，两国所締结的《罗斯基勒和约》（1 6 5 8年 2 

月 2 6日，眾 1 0 条 ） 和 《 哥 本 哈 根 和 约 》 （ 1 6 6 0 年 5 月 2 7 日 ， 第 1 4 条 ） 

都接受了类似的规定。 z"荷兰和西班牙于1 6 4 8 年 1 月 3 0日所締结的《慕斯特 

条约》第1 9条规定"应将‧‧‧‧‧‧‧‧存放在法院、公署、政务会和议会⋯⋯-有关任一联 

省、联合区域、城镇⋯一的一切登记簿、图表、信件、档案和文件以及司法记录⋯― 

移交⋯-⋯"。
25°路易十四按照1 7 1 3 年 4 月 1 1曰《乌得勒支条约》割让卢森堡、 

纳米尔、'沙勒罗瓦给（荷兰）国会时，"连同有关上述低地国家的所有文件、信件、 

文书和档案"一并割让。 2 5 1事实上，差不多所有关于移交部分领土的条约均载有 

一项有关移交档案的规定，因此不可能将它们一一枚举。有些条约甚至附有专门 

处理这个问题的另一公约。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于1 9 2 ' 4年 4月 1 6日在布加 

勒斯特签订的公约 2"就是一例，它是一系列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约之后的一 

个公约,处理司法记录、土地登记簿和出生、婚烟和死亡登记縛的交换问题，'并就 

如何进行交换作出具体规定。 

法国Loc archives: cianL: la vie internationale?〔同前引),p.l6. 
2 5°同上， 

2 " 同 上 ， 第 1 7页 。 

2 " G.F. de Martenr, ed,, Nouveau rooueil générale de traites (third series) 

Leipzig, Thoordor Weicher Publishing House, vol. XXIV, p. 7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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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二种情况是继承国不只一个。下文所举的例子是关于昔曰时的孤立案例， 

不能视为表示有某种惯例存在，但提一提这些案例是有用处的，因为今天有了现代 

复印技术，当时所采取的办法现在使用起来非常容易，神圣罗马帝国、英国和荷 

兰于1 7 1 5年'1 1月.1 5日所締结的《屏障条约》第1 8条规定被瓜分领土—— 

格尔德兰——的档案不能分给继承国，但将列出全部档案的清单，把清单的副本一 

份交给每个继承国，而档案本身则原封不动，供继承国参考之用。
2
" 同样地，普 

鲁士和萨克森尼于 1 8 1 5年 5月 1 8日所締结的条约第七条提到"发方共同关切 

⋯-⋯的地契和文件"""。所釆用的解决办法是原件由萨克森尼保管，但把证明无 

误的副本交给普鲁士。 因此，不论继承国的多寡，为了便利行政的继续，一概遵 

照保存档案的原则，全部档案原封不动。然而，在现代，由于把行政档案和历史 

档案加以区分,同样的原则和相同的关切却引起了许多争端。有些作者认为，行 

政档案应全部移交给继承囯，而所谓历史档案，则按照档案完整的原则，应继续为 

被继承国的传统财产，.除非它通过自己机构的正常活动把档案设于被移交的领土内。 

这个论点尽管有其道理，但与实例并不完全吻合：在历史上，有许多关于档柒移交 

的例子，都包括历史文件在内。例如，奥地利割让威尼斯给意大利的1 8 6 6年 

1 0 月 3 0日《维也纳条约》第1 8条规定应将一切所有证凭证、行政和司法文件" 

前威尼斯共和国的行政和历史文件"移交給意大利，双方保证让对方抄录"与仍为 

对方所拥有的领土有关而站在科学立场来说不宜从其所厲档案柚离的历史和政治文 

件" 2 "。 这 类 例 子 可 谓 屡 见 不 鲜 。 芬 兰 和 俄 国 于 1 9 2 0 年 1 0 月 1 4 日 在 杜 

2 " 参看法国Les archives dans la vie internationale 〔同前f|')， P . " . 

2，4 G.F. de Martens, ed., Houveau recueil générale de traitas, Gottingen, 

Dietrich Publishing House, 188?, vol. 1工（18：14-1815), p.̂ 76. 

2" 参看法国'二： ar。::iy., ；,,：, ； ,L. 〔同前引）,-:.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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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柏特签订的和约
2 5 6

第 2 9条第1款规定：締约双方承诺尽早交还属于公共行政 

辑#和公共机构所有。存放在各自领土内并且纯粹或主要与締统他方或其历史有 

关的档案和文件"， 

从被移交领土搬走戚在该领土以外集成的档案 

( 8 ) 看来很有理由认为下列的观则适当地反映出国冢惯例：给予继承H — 

切有关被移交的领土的历史档桨和其他档粱，即使这些档茱是从被移交的领土搬走 

或 在 该 领 土 以 外 集 成 的 。 I 8 I 4年的《巴黎汆约》和I 8 I 5年的《维也纳条 

约》规定将在拿破仓时期于巴黎收集的国冢档茶归还原处。 2" 按照 I 8 0 7 年 7 

月7日的《蒂尔悉特条约》的规定，普鲁士将在其占领的波兰领土归还后，还有义 

务将与所归还领土有关的当时的地方档案和区域档案，以及有关的®冢文件（"柏 

林档案"）归还新的华沙大公il 2?波兰以同样的方式收回于十八世纪末移交给俄 

il的前波兰国的中央档案，以及I 8 I 5年至 1 8 6 3年期间及其后直到1 8 7 6 

年为止一般期间前自治波兰王国的^^央档茶。它还得到I 8 I 5年至 I 8 6 3年期同 

作为圣彼得堡中央俄S行政机构波兰王国事务S务大臣办公厅文件、沙皇波兰事务 

署的文件以及俄国內政部波兰农业改革办公厅的档柒。 2"'此外，石勒苏益格档案 

的泶例也值得参考。.根据I 8 6 4 年 1 0月 3 0日的《维也纳条约》，丹麦被迫 

将石勒苏益格、荷尔 «泰因和劳思堡三郡割让，上述条约第 2 0条规定如下： 

"有关所割让领土并且是丹庚王国档案的一部分的所有权凭证、行政文件和民事司 

法文件"以及"*本哈根档案中一切属于所割让各郡并且从其档案取出的部分"应 

256 G.F. do Martens, cd.,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do traités (Third scries), 

Leipzig, The odor Wci cher Riblisliinff House," vol .XXIV, "p .'786/ " 

2 " 参看Actae d» la si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op. eit.. p. 17. 

" 8；同上，第 2 0 页 。 ― ; 

参看法BJ ^ T ' i : : , / j丄,n" L i -. ： ln-:orn^tl.-::a,;(.同前引丄-.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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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 移 交 。 ^ 对这种国冢惯例进行伃细的研究（虽然通常对和约过于重视是不 

对的，因为和约所规定的解决办法是以某种特^的"力量对比关系，，为基础），可 

以区分出以下两种情况：从有关领土搬走^取出的档茱以及在有关领土以外集戚， 

伹与该领土直接有关的档某。 

( 9 ) 现时的惯例似乎承认，被继承阖不论在主权移交前一刻或在更早以前 

搬走的档茱，均应交还继承国。结束 1 8 7 0年战争和结束 1 9 1 4年战争的各 

项条约，其措词极其相似。 i 8 7 I 年 5 月 I 0日法IÎI和褥国在法兰克福鉴订的 

和约第3杀规定："如果任一物品〔档案、文件、登记錄等等〕被搬走，经褥国政 

府要求，法国政府应予归还"。 2 " 关于搬走的档茱必须归交的原则的这一陈述， 

其后亦载入《凡尔赛条约》第5 2条，而且措词完全相同，唯一的分别是，在该条约 

内，是德ni被迫遵守当它是战胜a时曾衷心赞同的法律。 2 6 2在;！大利和兩斯拉夫 

的关系上，也有过类似的考虑。 «大利按照 I 9 2 0 年 1 1 月 1 2日在拉巴洛签 

订的条约和1'9 2 4 年 1 月 2 7日在罗马签订的条约，将部分领土割让给南斯拉夫。 

;t大利必须将它在I 9 1 8年 I I月 4日至 I 9 2 4年 3月 2日期间因为占领上述 

领土而搬走的关于这些领土的行政档茱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维也纳展开工作 

的意大利军事停战代表团所搬走的关于这些领土的地契、文件、登记》等等归还南 

斯控夫。 2 6 5蒽大利和阇斯拉夫于 I 9 5 0年 1 2 月 2 3日締结的协定则更加具体： 

2 6 0 同 上 ， 第 2 6页。 

2 6 1 德帝阖和法国于 1 8 7 1 年 5 月 1 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第3条。 

G.F. de Iïartonc, e d " Nouveau recueil fr6n6ral de traites, vol. XIX v p. 609. 

2 6 2《凡尔赛条约》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的第五节，第5 2汆，同上（ t h i r a Series ) 

Vol.XI； pp 380-3810 

265 I 9 4 7 年 2 月 I 0日同; f大利締结的和约第1 2条（联舍国，《汆约汇编》 

第 4 9卷，第134页）。关于《拉巴洛条约》，参看S际联盟，《汆约汇编》， 

第十八条，第3 8 7页；关于《罗马条约》，篸看同上，第二十四卷，第3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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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条规定将"意大利国家、地方政府、公共机构、II营公司和协会所拥有的或将 

拥有 :"所#1件交还南斯控夫，并规足"如果上述物品不在；t大利境內，蕙大利政府 

应尽力寻找并送还南澌椬夫政府"。 2 6 4'然而，在衩早时代，一些法1U作者有一段 

时期似乎接受相反的观则。獰帕拿特在提到邵分舍并——由于欧洲政治地图的经 

常变动，这是当时敢普遍的一类国冢继承一-时这样说："被瓜分的®冢保留……-
2JR5 

有关被割让领土的存放在位于该领土以外的一个贮库的档^ "。 福希尔虽不 

致于支持这一相反的规则，1 旦仍暗示可以1f出区分：如果档^在主衩改变所涉领土 

以外的地方，被瓜分的IS!冢到.底应该放弃哪些档茱呢？如福希尔所说的："它应该 

只栘交那些可用作吞并圓管理该地区的工具的文件，抑或连纯粹历史性的文件也应 

一起移交？ "P'6S '事实上，这些作耆之所以对支持一般接受的观观感至嫩，至竟然 

拟订起相反的规则，是是因为他们太过重视一项法院的决定，而这项决定不仅是一 

个孤立事件,并且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个决定是指南希法院于I 8 9 6 

年 5 月 I 6日在德ffl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之后所作的以下一项判决："法II在 

1 8 7 1年以前对所有这些档案享有不可侵犯和不可剥夺的所有权，绝不因其部分 

领土变为他国所有而被剝夺这项权利"。 应当指出，这个茱件的主要目的并非 

为了不给予櫞a(它不是诉讼的当事方）取得与它当时所控制的领土有关的档案旳 

264 
联舍国，《条约汇编》，第I 7 I卷，第 2 9 3页 

2 6 ? F, I^esp?^net, Cows de droit i .ntern-ational public, fourth edition, Faris, 
1?10, p. 】2.S， para. 99- : ― 

2 6 6 P. Fauchille^ Trait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eighth edi.tion of the 
Kanuol de croit int. ern at i on al by H. Bonf ils. vol - 1 ， part 1, . Paris, A, Rousseau 
̶futUi̶n^̶È';u7ë7T^'厂pT"5^0， par:.. 21 9 . • 

267 I 8 9 6 年 5 月 I 6日南希法院的判决， 
"Pufresne verrais tîie 

State" Dalloz., Jurisprudence acnCT^vAc ： Recueil DoriocJique et critiauedo 
.iurisnruâerice, de legislation et de doctrine y 2096, Pari s, Bureau de la 
Jurisprudence ^encraie, part 2 5 p, /J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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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而是为了使个人不得占有其不合理拥有的公共档泶。
2 6 8
 a此这项孤立的判 

决所涉范画是比较狭窄的，它只是使法III有权要求个人归还那些应当或可能厲于德 

虚的档案。 

( 1 0 ) 所以提到这个孤立的学派，是因为在法国的外交作法上，对某些泶 

件的处理这个学派至少流行了一段时期。要是至少认为对柒X的其中一种觯释成 

立的话，这种,法似乎录明应当只将行政档茱归还主权转属所涉领土，而在该领土 

以外或从该领土搬走的关于该领土的历史文件仍属被继承図所有。.例如，法国和 

奥地利于I 8 5 9年 I I 月 I 0日締结的《苏黎世条约》规足应当将"可铋在奥帝 

[il档^/卓内"，包估在^也纳的档^^內的关于奥地利^让给法liJUJ王的领土财产 

所有权的档茶以及行政和民事司法文件档^，栘交给伦巴第新政府的专员。 2 6'如采. 

对条约中的用语——似乎仅指有关现有政府的物品——佧最狹葸的觯释是站得住的 
2 70 

话，便可得出以下结论：在维也纳的皇S档莱关于被刟让领土的历史部分不受钐响 

法衝和撤丁于间一天締结的汆约第 2条 ^到《苏黎世条约》的上述规定，而奥 

」也利、法IS和撒丁于同一天締结的条约第1 5条一宇不易地滅列这些规定。间—――.. 

2 6 8这项判决是关于一名私人存放在^里特——摩泽尔档茱保管员处的十六箱档茱。 

这些档案与被割让的领土和仍属法II的领土都有关，法院的判决就是根据这一'点》 

2 6 9. 1 8 5 9年 I 1 月 1 0日在苏g世签订的《法奥和约》笫！ 5汆。 
France.Archives diplomatique», vol. 1, l8él, p. 10; and M. de Clercq, Recueil 
des traités de la Fremce. Paris, A. Durand and Pedone -Lauriel, vol. VIT, p"6U7. 

2 7 0 .关于这个观点，参看G. May, "La saisie de» archives du département de la Meurthe 

pendant la guerre de 1870-1871",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e, 
vol. XVIII, 1911, p. 35, and G. May, Le Traltfe de Francfort, Paris, Berger-
Levrault et Cie., 1909, p. 269, note ̃2. 

2 7''法国和撒丁于.I 8 5 9年 I I 月 I 0日在苏黎世签订的关于割让伦巴第的条约 

第2条（France, Archives dlplomatloquee (op. cit.), p.l6; and M. de Clercq, 
op. cit., p . 652). 

27 2 奥地利、法1SJ和撒丁 f I 8 5 9年 I I 月 1 0日在苏4?世签订的《汆约.》第1 5 条 
(France« Archives diplomatiques (op. cit.), p.29} »nd M. de Clercq, op. cit., 

―pp.66l-6^2lL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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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法IS和撒丁按照证买极丁将撒沃伊和尼斯郡割让给法国的I 8 6 0年 0 ^ 1 2 4 

日《都宁条约》的规定,‧于I 8 6 0 年 8 月 2 3日签i丁的公约第1 0条|&]上X引述 

的条款规定是一模一祥的，它规足："撒丁政府可能拥有的关于萨沃伊和尼斯行政. 

区的任诃财严所有权档衆和任何行政、宗教、氏亊司法文件档^,均应栘交绪法HJ — 

( i l )下结论说这些茱文同关于继承111有权索取所有位于主权变更所涉领土以外 

的有关该领土的一切档案、包括历史档柒的现有规则相抵触，还是多少有点勉强。 

所有这些条约都采用"财产所有权、行政、宗教和司法文件"的措词，将其中的 

"财产所有权"一词解释为是指证明领土所有权的历史文件（不仅指行政文件）， 

到底是不是太草率呢？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在古老的欧洲里，领土本身就是君主‧ 

的财产，因此继承国要求取得追溯有关区域历吏并能以证明其所有权的一切所有权 

文件。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上文所述的案文，无论如何孤立，同关于存放 

在有关领土以外的档案、包括历史档案的一般移交规则都无抵触。如果财产所有权 

仅指公共财产所有权,那么"行政和司法文件"一词已将其包括在内。下列的事实 

似乎支持这种觯释：这些条约通常都载有一个条款，似乎对所有历史文件â々移交规 

定一个例外情况，那就是，有关统治皇室的私人文件，例如婚约、遗嘱、家庭纪念 

品等等，均不在移交之列。 2 7 f t然而，其正使这个论据成为确定无疑的是，在大约 

90年后，法国索取并实际获得撒丁存放在都宁保管库Ô々有关割让萨沃伊和尼斯行 

27? M. de Clercq, op, cit., v o l .V I I I , p.83； G. F. de Martens, éd., Ncniveau W g u e l T 
général de tiultés, vol. XVII, p a r t工 I， p. 25. 

274 1 8 6脾 8月 2 3日法 l i l和撒丁締结的公约第 r S T K F文 S注' 2 )规定法国应将 

"有关皇家的所有权凭证和文件"归还撒丁政府，这意味着法国已拥有这些文件以' 

及其他历史档案。.1 7 3 6 年 8 月 2 8曰法国和奥地利締结的关于割让洛林的条约. 

也载有这样的一项基于礼貌的关于私人文件的条款；条约第1.6条规定洛林公爵可 

拥有象":约、遗嘱和其他文件"等家 M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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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的其余的历史和行政档案，这使这少数几个在法国发生的案例完全失去意义。 

1 9 4 7 年 2 月 1 0 日 法 意 大 利 締 结 的 《 和 约 》 对 1 8 6 0年关于割让领土的 

协定提供了一项补充，《和约》第7条规定意大利奴府应将"与根据1 8 6 0 年 3 

月 2 4日条约和 1 8 6 0 年 8 月 2 3日公约割让给法国的领土有关的1 8 6 0年以 

前的一切历史和行政档案"移交给法1 1 1政府"。 2 7 5因此，看来很有理由认为下列 

规则适当地反映出国家惯例：继承II应接收纯粹或主要关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一 

切历史档案和其他档案，即使这些档柒已撤离该领土或存放在该领土以外。‧ 

( 1 2 ) 此外，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关但在该领土以外确立和经常存放的物品和 

文件处理，也有一些实例。许多条约将这一类档案列为必须转属继承1U的档茱。如 

上文所述， 2 7 6 根据 1 9 4 7 年 2 月 1 0日法国一蒽大利和约，法国获得了设在都 

宁城的关于萨沃伊和尼斯的档案。根据1 9 4 7年南斯拉夫一匈牙利和约，南斯拉 

夫获得了由匈牙利保管的关于伊利里亚的全部十八世纪档案。 m 根据保加利亚和 

罗马尼亚于.1 9 4 0年9月7日絲'结的关于罗马尼亚将南部多布罗加割让，加利亚 

的克拉约瓦协定，保加利亚除了获得被割让领土内的档柒，还获得保存在布加勒斯 

特的关于保加利亚新获得的地区的文件的证明无误副本。 

( 1 3 ) 如果关于主权变更所涉领土的档案既不位干该领土境内，也不位于被继承 

国境内，那末又怎么办呢？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于1 9 7 5 0 年 1 2 月 2 3日在罗马 

签订的协定第1条规定："如果所述文件不在意大利境内，意大利政府应尽力寻找 

并交还南斯拉夫政府。"
2 7 8

换句话说，套用法11民法专家散喜爱的一句用语，这里 

27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十九卷，笫132页。 

7 6
参看上文第（ 1 1 )段。 

参看南匈和约第1 1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 1卷，% \ 7 8页, 

2 7 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 1 卷 ， 9 2页。 

2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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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与其说是"结果方面的义务"，不如说是"手段方面的义服" 
279 

2 79 关于设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以外的裆案椤交给继承国，历史上还有其他的案例。 

这些案例并不属于这里采用的国家继承制度所规定的任一类，因为它们是关于 

殖民宗主国的变更的。在这里引述这些过时的实例，仅供参考之用。（在以前 

的著述中，它们被视为一国领土一部分栘交给另一围，或者一殖民帝国领土一 

部分移交给另一殖民帝国。） 

关于瑞典将西印度群岛的圣巴勒泰米岛归还法国的议定书规定："瑞典行 

' 政当局可能拥有的关于〔瑞典皇室〕的行为的一切证书和文件⋯⋯-将交 

还法tS政府"（对1 8 7 7年 8月] 0日法国和瑞典于巴黎签订的条约的 1 8 7 7 

年 1 0 月 3 1日巴黎议定书第 3条第 2款。 G . F . de Î H L e n s , éd., Nouvoav, 

recnoil ^onoral do brai t:6s (second scries), vol. IV， p. ^,6B. 

《凡尔赛条约》关于山东的第八节第1 5 8条规定德国必须将关于胶州领 

土的档案和文件归还H本，"无论它们存放在何处"。同上，（third' series)， 

vol. XI, p. 443. 

美利坚合众国和丹麦于1 9 1 6年8月4日締结的关干割让丹属西印縻群 

岛的条约第1条规定美11获得在丹麦境内任何关于这些群岛的档案.(Aineriç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r\r, vol. II,, 1917, Supplcnnonb, p. 55; Revue 

£onéralo de droit -i ntornatiorial puMj^., vol. XXIV, 1 91 '[, v . 454)； 同样 

地 ， 1 8 9 8年 1 2 月 1 0日西班牙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和约第八条规定美 

国有权获得存放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关于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的档案 

( W , M. Malloy (comp. )., Treaties,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 Acts, 

Pro to coin and, Agreements between the—T〖gj^e—d—j^J^^gf America and other 

Powers, I776-I909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0), vol. 

II， p. 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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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一国领土一部分的档案移交给继承国的规则，被视为是显然的，即 

使在协定中没有予以提及也不会影响它的效力。这是一位作者的见解，他说："关 

于被割让领土的公共档案的移交是并吞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许多关于并呑的条约 

—宁没有关于这项义务的规定是不足为奇的。这项义务是不言而喩的，因为它是割让 

国放弃在被割让领土内一切权利和所有权的&^果。" 2 8°这段话所用的用语是 

老式的，并吞本身也已过时。然而，这个规则所根据的观念仍然是有效的，据该作 

者说， 2 8'这个规则的目的在于"向（继承国）提供管理该领土所必窬或对管理该领 

土有用的一切要素"。. 

"档案 "领土"联系 

(15)上面提到，国家惯例显示，档案同国家继承所涉的领土之间的联系得到十 

分广泛的考虑。但是应当澄清这种联系的性质。档案管理专家一般都持两种原则: 

"领土起源"原则和"领土或实际关系"原则，这两种原则可作备种各样、甚至各 

不相同的解释，因此很难予以确定。但是有一点似乎很明显，即继承国不是对于所 

有档案都可要求取得的，它只能就与领土有专属关系或主要关系的档案提出要求。 

为了确定哪些档案属于这个类别，应当考虑到有些档案是在国家继承发生以前由领 

土或为领土以一定的代价或免费取得的，也有用领土的经费或其他经费取得的。 

从这个观点看来，这些档案在进行国家继承时应连间领土予以转让。此外，还必须 

L, Jacob, La clause de l i v r a i s o n des a r c h i v e s pub l iques dans l e s t r a i t e ^ 

'anr.-r; : ion, Pari.s, I j i b r a i r i e Gerard et B r i è r e , 1915y p . 17-

2 8 2 1 9 4 7 年 2 月 1 0日与匈牙利之间的和平条约第1 1条，第 2款（联合国， 

《条约汇编》，第 4 1卷，第 1 6 8页）正确地规定，继承国南斯拉夫和捷克 

斯洛伐克无权要求"以购买、赠送或传赠的方式取得的"档案或物品，或"匈 

'牙利人旳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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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领土同有关领土的档案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2
^ 但是，在必须视档案的类 

别评价这种联系的程度时，就会发生困难。许多论者同意，有关文件如果"与被 

继承国整个国家有关，而只是附带"与转让领土有关时，"仍属于被继承国所有。 
pah 

但是一般同意，在兼并国提出要求时，应将文件副本提供兼并国"。 前面所述 

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之间1 9 5 0 年 1 2 月 2 3日的罗马协定特别考虑到"档案一领 

土，，联系
Z
"。 

(16)在这一点上，必须注意法一意调解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规定，档案和历 

史文件，只要同割让领土有关，即使厲于领土被法意和平条约中划定的界限分割的 

械市，必须全部转交法国 2 8 6 。 早先曾经提到， 1 8 7 0年法德战争之后，阿尔萨 

2 8，匈牙利按照 1 9 4 7 年 2 月 1 0日的和平条约（同上，第1 1条，第 1款）， 

将"原属这些领土，构成〔它们〕文化遗产⋯‧"的物品移交给继承国，即捷克 

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 

2 8 4 (.1 Fxvijssop.u, Dj'oi t j ntcr!-iation<"l .J'Vblic, vol. JIT, Paris, Sirey, ] 97 7, 

p. 3.0./i. . 「)c.g r:l no, I). P. O'Connell,《同前引》 PP. 2 ^ 2 n n d 

2 S，协定第6条规定，凡是不可分割，或是双方都有兴趣的档案，"应由委员会视 

这些文件所涉领土的范围、人数、机构数或公司数，分配给它认为较有兴趣保 

i.有文件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方应得到文件副本，应由持有原件的一方 

将副本交给另一方"。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 7 1卷，第 2 9 7页。 

2 8 6 1 9 5 3年 1 0 月 9 日 第 1 6 3号决定（联合国，《国际？中裁裁决É编》第十 

'三卷，第 5 0 3 - 5 4 9页）。这项决定包括如下一段："凡是按照〔法意和平条 

约附件十四〕第18段规定分配的社区财产，不应认为包括所有具行政性质或 

历史价值的有关档.案和文件；这类文件只要同割让领土或转让财产有关，即使 

属于领土被条约中规定的界限分割的械市，应转交所谓继承国（附件十四,第 

1段）；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则这些文件不应按照第1抶的规定移交，或是 

按照第1 8段的规定分配，而仍属于意大利市政府的财产。这种特殊类别的财 

产，应根据它同其他财产或领土的理论联系作出决定（第5 1 6 - 5 1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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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一洛林的档案都转交继承国德国。然而斯特拉斯堡教育区及其学校的裆案问题则 

是根据一项特别公约，以友妤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在这个例子里，只是对"德国 

政府认为次要"的文件应用"档案一领土 "联系
2 8 7

。 

继承国的特别义务 

( 1 7 ) 各国惯例显示，许多条约规定继承国员有一项基本义务，这项义务与被继 

承国将档案转交给继承国的义务相对应。领土的改变往往会造成人口的迁移（例如， 

根据选择权利划分居民的新边界线）。显然，要统治这些居民，至少必须具备行政 

档案。因此，如果根#协议将档案转交给继承国，在被继承国提出请求时，继承 

国不得拒绝将被继承国所需的档案交给被继承国；所需任何费用，当然必须由要求 

取得档案的国家支付.但有一项了觯，即这些文件的转让，不得妨瞢继承国的安 

全和主权。例如，如果被继承国要求得到有关它在领土建立的军事基地的纯挾术 

性档茱，或是有关一个离开割让领土的国民的司法记录，继承国得拒绝提供这些档 

案的副本在这类情况下，继承国象任何其他国冢一?乎，得行使其不可剝夺的斟酌 

杈衡的权利。有时条约规定，继承国应慎重保存某些档案，以备将来被继承国有 

必要时索取。前面提到的 1 9 1 6年8月4日美国和丹麦之间签订的有关割让丹 

麦西印度群岛的公约第i条第3款规定："应慎重保存可能需要的档案和记录，并 

鉴定其副本，以备随时提供⋯•丹麦政府一或得到适当许可索取这些档案和记录的人 

士 ，， 288 

转交档案的时限 . ' 

( 1 8 ) 转.交档案的时限随协定而异。有关转交档案的时限的最佳例证无疑见于 

1 8 1 6 年 6 月 2 6日荷兰与普鲁士之间的条约，其中第十一条规定"档茱、地图 

和记录•…应在移交领土的同时转交新当局" z, 

2 8 7 1 8 7 2 年 4 月 2 6曰在斯特拉斯堡签署的公约。G.F.de Martons, éd., 

Nouveau recueil general de traites, vol. XX, p.875. 

2 8 8
 /--icri can Jon m a l of •. 了'： t("7vd. 1,au, vol - J I , 1917, S u p p l e m e n t , " p . 54-

Z 8 ' G . F . de ！'arsons, ..〗"..-'."vprvu ro('v,'、i] de "Lrnités， • vol • • I丁I, (1808-1 3 ) ; p j ^ 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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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冢图书馆 

a9在前面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2 5
''中，说.明了寻找有关is书馆的转让w资料是 

如诃地困难。但是^一次世界大战后签署w三项和平条约明文规定，在归还档茱 

的同时也应归还图书馆。这三份文书是 1 9 2 0 年 8 月 1 i日俄国与拉脱维亚之 

间.的里加条约，第十一条；"'1 9 2 0 年 7 月 1 2日俄国与立陶宛之间的莫斯科条 

约，第9条；
2 9 2 1

相1 9 2 1 年 3 月 1 8日波兰 k俄国与乌克兰之同的里加条约，第 

1 1 条 ， 第 1 氣
2
" 这 些 条 约 中 采 用 下 列 方 式 ： " 凡 是 1 9 1 4 -- 1 9 1 7年战 

争期间一迁离领土，而且箏实上目前或将来由俄国政府或公共当局拥有的图书馆、 

档茱、博物馆、艺术品（教育和科学机构的教学材料、文件和其他财产）和政府财 

产（宗教、社区财产和法人机构的财产），俄国政府应出资修复，并交还⋯‧"。 

m关于一国的邵分领土转让另一国时的国冢档茱继承问^由审査各国的惯例 

而寻出的结论和解决办法，似乎不足据以拟订可接受的条款草案。条款草茱中有 

关这个问题的规定，不能完全参照各条约中采用的办法的原因很多： 

.(‧)‧第一，很明显，战胜国几乎必然会在和平条约中将最有利于自己的解 

>夫办法强加于战败111。 1 8 7 0平普法战争中的战胜国德国对有关阿尔萨斯一 

洛林权益的档茱的转让，,出有利自己的规定。置到 1 9 1 9平，又轮到法 

国对有关同一领土M同一档茱矛口其他档茱的！0还，也,—出有利于！/己的规定。 

迟种反向倒转的例子，历史上层出不穷。有些档茱一虔分散，后釆又冉厪集 

中，今犬全球性大规模地转#到一个方向，明天义转移到另一个方向。 

2 , 0 《 1 9 7 0年一年鉴》，第二卷，第1 6 I页， A / C i 4 / 2 2 6号文件，第 7 

条评注.第（47)段及以下各段。 

"i G.F. de Martens, éd.,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third series), 
vol . yj, p. 895. ~ ~ ~ 

'，同上，第 8 8 3 H0 . 

2 , 5同上，第十三卷，：第i 5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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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各国惯例所提供的觯决办法不太细致，m且不一定公平。爭实上， 

'在作出有关将各类档茱一不论是书面址据、竹政文书、历史资科或文化遗产— 

转交继承阖的夾定时，没有充分考虑到某些有关因素。世是，茌许多转让档 

案一包括中央档案和关于割让领土的历史性档案一的茶例中，.确实向被继承国 

提供了取得这些档茱的付本W机^。 

(二）对于这类继承，应考虑到已il过条款的一if观定，以免选取的觯夾办 

法没有充分理由而同一般规定相抵触。 

( 2 1 ) 在这方面，可参看关于国家财产的第二部分的相应条款（第1 3条）， 

该条第1款强调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第2(b)款规定,如果没有达成这类 

协议，"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转厲 

继承国"。 

(22) 应该注意的是，娈负会认为，这里提到的继承是指小邠分领土栘交时的继 

承。关于邵分领土栘交时的国冢档茱问趲，可以说明如下：与侈芡的邵分锁土的 

管理和行政有罝接而必要关糸的仕fllâ家档茱，笔无鈥问应转漓继承111。 羞本原 

则是，移交有关的部分领土时，必须尽可能为继承国提供汆件，以免犮生菅理上的 

混乱，并邦助它逬行适当的管理。在这方面，可能犮生一种情况，即在一HI的部 

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后，有些居民或是许多居民由于宁愿保持原有ÏÏ籍，而禺'开该 

领土，迁移到仍由被继承国统治的另一部分领土上。转廯继承lil的邵分国冢档^ 

例如税收记求或出生、婚姻^死亡记求，^有这些栘居者 W记录。在这种情况下， 

被继承国得要求继承国提供一切便利，例如摄制缩微胶卷.，以取得管理栘居国民的 

工作所需的档茱。伹是由于移居者只占少数，绝不可取去继承国为了管理^在栘 

交领土的多数居民所胬的行咴业夯方面的档茱。上述各节涉及与栘交的邵分领土 

的管理有直接必要联糸的1SI冢档茱（不论是否在栘交的部分领土上）。^些档案 

基本上是属于行政性质的档案。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力史或文化性质家档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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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采这些历史性档案纯粹或主要与栘交的那邵分领土有关，就可以有力之假设，迗 

些档茱具有其本身的特色，并构成一种可独立存在的同性庾档茱。'它们与栘交的 

那邵分领土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有直接关糸，并成为这类遗产的组成邵分。 因此， 

无论从逻辑上或从公平的观点,肴来，这种财产应转属继承国。从上面几段所述可 

以推断，由于这些条款指的是a家档案，凡完全不厲于国冢档案，而由移交的那部. 

分领土凭其本哥的性质俅有的地—万行政、历t或文化档桨，不受这些条款草茱的影 

响。栘交领土特有的地方档茱仍属于该领土的财产，被继承国无权在撤出领土前 

夕取走.，或是后来义向继承国要求取得^些裆茱。 

(23)以上各点可总结如下：一III将邵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 

H与移交领土的管理有直接相必要联系的各种国家档案，应转属继承国。 

n凡纯粹或主要与移交的那部分领土有关的国家档案，.应转属继承国。 

(‧:)栘交的那邵分领土特有的地方档案，不论其性质或内咎如n ，不受国 

冢继承i0响。 

H 由于继承lil负有,理栘交W那邵分^土的竹政上的耑^，而被维承国 

有贲任保护它本岈的利M祁迁禺栘交^土的凼氏的利^；其次，由于有些档^ 

构成fridi;史或文化遗产^无法分割，唯一可以设想的适当勝夾办法就是，双方 

应以协议方式解决iï个复杂的问题。 因此，在觯夾^些问题时，比起提出的 

所有其他觯决办法，'应当优先注;t被继承国同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这种协议 

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考虑剁所有特殊情况，特剁考if到移交的那邵分领土， 

在财政祁其他方面，对档茱的收菓相俅存作出贡献的爭实。根据公平原则， 

才可能考虑到各种因:t，包括衩移交的领土必须具备一定的管理条件，以及根 

据被继承国和与衩继承国分脔的领土所作的頁献分配档茱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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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 委员会根据以上的考虑，撰写了第2 5条的现有条文，其中规定的国家 

继承情况，与第1 3条规定的情况相符，即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设想的各种领 

土的移交，已在第1 3条评注（第 ( 6 )段）中加以说明。第 2 5 条 ， ^ 为 国 家 档 

案问题重复第13条第1款关于以协议为主的规定。 

( 2 5 ) 在被继承国同继承国之间没有协议时，应适用第2 5条第 2款的规定。 

第 2款^ J规定，有时称为"行政档案"的国家档茱，应转属继承国。为了避免 

使用这种在法律上不够精确的词语，委员会将这类档茱称为"被继承国国家中为国 

家继承所涉领土正常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应交由有关领土移交的if家支配的部分'"， 

在相应的第2 6条（第 1 (b)款）中也基本上是采用的这种提法。委员会赞成"应 

交由有关领土移交的国家支配的部分"的说法，而不使用第2 6条第 l ( b激中"应 

留在该领土内的部分的说法，因为前者考虑到第2 5条中规定的国家继承的特点， 

所以较为恰当。第2款(b)项规定除(a)项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纯粹或 

主要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关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考虑到第2 5条所规定的 

国家继承，即小部分领土的移交的基本特点，认为"纯粹或主要"等字最适合于界 

定这项规则。 

' ( 2 6 )第 3款关于为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所引起的国家继承的规定同欺 6条笫 3 

款的*^相定该;tM^的评注中的有絲段(笫20 )至（24段)也适用于本条第撒。 

( 2 7 )第 4款和笫 5款规定接收或保留国家档案的国家,有贵任于另一国提出 

要求时，向该国提供其国家档案中有关文件的适当复制品。费用由要求国负担。 

第9款规定提出要求的国家为继承囯时,复制的,家档茱文件应与被移交领土的利 

益有关，这个条件已在笫2 6条第 2款中加以规定，第 5款规定，在提出要求的 

国家是被继承国的情况下，复制的国家档桀文件应是按照第2 5条第 1或第 2款转 

属继承国的国家档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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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6条 

新独立国家 

1.继承国为新独立国家时： 

(a)原属HJ家继承所涉领土所有，在领土附属期间成为被继承国国家档案 

的档案，应转属新独立IM1家； 

.(b)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为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正常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应^ 

在该领土内的部分，应转属新独立国家。. 

, 2 .第 I款所述部分以外的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关的部 

分，其转属或适当复制问题应由被继承〖H和新独立If家协议决定，务使两国中每一 

国都能从囯家档案的这些部分获得尽可能广泛和公平的益处。 

3.被继承国应从其国家档案中向新独立国家提供与新独立国家领土的所有权 

或其疆界有关，或为澄清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属新独立国家的国家档案文件的 

含义所必要的最有力的证据。 

4 .被继承国应与继承国合作,致力干找回任何原属国家继承所涉领土但在 

领土附属期间散失的档案.。 

5. 第1至第4款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组成一个新独立国家的情况。 

6 . 第1至第4款适用于附属领土成为原负责其国际关系的国家以外的一个国家 

的领土一部分的情况。 

7 . 被继承国和新独立国家之间就被继承国的IS家档案締结的协定不应损害两 

国人民对于发展和对于取得关于其历史的资料和取得其文化遗产的权利。 

评 注 

( I )本条款同第 1 4条和第 3 6条一样，主要是关于因非殖民化而在国际上出现一 

个新独立国家的情况。在此种情况下，档案方面的继承问题目前特别显得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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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员会在本条款所采用的分类办法范围内巳经数次阐明"新独立国家"的概念。 

特别应当一提的是第2条第1 (e)款的定义和对该款的评注w以及对第1 4条和第 3 6 

木. o 

(3) 本条款紧紧仿效第14条，但是鉴于国家档案作为国家继承时移交的事项之一， 

有其独特性，所以在本条款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 

(4) 第 1 (a)款是关于独立前原属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并在领土附属期间成为被继承国 

国家档案的"档案"——而不一定是"国家档案"。因为没有理由不遵守关于满 

足同样条件的动产的第14条第1 (a)款所阐明的规定，所以除"档案"一词以外，本 

条款第1 (a)款的措词同前面的条款一样。 

(5) 第1(a)款在中间使用"档案"一词而不使用"国家档案"，是想包括属于该领 

土所有的档案，而不论该领土在成为殖民地以前的政治地位如何或对档案的所有权 

如何——不论为中央政府所有，还是为地方政府或部落、传教团、私人企业或个人 

所有。 

( 6 ) 殖民地以前时期的这种历史档案，不是被继承If的档案，而是该领土的档 

案，该领土在其历史进程中创制了这些档案，或以自己的资金，或以其他的一些 

方式，取得了这些档案。因此，如果这些档案在领土取得独立时仍然位于领土境 

内，它们必须归属新独立国家，或如它们已由殖民国家移出领土以外，则新独立国 

家有权索回，同国家继承的任何问题颇不相同。 

(7) 在一些条约中可以找到历史档案转属的先例。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结束对埃塞俄比亚的殖民统治时，曾被迫归还它在并吞期间移出埃塞俄比亚的档 

案 。 1 9 4 7年 2月 1 0日意大利和约第 3 7 条 规 定 ： " . . . 意 大 利 将 归 还 

它 自 1 9 3 5年10月3日以来从埃塞俄比亚移至意大利并属于埃塞俄比亚或其国民 

2 9 4见以上第2条的评注第(6)段。 

2 " 见 以 上 第 1 4条的评注第(1)至第(3)段和后面第3 6条的评注第(1)至(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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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一切档案和具有历史价值的物件" r至于越南， 1 9 5 0年 6月 1 5日签订 

的关于档案问题的一项法越协定在第7条中规定，经帝国政府及其"经略"制定并 

于法国占领前存放在中央档案的档案，须归属越南政府。 2" 

(8) 至于阿尔及利亚，与其殖民地以前的历史有关的档案，由法国管理当局加 

以伃细编目和补充，并保存在阿尔及尔，直到独立前，才远到法国（南特，'巴黎， 

特别是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的一个特别^案厍）。这些档案包括通常所称的"阿 

拉伯收藏"、"土耳其收藏"祁"西班牙收藏"。经购—国政府谈判后，"土耳其 

收藏"的部分文件-一近卫步兵的军饷名册——以及部分"西班牙收藏"的缩微胶卷 

已于.1 9 6 6年归还。根据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于 1 9 6 6 年 1 2 月 2 3日 

互换的函件，阿尔及利亚政府重新取得了 "450分以土耳其文和阿拉伯文写成并同 

1 8 3 0竽以前"一-即法国进行殖民占领以前一一"的阿尔及利亚的行政有关的 

名册原件"。根据两国互换函件的规定，阿尔及尔国立图书馆应于 1 9 6 7年 7 

月以前免费得到西班牙文文件的缩微胶卷，这些西班牙文文件同西班牙占领阿尔及 

利亚沿海地区有关，属于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收藏"，于独立前夕'从阿尔及利亚 

远往埃克斯昂普罗旺斯。两国互换函件又规定，该文书未解决的与档案有关的问 

题，应留待日后协商。因此，阿尔及利亚于 1 9 7 4年再度提出历史档案的问题。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十九卷，第142页。在和约本条（和第7 5条） 

的基础上，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于1956年3月5日在亚的澌亚贝巴签订了一 

项关于和约和经济合作所产生的经济和财政事项的解决办法的协定，协定还有 

A 、 B和c三个附件，开列了意大利已经或即将归还埃塞俄tLilE的档案以及具有 

历史价值的物件（同上，第 2 6 7卷，第 2 0 4至 2 1 6页）。 

"经略 "（ K i n h luoe)即法国占领印度支那半岛以前印度支那皇帝的总督或 

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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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5年4月，在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时候，法国政府归还了 

153箱属于部分"阿拉伯收藏"的阿尔及利亚历史档茱。 

(9) 荷兰库存的与印度尼西亚有关的历史文件是前管理国同新独立国在文化财 

产和历史财产领域内进行合作时谈判的主题。两国于1 9 7
 6
年缔结的有关协定, 

除其他外，规定： 

"最好能将有关人种学和档案资料等一类文物供他国展览和研究，以补充彼此现有 

文物收藏中尚付缺如的部分，以促进相互对于对方文化遗产和历史的了觯和欣赏； 

"一般的原则是：档案由产生该档案的当局保管"。 2" 

( 1 0 ) 第 1 (a)款阐述的规则在一次关于档案问题的圓际圆桌会议中又受到强调， 

会议表明： 

"亳无疑问，宗主国应首先将殖民政权以前的档案，也就是无疑属于领土 

财产的档案，归还给取得独立的国家.. .。令人遗憾的是，权力转移 

的当时情况，不能绝对确保一定交出档案，而交出档案可以说是一件责无 

旁 贷 的 事 。 " 3 0 0 

( 1 1 ) 第 1 款是关于有时称为"行政管理"档案的档案,规定它们也应转腐新 

独立国家。由于这一用语作为法律名词还不够精确》所以委员会避免使用。委 

员会决定把这一类的档案称为"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为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正常行政 

管理的目的而应留在该领土内的部分"。 

2 9 8 参 看 A / C l 4 / 3 2 2 和 A d d . 1和 2，第 1 6 8， 1 6 9和 1 7 1段（将载于《 1 9 7 9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 " A / 3 2 / 2 0 3 ,第 5 — 6页。 

3 0 0法国，Les archives dans la vie internationale ( 同 上 ） ， % 43 ― 4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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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在利比亚的非殖民化例子中，大会 1 9 5 0年 1 2月 1 5日题为《利比亚 

经济及财务条款》的第388 (V)号决议表示，联合国希望新独立国家至少应拥有对 

当前行政极其必要的行政档案。因此，该项决议第一条第2 (a)款规定应将"各种 

档案、公文其有关利比亚而属于行政性质或具技术价值，或与本决议茱规定移交之 

财产有关者"立即移交给利比亚。 

( 1 3 ) 前面提到的国际档案保管员会议在这方面表示： 

"亳无疑问，（前管理国）.„有责任交出一切有助于使管理工作不致间 

断并使当地居民的利益受到维护的文件.. u 。 因此，国家和半公家机 

' ¥ S ^ « ^ r v ^ # S ^ 铁 道 、 公 路 和 桥 梁 等 有 关 的 文 件 ， 土 地 i ï ̶ 

文件，人口普查记录 y出生，婚烟和死亡记录等等，通常都随领土一起移 

交。由此推论，地方行政档笼也须移交给新的管理当局。令人遗憾的 

是，权力转移的当时情况，不能绝对确保一定交出档案，而交出档案可以 

.说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 

( 1 4 ) 第2 6条第2款是关于不属于第1款，但同国家继承所涉领土 "有关的"一部 

分国家档案。本款规定，.这类文件的转属或适当复制问题应根据被继承国和新独 

立国家之间的协议决定 8 但是协议须符合一项条件，即务使当事双方都能从这些 

文件"获得尽可能广泛和公平的益处"。 

伹是，联合国大会就厄立特里亚通过的数项条款中，有一些条款同该组织一年 

前就利比亚通过的条款并不完全一致。 1 9 5 2 年 1 月 2 9日题为《厄立 

特里亚经济及财政条款》的第530 (VI)号决议第二条第二款准许意大利于其 

方便时将文件和档案的原件或付本交给临时管理：国。 

法国，Les archives dens la vie internationale (同前引）第43 — 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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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 第 2款所述国家档案中，有一类是管理国在殖民期间积累的并同该管 

理国的最高权力或绝对权力以及所涉领土内一般殖民政策有关的档案。前宗主S 

往往在领土独立前就小心谨慎地把所有这类档岽移走，而许多政策上和权术上的考 

虑，又阻止它将这些文件移交给新独立国家。 

( 1 6 ) 同一次的国际档案保管员会议表示： 

"显然有法律理由须在档案问题上对主权收藏和行政收藏加以区分：前者基 

本上是关于宗主国及其驻领土代表之间的关系，涉及外交、军箏和重大政策 

事项，属于宗主国的管辖范围以内，而这类收藏又直接与宗主国的历史有 

关 " 5 0 5 

一位作者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解放带来了新的问题。新1Î家有权拥有对维护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以及 

使行政管理不致中断的极其重要的档案——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领 

_ 土境内所收藏的档案中还有其他一类同继承国没有直接实g关系而主要同殖 

民国家有关的档案。经伃细研究后，这类档案与欧洲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 

下亳无疑问地仍然属于割让领土国家所有的档案同属一类"•， 

( 1 7 ) 但是不可否* 一些同|f管理国的最高权力或绝对权力有关的文件也同新独立 

国家"有关"（有时甚至主要同新独立国家有关）。例如，同締结适用于所涉领 

土的条约有关的文件，或同管理国与^三国之间涉及所涉领土的外交关系有关的文 

件，就属于这种文件。新独立国家想把有关被继承国最高权力或绝对权力的档案 

同上，第4 4页。 

3 0 4 c. L a r o c h e , "Les a r c h i v e s f r a n ç a i s e s d ' o u t r e - m e r " , Comptes r e n d u s m e n s u e l s 

d e 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 e s sciences d ' o u t r e - m e r . S é a n c e s des h et 18 

• m a r s 1966 ( P a r i s ) , t . X X V I , v o l . I I I ( 1 9 6 6年 3月）第 1 3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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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交给它,一是一个不实际的想法 r但是如果新独立 m 家连利用那些同它也-

有关系的裆梁的机会也被剥夺，就将是一件相当不公平的事。 

( 1 8 ) 因此，对于国冢档案内的这一类文件，简单地规定转属或不转属，是无法令 

人满意的。委员会认为最好的觯决办法就是由有关各国基于平等互利原则签订一 

项协定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议订协定时，应充分注意到需要维持档案的完整 

性，并注意到现代技术巳能够通过缩微或影印方法对文件进行快速复制。同时还' 

应考虑到，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法律规定包括最机密文件在内的一切政治性公文在 

箏隔一段期间后须对大众开放。如果任何人在爭隔十五、二十或三十年后，根据 

法律都有权参阅与主权活动有关的文件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让新独立国 

家有权在必要时由自己负担费用取得与它直接有关并涉及其领土的文件的缩微胶卷 

或影印本。 

( 1 9 ) 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于1 9 7 4 至 1 9 7 5年就政治性档案和历史性档案的问 

题进行谈判时，就遵照了这个准则a 两国于1 9 7 5 年 4 月 2 2 日 矛 口 5 月 2 0 

日交换了外交函件，函件中表明法国政府认为"把法国关于阿尔及利亚殖民过程的 

主权档案制成缩微胶卷，是同历史学冢之间进行合作的当前做法完全一致的。 

( 2 0 ) 第3款规定被继承国应从其国家档案中向新独立国家提供"最有力的证据"， 

这包括"与新独立国家领土的所有权或其疆界有关"和"为澄清依照本条其他各款 

规定转属新独立国家的国家档案文件的含义所必要的"证据。 

( 2 1 ) "最有力的证据"是指文件原件或文件复制本。两者之中哪一种是"最有 

力的证据"，须取决于当时的情况。' 0 6 

305. 1 9 7 5 年 5 月 2 0日法国外交部长索瓦尼亚格先生答复阿尔及利亚驻法国大使 

贝贾维先生 1 9 7 5年 4月 2 2日的信的一封回信。参看 A / C N . 4 / 3 2 2 和 A d d . 1 

和2,第156段（载于《197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0 0 参看J.B, S a u n d e r s , W o r d s and P h r a s e s L e g a l l y .Défined ? 2nd e d . ( L o n d o n , B u t t e r -

w o r t h , 1969),第二卷，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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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 第3款所适用的第一类证据往往同管理国关于所涉领土的其他最高权力或. 

绝对权力证据混在一起。但是与该领土所有权或其疆界有关的档案证据对于新独 

立国家的身分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新独立国家若与第三国就部分领土的所有权或 

其疆界发生争端或争讼时，就更特别需要这类证据。因此，委员会认为被继承国 

有责任将其手头的这种"最有力的证据"提供给新独立国家。
3 0 7 

( 2 3 ) 关于第二类证据，"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属⋯⋯-的⋯⋯-文件"等字是 

指直接适用第 1和第 2款以及第3款第一部分和间接适用第 5和第 6款的规定转属 

继承国的一切文件。 

( 2 4 ) 这类文件的一个实例就是同管理所締结并适用于所涉领土的各项条约的觯 

释问题有关的文件。应当注意到'，新独立国家迟迟不肯发出继承某些条约的通知， 

有时是因为它们还不清楚这些条约对其领土是否适用，甚至还不清楚这些条约的内 

容。 

( 2 5 ) 第4款规定被继承国有义务与继承国合作，找回任何原属国家继承所涉领 

土伹往往在领土附属期间散失的档案。本款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应参照本条第1 

(a)款来执行。 

( 2 6 ) 第 5和第 6款反映了委员会就第 1 4条作出的决定，使第2 6条第 1至第 

3款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组成一个新独立国家的情况，或附属领土成为 

负责其国际关系的国家以外的一个已独立国家的领土一部分的情况。 

( 2 7 ) 第7款是关于被继承国勿新独立国家两国人民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规定 

7 0 7应注意到，非洲国家昶法国制图讨论会通过了一项建议，其中欢迎1Ï家地理学 

院院长关于承认各国对一切制图档案移交给提出要求的IS家，而同疆界有关的 

文件也应同时交给有关国家。非洲 I S家勿法 S制图讨论会，巴黎， 1 9 7 5年 

5 月 2 1'曰至6月3曰，General Report, recommendation No. 2, "Basic carto-

graph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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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之间就被继承国的11家档案締结的协定"不应损害两s人民对于发展加对于取 

得关于其历史的资料允取得其文化遗产的权利"。因此，本款是想列出三项主要 

权利,规定两国在谈判如何觯决任何有关被继承sa家档案的问题时，必须尊重这 

三项权利。 

( 2 8 ) 这些权利在许多国际讲坛中，特别是在教科文组织最近的会议中受到了强 

调。 

( 2 9 ) 1 9 7 4年10月至11月于巴黎举行的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八届会议通过 

了以下决议： 

"大会， 

"铭记着教科文组织大多数成员国过去都经受过长期或短期的外国统治、管 

理允占领， 

"考虑到在这些国家领土以内制订的档案已经因此而被移出有关领土， 

"注意到这些档案对于过去曾受外国占领、瞢理允统治的国家的一般、文化. 

政治勿经济历史极其重要， 

"回顾 1 9 7 4年 9月举行的国家文献、图书馆勒档案基础结构规划工作政 

府间会议的第13项建议，并切望其范围再予扩大， 

" 1 .，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对是否可能 «边协定的范围内交出在其他国 

家领土以内制订或与其他(S家历史有关的档案文件的问题，给予有利的考虑； 

教科文组织，《大会记录，第十八届会议，决议》（巴黎，1 9 7 4年），英 

文本第 6 8至 6 9页，第 4。 2 1 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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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 教科文组织除关心档案问题的这一方面以外，对档案作为各M文化传统的 

重要组成都分也同样感到关切。教科文组织及其各委员会湘专家小组一贯认为 

"档案勒文件"是"任何国家社会的传统中必不可少的一都分"，它们正在协助重 

建这个传统，它们正致力于促使这些档案湘文件归还或送还给原主国家。它们认 

为，包括手稿在内的历史性文件，是组成各国人民文化遗产的一种"文化财产"r 

( 3 1 ) 1977年，总干事按照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九届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 

请求把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送还给这些文化的创造者，该请求说： 

"历史的兴衰交替⋯⋯-剥夺了许多民族的部分无价遗产，而这些遗产又体 

现了它们不朽的民族性。 

"受掠夺之害的民族，在有时长达数百车的时间里，不仅被抢走了无可替 

代的名作，而且还消灭了它们的ê声，对这些杰作的回忆无疑有助于增进它们 

的自我认识，并且必然能使其他民族对它们有所了觯‧‧‧‧‧‧‧‧ 

参看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内罗毕，1976年10月至11月）的各项文件， 

特别是《总千事关于在双边协定范围内交出在其他国家领土以内制订或与其他 

国家历史有关的档案文件的可能性的研究报告》（ 1 9 7 6年 8月 6日第 1 9 C / 9 4 

号文件）；总千事在其后一届大会的报告（第20C/102号文件（同前引）)；关 

于设立一个政府间委员会来促使归还或送还文化财产的专家委员会的报告（达 

喀尔， 1 9 7 8年 3月 2 0日至 2 3日）（第 c e— 7 8 / C O N P . 6 0 9 / 3号文件）； 

以及关于促使将文化财产送还原主国家或在其被非法占用时促使其归还的政府 

间委员会的条例（教科文组织，《大会记录，第二十届会^^决议》（巴黎， 

1 9 7 8年），英文本第 9 2至 9 3页，第 4 / 7 . 6/5号决议，附件）。 

同上，《第十九届会议,决议》（巴黎，1976年），英文本第48页，第4 . 128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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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剝夺了文化遗产的人们因而要求至少要归还那些最能代表他们的文化、 

被他们认为最不可缺，并且认为丧失以后为它们带来最大痛苦的艺术珍品，. 

"这是一项正当要求 ‧一⋯ 

"我庄严吁请本组织各成员国政府啼结把文化财产归还原主国家的双边协 

定：.提倡有关机构之间的长期出借、存放、出售初赠送，以促进更加公平的文 

化财产国际交流-⋯⋯-

"我呼吁拥有最重要收藏的各大学、各图书馆一一慷慨地同创造这些收 

藏但有时一无所存的n家分享所收藏的物品。 

"我还呼吁拥有数件类似物品或记录的机构至少拿出一件夹还给原主国家， 

使青车在成长时不至于没有机会就近观赏到他们祖先制作的艺术品或積美的手 

工艺品 o . .. 

."把艺术品或记录送还给创造它们的 i s家，可以使一个民族寻回都分回忆 

勒民族性，并且证明了締造世界历史的各种文化之间源远流长的交往，今夭仍. 

在各国互相尊重的气氛中进行着。"，" 

(32) 保护允归还文化档案、历史档案勒艺术品以求保存为将来发扬文化价值这 

项工作，在联合国中极受注意，这可见于大会1972年12月18日第3206A(xxviQ 

号、 1 9 7 3年 1 2月 1 4日第 3 1 4 8 ( x x v m )号、 1 9 7 3年 1 2月: 1 8日第 3 1 8 7 ( X X V I H ) 

《教科文组织信使报》（巴黎），第3 1年，1978年7月，英文本第4和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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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 9 7 5年 1 1月 1 9日第 3 3 9 1 ( X X X )号、 1 9 7 6年 1 1月 3 0日第 3 1 / 4 0号、 

1 9 7 7年 1 1月 1 1日第 3 2 / 1 8号、 1 9 7 8年 1 2月 1 4日第 3 3 / 5 0号、 1 9 7 9年 I I 

月 2 9日第 3 4 / 6 4号和 1 9 8 0年 1 2月 1 1日第 3 5 / 1 2 8号等项决议。上述最后一 

项决议载有以下各段： 

"大会 

"意识到将对原主国有重大精神和文化价值的文化财产送回该国，使其能够成 

为代表该国文化遗产的完整或唯一收藏，对原主国的重要性， 

"重申送回或归还一国的艺术品、历史文物、博物馆珍品、手稿和文件以及任 

何其他文化或艺术珍品，是加强国际合作及保存和进一步发扬文化价值的一个步 

骤， 

"支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1978年6月7日的庄严呼吁，要 

求把不可取代的文化遗产送还原主， 

" 2 . 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加紧努力，帮助有关国家寻求适当办法 

觯决有关送回或归还文化财产的问题，并紧急要求各会员国在这方面同该组织合 

作 ； . . 

" 3 . f会员国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合作，有系统地清点本国现有 

的 文 化 财 产 和 流 入 外 国 的 文 化 财 产 ； " 

( 3 3 ) 1 9 7 3年 9月 5日至 9日于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 

会议通过了一项《保存和发扬各民族文化宣言》，其中强调"需要重申固有文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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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消除殖民时代的有害后果，并要求保存其民族文化和传统"。 5 1 2 

( 3 4 ) 在 1 9 7 6年 8月 1 6日至 1 9日于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首脑会议上，不结盟 

国家和政府首脑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两项决议关于《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 

术品和古代手稿》的第17号决议载有下列各段.‧ 

"第五届会议‧‧‧‧‧‧‧‧ 

' " 2 .奠，联合国大会关于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湘手稿的第 3 1 8 7 

(XXVI工I垮禾口笫3391 ( X X X )号决议的规定， 

" 3.迫切要求所有保有这类艺术品剁手稿的国家立即把它们归还给原主国-

轧 

"4.，教科文组织所任命并授权负责把这类艺术品昶手稿归还原主的专家 

小组釆取必要措施，完成任务。" 

( 3 5 ) 最后， 1 9 7 7年 1 0月于卡利亚里举行的'第十七届(1际档案圆桌会议通过 

了一项决议，重申各国人民有权享有文化遗产以及与其历^有关的资料，决议都分 

案文如下： 

"一⋯画桌会议重申各国有R取回属于其裆案传统一都分且g前不在本S境内的 

档案，并重申各民族集团有权在特定条件下使用与其历史有关的原始资料而不 

论这.些资料收藏于何处，并有权复制这些原始资料。 

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文件，"经济宣言"，第十四节（A/9330, 

英文本第 7 3和第 7 4页）。 

第五次不结盟国家相政府首脑会议文件，附件四，第17号和第2 4号决议（A/ 

3 1 / 1 9 7号文件，英文本第 1 3 6页和第 1 4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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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档案争端，特别是非殖民化引起的档案争端，为数众多， 

"认为应当以双边或多边谈判达成觯决办法， 

" I I ]桌会议建议： 

(a)应当鼓励有关各方展开谈判，首先处理与档案所有权有关的问题，其次 

处理使用权^复制权问题， 

"圆桌会议确认过去属于更大的政治单位的一部分或过去在外国昝理之下的. 

•国家的政府当局柏公民享有认识本国历史的合法权利。取得资料的合法权利 

是 固 有 权 利 ， 同 档 案 的 所 有 权 无 关 一 ⋯ " 。 " " 

第 2 7条 

国家的合并 

1。 .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而组成一个继承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应 

转属继承国。 . . 

2。 在不妨碍笫1款的规定的条件下，被继承[S的国家档案划归继承II或其 

组成部分的问题，应依继承図国內法的规定决定i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Bulletin, No.9 ( 1 9 7 7年 1 2月 )，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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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本条规定囯家合并时国家档案的继I各方的协议国家在国家财产、档案和债 

务方面的继承问题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m家的合并基本上是一种自愿行为。换句 

话说，'应根据各方的协议觯决由合并引起的问题,，即使各国在合并前没有就解;夫 

某一方面的问题——例如档案问题-一达成协议，这种没有协议或不加规定的情况， 

可以万无一失地觯释为.各方愿意在国家的合并实现后，将这些问题交由继承国在为此 

目的制订的国内法中加以决定.因此，如 :采协议未能对被继承国档案的处置作出 

决定，应依国内法决定。 

. ( 2 ) ！Sl'i'最初合并时应适用各组成部分在合并时施行的法律，但是在合并以 

前，这种法律只能规定组成部分对其本身档案的主权。因此，在关于合并的协定 

没有作出协议的规定时，由于组成部分的国内法尚未废it,各组成部分的档案不应 

自动转属继承[IL 在继承国制订新法律，废除组成部分关于档案冋题的法律以后， 

这些档茱才可栘交继承国 a 

( 3 ) 解决办法取决于国家合并的法律性质。如果国家合并后建立的是联邦， 

虽然建立联邦的各组成部分的国际权力减少，但是很难设想何以 is将它们的裆案移 

交继承国。相反地，如果国家合并后建立的是一个单一国家，那末，被继承SI至 

少在国际法上完全终止存在，它们的国家档笼也就只能移交继承国。. 

(4) 解-决办法也取决于档案的性质。如果被继承国档衆属于历史性质，那 

末除非?^于威信或其他原因而由条约规定将档案迁往联邦政府所在地或视为联邦财. 

产，否则这些档衆只对被继承国具有重要性，而与联邦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改变 

这些档案的地位或归属v特别是如果将各组成国直接管理所需的他种档案移交继承 

国，不但对联邦釆说无此必要，而且会严重妨署联邦组成s的行政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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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P F a u c h i l i e在提到国家合并为联邦的情况时说："终止存在的国 

家，其所终止的不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而仅是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地位。因 

此，它应保留自已世袭的财产。一个国家保留自己世袭财产的亊实绝不与它所归 

属的新体制相抵触。它虽然失去了原有的独立性，但是仍旧保留它的法律特性， 

因此它的财产没有理由成为联邦的财产"。" ' E Castron也持'同样的意见： 

"由于联邦组成国仍保持国家的地位，它们自然也继续保留自己的公有财产"。" 6 

因此，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律文书，诸如宪法或基本法，都实现和确定国家的合并， 

并说明合并的程度。国家档案的转移，应根据这些意志的表现来决定。 

( 6 ) 一旦若干国家同意合并为联邦，必须假定它们愿意向联邦提供其业务上 

和行敢上所需要的一切手段。因此，通常SI家财产-一特别是1M I家档案---唯有 

在继承国按照联邦法律行使其接收的权力时需要这些档案的情况下，才移交给继承 

国。但是，被继承国的档案似乎没有必要移交给联邦，因为届时耿邦将建立自己 

的档案。由于上面第(4)段所列的原因，各组成部分的档桨对这些组成部分的用处 

比对联邦本身的用处来得大。 

(7) 在这方面，可以回顾一个古老而有重大意义的例子，即十五和十六世纪 

西班牙的统一。西班牙统一的方式是给各王国以不同程度的自治，.这种自治体现 

在各主管机构中。因此，档案没有加以集中管理。目前，西班牙档.案的管理， 

仍深受这种制度的影响。 

(8) 第 2 7条案文重述第二部分的相应条款，即也题为"国家的合并"的第 

1 5条的条文，只是将 "财产 "一词改为 "档案 "而已。第 2 7条显然与第 1 5 

条相类似，因此，委员会指出第1 5条的评注也同样适用于第2 7条条文。 

5 . 5 P . Fauchille,《同前引》，第382页。 

3 . 6 E. Castren, "Aspects récents de la succession d'Etats"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78, 1951-1，'第45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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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8条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 

1.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国家时，除被继承国和 

继承国之问另有协议外： 

.(a).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为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正常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应留 

在该领土内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 

(b)第(a)项所述部分以外的，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直接与国家继承所涉领 

土有关.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 

2 . 被继承国应从其国家档案中向继承国提供与继承IS领土的所有权或其疆界 

有关，或为澄清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档案文件的含义所必要的 

最有力的证据。 

3 . 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就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締结的协定不应损害两国人 

民对于发展和对于取得关于其历史的资料和取得其文化遗产的权利。 

4 . 被继承IS和继承国应于两国中任何一国提出要求时，提供其国家档案中与‧ 

各别领土的利益有关的文件的适当复制本，费用由提.出要求的国家负担。 

5 . 第1至第4款的规定适用于国家的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 

的情况。 

第 2 9条 

国家的解体 

1.被继承国解体和不复存在而其领土各部分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国案时，除 

有关继承国另有协议外： 

被继承SUll家档案中为某一继承国领土正常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应留在 

该继承IS领土内的部分，应转属该继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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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a)项所述部分以外的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直接与某一继承国领土有 

关的部分，应转属该继承国。 

2 . 第1款所述部分以外的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公 

平地转属各继承国。. 

3 . 每一继承国应从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属于它的部分向其他继承国提供与各 

该继承国领土的所有权或其疆界有关，或为澄清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属各该继 

承国的国家档案文件的含义所必要的最有力的证据。 

4 . 有关继承国之间就被继承国的a家档案缔结的协定不应损害这些®家的人 

民对于发展和对于取得关于其历史的资料和取得其文化遗产的权利。 

5 . 每一继承国应于任何其他继承国提出要求时，将被继承国国家档案属于它 

的部分中与该其他继承国领土的利益有关的文件的适当复制本，提供给该其他继承 

国，费用由该其他继承国负担。 

第 2 8条和第 2 9条的评注 

( 1 ) 第 2 8条和第 2 9条分别讨论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禽时和国家解体 

时如何处理国家档案。这两种情况分别在草案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关于国家财产 

和国家债务的条文草案中讨论，但对这两条条文的评注则合并在一起。本评注也是 

按照同样的表现方式。分离和解体都是指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而组成 

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个别国家的情况。不过，国家领土分离同继承有关，在这种情 

况下，被继承国继续存在，但在国家解体时，被继承,国即不复存在。 

(2)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发生了一项关于档案的重大而复杂的争端，特别是 

在 1 9 0 5年挪威和瑞典联盟解体和1 9 4 4年丹-变和冰岛联盟解体之际„ 在第 

一个事例中，首先，挪威和瑞典两国都似乎保留了各自的档案，因为由君主个人形 

成的联盟并没有将档案合并；其次，尽管非常困难，两fïl后来^是能够将中央裆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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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总的来说,为了达到令人满f:的成果，同时釆用了功能相关的原则和领土 

溯源的原则。 1 9 0 6年 4月 2 7日，瑞典和挪威在联盟解体后一年締结的公约 

解决了如何分配两国在国外的共同档案的问题。该公约解决了属于两国共同财产 

的领事档案的问题，其.中规定： 

"⋯-⋯专门讨论挪威问题的文件，和挪威法律的汇编及其他挪威出版物应 

交予派驻有关国家的挪威外交代表•••••••• " 5 , 7 

后来，按照1 9 5 2 年 4 月 2 5日两国达成的协议议定书，挪威安排让瑞典转移某 

些一度属于共同档案的中央档案。 

(3) 1 9 2 7年 1 0 月 1 5日，丹麦和冰岛締结的一项仲裁总公约，便双方相 

'互交出档案。当丹麦和冰岛联盟解体时，双方任意平分了档案。可是，有一个 

问题因为激起冰岛和丹麦国内的舆论而引起两国的注意，这种情况在关于档案的争 

端中是罕见的。争端的关键在于一批极具历史和文化价 l ï i î i的羊皮纸文稿和 

手稿，其中除其他外，还包括古老的冰岛传说和"弗拉特利书"，"弗拉特利书' 

是十四世纪时弗拉特岛两名憎人写成的两卷手稿。其中追溯挪威王国的历史。这 

些羊皮纸文稿和手稿实在并不属于国家档案，因为它们是由一名抠任哥本哈根大 

学历史教授的冰岛人阿恩‧马格纳森斯在丹麦收藏的。他在冰岛抢救了这些文件， 

使它们未遭毁坏。据说，冰岛渔夫有时候拿这些手稿堵住房子门窗上的破洞。 

(4) 这些羊皮纸手稿估计值60， 000万瑞士法郎，物主将它们正式永远赠给哥 

本哈根的一个大学基金会。‧阿恩‧马格纳森斯的2855份手稿和羊皮纸文稿中， 

有500份在物主逝世后归还给冰岛，其余则由以他命名的基金会收藏。尽管这批 

手稿是私有财产，正式赠给一个教育机构，这些档案终于在1 9 7 7年交还给冰岛 

17 De scamps and Renault, 《同前引》，第10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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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以前的政府自本世纪开始即一直索取这些档案，冰岛政府象以前的政府一 

样，从丹麦和冰岛联盟终止'以来就一直索取这批档案。这项最后正式归还是根据丹 

麦司法方面的决定进行的。获得物主捐赠档案的哥本哈根阿恩‧马格纳森斯大学 

基金会在哥本哈根法院上对丹麦国家教育部长起诉，反对丹麦政府将文件交还冰岛 

的决定。法院在 1 9 6 6年 1 1 月 1 7日的一项命令中裁决赞成归还档案。" 8基 

金会上诉反对这项裁决，丹麦最高法院在1 9 7 1 年 3 月 1 8日的决定中维持原判。 

两国政府同意将原稿归还给冰岛，"°冰岛将交由一个具有哥本哈根阿.恩'马格纳森 

斯基金会章程规定的同样目标的类似*金会收藏》 它们还就为了学术研究和文化 

发展而借出、复制和查阅这些档案的条件达成协议。.由于这批手稿对丹麦人和冰 

岛人都具有极大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因而双方相持不下，达成的协议结束了丹麦人 

和冰岛人之间一场长期和剧烈的争论。 1 9 7 1 年 4 月 2 1日，丹麦当局归还了 

弗拉特利书和其他文件；在接着的25年内，整批文件将会同冰岛手稿一起藏于雷 

克雅未克研究院。 5 2 1 

(5)在国家解体时，每一继承国得到与其领土有关的档案。如果觯体国家的 

中央档案可以分开，即由各继承国平分，如果不能分开，即交由它们认为最直接的 

继承国保管。任何其他有关继承国大都可以得到副本。 

?18 R e v u e g é n é r a l e de droit iivierr.Htional o u b l i e , v o l . L X X X I， 196了, 第 401 和 页 。 

?1? 见丹麦文本，'-Hojestei - t s r l.Mruno, 16 m a r t s 1 9 7 1 , i sag 68/l97〇， 
;,rne ：:amussens Leaat (Den arnaj?iaf7i-:-oanr.ke 3 t i f t e l s o ) mo、.i U n d e r v i s n i n ^ s m i n i s L e r i e t , 

(wupr^n:.? C o u r t d e c i s i o n , 13 I larch ] " 7 1 ， O a s e N b , 68/1970? A r n e M a ^ u o s e n s B e n u o s t , 

"/.:，？ 一一： Fr>nvJat,ioriy v e r s u s I:i 、： i n十T' y of National E d u c a t i o n ) in IIvO j e s t el" c t. ; 0 orm e 

'：>r- M \Jr-^:v±n for " d ? . r M 第： "9 -5^页。 

?20 又见 J.H/. r. Vor二i.'l, - r,!,e; 'la'.ic'iial law in liistorical De rsnec t i v» ' , 
二 - : - : ' ^ ， A.V.̂ . nijti^ff, i r / M ^ ç ^ v ^ T h l A 其中提到冰岛羊皮纸文稿的案例。 

A.E. Pederson: "Scandinavian Sagas sail back to Icelan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 9 7 1年 4月 2 3曰，第 1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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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的消失引起了关于档案的非常重大和复杂的争 

端，这个争端迄今尚未完全解决。从奥匈帝国分离出来另组新国家的领土，例如 

捷克斯洛伐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作出安排将关于它们的档案交还给它们。" 2 

1 9 2 0 年 8 月 1 0日，捷克斯洛代克、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一克 

.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邦在塞夬洛締结的条约 3"第一条有如下的规定： 

."已由或将由前奥匈帝国移交领土，或由于该帝国解体而建立的各联盟国 

.家，彼此应将可能在其领土内的下列任何物品交还对方： 

.1.档案、登记簿、计划、地契和所移交领土的民事、军事、财政、司法 

. 或 其 他 行 政 当 局 的 一 切 文 件 一 ⋯ 。 " 

—(7) 1 9 1 9 年 9 月 1 0日，协约国和奥地利締结的《圣日耳曼昂茱条约》载 

有许多要奥地利向各个新国家（或预先组成的国家）交出档案的规定。 3 2* 1 9 2 2 

年4月6日奥地利和各国締结了一项公约，试图解决因执行《圣日耳曼昂茱条约》 

关于档案的规定而引起的问题。 5 2 5其中特别规定文件副本的交换，'向继承国分配 

关于工业产权的档案，以及拟定一份互相索取的档案清单。19'2 2年 1 0月 1 4 

日，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在维也纳締结了一项协定，规定两国互相交出从奥匈 

帝国继承的关于对方的档案。 1 9 2 3 年 6 月 2 6日，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克罗 

— ― ― 《 圣 曰 耳 K 莱 ^ 药 ， 〉 1 — 条 — r . G . P . de Ilartens, é d . , 

N o uveau R e c u e i l g é n é r a l '.Je七rai.1:é:J (tliirH seriez), v o l . X I ， p . 7 1 5 • 

， " 《同±)〉， v o 1 . X 1 X， P- 6?1]-

―
 5 2 4

见 1 9 1 9 年 9 月 1 0日《圣日耳曼昂茱条约》第九十三条、九十七、一九二、 

一九三、一九四、一九六、二四九和二五〇条。《同±»，701.}0：，1>,215 6卞 s e g 

5 2 5 见 1 9 2 2年4月6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马 

尼亚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締结的公约第一、二、三、四、 

五和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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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按照1919年《圣日耳曼昂茱条约》的有关规定締结的公 

约，规定奥地利向该王国交出有关该王国的档案。这项公约已开始执行。1923 

年 1 1 月 2 3日，轮到罗马尼亚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在贝尔格 

茱德为互相交出档案筌订了一项公约。同样地， 1 9 2 4年 4月 1 6日，匈牙利 

和罗马尼亚之间为互相交出档案而締结的《布加勒斯特公约》对两个签字国来说算 

是解决了因奥匈帝国解体而发生的关于档衆的争端。同年，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 

国又在布加勒斯特签署了另一项公约，规定交换行政档案。" 6 1 9 2 5 年 4 月 2 3 

日，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为互相交出奥匈帝国继承的档案，締结了一项仲裁和调停 

条约。 .；' ' . ——―——―― i 

(8)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按照1 9 4 7年《和平条 

约》从匈牙利取得1 8 4 8 至 1 9 1 9年间奥匈帝国在各该国领土内所制作的一切 

历史档案。根据同一条约的规定，南斯拉夫也从匈牙利取得自十八世纪起关于伊 

利里阿的档案。， 2 7同一条约第十一条第1款特别载明组成一个国家的分离领土，如 

捷克斯洛伏克，有权享有"源自该国领土的⋯-⋯构成〔其〕文化遗产⋯-⋯"的物品; 

这样一来，这项条文就是以档案和领土之间的联系为根据。此外，在同一情况下， 

同一条文第2款很恰当地规定捷克斯洛伐克不得享有档案或"经由购买、礼物或遗 

产取得的"物品和"匈牙利人的原有作品"；因此，根据相反的理由，.可以假定由 

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取得的物品应归还给它。事实上，这些物品都已归还捷克斯洛 

伐克。 3 2 8 _ _ _ _ _ _ _ _ _ 

5 2 6 见 1 9 2 4年 1 2月 3日《布加勒斯特公约》第一条（第 5款）和第十八条， 

其中规定互相交换出生、婚姻和死亡注册薄、法院文件和土地及地笈地契。 

5 2 7 1 9 4 7 年 2 月 1 0日与匈牙利签订的《和平条约》第十一条（联合国：《条 

约汇编》，第四十一卷，英文本第1 7 3页）。 

5 2 8 1 9 4 7 年 2 月 1 0日的条约第十二条对于南斯拉夬也有同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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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述与匈牙利筌订的《和平条约》第十一条在交出档案的时限方面最为明 

确；它拟定了一个确实的时间袠，规定了最大的时限为1 8个月。 

(10) 这个简单的例子只说明了在奥匈帝国瓦解时就档案问题达成的许多协定中 

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在奥匈帝国档案的问题上尚待觯决的问题如何复杂。在这方 

面发生的若干档案争端是关于"一个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的国家继承问 

题。第25条评注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 

.ai)因奥匈帝国瓦觯而引起的其他争端是同"国家的一部分或几^分领土分离 : 

而组成一个新国家，和因国家解体而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新国家的情形有关。因 

哈普斯堡帝国消失而造成的档案争端却引起了错综复杂的，甚至纠缠不清和反复索 

取 ^ 情 况 / 但 i 这 些 情 况 下 ， 每 一 种 „ 定能̶ iŜ SSï̂ ir 

(13 1 9 2 6 年 5 月 2 5日，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締结的《巴登公约》（这项 

公约是以奥匈君主命名的）.部分觯决了奥匈帝国的档案争端。奥地利交出了关 

于匈牙利的具有历史性的各种文件的"登记簿"。但 X方都感兴趣的档案却另有 

特别的规定，根据这些特别规定，一个匈牙利档案专家常设代表团在奥地利国家档 

案馆工作，可自由使用档案并参与整理共同遗产，（有关地方档案的最困难的问题 

是关于转移肖普朗（厄登堡)和沃什两国的档案。这两国已移交奥地利,。组成 

'
2
'除上一段提到的各项协定外，参看1 9 2 5 年 7 月 2 5日意大利和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筌订的《内图诺公约》（第一至笫十五条）；1927 

年1 0 月 2 6日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为交出从奥匈帝国继承的有关两个締约国 

.中的一方的档案而締结的条约； 1 9 3 1 年 5 月 2 3曰捷克i洛伐克和蒽大利 

为平分和复制前奥匈陆军档案而締结的《罗马公约》（笫一至笫九条）；使波 

兰能够从奥地利取得各种档案的1 9 3 2 年 1 0月 2 6日《维也纳协定》； 

1 9 3 3 年 1 月 3 0日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签订的《贝尔格莱德公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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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布尔根兰，但其主要械镇仍然属于匈牙利。后来决定除了将艾森浙塔特和各村 

的档案交给奥地利外，将它们留在主f-城镇的档案留给匈牙利，这项解决办法后 

来以一项公，，^补 1 允 许 每 ^ 交 换 显 ， 胶 片 d 免 ， 任 何 三 ^ 望 ） 。 " o 

(1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与一个国家的几部分领土分离的情 

况相似，尽管土耳其政府在1 9 2 3年《洛桑条约》谈判埤间坚持国家解体的理论 

认为新的土耳其国是与其他继承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具有同等地位的继承国.这项 

争端是将分离和解体两种情况的评注合并起来的一个理由.《洛桑条约》有如下 

的规定： 

"第 1 9条目前在土耳其而且只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的领.土的政府有关 

的档案、登记、计划、地契和各种关于民事、司法或财务行政当局或瓦克弗 

斯行政当局的其他文件，以及在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的领土而只与土耳其 

政府有关的档案、记录、计划、地契和各种关于民事、司法或财务行政当局 

或瓦克弗斯行政当局的其他文件均应相互归迅 

拥有上述档案、登记簿、计划、地契湘其他文件的政府如果认为这些文件也 

同本身有关则该政府可保留这些文件，但须应请求向有关政府提供照片或经 

审定的副本， 

至于从土耳其或从分离领土取去的档案、登记簿、计划、地契和其他文件， 

如果它们只是关于来自取得这些文件的各领土的应相互归还原本. 

这些工作所需费用应由提出要求的政府支付" 

"°见SzedS先生在第六次国际档案阖桌会议上的发言，Actes de sixième -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e同前引，第1 3 7页。 

1 9 2 3 年 7 月 2 4日，大英帝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塞尔维亚一 

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国一方与土耳其一方签订的《相乎条约》， L e— u e o f 

Hâtions, Treaty Series, vol.XXVIII, pp.12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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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此处不拟就德意志第三帝国如何觯体和两个德意志国家如何诞生的具体 

法律性质表示意见，但将简单地提到关于普鲁士图书馆所引起的争I 问题在如 

何分配这个藏有1, 700, 0 0 0卷和各种普鲁士档案的大图书馆，. 1 9 5 7 年 7 月 

2 5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案将它交给一个特别机关"普鲁士文化财产所有权基 

金会 "管乾 目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仍对这项法律决定提出异议。 

(15) 委员会通过了目前第2 8条和第 2 9条的案文，从而基本上保持了以前 

在处理国家财产（第1 6条和第 1 7条）和国家偾务（第3 8条和第 3 9条）方面 

关于类似的国家继承情况（即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和国家解体的情况） 

的条文所采用的办法。第2 8条第 1款至第 4款和第 2 9条第 1款和第 3款至第 5 

款分别载列了有关国家继承的两种情况所共同适用的规划。这些规则受到第2 6 

条的启发，因为该条是关于新独立国家的国家档案继承问题。委员会为了在第28 

条和第 2 9条中适当反映出第2 6条所载的适用的规则，设法尽量保全了名辞的一 

贯性，同时适当地考虑到第2 6条条文所述的国家继承情况与第2 8条和第 2 9条 

所述的情况的性质之不同。 

(16) 第 2 8条第 1款和第 2 9条都重申国家继承问题所涉的囯家，不论是被 

继承国或继承国之间关于继承国家档案的协议的重要。如无协议，这两条条文，复 

1款(a)项载列了第2 6条第1款(b)项所载的规则，即：规定被继承国家档案中为了 

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正常行政管理而应留在该领土内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第2 5 

条第2款(a)项也使用了"为了'⋯一正常行政管理‧‧‧‧‧‧‧‧留在该领土内⋯-⋯"的措词。 

这项措词的使用已分别在第2 5条和第 2 6条评注第（25)段和第（11)段内加以 

觯释。此外，根据第2 8条和第 2 9条第1款(b)项的规定，被继承囯的国家档案中 

直接与继承国领土或某一继承国有关的部分亦应转属该继承国。第2 5条第2款(b) 

项载有同样的规则。该条评注（第（25)段）解释了该条为什么不使用第2 8和 

第 2 9条所用的"直接"一词，而使用"纯粹或主要"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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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 2 8 条 差 和 第 2 9条第3款载列了第2 5条和第2 6条第 3款也 

已列入的规定。根据该项规定，各继承国应该获得，在第2 8条的情况下由被继承 

国向继承国提供，在第2 9条的情况下由每一继承国向其他继承国向其他继承国提 

供，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中与继承国领土的所有权或疆界有关，或依照有关条文其 

他各款规定为澄清转属继承国的国家档案文件的含义所必要的最有力的文件证据. 

关于这一点，委员会提到第2 6条评注有关上述规定的各段（第（20)段至第（24) 

段）。 

(18) 第 2 8条第 3款和第2 9条第4款载列了第2 6条第7款所载的保障条 

款，即在这些条文所设想的每一种国家继承的情况下，保障有关国家的人民对于发 

展和对于取得关于其历史的资料和取得其文化遗产的权利。在这方面委员会提到 

第 2 6条评注的有关各段（第（27)段至第（35)段）， 

(19) 第 2 8条第 4款和第 2 9条第5款，按照其所述的国家继承情况作出所 

需的调整，载列了在任何有关国家提出要求时，应提供其国家档案中与提出要求的 

国家的利益有关的文件的适当复制本，费用由提出要求的国家负払 

(20) 第2 . 8条第5款也载有第1 6条和第3 8条第2款的规定。第1 6条和 

第 1 7条评注第（16)段也同第2 8条有关。 

(21) 根据第2 9条第2款的规定，该条第1款所述部分以外的被继承国的国 

家档案，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公平地转厲各继承国。这一款所用的措词受到第 

二部分和第四部分相应条款（即第1 7条和第2 9条）的启发，并曾加以改写以适 

合在国家解体情况下国家档案继承的具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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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国家债务 

第 1 节 . 导 言 . 

第 3 0条 

本部分条款的范围 

本部分条款适用于国家继承对国家债务的效果.， 

如上所示.，委员会为了要使本部分内关于国家债务的继承的条款同第二部 

分 , 关 于 国 家 财 产 雌 腳 , 滅 尽 量 相 对 应 起 £ ^ » ^ 暖 好 仏 一 条 关 于 

该部分各条款的范围的规定.因此，第 3 0条规定，第四部分的条款适用于国家 

继承对 I I I家偾务的效果，这一条同草案第7条相对应,采用了该条的文字，仅作 

了必要的改动，即"财产"改为"债务"，本条的用意是要明确指出，草案笫四 

部分只处理公共偾务的一类，即国家偾务——定义见下条. 

第 3 1 条 ^ 

国家债务 

. •为本部分条款的目的， "国冢偾务"指一国对另一国、某一国际组织或任何其 

^ 参 看 上 文 第 7 1—段. 

"，委员会经唱名表决,—拒绝接受下列规定，"(b) —国应负担的任何其他财政 

义务"；表决结果为8票赞成（阿尔德里希、卡列—卡列、弗朗西斯、昆廷— 

巴克斯特、勒太、里普哈根、萨霍维奇A微罗斯塔先生；8票反对（巴尔沃 

萨、贝德贾威、迪亚浙一冈萨雷斯、恩金加、塔比比、提亚姆、乌沙科夫^ 

扬科夫先生），无弃权票。一位成员（达德奇先生）未参加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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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际法主体所负的任^财政义务。 

. ( 1 ) 第 3 1 ê # 当 « 8 ^ # 1 9 « 中 载 有 为 # 案 第 四 餅 条 款 的 目 的 而 对 " 国 家 

债务"所下的定义。为了决定这个定义的明确界限起见，必须从一开始就弄清楚 

"债务"究竟是什么，它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为何，它在什么主体之间产生这种关系， 

以》任诃种情况下，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另一主体的参予而发生更替。另外，还必 

须确定所指的"国家"是哪一个。 

债务的概念及其所建立的关系 

(2) "债务"这个概念作者们通常是不下定义的，因为他们认为定义已不言自 

明。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偾务"的概念牵涉到一个及向的或双方面的问题， 

既可从这项义务的受益一方（称为"偾权"），又可从这项义务的履行一方（称为 

"债务")的观点去看。这一点显示了定义中的一项要素，即：债务可视为某一 

称为偾务人的法律主体的一项法律义务——为了另一称作债权人的一方的利益而做 

或不做某一件事，以履行一项行为的义务。由这样一种义务所产生的关系涉及三 

个部分：权利所赖而产生的一方（债夯人)，权利所厲的一方（債权人)，和权利 

的主题（将履行的行为）。 „ ―. 

(3) 另外应予指出的是，债务的概念属于个人义夯一类。义务的范围完全限 

于债务人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是一种"相对的"义务:受益一方（债 

权人）不能以似乎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态度来要求他的权利。在私法中，只肩»人的 

财产——当债权人为了要供应对他履行的义务得到实行而开始釆取行动的时候偾务 

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可以依法处理以偿债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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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简言之，偾务人同偾权人之间的关糸是属于个人的，至少在私法中是如此。' 

偾权人——债夯人关系不论在契约关系的形成或在义务的履行方面，无疑地都牵涉 

到起主要作用的个人问题在内。偾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存在着一个"个人因素"。 

"某一作者写道.考虑偾务人的个人是非常簠要的，这不仅在该项义 

务视作法律义务时是如此，在视作一项资产时也是如此;债权人所但亦即 

偾 务 人 之 所 值 " 。 "
4 

的À行不仅决定于偾务人的偿付能力，而且决定于同他的诚意有关的各种考虑。 

因此，偾权人不愿意他的债务人方面发生任诃换人的箏，这是可以理解的。各国国内 

法通常是不允^未取得债权人的同意下转移债务的。 

(5) 为了本部分的目的，以上所述是否也适用于国际法的问题便产生了。 特 

别是当涉及国家继承时，主要的问题在于：作为债权人的第三国"，、作为第一债 

务人的被继承国、以及同意承担债务的继承国三者之间的三边关系是否会产生，在 

何种情况下产生，和消灭。 

被继承国以外国家的债务不包括在内 

, ( 6 )提到国家债务时必须指明是那一个国冢。可能涉及的国家只有三个：第 

三国、继承国和被继承国；但由于国家继承现象的结果而在法律上"牵涉到的".只 

有其中一国的债务：即被继承国的债务。 

H . , L . a n d J . H a z e a u d , L . ' C o n F . de d r o i t c i v i l , 4 t h e d . (?-iris, 

Montchrcst.ien, 1969) , v o l . I I， p . I t ^ y . 

"，为了方便起见，在本条评注的以下各段中，凡提到偾权人之处，只以第三国作 

为偾权人；但应有一项了解^处的有关的孝虑同时也适用于作为债权人的各国 

际组织或其他国际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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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三国可能对另一第三国、对继承国、或对被继承国负有财政义务。在 

第一种情况下，这种财政关系——同对国冢继承而言都属于第三方的两国之间的任 

何种关系一样——显然不会受到国家继承所发生的领土改变现象或其后果的任何影 

响。第三国同继承国之间可能存在的任诃财政关系也是一样。第三国对继承国 

(或可能的继承国）所欠债务没有任诃理由、也决不应仅仅因为发生了国家继承而 

得到不同的处m>如果继承国在继承发生之前已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则继承的爭实 

不改变继承国的国际人格。继承的发生可能会便继承国的领土组成扩大，但这一 

改变不影响，将来也不影响第三阖对它所负的债务。如果在第三国的债务发生时， 

继承国尚不具有国家的国际人格（例如，一个领土可能达成独立，或可能从一国领 

土分离出来以形成另一国家，而这个领土同第三国之间存在一项商业性偾务），则 

国家地位的获得不会使该继承国丧失它对第三冢的权利，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 

(8) 至于第三国对被继承国所负偾务，这些偾务是被继承国对该第三国的偾权。 

这种债权属于国家财产，由国冢对国家财产的继承那一部分讨论；因此不属于本部 

分的范围。 

(9) 继承国可能对第三国或对被继承国承担蓍财政义务。在对第三国承继债 

务的情况下，不会发生问题。偾务在国家继承发生时开始存在一换句话说，即 

当继承国取得继承国地位时开始存私 谈到继承国对第三国的债务时，该项债务 

必然是由继承国！[己承担的，同所发生的国冢继承显然没有任何联系。继承国对 

第三国所承担的这一类债务不属于本部分的范围；按照严格的法律意义说来，这一 

类债务是实际上由继承国对第三国71担的偾夯，其存在完全同国冢继承行为无关。 

如果这一类债务是在国家继承发生之后才产生的，那就更不属于本鄧分的范围了。 

另一方两任何一项债务，如果是由于国家继承的爭实而成为应该由继承国对第三国 

承担的偾务，则严格说来，这种债夯并非直接由继承国对第三国承担的，而是由于 

国家继承的结果间接转移给继承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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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继承国对被继承国的债夯有三种可能的来氣 第一，这种偾务可能同国 

家继承所产生和决定的被继承国与继承国间的关系毫不相干；在这种情况下，应该 

不属于本草茱的范围之内。第二，这种债务可能来自国家继承的现象，使得继 

承国应对被继承国的一项债务负责。但从法律上说，这不是继承国的债务，而是 

由于国家继承的结果转移给继承国的被继承国的债夯。这种情况将同被继承国的 

债务一并讨论 ^ 。 这种债务是在国家继承发生之前，作为被继承国的债务之一 

部分而产生的；而国家继承所讨论的正好是关于这种债务如诃处理的问题。但严 

格说来，这种情况下的债务已不是原先由继承国对被继承国承担的偾夯。 

ai)最后，这种偾务可能是由于国家继承的结果而成为继承国对被继承国所欠 

的偾夯。换句话说，可能是在国家继承过程中,并由于国家继承的结果而须由继 

承国承担的偾务。例如，继承国可能需要付出一些项以补偿被继承国，作为两 

国间的财政解决办法。这种债务已非原先存在的债务；而国家继承所关涉的问题 

却是对原已存在的债务应如诃处m 这里的问题已经由国家继承的行为解决了。 

这并不是说，这种债务同国家继承无关，而只是说已不在同它有关了。 

(|^祯继承国对可能的继承国或对第三国负有债务时，这些债务都同国家的继 

承直接相关。二者的区别是，在被继承国对继承国负债的情况下，唯一的可能就 

是不转移债务，因为，把债务转移给作为债权人的继承国实际上就等于取消或废除 

偾务。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债务的转移实际就是债务的不转移，也就是消 

除。无论如诃，国家债务继承的基本问题在于如何处置被继承国所承担的债务， 

而且仅仅是被继承国的债务；因为，引起国家继承现象的是，而且仅仅是涉及被继 

承国的领土改变。被继承国领土管辖权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引起了被继承国的地位. 

连续性、缩小或消失的问题，并因而引起偾务国领土管辖权的改变。国冢对债务 

继承方面的整个问题就在于这种改变对该国承担的债务是否会有任诃影响，其影响 

如诃。 

"
6
参看以下本评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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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的机关所承担债务不包括在内 

(13)债务发生的形式很多；为了对国家债务这个概念有较正确的认识起见，首 

先要知道债务的确切形式。以下对各种不同类别的债务所作的简短的检査可能有 

助于澄清这个概念。在国家惯例、司法判决或法律文献中，对于偾务一般都作下 

列各种区分： 

(a) 国家债务和地方当局的债务； 

(b) 一般债务和特殊的或地方化的债务； 

(c) 国家债务和公共机构、公共企业以及其他半国家性机关的债务； 

(d) 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 

(e) 财政偾务和行政债务； 

(f) 政治债务和商业债夯； 

(g) 外债和内债； 

(H) 契约性偾务和侵权或半侵权偾务；. 

(I) 有抵押的债夯和无抵押的债务； 

(J)有保证的偾务和无保证的偾务； 

.(k)国家债务和其他列为"恶意"偾、战争偾或征服债和延伸言之的政权 

.债等等国家偾务。 

.M首先应加以区分的是国家债务同地方当局的偾务。后者的承担人不是一 

个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当局或部门，而是一个公共机构，其政治性质通常与国冢不同， 

且无论如诃是次于国家的。这种地方当局具有有限的领土管辖权，其范围无论如 

诃要小于国冢的管辖范§1。 地方当局可以是联邦内的一个单位、一个省、(P™ v i n c e). 

州(Land.)、郡 ( d o p a r t o n e n t ) i 地区(region )、 县 ( c o u n t y . 区（("t; 1,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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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区 ( a r r o n d i s s e m e n t , cercle ) 、 州 ( c a n t o n )、市（city )或自治市(tmmicipality) 

等等。地方当局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才能以它自已的名义借^但 

它仍然是从厲于国家的，而非公认为一个国际公法主体的主权结构的一部分。.这 

就是为什么"地方当局"的定义一般都属于国内公法的缘故；国际法上不存在它的 

定义。 

(19虽说如此，国际法著作的作者们有时也谈到关于对一个如"自治市"这种当局 

下定义的问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一九〇七年十月十八日在海牙签订附在 

陆地战例条约之后的条例第5 6条" 7援用《一八九九年海牙公约》的前例，试 

图拟订一个关于战时保护公共财产，包括各自治巿(ÇÇEÏÏH^)拥有的财产的制度。"自 

治 市 （ c 。 ™ e 〉"一字随即吸引了作者们的注意" 8。无论如何，地方当局是国家 

以外的一个公法的地方性机构。它以它的财政自主权签订的任诃债务在法律上不 

属于国家的债务，对国家没有约束力；其理由正是出于该项财政自主払 

( 1 6 )严格说来，国家继承应同"地方"偾务的处置无关，因为这种债务在继承 

之前和继承之后都是分离题土的责任。被继承国从未承担过这些债务，因此也不 

可能由继承国来承担。领土缩小的那个国家不可能向那个扩张的国家转移一个它 

本身从未承受过的负& 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某一国家取代另一国冢所产生的 

国家继承的问题。不幸的是，关于这一点的法律理论没有想望的那么明确。法 

律文献中，对于"地方"偾务由继承P继受的规则几乎是一致同意的。这一点茌实质 

上可能并没有错，但至少说法是很含混的。如果所述债务经完全确定为地方性债务， 

同其他债务有正式的区分，则偾夯应专腐于该分离题土 当然，这些债务不应由 

" 7 J . B . S c o t t , The P r o c e e d i n r s o f the H a , Peace C o n f e r e n c e s ("ev, Y「'."k, 
Oxfor-i C, i v G r s i t y Pre s s, 1^20), ~vVl7 Ï7̃p. 6.23. 

"s 0 . D e b b a s c h , L ' o c c u p a t i o n m i l i t a i r e - P o u v o i r s r e c o n n u s a u x fo r c e s 

y p é e s Vtors de l e u r t e r r i t o i r e nat.vorjjITParis, Lierai 一^"-，。 ^'-小.."十。卜.-〗e 
jurisni-u^ence, 1962), p p . 29-ÎO ' ^ ^ 3 4 ^ 3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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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的被继承国来负贲，从这个观点看，上述各作者的见解是有道理的。但并不 

能就此而推论出，如各位作者所主张的，这些债务变成了继承国的贲任。这些偾 

务原先是，而且继续是仅由已分离的领土承担的偾务。但在某一类的国家继承，新 

独立 i l家的情况下，专属于该一称为"地方"的领土 （相对于殖民国家本国领土而 

言）的债务应由继承国承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分离的领土和继承国是完全相同 

的。 

a?)地方债务——意指由次于国家的一个地方性当局所承g在国家继承之前责 

任归于该分离领土，以后也将仅属于该领土的偾夯——还必须同以下所述债刹询区分: 

即国家本身可能为了全国总利益或仅仅为了已分离领土的利益所承担、须由国家 

负责的债务。这两类债务在国冢继承发生时应如诃处理——这是国家继承理论中 

的一个问题。下面为了澄清其间的区别，对一般性债务和特殊或"地方性"的债 

雜了比较。 

(18)过去对于视为国家债夯的"一般债务"和区域或地方性偾务是加以区别的。 

如上面所指出的，后者是由较次级的地方当局所承担，是对这一类偾务的唯一的负 

贵当局。如今，我们可以再分出另一个类别，即所谓"特殊"或"相对"债务， 

由被继承国仅仅为了满足所述领土的需要而?1担。因此，在地方偾务（不是国家 

债务）和地方化的债务（可以是国家偾务）之间应有明确的区分。区分的标准在 

于这项专门用作地方用途的借款是否为国家本身所借。国际惯例在某一程庹上承 

认：地方债务完全属于分离的该部分领土的责任，被继承国不须承付其一分一薆。 

这种规则体现了一句法律格言"财产转移，偾务也随之转移". 

' ( 1 9 )作者们把"地方"债务分为若干类别，但并不见得都在地方偾务和"地方 

化"债务之间划上明确的界& 这是应该较精确地加以说明的。"地方"偾务 

是个显得具有相当性的概念、当国家一部分领土分离之前，偾务之具有地方性是 

因为它们同该部分领土的多方面的联系。而同时，这些债务也可能同领土缩小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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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国家有明显的联系。问题就在于债务的地方性是否盖过它同被继承国间的联 

系了。 这主要是个如诃判定程度的问题。 

eo)以下是试验性地提出的区别地方化国家债4和地方债务的标准： 

(a)债务人是谁：地方当局或殖氏地，还是代录二者之一及其利益的中央 

政府； 

(h)分离的该部分领土是否具有财政自主权，其自主程度如何； 

(c) 债务用于诃种目的：在分离的该部分领土内便用； 

(d) 该部分领土内是否存在某一抵押物。 

所列标准虽然不是绝对可靠的指导方针，但每一项都可对该笔债务应视为地万债务 

或视为地方化的国家债务的问题提供部分觯答。这些标准显示了为什么这方面的 

法律理论摇摆不定的原因。要决定HJ家以外的一个地方当局是否真正有财政自主 

权，以及相对于国家而言的自主程度有时是很困难的。.而且，即便确定为国家的 

贲任时（换句话说，即该笔债务为国家偾务），也不是每次都能肯定指出各项借款 

借入时的目的为诃，其对应的支出为诃，或该笔款项的支出是否实际上用于有关的 

分 离 领 i 

ei)债务人的人格是各项标准最不易确定的。如果一个区域性的地方当局本 

身承担了一项债务，则很可能假设其为地方债夯。国家不牵涉在内，也不致因为 

成了被继承国就产生任诃关联。因此，继承国也不牵涉在内。同时，也就不发 

生须按国家继承来处理的问题。如果债务是由中央政府所承担，但.显然是代彔分 

离'的地方当局而7果担，则在法律上是国家债务。这种债务可以称为地方化的国家 

债务，因为国家借这笔款的目的是用于领土的某一部分。如果债务是由中央政府 

代表一个殖民地而承担的，则理论上应该属于同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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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 分离的领土部分是否具有财政自主权是另一个有用的标准，虽然实 

际上可能很难从其中作出绝对明确的结论，除非有关的领土部分有某种"程度, 

的财政自主权，债务不得被认为是地方偾务。但这是指省或殖民地的财政必须 

独立呢？ 还是说只要它的预算与被继承国的总预算分开就够了？ 而且，是否 

债务列在该分离领土本身的预算内而能加以区别，换句话说能加以辨明就够了呢? 

例如，对于由借款支付的某些"主权开支,"中央政府规定列入殖民地的预算内， 

其甩途是安置来自宗主国的移居者，或镇压某一独立运动应如何加以处置 

呢？" 9由于领土的财政自主而将借款列入领土的地方预算内并不足以掩盖为支 

付这种支出而承担的债务是国家偾务的事实。 

( 2 3 ) 第三个标准，即已承担的债务打算作何种用途以及其实际的使用情 

形本身并不能作为区分地方（非国家）债务和地方化（国家）债务的关键。一' 

个中央政府以它本身的名义可以决定，就象一个省经常做的那样，将它承担的借 

款专用于一个地方。这是指定供领土使用的国家债务。打算作何种用途的标 

准必须同其他的标准一起考虑才能决定该偾务是否为国家债夯，换句话说，地 

方债务和地方化债务两个概念的后面都有一项假设，即借款实际上将用于有关的 

领土， 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项很有力的假设。因此，对于一项借款用于有 

关领土时需要有多大程度的联系.假设，才是正当必须作出决定。就由低级领土 

当局约订的地方偾务而论，这项假设当然是很有力的：一个ijtî或城市通常是为 

它自己借款而不是要将借款的收益分配给别的城市。对于由中央政府签订，打 

算专用于领土某一部分的地方化偾务而言，这项假设显然较弱， 

( 2 4 ) 为了进一步精细研究这个论据，可以认为，从第三点看来，地方化 

的国家债务有三个连续的阶段。第一，国家必须打算对有关领土作出相应的有 

关支出（指定用途或打算使用的原则)。第二，国家无须确实将贷款收益用于 

这里发生了"恶意"»•，政权债务、战争偾务或征服偾务等问题；参看本评 

—k下文第（ 4 1 )至（ 4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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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领土（实际使用的标准）。第三，这项支出必须是为了有关领土的好处而 

作的，必须符合其实际利益（领土利益和好处的标准）。有了这些条件，就可 

以避免中央政府滥用的问题，而政权债务或征服偾务等方面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 

正当和令人满意的解决。 

( 2 5 ) 另一项证据是债务可能有抵押或保证。这是最后一个标准。譬 

如，偾务可能以不动产或财政资源作抵押，而财产或所征之税可能遍布被续承国 

的全部领土或者只限于与国家分离的领土部分。这可能是判定一项债务是否为 

国家偾务的另一个指标。但为此目的应用这个标准必须十分小心，因为中央政 

府和省为了它们各自的偾务都可能提出这一类的抵押。 

( 2 6 ) 当某项债务之为国家偾务巳充分可靠地确定时，还需要决定的——. 

这是国家继承债务的主题——就是最后应如何处理该项债务。继承国不一定要 

对它负责。譬如说，由属于分离领土的财产作为抵押的国家债务，贷款并不一 

定是为了该分离领土的利益而签订的。这或许是因为被继承国没有其他的财产 

可以用来作抵押。因此仅仅因为加入继承国的领土刚巧不幸是唯一能够提出抵 

押的地方，就要由继承国承担这项债务是不公平的。无论如何，.这种债务是国. 

家偾务（而非地方债务）.，应由被继承国负责。对于由地方财政资源抵押的债 

务而言，这个假设就较为有力。因为这种形式的抵押是在被继承国领土任何部 

分都可以承担的（除非涉及特珠税收的问题），它与分离的领土部分之间在这方 

面的联系是明确的。然而.就象以不动产作为抵押的情形那样，这项债务可能 

是国家偾务也可能是地方债务，因为国家和省都可以用地方财政资源来作为各自 

偾务的抵押。 

( 2 7 ) 国际法协会将公共债务分成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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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国家债务:"国家债务是列于中央政府一般税收帐户中的偾务， 

它与任何特定领土或任何特定资产无关"； 

( b ) 地方偾务:"地方债务不是中央政府为了特定领土支出的目的 

而承担的债务，就是由特定领土自己承担的偾务"； 

( c ) 地方化偾务:"地方化债务是中央政府或某领土政府为了某领 

土内的某项目的支出而承担的偾务".'
4
° 

( 2 8 ) 总之，地方债f可以说是（a)由国家之下某领土当局承担的；00 

由该当局用于其自己领土内的;(c)其领土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杈；.（"因 

而该债务是可1^识别的，此外，"地方化债务"是国家指明用于领土中明确界定. 

部分的"种国家偾务。因为国家债务一般并不是"地方化"的，如果这种偾务 

确实是地方化了那末就应该明白说出。对于地方偾务而言这是多余的，因为它 

们都是"地方化"的，那是位于该领土也用于该领土的。指明某一偾务为"地 

方化"债务的原因是，它是国家偾务，但例外地，它"位于"某地理区,之内。 

简言之，所有的地方偾务根据定义都是"地方化"的，但国家偾务通常并非如此； 

如果是的话，就必须表明，以便让大家知道它是地方化的偾务。 

( 2 9 ) 草案本部分限于讨论国家债务，公共企业或公共机构可能承担的任 

何债务不属于这个用语的范围。根据某些国家的国内法，有时很难区分国家和 

它的公共企业。而且即使的确可以作出这项区分，那就甚至更难不把与国家本 

身有财务关系的公共机构所承担的债务当作国家财务看待。首先这里牵涉到如 

何界定公共机构或公共企业的问题"'，它们是有别于国家的实体，它们有它们自 

w 国 际 法 协 会 《 1 9 7 0 年 8 月 2 3 日 至 2 9 日 在 海 牙 举 行 的 第 五 十 四 届 会 议 的 

报 告 》 （ 伦 敦 ） . 1 9 7 1年，笫 1 0 8页。 

^这两个名词是可以互换的，虽然，根据某些国家的国内法，这两个机构的 

法律制度可能是不相同的。在法国和德国的行政法里,"établis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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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人格，而且通常有某种程度的财政自主权，按公法受某特.殊法律制度管辖.， 

从事经济活动或提供公共服务，具有公共或公用事业的性质。关于国家责任的 

特别损告员把它们形容为"具有自己的法律人格和行政与管理的自主权，意在提 

供某种服务或执行某项职责的公共公司和其他公共机构。" M 2在国际法院审议 

public"或"affantliche A.nstalt" 与,'tmtroprise public" 或"'dffentli-

che Unternehmugg"不同：英国的法律和相关的制度几乎不区分"Public Cor-

poration", "enterprise", "undertaking" 和 "public undertaking" 

或 "public utility undertaking "• 西班牙有"institutos pijblicos", 

拉丁美洲有"Autarquias",葡萄牙有"estabélecimentos pûblicos" 或 "fi-

scaliasV意大利有 "enti pu"bblîci"t " irnprese puTabliche", "aziende auto-

nome", 等等。 参看 、"Friedmann, The Public Corporation; A Comparative 

Sy"ipoaiun , University of Toronto School of Law , Comparative Law 

Series ， vol . 1 ( London , Stevens ， 195^f ) . 

还可参看《1 9 7 3年⋯-⋯年鉴》，第二卷，第5 9 到 6 1页和第 6 3页， 

A / e u . 4 / 2 6 7号文件，第四部分，第 3 2 到 3 4条。 

囯际司法机构必须考虑公共机构的定义，特别是： 

( a )贝克曼仲裁裁决（德国赔偿案：《 A f b i t m l award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260 of the Treaty of V e r s a i l l e s 》 

(仲裁员
F
- w -

N
-贝克曼），赔偿委员会出版物，附件 2 1 4 5 W巴黎， 1 9 2 4 

年）和联合国，《仲裁裁决汇编》，第一卷，（前引）第45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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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挪威贷款》案中，法国政府的代理人说: 

"⋯⋯..在国内法内⋯.⋯'一个公共机构是应分散的需要而产生的；为了预 

算的理由或服务的目的一譬如，发挥协助的功能或促进文化的目的—— 

可能需要让某些机构和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给予它国内法的 

法律人格就可以达到这种独立性。"' 4 3 

(30)国际法委员会在其草拟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时已解决了就国家的国 

际责任而言公共机构的偾务是否可以认为是国家偾务的问题。然而，在国家继 

！承方面，对于这种机构之债务是否国家偾务的问题，答案显然只能是否定的。 

因此，公共机构的债务不包括在簞案本部分的號围内，就和次级领土当局的偾务 

的情形一样。虽然两者都具有公共性质。这种公共性质不足以使其偾务成为， 

家债务，从下面另一类债务的情形可以看出. ― 

( b ) 联合国利比亚法庭的一项决定（联合王国和意大利政府就处置在利比 

亚的某些意大利财产而于 1 9 5 1年 6月 2 8日签订的协议的第 5条内所提的 

机构、公司和协会案： 1 9 5 5年 6月 2 7日的决定（联合国，《忡裁裁决汇 

编》第十二卷（前引）第390页以下）； . -

(c) 1 9 3 3年 1 2 月 1 5日常设国际法院对于匈牙利公共大学案所作的 

决定（《根据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混合仲,法庭的一项判决出的上诉》 

(前引）.第 2 3 6页以下）。 

《 1 9 7 1 年⋯⋯-年鉴》，第二卷, ( ^ ^ )，英文本第 2 5 4页， A / C E 0 

4 / 2 4 6 和 A d d . 文件，第1 6 3段—。 

5 4 5 《I* " J. Pleadings, case of Certain Norwegian Loans ) ( 1 9 5 5 ) , 

一 V o l .工 I . P . 72 〔秘书处的译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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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 上面几段显示，债务具有公共性质是它被认为是国家债务的绝对必 

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公共偾务"是一公共当局而非私营机构或个人 

必须偿还的债务。但是称一项债务为"公共"债务并不能更完整地确定承担该. 

偾务的公共当局是什么，它可能是国家，可能是国家之下的领土当局，或者是与 

国家不同的公共机构或机关。"公共偾务"一词（与私人债务对立）因此对于 

识别国家偾务并不是很有帮助的。这个词太广泛了，不但包括本部分所讨论的 

国家债务，而且包括其他具有或不具有领土性质的公共实体的债务。： 

( 3 2 ) 财政债务是与信用的概念相关的。另一方面，行政财务则是公共 

事务活动自然产生的，不涉及任何资金的提供或投资。国际法协会举出了几 

个例子，"原来的国家服务的某些开支；公共当局的决定所引起的债权；向国家的 

公共机构或属于国家的公司提出的债权；由S家支付的建筑补助；公务员的薪金 

和报酬34，。 财政债务可以是公共的或私人的，但行政债务只能是公共的。 

(33)至于政治债务和商业偾务，商业偾务可以是国家债务、地方当局或公共机 

构的债务或私人偾务，政治偾务永远是国家债务。一位作者说，"政治债务"一 

词应该是指： 

"由于政治事件的结果,一m宣布或承认要偿还g二g的那匙#各.最常见 

的例子是和平条约中加于战败国的债务（战争赔偿等）。同样，一国给另一国 

圓际法协会,前引，第118至121页。 

参看《国家继承资料》（前引），第1 1 4 到 1 1 5页（Poldermans V. State 

of the Netherlands: Judgment of 8 December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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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争贷款引起的也是政治偾务。" "
6 

同一作者补充说："政治债务只存在于政府间，一国与另一国之间。债权人是一个 

国家，偾务人是一个国家；债务是由贷款引起的还是由战争赔偿引起的并没有多大 

差 别 。 " "
7
 他把在偾权人与偾务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国家间的关系的政治偾务与 

商业债务作对比，商业债务是"国家向私人方面，不管是银行还是个人借款所引起 

的 那 些 债 务 。 "
5 4 8 

( 3 4 ) 国际法协会把债务按其形式、目的和偾权人的地位，区分如下： 

贷款可以： 

(a)通过与政府的个别合同从个别私人贷方取得；. 

从购买"国内"公偾的私人投资者方面取得，这种公偾是最初并非打 

算卖给国外投资者的⋯-⋯； 

(c)从购买"国际"公债的私人投资者方面取得,这种公债是为流通在国 

际贷款市场上的贷款而发行的，旨在从外国吸取资金; 

. ( d )为一般目的以某种贷款契约的形式，从外国政府取得； 

(e).为固定目的，以某种贷款契约的形式，从外国政府取得； 

( f L A 国 际 组 织 取 得 。 一 — 一 -

( 3 5 ) 国 外 债 务 和 国 内 债 务 之 间 的 区 分 通 常 只 适 用 于 虽 然 也 能 适 用 于 

其他公共债务，甚至私人债务。国内偾务是偾权人为债务国国民的偾务'"°而 

3*6 G. Jèze, "Les défaillances d'Etat", Recueil des cours⋯，1935-III (Paris, 
Sirey, 1936), vol. 53, p. 383fl 

3 4 7 同上，第 3 8 3 —3 8 4页。 

5 4 8 同上，第 3 8 3页。 

' 4 ' 国 际 法 ！ ^ 同 前 ， 第 1 0 6页。 

h o参看.D: Bardotmet, La gueeegsion dfEtats à Madagaaottf - Stteoefleioa a» droit 
qonrentionnel et eeax droits patriaonlcwx (Paria, Wbredre générale de ctoolt 
et de jurisprudence, 1970), pp.271 27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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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义后者是一个政权或一个具有某种特别政治形式的政府.所承担的偾务。但是， 

这里的问题不是有关政府是否在同一领土内被另一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政府所取代 

的问题，因为这只涉及政府的继承，而在政府的继承中是可以拒付政权债务的。相 

反地，这里涉及的是囿家的继承，换句话说，是被继承国的政权债务是否转属继承 

国的问题。为了本部分的目的，政权债务必须认为是国家偾务。国家继承的法 

律并不关涉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机构，而是关涉国家本身的。就如s家所犯国际 

不当行为产生国家责任一样，政权偾务，即政府承担的债务，也是国家偾务。. 

( 4 0 ) 一位作者认为，政权债务指的是： 

"被瓜分的国家为了某一政治形式的暂时利益所承担的债务，平时可包括 

特别为了殖民化或收并某一领土的目的而承担的征服偾务，在战时可包括战争 

偾务。，， 

这是较广泛的"恶意"债务理论的一种适用，以下几段还要提到。 

"恶意债务"问题 

(41 )特别报告员第九次报告中""有一章提为"'恶意，债务的不可移转性"。 

该章首先讨论了"恶意债务"的定义。特别报告员除了别的以外回顾了讨论"战 

争债务 "或 "征服债务 " "，和 "政权债务 "， "的法学家的著述。对于 "恶意 

债务"的定义，他提出了条文 c ，如下： 

， " C h . R o u s s e a u , Droit i n t e m a t i o n a L public ( P a r i s , o i r e y , 1977) , <. v o l . III," 
p . 450„ ' ' ' 

" 4 《 1 9 7 7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4 5页， 

3 0 1 和 A d d . 1号文件。 

"， 譬如 Sanches de Bustamante y Sirvén,op. cit., pp. 293-29^ and P. Fauchille, 

op. cit., p. 352. 

，，6 譬如G: Jèze, Cours de science des finances e七d， législation 

6th ed. (Paris, Giard, 1922), v o l . 1 (part one), pp. 302-305,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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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夕‧务则包括所有一国向他国或与国外机构公司或个人承担的偾务。 

( 3 6 ) 由被继承国所犯不法行为引起的侵权偾务对国家的继承产生了特别的问 

题，这主要要依据关于国家的国际责任的各项原则来觯决。，，' 

( 3 7 ) 所有偾务，不论是私人的，公共的还是国家债务，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某 

种形式的抵押。本部分只讨论 S家债务。在这方面，有抵押的偾务是极端重要 

的。有两类债务必须区分。第一，某些国家债务指明由某种税款作为抵押，即 

业经决定或同意，将以某项税款的收入为国家偾务作保。第二，国家偾务可能特 

别由某项财产作抵押，在某种意义上借款国家是抵押了某些国家资产。 

( 3 8 ) 国家偾务不单可以由国家本身承借款项引起，还可以由它为其他一方的偾 

务作保引起，这个其他一方可以是国家、次级领土当局、公共机构或个人。世界 

锒行在批准对附属领土的贷款时，通常要求管理国家提出保证。因此当有关领土 

取得独立时，两个国家在法律上都对偿还债务负有责任u " 2但是研究一下向世界 

银行承借款项的实际记录就可以看出，国家继承并不改变在继承之前已经存在的情 

况。取得独立的附属领土仍旧是主要的债务人，以前的管理国仍旧是保证人，唯 

一不同之点是，附属领土的法律地位改变了，成了独立国家，而这对债务并没有实 

际影响。 

( 3 9 ) 这里所作的区分不仅把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拆开了，也区分了用于不同层 

次的一整套名词。为求严格准确，可把m家偾务和政权偾务试作比较，因为顾名 

同 上 ， 第 3 0 5页。关于继承国如何处理侵权或半侵权偾务，作者提到 

( 第 2 7 0页）"AiB二 Keith. The Theory of State Sneeesaion - with Speolttl 
Reference Jo English and Colonial Law tLcxadon, Waterlo» iqo7 )， 一一 

以下 n~~还！"參重IS际法协会，J5f,第1 2 2页—(appendix C, "Debts 

of the Belgian Congo", Brussels Court of Appeal, Boognet et ttodk. ri Belgltno, 

judgment of h Deoenxber 1963). 

3 5 2 G^H« Belaxime, Leg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Lending and Eooncnlc Dgyelxapnent 
H n a n d n g (Dobbs F e n - y； R a T Y o ^ ô^ÂT ro^ST p ; 321； K Zemem^, "State ̶  
succession after decolonization", Recaell des coars"" 1965-UI (Leyden, 
Si^thoff, 1965), vol. 1L6, pp; 259-2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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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文 e 恶 意 债 务 的 定 义 

"为本条款的目的，'恶意偾务，指： 

"(a)被继承国为了达成与继承K或转移领土的主要利益相违背的目的而承 

担的一切偾务； 

"(b)被继承(II因违反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 

原则的目标所承抠的一切偾务。" 

( 4 2 )其次，该章讨论了如何决定恶意债务的归宿的问题。特别报告员审査了 

有关"战争偾务"的国家惯例，包括若干不把这种偾务转属继承国的案例，" 7和 

这种债务转厲的案例。W他还提到关于"征服偾务" "，转属或不转属继承国的 

国家惯例。就恶意债务的不可移转性，他提出了以下条文 D : 

，， 7报告提出了以下等等例子: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蒂尔西特条约第.2 4 条 （ 参 

看 E . H. reilchenfeld, Pabllc Debts and State Success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1), p . 91 ) ;联合王国呑并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 ( i b i d . , pp.380-

396, ef. J. de Loute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ositif (Oxford, Wni-

yersity Press, 1920), vol. I, p . 229);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条 

特别是胁赛条约第2 5 4条 ( B r i t i s 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 9 1 9 , t o I . 

C 3 Œ I (London, H.U. Stationery Office, 1922), pp.l2U-125), 日尔曼昂莱条 

约第2 0 3 条 （ P P . IK)5-U07),塞纳河畔纳伊条约第1 4 1条(ibid,: 

P.821),特里亚农条约第1 8 6条 ( i b i d . , vol. CXITI,pp.556-568),洛桑条 

约笫 5 0条(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XX7III, pp.Ul and "3)， 

对意和平条约附件十和十四（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Î+9, pp.209,225) 

，，
8
例如，瑞典和普耆士间的1 7 2 0'年条约（参看E. F e i l c h e n f e l d ,同前， 

第 7 5页，脚注 6 )；意大利的统一（同上，第2 6 9页）；捷克斯洛伐克在 

一段短时期内对某些奥地利—匈牙利偾务的假设（参看O'Cormell;同前， 

第4 2 0 — 4 2 1页）。 

，"特别报告员提到西班牙和玻利维亚间的1 8 4 7年条约（参看下面关于第 3 6 » 

l，(H)段)；西班牙和美国间的1 8 9 8年巴黎条约的范围内西班牙有关古巴 

M # ( # # F e i l c h e n f e l d ,同前，第 3 3 7 — 3 4 2页；参看 R o u s s e a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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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 D恶意偾务的不可移转性 

"〔除国家合并的情形外，〕被继承国承担的恶意偾务不得移转给继承国。 

( 4 3 ) 委员会讨论了条文c和条文I)后，认识到"恶意"债务问题联带引起的问 

题的重要性，但是它最初的意见是，为每一种国家继承拟订的规则很可能解决这个 

问题所引起的问题,'而不需要草拟这方面的一般规定。在对本部分完成二读时，委 

员会肯定了它最初的意见。 

国家债务的定义 

( 4 4 ) 在考虑了上述因素后，委员会通过了第3 1条条文，其中包括为草案第四 

部分各条款目的，对国家债务所作的定义。条文中指出"本部分条款"是与整个 

草案的用法一致的，特别是与第二部分^笫三部分的各相应规定'即第8初1 9条 

的词句是一致的。第 3 1条隄到"财政义务"以便显示有关偾务涉及货币方面。 

它还规定一国"对另一国、一国际组织或任何囿际法主体"所负的任何财政义务可 

以称为国际财政义务。 

? 5 9 同前，第4 5 9页）；凡尔赛条约第2 5 5条（参考以上脚注 3 5 7 )和关于德 

国使波兰殖民化的所有协约国的答复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919, vol. CXII (London, H.M. Gtationeiy Office, 1922), p. 290)；才艮据1 9 

4 9年圆桌会议，荷兰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债务问题以及印度尼西亚后来于1 9 

5 6年宣布无效的问题（参看下面第2 0条的评注第（ 1 6 )到（ 1 9 )段）；以 

及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债务的问题（参看下面第3 6条的评注第（36)段）。 

一 178 一 



- ( 4 5 )如同上文脚注"'所示，委员会二读时因票数相等而拒绝列入另外一 

项规定，即扩大国家.偾务的定义，以包括"一国应负抠的任何其他财务义务。，，第 

-类财政义务旨在照顾到偾权人不是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偾务。委员会就本条进行 

辩论期间，一般都同意，一国对自然人或法人私人债权人承扭的债务应受法律保护 

不受国家继承的钐响。本届会议已通过的新的第6条就反映出这个立场.，以作为 

一项保障条款，:并已列入草案第一部分的"一般规定。" 

( 4 6 ) 委员会内反对在第3 1条中列入(b)项的成员则认为应该将国家债务的 

定义限于在国际一级引起的财政义务，那就是，国际法主体间的此项义务。他们 

认为国家欠私人偾权人的债务不属于本草案范围。这些债务虽然受到保护，可是 

并非国家继承法的主题。此外，这些成员中有些人认为，当债权人是被继承偾务 

国的国民时，.不论他是法人还是自然人，（b)段都不应该延伸到包括"一国应抠负的 

任何其他财政叉务"。另一方面，赞成(b)项的成员则强调目前外国私人来源对国 

家提供信贷的数量和直要性。―他们认为，删除项会限制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信贷 

来源，这就会有损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特别是急需外来资金以实施其各种发展 

方案的发展中国冢的利益。使它们较易进入私人资本市场是关于经济事项的"雨 

北对话 "的目标之一。 "° 这些成员中还有人指出，删除(b)项会引起国冢偾务定 

国际经济合作会议"最初于1 9 7 5年 1 2月在巴黎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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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第8条中的国家财产定义之间的不一致，因为后耆亦包括被继承図在国家继承 

之日，按照其国内法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利益，不论偾夯人是不是K际法主体。 

第 3 2条 

国家偾务转属的效果 

. 对于按照本部分条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偾务，囿家继承引起被继承国义务 

的消灭^继承国义务的产生。 

二 评 注 

(1) 第 9条和第 2 0条定下了规则，肯定国家继承分别对于被继承国^继承 

国对国家财产和国家档案从前者转属后者的权利的双重法律作用，这包括极继承国 

对有关财产或档案权利的消灭昶继承国对该财产或此等档案的权利的同时产生。第 

3 2条就被继承国相继承国对按照第四部分条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偾务所应负 

的义务，列入了一个平行的规则。 

(2) 应该强调，这个规则只适用于"按照本部分条款规定"确实转属继承国 

的国家债务。.这些规定中最重要的是第3 4条，它作为第.3 2条的补充，保证了 

偾权人的权利。 

第 3 3条 

国家偾务转属的日期 

除另有协议或决定外，国家偾务转属的日期为国家继承的日期。 

评 注 

(1)娄员会本届会议决定将本条列入最后草案；同本条相应的条款包括分别 

有关il家财产^国家档案转属日期的第1 0条和第 2 1条。 .第 3 3条的成立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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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可以弥补过去国家偾务方面的一个缺陷。 

(2) 可是应该指出，实际上,继承国不可能从囿家继承之日起承袒转属给它 

的IS家偾务的还本付息义务。被继承|3§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直接偿付该 

项债务，这是出于实际理由，因为该项国家债务将会导致签发经被继承国签署的认 

证文书;对此，该!U必须履行。继承^在开始直接屨行转羈给它的债务的认证文 

书之前，必须签署该等文书；在完成这项构成更新被继承ff-fe第三.国债权囿之间法 

律关系的手续之前，被继承国仍须就其负债，对债权国负责。 

(3) 但是，不应该发生债务于国家继承之日即告转属这个法律原则因为时间 

的或实际上的拘束而有所改变问题。实际上，继承国在签署或承抠转属给它的债 

务认证文书时，才向被继承国支付与此类偾务有关的本金^利息数额「被继承囯将 

暂肘继续对第三国偾权国履行偾务。 

(4) 第3.3条的主旨在于指出，不论觯决有关以一偾务国（继承国）取代另 

一偾务国(被继承国）的组织问题需要多长的过渡时期，都必须遵守下列这项明确 

的法律原则：转属给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计算利息；该项债务应于国家继承之日起， 

由该国承捏。如果被继承国虽然根据委员会的条款已经无须对某些债务负贵，可 

是它却基于实质的理由，暂时继续向债权国还本付息，则继承国必须向该被继承国 

偾还适当的数额。 

第 3 4条 

国家偾务的转属对偾权人的影响 

. 1 .国家继承本身不影响偾权人的权利^义务。 

2-被继承国或继承国对主张权利的第三国、国际组织或任何其他国际法主体， 

不得援引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或继承国^继承国之间关于转属的某一部分或某几 

部分被继承国国家偾务的协定，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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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该协定的后果符合本部分条款；或 

(b) 该协定已获得该第三国、国际组织或其他国际法主体接受。 

评注 

(1) 本条款萆案第二部分（国家财产）中，委员会采用一项规则，这便是第12 

条保护第三国财产，使它不因国家继承中领土变更而受"影响"..如果狹隘地解 

释第12条，可以说它所指的是有形财产，例如土地、建筑、领事馆，也许也包括银 

行存款，即按其性质可以根据第12条确定其所在地是在被继承国的存款。第三国 

债务索偿是无形财产，所在难以确定。不过现在没有对第三国产、权利矛口利 

益"一语加上一种能把这种笫三国债务索偿拼除在外的限制。所以如果认为第九 

条也指第三国债务索偿，这便是说，相当于第三国这些债务索偿的被继承国的偾务， 

就绝对不受国家继承的影响。换言之，研究国家继承在债务方面的一般问题便无. 

意义，因为被继承国的偾务（这只是笫三国的偾务索偿而已）必需严格保持现状，. 

不能.因国家继承而变更。 

(2) 第12条真正的意思是使第三国的偾务索偿权不因领土变更以致不再存在或 

受损害。国家继承以前，偾权国和债务国是由具体的法律上偾义债务关系而发生 

联系。所以问题是，在这个情形里，是否国家继承不但要创造和确立被继承偾务 

国同继承国之间的一项法律关系，使前者能把它对第三偾权»债务全部或其中一部分移交 



给继承国；而且也要创造并确立一项"继承国-一第三国"的新的法律关系，以便 

按照"被继承国——继承国"负担债务关系所示的比例，代替"被继承国——第三 

国"的关系.对这项问题的答案必需是国家偾务方面的国家继承可以创造一种被 

继承国^继承国之间关于前者同第三国有联系的债务的关系；但是如果继承国 

"负担"被继承国的偾务，国家继承本身不能确立第三债权国同继承国之间的任 

何直接法律关系.从这项观点来看，国家对偾务的继承问题，比较接近国家对条 

约的继承，而较不近似国家对财产的继承。 

(3) 考虑到此处只讨论偾务转属问题而不讨论债权转属的问题，当然有理由说 

"国家继承"，严格说来，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发生：由于领土变更，被继承国对 

第三国的若干国际债务完全按照这种转属的国际法规范规定而转属于继承国，完全 

同被继承国或继承国方面的意思表示无关。但是国家继承的效果本身应该至此为 

止。在债务方面，被继承国同继承国之间建立了一项新的法律关系。不过，这 

项关系既不产生自动解除从前"被继承国第三国"之间关系的后果（除了被继承国 

完全不存在的情形），也不产生在偾务方面以新的"继承国——第三国"间关系来 

取代的后果。 

(4) .如果这样便作出结论，认为偾务转属于继承国（其方式正是国家继承的主 

要目的所要决定的）就不能说，除它对被继承国所发生的正常效果之外，还必须当 

然对第三债权国发生效果。象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情形一样，在国家债务方面的 

继承事项里有一个人方面的差别。第三债权国同被继承国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在 

三角关系里发重更新.果然如此，便会产生在继承国同第三国之间建立直接关系 

的效果。 

(5) 这个问题不是理论问题，所涉意义很重要。第一，如果ê—系国承担被继承 

国的一部分债务，实际上这便是它要向被继承国付出它应担负的一部分，被继承国 

要负责清偿它对第三偾权国的债务。这样，被继承屆仍然保留它的债务国地位， 

对旧债完全负责。这个情形时常发生，纵然是完全由于实际原因而发生的，被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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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国由于债务而发行由该国签署的偾券。如果继承国要能直接承认 偾券，它便必 

须对债券作出保证；这一行动便是法律关系的更新，在更新之前，被继承国仍然要 

对债权人负全部债务的贵任。并不是只有在领土损失极小而被继承国仍有责任继 

续清偿全部旧债的情形下才是这样的。此外，如果继承国拖欠，被继承国便仍旧 

对第三债权国负全部偾务的责任，直到有明示的更新使继承国具体而直接地同第三 

国发生关系为止。 

(6)有一作者支持上述立场，他说： 

"如果兼并不是全部的，如果只是部分分裂，这个何题便是无疑难。 

兼并前后一样，债券持有者只有一个偾务人，这便是发行贷款的国家⋯⋯⋯, 

继承国加分裂国家间债务的划分并不立刻产生当然使继承国成为分裂国家 

所发行的偾券的持有者的直逡债务人的效果。用法律术语来说，偾权人 

提起诉讼的权利仍旧同分裂以前一样；只有继承国^分裂国所摊都分受到 

影响；这是国家间的一种法律关系。 

"兼并或分裂并不自动地因债务人变更而更新。 

"实际上对一切有关方面来说，最好是债权人有真正的主要偾务人, 

作为直接债务人.所以情愿不变更偾务，让分裂国家仍然作为偾券持有 

者的唯一债务人,兼并国将要把它所摊的一部分付给分裂国，由后者单独 

负责清偿债务（付息和还本)，正如分裂以前一样。 

."兼并国要把所摊部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偿付⋯'一或者以一次付清方 

式偿付。"'
6
' 

？il. G* Jèze, "L 1 emprunt dans les rapports internationaux - La répartition 
des dettes publiques entre Etats au cas de démembrement du territoire", Revue de 
science et de législation financières (Paris), vol. XIX, No. 1 (Jan.-March 1921), 
pp. 67-69. 'Je?!'又引用'A. de Lapradelle and N. Pèlitie, Recueil de a arbitrages 

internationaux .(Paris, Pédone, 1905), vol.I, p. 287. 

不过， A . S a c k采取相反的.立场，他拟订如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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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脚注 

"负偾领土的一部分不必担负或偿还比较,它负责的更大的份额。如果其中 

一个领土的政府拒绝抠负或实际上不付它所负责的旧偾的一部分，那么，其他 

分裂出去的国家和继承国家或现已缩小的原来国家都没有偿付该领土所负责的 

一部分的义务. - ~ ~ ^ ^ 

"这条规则确切认为分裂国与继承国都是独立主权国；不能要求它们联合 

保证它们中每一国^现已缩小的原来国家（如果它还存在的话）负责付的款项， 

'也不能要求它们担负它们之一所拒绝担负的偾务。 

"不过有下列问题发生：如果原来国仍然存在，如果其领土只有其一部分 

分裂出去，原来国家是否也免除了这样的一种义务了？ 

" 

"如果说现已缩小的'原来，国家对偾权人来说仍然是债务人，以此地位， 

它对分裂出去的国家^继承国有追索权。这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的说 

法，以为对债务的继承是根据各国之间的关系⋯-⋯ 

" 

"这样，原则上，缩小的原来国家有权认为它自己只负旧债的一部分的贵 

任，即是按它出钱能力的比例负贵的一部分。 

"债权人没有追索权（或釆取法律行动的权利），无论是关于旧债中由继 

承国负责的一部分对于缩小的原来国家没有这种权利........或者是关于旧债中由 

一个继承国或由缩小的原来国家负贵的那些部分,对于另一继承国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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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了便于辩论,可以提到由于两国协产生的国家偾务的情形。.在这 

情形里，第三偾权国和被继承的债务国可以在条约里订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被继 

承国和继承国所締结的"移交协定"也许已经决定了该条约的命运，也决定了该条 

约中规定的债务的命运。但是,虽然被继承国已经缩小了，第三偾权国如果认为 

它比继承国更有偿债能力，可能情愿仍旧同被继承国联系。.由于第三国有偾务索 

偿权，所以它有一项不能由被继承国^继承国以协定来随意处置的权利。关于条 

约^笫三国的国际法的一般规则（换言之，即1 9 6 9年维也纳公约第3.4条至第 

3 6条）十分自然地在这里适用。当然必须7果认，被继承国昶继承国关于国家偾 

务转属问题的协议不是在原则上对笫三债权国有损的，而是要确保该国所负偾务仍 

然继续。 ' 

(8) 不过，委员会就国家条约继承情形下的移交协定问题说过， 

"移交协定的措词，通常都不容许协定被解释为一种旨在为第三国确立权利义 

务的工具。依照它们的任务，这些协定单纯是处理把被继承国的条约义务相 

权利移交给继承国的问题而已." 3 6 2 

续脚注' 6' 

"各债务国有权将从前所共有的偾务分摊给全体的负偾领土， 这是各偾 

. 务国的权利，无需偾权国同意.因此，偾务国仅有义务向偾杈国偿付旧债中 

由其中每一国负责的一部分，，.t'A.N.Sack, "La succession aux dettes publiques 

d'Etat", Recueil des cours ... 1928-III (Paris, Hachette 1929) vol. 25， 

pp. 503-304, 3O6 arid 320.) 

5 6 2
 《1 9 7 4年⋯'一‧⋯一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 8 4 页 ， A / 9 6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笫二章 D节第 8条评注第（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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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又说： 

."移交协定应当依照当事国的明显意思，视为被继承国要把它在以前对领土适 

用的条约之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继承国。但是，这样的一种立意转让， M 

J;是否就能更动任何有关国家的法律地位，是极成疑问的'〔1 9 6 9年〕维 

纳公约对乎条约权利或条约义务的转让，都没有任何规定。理由是，、转 

让'制度见于若干国家的法律制度，它规定在某些条件下，可以不经契约另一 

方的同意，就把契约权利转让；但这个制度似乎未为国际法承认.国际法的 

规则似乎很明显，就是条约一方所订把它在条约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的协定，除 

非得到条约另一方的同意，否则不能对该方发生约束力。因此，在原则上， 

.移交协定本身是不能把被继承国的条约义务或条约权利移给继承国的-作为 

一个条约，这种文书只能在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发生约束力，而这种文书必 

然也只对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发生直接的法律效果. 

"有效的移交协定至少构成一种一般的表示，说明继承国愿意继续对领土适用 

的被继承国的条约，这一点似乎已很明显.重要的问题是，移交协定是否尚 

有其他进一步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是否构成愿意继续被继承国条约的表示， 

这种表示可以由条约当事国的第三国加以接受，只有在接受后，继承国才必须 

继续这些条约 . " 3 6 5 

.(9)对第三偾权国的影响，还有一种类似情况，这就是继承国单方面宣布承受 

被继承国的偾务，无论后者是怎样同意的.继承国单方面宣布它承受领土变更后 

被继承国领土的全部或一部，是否这样便事实上更新第三偾权国同被继承偾务国间 

较早由条约建立的法律关系？这项宣布无疑有利于被继承国；如果该国有所反对， 

便出乎意料之外，因为其实际效果是减轻它的债务负担..至少原则上，也有利于 

"，.《同上》，评注第（6)和（11)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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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偾权国，因为后者可能恐怕领土变更会妨碍它的偾务索偿权的全部或一部.不 

过，第三偾权国按政治上或物质上的利益可能拒绝同窻偾务人代换或偾务转让。此 

外，按照多数国家国内的法律制度，转让偾务当然是一般不可能的.偾权国有一 

项主观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个人意见a 此外，偾权国可能有一个重大的原因 

而拒绝同意债务的转让；例如它如果认为继承国单方面宣布取得被继承国的偾务份 

额太大（或太小),结果由于两国（被继承国或 ‧国)中的一国的能力程度或由 

于该第三国同两者之一间关系的性质，或由于任何原因，而这种宣布卄能妨碍该偾务 

国的利益.更简单的情形是，.第三国觉得不能因继承国单方面宣布而自动受拘束, 

因为被继承国可能就继承国单方决定担负的偾务数量而不承认该项宣布. 

( 1 0 ) 上面对于第三偾权国的考虑，在偾权人不是国家的场合下也是同样有用 

的。委员会有了这些考虑，便通过了现在的关于国家债务的转厲对偾权人的影响 

的 第 3 4条。本条第1款规定了基本原则，国家继承不得仅因此一现象而影响偾 

权人的权利*义务。按该款规定，国家继承虽然可能有被继承国的债务得由该国 

和继承国分摊或由其中一国完全承受的效果，但不因它自己而有拘束偾杈人的效果. 

此外，国家继承本身没有使偾权人因此获得一个等于可能转属于继承国的国家偾务 

数额的确定索偿权；换言之，债权人并不仅因国家继承而获得追索权或对偾务继承 

国釆取法律行动的权利。"偾权人"一词包括第四部分各条范围内偾务索偿权的 

所有人,应该觯释为第三偾权人，所以不包括继承国，或在适合的憒形下也不包括 

继承国或被继承国管辖权范围内的自然人或法人。本款虽然实际上大抵适用于偾 

权人的"权利"，但也提到"义务"，不让规则留下空隙，任人解释为继承的本身 

可能影响到偾夯关系中偾权人由于国家偾务所产生的义务。 

( 1 1 ) 第2款予想到一项情况,即在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或在各个继承国 

之间特别为国家债务的转厲签订一项协定.显然，这种协定它的本身对偾权人的 

权利没有影响.要产生这项影响，协定的后果必须符合本部分的规定。这便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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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规则。应该强调，（a)项只谈协定的后果而不及协定本身。协定的效果须 

根据关于条约和笫三国的国际法一般规则，也即《关于1 9 6 9年维也纳公约第34 

：条和第3 6条: 如果第三偾权国或国际组织接受了关于被继承国将债务转 

厲于继承国的协定，那么也可以承认这项协定的影响.换言之，除非债权人已经明 

白或默然表示同意，国家继承本身并没有自动让被继承国解除已由继承国承担的国 

家偾务（或其一部分）的影响。这一点已由(b)款规定.在有些情形下，债权人认 

为如果有了被继承国^继承国之间的各继承国家之间就国家债务转属问题达成的协 

议，则更安全，举例说，这是因为继承国比被继承国的偿Ht能力更高.所以，偾 

权人如果有按(b)项规定接受该协定的可能，这是对他有利的。 

( 1 2 . )由于第 3 4条中的规则是关于国家债务的转属对债权人的影响的，所以 

第2款的起草方式是，除非符^(a)和(I»)项条件之一，便J得对债权厶援引该协定。 

委员会本届会议所完成的第2款首句不仅是指"第三国或国际组织，"而且，因为 

本规则对此类国际法主体同样适用，所以也指其他国际法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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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关于国家继承的特定类型的规定 

评注 

关于本条款草案第二部分（国家财产）和第三部分（国家档案），委员会决定 

按它在条约方面的继承条款草案所订的各类继承，来单拟关于每种国家酸承的规定， 

不过对这几类也有若 ;千修改，以便配合在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问题上应有的 

特征和规定。所以委员会订出下列五种继承：（a) —国部分领土的移交、（b)新 

独立国家、（c).II家的合并、（d)国家的一部分^几部分领土的分离、（e) S . 

家的觯体。在这一部分，委员会在情形适当时也尽力遵循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国 

家继承的分类法。：这样，第2节'和其中条款箪案的标题符合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 

第2节和该节中条款草案的标题， 

第 3 5条 

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 

1 . 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铪另一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转属继承国的问 

题应按照它们之间的协议觯决。' 

2 . 如无协议，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厲继承国，除了别的以 

外，应考虑到转属继承国的财产、权利^利益与该项国家偾务之间的关系. 

.评注 

( 1 ) 第 3 錄 规 定 的 一 类 笫 1 3 和 2 5 条 规 定 的 一 种 . 就 第 3 5条所设 

想的一种国家继承而言，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转属（或不转厲）给继承国的事件究 

应适用什么法律原则，这在国家惯例上，办法不一；在法学文献里，也是黹见分岐. 

以下各段介绍关于一国普通偾务和地方性债务的学术意！^国家愤例和司法^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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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一位作者评论学说上对分裂国家为普遍需要所举一般公共债务意见不定， 

作结如下： 

"对于分裂国家的一般公共偾务问题有何结论？各家意见大相径庭.有 

几派学说.第一派认为，一国领土一部分的转让，对其公共偾务应无影响； 

偾务仍然完全是它的义务，因为分裂国家仍然存，并保留其个性；所以它必须 

对偾权人负贵.此外，兼并国在私人身份上仅为受让人，不应负其让与人 

私人偾务的责任⋯-⋯，第二派认为，分裂国家的公共债务必须分给该国^被 

兼并的领土；兼并国不应负担其中任何部分⋯-⋯.根据第三派，兼并画必需 

承担分裂国公共偾务的一部分。这意见最广泛，主要理由有二. 第一,由 

于公共偾务是为了一国全境的利益而承抠的，现已分裂的部^！他部分一样 

获得利益，所以它应该在某一程度上继续承S偾务，才算—公5—其次,由于 

兼并国因转让的部分而获益，所以负担其费用，才算公平.一国原来指定以 

其全部资沉来偿付偾务，丧失了部分领土，即是丧失了部分资沅，必须解除债 

务 的 相 当 部 分 ： " ' 6 4 

(3) 赘成把一般偾务的一部分转属的理由可以分为四类。第一是世袭国家和 

领土全境承担偾务的理论，例如，有位作者主张，被继承国家按所移交的领土的 

分担能力大小将一般债务转厲于继承国，他的理由如下： 

"不论一国领土如何变更，国家债务仍由承担债务的领土的整个公共遗产 

保 证 . 5 6 ' 公共信用的法律基础正是在公共偾务由偾务国的领土负抠⋯⋯-

Fauchille ， op.cit.v p#351 ‧ 〔从法文译为英文后转译〕. 

从上下文看，作者显然是指被继承国被分割以前领土全境而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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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观点看，法国大革命宪法所宣布的不可分原则，"是很有启发性 

的；还有许多其他宪法也宣布了这项原则‧‧‧‧‧‧‧‧政府的行动及其后果，还有其他 

事件，可能对偾务国的财政和偿付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这都是偾权人必须，的风险.愤权人不能限制政府⋯⋯-自由处置〔其〕财 

产^国家财政的权利⋯一 

• • • 

."尽管如此，偾权人确有一项法律上的保证，这便是偾务国领土要承担偾 

权人的索偿权. 

"一国领土承担的偾务是任何对该领土有管辖权的新旧政府都须受其拘束 

的。在领土变更的情形之下，该项偾务是该领土各部分的一切政府都须受其 

"这项原则的理由很明显。取得财产，便不能不负赍任：ubi eraolunwmtum, 

i b i onus esse debet, r«s transit cum auo onere....〔有利益,即有义务； 

物权转移,其偾务也随之转移）。‧‧‧‧所以，关于国家偾务问题，这利益后果 

便是承担偾务的1领土范围内的公共遗产，"，67 

. ( 4 )上段中有两种说法互相混杂，第一种说法就原则来说是可以争辩的.因 

为一国全境都"保证"所举的偾务，所以分离的部分，即使是在另一主权之下，仍 

将继续保证.因此，继承国就应负责被继承国一般偾务的相应部分'这种说法 

3 6 6作者在此是指共^国及其领土的不可分性. 

3 6 7

 Sack, op.cit.tpp.2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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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成立的，就象世袭国家的理论也能成立一样 a 此外，另一种说法使第一种说 

法罩上一层不利的阴影.这便是移交的领土可能已从贷款中获得利益，或承担责 

任的理由是在于取得资产.这项说法对"地方性"或"地方化"债务可以充分适 

用，因为在这种愤形，必须考虑移交的领土从偾务中取得利益，或者比较资产^负 

偾..这同这里所处理的情形无关.后者涉及一国为了一般需要所举的一般债务, 

这些需要可能不是使所移交的领土从一般偾务获得利益的，或者不是使移交领土象 

其他领土一样从一样偾务获得同等利益的. 

(5)第二种说法是移交领土从贷款获得利益的理论.例如，有位作者说， 

"从兼并获得利益的国家必须负责清偿被兼并领土在割让国的公共债分中 

分担的份额.如果受让国所取得的领土从一个偾务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获 

得利益，只有由这个受让国分担这个偾务才算公平. 5 6 8 

另一位作者说，"国家以贷款或任何其他方式承抠一项<^务，是为国家的一般福利 

才这样作;全境都因此获得利益"， 6 '；他从而下了相间结论.又有人说，"这 

些债务是为一般利益而承担的;使用这些偾是为了种种改善，过去这个被兼^^ 

从这些改善获得了利益，将来或许还会获得利益一'⋯；所以应该把债务中有关移交 

的一省的部分偿还该国，才算公平.，"，" 

J68 H.~BCTifils, Manue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ablic (droit des ̂ ens), 
5th e3. (Paris, Eouasoûu, 1 9 0 8；, p . 117. 

]«?2 N. Polit is, Lee onTxrunts d'Etat on droit international Tiublic ' 
^ ï i â , [thesisJ, p.lll. 

"o •:• R. SeloBSQf ！Traité de l'annexion au territoire français et de son 
d^nonbronont (Paria, Larose, 1880), p, 168. 

"、 f 预 ^ 作 著 ！ _ S 1 # Ï 7 H S a ^ r ^ M ^ ^ ^ ^ 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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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际上，这个理论走进了一条死路；因为事实上，这是该国为全境的一般 

需要而承担的一般偾务，并未事先将债务明确分配于特定领土；既然如此，如果说 

这项贷款使一特定的移交领土受益，这话便引起了含胡和不肯定.对继承国如何 

承担被继承囯一般债务中公平而易于计算的份额，它提不出一项自动而可靠的标准。 

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地方债务和地方化国家偾务的继承原则的延长；地方偾务既不 

是国家债务，便不在本项草案范围之内；关于地方化的国家债务在下面讨论。" 2 

此处，这项理论在有的领土转让的事件确不公平，这会破坏它本身公平正义的基础。. 

(7) 第三种说法原意是要解释，可以转让一部分一般偾务，但事实上只解释 

了这项转让应该如何施行。例如，有的理论坦率说到移交领土的"偿付能力". 

使继承国负责被继承国一般偾务的一部分。这种立场同利益论完全相反.于是商 

者互相抵消。一个移交领土的"偿付力"，举例来说可以用它从前对被继承国提 

供的财政资泥和经济潜力来计算，但是作为一个标准却同移交领土从贷款获得利益 

的理论有些出入。厲于另一国的领土.天赋已经甚厚.未必已从贷款获得利益， 

却可能已在从前民族团结的范畴里.以其财政资沉对偿付一般国家偾务而大有贡献， 

如果该领土改属另一国，便要求继承国按照该领土当时提供的财务资沅计算，来承 

担被继承国的全国性公共债务的一部分，那么根据利益论这项要求便没有理由。领 

土财务能力的标准并不考虑该领土可能已从贷款获得利益的程度如何. 

(8) 第西种说法是基于对被继承国公正与衡平和偾权国的安全等的考虑。有 

人说，领土的转让，特别是富裕领土的转让，使变小的国家损失资沅。被继承国， 

尤其是债权国，是靠赖这些资沅的。结果，有人认为，只有使继承国取得被继承 

国一般债务的一部分，才算公平。但是问题是在如何计算这个份额；有的作者提 

到"偿付能力".这是合逻辑的，因为它的前题是该项领土从前提供的资沅；别的 

作者考虑到该领土从贷款所获得的利益。因此.不同作者的著作里可以看到这些 

见评注下面第（22)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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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交相重叠的考虑，总是彼此纠缠，互相联锁。特别令人惊奇的，是十九世 

纪或二十世纪初叶的作者虽然处于一个以征服和战争来兼并地方的时代，然而他们 

的著作却说到衡平和公正。所以，很难想象兼并国（它对于割取敌国领土甚至对 

于强迫敌国赔款或出战费，都没有感到畏缩）如何会受衡平和正义等考虑的感动， 

而承担它所削弱的国家一般债务的一部分。这套理论结构中有些缺乏现实。 

(9) 有人从两种不同根据提出理由来否认被继承国在转让部分领土情形下有任 

何把一般偾务转移给继承国的法律依据。第一种说法是根据国家主权的性质。继 

承国对分裂领土所行使的主权.并不是被继承国转让的主权；继承国是在那儿行使 

它自己的主权。在国家继承时，没有转让主权，而是由一个主权代替另一个主权。 

换言之，继承国扩大了领土，在新领土上行使它自己的主权。并不是进而取得了 

被继承国的主权。因此.继承国不承担被继承国的偾务或其中的一部分。 

(10) 第二种说法是从国家偾务的性质推得的。.有的作者不承认国家公共偾务 

的（也即一般国家偾务的）一部分转属继承国，他们认为这是承担偾务的国家个别 

的债务。所以.在他们看来，领土变更时，这项个别的偾务仍然是领土减少了的 

国家的责任，因为该国尽管损失了领土，但仍保持它的政治人格。例如.有一位 

作者写道： 

"分裂的或被兼并的国家个别地订立偾务。(我们在此只考虑里簦债务 

而不考虑，偾务⋯-⋯)。不论将来如何，这个国家已经严肃保证清还偾务。 

的确.它原来指望从§尘领土所得的税收来邦助偿债。在？！^兼并的情形下, 

国土分裂便减少了它原来期望可以用来偿偾的资沅。不过，在法律上，偾务国 

的债务不因其资沅大小的变更而受影响"。"， " 

， " J é z e , "L'emprunt dans les rapports internationaux...",(loc.cjt.)tp.63. 不 

过.这位著者在同一文章内又说： 

"兼并国并没有为自己承抠了被兼并国或分裂国的债务。因此.由于兼并结 

果，它最多只应由于物权的关系.也即因为兼并的关系而承担义务，这样才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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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作了一个脚注说： 

"在部分兼并情形,英国和美国著者多数认为这项原是绝对正确的，因此 

―他们甚至宣称，兼并国在兰生上并无承担分裂国任何部分偾务的义务"， 

例如，有位这类著者写到： 

"一国的一般偾务是它自己的偾务-⋯⋯新国家同该国作为自己的权利和义 

务所取得的权利，毫不相关，原来国家并未消失"。 

，"（续） 

辑而公平⋯⋯-由于物权关系关系而负的义务究竟是什么？这项负担与被兼并领 

土上居民的清偿能力相当。"（《同上》第62页） 

这样，Jéze在这段中赞成继承国对于被继承国的一般债务作出偿付。但 

请参看他《同上》第7 0页。他在那儿说： 

"不论发生什么政治事件，即使兼并国不同意承担偾务的一部分，分裂国 

领土的每一部分^的纳税人都必须继续承担全部偾务••••••••领土大小的变更并 

不会使主管当局正当地承当的法律义务消失。分裂国的納税人.尽管土地的 

大小和土地的资沅减少，仍受原来义务的拘束。" 

最后终于必须把 z e列入赞成被继承国圆家公共偾务可以在有条件的情 

况下予以转移的一类著者，因为他结论如下： 

"总之，原则上U嫌并国必须承担被兼并国偾务的一部分;(2)承担的分额 

必须按照被兼并领土的偿付能力计算；（3)在例外情形，如果能以确定和诚信的 

方式证明,被兼并领土的资沅目前和最近将来都不足以支付偾务中按此方式计 

算应由兼并国支付的一部分，后者得中止或减少偾务，但以获得适当的财务稳 

定性所严格必要为限"（《同上》第72页）。 

" *同上，第 6 5页，脚注 2。 

" 5 W.E. Hall, A Treatise on International Law. 7th ed.(Oxford, Clarendon 

Press,1917), pp.93 and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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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关于被继承国移交部分领土是否移转一般国家偾务的问题，国家惯例同样 

漫不一致。在几个情形下，继承国承担这种偾务。 

( 1 3 按 照 1 8 6 0 年 8 月 2 3日法国撒丁条约第一条规定，法国既然从萨丁 

尼亚王国取得尼斯和萨瓦两地，便承抠撒丁偾务的一小部分： 1 8 6 6年，意大 

利接受了教皇的一部分偾务，相当于意大利于1 8 6 0'年兼并了的教皇国家（罗马 

尼阿、马尔凯、翁布里亚、贝内文托）的人口。 1 8 8 1年，希腊合并了土耳其 

所厲的领土塞萨利，便承担了奥托曼帝国公共债务的一部分，相当于该被兼并的该 

省人口的偿付能力（1 8 8 1 年 5 月 2 4日条约第 1 0条）。 

ÇL3)第一次大战后欧洲许多领土变动，大大引起国家继承公共偾务的问题。凡 

尔赛、圣日尔曼昂莱和特利亚农等条约曾试图解决这问题。有一位著者说，这些 

条约内 , 

"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的考虑发挥作用。.协—约各国实际上自行起草条 

约，无意完全摧毁战败各国的经济结构.使它们陷于无力偿债的境况。这就 

说明了它们何以不让战败国单独担负偾务，因为那样它们没有继承国的邦助便 

不能清偿偾务。但是还考虑到其他因素，例如确保协约方面债权国获得优惠 

待遇的必要，以及由于赔偿抠负重大所产生的在安排经常偿债方面的困难。' 

"最后，应该指出，法律理论对于公共偾务是否必须转移的这个问题，有 

了传统上的分岐.以致引起有关国家发生分裂.使被瓜分国和兼并国的国内司 

法决定形成了完全对立的形势。" 5 7 6 

因 此 ， 1 9 1 9 年 6 月 2 8日凡尔赛条约第 2 5條肯定了德国公共偾务继承 

的一般原则。根据此项规定，取得德国领土的各国要抠允偿付德意志 f i债务的 

一部分，并偿付 1 9 1摔 8月 1曰属谓意志,的被割让领土的部分债务，偿付分额 

Roussea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op. cit.), p.kk2 

一 197 一 



嗣 后 再 定 。
m
 不过，该—条约第2 5 5.条对这项原则作出若干例外规定。例 

如，由于德国从前于1 8 7 1年兼并阿尔萨斯一洛林时拒绝承担法国的有关一般公 

共债务的一部分，所以协约国决定，照法国的请求，免除法国因归还阿尔萨斯一洛 

林而对德国公共债务分摊的义务。 

一位作者引述一个继承国分担被继承国一般偾务的一部分的情形。但是 

这情形不符现代国际法，因为该项领土的一部分是用武力而获得转移的。194 1 

年 1 0月4日第三帝国（德国）同捷克斯拉夫的协议，的确规定了德国承担1001乙 

捷克斯拉夫克朗的债，作为分袒该国一般债务,（和分担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 

西亚等被征服各邦的地方债务)。这1001乙中的一部分是用以偿付国家内部综合 

债务、该国短期债务发行中偾务—政府经费的偾务，例如中夬社会保障经费、电、 

水和养恤金经费的偾务，（还有前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在 1 9 3 9年 3月 1 5日. 

的一切偾务'/这是国家债务，'但该作者将它们镨列为第三帝国征服的领土的偾务.）： 

. I一方面，时常还有下述情形，继承国无需支付被继承国一般国家偾务中 

的 任 何 部 分 。 1 8 6 4年 8月 1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奥地利、普鲁士和丹麦的和 

平草约"第 3条规定： 

"以丹麦王国的名义或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等公国之一的 

5 7 7 因此，战债并不包括在内。《凡尔赛条约》第 2 5 4条（参看上面脚注 

3 5 7 )如下： 

"取得德国领土的各国应，除第 2 5 5 .条所加的限制外，担允偿付： 

1 9 1 4年 8月 1日德意志帝国偾务的一部分'⋯一 

1 9 1 4年8.月1日德意志1刻家所属被割让领土债务的一部分 -"。： 

5 7 8 Eaenson,op.cit., p p . l l 2 - U 3 . 

著者提到一项不合法的兼并，并认为捷克斯拉夫的情形属于"部分领土的割让" 

一类。事实上.这次情形比较复杂，涉及一国瓦解，不仅因为领土同匈牙利和 

第三帝国相连接，而且因为建立了新国家，即所谓"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 

国"和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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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9 .名义所订立的偾务仍由各该国负其责任' 

(16)在以征服实行兼并是一般惯例的时代.俄国拒绝继承它从奥托曼帝国取得 

的领土的土耳其公共偾务的一部分。它的全权使节把那些由协议、赠送或交换而 

转移的部分领土（这可能引起对部分一般债务的承担）和由当时属于可以接受的征 

服而转移的领土两者分开。后者绝对不产生一种减免承扭被继承国债务的权利。 

这样，在 1 8 7 8年 7月 1 0曰的柏林会议上，土耳其全权使节卡拉德奥多里.帕沙 

提出下列决议：‧"俄罗浙应承抠兼并于俄罗斯的亚洲领土的奥托曼公共债务的"^部 

分 "。该次会议的记录说： 

"舒瓦洛夫伯爵答复说，他相信他有理由认为大家承认，领土由协议、赠 

送、交换而移交时.该领土的债务便可以分摊，但这在征服的情形却不适用。 

俄罗斯在欧洲和在亚洲是战胜者。它无须为这些领土支付任何款项，也决不 

'能要它共同担负土耳其债务的责任。戈尔洽夫亲王断然拒绝卡拉德奥多里. 

帕沙的要求.并称这个请求事实上令他惊奇"。 

主席说，由于俄罗斯全权代表反对，他认为不能接受土耳其的提议。 7 8 0 

斯 

事 

(17) 根 据 1 8 7 1 年 5 月 1 0日法兰西与普瞢士在法兰克福订的条约，阿尔萨 

洛林转移给德国。这条约有意地不提继承国承担法国一般偾务的一部分的 

傅斯麦公爵强迫法国在色当战败后偿付战争赔款达50亿法郎，又坚决拒绝 

7 79 

38 0 

de Martens, éd., Nouveau Recueil (G«ttingen, Dieterich, I869), vol.XVII, 
pp."70 et seq. 

Protocol No.17 of the Congress of Berlin for the Settlement of Affairs in 
the East,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I877-I878 (London, Eidgway, 
1885), vol.LXEC, p.862 and pp.1052 et_aeg.这正是其他欧洲国家在征服的场 
合之下所采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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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从法国割据的领土大小来承担法国国家公共债务的一部分， 8' 。 1 8 7 1年 

阿尔萨尔——洛林割让给德国，不附带任何偿付法国公共偾务一鄧分的条件，这已 

经 产 生 反 响 的 效 果 ， 我 们 巳 经 看 到 ， 8 2 这 两 省 ^ 还 法 国 时 ， 条 约 》 第 5 5条 

和第2 5 5条，也毫无任何公共债务。 

. ( 1 8 ) 智 利 根 据 1 8 8 3 ^ 10月':20曰《安康絲》兼并秘瞽的塔拉帕卡省时，拒 

绝承担秘鲁国家公共偾务的任何一部分.不过，两国发生了关于执行条约问题的 

争端以后，又于1 9 2 9年6月3日在利马签订了另一条约，确定智利无脔承担秘 

鲁的任何公共偾务 m
 0 

(19) 1 9 0 5年，萨哈林（库页）岛的脔部移交给日本，伹没有把俄SI公共 

债务的一部分随同移转。 

(2D)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惯例的趋势，与第一次大战结束时的觯决方式 

萼 然 不 同 。 1 9 4 5年以后所订汆约，与1 9 1 9年的条约不同，一般都免餘了 

由继承国家担负被继承国.国家公共偾务的一部分的义务。这样,1 9 4 7 年 2 月 

10日对意大利的和约便规定被继承国的偾务一'俸不得转厲，例如的里雅斯特就是这 

58 I 

382 

傅斯麦公爵首先将战争赔款订为60亿法郎，然后故意减低其数额，我们不 

可搞错，因为这并不是德国承担了法国一般偾务的一部分，后来达尔宁在 

1 8 7 1 年 4 月 2 6日布鲁塞尔会议上便利用傅斯麦的这项表面退让作为 

借口，否定德国分担法国一般公共偾务的义务。 

见本评注上文笫（13)段。 

不过，移转给智利的该省中的鸟粪储藏显然足以保证秘瞢对外SJ —例如法 

国、意大利、联合王国、美III——'的公共偾务。祕鲁公共偾务既然有该转 

移的领土上的资沅作保证,有人便要求继承圔继续承担保证并分担其一部分 

偾务；法国智利仲裁法庭认为，由于偾权国的权利来自秘瞢同这些偾权国若 

干国民间所订定的私人合闳，所以偾权国并未取得保证或抵柙品（1901 

年 7月 5日 R a ç p e r s w i (仲裁裁决）。 见Fçilchonfold， 6p.cit>, pp. 

521-329 and D.p. O'Connoll, The Law of Stato Successlpn (Caabridco, 

^ ^ ^ f m ^
1

^
1 7 0

' 无 论 洲 ， 上 述 利 马 条 约 确 



种情形， 5 8 4但衩割领土上所发衧的偾券的持有人不在此限。 

m 关于司法上的成例，援引最多的例子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E.博雷 

尔在"奥托曼公共偾务"一案中所作仲裁裁决。由于这个案件是关于把奥托曼帝 

i l公共偾务分摊给从奥托曼帝国分裂出去的各国和领土 （一国领土的一部分或几部 

分分离，建立为或未建立新国家），虽然这个案件涉及的是一种国家继承，但不是 

一国领土一部分转移给另外一国。因为日内瓦的仲裁员经过考虑以后使用的这名 

词的一般性质，才同本问题有关。他认为，除条约另有规定以外，没有要转让被继 

承国一般债务一部分的法律义务。他在裁决书上说： 

"仲裁员的看法是，尽管有前例存在，仍然不能说，接受他国割让领土的 

一国便自动地须负担该领土原属国家公共债务相当部分的责任。" 5 8 5 

他又更明确地说： 

"不能够认为，在实证国际法中，巳经确立一国取得另国领土必须同时承 

担该他国公共债务的相当部分的原则。这样的义务只能从条约产生，由当事国 

家按条约承担义务;这样的义务要按照条约规定的范围和条件二 " 5 8 6 1 

©至此为止所集中讨论的是被继承国家的一般国家债务 ô但有时中央政府代 

表全国签订合同承担国家债务，特别要用以满足地方的特殊需要，所以这笔贷款的 

收益可能已经用于移交领土的计划项目。那么，这种地方化的国家债务的情形如 

何？首先必须指出，地方化的国家债务经常同一般性的国家债务分别讨论。但要辨 

别这种偾务实际上却有困难。有人说到这一点： 

下面几点不是总是可能确定饰(a)订定每项特定贷款时的原定目的； 

(b)它实际是如何使用的；（c)有关支出应该属于何地'⋯一；(d)是否某笔特 

定支出的确有利于该领土。 " ， 8 7 

旭 参 看 上 文 脚 注 " 7 。 . 

' 8'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一卷（前引），第573页。 

' 8 6《同上》，第571页。 

，8 7 Sack, o p . cit.. p .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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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在公法学者之中，.最普通的，或许是最容易为人接受的学说，似乎是：一 

项特别的国家偾务如果只对被割让领土有益，便应该认为属于该为其利益而举债的 

转移领土；债务原系为它的利益而设定的。在这情形，这债就"根据一种继续 

权"，随该转移领土而转移。，
8 8
不过，国家为一部分领土的特别利益设定的偾务， 

同不是国家所签订的一般所谓地方偾务两者之间，没有作出明确区别。主张地方 

债务根据继续权便要随该领土的命运或主张它们继续随附于转移的领土，这却表示 

它们在领土转移之前便已随附于该领土。 地方化的国家债务却不是这个情形，因 

为通常这种债务属于该国中央政府的预算。 

<2ê 一般说来，这一方面的作者似乎都同意，如果被继承国的特别偾务能从转 

移的领土上实行若干计划项目而获确定和辨别，继承国便应承担这种债务 P当然这 

笔债务可以属于继承国而不属于转移的领土；因为后者在从前的法律秩序里便没有 

直接承担债务，所以在新的法律秩序内也无理由认为它属于该领土。此外，可以这 

样解释：如果转移的领土从前要对债务负责，也不会有把握地把它看成一国中央政 

府为该领土的利益或需要而特别签订的一项国家 债务。它无宁是一个地区自己签 

订和承担的地方偾务。这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形，不涉及国家偾务的问题，从面 

不在本条款草案的范囤之内。 

(25) 国家实例表示，一般来说，把地方化的国家偾务划归继承国承担，几乎一 

律为人所接受。这样， 1 7 3 5.年，皇帝査理六世从伦敦一些金融家和商人借贷了 

一百万克朗，以西里西亚公国的收入作为担保。 1 7 4 0年他死亡时，普鲁士的 

弗烈德力克二世按照布雷斯劳条约和柏林条约从玛丽亚.特丽萨取得这个公国。按 

照 1 7 4 2 年 7 月 2 8曰签订的柏林条约，弗烈德力克二世同意承担该省根据担 

保安排所负担的主权债务（即今日所谓国家债务）。 

(26) 奥地利皇帝和法兰西于.1 7 9 7年10月17日在福米奥营筌字的《和平条 

约》，中有两条，大概解决了为比利时各省的利益而设定的并在奥地利将这些领土割 

让给法国时以它们为保证的国家债务的问题。这两条如下: 

5 8 8 P. Dcspagnet, Cour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imblic, 5rd od. (Paris, 

Larose ot Tonin, 1905),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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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凡是战前以前面各案所称各国领土为保证的、并按习惯方式设 

定的偾务，均应由法兰西共和国承抠。 

"第十条.凡按本条约割让、取得或交换的各国领土作为保证的债务应移 

交给取得这些国家的当事人。 " ^ 

这两条同其他各条约中类似条款一样，提到以一省"领土为保证的债务"，其他别 

无详细规定。这项保证的安排可能是由中央当局为国家债务作出的或是由地方当局 

为地方债务作出的。不过，从当时情形看来，它事实上这是国家债务，因为有人怀 

疑这项偾务，其理由正是地方各省未同意这些债务。法国根据这项理由，拒绝承担 

从奥地利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所谓"奥地利-比利时"的国家偾务。, 

0)因此，1 8 0 1年2月9日法兰西、德意志和奥地利缔结了《吕内维条约》， 

其中第八条如下： 

"象《福来奥营条约》第四和第十条一样，兹协议，获得按照本条约割让、 

取得或交换的各国的当事人应该7承抠上述各国领土所保证的债务；不过，由于 

这项问题上关于##《福米奥营条约》所述各条的困难，兹明白协议，法兰西 

共和国仅承担从被割让国家各'省，所正式核可的贷款中所产生的债务，或从 

上述各国实际行政当局所作支出中所产生的债务。〔原文此处< States ， 

—词不指国家，实际指省而言〕 

's? de Clorcq, op. cit., vol. I (1715-1002) pp. 336-337； G.P. do Martens, od. 

Hecuoil des principaux trait<5s (GSttincon, Diotorich, 1029) > vol. VI, 

PP.422-423.〔秘书处的译文.〕 

wo 见 S a c k , op. cit.. pp. 260-269. 

"f do Clorcq. op. cit. t vol. I, pp. 426-427； de Martens, cd. Recueil 

(Gô'ttinffon, Dloterich 1031), vol. VII， p. 299; Boron Desccunps and 

lu Konaidt.Rocueil international des traités du XIX 0 sièclo (raris. 

Rousseau), vol. I (1001-1025), p. 3.〔秘书处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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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 ) 1 8 0 7年7月9曰在蒂尔西特签订的法II和普鲁士和平条约规定继承 

国需对旧国王为所割让领土或在所割让领土内承负的偾务负责.条约第 2 4 条 

规定如下： . 

"普鲁士国王陛下以在本条约下割让或放弃的国家、领土、领地、财产和收益 

所有人的身份⋯'承担或承负的一切保证、偾务和义务，均应由新所有人承担 

⋯ . ， ， " ' 2 

( 2 9 ) 1 8 0 5年 1 2 月 2 6日奥地利矛口法国间条约第9条规定德意志和奥 

地利国王陛下： 

'"，⋯对奧地利王室基于听有权和它以在本条约下放弃的国家领土为保证而承负的 

任何债务，不负任何义务。" 

同样的，：1 8 0 7年 1 1 月 1 1日法国和荷兰间条约第8条规定： 

"荷兰国王陛下以所割让械市和领土所有人身分承担或承负的一切保证、偾务 

和义务，均应由法国承担‧ ‧ ‧ " " 4 

1 8 1 1 年 4 月 2 8日威斯特伐利亚和普鲁士间条约第十四条同上述条文一样。" 5 

( 3 0 ) 1 8 0 7 年 5 月 2 0日法国和符腾堡间的巴黎条约第5条仿照1801年-

2月9日吕内维尔条约第八条，它规定： 

"在本条约第二条下割让的领地和国家，其所承负的偾务应依吕内维尔条约第 

八条关于以茱因河左岸国家的领土为保证而承负的偾务规定处理。""
6 

" 2 do Clorcq. op.cit., (l88o), vol.11, (1805-I8I5), p.221j de Martens,' 
Recueil ...,(1835), vol. VIII, p. 666； Doscanps and Renault, H o o u e i l ⋯ X I X o aièolo 
( O P . c i " ) , Vol. 1, p. 104 ‧〔秘书处的译文〕 、 ' ~ " " ~ 

39? ' do Clercq, op,cit., vol. II, pp* 147-140; 、do Martens, o d " Rocuoil " " 
vol. VIII (op,cit.), p. 391; Descanps and Renault, R o c u o i l⋯ X I X o siècle (op.cit) 
vol. 1, p. 153.(秘书处的译文〕， " 

s?* de Clercq, op.cit., vol. II, p. 241? de Mortons, o d " Rocueil ‧ ‧ " 
vol. VIII (op.cit,). p. 720.〔秘书处的译文〕 ："-" 

? 9 5 de Martens, od., Nouveau Hocuoil (GCttincon, Diotorich, 1017), 
vol. 1, p. 367. 

?96 do Clercq, o-p, cit., vol. I, p. 502; do Mar tons, od.Rsouoil 

(Op.cit.), vol.VII, p.l+ 3 0 .〔秘书处的译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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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0 2年 1 1 月 1 4日巴塔维亚共和国和f鲁士间条约第四条措词相同" 7。 此 

外 ， . 1 8 1 5 年 9 月 2 2日普鲁士国王和萨克—魏玛一爱森纳赫大公爵间条约第 

十一条规定，"殿下应承担‧ ‧ ‧特别以所割让地区为保证而承负的〔任何债务〕"。 

( 3 1 ) 1 8 1 5年 6月 4日丹麦和普鲁士间条约第四条规定如下： 

"丹麦国王陛下保证承担普鲁士国王陛下按照1 8 1 5 年 5 月 2 9 日 普 鲁 士 

和英王汉诺威国王陛下间条约第四、笫五和第九条的规定就劳恩堡公国承担 

的 义 务 . ‧ . " " ， 

1 8 1 5年 1 1 月 2 0日法国和奥地利间协定第 2 6条完全是处理偾问务Bil的;协 

定规定，继承国应承担"构成法国公共偾务一部分"（国家偾务），但"原本为特 

别以现在不再属法国的掘家为保证或为了该等国家的内部管理而承负"的债务（第 

六 条 ） 。 " ° 

" 7 do Martens, od. Hocueil • • " vol. VII， (op. cit,), pp. 427-420. 

"s do Martens, od. Nouveau Rocuoil do traités (GSttingen, Dioterich, 1031), 
vol..III， p. 330； Doscanps and Konault, H e c u o i l … X D C e si^clo (o-p. cit.), vol. 1 

513. 
.3" do Martens, c d . Nouveau ïïooueil .... ， vol. II (op.' cit.) p . 350； 

Doscanps and Renault, Rocuoil ••• XIXo siècle fop, cit.) fvol. 1,-p. 426. 

*°o da Martons, c d . UTouvoau Recueil ••" vol. II (op. cit,) p. 723； Doscanps 
and Itonault, Recueil •••» XIXo siècle ( o p . cit.), vol. 1, p. 531; British and 
Foroim State Papers. ICI5-1016, vol. Ill (London, Hidcoway, 1030), pp. 326-327. 

并;^看 1 8 0 9年 1 0 月 1 4日法国和奥地利间条约关于以奥地利割让给法国的领土 

(上奥地利、卡尼奥、克恩滕.伊斯特利亚）为保证而承付的偾务问题的第.5.条 

(do Clorcq, op. o^t., vol*:工工,p. 295； de Martens,—txl" Nouveau EocuGïr",.•, 

v o l .工 ( o p . cit.). p , 21"; 1 8 1 4年 6月 3日奥地利和和巴伐利亚间条约第七 

条(do Martons, o d " Nouveau Ko Q U O il ‧‧" vol. II (op.i cit. ) p . 21); 1 8 1 5 年 

5月18.日普鲁士和萨克森间条约第九条（de Clercq, op cit. v o l / I I ppV'520^5215 

do Martons, o d " Nouvoau JICCUG，、 ‧ ‧ ‧ ， vol.工工(op. cit. ) pp. 277-270) j 1 8 1 6 

年 3 月 1 6日割让条约（撒丁王国把萨瓦的一些领土割让给瑞士并入日内瓦州） 

第十九条(do Mai-tons, od., N Ô U V Ô Û U Recueil ••• (Gô'ttincon, Dioterich, I O O O ) , vol." 

IV, p . 223J Boscaaps and Renault, H e c u e i l … X I X e sièclo Cop, c i d o l , 1. 

P.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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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 关于不合常规的强行兼并领土，可以一提下列情况：按照 1 9 4 1年 

1 0月4日协定，德意志第三帝国应承担捷克澌洛瓦克为该国被第三帝国夺取的土 

地内私有铁路的目的而承负的偾务。
w
这类偾务似乎原本是政府性的，但目的则 

为地方性。. 

( 3 3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从意大到重新取得坦达和布里格，它同意 

在下列四项条件下承担意大利的一部分债务：（a)偾务是为被移转领土内公共工程 

或_民事行政服务而承负的；（b)债务是在意大利参战以前承负的而不是为了用于军事 

目的；（c)被移转的领土曾从债务得到好处；（d)债权人住于被移转领土内。. 

( 3 4 ) 如果用于满足特定领土需要的特别国家债务，有特别的抠保安排作支 

持，则这种债务极可能被继承。被继承国承负特别债务时，可能是以从它要失去 

的领土取得的税收作保证，或以在该领土内的财产，例如森林、矿或铁路等作保证； 

不论是用哪一种保证，这种偾务通常都被继承。 

( 3 5 ) 不过，也有少数情况，地方性偾务的移转受到拒绝。一个这样的例 

子是凡尔赛条约第2 5 5条，它对第2 5 4条所定的被继承国公共偾务移转一般原 

则，规定了若千例外。 4° 2 例如，对于阿尔萨斯一洛林以外的一切被割让领土， 

继承国不承捏德意志帝国或德意志4邦为其拥有的旨被割让领土内的财产所需支出而承 

负的债务。显然的，在这一特定情况中，有政治考虑。 

( 3 6 ) 从以上所述，或许可以作这样的结论：虽然继承国必须承担地方性 

的国家偾务这一原则已相当确定，但对于一般性的国家债务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种 

协商一致意见。虽然继承国拒绝承担被继承国的一般性偾务，常见于关于这个主 

题的著作和司法判例及国家惯例，但显然的，政治上的考虑和杈宜上的考虑对这种 

拒绝有相当的影响。同时，这些考虑对继承国最后承担被继承国的一部分一般性 

债务，似乎更有影响（例如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情况）。无论如何， 

必须承认，现有的条约先例中，大部分是结束战争状态的条约；人们很有理由假定, 

401 raonson, op. cit, t p. 113 

4 ° 2 —Mi—文本条评注第（ 1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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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很难自由表示同意，或顾到正义、公平或甚至法律的要求。 

( 3 7 ) 正如一位作者所说，不管情况如何，继承国拒绝承担被继承国的一部 

分国家公共债务，似乎是合于逻辑；不过他也同意，这种做法对割让国不大公平， 

因为它巳失去一部分财产，但仍需担负偾务，而受让国虽然是富裕了或扩充了，但 

在偾务方面的负捏却没有相应增加。,但是，试图找出一项无可争辩的国际法规 

则来避免这种情况，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建议，如果当事方之间 

没有协议，则采用公平概念作为解决国家债务移转问题的基础。委员会在草案第 

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已采用这个概念，因此在这里无需再作详细评注。 4 0 4 

(38 ) 勒 绛 所 ; 减 1 3 和 2 謝 尸 定 „ 关 国 家 财 ， 醺 档 » # ^ « ! 4 

有缺似。第 1款规定——也就是鼓励——被继承国和继承国间以协议解决。虽 

然该款说，"转属 • • •问题应按照 ‧ ‧ 《解决"，但不应将之解释为假定一定有 

这 种 转 属 。 规 定 不 能 达 成 这 种 协 议 时 的 处 理 办 法 。 它 规 定 被 继 承 国 的 国 

家债务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厲继承国。对每一特定情况，'在决定什么是"按照 

公平比例"时，应考虑到一切有关因素。这些因生中y除了别的以外，必须包括转属 

继承国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与有关国家偾务之间的关系。 

( 3 9 ) 第 ' 3 5条的措词，是要包括一切种类的囯家债务，不论为一般性或地 

方性债务。显然可见，按照第2款的规定,地方性的国家债务将按照公平比例转 

萬继承国，但须特别考虑到转属继承囿的有关这*地方性国家债务的"财产、权利 

和利益"。 

*" L. Cavaré,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ositif. . Jrd od. (Faris 
redone,丄；?67)， vol. I， p. 300. 

4 04 

见上文第76—85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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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3 6 条 

新独立国家 

1. 继承国为新独立国家时，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不应转属新独立国.家，但 

鉴于与被继承国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国家债务同转属新 

独立国家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之间的连系，新独立国家和被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 

者.除外。 

2 . 笫1款所述协议不应违反各国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沅享有永久主权的 

原则，其执行亦不应危害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基本均衡。 

评 注 

(1) 笫 3 6条渉及继承国为新独立国家时关于国家偾务的国家继承问题。这 

是与关于新独立，多继承国家财产问题的第1 4条相似的一条，而且也类似于关 

于同样情况下国家档案继承的第2 6条。 

(2) 委员会已经有几次肯定了把"新独立国家"列为一种独特继承国家的必 

要和用处。委员会在其关于国家继承条约的条款草案里这样做了
 2 6

' ，在目前 

的一系列的关于继承国家财产和档案的条款草案内又这样做了。有些人或许会说，‧ 

非殖民化是过去的事，几乎完全属于国际关系史上的陈迹，因此无须在继承国家 

的类型内列入"新独立国家"。事实上，非殖民化尚未全部完成。 f 圣若千重 

《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67— 169〗页 

A / 9 6 1 0 / R e v . 1号文件和第4 5段和第 5 7 — 6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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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区仍是属地，尽管有些这种地区只有微小面积。而且从另一观点看来，非 

殖民化的工作绝对 还没有完成。如果认为非殖民化是要结束政治支配的关系， 

那末非殖民化就已经达到很高的阶段了。 但是经济关系极其重要,并且远政治关 

系不易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政治独立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独立。即使我们承 

认差不多一切国家的经济都是互相依赖的，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可能还是仍旧长期 

特别依赖过去的宗主国并且受它的牢固的束缚。因此，不能否认关于国家债务 

的国家继承条款草案可能是有用的，不仅对仍是附属的领土有用，而且对新近取 

得政治独立的国家有用，甚至对很早取得政治独立的阖家也有用。事实上，债 

务问题，包括偿还债务问题，和为期即使不是几十年也是几年的逐步分期还本付 

息问题，是继承问题所包括的事项而在政治独立后很久还存在的最标准的例子。 

因此，关于国家债务的国家继承问题的影响继续在数十年内都感觉得到，并且似 

乎比条约或国家财产的继承问题的影响更为持久。关于条约、国家财产或国家， 

档案的继承，委员会已经各有一条或一条以上专门讨论非殖民化了。 

(3)关于国家偾务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结局，在检査国家惯例和法学家的意 

见以前，先从历史上看看在上一世纪和1 9 0 0年代初期发生的殖民事例中殖民 

国家愿意负担殖民地领土偾务的程度，这也许是有意义的。各国的惯例在这方 

面似乎是矛盾的。在 1 8 8 0年并吞塔希提岛（根据国内法律）、1 8 9 8.年 

并吞夏威夷（根据国'内法律）、一和I 9 1 0年并吞朝鲜（根据条约)的事例中， 

并吞这些领土的国家负担了有关领土的全部或部分债任。一 ‧美国司法部长就 

美国国会关于规定并吞夏威夷的联合决议提出的意见说： 

"...根据显明的正义原则建立的一般国际法原则，就并吞国家或割 

让领土来说，取代的主权国家承担所并入的国家或领土的债务和义务一 

Feilchenfeld, op. c i t . ,分别参看, P P 3 6 9， 3 7 7和 3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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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接受负担与利益。 "
4
°

7 

就 1 8 7 4参并吞斐济群岛的事来说，似乎联合王国在并吞后自愿同意承付领土 

在并吞前所负的某些债务，作为一种"恩惠"。*
M
.宗主国当年没有承认有偿 

还有关债务的法律责任。 1 8 8 6'年联合王国并吞缅甸时似乎采取了相似的立 

场 。 柳 

(4)在其他事例中，殖民国家拒绝偿付有关领土的偾务。建立（第二次） 

法国对马达加澌加的侏护关系的1 8 9 5年条约的第6条，除了别的以外，说， 

"法兰西共和HJ政府对马达加浙加女王陛下政府在签订本条约以前所作 

承诺、所负偾务和所给特许概不负责。" 4'° 

在签订上项条约后不久，法国外交部长在下院中就马达加斯加政府在国外所负偾 

务问题宣称， 

"法国政府为自己的利益无须担保这种偾务，将严格遵守关于因军事行动 

结果而转移领土主权的国际法的规则。" 4 " 

据一位作者说，上面宣称的话虽7泉认有处理已丧失主权的国家偾务的国际法规则 

存在，但是也言明，依法国政府的意见，没有一条国际法的规则强迫一个并吞国 

家必须担保或承担被并吞国家的债务。 4 1 2 1 8 9 6年的并呑法令，宣布马达 

4 0 7 O'Connell, State Succession....(op. cit-), vol. I, P. 377* 

4 0 8 Feilchenfeld, op. cit*， P. 292. 

4 0 9 同 上 ， 3 7 9 。 似乎当年英国政府不认为上缅甸是一个"文明国家"， 

因此可适用比兼并一个"文明"国家更有利于"继承政府"的规则， 

O'Connell, State Succession ...(op. cit.),vol. l,pp. 358-360. 

4 , 0 参看Feilchenfeld, op. cit. ，p .572,脚注20 。 

4 n 同 上 ， S 3 7 3 ,脚注 2 2。 

4,2' 同 上 ， g 3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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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加为法国殖民地，对于马达加渐加人债务的继承问题默默无言。殖民国家 

还根据过去未独立国家保有相当的法律人格的理由，拒绝偿付成为殖民地的领土 

偾务。十九世纪的末尾在突尼浙、安南、东京湾和柬埔寨建立保护关系时的情 

形似乎就是这棹。 4 " 可以提到的另一例子是比利时并吞刚果。 4" 在 1 9 , 

07年劐让条约中，笫三条规定比利时继承"刚果自由国"的一切负偾和一切财 

政责任，如附件 C内所载。但是 1 9 0 8年殖民法第1条说比属刚果是与宗主 

国家不同的一个实体，另有其法律、资产和负债；因此，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刚 

果的债务仍由殖民地完全负贵。 

早期的非殖民化 

(5) 就北美的1 3.个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来说，继承国美国没有继承英国政府 

的任何债务。大不列颠承认上述领土独立的 1 7 8 3年凡尔赛条约和美国的制 

宪文书（1 7 7 6 年 和 1 7 7 7年的邦联条款和1 7 8 7年的宪法）都没有提及 

任何偿付过去的宗主国所负偾务的事。 4' 5 这一前例曾经在西班牙与美国在两 

国战争以后于1 8 9 8.年举行的和平谈判中提到。当时西班牙代表团宣称有若 

干国际法专家认为取得独立的1 3个殖民地曾付 1 , 5 0 0万镑给大不列颠以偿清 

殖民偾务。但是美国代表团认为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指出美国与大不列颠之间. 

的初步和约（1 7 8 2年）和确,定和约（1 7 8 3年）均未载有所说的这种规 

定 。 " 6 

(6) 1 8 2 0年代，在脔美当巴西脱离葡萄牙而独立时，被继承国家的国家 

4 , ? 同上，PP. 369—371 。 

同上，PP. 375—376 。 . 

4 . 5 同上，？P. 53—54 。 

4 . 6 同上，P. 5 4，脚注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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偾 务 有 了 相 似 的 结 局 。 1 8 2 2年在伦敦谈判期间，葡蔔牙政府要求说它的国 

家债务的一部分应由新国家负担。巴西全权代表 1 8 2 4年 8月 2日的通信， 

向巴西政府报告他们如何反对该项要求，他们认为这种要求不符合外交史上的先 

例.。通信说： 

"过去荷兰和葡萄牙脱离西班牙王国政府时，都不曾付出任何款项 

给马德里朝廷来交换使它们的独立获得承认；新近美国也不曾为换取同 

样的承认而付出补偿款项给大不列颠，"
4
'

7 

由于这次谈判的结果而签订的 1 8 2 5年 8月 2 9日巴西和葡萄牙的条约事实 

上并未明文«把葡萄牙国家偾务的一部分转移给巴西的事。但是fel为有荦涉 

到两国的若干相互要求，另一文书-一同一日期的一项增订协定——规定由巴西负 

贵付出200万英镑作为清偿此等相互要求的安排的一部分。 

(7)关于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的独立，" 8西班牙与新独立的墨西哥于 

1 8 3 6 年 1 2 月 2 8日在马德里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七条说： 

. " 鉴 于 墨 西 哥 共 和 国 根 据 其 议 会 于 1 8 2 4 年 6 月 2 8 日 所 通 过 

的法律，.已经自愿和自发地承认西班牙祖国政府及其官员在他们统治现 

1 8 2 4年 8 .月 2日的通信载于 A r c h l v o diplooBtico âe indepenâencia, 

vol. II, p . 95, 曾由 H . Accioly 在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P. Goule, 译 (Paris, Sirrey, l^Oj^vol. I pp. 198-199. 

内予以引用。似乎有关的问题与其说是巴西接收葡萄牙国家公共偾务的 

一部分的问题，不如说是付出"补偿款项"以交换"独立的承认"的问题. 

参看 J.B. Moore, A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vol . 1 , pp.5^2-5^5.也参看Feilchenfeld 

op. cit., pp. 251 - 257， 和 Jéze, "L'emprunt dans les rapports 

internationaux ,loc. cit., p . 76. 古巴的事例在本评注下面第(12) 

段内有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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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的墨西哥国家*直至 1 8 2 1年他们完全订止统治它为止的期间承 

担由其国库负担*的一切债务,都是墨西哥共和国自己的债务，都是国家 

的债务.. .西班牙女王陛下.. .同墨西哥共和国，双方同意终止因此 

而可能发生的一切索偿和要求，并宣布这两个締约国从此永远不负关于这 

个 项 目 的 一 切 责 任 " 。 4 " 

这样似乎可明白看出，按照它的单方面声明，独立的墨西哥只接受了西班牙国家 

过去代表II西哥所负的偾务，并且已经令墨西哥国库支付。 

(8) 西班牙与厄瓜多尔于1 8 4 0 年 2 月 1 6日在马德里签订的和平、友好. 

承认条约的笫五条也规定说， 

"厄瓜多尔共和国...自愿和自发地承认，无论由西班牙政府直接 

命令或由其在厄瓜多尔领土内委派的官员承担由其国库负的每一项债务* ， 

但须此种偾务一直登记在旧日基多王国和管辖区的财政机关的会计簿册或 

用某种其他合法的和同等效力的办法证明此种偾务是在上述领土内由上述 

西班牙政府及其官员在他们管理现在独立的厄瓜多尔共和国直至182 2 

年他们仃止统治它为止的期间所订. . . "。 "。 

(9) 西班牙与委内瑞拉的:1 8 4 5 年 3 月 3 0日条约第五条也有同上述条约 

中的条款多少相似的规定。委内瑞拉在这项条约内7承认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lQ^ - 18?6, (London, Ridgway, 

1853), vol.XXIV, pp.868-869."― 

《同上，i8i»o-i8ia》（1857), vol.29, pp.1316-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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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政府国库所夂偾款和前委内瑞拉总督的分类帐簿和会计簿 

册上登记的偾款或因其他公允合法要求而应付出偾款的总额...都是 

国家债务。""， 

西班牙与过去其他殖民地締结的许多条约也有相似的措词。"
2 

ao美洲的前西班牙属地的非殖民化的事例似乎同美国和巴西所创立的较早 

的先例有些出入。但是可以注意到出入的范围有限，没有涉及被继承国的国家 

偾务的继承，但是涉及了两种偾务，就是被继承国为了附属领土而代表该领土承 

担的债务，和殖民地的机关承担的债务。已经讲到过， 4 "后一类偾务现被视 

为领土自己专有，无论如何，不能列入本条款草案的题材，因为这种偾务，严格 

说来，并不属于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的范围和定义之内。尽管在过去极据当时 

*2'《同上》，1846-1847, (Harrison, i860), vol.55, p.302. 

4 2 2 例 如 1 8 5 9年7月9日西班牙与阿拫廷的条约第四条（同上，1859-1860， 

(Ridgway, 1867), vol.50, p.Il6l) ； 1 8 4 1年 1 0月9日西班牙与乌拉圭的 

条约第 1 1条（同上，I8la-l842,(l858), vol.50, p.1560); 1 8 5 Q年 

5 月 1 0日西班牙与哥斯达黎加的条约第五条（同上，1&9-1850 (Harrison, 

1863), vol.39, P-13^1); 1 8 5 0 年 7 月 2 5日西班牙与尼加拉瓜的条约第 

五条（同上，？." 1^ ) ; 1 8 6 3 年 5 月 2 9日西班牙与危地马拉的条约第 

四条（同上，1868-1869 (Ridgway, 187^), vol.59,P«iao)i 1 8 6 5 年 6 月 2 4 

日西班牙与萨尔瓦多的条约第四条（同上，1867-1868 (1875), vol.58, pp.1251-1252). 

4 " 参看上文第 3 1条的评注的第（14)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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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殖民法律认为海外领地是宗主国的领土的扩大部分，此种领土与宗主国构成了 

单一的领土，但是写文章的人不曾想到硬要这种领地负担宗主国的国家公共债任 

的任何部分。 4"据一位著者说，这是一种自然解决办法，因为，"〔宗主国的〕: 

偾权人按理绝不能够设想他们的债款会以这种财政自主 1的领土的资沅来偿付的。"W 

所牵涉到的问题，不是过去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分担西班牙宗主国领土的国家偾 

务，而是由此等殖民地接受当然是西班牙的但是由宗主国代表其海外领地并且为 

了领地的利益而负的国家偾务。 4 2 6 此外还必须指出：就某些条约来说，当年 

原想完成一种包括各种相互补偿办法的"一揽子交易"，而不是要实际分担被继 

承国为殖民地的利益代表它所负的债务。最后，可以注意到的一点是，在有关 

西班牙与其过去殖民地的大多数事例中，继承国所接受的债务甚至在同西班牙締 

结条约以前就用国内法律来接受了条约内往往仅是注意到这种国内法律的规定而 

已。但是所订条约中没有一个谈到继承国家债务所须遵循的国际法规则或原则的 

确，有许多条约规定指明所牵涉到的是新独立国家一方面的一种"自愿和自发的" 

决定。 

宗主国在往 昔殖民帝国时代得以征用殖民地的一切资沅或原料来偿付其国 

家债务的一部分。这种事情巳经被认为是陈旧的或罕有的事例而不予重 

视。参看下文的脚注 4 7 1。 

Jèze, "L 'emprunt dans les rapports Internationaux " (loc. cit.) 

p. 7 " 

不过这一点似乎很清楚：当年取得独立的南美共和国不曾试图m定是否宗 

主国有充分理由把这种偾务列入各该共和国国库所负的偾务。宗主国把 

这种偾务记在殖民地的财政机关的帐上所根据的假定是这种偾务是代表殖 

民地并为了殖民地的利益承担的。在后来的继承案件中此一假定遭迂了 

强有力的异议。参看本评注下面的笫（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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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但是有一个似乎与前一段内简述的南美区域的非殖民化的一般惯例有所 

不同的拉丁美洲事例，应予提及。这关系到坡利维亚的独立。 1 8 4 7年 

. 7月 2 1曰西班牙与坡利维亚签订的一项承认、和平、友好条约第5条规定： 

"坡利维亚共和国.，.根据 1 8 4 4 年 1 1 月 1 1日法律已经承 

认，'所有由其国库负担的债务，无论是根据依西班牙政府的直接命令* 

或是根据该政府在上秘鲁领土，现在的坡利维亚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官员 

所发的命令；并〔承认〕由上述国库承付的因战争而有或战前发生的关 

于养老金、薪给、供应、垫款、运费、迫贷、存款、契约和所有其他偾 

务无论什么种类的一切欠款*都是共和国的合并偾务，与最高优先请偿 

的偾务同属一类；但此种欠款一定必须是遵照西班牙政府的直接命令" 

产生的，或该政府在现在枸成坡利维亚共和国的殖民地内设立的官员的 

直接命令产生的. . .。 " 4 2 7 

(13 在 1 7 8 3年的英美先例和1 8 2 5年的葡巴先例以后，继续有美国与 

西班牙在两国战争结束以后締结的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日巴黎和平条约。西班 

牙要从古巴予算项下偿还西班牙国家债务，这事遭迂了争议。美国全权代表成 

功地反驳了这种偾任是为了该岛的利益而代表该岛承担的这个假定。 1 8 9 8 ^ 

1 2 月 1 0曰的条约只免西班牙担负古巴专有的偾务，即是在1 8 9 5 年 2 月 

2 4日以后所负的债务和哈瓦那市的抵押偾务。至于西班牙要古巴担负的西班 

牙国家偾务的任何部分，则这项条约都没有容许继承。 4 2 8 

4 2 7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68 - 1869 (op. cit.) vol. LIX, 

p. 422. 

4 2 8 Peilchenfeld, op. cit., PP. 329-3^3j Moore, op. cit., P. 551 et seq., and 

Jeze, "L'emprunt dans les rapports internationaux (loc. clt),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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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的非殖民化 

( 1 3 ) 检査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的非殖民化的事例就可知道新独立国家的办 

法没有什么一致。关于继承国家偾务，有赞成的先例，也有反对的先例，也有已 

经接受这种偾务以后又拒绝的事例。委员会不打算把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的一切 

非殖民化事例逐一列入，致使本评注篇幅过多。下面提及各种事例不是要把这方 

面的惯例详尽叙述，而是作为例证提出。 

( 1 4 ) 菲律宾的独立是 1 9 3 4 年 3 月 2 4日美国国会通过的菲律宾独立 

法案（又叫做《泰丁斯一麦克达菲法案》）批准的。该法案把菲律宾在 1 9 

3 4.年以前经美国国会批准发出的公偾与其他公共债务划分开了。 法案规定美国 

对于菲律宾1 9 3 4年以后的一切偾务不负责任。因此推断美国当时打算继续负 

担 1 9 3 4年以前国会批准的偾务。"° 关于 1 9 3 4年以前的此种债务，按照 

1 9 3 8年8月7日的一项法律，把菲律宾出口税所得的款项划归美国国库以便设 

立一项特别基金以供分期偿付1 9 3 4年以前菲律宾经美国批准后所承担的债务之 

用 。 1 9 3 4年和 1 9 3 9年法案，都规定了菲律宾不得抵赖已由被继承国批准 

的贷款，又规定了如果在独立之日特别基金不足以偿付该项已经批准的债款，则菲 

律宾应付出一笔款项，使这项帐户平衡。根据菲律宾宪法（第1 7条）和它与美 

国所订1 9 4 6年7月4日条约，菲律宾都负担群岛的一切债务贲任。 

4 2 ' " , 1 1 , State S u c c e s s i o n ⋯ ( o p . cit.), G. Fischer, 
Un cas de decolonisation- Les Etats-Unies et les Philippines ( Paris 
Librair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i960 ) , p. 26h- , 

Whiteraan,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 Washington, D.C.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I963 ) , vol. 2, pp.221-213, 8 ^ : 

4 3 0 Fischer, op. cit. , p. s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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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是继承国接受被继承国偾务的另一例子，如 

说，继承国，那就更正确了， 事实上，由于划分的结果，似乎有两个阶段的继承 

巴基斯坦继承印度，印度继承联合王国。已经说明过： 

. "两个自治领之间没有偾务的直接划分.英厲印度中央政府的一切偾务 

包括贷款和抵押在内，仍然都是印度的贲任'⋯一印度继续是中央偾务的唯一偾 

务人，巴基斯坦按其承受资产照比例在这种偾务中所分摊的部分，则成为对印 

度所负的债务。 " 

对于各种不同债务种类似乎没有划出许多区别。设立来就资产和负债的分配提出 

建议的专家委员会似乎仅作出了一种区别。这在一方面是公共偾务，包括长期贷 

国库偾券和特别贷款，另一方面是未备基金的偾务，包括储蓄银行存款和银行 

存款。上述各种债务都交由印度负担，但是没指明究竟这是无论如何总应移交印 

度的附属领土专有的偾务，仰或是就这样转移给继承国的被继承国的偾务，专家 

委员会最注意的问题似乎是定出印度与巴基斯坦间分配偾务的方式的问题。两国 

间的1 9 4 7年 1 2月1日协定是要载入这项工作的所得实际结果并确定分别缴付 

的款额。但是由于两国对有关数额意见分歧，该项划分没有执行， 

( 1 6 ) 由于印度尼西亚继承荷兰王国而发生的问题关于债务方面的主要见于两 

种 文 书 ： 1 9 4 9年1. 1月 2日在海牙签订的园桌会议协定，" 2 .和 1 9 5 6年 

4 5 1 O'Connell, State S u c c e s s i o n⋯ ( o p . cit.), p.HO^. 

" 2 联合国，《条约汇编》丄第 6 9卷，第 3页 0 又 参 看 0 ， C O m e U , ; 

S u c c e s s i o n⋯ ( o v , cit.), v o l . 1, pp. 437-438» and Paanaon. op» cit.. 

PP.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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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印度尼西亚拒付偾款的法令，印度尼西亚在1 9 5 6 年 2 月 1 3曰已经通 

告废除1 9 4 9 年 协 定 。 4 " 财政和经济协定（这是会议协定中的唯一财经协定） 

详细载明印度尼西亚同意负担的偾务。：*'* 第 2 5条把债务分为四个系列： 

( a )六种合并贷款的一个系列；欠第三国的债务；（ c )欠荷兰王国的债务； 

(d)印度尼西亚的内债。 

(17) 这里无须考虑到最后两类偾务。印度尼西亚欠荷兰王国的偾款事实上 

是被继承国要求的偾歉，因此不属于本报告的范围。在主权转移之日印度尼西亚 

所负的内偾，按照定义，并不包括在内， 1 旦是应当知道，这一类是没有明确规定 

的。被继承圔后来解释该项规定包括继承国认为是"战争偾务"或"可憎偾务" 

的那些偾务。似乎这是造成1 9 5 6年宣告协定无效和拒付债款的个因素。" 5 

(18) 新独立国家继承的其他两类偾务是：（ a )荷印玫府的合并债务" 6 

^ fimiflHàft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op. clt«), Tpp.k^l~k52. 

w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9卷，第252—258页，draft îlnaiicial 

and Ecoiioinic Agreomont, articles 25-27. 

"， 参看1 9 5 6 年 8 月 1 2 日 L i t e e Belgique内载:L'Indonésie répudie sa 

dette envers les Pays-Bas", 引用于： J 9 5 6年8月28日—France, 

Présidence du Conseil et Kanistëro do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a docunen-

itation faranpalse - Problèmes écononiques (Paris), 28 August I956, No." 

452, pp. 17-18. 

4 , 6
 一向认为这是由附厲领土为了本身的利,JI—行承担的偾务(Rousseau. Droit 

intornational public (op. cit.), p.l^gl; 0' Çonnell, State 1 

Succession ... (op. cit,;, p . 07). 1 践这种偾务"S?"是根据荷兰法 

律承担的；因此可以有理由说这种偾务是宗主国为附属领土的利益而承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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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前所发一系列公债构成的荷兰合并国偾中认为是厲于荷印的部 

分 ； 欠 第 三 国 的 若 干 特 定 债 款 。 " 7 

(19) 园桌会议期间，印度尼西亚提出了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机关与宗主国的机 

关比较之下在承担债务时所享有的自主程度的问题。印度尼西亚全权代表又特别 

提到了贷款的分配以及领土如何利用贷款和从贷款得到什么利益的问题。如在其 

他事例中一样，海牙谈判的结果，似乎应当根据全盘安排对全部结果加以.检査。 

谈判导致了"荷兰一印度尼西亚联盟"的创立，以后于1 9 5 4年觯散了。 其后 

不久，在1 9 5 6年，印度尼西亚宣告对其殖民地偾歉一概拒付， 

(20) 利比亚取得独立时，联合国大会在1 9 5 0年 1 2 月 1 5,日标题是 、、 

《利比亚经济及财务条例》的第388 00#决议内解决了国家继承问题，包括继承偾 

务的问题在内。该项条例的第四条说"利比亚不负摊还意大利公偾的贲任".。 

(21) 几内亚在1 9 5 8 .年取得独立。这是它在同年 9月 2 8日成立第 

五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宪政公民表决中投否决票以后。一位著者说："囿际关 

系史上，国家继承如此突然开始，实厲罕有"。" B 几内亚实行币制改革，使该 

国退出了法郎区。此外,前殖民国与这个新独立国家断绝外交关系，经历了一个 

长的期间。这种情况不利于促成 2 0 ^左右以前发生的国家继承问题的迅速解决， 

不过自从1.9 7 5年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似乎有了一种寻求解决的趋势。但是 

债务问题在两国的关系中显然未占重要地位；这问题似乎基本上变成了文武人员养 

老金问题。 

‧ ( 2 2》其他过去法属非洲附厲领土的新独立国家中，马达加斯加的事例可 

以—提。.马达加斯加如同所有一般过去法属海外领土一样，有法律人格，有相当的 

4" 这包括马绍尔计划下的偾务和1 9 4 7年欠美国的1 9 4鼉年欠加聿大及 

1949年欠澳大利亚的偾款， 

«s Gonidoc,. '经G. T i x i e r于 " L a succession à la régio dos chenins 

de^forjde" l'A.q^.P^".内引用，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65 (Paris, 1966)rrol.XI, p.921., ― 
45?
 参看：Bardonnet, op. 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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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自主权。这个岛屿因此能够签发公偾并对 1 8 9 7 年 、 1 9 0 0年、19 0 5 

年 、 . 1 9 3 1年和 1 9 4 2.年的五次公偾行使了此项权力。发公债的决定，在 

原则上是马达加斯加由总督在听取各行政机关和经济及财务代表团的意见以后作出 

的，如果进行程序到此为止，而且可以实际由公众认购公偾，那末偾务就只是在 

附属领土的财务自主权范围内承担的。偾务于是须叫做"专属于领土的债务"， 

而不能认为是被继承目的债务，所以就不应在本评注的范围内予以讨论。 4*° 但 

是似乎还须由管理国作进一步的决定。决策程序在马达加斯加开始，然后在管理 

国中央政府的法律和规章的范围以内完成。公偾的批准可以根据国务院通过的法 

令，也可以根据法规。事实上，一切马达加斯加公债过去都必须经宗主11依法批 

准。这种批准可以说构成了公偾的一种重要条件，绝对必要的条件，不足满 

此一条件就不同能发行公偾。似乎只有管理国在这方面才真正有权承担债务；因 

此，它负起了可与世界银行所要求的担保相似的义务.世界银行给予被继承国以 

"主要偾务人"而不 "仅是保证人"的地位。 4 4 2 

. ( 2 3 )这种偾务已经由马达加斯加共和国负起。当时马达加斯加似乎对于 

偾务没有提出争辩。 1 9 6 0 年 6 月 2 7日法兰西一马达加澌加关于货币、经 

因为不同的理由， 1 8 9 7年的第一次马拉加斯公偾必须置之不理。那次 

公债定期
6
 0年，在1957年独立日.以前已经偿还清了。 无论说它是领土 

专有的债务或是宗主国的偾务，这次公偾显然与国家继承无关，这完全是 

殖民地事务。其他各次公偾就同国家继承有关，因为它们的财务后果就非 

殖民化来说，继续有一种彩响， 

参看 1 8 9 7 年 4 月 5 日 法 案 ； 1 9 0 0 年 4 月 1 4 日 法 案 ； 1 9 0 5 ^ 3 

月 1 9 日 法 案 ； 1 9 3 1 年 2 月 2 2 .日法案； 1 9 4 2 年 4 月 1 6日法案, 

关于其他详情，参看Bardonne七，op. C i t , P . 650所载马达加斯加公 

偾表。 

参看本评注下文第（51)至（5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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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财政事项*的协定的谈判者因此未曾拟订出关于这种继承的任何特别规定， 

后来政权变更后，马达加斯加政府于1 9 7 3 年 1 月 2 5日；宣告废除1 9 6 0 年 

协 定 。 w 

( 2 4 ) 前比厲刚果依照1 9 6 0 年 5 月 1 9'日比利时法案的第2 5 9条于 

1 9 6 0 年 6 月 3 0 日 取 得 独 立 。 1 9 6 0'年至1 9 6 2年期间内战爆发，两圔间 

外交关系断绝。国家继承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五年后在1 9 6 5年 2月 6日 

签订两项协定。第一项协定是关于"比属刚果殖民地的公共偾务和有价证券问题 

的解决"。 4 4 4笫二项关系到"比利时——刚果分期偿偾和管理基金"的规章 

( 2 5 ) 解决比厲刚果殖民地的公共偾务和有价证券问题的协定第2条内把偾 

务分为三类：（1)"截至1 9 6 0 年 6 月 3 0日为止刚果各公共机构所负的以刚果 

法郎计的偾款和以外币计的偾款⋯一"；( 2 ) "由比利时担保的以外币计的偾款 

—-⋯"；(3)"不由比利时担保的以外币计的偾款（刚果各公共机构所负偾务的 

债券除外）••••••••". 这种分类法最终导致了内偾与夕^的区分。 

( 2 6 ) 我们不应当对内偾錄注意，不是因为这是"内偾"，而是因为这是 

刚果各公共机构所负的偾务， 4 "就象一位著者所指明的，内偾有"四分之三" 

是此种债务 4 4 7 , 因此，这种偾务与地方公共机关的偾务混合起来，所以不能视 

为被继承国的国家 偾务. 

445 

4 + 4 

4 4 5 

'.44 6 

参看'Rousseau, t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op. cit.), vol. Ill, 

P. 45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40卷，第 2 2 7页。 

同上，第27 5页. 

协定附有这些机构和款项的一览表：同上，第 2 5 3页 ' 

C. Lcjoiine, "Lo contentieux financier belgo-confjolois"r Revgo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Brussels), 1969-2, p.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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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 外偾又细分为有担保的外偾和无担保的外债。比利时所担保的或指定 

的夕Ht也包括上述协定所附的表3内列的两类愦务。 4 4 8 第一类是比利时仅作担保 

人的刚果偾务。这是以外币（美元、瑞士法郎和其他货币)计的偾务。在这类 

债务里可以提及比刚协定第4条内所讲的比厲刚果与世界银行締结的贷款协定。 

就世界银行贷款来说，比利时的担保和贲任自然不会超过"比属刚果在1 9 6 0年 

6 月 3 0日以前（即在独立以前）⋯⋯-提取的款额"。比利时在担保时似乎是要 

担任"主要债务人而不仅作保证人"。根据与世界银行所订协定的实际条款，比 

利时担保的第二类偾务甚至更明白地显露了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的性质。. 

( 2 8 ) 第二种外债叫做"指定"偾务；这是"比利时签订的贷款，所得款项 

已经指定给予比厲刚果，\ w 这是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是一个特别显著的实例。 

比利时已经不仅是一个袒保人了。 责任直接属于比利时，因此该S是偾务人。 

( 2 9 ) 抠保的和指定的两种债务后来成为比利时的责任。这是解决公共债务 

问题的协定的第四条所规定的，其措词如下： 

"1.比利时对列为本协定附件并构成其一部分的表三内所列的公共偾务 

部分，应在每一方面独自负贲。〔前面各段叙述表3的内容〕。 

"2.关于比属刚果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所订的各个贷款协定，本条第1 

段内所述公共偾务部分应只包括比属刚果根据这些协定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 

日以前提取的款额"。"。 

( 3 0 )未经比利时抠保的外偾，在美国发行的"狄龙公偾"是以外币计算的，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 4 0卷，第 2 5 5页。 

同上，第257页， 

同上，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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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外债则是以比利时货币计算的。这些公偾的偾权人据一位著者说，是"称为 

'碹民地倩券持有人'的人们，其中 9 5 % 是 比 利 时 人 " 这 似 乎 是 

一种"殖民地偾务"，就不属于所讨论的范围。不过另一位著者认为"比属刚果 

的财政自主权纯粹是形式性质的，殖民地的行政完全操在比利时当局手里"。
4 5 2 

按照这种意见，这种夕ht或许就有关了， 伹是比利时和刚果都不同意负起偾务责 

任。两国为避免困难，设立一个特别国际机构来处理这项偾务。这是觯决公共 

债务问题的协定的第.5至7.条规定设立一个基金的意义，～ 

(31 ) 作为"自主的国际公共机构"的基金的设立和联合向 :基金缴款的安排， 

含有两层意义： 

(a)两国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接受偾务人的地位。这一点明白载于协定第14 

条: 

,"比属刚果公共债务的解决是以上条款的主题，也是締约国双方对比厲刚 

果公共债务的承认问题保留其法律立场的一种解决办法"， ― 

两国却都认为此事已获最后觯决。这一点见协定的第1 8条第一教， 

"由于前述条款是要构成有关问题的最后解决，締约国双方承允对于比属 

刚果的公共债务或有价证券不采任何行动也不作任何追索。当事的一方对于 

他方在本协定生效之日以前关于比属刚果的公共偾务和有价证券所作的任何* 

理或其他行为，均应宪全地和不可改变地认为无瞢"。 

4 5 1
 Lejouno, loc. cit.. p . 546. 

4 5 2 Roussoa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op. cit.). p.U55« 

4" 参看协定第5.条第1款： 

"比利时和刚果按照本协定联合设立一个自主的国际公共机构，称为'比 

利时一刚果分期偿偾管理基金' ,以后简称'基金，。基金的规章应以另一 

协定制订之"。 

基金将收两国以比利时法郎交付的年度缴款，其中五分之二来自比利时，五分之三 

：来自刚果（协定第1 1'条）。 



( 3 2 ) 就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来说，埃维阳协定内所载"经济和财政合作原则宣 

言 "的第 1 8条"
4
规定了阿尔及利亚国继承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 

但是，埃维阳协定内所载的这项原则宣言或其他宣言都没有特别提到公共债务，更 

没有提到各种各类的这种偾务，所以著者认为协定对于此事并无规定。
4 5 5 

( 3 3 ) 从 1 9 6 3.年到1 9 6 6年年底，两国进行了关于公共债务的谈判。 

结果，订了一些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1 9 6 6 年 1 2 月 2 3日的协定，由阿尔 

及利.亚付给法国一笔总数4亿法郎（4百亿旧法郎）以解决两国间的财务争议。 

之后，阿尔及利亚似乎不曾付出款项，从而继承"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因为阿 

尔及利亚果真继承这种偾务，就应当付了款项，不是付给被继承国（它按规定是债 

务人），而是付给法国因其过去在R1尔及利亚的活动所欠的第三方面。这里所牵 

涉到的债务，可称为"杂项"偾务，这是因新独立国家接收一切公务机关的结果所 

造成，而由它负起牝种偾务作为对这种接收或购回某些财产所给的补偿。其中还 

有追溯'既往的偾务，包括继承国须付给被继承国作为国家继承的最后解决的一部分。 

阿尔及利亚没有负起法国因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活动而有的（欠第三国）的国家债务。 

( 3 4 ) 阿尔及利亚在谈判时曾说，只要法国对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答应某些事情, 

阿尔及利亚同意继承法国的"义务"。根据上述"原则宣言"，法国援助阿尔及 

利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和给予"阿尔及利亚剩余产品（酒）在法国领土内的销售便 

利" 4 5 6是对阿尔及利亚按照宣言第十八条负起义务所给予的报酬。P丐尔及利亚 

谈判人员认为阿尔及利亚与法国间"订约"所承担的事项只有在满足下列两个条件 

时才可视为有效：（a)两国分别负起的义务是适当地均衡的，（b)阿尔及利亚 

所继承的财务状况是健全的。 

"*换文和埃维阳会谈结束时于 1 9 6 2 年 3 月 1 9日通过的各项宣言构成法国和 

阿尔及利亚间的一种协定：联合国，《条约汇编》，笫507卷，第2 5页。 

Roussea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op. cit.). P . 4 5 4 O'Comelï, 

State Succession ••, (op. cit,). PP .444̶446 

—一—联^ :ï7Tir约汇编》，―第507卷，第57和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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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阿尔及利亚也拒绝承担法国于独立战争期间为了完成在阿尔及利亚的 

经济计划项目所借的贷款的那些偾务。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当时说：此种项目是在 

一种特别政治和军事的意义下为了增进法国移民的利益和法S的一般操纵力量而进 

行的，而且这些项目是厲于法国的全面经济战略范畴内，因为差不多法国在阿尔及 

利亚的一切投资在性质上是相辅相成的。阀尔及利亚方面又说：独立以前的几个 

月之间法国居民离开造成了大规模的投资毁损，阿尔及利亚在必需的收入已经用尽 

而且投资毁损过程已在发展的时候，不能够为投资付出款项。 

. ( 3 6 )阿尔及利亚的谈判人员说，阿尔及利亚境内经济方案的很大部分使该 

国在尚未独立时就负起偾务。他们说，在七年半的战争期间，管理国为了政治的 

原因过分慷慨地保证由阿尔及利亚支持很多的偾务，因此使阿尔及利亚财富受到严 

重损失。最后，阿尔及利亚的谈判人员拒绝承担他们认为是"可憎偾务"或"战 

争债务"而法国要记在阿尔及利亚帐下的某些偾务。 

( 3 7 ) 从这种简略叙述就可看出甚至关于偾务分类（法兰西国家偾务或附属 

领土专有的偾务）的问题已经争论很多，这指明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财务争端性质 

复杂。这种争端，由谈判人员于 1 9 6 6 年 底 最 后 解 决 了 ， " 7 

( 3 8 ) 关于英国附属领土的独立，似乎英属殖民地的借款是由殖民地当局借的 

单独是殖民地财政机关的责任。" 8 —般惯例似乎是：前英属殖民地继承四类偾务 

殖民地公债法案下的贷款；欠世界银行的贷款；殖民地福利和开发贷款；在伦敦和 

当地证券巿场所举的其他贷款，鉴于已规定国家债务是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 

似乎被认为上开四种债务是附厲殖民地专有的偾务，所以或许不在条款草案的范围 

以内。 

4 5 7 有一位著者说： 1 9 6 6年协定是"一种妥协办法"（ R o u s s e a u , toolt 

International publie (op. cit ) , \> . 454 0 

4 5 8 O'Connell, State S u c c e s s i o n ⋯ ( o p . cit. ) ， p . 4 2 3 . 

4 " . 同 上 ， ？ . 4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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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独立国家的财政状况 

( 3 9 ) 国际法的编纂和遂步发展是不能够在与目前世界所处的治和况隔绝‧ 

盼11 形之下Mft的。委员会认为它必须在它向国际社会提议的法规中WSHf社éô^è 

心和需要。因此理由，如不相当考虑到一些新独立国家所处的情况，就不可能拟 

订一套关于新独立国家所欠国家偾务的法规。 

( 4 0 ) 不幸，没有统计数据来确切表明此等国家的广泛债务问题有多少是由 

于它们取得独立并负起有关国家继承的某些债备、有多少是由于它们作为主权国家 

试图克服其发展落后而必须借的债款而有的。 4 6°同样地，一切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统 

计资料不易细分，用以个别说明从第二次世界战争以来新独立国家的特殊情况。下 

面举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外偾的数字；包括拉丁美洲各国一一即很久以前已非殖民化 

了的国家。这里的目的，与其说是要精确计算新独立国家因承担被继承囯的债务 

而有的财务负担，不如说是要特别指出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受了影响的一种显著的， 

普遍的偾务问题。这种关系和这种情况使牵涉到新独立国家的囯家继承有了特珠 

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在他种继承方面普遍有的。 

( 4 1 ) 此等国家的越来越难于负担的债务问题巳成了一种结构现象，其深远 

影响在目前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以前很久已经显然可见了。 1 9 6 0'年发展中国家 

对外的公共债务已经共达数十亿美元。在1. 9 6 0'年代期间，贸发会议所研究的 

8 0个发展中国家的偾务总数以1 4 % 年率增加，以致在 . 1 9 6 9年底，这 

"。国际经济和财务组织公布或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够详细，因此不能分出独立以前 

的债务和独立以后的债务。经合发组织发表了.各种研究报告和很多的 

. , , 表 载 有 按 债 务 国 、 偾 权 人 种 类 分 列 的 偾 款 细 数 . 但 是 没 

有 指 明 是 否 这 种 债 务 是 " 殖 民 地 偾 务 " 。 参 看 经 合 发 组 织 ， T o t a l 

external liabilit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ario,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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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个国家的外债已达5 9 0亿美元。* 6，据估计，在同一日期此等S家单是为公 

债还本付息和外人把利润汇回本国所付出的总数是1 1 0亿美元. 4 6 2 当时某些发 

展中国家单是为了公债的还本付息已经消耗了它们的出口收入总数的2 0 % 以上 . 

世.界银行1 9 8 0年年度报告 4 6 5 估计，截至 1 9 7 9年年底，发展中国家公共和 

私人方面中期和长期各类未清偿的债务高达3， 7 6 0 .亿美元。这些偾务的还本付 

息费用估计为数6 9 0.亿美元， 

T42)外偾这样大量增多,：使某些国家，特别是面对使人惊恐的情况的许多 

发展中国家，承受一种无法忍受的负担： 

"过去：若干年内，为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遭迂了偾务危机，理应釆取 

.减轻债务的行动。关于阿根廷、孟加拉国、巴西、智利、加纳、印度、印度 

尼西亚、巴基斯坦、秘鲁和土耳其，曾经举行了多边偾务重新谈判，往往一再 

地举行。此外有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双边偾务的重新谈判。偾务危机 

有破坏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有扰害偾权11同债务国,系的影响^一因此,.. 

资源提；国和 5受 i i S i ï执行国资源转,的办法不 ï发展^ ï家慼受债务， 

^难，：46, 

4 6'贸发会议，《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报告》（联合国出版 

物 , 出 售 品 编 号 ： E 7& n. D. 1 2 ) ,第 1 2段。 

4 6 2
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三届会议的会议录》，第三卷，《资金筹供和 

无形贸易》（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3. H. D. 6),英文本第71页， 

T D / 1 1 8 / S u p p . 5号文件，第4段。 

w 世 界 银 行 ， 1 9 8 0年《年度报告》（美京华盛顿),英文本第 2 0 — 2 1 页 , 

"
64
 '经合发组织，Debt problèm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is, 197*0, p.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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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 工业国家的通货膨胀大为加剧，从1 9 7 3年开始，这对那些进口深 

为依赖这些工业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有严重的影响，因此加重了它们的外债。 

( 4 4 ) 这些非石油出口国家的经常赤字在1 9 7 3 年 为 9 1亿美元，至 1 9 ' 

7 4年增加到 2 7 5亿美元，至 1 9 7 6年又增加到 3 5 0亿美元。 "
5
 这些赤字 

在 1 9 7 4年和 1 9 7 5年使发展中国家的未偿外偾大量增加，又使此种债务的还 

本付息的开支也大量增加。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新近研究揭露这些国家未偿付的 

有担保的公债总额在1 9 7 3.年大约为6 2 0'亿美元，到1 9 7 5年估计增加到了 

9 5 6亿美元一一增加了 5 0 % 以 上 / 6 6 

( 4 5 )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正在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相对价值却在减 

低。这种转让的数量仍旧远低于《国际发展战略》所要求的国产总额百分之一的 

最低数。除了这种趋势以外，同时发生了反向的资沅转移大为增加的现象。这 

种资沅转移是采用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把在发展中国家里所得的利润汇回本国的方式, 

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沅的绝对价值增加，事实上却隐蔽了此等国家债务情况恶化, 

据估计 1 9 7 7年要把出口收入总额的2 9 %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而 1 9 6 5 年 

只用了 9 %的此类收入总额， 

( 4 6 ) 从许多国际会议的记录看得出各方对债务问题的关心，本段和下面 

所提各点可以作为例证。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偾权国两者都能同意的补救这种显 

'著情况的办法是不易得到的。债务国已经指出：它们的债务如不重新调整就可能 

抵销任何谋求发展的努力。" 6 7 

* 6'货币基金组织,"World economic outlook: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in the ― 

non-oil primary producing countries'*, p.^, Table 1. 

'1 9 7 3 , 两 示 — 四 次 ; ^ 结 — 盟 国 ^ S i 元 首 和 i 府 — 首 ^ ^ ^ 

问题陈述如下： 

"在苛刻条件下所欠外偾的负担对发展中国家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造成的 

不良后果，应以适当国际行动予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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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取消前殖民地国家债务的问题已经由某些新独立的国家提出了 , 4 6 8大 

会以 1 9 7 4年 5月 1日第 3 2 0 2 ( S - V I )号决议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的行动纲领》，其中第二. 2节规定，除了别的以外，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4 6 7续 "应釆取适当措施去减轻债务还本付息的沉重负担，包括重新安排日 

期的方法在内。"(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文件。 

."经济合作行动纲领"，标题为《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的一节，第6—7 

段（ A / 9 3 3 0 ，第 9 2页））。 

4 6 8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主席的资格 

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宣称： 

"在这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负偾问题加以审査，是十分需要 

的。在审査时，有多项偾务应该考虑撖消，其他的则应该在到期日期、 

延期及利率等问题上考虑给予较好的条件。"（《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届 

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2 2 0 8 .次会议,第 1 3 6氣') 

马里财政部长内格雷先生在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第 

5 8次全体会 H i说： 

"许多国家都能合法地对在外国主持下所欠偾务的合法问题提出异议. 

⋯⋯-发展中国家已经要求它们的偾权人表现出更好的公道精神，并且提议 

它们可能在本次会议期间;t布⋯-⋯取消殖民地期间欠下的一切偾务⋯-⋯"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记录》，第一卷（和Corr. 1和3 

和 A d d . 1 - 2 ),《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H. D. 14)附件五，英文本第140页）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蓬皮杜先生在一次正式访问的非洲各法语国家时，决定取消 

1 4个非洲国家所欠偾务约 1 0亿法郎。这种姿态当时很受欢迎。但是这不 

在本草案的范围以内，因为这与被继承国的偾务要求（构成该国的国家财产） 

无关„ 参看Journal officia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Loia et décrets 

(Paris), 20 July 197"， 106th year, No. 170， p.7577.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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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采取适当的紧急措施，包括国际行动，以减轻在苛刻的条件下欠下 

的外偾重担对发展中国家现在和将来的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 

"(g)对债务遂项进行重新谈判，以期就取消债务、延期偿还、重新安排 

偿还日期或发给利息津贴签订协定,，" 

( 4 8 ) 1 9 7 6 年 1 2 月 2 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 

务问题》的第31/158号决i义，说： 

"大会， 

"深信如果对它们的官方债务.⋯作出决定性的紧急宽缓措施,可以减轻发 

展中国家面对的这种情况：••••， 

"巡在当前的情况下，各个发展中国家偿付债务的困难所具有的共同点， 

已足构成需要对它们现有债务采取一般性措施的理由， 

"认识到发展中的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岛屿 

国家的特殊困境和债务负担， 

"1.认为对发达国家所欠债务重新安排一个程序，使其走向新的方向， 

摆脱主要是商业性质的旧经验，而釆用着重发展的方针，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的组成部分； 

" 2 , ^！就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达成一项普遍有效的解决办法的紧急 

性； 

"3.同意未来的债务谈判应在国际同意的发展指标、国家发展的目标和 

国际金融合作的范围之内加以考虑；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应按照根据上述宗 

旨引伸的目标、程序和机构重新安排； 

" 4 .强调所有这些措施的审议和实施都应该不损及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借 

贷信用； 

"5.敦促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就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债务、特别是发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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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岛屿国家的官方债务的立即 

和普遍的宽缓问题，以及就改组关于债务条件重新谈判的整个制度使其具有着 

重发展而不着重商业的方针的问题，早日达成协议." 

( 4 9 ) II际经济合作会议（有时称为"南北会议"）未就债务宽缓或改组问 

题达成最后协议 a 1 9 7 7 年 1 2 月 1 9日大会通过的标题为"发展中国家的债 

务问题 "的第 8 7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内容如下： 

"大会， 

"关切到许多发展中国家正遭到偿还外债的极度困难，因而无法进行或开 

始重要的发展项目；受影响最严重S家、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家和发 

展中岛屿国家在本十年头五年中的成长表现极端令人不满，它们的国民平均收 

入几乎没有增加， 

"考虑到釆取大量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宽缓措施是不可缺少的,这样 

作 将 注 入 许 多 ， 中 国 家 所 迫 切 需 要 的 不 附 带 条 件 的 资 源 ， ― 

"注意到由发达的捐助国家在S际经济合作会议提出的十亿美元的《特别 

行动纲领.》还不够抵消受影响最严重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每年偿债付款的三分 

之一，而且发达的捐助菌家尚未釆取实质性行动来执行该《纲领》， 

"2.促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其部长级会议就以下各方面达成满意的决 

定： 

"(a)在号召大量增加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的前提下，由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受影响最严重的11家、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 

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国家的官方债务，釆取普遍偾务宽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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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重新安排重新谈判债务的整个办法,使有一种面向发展的方针，以 

期达成妥善、公平和前后划一的债务重新安排； 

"(c)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巿场机会不足所造成的问题，特别 

是由于这些贷款的偿还期短而造成偿还挤迫的危险； 

"3.欢迎若千发达国家釆取步骤将某些发展中国家欠他们的官方债务取 

消以及决定对今后有利于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国家的 

官方发展援助釆用赠与方式，并促请其他发达国家效法这种做法，作出类似的 

决定; 

"4.建议多边发展金融机构应将更多的财力资源承贷给遭受偿还债务困 

难的发展中国家。" • 

( 5 0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为了响应第 3 2 ^ 1 8 7号决议，已在其第九届特别会 

议第三（部长）部分通过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发展问题"的第1&5( S 一 

工X)号决议。该项决议除其他事项外，内容如下：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注意到发达国家保证以多边处理方式,对遭遇到债务偿付困难的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受影响最严重国家提出的个别要求，给以迅速和 

建设性的考虑， 

"认识到若干特点对今后债务问题的工作能够提供指导,作为灵活处理个 

别情况的基础的重要性， 

"并回顾发达的援助国就增加其官方发展援助的数量和改善其质量在国际 

上作出的承诺， 

"意识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是国际社会面临的紧急任务之一， 

"兹协议作出以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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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理事会成员审议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S家分别提出的若千 

建议a 

"2.理事会认识到，许多较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各国 

面临着严重的发展问题，有些还遭遇到严重的偿付偾务的困难。 

"3.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的建议：调整以前给予的双 

边官方发展援助的条件，使之符合现行的较宽厚的条件。 

"4.发达的援助B将设法采取措施，如前段所述调整以前的双边官方发 

展援助的条件，或釆取其他相等的措施，作为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净流动量的手 

段，其目的在按照国际协议的援助目标和结论，增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 

"5.每个发达的援助国釆取这种措施时，将按照其本国的援助政策，决 

定其援助的净流动量及其分配a 

"6.通过这种方式，受援国得到的方式适当、条件非常优厚的官方发展 

援助净流动量,应有所增加。 

"8.理事会根据贸发会议第94(iv)号决议，审査了在贸发会议内和在 

其他国际论坛上，为了设法辨认过去情况中所具有的、可对今后发展中国家债 

务问题的工作提^^指导的特点，所从事的大量工作。 

"9.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七十七国集团和某些B组国家所作的贡献。 

"10.这一工作的各种不同探索方式有着若干共同基本概念，其中包括： 

"(a)只有经有关债务国的明确要求，才开始对某一发展中国家的 

债务问题进行国际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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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这种审议要在有关各方畚与的适当的多边体制内，并视需要 

由有关面际机构协助进行，以保证釆取及时行动，同时要考虑到问题的 

性质可能不同，有国际收支极端困难的情况，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也有 

较长期的情况，关系到结构方面、财政方面、资源转让方面等问题，需 

要釆取适当长期措施； 

"(c) S际行动一旦得刭有关各方的同意后，应对各该国的经济和 

财政情况及成缋，各该国的发展前景及能力、各种外在因素，给予适当' 

的考虑.同时要记得国际上协议的发展中s家的发展目标： 

"(d)债务的重新安排，要以国际经济合作为前提，公平地保护债 

务面和债权国双方的利益a 

" 4 6 ? 

( 5 1 ) 1 9 8 0 年 1 2月 5日大会通过了第 3 5 / 5 6号决议，即《联合国第 

三个发展十年 1 1际发展战略》。其中有关"发展资金"的"政策措施"包括： 

" 1 1 1 . 应 参 照 1 9 7 8 年 3 月 1 1日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165(S—工X) 

号决议B节通过的一般原则，使关于议定S际准则以便重新规定有关发展中国 

家今后还债方法的谈判早日结束。 

" l i a各国政府应釆取下列减免债务的行动或同等的措施： 

" ( a )按照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 1 6 5 ( S—工 X )号决议 A节所作的承诺 

应尽速充分履行； 

" ( b )应按照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 1 6 5 ( S—工X)号决议继续对条件作 

出具有回溯效力的调整，使现行的改进条件也适用于尚未还清的官方发展 

援助债务，并应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审査在这方面所莸得的进展。" 

4 6'《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5号》（ A / 3 3 / 1 5 ) ,第一卷， 

笫 4 7 — 4 9页，第二部分，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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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6条里反映出的准则 

( 5 2 ) 在这个时候回顾一下条款草案的第四部分的范围和对"国家偾务"下 

定义的第 3 1条的规定，可能是有邦助的。前已讲过，"°与S家继承有关的领土 

所专有的债务,和由领土当局之一所举的债务，都不在本草案的"国家债务"的范围 

以内，因为严格说来，不能认为这种债务是被继承国的债务。委员会在非殖民化 

方面采取这种看法，是由于认识到对新独立国家来说，不是一切有关偾务继承的问 

题都由第 3 6条获得解决。事实上就非殖民化而言，有关继承的偾务的大部分可 

能不是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它们可能是所谓"附属领土所专有的"债务，就是 

由行使正式财务自主权由领土内的殖民地机关所承担的偾务，这可能构成相当大数 

量的债务责任。如已经看到的，关于这类偾务的真正性质，常常发生争执；新独 

立国家有时认为这是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因此必须仍旧是被继承国的责任。 

因此第 3 6条所直接包括的债务是管理国政府为附属领土的利益代表它欠下的债务。 

严格说来，这些偾务是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这种偾^"因新独立国家的出现而有的 

终局是这一条的题材 0 

. ( 5 3 )还有一些由某一个继承国根据一份规定前附厲领土独立的协定或安排 

所承担的债务，也不在内。这种偾务包括例如新独立国家因接收一切公务机关所 

须负担的"杂项债务"。这似乎不是被继承国在国家继承之日所欠的偾务，而是 

相当于继承国为了国家继承的最后解决所付的款项。实际上，可以说这种偾务是 

470 参看上文第3 1条的评注的第（14)段及其以下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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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继承国为解决国家继承时发生的争执对继承国提出的"债务要求"。"'最后，上 

面已经说明过， 4 7 2委员会已撇开了有关"可憎偾务"的一般规定的起草问题。 

(54)再说本条的范围，从有关新独立SI家出现的国家惯例看来，还有另一类一 

偾务存在：这是由附厲领土所欠但由管理国拒保的债务。这类债务特别包括附属 

领土欠世界银行的大部分贷款。世界银行规定必须由管理国作特别稳妥的抠保。 

世界银行与管理国为附属领土所订的袒保协定 4"即使不是全数也是大多数载有两 

个重要的条文，就是第二条和第三条： 

第二条 

"第 2 . 0 1款.担保国，在对于本抠保协定所载任何其他契约不加限制或 

约束的情况下，作为主要债务人而不仅是保证人，*特此无条件地抠保按数准时 

还本付息及付有关贷款的其他费用⋯一" 

"第2, 02款.迂有合理的原因认为借款者资金不足以按照贷款协定执行或 

安排执行计划时，担保国，在同世界银行和借款者商量后，将采取必要措施来 

邦助借款者取得另外所需的资金。 

另有一类偾务也不应列入,这就是被继续国的"国民债务"。此种债务就是 

被继承国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和为给它自己的宗主国国民使用所欠的债务，但是 

决定这种债务的一部分由所属各附属领土负担。这类债务是某些国家在几个 

世^以前的殖民帝国时代的办法，同现代世界无关。这也包括现代发生的某 

些希有的事例，例如管理国面临国家或国际危险（象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战争） 

为继续努力作战可能欠下偾务，并要求其附厲领土献金来参与其事。（这当 

然不是努力攻击附属领土本身的军事行为。）因为这一类的债务是特别罕见， 

在目前情况下决定撇开不谈。 

" 7 2 参看第 3 1条的评注的第（41)至（43)段。 

参看例如'1 9 5 3 年 3 月 1 1日联合王国与世界银行在华盛顿签订的拒保协 

定（北罗得西亚—罗得西亚铁路计划），（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72 

• : 4 »第 1 1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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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 第 & 01款.担保国同世界银行的互助谅解是：除本议定另有规定外， 

担保国不对任何外偾给予超越此项贷款的任何特惠或优先一.⋯，， 

( 5 5 ) 就有袒保的偾务来说，管理国给予的抠保造成一种它应负的明确贲任和 

偾权人的一种相关的固有权利。如果国家继承使抠保完全失效，由此使被继承国 

解除其贲任之一，债权人的一种权利就无理地消失了。 因此，问题不在确定附属 

领土专有的债务如何了结，这种债务似乎事实上通常由新独立国家负担。问题是 

在确定那种以管理国担保方式对债务提供支持的因素如何了结。换句话说，问题 

不在附属领土专有债务的继承，而是在被继承国对领土债务所负责任的继承。 

( 5 6 ) 世界银行在这方面所遵循的惯例似乎是清晰的。世界银行先找新独立 

国家，因为它认为只要债务人仍可辨认得出，附属领土所签订的贷款协定便不受国 

家继承的影响。就这些贷款协定来说，世界银行似乎认为好象国家继承没有使独 

立以前存在的国家或领土改变地位。可是世界银行认为，而且拒保偾务的被继承 

国也绝未否认，抠保合约的法律效力在领土取得独立后继续发生作用，所以如果继 

承国拖欠，世界银行能够随时找被继承国。从世界银行所循惯例看来，被继承国 

不能解除它作为主要偾务人所负的担保责任，除非在世界银行、继承和被继承国之 

间为此事签订新的契约，或在前二者之间，为解除被继承国因以前担保所负一切责 

任，而签订新的契约。 

( 5 7 ) 鉴于上述的考虑，委员会认为只要注意到国家继承的本身并不影响被继 

承国对前附属领土之一所欠偾务提供的袒傲也就够了。 

( 5 8 ) 在寻求新独立国出现时被继承国家的国家偾务结局问题的一般解决办法 

时，有些著者曾经强调了前附属领土所得贷款的用途或实际利益的标准"'〃'。初, 

之下，此种标准似乎有用，伹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把它定为此亊的基本准则，在 

实际应用上就极端困难。 1 9 7 1年，训研所在阿克拉举行区域座谈会期间，此 

此问题曾经提出如下: 一 

4 7 4 Sanchez de Bustamante y Sirvén, op.cit., pp.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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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为了证明把债务移交新独立国是合理的，说：在多数事例中，宗主 

国为殖民地另行作出财务安排。既然这样那就可以确定此种债务的性质和范 

围。有一位发言人说，为某一领土所欠的任何债款不一定都用来谋求该殖民 

地的利益。他说，也许应以这项债款是否用来谋求殖民地的利益来作决定因 

素。这一点虽被几位代表认为大体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人怀疑下列一点： 

用途的理论实际如何应用，这就是实际为殖民地所用债款的数额由谁确定，又 

用什么方法确定。" 

( 5 9 ) 如果是为附属领土的发展而放给管理国的贷款（予期的用途和分配的标 

准），必须考虑到这种领土由干这种贷款而获得的发展的殖民地性质。可是绝对 

没有把握说，，有关的投资不是主要地有利于殖民地的外国人居住区或则有利于管理 

国的本土经济， 4 7 6即使继承国保有"丝毫"投资，例如公共工程基层结构方面的 

投资，但在非殖民化的情况下，有了新独立国家所决定的新经济方针和新规划优先， 

此种基层结构也许已告陈旧或不能使用了 。 

( 6 0 ) 在拟订关于本条题材的一般准则时也应考虑到另一因素，这是新独立国 

家偿付被继承国有关债务的能力。在新独立国家以外的其他事例中，已经发生这 

训研所应加纳政府邀请，于1 9 7 1 年 1 月 1 4日至 2 8 日 在 加 纳 ， 阿 克 

拉举办的联合国非洲区械国际法座谈会的报告，英文本第9页。 

这里可提及凡尔赛条约第2 5 5条笫 2节，其中规定： 

"就波兰来说，赔偿委员会议为由于德意志和普鲁士政府为使波兰成为 

德国殖民地所采措施而有的那部分偾款，不应列入S 2 5 4条下分配的 

数额内 0 ，， British Foreign and State Papers, 1919, 

(op.cit.),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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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素。常设仲裁法院在 1 9 1 2年的《俄国赔款案》"
7
中认识到： 

"在国际公法以及在国际私法方面都可提出⋯ 不可抗力的辩护：国际 

法必须自行适应政治需要。"
4 7 8 

第一次世界战争结束时締结的和平条约似乎指出：把被继承国偾务分配于各个继承 

国之时，在有些情形下，考虑到了继承国的财务能力，即是将来的偿付能力（或 

缴款能力）。旨一位著者引用了 1 9 3 2年的一个国家惯例的例子，其中偾权国 

(美国）给债务国（联合王国）的照会，宣称：偿付能力的原则没有要求债务国完 

全竭尽其现在或将来的能力的完全限度来偿付，因为压制性的解决办法,和延迟外 

国债务国的复兴和进步的解决办法，都不符合债权国的真实利益。铜 

(61)移用于新独立国家继承偾务的问题，上述的有关偾务国财务能力的考虑, 

就在寻求关于此种继承的基本准则方面极其重要。委员会不是没有认识到下一事 

实："国家拖欠"的事例牵涉到债务国已经承认的指定由它负担的偾务，在本条所 

注意的事例中，债务尚未经"指定"由继承国负&整个问题是先决定是否在决定 

新独立国家在财力上是否能够负担此种偾务以前，一定要使它在法律上负这种偾务 

的贵任。不过如果要对一些宜于事前予防而不宜事后补救的情况寻求切舍实际的 

公正解决办法，这两个问题必须联系起来。有人也许要问：如果事前已经知道一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61. V. 4),第421页。 

同上，第443页。〔秘书处的译文〕 

Roussea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op.cit,), 

PP. 442-447, -464-466, and Feilchenfeld, op. cit., pp. 4 5 5 ^ 1 , 852-856. 

G.Jeae, 'Lea défaillances dtEtats", Recaeil des cours ‧‧<.."19^3-11! 

(Parts, Sirey, 1936), Vol.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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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困难是偿付某种债务的很大障碍，那么在准则中规定可 

以把此种债务移交给它这又有什么用处？
 4 8

'当然，在一项条文草案中明文考虑到 

一个国家的"财务能力"，就不免用一种有些含胡的文词，可能让人妄加洤释。在 

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如果负抠的债务超出了这种限度，则既对债务国 

有害，义对债权国也无益。如果无视这种合理的限度，不但是不可能的，也不切 

实际的。 

(62) 上述的关于支付能力的一般考虑，必须从现代国际关系中发生的一个演 

变的角度来看。这个演变是各国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沅有永久主权的原则，构 

成了人民自主权的一个基本要素。 4 8 2这个原则已经从联合国的惯例中出现了。就 

那些要继承被继承国国家债务的新独立国家的财政能力来说，这个原则非常重要， 

因为这种国家债务可能已同所说的资沅有了关系（例如这种资沅可能已经作了某一 

项债务的抵押品）。因此传统的"偿付能力"问题必须在其现代意义范畴内予以 

研究，考虑到新独立国家的目前财政状况以及所牵涉的人民极重要的自决权和各国 

人民对其财富及自然资沅拥有永久主权的原则。 

( 6 3 ) 在试图起草可适用于新独立国继承被继承国国家债务问题的一项基本法 

规时，委员会从联合国宪章笫五十五条得到启示来进行工作： 

"为造成国际间以尊直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和平友好关系所 

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条件起见，联合国应促进： 

"几个新国家进行经济复兴，因而引起由前殖民国家或由其领土管理当局作 

出的财务和经济安排的继续的问题。"（Intei^aticSn^ Law Association, 

op.cit., p.102). ' » 

参看上文第1 4条的评注的第（ 2 6 )至（ 2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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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业，及经济与社会进展。 

(丑）国际间经济、社会、卫生及有关问题之解决；国际间文化及 

教 育 合 作 ； " 

国际间安定的情况和有秩序的关系是和平友好所必需的，不能够与人民平等权利和 

自决原则分开，也不能够与现今国际社会便进经济情况和社会进步及为国际经济问 

题提供解决办法的全面努力分开。.从国家惯例,从法学家的著作，都找不出对前 

宗主国的国家债务的结局问题所提供的明晰一致的答案。因此，委员会认识到， 

起草这种题材的法氣不免有点牵涉到法律的逐步发展。从国家惯例看来，有互 

相冲突的原则，有基于妥协的而不明白承认任何原则的解决办法，有严重纷歧的意 

见，在国家继承问题裾说已经解决了以后许多年还继续显露出来.不过这.是事 

实:在许多情形下，被继承的宗主国的国家偾务没有转属新独立国家。委员会不 

得不承认现今JS际生活中的某些现实，特别是若干新独立国家的财政状)，所显出的严 

重债务负担，同时它在非殖民化的范畴里起»，家»有关的法规时，也不能够忽 

视人民自决的基本权利和每一国家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沅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所 

涉的法律问题。委员会曾经考虑是否可起草一项基本准则，规定在附属领土实际 

上得到好处的情况下，此种偾务即转属附属领土。 但是上文已指出，^如果单 

独采取起来，这项标准似乎实际上难以应用，而且也未提供解决问题的稳定友好办 

法。不应忘记，有关的问题，就是新独立国家继承宗主s的国家债务的问题，完 

全是在非殖民化的范畴内出现的，因此引入在他种国家继承中未见的各种独有的特 

别因素。由于后一考虑，也就必须避免"公平比例"一类的概括的话，因为这类 

w 参看本评注第（58)和（5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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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的话虽在他种继承中已经证明是适当的，但是在非殖民化的范畴内就会引起严 

重的i全释问题和可能滥用问题。 

( 6 4 ) 委员会鉴于所有上述的考虑，决定采取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不转属继承 

国的法则，作为一种基本法则。这项法则载于第.3 6'条第1款第一部分，内云： 

"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不应转属新独立国家 。"不过委员会在这样规定了 

基本的不转属法则以后，又不愿排除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经正当手续自由締.结国 

家债务继承协定的重要可能性。委员会深知：新独立国家往往需要资本投资，所 

以应当避免拟订一些可能阻止国家或国际金融组织提供必需援助的法则。因.] 

第 3 6条第1款第二部分的用意是本着草案其他条款的精神鼓励被继承国和继承国. 

在它们之间签订协定来解决国家债务的转属问题。当然，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此 

种协定必须是按照双方自由表示的意愿来合法地締结的。把这种考虑表示得更明 

确一点，第1款的第二部分讲明了締结这种协定应当具备的必需条件。这样，第一， 

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必须"与被继承国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活动有关"。措 

词大体 上依照其他已经通过的关于国家财产继承的条文草案内的措词（特别参看第 

1 3 «第 1 4 '、第 1 . 6和笫 1 7条）.目的明白地是不考虑那些同被继承国作为宗 

主国在有关附属领土内的活动并没有关系的被继承国债务。第二，被继承国的 

国家债务，既同被继承国在有关领土内的活动有关系，还必须同"转属新独立国家 

的财产、权利和利益"有联系。如果继承国继承被继承国的某些财产、权利和利 

益，就象第'1 4条内所规定的一样，那么：关于国家债务继承的协定自然应当考虑 

到这种财产、权利和利益可能附有的相应贲任。因此，第 1 4条和第 3 6条在这 

方面有密切联系。尽管一般说来都在避免使用"实际好处"的标泉但是可以看 

出这项标准的某些构成部分还是在这里有用地反映出来：偾务转属问题可以鉴于这 

些偾务有关的好处（财产、权利和利益)转属继承国互相协议来解决。 

( 6 5 ) 尽管第1款所述协定的締约国可以自由地议定协定内所载的规定，委员 

会仍认为必须有保证条款，以确保此种规定不忽视继7|L这种债务的新独立国家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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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也不违反每一国家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沅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此种 

保证条款载于第2款，就第 1款内提到的一类协定来说，那就«前宗ilMI与其前附 

属领土之间締结的协定来 I这保证条款是特别必需的。草案第 2款打算再次强 

调协定必须是I方站在平等地位締结的。这样，有些协定，其目的据说是在建立 

被继承国与继承国间的"特别"或"优惠"关系（时常称为"移转协定"：)，但是 

事实上却把一些毁坏新独立国家经济的条件强迫此等国家接受。因此，不能认为 

这种协定是第1段构想的协定。这一条予先假定，.笫2款要加强这种假定，谈判 

这种协定时，要充分尊重政治自决或经济II主的原则。因此，明文提及每一国家 

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沅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又明文提及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基本 

均衡。^对后面的"经济基本均衡"一词必须做广义解释，包括能保证新独立国 

家基本均衡的一切经济、财政（包括债务)和其他因素。 

( 6 6 ) 委 员 会 还 要 回 顾 关 于 与 第 3 6条有关的其他条文草案的某些 

决定。"新独立国家"一词的定义已经载干草案第 2条第 1款 ( e )项。象第 1 . 4 

条一样，第3 6条要适用的实例。也有新独立国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 

构成的。这条也同样适用于附属领土成为对其国际关系负贵的国家以外其，：:；t 

国家的领土的一部分的事例。 4 8，委员会认为不必论及被继承国欠附属领土的偾务 

在国家继承之日以后继续应当偿付新独立国家的不言而喻的事例。 

« 4 在这一方面，请汪意下列事实："均衡"一词见《设立欧洲煤钢联营的条约》 

第.6 0条（联舍国，《条约汇编》，第 2 6 1恭第 1 9 1页），和《建立欧洲 

.经济共同体条约》第 3条第 ( g )项（同上笫 2 9 8 #，第 1 6 页 。 ) _ 

485 一 " ^ 7 5段。 

- 2 4 4 -



( 6 7 )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在一读通过第 3 6条时不能赞成该条条文，对此条表 

示保留和怀疑。 1 9 7 7年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暂行通过此条时，一个成员也对这 

条的评注的某些段表示保留。 f t 8 6该成^当时还对这条另提条文， w而且得到了 

有的成员的一些支持。关于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问题，该成员表示赞成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见的术语。" 8 

4 8 6 这位成员反对列入一九七七年评注的第（39)至第（50)段（参看本评注第 

(39)至第（48)段），特别因为他认为各段所载的经济说明和分析不在委 

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内，而且这种说明和分析的某些方面是可以辩论的。该 

成员还认为重要的是注意一些国家不同意第1 4条评注的第（27)和（28) 

段所引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的 

莱些部分；上文讨论第3 6条时注脚 4 8 2也提及第 1 4条的评注的这几段。 

4 8 7 ,该条（ A / C N . 24/L. 257)内容如下： 

" 第 2 2条.新独立国家 

."1.被继承S代表巳成为新独立国家的领土欠的债务，或.为此领 

土欠的债务，不应转属新独立国家，但新独立国家为受益者的财产、权 

利和利益有关的偾务不在此限，义转属的偾务对新独立国从有关的财产、 

权利和利益在过去或现在，得到的好处成公平的比例者也不在此限。 

"2.被继承国与新独立国家为执行前款所载原则而订定的任何安 

排应按照国际法妥为顾到新独立国对其自然财富和资沅享有的永久主 

权 。 " 

" 8 8 大会笫 2 2 0 0 A U X I ) 号决^，附件。 

一 245 — 



第 3 7条 

国家的合并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而组成一个继承囿时，被继承U的11家偾务应转厲继 

承国。 

评注 

' ( 1 ) 第 3 7条是关于囯家合并时SI家债务的转厲问题；这一条与关于国家财产 

的继承的第二都分第 1 5条^关于国家档案的继承的第三都分第 2 7条相应.因此 

无需再说明^种继承的确切范II。 " 9 

(2)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组成一个继承SI时，后者按理也应继承前者的偾 

务，就象继承它的财产一样.由一款组成的本条列明了这项债务随财产一并转移 

( R e s t r a n s i t cum suo onere }的基本法则，这项法则在学术理论上是普遍 

接受的。例如有一位作者写道，"若千国家合并组成一个新IS家时，其偾务应由 

新国家承抠. " "。 

(3) 在各21的做法中，对于11家合并时SI家偾务的转属问题似乎只有少数情况 

是在国际一级上处理的；通常有关国家偾务的问题都在各国II内法中明确规定, 

用国际安排处理的一个例子是比利时与荷兰根据1 8 1 4 年 7 月 2 1日法令合井 

4 8 9
参看上文第 1 5.条，法笫(1)相笫(2)段。 

4 , 0
 F a u c h i l l e ,前引书，第 3 8 0页， 

"'荷兰王子国务大臣阁下在议定的基础上接^比利时各省主权时于.18 1 4 年 7 

月： 2 1 曰在海牙签署的法令（de M a r t e n s , ed, ， N o u v e a u reçueil_ 

…一 " ( o p . c i t . ) , V o ^ I I ,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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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令第1条规定： 

"两国紧密相彻底地合并，组成一个单一的国家，实施荷兰原已订立的宪法， 

该宪法将按照新情况协议修订." 

鉴于合并的"紧密和彻底"性，法令第六条便很自然地得出如下的结论： 

"既然负抠和利益都应与共，荷兰各省相比利时各省在合并之前所负的各项 

偾务均应由荷兰财政部承扭." 

1 8 1 4 年 7 月 2 1日法令后来成为《维也纳会议总议定书》的附件," 2 上面 

引述的第六条则多次成为荷兰相比利时之间决定债务分摊比率的依据。 
I 

(4)第二个例子是意大利的统一，这里的情况不十分明确，因为学术界在描述 

其统一方式时蒽见分歧。一如安齐洛蒂所总结的： 

"某些人认为蒽大利王国是撒丁王国的扩张，理由是它是经过撒丁王国数度 

并吞后形成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以前所有;t大利各国，包括撒丁王国在内， 

合并产生的一个新的法律主体，合并后原有各国不再存在". 4" 

总的说来，蒽大利王国承认原先独立各国所负的债务，并继续施行撒丁国王原已订 

立的办法-在 1 8 6 6 年 1 0月 3曰的《维也纳条约》" 4中，"奥地利皇帝 1 $ 下 

〔同蒽〕伦巴德—一威尼托王国同蒽大利王国合并"（第三条），其中第六条则规 

定： 

"葸大利政府承担下列责任：（1)奥地利按照1 8 6 0年在米兰执行《苏黎. 

世条约》第 7条所订立的协定保留的蒙特一伦巴德—威尼托地区；^ ( 2 )蒙 

4 , 2
同上，第 3 7 9页 .并参看 F e i l c h e n f e l d ,前引书，第 1 2 3 — 1 2 4页 .。 

4 9
' D A n z I l o t t i , C o r s o d i d i r i 1 1 o interln a z'Iionale, e d 

( P a d u a , C E D A M , 1 9 5 5 ) , P. 171 。 

4 9 4 d e M a r t e n s e d, , N o u v e a u R e c u e i l g é n é r a l d e t r a i t é s 

( G o t t i n g e n , D i e t e r i c h , 1 8 7 3 ) , v o l X V I I I , . pp. 405—406 。 

" ， 1 8 5 9 年 r i 月
1
 0曰奥地利同法IS订立的《苏黎世条约》把伦巴第割让给法 

- 2 4 7 一 



特一伦巴.德一威尼托于1 8 5 9年6月4日至本条约締结之日止这段期间内所 

欠下的其他偾务；(3)为数3， 5 0 0万奥地利弗岁林的一笔现款，这是 1 8 5 4 

年给威尼托的贷款中用来支付不能运输的战争物资的一部分。⋯一-" 

(5) 另外还可以提一提有关中美洲各国合并的某些条约。特别是1 8 9 7年 

6 月 I 5日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国组成中美 

共和国的条约 " 6 勒 1 9 2 1年 1月 1 9日 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 

都拉斯在中美共和国解散后締结的《中美同盟盟约》" 6 . 这两个条约内都载有 

—些关于债斧处理的规定..虽然这些条约直接处理的是如何将偾夯在合并国的各 

个组成部分间进行分配，但是，在国际关系上，各个被继承国所欠的债务无疑地应 

由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国家承抠. 1 8 9 7年的条约声明该合并"的宗旨之""是在 

国际关系上作为一个统一体"（第三条），其中规定： 

"任何一国已承抠的，或未来可能承抠的金钱或其他债务应由各U各自负贵 

( 第 三 十 七 条 ） " . 

1 9 2 1年的盟约中规定，联邦政府管理全国财政，全S财政同各组成国的财政应 

加以区分；各组成国"应继续管理其现有的国内相国外偾务"（第五条（m )款）， 

接下去它又规定： 

"联邦政府有责任，保证上述管理得到切实执行，并保证拔归该方面的S家收 

入专门用于该项用途，" 

(6) 如上所述，有关国家偾务的问题通常都是由各国 S内法加以规定的.这 

些法律往往规定国家债务的内部分担办法，因此同本条约没有直接关系，不过， 

有些例子可以提一提，囡为其中假定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将转属于继承国；否则就 

4"：国。该条约第7条规定，"伦巴第的新政府"将承担索特—伦巴德一威尼托五分 

之三的债务（同上， 1 8 6 0 , vol, XVI, part工工，p. 5 1 8 ) , 

4 9 6 工"bi《 ( L e i p z i g , D i e t e r i c h , 1 9 0 5 ) , s e c o n d s e r i e s , vo\ X X X I I 

P. 2 7 9 。 

4 , 7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五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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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产生分配给各组成郁分的问题了。 

(7)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合并主要是根据下列两件文书：1 8 6 7 年 1 2 月 2 1 

曰"关于奥地利君主政体内各国利益与共的事项及其处理方式的〔奥地利〕法令"， 

以及 1
 8

 6 7 年 6 月 I 2日"关于匈牙利王权属下各S以及受君权管辖的其他各H 

利益与共的事项及其处理方式的匈牙利〔第1 2 号 〕 法 令 " 奥 地 利 法 令 第 4 

条规定： 

"原已存在的公共债务，其分拒办法应由帝国的两部分协议决定." 

匈牙利 1 . 8 6 7年第 I 2号法令则作了如下规定： 

" 第 5 3条.关于公共偾务，匈牙利由于其宪政地位，按照严格的法律 

规定，未经国家在法律上明示同意，不应承担债务。 

" 第 5 4条.但是，本国会已经宣布，'如果真正的立宪制度能在我们 

国家以及帝王属下的其他各国内尽速得到切实执行，那么，为了公平原 

因，同时基于政治理由，它愿意超越其法定义务的范围，进行任何不违 

反国家趵独立及其宪法规定的权利趵活动，目的是使帝王属下的其他各 

国加上匈牙利本身，不致被专制政权所累积的支出重担压绔，并使刚刚 

结束的一段悲惨时期能避免发生不幸的结果。， 

" 第 5 5条.由于这一点考虑，也仅仅由于这一个原因，匈牙利愿意承 

担一部分公共债务，并在同帝王属下的其他国家以自由人民对自由人民 

S 3地位进行协商后締结一项有关的协定。" 

F E\ B a r e s t e a n d P D a r e s t e, L e s C o n s t i t u t i o n s m o d e r n e s, 

3 r d e.(\ ( P a r i s , C h a l l a m e l , 1 9 1 0 ) , v o ^ ' i , p p 394 e t seq7~~~~ 

( 奥 地 利 法 令 P P . 4 0 3 _et s e g . (匈牙利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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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 9 5 7年马来亚联合邦宪法"'中载有一条题为"权禾i责任和义务"的很 

长趵条文，即第1 6 7条，其中作了如下规定： 

"(1) ⋯下列各方面的一切权利、责任相义务：. 

"(a)女王陛下对联合邦政府的权利、贲任和义务， 

" M联合邦政府或任何政府官员代表联合邦政府的权利、贲任和义务， 

"自独立日〔即联合之日〕起，均成为联合邦趵权利、责任和义务。 

"(2)—下列各方面的一切权利、责任和义务： 

"(a)女王陛下对马六甲政府或槟榔屿政府的权利、责任和义夯， 

"(b).统洽者殿下对任何一州的政府的权利、.贲任^义夯， 

"(e)任何一州的政府的权利、责任和义夯， 

"自独立日起均成为各该州的权利、贲任和义务。" 

因此，上述规定表明，每一州只负责在其范围以内的资产^负偾。"权利、责任和 

义务"是按照联合邦同所属各州间权限范围的划分而分配的。自联合之日起归属 

一州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其有关的债务即由该州负责。第 1 6 7条还规定： 

"(3)关于任何亊项的一切权利、贲任和义务，如在独立日以前由联合邦 

政府负责，但自该日起成为了某一州的政府贵任，则自该日起应移交给该州负 

责。 

"(4)关于任何爭项的一切权利、贵任和义务，如在独立日以前由某一州 

的政府负责，但自该日起成为了联合邦政府的责任，则自该日起应移交给联合 

邦 i « 负 责 。 " 

*" Malayan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inter, 1959),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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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 g 6 3年，马来西亚联合邦由马来西亚继承。 1 9 6 3 年 9 月 1 6 曰 起 

生效的关于马来西亚的协定的附件《马来西亚法茱》的第四部分为过渡和临时条款, 

其中题为"权利、贲任和义务的继承 " 的^ 7 6节有如下规定： 

"(1)关于任何爭项^一切权利、责任和义务，如在马来西亚日以前由婆 

罗洲一州或新加坡的政府负责，伹自该日起成为了联邦政府的责任，则自该日 

起应移交给联邦负贵，除非联邦政府同该州政府另有协议。 

" ( 2 )本节不适用于第 7 5节效力范围所及的任何权利、责任或义务，也 

不能援引本节来将服务于各州的人员调往联邦服务，也不能影响这类服务或任 

何雇用合同所产生的权利、贲任或义务；但是，除这项限制外，本节所指的权 

.利、贵任和义务包括一切不论是否由合同产生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4)本节所提到的州政府包括马来西亚日以前作为该州一部分的领土的 

M 0 ，， 500 

联邦内各州自己的宪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沙巴的宪法中关于权利、贲任和 

义务的第 5 0条规定： 

"(1)女王陛下对北婆罗洲殖民地政府的一切权利、贲任和义务自本宪法 
» 50， 

开始施行之日起成为本州权利、责任和义夯。" 

5 0 0 联合 I S《条约汇编》，第 7 5 0 # ,第 6 0页。 

5 0 1 同上，第 1 1 0页‧. 又参看笫1 3 4页（沙捞越州宪法第 4 8 条 ） 相 第 1 76页 

(新加坡州宪法第 1 0 4 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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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I
 9 5

 d年3月5曰的临时宪法
5
°

e
中虽然没有明显地 

提到对两个被继承国埃及和叙利亚所负债务的继承问题，但在第2 9条中规定了： 

"政府除非得到国民大会的同葸，不得承负任何偾务，亦不得进行在未来一 

车或数年内将成为本州财政部的负担的任何计划项目", 

这一规定可解释为只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立法当局有权承负愤务，叙利亚相埃及 

则没有这种权力。此外，由于第70条规定两个区域共有一个单一的予算，因此 

有理由同意一位权威作者的蒽见，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看来是有权偿付两区债务 
5 0 5 5 0 4 

的唯一实体" 

5 0 2 全 文 见 E . Cotran, "Some legal aspects of the formation -f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and the United Arab States," International and Cr>inparativc-, 

Lav Quarterly (London), vol. 8, p a r t 2 I A p r i l 1 9 5 9 ) ， PP. 374— 

3 8 7 „ 

，。，0 ' C o n n e l l , S t a t e S e c c e s s i o n (op. c i t ) p. 3 8 6。 

5 0 4应当注蕙的是，埃及和叙利亚在合并之前欠教科文组织的会费作为阿技伯联合 

共和国的欠款看待.（《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资料》（ 0 P . c l t - } 

P. 5 4 5 . 

一 252 -



第 3 8条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 

1.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国家肘，除被继承国和 

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但须 

顾及一切有关情况， 

2 . 第 1款适用于国家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的情况。. 

第 3 9条 

国家的解体 

被继承IS解体和不复存在而其领土各部分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时，除各继 

承国另有协议外，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各继承国，但须顾 

及一切有关情况, 

第 3 8和第 3 9条评注 

- ( 1 ) 笫 3 8条和笫 3 9条关于国家继承的事项同笫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载入 

的第1 6条和第 1 7条和第 2 8条和第 2 9条相应。因此相应条款中关于各条范围' 

的划定，用语完全一样。第3 8条和第39条都有关一国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 

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的情况,，不过，两条的差别是，第3 8条中被 

继承国继续存在，第3 9条中它在领土备部分分离后便终止存在。后一情况在第17 

条、第2 9条和第 3 9条中称为"国家的解体"。 " 5 

( 2 )委员会订定第 3 8 条 和 第 3 9条时相信，除非有坚强的相反理由，这 

两条所规定的两类继承中有关国家偾务移转问题应该根本上以共同规则规定，一如 

第 1 6条和第17条对国家财产和第28条和第29条对国家档案的规定情形。下面 

各段中即以此项假设为基本考虑对m家惯例和法律学说加以研究。 

'°'见上文第1 6条和第 1 7条评注笫(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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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领土的一部分或几部分分离方面，各国的愤例不多。尽管如此，仍可 

提出几例。其中之一是爱尔兰自由国的建立。根据 1 9 2 1年条约，爱尔兰从. 

联合王国获得自治领土地位成为爱尔兰自由国.该条约对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 

分摊债务的规定如下： 

"爱尔兰自由国应按公平合理比例负责偿还联合王国在该日期所负公共偾 

务本息淞支付在该曰期所负担的战争养恤金，但须考虑到爱尔兰方面以抵销或 

反索赌方式提出的任何合理债权，各项有关款额如无协议，应由为英帝国公民' 

的一个或一人以上独立人士仲裁决定，，，'°6 

(4) 另一例是新加坡于1 9 6 3年加入马来亚联邦后，在1 9 6 5年退出该联 

邦 独 立 。 1 9 6 5年8月7日在吉隆坡签订的关于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为独立主 

权国的协定第八条规定： 

."关于新加坡政府同任何其他国家或法人团体締订的并经马来西亚政府予 

以保证的任何协定，新加坡政府保证同该国家或该法人团体谈判締订新协定. 

解除马来西亚政府在该项保证下所负的责任相义务；新加坡政府保证就马来西 

亚政府因该项保 证而须负担的贵任相义务或所受损失向马来西亚政府负完全赔 

5 0 6 1 9 2 1年1.2月6日大不列颠^爱尔兰条约笫五条（国际联盟/〈条约汇编》， 

第二十六卷，第1 0页）。 

5 0 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 6 3 % ,第 9 4 页 。 1 9 6 5年马来西亚宪法（新 

加坡修正案）对"责任和义务的继承"也作了若干规定，其中有下列一段： 

"9.在马来西亚日以前属于新加坡政府或由其负责但在该日或该日以后 

成为马来西亚政府财产或由其负贲的一切动产矛口不动产以及权利、责任和义务， 

应在新加坡日归还和归厲或移转给新加坡而再成为新加坡的财产或贲任." 

(同上，第 1 0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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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述两例是分离经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协议的情况.不过，分离远非一定 

都通过协议达成的。例如 1 9 7 4 年 6 月 2 7 日 至 2 9日孟加拉国和巴基斯 

坦在达卡谈判失败以后，两国间分摊问题似并未解决，。这一点明白显示出第 

3 8条所处理的分离情况同第35条所处理的一国领土的一部分移转情况不同。应 

该记得，第35条所牵涉到的是面积较小或较不重要的领土的移转；这种移转在理 

上按照―相平程序，在原则上按照让与国和受惠国间所订协定进行。 

(6) 关 于 第 3 9条所处理的国家的觯体问题，历史上可引述的先例有：大哥 

伦比亚的解体（ 1 8 2 9 — 1 8 3 1年）；挪威瑞典联盟的解体（一九〇五年）； 

奥匈帝国的消失（1 9 1 9年）；马里联邦的终止（1 9 6 0年）；阿拉伯联合共 

和国的解体（ 1 9 6 1卑）；罗得西亚—尼亚萨兰联邦的解体（1 9 6 3年）。下 

面讨论其中几个先例，看有关各方如何尝试解决国家债务的移转问题。 

(7) 大哥伦比亚于1 8 2 1年由新格林纳达、委内瑞拉、厄À多尔联合组成， 

但IS寿不永。大约10年之内，因内部斗争，联盟便告终了， 1 8 3 1年完全解依 5 

继承国同意承捏联盟的偾务责任.新格林纳达和厄瓜多尔最先在 1 8 3 2年 J 2 

月8日于巴斯多締订的和平友好条约里建立此一原则。条约第七条规定： 

08 Rousseau, Droit international jonblie (op.cit, ) , P ‧ 4 5 4 。 

根据卢梭，"孟加拉国要求在一切共有财产中划取 5 6 % ， 但 同 时 对 分 

.摊现有偾务却保持缄默，它似乎不愿在划分财产问题解决前处理这个问题；据 

称巴基渐坦拒绝这样办法。"（同上）。 

"， 见 V*.-L, Tapie, Histoire de l'Â aerinixe 3.atinc au XIX èrne siècle (Paris, 

Montai^e, 1^5 ) 特别参看大哥伦比亚的分裂的讨论，第5 7 — 6 0页。 

-255 ― 



"双方极其严肃地并按照两国法律规章的规定协议，新格林纳达和厄瓜多 

尔应按它们作为哥伦比亚共和国组成部分所负抠的比例，清付哥伦比亚共矛口国 

全体共同承认的国内相国外债务的一部分，此外，两囿同意对各别所已处置 

的属于哥伦比亚共^国的款额，负贲说明其使用情况。""° 

此 外 ， 1 8 3 4 年 1 2月 2 3日新格林纳达同委内瑞拉间又签订波哥大公约， 

厄瓜多尔后来也于1 8 5 7 年 4 月 1 7日加入。"'这两项条约显示，继承国将按 

下列比例分摊大哥伦比亚的债务：新格林纳达50 % ; 委 内 瑞 拉 2 8 . 5 % ；厄 

瓜多尔21 . 5 % 。 5 1 2 

(8) 1 8 3 0年的"比利时—荷兰问题"，使神圣同盟五强不得不插手干涉，. 

于 1 8 3 0年在伦敦召开会议，这个会议一直到1 8 3 9年才有结果，于同年4月 

1 9日签订伦敦条约。 5 1 5 九年谈判期间拟订了若干文件后，才解决了有关荷兰王 

国债务的各种债权. 

de' M a r t e n s , é d . , N o u v e a u R e c u e i l ( op. oit. t 1838 ) , vol. XIII， p. 63 

〔英文引文〕。' ^ 
5 , 1关于承认^划分哥伦比亚活动债权和无息偾权的公约（British a n d F o r e i g n 

S t a t e P a p e r s , lC'3!!--l335)'vol.îCŒll ( L o n d o n , P d d - m y , 1052 ) , p,13!冬2. 另 

见 F e i l c h e ^ c i d ，前引书，第296—298页（特别是第296页，其中引述 

公约有关条文）。 

5 , 2 Sanohez de Bttstamante y Sirven, op. cit., vol. III, p. 337} Aooioly,op.oit., 

p . 199； O'ConnGll," S七ate Guccesr,lon " ‧ ( o p . c i t . ) , p.388. 

5 1 5 见 de M a r t e n s , e d " N o u v e a u R e c u e i l op. oit., 1842 ) , 

vol. XVI, part II， p.773 . 神圣同盟五强为奥地利、法国、大不列颠、普 

鲁 士 和 俄 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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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文件之一为五强于 1 8 3 1年 1月 2 7日所拟的伦敦会议第十二号议定书， 

它第一次提出伦敦条约草案一般原则中应包括的一个相当具体的解决债务模式。五 

强首先以下面的理由说明它们的干涉是正当的："经验不断告诉它们，如果五国的 

殷切关注都不能邦助达成协议，直接有关当事各方绝无可能对这些事项达成协议。"
5 

它们举出它们邦助建立的有关先例，这些先例"过去导致了一些决定，这些决定所 

产生的原则已有很久历史，一直支配各国间相互关系，五国间所订特别协定都曾 

加以引述和确认；所以这些协定未经締约国参与绝对不得更改。，，5'5 五国所依 

靠的主要先例之一显然是前述关于比利时和荷兰联合的1 8 1 4 年 7 月 2 1 日 法 

令 。 " 6 该法令第六条规定： 

"既然负扭相利益都应与共，荷兰各省和比利时各省在合并之前所负的各 

项偾务均应由荷兰财政部承抠。" 

根据这项规定，五国得出这样的原则性结论："联盟结束时，有关共同体大概也结 

束，作为这一原则的另一项当然结果，联盟体系下所合并的债务，可在分离的体系 

下 重 新 分 开 ， " " 7 五国把这项原则适用于荷兰情形，认为"每一国家首先应对 

它在联盟以前所欠债务单独扭负责任"，比利时另外应该"按公平比例负揎联盟 

成立以来相联盟时期内荷兰王S财政部所负并列于王国予算内的债务。" 5 1 8 这 

项结论并入于《第十二次议定书》附件《荷兰相比利时分离的基础》。.《基础》 

第十条^第十一条全文如下： 

，"同上，（183('0， vol.X, p.1〖'山.. 

" 5 同上，第 1 6 5页。 

5 , 6 见上文第 3 7条评注第(3)段。 

3 1 7 de I'!artûns， ed, ， nouveau Recueil ( op. o i t " 1836). vol» X, p, 165# 

5 , 8 同上，第 1 6 5 - 1 6 6页。 

-257 一 



"第十条.皇家财政部目前负贲的荷兰王国偾务，即(I)应支付利息的未 

偿债务；(2)递延债务；（3)分期付款辛迪加的各种债券；（4)以特别抵押方 

式用国家土地担保的可偿付年金，应按1 9 2 7 、 1 9 2 8 、 1 9 2 9年间荷 

兰和比利时分别缴交的王国直接税、间接税、消费税平均数额的比例，由两国 

分摊。 

"第十一条.由于按上述平均数额，荷兰应负担上述债务的三十一分之十 

五，比利时应负抠三十一分之十六，大家了解，比利时将继续负责偿付适当的 

利息。，，5'9 

法国反对这两项规定，它说"法国皇帝陛下的政府认为这些基础不公平，不能接 

受 " 。 " ° 四国政府收到法国政府的来文后，答称： 

号议定书对偾务问题所订原则如下：荷兰和比利时联合组成荷兰王国 

. 后，当时两 S所负偾务由 1 8 1 5年条约合并为一项单一的整体债务，并宣布 

该项债务为联合王国的国家偾务。所以在荷兰相比利时分离时，两国应就联 

盟以前各别所负的债务重新抠负责任，这些债务在两国联盟时合并，在两国分 

离时也应分开，这是必要而公平的。 

"联盟成立后，联合王国负有新债；联合王国分裂时，这些新偾应由两国 

公平分摊；不过，议定书未明确规定什么是公平比例，而把此项问题留待以后 

‧ 解 决 。 " 5 2 ' 

5 , 9同上，第 1 7 2页。 

5 2 0 1 8 3 1 年 3 月 1 7日伦敦会议第二十号议定书（附件A ) , 法国全权代表 

给会议的来文， 1 8 3 1年 3月 1日，巴黎（同上，第 2 2 8页）. 

5 2 1 同上，（附件 B ) 。 四国全权代表給法国全权代表的复文（同上，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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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荷兰感到特别满意，所以便授权其全权代表表示完全接受确定比利时和荷 

兰分离条件的一切基本条款，这些条款的基本规定都来自1 8 3 1 年 1 月 2 0日和 

2 7日的伦敦议定书。 ' 2 2 比利时的观点见于1 9 3 1 年 3 月 1 5日比利时外 

交部长向摄政提出的报告： 

" 1月 2 7日第 1 2号禾口第 1 3号议定书-一⋯明白暴露出会议中若千全 

权代表（无疑不是自愿）的偏袒。这些议定书规定边界、仃火、特别是债务 

的分摊，都是最后要毁灭比利时的安排，一'⋯ 2月 2 2日的照会是外交委员 

会的最后文件，恢复了这些议定书。 

因此比利时拒绝接受《比利时相荷兰分离的基础》中的各项规定。更确切地说， 

它接受与否要看到列强是否愿便利它以价款取得卢森堡大公爵的领地。 

a i )伦敦会议 1 8 3 1 年 5 月 2 1日第二十四号议定书明白显示出，"如 

果五国同意支持比利时以价款取得卢森堡大公爵领地，此举将大大便利比利时国会 

接受《比利时和荷兰分离的基础》" . ^ 由于比利时的希望不获实现，比利时 

便拒绝同意向它所提出的偾务分摊办法建议。于是列强便着手另订债务分摊办法, 

这便是伦敦会议 1 8 3 1 年 6 月 2 6日第二十五号议定书的主题。新议定书载 

有一项条约草案，共有条文1 8条。其中笫十二条规定： 

"偾务应予分摊，使两国分别负贵各别领土在组成联盟前原负的一切债务， 

并使两国公平分扭其共同所负的偾务。" 5 2 5 

这实际上只是重新肯定 1 8 3 1 年 1 月 2 7曰笫十二号议定书内所定的分摊债务 

原则，但不明订数字而已，但新议定书与第十二号议定书不同，它没有明订双方 

5 2 2确定荷兰疆界的 1 8 3 1 年 1 月 2 0日伦敦会议第十一号议定书（同上，第 

1 5 8 页 ） ； 1 8 3 1年 2月, 1 8日第十八号议定书（同上，第 1 9 6页)。 

同上，第222页。 

5 2 4同上，第 2 6 9页。 

同上，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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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负贵的债务。这一次是荷兰王国拒绝接受伦敦会议的提议'"，而比利时却接 

受了。
5 2 7 

( 1 3 伦敦会议于 1 8 3 2年 1 0月1日休会前，还作出几项建议和反建议，但都 

徒劳无功。
5 2 8

 直到七年后，即1 8 3 9年4月9日，比利时荷兰条约才订出办 

法，解决比利时和荷兰分离所产生的债务继承问题。 

" s 见 1 8 3 1 年 7 月 2 5日伦敦会议第二十八号议定书（附件 A ) , " 荷 兰 政 

府 1 8 3 1年 7月 1 2日从海牙致会议来文" ( i b i d . , 1837, vol.XI, pp.212-222， 

特别是第221页）。 

5 2 7 见 1 8 3 1 年 7 月 1 2日伦敦会议第二十七号议定书（附件），"比利时政府. 

1 8 3 1年7月9日从布鲁塞尔致会i义来文"（同上，第210页）。 

包括在两项议定书相一项条约内所作的建议和反建议： 

(a) 1 8 3 1 年 9 月 2 6日伦敦会议第四十四号议定书（附件A )， " 伦敦 

会议的建议"，其中项目3共有12项条文（第七至第十八条），前三条规定 

. 如下： 

"七.比利时，包括卢森堡大公爵领地在内，应对它在荷兰王国成立以前所合 

法承付的偾务负责。 

"从王国成立起至 1 8 3 0年 1 0月 1曰止所合法承负的债务应平均分摊， 

"八.荷兰财政部关于仍为两締约国之一的财产的特别项目的支出，应由该缔 

约国承付，其款额并应从另一締约国所分摊的债务中扣除。 

"九。上条所述支出包括按照第七条规定依原有偾务的比例分期偿还的未偿偾 

务和递延债务。"(同上，第 2 9 1页）。 

由于有关两国对这些建议严厉批评，这些建议没有得到通过， 

(b) 1 8 3 1年10月14日伦敦会议第四十九号议定书（附件A )，《关于比 

利时从荷兰分离的条款》，第十三条很长条文的头两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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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比利时和荷兰间对荷兰国家偾务继承问题的争端，最后由1 8 3 9 年 4 月 

1 9日条约解决，该条约第1 3条规定 ： 

" 1 . 从 1 8 3 9年 1月 1日起，比利时为分摊荷兰王国的公共债务，应 

继续承负五百万荷兰盾的年金偾券，其本金应从阿姆斯特丹总帐或荷兰王国财 

政部总帐的借方一栏转记入比利时总帐的借方一栏。 

" 2 .按±^£入比利时总帐的借方一栏的本金相年金债券——总额以五 

百万荷兰盾的年金支付为限——应视为比利时国家债务的一部分，比利时保证 

目前和将来都绝不在因它同荷兰联盟而产生的公共偾务部分和比利时现有或将 

来承负的何其他国家偾务之间，作任何区分。 

"4.比利时创设上述五百万荷兰盾年金后，对荷兰即解除因分摊荷兰王 

国公共偾务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 1 . 从 1 8 3 2年1月1日起，比利时为分摊荷兰王国的公共债务，应继 

' 续 承 付 8 , 4 0 0 , 000^兰盾的年金偾券，其本金应从阿姆斯特丹总帐或荷兰王 

S财政部总帐的借方一栏转记入比利时总帐的借方一栏。 

"2.按上款转记入比利时总帐的借方一栏的本金和年金债券——总额以 

8, 4 0 0 . OOOîf兰盾的年金债券为限——应视为比利时国家债务的一部分，比 

利时保证目前和将来都绝不在因它同荷兰联盟而产生的公共债务的这一部分和 

t匕利时现有或将来承负的任何其他国家债务之间，作任何区分。"（同上，第 

3 2 8 - 3 2 9 1 ) . 

比利时同意此项规定（同上，第350—351页）。 

(c) 1 8 3 1年 1 1 月 1 5日五国和比利时在伦敦签订的关于比利时^荷兰决 

定分离的条约（同上，第390页）采用了上述第四十九号议定书的措词。但这 

次荷兰仍不接受（见1 8 3 2年 I月 4曰伦敦会议第五十三号议定书附件 A ) 

(iMd., vol. XII, pp.285 et seq.). 

9 2 9 Ibid. (I8i|2), vol.}CVI, pp.7B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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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3 9年条约是在神圣同盟五强的主持下签订的；五强以它们同日同比利时和荷 

兰所签订的两项公约保证该条约的规定。该两项公约说，比荷条约的条款"视为 

具有与它们如果全文列入本文书时应具有的同等效力相价值，因此它们也在五国皇 

帝陛下的保证之下。 " "° 

1 9 0 5年 1 0 月 2 6日在斯德哥尔摩签订的几项公约解散了挪威瑞典联 

盟 。 " ' 1
 9
 0 6 年 3 月 2 3日关于解决因挪威瑞典联盟解体而引起的经济问 

题的协定，决定了债务处理办法"
2
,对该协定的一般解释是，它规定两国继续各 

别负责自己的偾务。 5 " 该协定规定如下： 

"第 1条.挪威应向瑞典支付经挪威投票赞成从 1 9 0 5年瑞典和挪威外 

交关系共同予算里拨入内阁基金的经费中该年上半年应摊的份额，以及经挪威 

投票赞成的同年内阁基金;t外支出经费中支付1 9 0 5年上半年外交部官员和 

驻外人员生活津贴款额挪威应分摊的份额. 

"第 2条.挪威应向瑞典支付经挪威投票赘成从 I 9 0 5年共同予算里拨 

入领事馆基金的经费中同年 1月 1曰至 1 0 月 3 1日期间应摊的份额，以及， 

"。五国同荷兰签订的I 8 3 9 年 4 月 1 9日伦敦条约第 2 条（同上，第 7 7 3页) , 

和五国同比利时签订的I 8 3 9 年 4 月 I 9日伦敦条约第！条（同上，第790 

页）。 

5 5 1 见 L. Jordan, La separation de la Suode et de la 〔；e (paris, P^dono, 

19。:;）〔论文〕；Fau.chillc, op.cit., p.23H. 

" 2 Descoxnps a n d R e n a u l t , Recnieil ••• X X e B J e c l o , 1906 (op.cit,)» p p . 858-

862. 

5 "例如 W u c i i i l l e 在前引书第389页说： 

"瑞典和挪威于 1 9 0 5年解散它们的政合国后， 1 9 0 6 年 3 月 2 3 

日'两国签订一项公约，规定两国各别负贲自己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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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所承付但在同年划拨经费中未列支的以下开支中挪威应摊份额： 

"(a) I 9 0 4 年全年间各领事馆实际工作支出；^ 

"m 1 9 0 4年下半年人员支领薪金的各领事馆实际办公费用，但以能 

开 具 证 明 文 件 为 限 ， " 5 5 4 

如果我们记得，瑞典国王当时是具有双重职掌，同时兼任挪威国王，而瑞典机构完 

全负贲联盟的外交、领事事务，那我们就更可以明白这些规定的目的便是要使挪威 

负扭它在共同予算支出中的份额，关于这一点，应该注意的是，两国分裂的原因， 

就是因为挪威希望自己处理自己的领事事务。 5" 综上所述，可推知瑞典挪威联 

盟解体的后果，一为两国继续各别负贵自己的偾务，二为两个继承国分摊共同债务。 

m 1 9 5 3年起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共同组织一个联邦； 

1963年英国政府以枢密院令解散该联邦。命令中并规定该联邦的债务由三个领 

土按下列比例分摊：南罗得西亚百分之五十二，北罗得西亚百分之三十七，尼亚萨 
5 5 6 

兰百分之十一。这项分摊比例是按照分配給各领土的联邦收入份额订定。 但 

是英国政府以枢密院令执行的这一偾务分摊办法，在原则方面和在程序方面都受到 

反对。首先有人指出，"这次解体既然是英国行使主权的决定，英国应负其责'。'" 

由于英国使用权力分配各继承国负担的债务中，包括有在管理国扭保下向国际复兴 

开发银行所僭的偾务，所以上述意见更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北罗得西亚说，"它 

从来未曾同意该项命令中所订的分配办法，只是勉强默认这项解决办法而已。"" 8 

" 4 ：DeSGQi.ips and Kenaiilt, R e c u e i l⋯ X X ' " siècle, I906 (op.cit.), pp. 053-059. 

Aca/Ieiide diplomatique internationale, Dictionnaire cliplomgtiquG, edited "by 

A.-F. F扇gulls (Paris, Lanc, Blanchong 1933 , vol. II, p. 233. 

"e o'Gonnell, State Succession ••• (op.cit.), p.393. 

"
7
同 上 ， 第 3 9 l ï ^ 

" 8 同上，第 3 9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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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比亚一即前北罗得西亚一后来因为联合王国政府向它提供援助，所以放弃了它的 

要 求 。 5 " 

ae)上述例案之一，即大哥伦比亚的解体，在继承国分摊被继承IS债务近5 0 

年后还引起两次仲裁裁决，即大不列颠矛口委内瑞拉按照I 8 6 8 年 9 月 2 I日协 

定设立的加拉加斯混合委员会所处理的萨拉。坎贝尔(Sarah Campbell)和阿克斯一凯 

奇 （ A c k e r s - C a g e ) 两 案 ， " ° 在这两个案件中，亚历山大‧坎贝尔 

(Alexander Campbell )(后来其遗孀萨拉‧坎贝拉）和阿克澌—凯奇两申请 

人要求委内瑞拉偿付大哥伦比亚欠他们的偾务。仲裁员斯图鲁仆在 1 8 6 9年 1 0 

月1日的仲裁裁决中认为，"委内瑞拉共和国应偿付这两项要求偿还的偾务。但 

由于它们都是该国外债的一部分，所以规定要对它们全部偿付便不公平。 

(17)有两位作者评论这一仲裁裁决说："委内瑞拉从前哥伦比亚共矛口国产生， 

它对后者的债务有贲任，这是没有人异议的，也不容异议"，因为他们认为（引述 

邦菲斯（Bondis )和福希尔（Fauchin。）的论点），"一国因分裂成或分为 

几个新国家而终止存在时，各新国家应按公平比例对原来国家整个偾务每国负抠一 

部分"的这一规则，可以视为国际法的一项规则。 另一位作者的;t见也相同， 

5 " 同 上 ， 脚 注 6 。 

5 4 0 A. de Lapradelle anâ Politis, Recueil des arbitrages internationaux 

(Paids, pédone, I923), vol.11, pp.55'?-55" 

5 4 '同上，第 5 5 4— 5 5 5页。 

5 4 2
同上，第 5 5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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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中肯地说，"仲裁员^图鲁仆裁定公平地减低要求的数额时，只不过是顾到继 

承 国 的 财 力 ， " w 

aa关于一般的国家解体问题，有人提出下列规则： 

"如果一国因分裂成或分为几个新国家而终止存在，每一新国家应按公平 

比例负责清偿原来国家整个偾务的一部分，每国并应单独负贲偿还完全为其领 

土利益而承负的债务，" 5 4 4 

(19)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位权威作者，也提出类似的办法；在就这个主题编篡的 

国际法中，第四十九条规定： 

"如果一国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新国家而其中没有一国可视为原来国家的 

继续，原来国家便视为终止存在，新国家以新法人地位取代原来s家。" 5 4 5 

他也建议要公平分摊巳消灭的被继承国的债务，并引述"荷兰分为两个王国即荷兰 

相比利时"为例，不过他认为"原来的荷兰在某种程度上仍由荷兰继续，特别是在 

殖 民 地 方 面 。 " m 

m从上面的研究，可得两项结论，值得在第3 8 条 和 第 ' 3 9条的范围内 

予以注意。第一项结论是关于上面引述的各项先例所表示的国家继承的分类。委 

员会从历史中选出反映各国惯例的案例，并将它们分为分离或脱离和解体两类，主 

要是考虑到，在前一类，被继承国在领土转移后仍继续存在，但在后一类，它却终 

止存在，在前一类，债务分摊问题是发生在被继承国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继承国之 

间；在后一类，它发生在继承国之间.但是，即使这项看来非常可靠的国家消失 

或继续存在的标准，最后仍然不能完全用作确切准则，因为它特别会引起国家的继 

续性和特性这些棘手问题。 

5 4 3 Rousseau, Droit internat!oiial public (qp.cit.), P»^31. 

" u Faucliille, op.cit., p . 380. 

，*， J.G. Bluntschli, Dos moderne Vôllierrecht, 3rd ed. (Nôrdlingen, BeclL, I87O) 

PP.81,82. 

5 4 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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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委员会认为 1
 8
 3 0'年荷兰王国消失是国家解体的一例，但也不无犹疑， 

被继承国比荷君主国似乎真的消失了，并由两个新继承国继承，即荷兰相比利时， 

每国各负被继承国债务之一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在是解决偾务分配问题 

的模式，因为它确定荷兰王国内所发生事件的性质，使之可以称为"国家的觯体", 

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荷兰例子，即把它视为脱离的例子并象上面所引 

述的一位作者那样，认为"从法律观点来看，比利时独立不过.是一省的脱离， 5" 

如果真按这种看法行事，则对荷兰的利益可能造成严重损.害，原因正是因为没有 

人能证明脱离的一省负有邦助原来国家清偿债务本息的法律义务，更不要说公平. 

分抠。事实上伦敦会议甚至于当事国自己都没有釆取这项看法，更不要说比利 

时。两国都认为它们的分离是一个联盟的解散，它们都各自声称自己是终止存 

在的被继承国的继承国。这便是 1 8 3 9 年 4 月 1 9日五强同荷兰締结的上述 

伦敦条约所采取的办法，该条约第三条规定： 

"荷兰国王陛下、卢森堡大公爵承认，荷兰^比利时间按照 1 8 I 5年 

5 月 3 1日维也纳条约成立的联盟*，现已解体*。 " " 8 

m还有一些其他例子，大家对它们是否应视为第3 8 条 或 第 3 9 条 一 类 

意见不一。但无论如何，这两类继承情况显然关系密切，所以，对这两种情况至 

少应采取类同的解决办法。 

m第二项结论是关于国家在偾务方面的继承所引起的问题的性质.在一国 

部分领土分离和一国解体的情况，国家债务的转属问题，归根到底，涉及有关国家 

利益的调整问题。这些利益常很重大，而且几乎往往都是互相冲突的，在许多情 

况，必需受国家继承问题直接影响的各囿进行艰难谈判，才能予以调和。只有这 

些国家才真正了解它们自己的利益，它们才最有资格为这些利益辩护；无论如何， 

547 Feilchenfeld ，前引书，笫208页. 

5 4 8 de Ifertens, éd., Nouveau Recueil (op.cît.), vol. XVI P»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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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它们才知道能作多大让步，这些考虑在前述 1 8 3 0 / 1 8 3
9
年比荷例案 

中最为突出，当时，荷兰和比利时对第三国即当时的列强所提出的许多解决方案， 

都拒绝接受.最后还是由有关国家自己订出解决办法，虽然它们最后采取的解决 

办法同五强向它们所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之间,可以看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无 

可否认，让有关各方有最大的自由自行寻求它们每一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不但合 

乎需要，而且也确有其必要；不过，这种"面对面"的对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 

使最弱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m根据上述各项考虑，对第3 8 条 和 第 3 9条所设想的两类继承，最好 

釆取的解决办法是，规定一项一般的残余规则，在有关各国不能就被继承国债务的 

转厲问题达成协议时适用，此外，委员会根据上面分析的历史先例相本条款草案 

中一再表达的理论上考虑，结论认为这项规则应以公平为基础。 

® 因此，第 3 8 条 第 1 款 ^ 第 3 9条规定，除非有关各国另有协议，" t 

继承国的国家偾务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但须顾及一切有关情况"。 

在 第 3 8 条 ， 有 关 国 家 为 " 被 继 承 国 和 继 承 国 " ， 在 第 3 9 条 则 为 " 继 承 国 " 

它们自己，因为被继承国觯体消灭。应该说明，在第 3 9条中，委员会没有象 

在第 1 7条那样，在"继承国，，之前加上"有关"二字，因为第 3 9 条 系 规 定 债 

务的转厲而不是财产的转厲，情况有所不同，对于一个继承国，其他继承国不能 

以它们彼此间的协议将偾务强加于它。 

m关于"除 另有协议外"等字样.委员会希望说明，这一句不意味各 

当事国可以协议采取不公平的解决办法。各国惯例说明，公平或"合理"分摊债 

务应该永远是谈判的指导原则， 

^ 关 于 第 3 8 和 第 3 9 两 条 中 都 用 的 " 但 须 顾 及 一 切 有 关 § 况 " 等 字 样 , 

虽然措词同第35条第2款所已用的以下措词不同，伹委员会仍予采用："除了别 

的以外，应考虑到转属继承国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与该项国家债务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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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3 5,条第2款中所用的措词，在理论上可以包括"一切有关情况"，但委员 

会在第 3 8条和第 3 9条中仍愿用这一新的措词，以避免委员会成员对这两条 

是否应明示规定"付税能力"或"偿债能力"——这两个用语最能表达法文 " c a P ^ " 
t 

contrlbutire "一词的含义——为应顾及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形成意见分裂， 

有些成员认为，这种能力在国家债务转属问题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别的成员 

则认为，不应该在任何条文提到这种能力，因为如果单独挑出这个因素*就可能有 

排除其他伺样重要的因素的危险。此外，有人认为，"capacité contributive " 

一语太含糊，不能作统一的解释。所以，"但须顾及一切有关情况"的措词，应 

该了解为包括与特定情况有关的一切因素，包括现有的相潜在的"capacité, 

contributive "，并包括转厲继承国的"财产、权利相利益"与有关国家债务 

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或许还有值得特别顾及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的 

相对重要性视具体情况而异。 

® 第 3 8 条 第 2 款 同 第 I 6条第2款相同,目的都是对一国部分领土与该 

国分离而同另一独立国合并的情况和一国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新国家的 

情况，作同样处理。这两种情况作同样处理的理由，见第1 6条关于对11家财产 

的继承的评注。，"委员会认为在国家债务的继承问题上，没有理由对这两种情 

况作不同的处理。 

上文第 1 6相第1 7条评注第(1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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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家和副际组织之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 

ai际组织之间缔'结的条约问题 

A . 导 言 

1.妥员会工作的历史回顾 

8 8 .国际法委员会在 I . 9 5 0 到 1 9 6 6年编制条约法条文草茱期间，曾#1 

次审议过这个问题 :，即：条文草茱是否不仅应 i t用于国家之间的条约，而且也应适 

用于其他实体特别是[S际组织所締结的条约。"°最后采取的方针是将委员会所进 

行的研究限于IS家之间的条约。因此委员会在最后的条文草茱中， 5'加入第1条： 

'、本条文草案是涉及国家之间所缔结的条约的"。条文草案随后作为基本提案转 

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 5 2该会议于1 9 6 8和 1 9 6 9年在维也纳集会，于 

1 9 6 9 年 5 月 2 2日邇过了维也纳条约法 7A约。" 5委员会的草案第1条就成为 

公约的第 1条，内容如下："本公约适用于 H i家之间的条约"。但是，除第 1 

条的规定以外，会议又邇过了以下的决议： 

'，。专题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1 9 7 2年平鉴》，'第二卷，第1 7 1页， 

文件A/C化4/258)和祕书处发布的工作文件中的历史回/'唢(A/CN A/ 

\ 1 6 1和 A d d 1和 2 ) 。 

《196 ( 5 年 年 鉴 》 ， 第 二 卷 ， 第 1 7 7 页 ， 文 件 1 ,第二部 

^ t 第一章 0 

" 2 条文萆茱已由秘书长根据 1 9 6 6年 1 2月 5日大会第 2 1 6 6 ( X X工）号决议第 

7段内转送条约法会议。 

5 " 以下均称为"维也纳公约"。关于有关公约文本的全部参考材科，参宥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联合SI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0. V 5 ) ,第 2 8 9页。《维也納公约》已于 1 9 8 0年 1月 2 7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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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I汆的决议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 

忆及联合国大会，曾以I 9 6 (1年1 2月 5日第 2 1 6 6 ( X X工）号决议将国际 

法委员会于第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第二鞏中所包含的条文草茱提交本会议，. 

注意到娈员会的条文草案只涉及到III家之间缔结的条约， 

认识到SI家和国际组织之间或两个或讷个以上国际组织之间締结的条约问题的 

.了斛到国际组织在这方面种种不阆的实践，并 

‧渴望保证国际组织在这个领域内的广泛经验能最有利地加以利用,因此 

建议联合国大会提请国际法娄员会与主要ai际组织相磋商，从事研究国家和国 

际组织之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 [ s i际组织之间締结的条约问题"。'， 4 

89. 大会讨论了该决议以后，在I 9 6 9 年 1 1 月 1 2日第 2 5 0 1 ( X X I V ) 号 

决议第5.段中予以处理。在这个决议中大会 

"^111际法委员会应在它按照惯例认为^当的情况下，与主要HI际组织 

相磋两，对国家和SI际组织之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III际组织之间締结的条约问 

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研究。" 

90. 1 9 7 0年，委员会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决定将笫2501 ( X X I V )号决 

议第5段中所提到的问题，包括在其总工作计划内，并设立由十三名成ft组成的小 

组姿员会，进行初步的研究。，"小组委ft会提出了购个报告,第一个是在国称法 

" 4 同上，第285页。 

，" 参看《1 9 7 0年⋯-⋯年鉴》第二卷第3 1 0页，文件 A / 8 0 1 0 / R e v . 1 

第8.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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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员舍第二十二届会议期间提出的， 5 3 6第二个是在第二十三届会议期间提出的。 5 5 7 

1 9 7 1年，国际法委员会极据第二个报告，指派保罗‧路伊特先生为SI家和国际 

#1.织之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之间纟iV结的条约问题的专题报告员。 5 5 8此 

外，它还确认了 1 9 7 0年所作的一个决定，该决定要求秘书长准备若干文件，包 

括对联合1SI和主要ill际组织的有关实^的说明在内，"已达成谅觯，秘书长'将与专 

题报告员相磋'商，分阶段地逸定为准备该项文件所需要的研究项目。" 9 

91.为了便于进行该项决议的工作，专题报告员通过秘书长向各主要®际组织 

寄去问题单一份，目的在于取得有关它们在这个问题方面的实践的情报。 5 6°秘书 

处方面在1 9 7 0年到 1 9 7 4年间，准备了以下的研究项目和文件： 

(a) 一份文件包含一个简单的书目、一篇对本问题的历史的考察和载于联合国 

《条约汇编》的有关条约的一个初步的清单； 5 6 1 

(b) 一 份 关 于 本 问 题 的 书 目 选 （ 4 / 2 7 7 ) ; 5 6 2 

(c) 一份对联合図代表一个'领土参加际协定的可能性的研究报告（ 

4 / 2 8 1 ) 。
 9 6

， 

" 7 参看《1 9 7 1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48页，文件 

Hev 1 ,第四章附件。 

" 8 同上，第I 1 8 投 。 ' 

I司上。 

， 6° 参看《 1 9 7 3年⋯⋯"年鉴》第二卷，文件A/CIf. 4 / 2 7 1 ,附件。 

，6' A/C\ 4/Ii 161 A d d l,Adci. 2 。 

5 6 2 参耆《1 9 7 4 年 ⋯ - ⋯ 年 鉴 》 第 二 卷 ( 笫 二 部 分 ） 第 3 . 页 ， 文 件 4 / 

2 7 7 . 

同 上 ， 第 8 页 ， 文 件 4 / 2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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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同时，大会通过I 9 7 0年 1 1 月 I 2日第 2 B 3 4 ( X X V )号决议和 1 9 7 1 

年 3 月 1 2日以及第2780(XXVI)号决议，建议委员会应继续考虑Lil家和国际 

组织之间或两个或购个以上国际组织之间缔结的汆约问题。其后大会于19 7 2 

年1 1 月 2 8 日 和 1 9 7 3 年 1 1月 3 0日分别通过第 2 9 2 6 ( X X V I工 )号和第 

3 0 7 1 ( X X V I I I )号决议，再次提出此项建议。 

93. 1 9 7 2年专题报告员提出了关于交给他的专题的第一次报告。这份 

损告回顾了委员会和以后条约法会议在审脊条约法时对;21际组织的汆约问题所进行 

的讨论。根据这种回顾，'该报告对几个基本问题作了初步',察，如1SI际组织表尔 

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方式问题、国际纟ti织締结条约的资格冋题、代表权问题、国际 

组织締结的条约的效力问题以及关于维也纳公约第五条中"该组织的有关规则"的 

保留的确切意义问题。 

9 4 1 9 7 3年，专题报告员向娄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提出第二次报告"'， 

特别根据IS际组织答复给它们寄去的问题单所递送的大量情报，对第一次报告作 

了 补 充 。 5 6 6 

95.路伊特先生的头两次报告，曾由娈员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加以讨论。 

委员会委员关于这些报告所表示的葸见，都反映在娈员会关于该庙会议工作报告 

参看《I 9 7 2年⋯-⋯年鉴》第二卷笫1 7 1 页 ， 文 件 4 / 2 5 8 。 ‧ 

参看《1 9 7 3年⋯一年鉴》第 2卷，文件 A / C N . 4 / 2 7 1 。 

阆上，附件。 

参看《1 9 7 3年⋯⋯-年鉴》^二卷，文件A/9010/Re.v. 1，第 1 2 7— 

13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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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在 1 9 7 4年至 1 9 8 0年期间， 9 6 8特别报告员提出了笫三至第九次报 

告，其中载有建议的条文草茱。这几次报告分别由娄.员会在其第二十六届会议、第 

二十七届会议和第二十九届会议至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审议。根据审议的结果和起草 

娶员会各项很告，娄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一读通过了关于国家和a际组织之间或a际 

组织之间締结的条约问题的一系列条文草茱。，" 

97. 在这投期间，大会建议S际法娄员会：肴手拟订关于H家和ËI际组织之间 

以及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締结的条约问题的条文草案（1 9 7 4年 1 2,月.1 4 B 

^ 3 3 1 5 ( X X I X )号决议和 1 9 7 5年 1 2 月 1 5曰第 3 4 9 5 ( X X X )号决议)；优 

先进行这项拟订工作（1 9 7 6年 I 2 月 1 5日第3 1 7 9 7号决议和 1 9 7 7年 1 2月 

1 9日第32/151号决议）；继续逬行这项拟订工作，以期尽早宪成这些条文草案 

的一读（ 1 9 . 7 8年 1 2月 1 9日笫 3 3 / 1 3 9号决议）；继续进行这项拟订工作， 

以期在大会笫三十二届会议究成这些汆文草案的一读（ 1 9 7 9年 1 2月 1 7日第 

3 4 / 1 4 1号决议）， 

5 6 8 譽耆《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笫一部分）英文本第135页，文件 

CE 4 / 2 7 9 (第三次报告）；《 1 9 7 5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 5页 

文 件 4 / 2 8 5 (第四次报告）；《 1 9 7 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 

‧部分）英文本第.1 3 7 页 ， 文 件 4 / 2 9 0 m A d d l (第五次裉告）； 

《1 9 7 7年⋯⋯"年鉴》第二卷（'藥一^分)夹文本第1 1 9页，文件 

4 / 2 9 8 (第六次报告）；《1 9 7 8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一^分）笫 2 4 7 

页 ， 文 件 4 / 3 1 2 (第七次报告)； A / C H 4 / 3 1 9 ( 将 ^ 载 于 《 1 9 7 9 

年 ⋯ - ⋯ ： 年 鉴 》 第 二 卷 （ ^ 一 ^ 分 ） （ 笫 八 次 报 告 ） ) ； 4 / 3 2 7 (将 ^轵 

于《1 9 8 0年⋯'一年鉴》笫二卷（笫二^分 ) (第九次报舌) )。 

5 6 9 这些氽文翠案见《大会正式录，第三十五庙会议，补編第1 0号》（ 

10 ) ,央文本第 1 8 1页，笫四草 B . I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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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1 9 7 9年，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得到的结论是，在这之前巳经审议讨 

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各条文（第1至第4条、第《至第1 9条、第 1 9条之二、第 1 9 

条之三、第2 0条，第 2 0条之二、.第2 I全笫 2 3 汆 、 % 2 3汆之二、第 2 4汆、 

%2 4条之二、第 2 5条、第 2 5汆之二、 # 2 6至第 3 B汆之二、第 3 7至第 6 0 

%)应在整个單茱一读逝过前先行提出来祉求葸见。人们认为米用这个程序是夯ft 

会的二读没有楚误过久的原因。筏照委员会规程笫1 6相第 2 1氽的规定，这些汆 

文草茱极转递各政府，征求它们的意见和^论。此外，由于大会在1 9 6 9年 1 1 

月 1 2日第 2 5 0 1 ( X X I V )夸决议第5投中m义安员会"侬其惯，'」斟酌佾形，与主要 

的111际组织磋钧，"对这个专题进行研究；làljtt,变员会还决定将这些条文单茱哿送 

这些国际组织，征求它们的葸见和评论"°娈会当时农示，草茱究成一读后，安员 

会将请各会员0和上述S际组织对其氽获逋过的汆文提出意见和评论，并将为此目的 

规定一个意见和评论必须.送达娈员会的期限。 

99. 鉴于上述'It况，姿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1 9 8 0年）决定再次请秘书^请 

谷会员国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就较半前转递给它们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組织之间或HI际 

组织之间缔结的条约问题的条文草案提出意见和评论，并请它们最迟在1 9 8 1年 2 

月1日将意见和评论书送交秘书长， 

100. 此外，根据委员会规程第1 6氽和第 2 1条，姿员会决定请祕书长把娈会 

在该届会议上一读通过的第6 1条至第 8 0汆及附件转递谷会fâliJ政府及有关111际组 

织，征求它们的意见和评论，并谫它们殮返在1 9 8 2年 2月 1日把惠见和评论书送 

交秘书长。 

101. 极据设想-，以上ft迩的程序传给备^员国欽肘及有关,lu际鎩.织足^时'H去 

拟写它们对所有条文，案的意£书，阆时也便^员会能^不受多大延谈就可以很循特 

5 7 0根据委员会逬行这项工作的惯例，这些 l î J际组织是联舍S相犾邀淤观祭员黪加联 

舍国的法襌編蓁会议的那些政府间组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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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拫告员将要編写的各报告以及各会员III政府及lil际组织提出的葸见，对条文草茱. 

逬行二该。 

10a 大会1 9 8 0 年 1 2 月 1 5日第35/163号决议建议，SJ际法妥员会在顾 

及收到的有关书iî蒽见和大会辩论中备方的意见的m况下，在其第三十三届会议上 

开始对关于lire和is际组织之间或a际组织之间缔结的条约问题的条文草案逬行二 

读 。 ： . 

103. S际法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根特别很告丧出的第十次报告（A / C N . 4 X 

341和Add.. I和Ad—d, 1/C o r r 1/(只有英文本））升始.对所述的条文草茱逬 

行二读。报告员的这个扭告概述了上文第9 8'和第9 9段所述的秘书长收到的意 

见书的内容以及大会辩论中各方的意见， 5 7 1并评述了一读诲过的第1至第4 1 条 

汆文草衆。此外，癸员会并有各会fôâl政府及主要1SI际组织提交的意见书（ 

' 7'参耆秘书处按题目編制的大会第三十五庙会议（1 9 8 ()年）第六娈员会的讨 

论记要（k/G\A/h 3 2 B )；秘书处按题S编制的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 1 .9 7 9 年 ） 第 六 娈 员 会 的 讨 论 纪 要 ( A / h 311 );《.大会正式记 

录，第三十四届会议，咐件》，议程项É1 1 0 8 ,笫六娈员会的报.告（1 9 7 9 

年），文件A/347785号；《间上，笫三十三庙会议，附件》，议程项ë 114 

第穴^员会的报舌（1 9 7 8年），丈件A/33/41.9号'；《问上，.第三十二 

庙 会 议 ， 附 件 》 ， 议 程 项 目 1 1 2 , 笫 六 安 会 的 报 告 （ 1 9 7 7年），文件 

A/32/433号；《 I司上，第三十一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06 ,第六变 

员 会 的 裉 告 （ 1 9 7 6 年 ） ， 文 件 号 ； 《 间 上 ， 第 三 十 届 会 议 ， 附 件 》 

议程项目10 8 ,第六$员会的'掀告（19 7 5年），文件A/ 1 0 3 9 3号，《问上， 

第二十九庙会议，附件》议程项g 8 7， a 六 ^ 会的报告（1974年），文件 

A / 9 8 9 7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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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4 / 3 3 9和 A d d . 1—8 ) "z 。 最后，娈员会还有一份由它的一位成员提出的 

说明，其中载有海洋法公约草茱（非正式茱文）（A/COWF. 6 2 / W P . 1 0 / R e v 3 ) 

和《共同基金协定》（ T D / I P C / C F / C O N F / 2 4 )中一些有关条文。 

104. ^员会在第 1 6 4 4至 1 6 5 2次会议、第 1 (573至1679次会议上审议了特 

别报告员的第十次报告，把第I至第4 1 条 交 给 起 草 委 会 。 娈 员 会 第 1 B 8 1 和 

lfi92次会议裉据起草妥会的报告坝过了.f, 1汆、第2条第1款的(a)、 （b之二）、 

(b之三）、(c)、 ( c之二）、 (d)、 （e)、 （f)、 （g)、（丄)和(：i)项和第2款及笫3条至第 

2 6 条。 "， 

105. 经委员会本届会议最后it过的关于111家和国际组织之间或SI际组织之间缔 

结的条约问题的条文草茱第1至第2 (3条以及有关的评论均载入本报告B节，供大 

会参考。这一系列条文草茱在进行二^后，如个别条文仍有不明确或前后不一致 

的情况，*员会将会稍加修改。 

106. 为尽早％成这些汆文.草茱的二^， ^员会在其本届会议决定通过秘书长， 

提醒各会员 W政府及谷主要际组织 w弒迟在 1 9 8 2年 2月 1日把它们对 1 9 8 0 

年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关于ffl家和III际组织之间或国际组织之间締结的条约问题的条 

文草案第6 1至第 8 0条及其附件的书1/评论和蒽见送交秘书长， 

5 7 2参看本报告附件二。 

5 7 5.参智上文第1 2段' 

" *参有上文第 1 0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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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关于这一点，应当指出，委员会希望在下届会议审査一读时已通过、但本 

届会议未曾审议的其余条文（第4 1至第 8 0条）及附件。 5 7 5委员会下届会议根据 

所收到的书面评论和意见对这些条文进行审议后，则全部有关条文草案的二读将告 

完成，届时将研究向大会提出什么适当的建议。 

2.关于条文草案的一般评论 

(a)草案的形式 

108. 正如过去委员会承担的其他工作中一样，目前编纂工作所采取的形式是在 

适当时可以成为一项公约的内容的一批条文草案。这种处理本专题的方法，并不 

预先断定以后在条文草案完成时二读将作出的决定;那时委员会将按照其规程，建 

议采取它认为最适当的程序。不过，大家认为，采取一批条文草案的编纂方式， 

由于其对准备和起草条文所规定的严格要求，仍是处理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或 

国际组织之间締结的条约问题的最适合的形式。 

‧ ' 同维也纳公约的关系 

109. 与其他编纂工作比较,目前的编纂工作，由于条文草案和维也纳公约之间 

的非常密切的关系，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 

110. 从历史上说，如果条约法会议没有决定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家之间的条约问 

题，那么将成为目前审议中的条文草案的那些规定，就会已经在维也纳公约中取得 

位置了.。 因此，编蓁条约法的另一阶段，亦即编制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或国 

条约这个阶段，就不能脱离关于这个主题.的基本文本，也就是维 

也纳公约。 

111. 该公约已经为本条文草案提供了一般的结构。这首先意味着条文草案将 

处理和维也纳公约的内容相同的问题。委员会的最佳工作方针是：逐条研究该公 

亦参看上文第 1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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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每一条案文并且在拟订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或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所涉同一问题 

的类似条文时，考虑对这些公约条文应作什么修饰或实质性修改。 

112. 在委员会看来，这个任务需要有一种十分灵活的处理方法。委员会在考 

虑对维也纳公约.的一个条文应如何改变以使其具备一种可以适用于国家和国际组织 

之间缔结的条约的条文形式时，曾被征询有无可能起草一条既对维也纳公约作些补 

充和改进，同时也可能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条约的条文，例如关于以书面形式締结的 

条约的定义，或关于一项条约和其他条约或协定的关系的后果等的条文。当有这 

种可能时，委员会原则上没有去探究这种可能性，也没有制定什么而使条文草案在 

某些地方不同于维也納公约的结构。如果为了正在审议中的主题，就是说国家和 

国际组织之间或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而需要有新的独创的规定来处理为国家之间 

的条约所没有的问题或情况时，那么情形就会是两样了。 

113. 不幸，这样的考虑并没有解决由条文草案和维也纳公约之间的关系引起的 

所有的困难。编制一批将来可能成为一项公约条文草案，就这些条文和维也納公 

约未来的关系而言，呈现出一些尴尬的法律和起草问题（参看下文第1 2 0段）。 

114. 条约的主要基础是締约各方地位平等。这个前提很自然地使人们极可能 

把国际组织締结条约的情况同国家締结条约的情况同等看待。委员会基本上遵循 

这项原则，作出了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及国际组织之间締结的条约问题的条约 

应尽量参照维也纳公约关于国家之间的条约的那些条款的一般决定。国际组织参 

加的条约日益增多正说明条约对国际组织和国家都同样有价值。 

115. 不过，把国际组织同国家混为一谈进行相比较时，即使只限于条约法，人 

们极容易看出二者是大不相同的。所有国家在国际法之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国 

际组织却是国家意志行为的产物;.这种意志行为把强烈的个别国家色彩加于一个国 

际组织，使它具有这些国家的司法特点，因而限制了一个国际组织同另一个国际组 

织相似的程度。就整体来说，国际组织仍然受到它同它的会员国的密切关系的约 

束；诚然，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人们会发现每个国际组织有不同的特性，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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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际组织是同其会员国"分离的"，但国际组织仍然紧紧地受到其组成国的约束。 

国际组织的职权比国家的职权更为有限，而且往往没有很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在对 

外关系方面），因此，要让国际组织成为条约的締约一方，有时候需要对既定的国 

家间締结条约的某些规则加以修改。 

116. 在处理这个专题肘遭遇到的许多实质问题都起源于締约各方在地位平等的 

基础上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同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歧见二者可能产生的矛盾。由 

于这些条文草案的主要目的之一，同维也纳公约本身一样，都是为尚未締结协定的 

有关各方提供解决问题可以依循的备用规则，因此，本草案提出的一般性规则务需 

顾及可能比只涉及国家的那种情况更复杂的情况。这是因为国际组织不仅与国家 

不同，它们本身也各不相同。它们有不同的法律形式、职务、权力和结构，尤其 

是締结条约的能力。条文草案第6条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清楚地显示了国际组 

织同国家之间的不同。此外，虽然有一个或多个国际组织参加的国际协定的数目 

和种类继续增加，.但是，在某些基本问题上、例如关于国际组织加入开放参加的多 

边条约问题和国际组织拟订保留条款问题等，有关的国际惯例仍然不多。 

117. 这并不是说---至少这是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应当对国际组织在条 

约法中拥有地位采取一贯反对的立场，或者应当对所涉问题放手不管。相反，委 

员会已力求观点均衡，一方面不把维也纳公约给国家的某些便利给予国际组织，另 

一方面又把只应炅活适用于国家的某些条款适用于国际组织。不过，委员会为国 

际组织保留了有关协商一致意见的一般规则的好处，只要这不造成困难，而且看来 

也符合现代世界涌现的某些趋势。 

118. 在进行这种必要的平衡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后来可以看 

出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趋向。一种意见认为，就条约来说，应当同等对待国际 

组织和国家，除非显然无需同等对待；另一种意见认为，二者有根本差别，应当处 

处强调这种差别，即使纯粹从形式的观点来说，也应如此。在编纂这些条文草案 

时，这两种处理方法都有委员会的成员支持；条文草案中许多条文都是折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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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一致意见的一般原则是任何条约承诺的基础；因此締约各方在法律上必须平等。 

这项原则在条文草案中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国际组织同国家之 

间有根本差异——不仅在实质性条文中如此，甚至在用字方面也如此。 5 7 6 

(c)采取的方法 

119. 如同上述，委员会一旦决定草拟可能成为公约的条文，它面临两个选择： 

一是使条文在形式上完全独立于维也纳公约；二是使条文在形式上大致紧扣该公约。 

委员会选择了前一个办法。我们今天看到的条文草案在形式上是完全独立于维也 

纳公约的；也就是说，条文草案在两个方面是独立于该公约的。这两个方面必须 

审慎区别。 

120. 首先，说条文草案独立于维也纳公约，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的：作为一 

个完全的整体的条文草案，可以给予一种形式，使它能够产生法律效力，而这种法 

律效力是独立于维也纳公约的法律效力的。如果这一套条文草案成为公约，则这 

项公约将对没有加入维也纳公约的締约方有约束力；而不管维也纳公约有任何变 

动，这项公约将仍然有法律效力。这套条文草案按其现有措辞，必然仍然完全独 

立于维也纳公约。它一旦成为公约，有些国家立即就会同时是这个公约和维也纳 

公约的締约国。这时，就可能产生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委员会第二十六 

届会议工作报告中简短地提到的： 

因此，对于具有同样性质、同样效果、同样目的的法律行为，委员会根据这些 

行为是由国家执行或国际组织执行，而采用不同的用语，例如，"全权证书" 

和 "授权证书"（第 7条）或"批准"和"正式认可行为"（第 1 . 4条）， 

- 2 8 0 -



"条文革案在措辞昶结构配合上必须独立于维也纳公约而自成一体；如果 

条文草案以后成为一项公约，它可能对不是维也纳公约締约国的参加者发生效 

力；必须记住，这可能包括所有的国际组织在内。即使如此，条文草案的用 

语*措词在设想中还是有可能已经预先加以修改，以期同维也纳公约协调一致, 

从而湘该公约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委员会没有断然拒绝这种处理方法，也 

没有排除一种可能，即以后对整个条文草案进行修改，为那些既是维也纳公约 

.締约国、又是可能由条文草案形成的公约的締约国提供特别是在用语上尽可能 

统 一 的 法 律 文 本 ， " 5 7 7 

121 .第二，-该条文草案是独立的，也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的：条文草案提出 

的条文是完整的，无需回溯至维也纳公约的条文，即使其条文的用语同维也纳公约 

条文的用语一样。 

122.有人认为一个好的办法是使一套条文草案尽量精简.使其成为维也纳公约 

后加的附件，其内容要点是确立一个简洁的原则，即维也纳公约所包含的各项原则 

同样适用于各国际组织参加的那些条约.有人要求对迄今釆用的办法进行审査： 

有人建议把条文箪案同维也纳公约的有关条文合并，以简化所建议的案文;.另一个 

办法是对维也纳公约的条文使用"反致",如果委员会以往采取了后一个办法， 

它就能够将其应用于为数相当多的条文草案，因为这些条文草案与维也纳公约不同 

的只在于它们提及了它们适用的条约的缔约S际组织。虽然这样的办法会简化拟 

订过程，但是由于几种原因，委员会没有采用。首先，拟订一个不对维也纳公约 

釆取"反致"的宪全案文，从明确清楚^^立场来说，无疑是有它的优点的，而这样 

做也可以衡量其与维也纳公约对应的程度.第二，国际法委员会一向避免釆用任 

何涉及"反致"的办法，人们只需要比较一下 1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1 9 7 4 年 . . ‧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2 9 3页 

文件 A y 9 6 1 0 / R e v . 1 , 第 i 4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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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1 9 6 1年特别使节公约及1 9 7 5年《关于 S 

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纳公约》就会发现，虽然各条约互 

相援引的机会极多，但是却连一个"反致"的例子也没有。此外.这种"反致" 

也可能引致某些法律问题：由于每个公约可能有不同的締约国.那么不是"反致" 

所指的公约的締约国的国家受不受这个公约的締约国的解释约束呢？"反致"的 

公约是否应理觯为只是指"反致"时该公约的案文，还是也包括公约可能被修改后 

的案文？ 

123 .考虑另一个可能办法或许也是有用的。这个办法虽然至今仍未提出来， 

但是值得注意。这个办法是基于要求加强条文草案同维也纳公约的正式关系的这 

个愿望而成立的；它要求把条文草案视作——从技术观点来看 项修改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的提案。委员会基于几个原因不接受这种立场.最简单的原 s是， 

由于维也纳公约没有关于修改公约本身的特别条文，则应适用该公约第4 0条，即 

修改与否怎样修改只能由締约国决定，当然，任何一个締约国都可以根据其认为 

适当的任何理由提出修改提议，但国际法委员会与此种程序无关，不能做这方面的 

工作。此外，回到原来的问题，人们必须铭记，条文草案的结构应当同大会最终 

采取的任何办法符合一致。国际法委员会在现阶段不能自行釆取一种办法，即排 

除其他一切选择，只留修改维也纳公约一项选择。此外，应当补充一点，通过对 

维也纳公约的修改把条文草案纳入纳也纳公约，会产生一些困难，也就是S1际组织 

在案文编拟上应有什么样的作用，以及通过什么程序使SI际组织同意受与其有关的 

条文约束。此外.如把条文草案的实质内容纳入维也纳公约，编拟工作所引起的 

若干起草难题，这里也不必细说。 

124 .囤际法委员会已经草拟了一整套将在法律上独立于维也纳公约的条文草案. 

至于是把条文草案纳入一个公约还是纳入别的文书，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则有待大 

会决定.不管要把条文草案的案文精简到什么程度，都可以用在维也纳公约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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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参考条文以外的其他办法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这个目的。 

125 .在委员会工作的过程中，有人表示，条文草案的用字措辞过于累赘湘繁瑣. 

几乎所有这种批评都是由于一种双重原则而起，以至造成某些条文措辞累赘繁瑣。 

这种双重原则是： 

一、 一方面，人们认为国家同国际组织之间的差别，足以在某些情况下排除一 

项条文同时适用于二者的可能： 

二、 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必须区别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同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国际组织之间â勿条约，二者应当适用不同的条文。 

无疑，这就是条文繫瑣的原因.这种情况在一读通过的条文草案中十分明显。 

126 .委员会本届会议开始对条文草案进行二读时，曾考虑在具体情况下是否可 

能按照收到的某些书面评论湘特别报告员第十次报告的建议.把涉及同样专题的某 

些条文以及.个别条文的案文加以合并.委员会如果认为所涉条约种类有必要的特 

征，它就决定保持一读通过的条文原文所作的区别，以期达到明确舶准确的目的， 

从而便利有关条款内载规则的适用相解释。另一方面，委员会如果断定案文所作 

的重复或区别没有理由，它就尽量予以简化，把两项条款合并为一款适用于本草案 

针对的所有条约（第13、 15、 1 8条就是合并的条款〗。委员会还曾把若干条款 

两条合并为更简单的一条（第 1 9条*笫 1 9条之二、第 2 0条湘第 2 0条之二、 

笫 2 3 条 和 第 2 3 条 之 二 、 第 2 4 条 ^ 第 2 4 条 之 二 、 第 2 5 条 ^ 第 2 5 条 之 二 ） 。 

整条删除的有一例；一读时通过的第19条之三在二读时经审査后被删除。 

127 .总之.一般而言，委员会将继续密切注意措辞的质量，并在不造成任何意 

义不明或改变委员会可能要肯定的任何实质立场的前提下，尽可能将条文草案简化。 

128*最后，按照一般认为条文草案同维也纳公约之间当然应有的关系，委员会 

决定尽可能依照维也纳公约条文的先后次序，以便能够对条文草案及维也纳公约相 

约的条文作经常的比较.因此'条文草案的款数同维也纳公约的一样，至少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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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本草案的任何条款如在维也纳公约中没有相应的条款，则加之二、之三 

等等，以保持二者的平行。 

B.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 

1 29.以下是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家昶m际组织间或 

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第 1条、第2条（第l(a)、 （b)、 （^之二）.、 

(b之三）、（ C)、 ( c之二）、 (d)、 （e)、 （f)、 （g)、 ( i ) 相 ( j ) 等款^第 2款） ^ ^ 3 至 

第26条的案文及其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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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导言 

第 1 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 

(a)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和 

(b) 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 

评注 

本条文草案的标题比若干大会决议中所用的和联合国条约法会议就维也纳公约 

第1条邇过的决议中所用的关于这个专题的标题稍简单些。第一部分和第1条的 

标题同维也纳公约相应的部分一样。条文草案的适用范围在第1条的主体中以比 

标题所述更准确的用语来叙述，以避免任何含混不清。此外，条文草案适用的两 

类条约分列两分款中，因为有时候需要在条文草案适用的条约体制作此区别。如 

分列为(a)、 （b)两分款，对条文草案中许多条文使用一般性用语，只提及"一件条约" 

而不区分这两种条约的这一事实，并无影响。 

第 2 条 

用语 

1 .为本条款的目的： 

( a ) " 条 约 " 指 

H —个或一个以上「II家相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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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相互间，. 

所締结的以国际法为准的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它是载入一个单独文件或载入两个或 

两个以上相互有关的文件，亦不论它采用什么特定名称； 

0 > ) "批准"指一国表示批准的^际行为，用以在,际上确定该国同葸接受条 

约的约束； —―. 

(b之二）"正式认可行为"指一种相当于一国表示批准的国际行为，国际组 

织用以在国际上确定它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 

( b之三） "接受 "、 "赞同 "相 "加入 "分别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表示接 

受、赞.同，加入的国际行为，用以在国际上确定它同！;接受条约的约束； 

(c) "全权证书"指一国主管当局所发文件，其中指定由某人或某些人代表该 

国谈判、议定或证实一个条约的案文，表示该国同1；接受条约约束，或执行有关条 

约的饪何其他行为； 

' ( c之二）"授权证书"指一国际组织主管机关所发文件，其中指定由某人 

或某些人代表该组织谈判、议定或证实一个条约的案X ,传达该组织同： f接受条约 

约束，或执行有关条约的任何其他行为； 

(d) "保留"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批准，正式认可、接受、赞同或加 

入一个条约时所作的片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其目的在排除或更改条约 

中若干规定对该国或该国际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果； 

(e) "谈判国"相"谈判组织"分别指参与草拟相议定条约茶文的： 

H 国 家 ， 

t=) HI际组织； 

(f) "締约国"扣"缔约组织"分别指不论条约已否生效，同； t接受条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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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II.冢， 

c:j ii际组织； 

(g)"当爭方"指同蒽接受条约约束，而且条约已对它生效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 i ) " 国际组织 "指 政 府 间 组织； 

( J )"组织的规则"尤指组织的组织法文件、有关决定相决议以及确立的惯例, 

2.第1款关于本条款内各项用语的规定不妨碍此等用语在任何国家的国内法 

或任何国际组织的规则上的'fë用或所具有的;1义。 

评注 

(1) 第1(a)款在规定"条约"一词的定义方面参照了维也纳公约相应的条款，但亦 

兼顾了本荜案第1条的规定。它并未在细节方面补充维也纳公约的案文。 

(2) "条约"的定义指明，条约是"受国际法约束"的协定。这是一项基本内容。 

有人建议这一条应作更深一层的区分，即区别同国际组织有协定关系的国家是否是 

该组织的成员国。委员会充分认识到，当一个国际组织及其全部或部分成员国同 

是一件条约的締约方时，会产生特殊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保留或条约对第三国或第 

三组织的效力之类的问题。不过，条文草案无法万全。此外，对区域性组织作 

此种区分也许是有意义的，但对世界性组织来说，则其重要性则较低。：由于以上 

种种厚因，委员会将此项建议搁覺了，但不无遗憾。 

(3) 上述的建议在某方面是令人感兴趣的，因为它提出了 一种可能性，即调査某凼 

协定对国际组织来说是否属于"内部性"的协定，也就是说，调查这*协定是否受 

参看上文第1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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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特有的规则的约束。特别报告员曾就此事向各SI际组织提出询问'，但没有得 

得到任何确切的答复。"，不过，对于"受国际法约束"的协定，条文草案已确定 

了一个简单明确的标准。条款草案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明组织之间、国家同国际组 

织之间或甚至一个 I f际组织内不同机构之间締结的协定可不可以受一般1 /际法以外 

的某种法律系统的约束，不论这种法律系统是某个组织独有的，是某一个国家的法 

律，或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是一般的法律原则。假定在某种范围内，某种情况存在 

这种可能性，条文草案也不是要为决定国际组织之间或国家同国际组织之间締结的 

某项协定受不受一般国际法约束制订标准。事实上，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基本上 

要视有关的締约方有没有意志，而且必须根据每一个条约的具体情况来作出决定， 

但须这个问题属于各该国家和组织权限范围之内。 

(4)可以确定的是：国家同组织之间或组织之间缔结的有关行政和财政问题的协定 

的数量大大增加了；这种协定往往是按照精简了的程序缔结的；按照这种办法締结 

的协定有时候不能确定是受何种法律纟统约束.如果一项协定是由公认有资格缔 

结协定的组织按照国际法的规定締结的，同时，如果这项协定根据其目的及执行条 

件不受某.一个法律系统（某 i l或某组织的法律系统）的约束，则可以假定该协定的 

缔约各方是要该协定受一般 i l际法的约束。， 8°这种问题应当按照惯例来觯决；条 

文草案的目的并不是要为这个问题提出觯决办法。 

参看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1 9 7 3年.....年鉴》，第二卷，文件A/ 

4 / 2 7 1 ，第83—87段。 

应当注意所谓的"机构间"协定，这种协定的法律性质有时候尚有怀疑。看 

来可以肯定的是，国际组织之间締结的某些重要协定既不受任何国家的法律的 

管辖，也不受締结协定的其中一个組织的规则的约束，因此这种协定厲于一般 

国际公法的范围。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就是一个例子，该基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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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也纳公约》关于国家如何确定它同意接受一项条约的约束的第.2条第1 (b) 

款所载的有关条文所具有的意思巳由条文草案第1 (b)款和（b之三）款予以重写。 

其中一款（ b之三）并把《维也纳公约》关于"接受"、"赞同"和"加入"的定 

义应用到国际组织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上。 

(6) 不过条文草案使用"批准"一词作为确定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的 

一种办法，在委员会审议关于如何表示同意悽受一项条约的约束问题的第4 

曾引起相当多的讨论（参看下文）。 

(7) 如要更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的内容，即应记得，任何国家的国内法或任何国际 

组织的规则所用的上述这些用语具有什么意义并不存在问题（第2条第2款）。因 

此，没有必要去确定某个国际组织是否使用"批准"一词来作为其确定同意接受一 

(续前） 

5 8 0 大 会 1 9 4 8年 1 2月7日第248(工工1)号决议（其后曾数次作修正）成立 

其主要机关是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条例第四条，'JSPB/G. 4 / R e v . 

10)。 条例第 1 3条规定： 

"如经大会同意，委员会得核可基金同隶耩联合11的组织的成'员国政府締 

结的和同政府间组织締结的协定，以取得养恤权利的连贯性"。 

按照这一条的规定，基金同四个ff家（加拿大、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和七个政府间组织（欧洲共同体、 

欧洲空间机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经合发组织和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締结了协定。部分此类协定的案文载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9号》（A/35/9和Add. 1 ) 。 

协定只有在大会"同意"后才具有法律效力（例如见大会1 9 8 0 年 1 2月17 

日第35/2 15A号决议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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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条约的约束的一种办法。事实上，国际组织只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使用这个用 

语，而且这种情况看来是异常的。，
8
'不过，很明显，条文草案并无意要禁止任何 

11际组织在其本身的法律秩序范围内使用某一个用语。 

(3)同时，条文草案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一样，采用了 "闳际上"接受的一个 

用语（《维也纳公约》第 2条第 1 ( b )款）。委员会在这方面认为"批准"一词应 

当是国家专用的，因为按照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个词一向是指出自国家的最高机关 

般为国家元首一的行动、而国际组织并没有相应的这样一个机关。 

(9) 但是，不看批准的机关，而是看批准在技术上是怎样发生作用，我们发现，批 

准在第一种情形中只是愿意受约束的一种不带承诺的确认。这种机制在国际组织 

来说有时是必要的，而且没有理由不让其作为国际组织确认同意受一项条约约束的 

一种办法。不过，目前尚未有国际公认的关于这种机制的用语。在这种情况下, 

委员会就用"正式认可行为"来表达这种机制（见第1款（b之二））。 这样， 

必要时，国际组织只要用一个不同的用语，就可以用一个同适用于国家的程序相应 

的程序，在国际上确认同意受一项条约的约束。 

(10) 第1(c)款中，"全权证书"专指国家代表提出的证书文件；第1 ("之二）款 

中的"授权证书"专指II际组织代表提出的证书文件。委员会了觯到这个词在实 

际应用上的歧异很太（1975年《关于国家在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 

的维也纳公约》 5 8 2第 1 2餅嘴 4 4 « ^ (列子，但它认为它提出的这个用语作出了一 

项必要的区别。对一个组织使用"全权证书"一词似乎不很恰当，因为这种组织 

本身承扭国际义务的能力从来不是无限的。 

5 8 1 参 看 《 1 9 7 5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 3页， A / C N 4 / 2 8 5号文 

件，第1 1条的评注第 4段和注释 3 1。 

5 8 2.《公约》全文见《联合国关于111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正式记 

录》第二卷《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5. V. 1 2 ) ， A / 

6 7 / 1 6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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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委员会还认为，在本上下文（"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范围内对 

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使用动词"表示"，也许会造成某种疑惑；特别是鉴于各种组 

织法文书中往往有含糊不明和不够周全之处，在某些情况下，该词有可能被理解为 

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有权以代表身分自行决定该组织是否应椟受条约约束。要避免 

产生这类疑惑，也许可以动词"传达"来取代动词"表示"，因为前一词较明确地 

意味着须依该组织的法定程序来决定该组织是否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03除了在案文中加入国际组织这一必要佟改以外""，第i款(d)项在处理"保 

留"一词时，仿效了《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因而无须给予特别评注。 

.03)记得一读通过的案文第1款(d)项中"保留"一词的定义，是委员会于1. 9 

7 5年审査第1 1条和第 1 9条之前通过的。委员会当时未予搁置，而决定暂时適 

过一读案文的用词，其中包括"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字或〔以任何协议的方法〕 

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所作的"这一短语。娈员会的这一做法是基于下列有利考虑： 

案文较《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简单，而且可暂时搁置"批准"、"接受"、"赞 

同"和"加入"等词是否也适用于一个组织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行为这一问题。 

但是，委员会着重指出这样通过的用词是暂时性的，并将"以任何协议的方法"这 

一词句置于括号内，以表明它准备在较后阶段审査这一词句是否适当。 

0 4 )由于已通过了第 1 1条以及其中规定国际组织的"正式认可行为"相当于 

11家表示批准的第2条第1款（b之二）项，娈员会本届会议认为没有理由要维持 

一读案文，而不重新采用一种已可更接近《维也纳公约》中相应定义的案文. 

m第1款(e)项界定了 "谈判国"一词和"谈判组织"一词。它仿效了《维也 

纳公约》的相应条款，但也考虑到本草案第1条。由于"条约"一词在这里所指的 

协约行为有别于《维也纳公约》中同一名词所包括的类别，所以，其措词不一定考 

法文本在写法上因此也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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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国际组织有时可在国家与国家商定条约时发挥特殊作用，即它们可诵过其机构 

参与某些条约案文的草拟工作，有时甚至可参与案文的确定工作。 

de)第1款ffl项也仿效了《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并考虑到本草.f第1条。 

0.7)除了添加"或国际组织"等字以外，第1款(g)项的定义完全仿效《维也纳 

公约》的措词。因此，它未考虑到国际组织所特有的一些问7，但在此情况下，"接 

受条约约束"等字必须从其最严格的意义来理觯一也就是说，它是指接受作为法律 

文书的条约本身的约束，而非仅仅是"接受条约各项规则的约束"。因为，有可能 

发生以下这种情况：一个组织虽未加入条约仍可接受一个条约所载各项法律规则的 

约束，其原因也许是这些规则对该组织来说具有习惯性质，或因为该组织通过单方 

宣告（假定有可能如此）而作了承诺，又可能因为该组织同X条约当事方缔结了一 

项并行条约，从而保证遵守X条约所载的各项规则，但并非成为该条约的当事方。 

此外，应了解到上述比较简单的定义不能适用于以下的情况，即国际组织虽在条约 

草拟过程中为条约案文的拟定提供技术後助，但从未打算成为该条约的当事方。 

a s )第 1款项为" I I际组织"一词下的定义与《维也纳公约》完全相同。这 

一定义应从其实际意义来理觯，即指主要由Ml家组成的组织，而只有在特硃情况下 

才有一两个国际组织作为其成员 5 8 4 ，在某些情况下，其准成员尚非国家，或可能 

是其他国际组织；在这一方面，有人提到了一些特殊情况，诸如：电信联盟中的联 

合国，总协定或其他国际机构中的欧经共同体，甚至如：纳米比亚成为卫生组织的 

准成员以后，联合国通过纳米比亚理事会在卫生组织中作为纳米比亚的代： 5 8 5 

这种分析方式可同对关于在国际会议上议定条约.案文的下文第9条第2款所采 

用的分析方式相比貌― 

关于一个组织被要求特别作为某一领土的代表的情况，参看秘书处关于 "I 关合 

国代表某一领土参加HJ际协定的可能性"的研究，《19 7 4年⋯.年鉴》，第 

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8页，A/CH. 4 / 2 8 1 号 文 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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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9)但是，应当强调的是，"国际组织"一词在本草案中采用与《维也纳公约》 

相同的定义，其后果远较在该公约中采用这一定义更为重大。 

m在本草案中，这一极具伸缩性的定义并不打算要预先规定各组织中依其现 

行规聿而享有某种程度自主的各实体（附厲机枸或相关机构）应在该组织中服从哪 

一种体制；同样地，本定义也不打算预先规定一个实体在本草案范闱内须具备多大 

的法律行为能力才可被视为囿际组织。事实是，本草案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为国际组 

织的地位制定准则，而是为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作为成员的条约的体制订立 

准则。本条教草案准备适用于这类条约，而不论有关各组织的地位为何。 

( 2 1 ) 应注意到所拟定义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果。本条款草案准备适用于有 

国际组织作为成员的条约，而不论这些组织的宗旨是比较一般性还是比较专门性， 

不论它们具有全球性还是区域性，也不论获准加入这些组织的情况是比较开放还是 

比较受限制，本条款草案准备适用于一切国际组织的条约。 

( 2 2 ) 然而，委员会曾经考虑，是否不应以一个组织的"政府间"性质以外的 

其他性质来对国际组织这一概念下定义。在对本条款进行二读时，有几国政府也有 

此看法 5 8 6 。委员会在逬一步讨论过这一问^之后，决定保留早先的定义，因为该 

定义巳足能符合本条款草案的目的；一个国际组织要就是有能力至少締结一项条约， 

在这种情况下，本条款草案的各项规则将适用于该组织，要就是徒有名义而不具备 

这一能力，在这种情况1、也就无须明文规定本条款草案不适用于该组织了。 

‧ ( 23)同《维也纳公约》相比较，f' 1款(J)项是一条新规定。鉴于本条款草案 

中数次提到一个国际组织的规则，为"组织的规则"一词下定义也许会有帮助。有 

人特别提到巖近在《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HJ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纳公约》 

中的定义（第 1条，第 1款（ 3 4 )项）。 5 8 7委员会因而通过了本项的草案，本项 

参看 A / (〕 N 4 / i . 3 1 1，第 1 7 1段和 A / C H . 4 / 3 3 9 / A d d 7，第四节，第1段, 

见上文注5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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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定义与该公约中的定义逐字相同。 

(24)但是，委员会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来讨论一个问剁，即涉及组织本身法律 

的称谓问题，或被称为一国的"匡I内法"以及委员会称之为一个国际组织的"规则" 

等一套法律的问题。委员会最后对该定义未作更动。如果要采用一个组织的"内部 

法"这个提法，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虽然该法律有其对内的一面，但在其他 

方面还有国际性质。如果不提到"组织的⋯'组织法文件"，定义本身就不够宪备; 

它还必须提到组织本'身所确立的箴规，但用来表示这一箴规的术语则因组织而异。 

因此，.虽然可以使用某种抽象理论性的词句对这一箴规采取一般惯用的表达方式， 

但委员会仍然选用了描述方式，采用了 "决定 "和 "决议 "等词； "尤 "字的使用 

即表明：通过一项"决定"或一项"决议"只不过是足以导致"组织的规则"的正 

式行为的一个例子而已。形容词"有关"一词的作用就是强调：并非所有的"决定" 

或"决议"都可导致规则，而只有在这一方面有关的"决定"或"决议"才可如此^ 

最后，还提到了"确立的惯例"。这一点再度引起各国政府和各]S际组织的议论。， 8 8 

大多数国际组织经若干年之后，的确有一些成为其规则组成部分的惯例。 5 8 9但是， 

这里提到惯例，绝不表示惯例在一切组织中享有相同的地位；与此相反，各组织在 

这一方面各有其特点。同样地，娈员会在提到"确立的"惯例时，只打算排除那些 

不确定的或有争论的惯例；它弁不打算将惯例冻结在某一组织历史上的特定时刻。 

各组织在维也纳条约法会议（1 9 6 9年）和关于国家在其对SI际组织关系上的代 

例如，可参看A/CH. 4 / 3 3 9 / A d d 7号文件。 

这是国际法院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该机构表决时弃权的作用所表示的看 

法，《南非不咴安全理事会第2 7 6 ( 1 9 7 0 )号决议继续存在于纳米！:hiîE 

(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国际法院报告1 9 7 1年》，第 

2 2页，第 2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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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权问题的维也纳会议（1 9 7 5年）上曾强调i廿这一点。"° 

(25)第2条第2.款将〈〈维也纳公约》f, 2条第2款的适用范围扩及国际组织 

但根据上述"组织的规则"一词的使用而作了调整。 

第 3条 

不属本条款范围的国际协定 

本条款不适用于： 

H 当事方为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不是国家或国际组织 

'的国际法主体的国际协定；或 

P 当事方为一个或一个以上U家、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 

上不是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的国际协定；或 

曰一个或一个以上 I I I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 

结的非书面国际协定， 

但此一事实并不影响： 

(a) 此类协定的法律效力； 

(b) 对此类协定适用本条款所载依照国际法即使本条款不加规定亦应适用于此 

类协定的任何规则； 

' ( 0对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以亦有其他国际法主体为当事方的 

国际协定为基础的关系适用本条氣 

评注 

(I)毫无疑问的是，有必要依照《维也纳公约第3条的方式来保证某些不属本 

"°《 1 9 7 2年⋯'年鉴》，第二卷，第1 0 6页和 1 0 7 页 ， 4 / 2 5 8 号 

文件，第5 1段；并参看本报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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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范围的国际协定的SI际法地位。这里只需指出，一个図际组织同一个既非III家 

又非国际组织的实体締结国际协定，并不是一件不平常的事。可以一提的是罗马教 

廷同国际组织締结的协定（如果梵蒂冈城被认为不具备国家的特性的话）。同样不 

成疑问的是，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同国际组织締结的协定（诸如在世界粽食方,下 

同欧经共同体締结的协定）确实得受国际法的制约。这一类例子又见于世界人道主 

义法律的演变及其为尚未构成国家的实体而扩大适用范n〗的情况，将来甚至会有一 

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既非国家也'非国际 

组织的实体之间缔结协定的情况。 

(2) 另一方面，没有必要过分详尽灿评述一个或一个以上â家同一个或一个以 

上国际组织所締结的非书面协定的经常性和重要性。以下这点也许会有一些疑问，. 

即在一个只留有简要记录的会议上由一个 i l家采取主动、一个际组织表示接受从 

而达成的协定是否为书面协定；还须铭记的是，各组织之间的许多协定往往就是会 

议或协调委员会的逐字记录中制定的。最后，电信的发展必然会造成非书面国际协 

定激增的情况，协定的主题则可以由维持和平至千预经济市场不等，因此，甚至已 

有人对这类协定有时被认为遭到滥用的情况表示了不满。但是，即使这种意见在某 

些情况.下被认为有所根据，締结这类协定的锘要也不会受到影响。各个组织可依照 

本草案第6条的规定而对非书面协定的体制加以安排，从而使各机构均不逾越该组 

织的有关规则所赋予该机构的权限。 

(3) 因此，委员会认为应当要有《维也纳公约》第3条(a)、 （b)和(c)项一类的规 

定，以供某些协定利用。第3条草案采用了该公约上述各项的案文，但项作了显 

然必要的更动，这是因为《维也纳公约》的范围有别于本条款草案的范围之故。 

(4) 另一方面，为适用(a)、 和(c)等项中的规则的协定下定义，则可能会出现 

问题。委员会认为，为求明确起见，应当把这类协定一一列举出来；委员会未采用 

一般惯用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虽然在形式上较简洁，但比较不明确；因此，委员会 

在第3条草案的(一)、和(3项中将这些协定分成不同的类别而列举出来；"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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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的一般性意义意味着第h类和第a类，包括了书面协定和非书面协定。 

(5) 对(--)、a和(3项中所指的三种类别加以审耷时会发现委员会将国家间的书 

面协定或非书面协定和既非国家又非国际组织的实体间的书面协定或非书面协定排 

除在外。委员会认为，有了《维也纳公约》以后，已无须重申国家间的一切形式的 

协定须受囿际法的制约了。既非国家又非国际组织的实体间締结的协定，其性质参 

差不齐，无法构成一大类别；有关的国际惯例为数还很少，也无法从中归纳出特征 

因而不能构成一大类别。 

(6) 委员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审查了本条款的较短一种案文之后，虽然认为 

本草案的用词过于繁琐，但为求明确起见，仍决定予.以保留。委员会决定将"一个 

或一个以上不是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实体"改为"一个或一个以上不是国家或国际组 

织的国际法主体"。《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使用了."国际法主体"一词，该词在 

该公约中特指国际组织。委员会在一读时避而不用这一名词，以免讨论目前是否有 

不是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这一问题。但是在进行二读时发现"实体"一词 

过于含混，并有可能包括了任何私法主体，诸如协会或社团等；本条款的范围如此 

一扩大，有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问氣目前这种只提国际法主体的方式在范围上小 

得多，可引起讨论的余地极为有限。 

第 4条 

本条款不溯既往 

在不妨碍本条款所载依照国际法即使依照本条款不加规定亦应适用于一个或一 

个以上m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的任何规则的适 

用的情况下，本条款只在本条款对该等国家和该等国际组织生效后才适用于此等条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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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除了因第1条草案而必须作出更动以外，本条款与《维也纳公约》第4条的案 

.文完全相同。"生效"一词为暂用性质。委员会目前不希望就本条款草案的最后形 

式采取立场。"生效"一词基本上是指条约而言，如果本条款草案不以公约形式体 

现出来，就必须对该词加以修改。委员会在二读完毕后必须就草案的最后形式问妫 

提出它的看法；但是，大会将对这个问^作出最后决定，因此，这个问题仍然可以 

讨论。此外，从字面上看来，这一段文句有可能被觯释为意味着：为求能对国际组 

织生效起见，本条款草案必须载入一项^些国际组织为其当事方的公约。但是，"生 

效"一词的使用，并不表示委员会要在现阶段审议国际组织是否应成为载有拟议的 

条款的一项公约的当事方这一问 

f; 5条 

设立国际组织的条约和在国际组织内通过的条约 

本条款适用于设立国际组织的任何条约和在国际组织内通过的任何条约，但以 

不妨碍该组织的任何有关规则为I 

评注 

(1) 委员会在对本条款草案进行一读时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无须列有类 

似于《维也纳公约》第5条的一项条款。. 

(2) 对本问题进行审査后，娈员会得到如下的结论，即：尽管这一规定的实质 

内容只适用于仍然相当罕见的情况，但这样的规定也许不是毫无作用；因此，委员. 

会通过了第5条草案，该草案与《维也纳公约》第5条的案文完全相同。现在，必 

须对因"条约"一词在两个案文中各具特定意义而造成的差异加以阐明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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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首先，第5条草案的规定使本条款草案有可能适用于一个有另一组织作为 

其成员的组织的基本约章。除了 一个组织以准成员身分而在另一组织中享有特殊地 

位以外"'，上述情况在目前虽不能说从未出现:但也极为罕见；尽管如此，没有 

理由认为今后不会出现这类情孔但是，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为了照顾到这类情况 

而修改" I I际组织"一词的定义，因为这类情况最多不讨是一个基本上属于政府间 

性质的组织接纳一两个其他国际组织作为成员而巳
5
"。委员会没有审议一个国际组 

织可能纯由国际组织作为其成员这一假想情〉凡 

(4) 其次，第5条草案将草案的范闱扩大到适用于在国际组织内通过的条约。 

主要是在有另一国际组织作为其成员的国际组织内通过一项条约时，才会出现这一 

情况。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以下的情况，即一个全体成员均为国家的国际组织通讨 

一项旨在由国际组织或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締结的条约。 

第5条在提到"通过条约"时，似乎是指通讨条约的案文;例如，可以想象联合国 

大会内可能通过一项条约的案文，尽管其后可能邀请某些组织成为该项文书的当事 

方 。 5 " 

参看上文第2条评注第(18)段。 

这种情况类似于第9条在"IS家间国际会议"方面所考虑的情〉兄.‧ 

在最后通过第5条草案之后，也有可能觯决其他种种问题，包括在第2 0条草 

案中加入一项类似于《维也納公约》第2 0条第3款的规定的问题。委员会在 

一读时没有加入这一规定。见下文第2 0条评注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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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条约的締结和生效 

第 1 节 条 约 的 締 结 

第 6条 

国际组织締结条约的能力 

国际组织締结条约的能力依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 

评注 

(1) 当委员会首次讨论关于国际组织的締约能力的条款的问题时，各成员对此 

事项是有分歧的；他们对此问题表达了不同的，种种区别细微的看法。稍微加以 

简化后，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两大类。第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条款有多少用途是 

值得怀疑的，或者只能说，一个组织的締约能力只取决于该组织的规则。第二种 

观点认为，该条款至少应提到，国际法为这种能力规定了原则；因此，至少有某些 

委员会成员认为，就条约而言，国际组织的能力的规定是一般旨规则，只有规约 

文书中的明文限制性规定才可加以修改。 

(2) 委员会为第6条最后通过的条文是基本上根据此条款决不应被视为具有决 

定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的目的和作用的认识而达成的折中的结果；该问题仍 

未解决；拟议的条文和把一般国际法作为国际组织的能力的根据的观点以及和与之 

相反的观点都能配合。第6条的目的仅仅在于规定一项关于条约法的规则；该条 

表明，为了国际组织为其当事方的条约制度这个唯一的目的，应按照什么规则来评 

价締结条约的能力。 

(3) 不过在此范围内，第6条仍是极为重要的。它反映出，每一个组织具有 

其自己独特的法律形象，这点从各组织在締结国际条约方面具有各自的能力特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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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看得出来。因此，第 6条采纳了本条款草案第 2条第 2款已经规定的"任何国 

际组织的规则"的基本概念。此外.第 6条中在"该组织"和 "规则 "之间加上 

了 "有关"这个形容词是因为，第 2条第 2款是关于"任何组织"的全部"规则"， 

而第6条仅仅是关于其中的某些规则，即其中与如何决定该组织的能力的问题有关 

的规则。 

( 4 0这自然会引起关于某一组织的能力方面的"有关规则"的性质与特征问题; 

或许有人会想以一般性的措词来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有关惯例所起的作用。那 

样做显然是第6条草案具体规定"国际组织締结条约的能力依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 

定"所要防止的错误。 

(5)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关于惯例，特别是有关国际组织締约能力的惯例，可 

以发挥多大的创造性作用的问题，无法就所有国际组织提出.千篇一律的答案。这 

个问题还取决于"该组织的规则"；事实上，它取决于其中属于最高范畴的规则一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该组织的组织法的以及特别是规定了组织规则的来源的那些规则。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设想，通过一套严格的法律架构，一个组织可以把惯例排除在 

其规则的来源之外。甚至不需要推得这么远，―我们必须承认，就惯例在关于它们 

締结国际协定的能力等事项上所起的作用和它所采取的形式而言，各国际组织彼此 

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不足为奇的；惯例在象在各方面都面临关系会人类未来 

的各种基本问题的联合国那样的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与它在一个在有限的部门内从事 

不怎么重要的业务活动的技术性组织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基于这些 

理由，第6条没有提到惯例；按照第2条第1款(j)项的定义，惯例包括在"该组织 

的规则"内，并通过它发挥作用，而其作用是因组织而异的。 

(6) 这些考虑应该可以澄清在其他范画^国际组织十分关切的另一个问题， 5" 

但就本条款草案而言,该问题是不会引起误觯的。譬如在締结条约的能力这类依 

"
4
参 看 《 1 9 7 2 年 ⋯ ' 一 年 鉴 》 ， 第 二 卷 ， 第 1 8 6 至 1 8 7 页 ， 4 / 2 5 8 

号文件，第5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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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织规则加以规定的事项方面，毫无疑问可以在编纂的条约对各组织开始生效时 

才确定这些规则，在保留各组织本身所确认的惯例方面，它所保留的不是条约开始 

生效时所确立的惯例，而是在各组织的规则容许的范围内，依惯例修改或补充各组 

织的规则的能力。因此，第6条没有对各组织强加上一套对它们并不合适的统一 

的限制，而是确认了各组织有权决定自己的法律形象。 

( 7 )最后，严格地说，第6条可以在头一款中重述《维也纳公约》第6条所定 

的规则："每一国家皆有締结条约之能力"。但有人觉得，这种提醒条款是不必 

要的，因为第6条的整个份量是集中在画际组织上面的。 

第 7 条 

全权证书和授权证书 

1. 一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权代表一国议定或证实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 

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或表示该国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a) 他出示适当的全权证书；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需出示全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等 

目的代表该国。 

2 . 下列人员由于所任职务，无需出示全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代表其@家： 

(a)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外交部长：执行有关缔结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 

相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的一切行为； 

(b) 国家出席有国际组织参加的国冢间国际会议的代表团团长：议定国家 

*口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 

(c) 国家派驻国际组织的机关的代表团团长：议定在该组织内通过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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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文； 

(d) 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议定派遣国和该组织间的条约案文； 

(e) 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筌署，或事后尚待核准地签署派遣国和该 

组织间的条约，如果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常驻代表团团长无需出示全权证 

书，亦视为有权为此等目的代表其闺冢。 

3 / —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权代褒一国际组织议定或证实条约案文： 

(a) 他出示适当的授权证书；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需出示授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等 

目的代表该组织。 

4.—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权代表一国际组织传达该组织同意接受条约 

约束： 

(a) 他出示适当的授权证书；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需出示授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一 

目的1^表该组织。 

评注 

(D本条文草案头两款是关于H家代表的，后两款是关于国际组织的代表的。 

前者的规定仅涉及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而后 

者涉及草案第2条，第1款(a)项所指的条约，即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 

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和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 

1 2 )在 S家代表方面，草案大致依照 1 9 6 9年《维也纳公约》第7条：这些 

代表通常需要出示"适当之全权证书"以代表该面议定或证实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 

和一个或一个以上S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或表示该国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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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则是有例外的。首先，象《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那样，惯例或其他情况可以 

使一个人被视为有权代表某国，尽管事实上他没有出示全权证书。 

(3) 其次，象《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那样，某些人员由于所任职务而被视为有 

权代表其国^ 0 但必须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列举的这类人员作出某种程度 

的改动。国家元首和外交部长方面（第2款(a)项）没有改动，但对于其他代表则 

作了一些修正。第一，.1 9 6 9年《维也纳公约》关于"使馆馆长为议定派遣国 

和驻在国间条约约文"的第7条第2款（乙）项是不需要的，因为它无法适用于本 

条文草案。此外，不但需要考虑到 1 9 7 5年 3月 1 4日《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 

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纳公约》"，所体现的《维也纳公约》的某些进 

展，而且还要考虑到由于所任职务而影响到某些国家代表的种种限制。 

(4) 第 2款项本条文草案因此是与《维也纳公约》关于国际会议的第 7条 

第2款(0项相对称的，但它根据《国家代表权公约》第4 4条，以"出席国际会议 

的代表团团长"等更精确的字眼代替了后者"国家派往国际会议一⋯之代表"等字。 

由于第9条的启发，本条进一步精确地指出出席的会议须为"有国际组织参加的" 

国家间会议。 

(5) 第2款(c)项是关于国家派驻国际组织的机关的代表团团长的，本项限制他 

们仅能在议定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他们所派驻的组织的机关之间的条约案文这一 

种情形下，可以不出示全权证书。因为他们的职务不超出该组织的范围。 

(6) 最后，关于派驻国际组织代表团，没有采用《维也纳公约》中所用的"II 

家派驻国际组织之代表"等字，而采用了《 I I家代表权公约》中所用的"代表团团 

长"一词。本条文草案第2款 ( d )项和 ( e )项是以后一项文书第1 2 条 第 1 和 第 2 款 

为根据的，它们包含了国家代表们就此事项拟订的最新规则。常驻S际组织的代 

表团团长由于他们的职务，有权议定派驻国和该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案文。他们 

5 9 5 参看上文注 5 8 2。在本章内，本公约将被称为"国家代表权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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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有权签署，或尚待核准地签署派驻国与该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案文，但只有 

在按照惯例或其他情况下才能这样做。 

(7)国际组织的代表方面引起了新的问题，首先是原则的问题。对于一个组 

织的代表需要象国家代表那样，以适当文件证明他有权为执行某些与締结某一条约 

(议定或证实条约案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等）有关的行为的目的，代表该组织的 

问题；我们应该制定某种规则吗？ 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就 

国家间条约巳经普遍确立了某种规则的时候，国际组织是没有理由不遵守这类规则 

的。在国际组织的惯例中，为此目的，的确一般都不使用正式文件。目前国际 

组织締结的条约大多是双边条约，或限于当事方很少的条约；在締结之前它们会交 

换信件，通常都会毫无疑问地确定谁将代表该组织执行与締结（最广义的締结)条 

约程序有关的某些行为。在其他情形下，该组织的最高级干事（《国家代表权公 

约》第8 5条第3款所述"组织的行政首长"）联同他的直接副手通常实际上都被 

认为有权代表该组织，而无需出示其他证明文件。 

18)但是这些考虑不应掩盖以下事实，即对于体制结构比较复杂的组织，为以 

上目的有必要制订正式文件。此外，本条文草案还规定，经有关国家同意，国际 

组织可以加入主要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会议上所制定的条约（第9条）；在此情形下， 

组织应遵守适用于国家的规则似乎是十分恰当的。但是因而加诸于11际组织的一 

般性义务必须尽量富有伸缩性；而且，所有有关各方都接受的惯例，即作出任何适 

当安排的惯例都应该具有效力；第3款(b)项和第4款(b)项达到了这些目的；它们对 

国际组织的代表权采用了 II家代表权方面所接受的规则。但是，委员会并不认为 

因为一个人在某国际组织的职务的理由而可以使他不需要提出文件，证明他有权在 

执行与締结（最广义的締结）一项条约有关的行为上代表该组织。如果我们要避 

免无法处理的复杂局面.本条文草案，不象《国家代表权公约》，必须适用于所有 

组织;而国际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出了各种结构上的分歧，使它们不可能成 

为一般规则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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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这种看法得到了其他各种因素的支持。已经提到过，在制定条约方面. 

没有一个组织具有与国家相同的能力；按照第6条草案，每一个组织的能力是有限 

的。我们可以用适当的措词来确定这些差别；如果对照国家代表的权力限制，就 

可以阐明国际组织的代表的权力是有限的。因此，就如上文关于第2条的评注所 

说明的，该条第1款(c)项规定"全权证书"一词限于指国家代表出示的文件，而第. 

1款（C之二项）规定"授权证书"则指国际组织代表出示的文件。 

.(10)此外，关于国际组织的代表，委员会觉得必须对条约案文的议定和证实以 

及同意接受条约约束加以区分；本条草案第3款和第4款分别处理了这两种情况。 

关于条约案文的议定和证实，提议中的条款与第1款(a)项关于国家代表的规定相当。 

然而，在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方面，《维也纳公约》和本条草案第 1款都规定了"一 

个人⋯一 .视为有权代表一国⋯一 ^该国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情况。上文第 2 

条的评注第ai)段已说明过，委员会在一读时认为，对于国际组织的代表最好用"传 

达"这个动词。 

ai)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第7条条文草案虽然很繁复，但仍应保留。 

书面评论注意到国家代表表示该国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国际组织的代表则传达该 

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两者用字上的差别。" 6委员会希望提请大家注恿这个细微 

的差别，但也绝不能过份夸大这项差别。在国际组织方面，该组织接受约束的意 

图往往不是来自让其他当事方或保管者得知这项意图的人员，而是来自其他机关； 

在这种情况下，该项人员是在"传达"这项意图。但必须留出余地，在某些情况 

下，"传达，，这项意图的人员也可能有权不与其他机关协商，就接受约束的意图的 

内容，作出决定。 5 9 7因此，在没有理由不加使用的时候，对于各组织的代表也使 

用了"表示"这个词（第 1 1条及以下各条）。 

5 9 6 见 A / 1 0 3 9 3号文件，第 1 7 8段，和A/ C 1 4/339/ACM.5号文件，第4段。 

5 , 7关于这一点，参看联合国书面评论， A / C N . 4 / 3 3 9 / / V d ê l . 5号文件，第 4 

页，第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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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然而，委员会不认为可以规定一个组织的执行首长应具有象国家元首，政 

府首脑及外交部长代表国家的权力，而能代表组织締结条约'虽然有些评论建议它 

应该如此规定。 5 9 8 —个人是不可能"授权"给自己的；事实上，各组织中都有一 

个人负责"授权"给其他人，而不授予自己任何权力。 5 "但必须坚持下列原则，' 

即每一个组织具有独特的结构；它应根据自己的规则，决定负责在无须授权证书的 

情况下代表该组织或在必要时，授权给他人的人的能力'地位和头衔。 

笫 8 条 

未经授权所执行行为的事后确认 

依照第7条规定不能视为获授权代表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締.结条约的人所执行的 

有关缔结条约的行为，非经该国或该国际组织事后确认，.不发生法律效果。 

评 注 . 

这一条沿用《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案文，仅按照本条款草案的主题作出必要的 

改动。 

第 9条 

案文的议定 

1. 除依第2款的规定外，条约案文应以所有参与草拟案文的国际组织或所有 

国家和组织的同意议定 

2 .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 

组织间的条约案文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与会者三分之二票数议定，除非出席并参 

加表决的与会者以同样多数决定适用另一规则。 

"
8
 A / C N . 4 / 3 3 9 , 第 1 2页。 

599 AXC.N. 4 / 3 3 9 / A d d . 5第 3页，第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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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规定，在"国际会议"上议定条约案文的情形 

除外，条约案文应以所有参加草拟案文国家的同意议定但是它没有给"国际会议" 

下一个定义。不过一般的意见一向认为，"国际会议"一词是指一种较为公开和一 

般性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对于受条约约束没有给予最后同 

意，其他国家则认为同意受条约约束是条约生效的先决条件。 

(2) 本条款草案有很多特点都是由国际组织的特点引起的。首先，《维也纳公 

约》第9条第1款提到"所有参加草拟约文国家"；这个词在仅指国家而言的时候 

意义很明白，因此没有为它下定义。在涉及组织时，只可能将那些以与国家同等的 

地位参加草拟工作的组织视为参加草拟约文的"组织"，因此，在草拟衆文的工作 

中只发挥筹备或咨询的作用的组织不算在内。 

(3) 委员会在审查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可能地位时，必须决定 

一个会议是否可能只有国际组织参加。这种假定虽然很特别，但是不能排除；例如， 

国际组织可能设法通过国际会i义觯决一些问题，或是至少将一些有关国际公务员制 

度的安排加以划一。但是有人认为，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每个组织同其他组织相比 

较，都具有它自己的特性，因此没有什么理由将第9条第2款的规定适用于这种"会 

议"。'按照上述条款草案，只有国际组织参加的"会议"，在条约案文的议定上， 

适用第1款的规定：除非作出无须一致同意的规定，否则案文应由所有参与草拟案 

文者议定 

(4) 需要适用与《维也纳公约》第9条第2项的规定相应的规定的唯一特别假 

设情况是，一种符合《公约》意义的国家间会议，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际组织参 

加，以议定这些国家同该国际组织或有关组织之间的条约案文。在这种情况下，应 

当适用《维也纳公约》案文中有关三分之二多数的规定，这种三分之二多数是指所 

有参加者——-包括参加国家和参加国际组织一的三分之二多数。这是本条款草案笫 

2款的目的所色要是没有这样的规定，参加会议的Ëi.家如果决定邀请一两个S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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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以与它们本身同等的地位参加会议，就无法援用《维也纳公约》第9条第2款 

的规定；那时，为了议定条约案文，或是为了议定规则据以议定条约案文，除了遵 

守一致同意的规则以外，别无选择办法。娈员会提议第9条草案第2款，目的不在 

于建议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际组织参加国际会议草拟条约的工作，因为这个问题必 

须斟酌个别情况，而且必须由有关国家决定。委员会只希望为这种可能性作出规定。 

至少在一些情况下，可能邀请海关和经济工会以这种身分参加国际会议条约的草拟 

工作。委员会也不希望将第2款的规定解释为妨害到国际会议议定自己的议事规则 

的自主权，国际会议可能为议定一项条约的案文另行拟订一项议事规则，也可能想 

要弥补有关这个问题的议事规则的任何缺陷。 

(5)委员会在二读时修改了第9条的措词，使它更为明确，但是所有实质性的 

规定保持不变：我们注意到第1款（象《维也纳公约》第9条一样）规定"条约案 

文的议定"。‧此外，由于对条款草案规定的两类条约加以区分，而使案文草拟的"参 

与者"的身分更为明确： 

‧"条约案文应以所有参与草拟案文的国际组织或国家和组织的同意议定.⋯： 

第 1 0条 

案文的证实 

1.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依下列方法 

确定为作准定本： 

(a) 依案文所载或参与草拟案文国家和国际组织所协议的程序；或 

(b) 如无这种程序，由这些国家和[SJ际组织的代表在条约案文上或载有案 

文的会议最后文件上签署，作尚待核准的签署或草答。 

2 . 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依下列方法确定为作准定本： 

( a)依案文所载或参与草拟案文国际组织所协议的程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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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如无这种程序，由这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在条约案文上或载有案文的会 

议最后文件上签署，作尚待核准的签署或草签。 

评注 

本条款草案大致沿用《维也纳公约》（第1 0条）的相应案文，只是为了反映 

所涉两种不同的条约而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2款末尾简略地提到只有际组织参 

加的会议，应视为对例外情况的规定已在第9条的评注中对这类情况加以说明(参 

‧看对上面第9条的评注第(3)段）。 

第 1 1条 

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方式 

1. 一国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约 

束，以签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或任何其他议定的方 

式表示o 

2 . 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签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正式认可 

行为、接受、赞同或加入或任何其他议定的方式确定。 

评注 

( D本条款草案第 i款，在一国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 a家和一个或一个以 

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的约束方面，列举了《维也纳公约》第 i i条中对n i与国间的 

条约所规定的各种表示同意接受约束的方式。 

(2)列举国际组织同意接受它打算加入的条约约束的各种方式则较为困难。但 

是国际组织在同意签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接受、赞同或加入方面，没有什么 

困难。委员会认为，对国家使用的原则一也就是在这一系列方式之后加上"任何其 

他议定的方式"一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国际组织。这种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所采取的方 

式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使表示同:！；:接受条约约束的方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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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给予国家，并提议给予国际组织的自由，也同措词有关，因为《维也纳公约列举 

了表示同蕙接受条约约釆的方式，但是没有为这些方式下定义。实践显示，‧由于締 

结的条约数目越来越多，很需要这种灵活性，没有理由拒绝给予国际组织这种惠益。 

( ;：0第1 1条反映了上面第2条的评注中所说明的决定，即对国家表示同意接 

受条约约束的一种方式使用"批准"一词，对国际组织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类 

似方式使用"正式认可行为"这个新词（参看上面第2条第1 ( b )款和第1 ( To之二 ） 

款）。 

(4)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在本条款二读时作出结论说，一读时通过的案文的 

提法是，对条约的约束，国家是"表示"同意，国际组织则是"给予"同意。没有 

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维持这种区别。因此，二读通过的案文在这方面使用了一致的 

措词。下列各条款反映了这种变动。 

第 1 2 条 

以签署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1 . 在以下情况，一国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 

织间条约约束，以该国代表的签署表示： 

(a) 条约规定签署有此效果； 

(b) 参加谈判国家和谈判组织协议签署有此效果；或 

(c) 从该国代表全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表示，该国有意使签署 

有此效果。 

2 . 在以下情况，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该组织代表的签署确定： 

' .(a)条约规定.签署有此效果； 

(b)谈判组织或谈判国家和谈判组织协议签署有此效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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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组织代表授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确定，该组织有意使 

签署有此效果。 

3 .为第 1和第 2款的目的 

(a) 如经确定谈判组织或谈判国家和谈判组织有此协议，'案文的草签构成 

签署； 

(b) —国或一国际组织代表所作的尚待批准的签署，如经该国或该组织确 

认，即构成正式签署。 

评注 

(1) 第 1 2条相当于《维也纳公约》第1 2条，基本上对国家和国际组织作出 

同样的规定。由于"全权证书"（第 1 (c)款)和"授权证书"（第2(。款）之间的 

重要区别，委员会认为应当对国家和组织分别作出规定。 

(2) 一读阶段对国家和组织的其他地区分包括不给予SI际组织第1(b)款所给予 

国家的权力。委员会作出结论说，如果条约中没有作出有关规定，但是参加谈判的 

组织或国家和组织协议签署有此效果时，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让国际组织以签署表示 

接受条约约束。在这方面，可以指出，对"谈判组织"一词应有一项了解，即任何 

组织，只能按照该组织的有关规定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3) 最后，'委员会在二读时决定参照《维也纳公约》相应条款的案文，以较明 

确的"谈判组织或谈判国家和谈判组织"一词取代较不明确的"参加谈判者"一词。 

第 1 3条 

以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在以下情况，国际组织或国家和^际组织同意接受以彼此间交换的文件构成的 

条约约束，以该等文件的交换确定： 

(a) 文件规定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或 

(b) 这些组.织或这些国家和H际组织协议，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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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 本条款草案除了按照条款草案的主题作出必要的改动外，沿用《维也纳公 

约》第13条。本条款草案反映出，一项条约如果有两个以上的締约方，也可以由 

交换的文件构成但是目前很少发生这种情^ 

(2) 一读通过的案文分为两款，第1款规定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 

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第2款规定国际组织间的条约。委员会在二读时决定简化 

这项条款，将两款合并为一教，适用于两类条约。 

第 1 4条 

以批准、正式认可行为、接受或赞同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1. 在以下情况，一国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批准表示： 

(a) 条约规定以批准方式表示同意； 

(b) 谈判国家和谈判组织协议需要批准； 

(c) 该国代表已对条约作须经批准的I署；或 

(d) 从该国代表全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表示，该国有意对条约 

作须经批准的签署。 

2 . 在以下情况，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正式认可行为确定： 

(a.)条约规定以正式认可行为确定同意； 

(b)谈判组织或谈判国家和谈判组织协议需要正式认可行为； 

( (:)该组织代表已对条约作须经正式认可行为的签署；或 

(d)从该组织代表授权证书可以宥出，或于谈判时已确定，该组织有意对 

条约作须经正式认可行为的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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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国以接受或赞同方式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或一国际组织以接受或赞 

同方式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其条件与适用于批准或正式认可行为者相同。 

评注 

(1) 本条款草案分别在第1款规定国家对一个或一个以上Hi家和一个或一个以. 

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的同意，在第2款规定il际组织对第2条第1(a)款所界定的 

条约一也就是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和一些国 

际组织间的条约一约束的同意。对于国际组织的"正式认可行为"一词的使用问题， 

前面已经讨论过， 6 0 0因此无须提出任何评论。仅须注意，至少按照法文的说法， 

* # r . i :标 I I的措词表明，"正式"^可#为"（" u n a c t e be c o n f i r m a t i o n 

formelle")—词表达一种行为，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对这种行为还没有任何获 

#^般接受的提法。 

(2) 除了就其他条款已予说明的少数文字上的改动外， 6°'委员会19 8 1年 

的会议基本上保留了一读通过的案文。 

第 1 5条 

以加入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1.在以下情况，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加入表示： 

(a)条约规定该国或该组织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 

m谈判组织或谈判国家和谈判组织协议该国或该组织可以加入方式表示 

此种同'意；或 

(c)所有当事方其后协议该国或该组织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 

6°°参看对上面第2条的评注，第(8)和第(9)段。 

6 0 1参看对前面第 1 1条的评注第")段和对第1 2条的评注第(3)段。 



评注 

第 1 5条萆案沿用《维也纳公约》第1 5条的规定。由于设法简化了一读通过 

的案文，将该案文分别规定本条款草案所涉两类条约的两款合并为一款，而产生了-

目前的形丈由于目前的规则对两类条约都适用，而不冉加以说明。委员会一名成 

员在通过综合案文时弃权，因为他认为，一项条约如果纯由国际组织締结，'就无法 

设想国家后来加入该条约。也有人认为，本草案不应规定这类情况，因为《维也纳 

公约》没有对国际组织加入纯由国家締结的条约的相应情况作出定定。二读通过的 

第 1 5条案文显示出先前对其他条款作出的类似改动。 6 0 2 

第 1 6 条 

批准书、正式认可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的交换、交存或通知 

1.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批准书、正式认可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依下 

列方式确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 

组织间条约约束。 

(a) 由締约国和締约国际组织互相交换； 

(b) 将文件交存保管机关；或 

( 0 )如经协议，将文件通知締约国和締约国际组织或保管机关。 

2 .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正式认可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依下列方式确 

定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 S i际组织相互间条约约束：. 

(a) 由締约国际组织互相交换； 

(b) 将文件交存保管机关；或 

(c) 如经协议，将文件通知締约国际组织或保管机关。 

《同上》。 

-315-



评注 

本条款草案沿用《维也纳公约》第1 6条的规定，但有两款分别规定本条款草 

案所涉两类不同的条约。关于正式认可行为，证实这种行为的文书称为"正式认可 

书"；这个词的用法与第 2条第 1 ( b之二）款草案和第1 1条和第 1 4条草案中 

的"正式认可行为"一词的用法相符合，因为这些词可以帮助避免同上面已予说明 

的第8条章案中提到的认可相混淆。 6 0 5它们是为了表达一种行为，而不是为了确 

定这种行为的名秣 

第 1 7条 

同意接受条约一部分的约来和不同规定间的选择 

1. 在不妨碍第1 9至 2 3条的情况下，一国或一IS际组织同意接受一个或一 

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一部分的约束，仅于条约许可或其他 

締约国和締约国际组织或其他締约组织和締约国同意时有效。 

2 . 在不妨碍第1 9至 2 3条的情况下，一 S际组织同意接受国际组织间条约 

一部分的约束，仅于条约许可或其他缔约国际组织同意时有效。 

3 .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许可在不同规定间作出选择的一个或一个以上 

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仅于指明其所同意的规定时有效。. 

. 4 . 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许可在不同规定间作出选择的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 

仅于指明其所同意的规定时有效。 ' 

评注 

'本条款草案规定《维也纳公约》第1 7条所涉两种不同的问题。它分为4款， 

对本条款草案所涉两类条约分别加以规定。 

6 0 5参看对上面第 2条的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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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8条 

不得在条约生效前妨碍其目的及宗皆的义务 

I .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有义务不从事任何足以妨碍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 

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的行为： 

(a) 如该国或该画际组织已签署条约或巳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而须经批准、 

正式认可行为、接受或赞同，但尚未明白表示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的意思；或 

(b) 如该国或该画际组织已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条约尚未生效，且 

条约的生效不过度推& 

评注 

本条款草案系延用《维也纳公约》第1 8条所规定的原则。在本届会议经二 

读通过的第1 8条的案文，同第1 3条和第 1 5条的情况一样，为简明起见将两款 

并为一款。因此，只提到"条约"，而不形容是那种条约。 

第 2节，保留 

评注 

(1)即使是国家之间的条约.保留问题一向是一个棘手的和有争议的问题。《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各项规定也未能解决所有困难6fl4 。 委员会讨论国际组织为 

参看P.H, Imfeert, Les réserves aux traités multilatéraux; Evolution du droit 
et de la pratique depuis l'avis donné par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le 28 mai 1951 (Paris, Pédone, 1979)；还，看贫作者的"T.a. q13pHt.inn des 

réserves dans la décision arbitrale du 30 juin 1977 relative à la délimitation 

du plateau continental entr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le Royaume Uni de 

Grande-Bretagne o t d'Irlande du Nord",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78,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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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一方的条约时也遇到一些困难 6° 5 ；最后案文所达成的折中并未得到委员会的 

一致支持 6？ 6 。 1 9 7 7年第六委员会对此问题作了广泛讨论，意见分歧很大 6° 7。 

1 9 7 8年和 1 9 7 9年又提及此问题 6° 8。某些政府和S际组织提出了书面保留 6°'。 

(2)审査委员会二读时所作结论的根据以前，应首先考虑是否确实无法找到有 

关惯例的某些资料.尽管普遍认为不存在这方面的惯例。事实上这种看法并不能 

完全成立；有若干案例提出过这类问题。当然这些案例的价值是有问题的：所引 

证的例证是否涉及真正的保留、真正的反对或甚至真正的国际组织？ 看来保留问 

题，虽然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但很难说实际上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13)联合国秘书长给某会员国常驻代表的一份备忘录提出一种很有意思的法律 

意见 6'°。 该备忘录是关于1 9 4 7 年 1 1 月 2 1日联合国大会所批准的"各专门 

6 0 5 《 1 9 7 5年⋯'⋯；年鉴》第一卷，第1 3 4 8次至第 1 3 5 0次会议，第237— 

2 4 9页；《 1 9 7 7年一'⋯年鉴》第一卷，第 1 4 2 9次至 1 4 3 5次会议，第 

70—103页。 

6 0 6委员会一成员国不赞成达成的折中办法；见 A / C l 4 / 1 . 2 5 3 。 

6° 7《第六委员会的报告》（1 9 7 7 )，第 A Z 3 2 / 4 3 3号文件，第 1 6 9—1 7 8 

段。有些代表支持委员会提出的折中办法（ 1 7 0段），有些代表希望对以 

前注释中预见的界线作更严格的分类（171段），其他人则要求分类更笼统一 

些（172段）。 

6 0 8 《 第 六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 1 9 7 8 ) ， 第 八 / 3 3 / 4 1 9号文件，第 2 2 8 . 

段和《议题摘要⋯一》（1 9 7 9 )，第 A / C N . 4 / L . 3 1 1号文件，第 I 7 5 

和 1 7 6段。 

6 0 9见本报告附件二。 

6 , 0 《联合国法律年鉴； 1 9 6 4年》第 2 6 6页。 



机构对《专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所提保留的法律立场" 6"。 各厘参加此项 

《公约》时，有时提出保留，若干专门机构"反对保留"；经反复交涉，四个国家 

撤销所提出的保留。在反对保留时，可以援引上述先例。秘书长的法律意见称： 

"惯例⋯'一如规定⋯⋯-有权提出与《公约》宗旨相冲突并可导致单方面改 

变该机构本身特权与豁免的保留，则需经该机构同意后，方可生效。" 

由于通常不认为专门机构是1 9 4 7年《公约》的"当事方"，这一案例能否作为 

一个国际组织反对一个国家提出的保留的实例，还是可以讨论的。 6"然而，即使 

各专门机构的这一地位被否定，根据《公约》条款，各专门机构同《公约》各締约 

国之间也有明显的联系，就是基于此种联系而提出反对的。 6 , 4 

( 4 )稍后发生的第二件案例不仅涉及对 1 9 4 7年《公约》的保留，而且涉及 

对 1 9 4 6 年 2 月 1 3日大会批准的《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的保留。 6' 5联合 

国秘书长在给某会员国常驻代表的一封信中， 6 1 6更具体地谈到有意加入《公约》， 

但有一些保留的一个国家的情况。秘书长未使用"反对"一词，但指出某些保留 

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3 3卷，第 2 6 1页。 

6 , 2 《联合国法律年鉴， 1 9 6 4年》，第 2 6 6页，第 6段。 

6 , 3法律意见认为："不管每一机构能否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作为《公约》的"当 

事方"，在《公约》条款和效力方面，各专门机构皆享有与締约国同样法律利 

益"。（《同上》，第5段）。还参看"关于保留的保管惯例：秘书长的报告"， 

《一'⋯年鉴，1 9 6 5年》，第二卷，第1 0 2 页 ， 第 A / 5 6 8 7号文件， 

第 2 3 至 2 5段。 

6 ,
*参看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的意见，《⋯一年鉴， 1 9 7 2年》，第二卷，第 

1 9 4 页 ， 第 A / C l 4 / 2 5 8号文件，注 1 8 1。 

6 , 5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一卷，第1 5 页 。 . 

6 , 6 《联合国法律年鉴， 1 9 6 5年》，第 2 3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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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宪章》不相容，并力促撤销这些保留。他强调指出如果不顾他的反对而坚持 

保留，他不得不将此事提请大会注意。他说可拟订一项补充协定，按《公约》第 

3 6节"调整"《公约》的条款。这一先例还有另一层意义，《公约》没有关于 

保留与反对保留的条款，而且各締约画已提出了许多的保留
6 1 7
 。 

(5)有若干先例涉及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中至少有一个先例尤为重要。欧洲 

经济共同体是不少多边公约的当事方，通常规定有明确的特定条件。有些公约禁 

止保留，或对允许的保留有限制性的规定。另一些公约则没有规定。 6 1 8欧洲经 

济共同体已提出这些公约所允许的保留。 6" 1 9 7 5 年 1 1 月 1 4 日 于 日 内 瓦 签 

订的《关于国际公路货运通行证制度下国际货运关务公约》（国际公路货运公约） 

及附加条款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 6 2°该《公约》规定顾客或经济协会可以同所 

6 Î 7 

6 1 9 

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者的多边条约（ST/^BGySER - D / 1 3 ) ,第 3 5页。 

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中已列举了禁止保留的例子，《‧‧‧‧‧⋯年鉴， 

1 9 7 7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A / 3 2 / 1 0号文件，注 4 5 8—46 2。 

还可参看1 9 7 9年 6月 2 S日于波恩签订的《移栖野生动物公约》，《国际 

法律资料》，第十九卷，第一号，第15页，它承认"任何区域的一体化组织 

都是当事方；第1 4条对提出保留的权利作了限制，但规定"任何国家或任何 

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都可以提出允许的保留。至少有一个国家（苏联) 

反对提及这些国际组织，而且尚未加入该《公约》。 

1 9 7 3年 3月 1 8日于京都签订的《关于简化及调和关务手续的国际公约》 

允许某些保留；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当事方，在利用提出保留的权利的同时也曾 

多次接受"附加条款"。(欧洲各共同体立法公报，第 1 8卷（ 1 9 7 5 ) ， 

第 1 1 0 0号，第 1页； J 5丄，第 2 1卷（ 1 9 7 8 )，第 L 1 6 0 号 ， 第 

1 3 页 ； 第 2 3卷（ 1 9 8 0 )，第 1 1 0 0号，第 2 7页。 

多边条约～••…（同前），第3 3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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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员国一起或在以后加入《公约》；关于强制性觯决分歧的条款是唯一允许保留 

的条款。保加利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表声明如下: 

. " 按 第 5 2条第3款所规定的顾客或经济协会有可能成为本《公约》締约 

方，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这些协会不承担任何义务"。 6 2' 

共同体（当时的）九个成员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联合提出一项反对： 

"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第5 2(a)条的声明看来是对该条款的 

一项保留，虽然《公约》明确禁止提出保留。因此共同体及其成员国认为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其援引上述声明并认为此声明完全无效。" 6 2 2 

没有必要讨论或甚至审议上述先例所造成的法律问题。这只表示，当《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甚至在11家间关系上，还没有被普遍接受为国际法的习惯规则的时候， 

国际组织（或至少是同II际组织有某些共同特点的组织）可能被要求注意到与保留 

有关的问题。这只能说，这些先例，尤其是 1 9 4 7年《专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 

约》和1 9 4 6年《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的先例，表明在当前实践中由国际组 

织提出可以说是保留或反对的情况并不是陌生的。 

(6) 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对于一读通过的有关保留的条款进行了一次全面审 

查。委员会对此问题特别注意，一方面是由于此一议题是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 

也由于在一读时表面化的各成员间的意见分歧和各国政府口头和书面的评论。 

(7) 委员会除处理所涉种种困难的起草问题外，还对提出保留的实质问题（〈〈维 

也纳公约》第1 9条）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无疑这是最困难的冋题，解决此问 

题既要有原则性声明，也要承认对原则的各种例外。 

关于原则.可有两种选择，一是将《维也纳公约》第1 9条授与各国提出 

保留的自由扩大到各国际组织，或是定出一项一般规定禁止囯际组织提出保留。在 

6 2 1 同上，第 3 3 5页。 

6 2 2 同上，第 3 3 5页。 



这两种情况下，.都可用某些适当的例外减轻选择的后果。 

(9) 委员会在一读时，曾试图在讨论申出现的赞成自由的原则，和主张禁止的 

原则两种办法之间谋求一项折中办法，结果规定自由的原则适用于国际组织之间的 

条约，和由S家提出的保留，但国际组织可否对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提出保 

留，要视情况而定。 

(10) 委员会并非所有成员都赞成这一办法，有一个成员根据禁止的原则提出一 

系列一致的条款。 6 2 5 

ai)对一读所通过的条款提出许多意见，尤其认为委员会所划的界线缺乏逻辑 

性，而且所用的标准也不精确。此外，作为有关提出保留的第1 9条和第 1 9条 

之二所达成的折中办法的一项补充，委员会在第1 9条之三规定了对保留的反对， 

在《维也纳公约》中没有相应的条款，大家认为该条的规定是无的放矢，晦涩难懂。 

tt3最后，委员会在第1 9条、第 1 9条之二和之三对上述条约提出一项说明， 

认为提出保留的条款只适用于多边条约。虽然只有多边条约的保留才有充分意义， 

但也指出实际上双边条约也有保留的先例，问题是看争端的主题，《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措辞谨慎，对此问题没有表明立场。 

as)委员会对此问题经过深入审査之后，取得一致意见，选择了一种较一读所 

通过的更为简单的办法，即在提出保留方面，将国际组织视为国家。. 

m 因此，对于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締结的条约和国际组织之间締结的条约，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 9条的规定，现在既适用于II家提出的保留，也适用于 

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为国家规定的自由提出保留的原则对国际组织也有效；这 

符合这些组织的愿望，而且看来也符合实际情况。《维也纳公约》第1 9条第(a)、 

和(c)项对画家提出保留的自由所规定的限制，无需改动即适用于国际组织。. 

A / C K . 4 / i - 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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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委员会一读时所选择^||^央办法经此实质性修改后，大大简化了起草工作。国 

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两者无需再作基本的区分；有时 

甚至可以不必区分国家和国际组织。一读通过的第 1 9条和第 1 9条之二归并为 

一条，即新的第19条；一读通过的第19条之三，曾把对保留提出反对的程序， 

根据此一反对是某组织提出的或是某国家提出的，以及该条约是国际组织之间的条 

约，或是一个或一个以上厘家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而加以区别, 

由于已失去存在必要而删掉。由于修改提出保留的各项规定的直接结果，或仅是. 

由于简化用语的缘故，委员会使有关保留的其它条款也大为精炼了，尤其是将第20 

条、第 2 0条之二和将第 2 3条和第 2 3条之二各自合并为一条。 

第 1 9条 

提出保留 

1. 一.11可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一条约时，提出保留，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a)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或经谈判®.家与谈判组织协议决定禁止此项保留； 

0 »条约仅准许某些特定的保留，而有关的保留不在其内；或 

(c)凡不属(a)和(b)两款所称的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2 . 一国际组织可于签署、正式认可、接受、赞同或加入一条约时，提出保留，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a) 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或经各谈判组织，或经谈判国家与谈判组织协议 

决定禁止此项保留； 

(b) 条约仅准许某些特定的保留，而有关的保留不在其内；或 

(c) 凡不属(a)和两款所称的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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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第 1 9条代替一读通过的第 1 9条和第 1 9条之二。 只为明确起见才将该条 

分成国家和国际组织两款；两款的规定实质上是一样的。关于国家的第一款提 

到"谈判国家与谈判组织"两者，仅在此有别于《维也纳》公约第 1 9条;关于国 

际组织的第2款，用"正式认可"，而没有用"批准"，而且在(a)项中将国际组织 

之间的条约同国家与II际组织之间的条约加以区别。 

第 2 0条 

接受和反对保留 

1 . 凡为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无须締约组织或有时为締约组织与締约国家事 

后予以接受，但条约规定需如此办理者不在此Ito 

2 . 如果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可见，在全体当事方间适用全部条约为每一当事 

方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必要条件时，保留须经全体当事方接受。 

3 . 凡不属以上两款所称的情形，除条约另有规定外：‧. 

(a)保留经一締约国或一締约组织接受，对该接受国或接受组织而言，提 

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即成为条约的当事方，但须条约对保留提出者和接受保留 

的国家或组织均已生效； 

保留经一締约组织或一締约国反对，则条约在提出反对的国家或组织 

.和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间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提出反对的国家或组织明 

确表示相反的意思者不在此限； 

(c) 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表示一个国家或一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附以 

保留的行动，一俟至少有另一締约国或另一締约组织，或有时为另一締约组织 

或另一締约国接受保留，即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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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了第2和第3款的目的，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如果一个国家在接获关于 

保留的通知后十二个月期间届满时或至其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之日为止，两者中 

以较后的日期为准，迄未对保留提出反对，此项保留即视为业经该国家接受。 

评注 

(1) 如上文所述,第 2 0条是一读通过的第2 0条和第 2 0条之二合并后的结 

果。如同《维也纳公约》中的相应条款，该条直接觯决接受保留和反对保留的问题， 

没有涉及在前面几条巳经解决的"提出"反对的问题；一读时通过的条款则情况不 

同，因为其中的第1 9条之三（现已取消）即解决此问题。 

(2) 将现在的第2 0条同《维也纳公约》第2 0条作一比较，可发现有两处重 

大区别 6 2"应予评论，还有一些行文上的改变仅予指出就可以了。后一种情况有3 

(a)项和3(b)项，其中将国际组织与国家并列，在第1款和第3(c)项中，将国际组织 

之间的条约同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加以区别。 

(3) 关于上述重大区别的意见，第一是在第2 0条草案中没有《维也纳公约》 

还有一处重大区别巳经一读批准，委员会也认为无须回复原状，即从现有文本 

第2款中略去所有"谈判国之有限数目"的提法。这种提法难以适用于各组织 

之间的条约或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维也纳公约》第2 0条第 2款的 

目的，是当"在全体当事方间适用^条约为每一当事方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 

必要条件时"：，将条约纳入特别体制。该案文为此种同意的性质提出两项标准: 

谈判国之有限数目和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对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或囿家与国 

际组织之间的条约来说，第2项标准完全有效；但第一项标准并非如此，因而 

加以删除。由于各国际组织的成员已包括许多国家，因此事实上无法用衡量国家之 

间条约参与谈判国之有限数目的方法来衡量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或国家与国际 

组织之间的条约。 



第 2 0条第3款的对应条款。 6 2 5该种规定在一读通过的第2 0条和第 2 0条之二中 

已经省略。但由于委员会曾决定不受理一国际组^其成员中至少包括另一国际组织 

这种可能的案例，在上述情况下的省略 6 2 6就有正当理由。如前所述，委员会现在 

第一次提出了第5条草案，作为《维也纳公约》第5条的相应条款；这样就将至少 

有一个成员为另一国际组织的组织之组织约章纳入当前条款草案的范围。因此从逻 

辑上说，第2 0条应包括《维也纳公约》第2 0条第 3款的一个相应的第 3款。然 

而委员会通过第5条草案时并未排除下届会议时再度讨论该条款，如果必要，鉴于 

其新提议所引起的意见，也可再度讨论第2 0条。 

(4) 第二点意见是关于第2 0条第4款的内容，该款涉及一个締约国提出一项 

保留后在一特定期间内（1 2个月）保持沉默的效果。二读提议的该条款案文，除 

所提到的两款编号外，与《维也纳公约》第2 0条第5款完全相同，该款规定： 

"‧‧‧‧‧‧‧‧倘一国在接获关于保留之通知后十二个月期间届满时或至其表示同 

意承受条约拘束之曰为止，两者中以较后之日期为准，迄未对保留提出反对， 

此项保留即视为业经该国接受"。 

因此此规定既适用于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也适用于国家提出的保留；然而新的第 

4款并未提出一国际组织在""#定期间内未对保留作出反应即为接受此项保留的规 

一读所通过的第4款则将国际组织的情况视同国家的情况。 

(5) 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经过长时间讨论后才接受此项改变。有若干成员对将国 

际组织视同国家一点提出口头或书面的抗议。声称该款规定了对保留的"默示接受，" 

而 ： , . 

6 2 5 "倘条约为国际组织之组织约章，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保留须经该组织主管机 

关接受。，， 

6 2 6 《⋯ "⋯年鉴， 1 9 7 7》第二卷（第 2部分），第 1 1 2页，第 A / 3 2 / 1 0号文 

件。 

-326 -



"‧‧‧‧‧‧‧‧—国际组织对其为当事方的条约的任何行为都必须清楚与明确地反 

映在其主管机关的行为"。 6 2 7 

还提出作为默示接受条例的基础，十二个月为期过短，因为某些国际组织有权接受 

保留的机关并不举行年度会议。因此建议将国际组织的十二个月的时限延长。与此 

相反的意见认为对于默示接受效果来说，十二个月时效期满不如规定一种扠利，而 

且不应给予各国际组织这种将条约义务实质内容不肯定情况延长的特权。还认为当 

该组织在其某一伙伴提出一项保留以后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时，绝不能再顾及 

该组织所特有的规约的考虑。因为该组织的主管机关在决定接受约束时，已了解此 

一保留，因此其沉默是出于自愿的。 

(6)最后，委员会对于一国际组织对它的一个伙伴提出的保留迟未提出反对所 

引起的问题，未在第4条第2 0款内作任何规定，也并未因此.否定一个组织的条约 

义务可由其行为产生的原则:。628委员会认为，在实践中并不很难找到延长期延的补 

救办法，：不应夸大其弊端。 6 2 9 

第2 1条 

保留及对保留提出反对 

的法律效果 

1 . 依 照 第 1 9 条 、 第 2 0条和第 2 3条，对另一当事方成立的保留:. 

(a)对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而言，与其该另一当事方的关系上照保 

留的范围修改保留所关涉的条约规定；及 

7
 A / G N . 4 / 3 3 9，第 1 6页。 

8 此问题将同第 4 5条一起再加以研究。 

9接受保留的不肯定情况的延长，会拖延条约的生效日期，其弊端主要表现在第 

2 0条第2款所提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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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该另一当事方而言，其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的关系上照同一范 

、围修改此等规定。 

2 . 此项保留在条约其他当事方相互间不修改条约的规定。 

3 . 如果反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未反对条约在它和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 

间生效，此项保留所关涉的规定在保留的范围内于保留提出者和反对保留的国家或 

组织间不适用。 . 

第 2 2条 

撤回保留及撤回对保留的反对 

1 .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保留可随时撤回，无须经业已接受保留的国家或国际 

组织同意。 

2 .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对保留提出的反对可随时撒回。 

3 .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另经协议外： 

(a)保留的撤回，在对另一締约国或締约组织，或有时为另一締约组织或 

.締约国关系上，自该国或该组织收到撤回保留的通知时起才发生效力； 

-对保留的反对的撤回，自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收到撤回反对的 

通知时起才发生效力。 

第 2 3条 

‧保留的程序 

1. 保留、明示接受保留及反对保留，均必须以书面提出，并致送締约国与締 

约组织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其他国家与组织。 

2 . 保留系在签署须经批准即正式认可，接受或赞同的条约时提出者，必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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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正式认可。遇此情形，此项 

保留应视为在其认可之日提出。 

' 3.明示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在认可保留前提出者，其本身无须经过认可。 

4.撤回保留或撤回对保留的反对，必须以书面提出。 

对第 2 1条、第 2 2 条 

和第 2 3条的评注 

同一读通过的案文相比，此三条只作了一些文字修改，以使条文简结：第2 2 

条原有四款，现仅三款，第2 3条的新文本是一读通过的第2 3条和第 2 3条之二 

合并的结果。这样使新案文与《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十分接近，其不同之处只 

是除国家以外还提出国际组织（第2 1条，第1款(a)和(b)项与第3款；第2 2条， 

第 1款和第 3款 ( b )项；第 2 3条，第 1款和第 2款）或将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同国 

家与国际组织之问的条约相区别（第2 2条，第3款(a)项）。 

第 3节条约的生效及暂时适用 

第2 4条 

生 效 

1. 条约生效的方式和日期依条约的规定或依谈判组织或有时为谈判国家与谈 

判组织的协议。 

2 . 如无此种规定或协议，条约一俟确定所有谈判组织或有时为所有谈判国家 

和谈判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即行生效。 

3 .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如系在条约生效 

后的某一日期确定，则条约自该日起对该国家或该组织生效。 

4 . 条约中为条约案文的证实、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确定、条约生效的方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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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氣保留、保管机关的职务以及在条约生效前必然发生的其他事项所制订的规定, 

自条约案文议定时起适用。 

第 2 5条 

暂时适用 

1 . 条约或条约一部分于条约生效前在下列情形下暂时适用： 

(a)条约本身如此规定；或 

(fe)谈判组织或有时是谈判国家与谈判组织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2 .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谈判组织或有时是谈判国家与谈判组织另有协议外，条 

约或条约一部分对一国或一组织的暂时适用，于该国或该组织将不愿成为条约当事 

方的意思通知暂时适用条约的其他国家和组织，或有时是其他组织和国家时终止。 

对第 2 4条和第 2 5条的评注 

二读后此两条没有实质性修改。但措辞比一读通过的相应条款大为简化，第24 

条和第 2 4条之二、第 2 5条和第 2 5条之二分别合并为一条。现在草拟的第2 4 

条和第 2 5条与《维也纳公约》'相应条款的区别，仅为符合区分国际组织之间的条 

约同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的需要（第2 4条第 1、第 2和第 3款；第 2 5条， 

第1(b)项和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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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条约的遵守、适用和解释 

第 1 节 条 约 的 遵 守 

第 2 6条 

条约必须遵守 

凡有效的条约对其各当事方具有约束力，必须由各当事方善意履行。 

评注 

此案文同《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完全相同，无须加以评论，只可说它是各 

条约要旨本身的限定，因此即使国际组织的参加同国家的参加有某些差别，也承认 

各国际组织是真正条约的法律文件的真正的当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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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冢责任 

A.序言：完成条款草衆第一部分的一读 

(国际贲任的起源） 

130. 国际法委员会按照大会1 9 7 9年 1 2 月 1 7日第 3 4 / 1 4 1号决议的 

建议，于1 9 8 0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完成了条款草茱关于这个专题第一部分 6 5° 

一读. 

131. 条款草案的一般结构在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中有详尽 

的介绍。按照委员会的总计划，国际责任的起源构成草茱第一部分的主题.这一 

部分将探讨根据什么理由和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确定一个国家作出了不当国际行为一 

这也就是国际责任的由釆之一。 

1 3 a 1 9 7 8年，委员会按照其规约的有关规定，请各成员国政府就条款 

草案关于国冢对其所作不当国际行为的贲任的第一部分第一、二、三箄各条文提出 

意见和评论。大会 1 9 7 8年第 3 3 / 1 3 9号决议第一节第 8段赞同委员会的这项 

决 定 。 委 员 会 收 到 的 书 面 评 论 和 蒽 见 载 于 4 / 3 2 8 号 文 件 和 A ( H 1至 

A d d 4号文件。条款草茱第一部分全文一读完成后，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决 

定再一次请成员国政府提出它们对第一、二、三章各项条文的书面意见和评论，并 

于 1 9 8 1年 3月 1日前送交委员会。与此同时，癸员会按照规约第 1 6 至 2 1 

条的规定，决定把第四章和第五草的条文通过秘书长转告各成员国政府，并请它们 

在 1 9 8 2年 3月 1日前提出对这两草的书面意见和评论，各成员国对第一部分 

各章的条文所提意见和评论，有助于夯员会免于不必要的延误，对条款草茱的这一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 0号》（V^35/10)，第 
49—132页。 

651 《1 9 7 5 年 ⋯ ⋯ " 年 鉴 》 第 二 卷 ， 第 5 5 — 5 9 页 ， 第 / 1 号 文 
件，第38—5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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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进 行 二 读 . 截 至 1 9 8 1 年 7 月 2 4日为止，已经收到了五国政府的书面意 

见 和 评 论 ， " 2 

B.开始审议条款草案第二部分（国际贲任 

的内容、形式和程度） 

133. 条款草案第二部分涉及国际贵任的内容、形式和程度，也就是说，涉 

及按照国际法如何确定国家的一项不当国际行为在不同情况应承担的后果（不当国 

际行为引起的赔偿和惩罚后果，这两种后果之间的关系；赔偿和制裁可能采取的实 

际形式）.这两项重要的工作完成后，委员会或可决定，增加国际贲任的"执 

行 " （ " m i s e e n oeuvre")及觯决争端问题，作为条款草茱的第3部分。至 

于条款草茱关于国家对所作的不当国际行为的国家贵任冋题，条款草茱应否以第1 

条提出定义，还是以列举草茱排除的各个事项作为第1条，委员会认为暂时不宜作 

出 决 ^ 日后待问题较为接近觯决阶段时，就比较客易判断条款草案总的结构中 

是否需要这种前言式的条文。避免作出可能预先决定日后可能采用的觯决办法的 

定义或初步办法，必然是好的作法. 

1 3 4 为了进行"国冢贲任"的审议工作，又鉴于前特别报告员当选为国际 

法院法官，委员会于1 9 7 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上任命了威廉‧里普哈根先生为这 

个问题的特别报告员.他在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初步报告（AZ 

CN. 4/^30)。委员会在报告的基础上审议了研究条款草案第二部分（关于国际 

贵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提出的范围广泛的一般性问题和初步冋题。委员会 

各成员就这些问题发表的意见载于第 1 5 9 7次至 1 6 0 1次会议的简要记录。 6 5 5 

参 见 下 列 各 国 的 评 论 和 ； ！ 见 ： 瑞 典 4 / 3 4 2 ) 、 保 加 利 亚 4 / 

3 4 2 / A d d . 1)、蒙古（AZCN. 4 ^ 3 4 2 X A d a i 2 )、德蒽志联邦共和国（A/ 

C N 3/'342/Ada k 3)和捷克（A/CN. 4)。 

参看 " 1 9 8 0 年 年 鉴 》 第 一 卷 ， 第 7 3 — 9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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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5. 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一般性地分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新的法律关系 

(即国家所作的行为，如根据条款草案关于国冢贲任的第一部分确定是不当国际行 

为，所产生的新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 

136. 初步报告首先指出了在原则上第一部分的应用无关 6 5 4伹与第二部分有 

关的若千情况，然后为国家所作的不当国际行为可能产生的新的法律关系定下三个 

参项。第一是有不当国际行为的国家的新义务；第二是"受箐"国的新权利；第 

三是"第三国"对该不当国际行为所造成的情况的立场。 

137. 报告在据此开列了一个国家"行为不当"可能产生的新的法律关系一 

览表后，讨论了以不同的、属于第一參项范围的形式进行"赔偿"的义务、不承认 

"报告首先指出，若干情况在原则上与第一部分的应用毫无关系，例如所违 

反的普通义务或其他原始义务，该项义务的内容和实际违反该项义务的严重 

性等，但却可能同确定第二部分中的新的法律关系有关。报告并指出，第 

一部分的某些条款草茶——尤其是第1 1条第 2款，第 1 2条第 2款和第 1 4 

条第2款——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即对这种"负连带偿还贲任"的行为和其 

他不当国际行为来说国冢贲任的内容、形式和程度是否相同。报告并指出, 

在一国对他国的不当国际行为方面的情况（第2 7 和 2 8条）也将产生同样 

的问题.另外，报告指出，委员会在拟订题为"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 

的第一部分第五章的条款时，有意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个国冢在这种 

情况下的行为可能产生与一项不当国际行为所产生耆相似的某种新的法律关 

系，报告建议在条款草案第二部分论述这种新的法律关系，而不必在"对 

国际法不禁止的行为造成的有誓后果所应承担的国际赔偿责任"的题目中对 

此进行论述。"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 4 X 3 5 / 1 0 )，第 I 3 5页第 3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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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未腐行契约的抗辩、.第二参项下的"对抗措施"，以及"第三,"采取第三 

參项所设想的"非中立"立场的权利——甚至是义务等问题。 

138. 报告接着论述了不当行为及其产生的"反应"之间的"均衡性"。报 

告在这方面很据国际法一项规则中对反应的目标的特别保护、依照国际法规则中违 

反行为的目标和反应的目标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从广义上国际组织存在的形式上， 

讨论了可允许的反应限度。
6
" 

139. 报告最后论述了由于不当行为而丧失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援引新法律 

关系的权利，并建议最好在关于国冢责任条款草粱的第三部分（国冢贲任的履行） 

处理这一问题„ 6 5 6 

】40。 委员会对这个专题进行的讨论只是初步探讨性质，因此需要为这个专 

题制订切实的工作计划.大家普遍认识到，夯员会应在一读临时通过的第一部分 

条款的基础上草拟第二部分的条款；当然二读时不应排除对条款作出某些订正、重 

新安排和相互调整的可能性。 6 5 7 

141。 又有人指出，虽然对国际法不禁止的行为造成的有害后果所应承担的 

赔偿贲任可能包括由国家进行补偿的义务，但是这样做即或与关于国冢责任条款的 

第二部分内对于因不当行为或甚至因其不当性已为第一部分第五覃所述情况排除在 

外的行为所产生的补偿义务的规定办法可能有任何程度的"重叠"，将不会造成任 

何 损 窨 。 " 8 

142, 夯员会一些成员怀疑条款草茱大谈"对抗措施"是否可取，因为国际 

法的基础不完全在于制裁和惩罚的概念 v而是基于对所犯不当行为进行补救的概念。 

《同上》，第3 7段„ 

《同上》，第1 3 6页第 3 9段。 

《同上》，第4 1段。 

《同上》，第4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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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成员认为第二参项和第三参项是第二部分的精要所在。 6" 

143. 各成员普遍认为，均衡原则是责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整个问题的基 

础，不过有些成员不认为它具有国际法规则的性质，或倾向于认为它是首要的而不 

是次要的规则。 6 4 1 5 

144 若千成员强调需要避免在第二部分阐明什么是首要规则。不过，一 

般的感觉是，如一国的行为不符合某些首要的义务，在决定由于违背这些义务而产 

生的新法律关系时，把这些首要义务按照其内容予以某种程度的"范畴化"是在所 

难 免 的 。 6 4 1 

0.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145。 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提交娈员会审议的第二次报 

告（A/CN。 4 / 3 4 4和 C o r r . 1 (仅有英文本）和C or r。 2)。 特别报告员在报 

告第二部分提出了关于国家责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的五条条款草茱。头三条 

构成第一草，题为"一般原则" 6 4 2 ；其余两条构成第二草，题为"有不当国际行 

" ^ 9 上 》 ， 第 4 3段。 

6 4 0 《 同 上 》 ， 第 4 4段。 

6 4 ' 《 同 上 》 ， 第 1 3 7页，第 4 5段。 
6 4 2 这三条的案文如下： 

" % 1 条 

"一国违背一项国际义务，并不因此影响该国的该项义务（的效力） 

" 第 2 条 

"规定一国有某种义务的国际法规则.不论出于习惯法、协约或其他渊源的国 

际法，都可能或隐或显地确定违背此种义务应负的法律后果。 

" 第 3 条 

"一国对一项国际义务的违背本身不能剥夺该,按国际法应享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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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HI家应负的责任。 

这两条的茶文如下： 

" 第 4 条 

"在不妨碍第5条规定的情况下： 

" 1 .有不当国际行为的国冢必须： 

(a) 停止这种行为，释放和退还i于此种行为扣留的人和物，并防止此种行 

为继续犮生作用； 

(b) 在不违反本条款第一部分第2 2汆的情形下，拔照其国內法规定或接受 

的办法给予补救； 

(o)恢复此种行为发生前的原来状况。 

"2,如该国实在不可能按照本条第1款的规定去作，它必须付给受瞢国一笔 

钱，其数额相当于履行这些义务之所需。 

"3。如出现本条第2款的情况，该国还必须向受*国道歉，并适当地保证不 

再发生同样的破坏亊件，使受害国满意。 

" 第 5 条 

" 1 .不当国际行为如为一国违背国冢在其管辖范围內应给予外侨（不论是自 

然人或法人）的待遇的国际义务时，该国有权选择履行第4条第1款(c)项的义 

务，或依第4条第2款的规定行动。 

" 2。伹如遇本条第 1款的情况， 

(a)不当行为意在使受害国遭受直接的损害，或 

该国按照第4条第1款(b)项给予的补偿不符合提^切实有效的补偿的国 

际义夯，而该国依规定选择了第4条第2款的补偿办法时，则适用该条第3 ,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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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第二次裉告除了简要地回顾了第'一次（初步）报告，以及夯员会各方 

关于该报告的评论和第六委员会各方关于这个专题的评论之外，主要论述了第一参 

项，即确认作了需要承担国际贵任的不当国际行为的国家的新义务（"行为国"）。 

不过，报告并提出条款草茱第二部分之首最好有三条"初步"规则（第I汆至第3 

条 草 案 ） 6 4 4 ，为第二部分以后各章(分别论述了初步报告中概述的三个参项）提供 

一个架构。 

147。 为了介绍这些初步规则-报告指出了国际法同任何国内法系统之间的 

根本结构差异，并指出依方法学的不同而分的各项"首要规则"的规则，"有关国 

家贵任起源的规则"，"有关国家贵任的内容、形式和程度的规则"，和"有关执 

行国冢责任的规则"等各规则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规则主要意图的统一ta» 报 

告并指出，指导着国际法对其首要规则遭到破坏应作何种反应的"均衡规则"应视 

为消极，因为它排除了对具体的破坏作具体的反应。 

148。 报告接着说明加入三条初步规则的原因：第1条和第3条将规定，尽 

管一国有违反义务行为，其首要义务和权利将仍然有效；第二条将规定一,不履行 

某一方面的义务时可能受到具有法律后果的特别的、自成一体的法规制裁。 

149。 报告接着论述第一参项，分析了同该参项有关的三个步骤；停止违反 

义务行为的义务、"补偿"义务、切实恢复原状，以及以道歉和保证不再违反所述 

义务的方式使受瞢国"满意"的义务。 ' 

150.报告接着把这项分析同国家惯例、司法裁决及仲裁戲决和原则相比较.引 

出了建议的第4条和第5条。 

6 " 参看上文脚注， 

6 " 见上文脚注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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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1 . 第4条第1款规定了迟延履行原来的首要义务需要承拒的新的义务（在逸 

义和广义上停止违反义务行为,以及切实恢复原状。第 4条第 2和第 3款规定了 

代替不履行义务需要承担的新的义务（事后赔偿、即时赔偿和预先赔偿h 

1 5 2 . 第5条第1款为某一方面的义务（夕麼的待迂）被违反时规定了同第4条 

的一般规则不同的规则，给行为国两个选择：恢复义务未被违反前的原状或作金钱 

赔偿。如选择后一种行动，则按照第5条第2款，该国仍然有贵任在违反行为因 

(a)和0>)项所述的两种情况之一而加重时便受害者满意。 

1 5 3 . 委员会在其第 1 6 6 6至 1 6 7 0次和 1 6 8 2至 1 6 8 4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 

告员的第二次报告。委员会决定首先一并审议第 1至第 3条。 

1 5 4 . 委员会各成员普遍接受一项建议，即在条款草案第二部分头一条规定第一 

都分各条同第二部分将要拟订的各条之间的联系。这一条将这样规定："一国作 

了不当国际行为，该国当依以下各条款承担义务，其他国家也依以下各条款取得权 

利"。 

1 5 5 . 委员会就是否应将第1至第3条归入第二部分的介绍部分进行了长时间的 

讨论，意见分歧。多数成员认为第I条至第3条的基本构思应当开宗明义地提出 

来，以作为第二部分其他各章的条款的基础架构；但也有成员表示怀疑是否适宜把 

此种条款作为第二部分的第一鞏， 

1 5 6 . 有人建议把第1至第3条合并为一条，一并处理行为国、受害国及其他国 

家的义务和权利，并且规定这些权利和义务是否受一项违反行为影响，应旦按第二 

部分其他各条的规定而定。这样就可以同时避免造成建议的第1至第3条的措词 

给人的印象，即这三条倾向于保护犯错的国家。• 

1 5 7 . 关于第「一般认识到，规定一种国际义务的一条或一系列国际法规则, 

也可以同时以不同于将要列入条款草柒的一般性规则的办法来处理违反该种义务的 

法律后果 不过，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即是否应开宗明义地说明，还是在条款草 

案内某处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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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8 . 在讨论第4和第5条期间，若干成员表示宁愿以行为国作了不当国际行为 

应负的新的贲任的形式，而不愿以受害国或甚至包括其他国家应有新的权利的形式, 

来要求行为国作出某种行动。虽然在有关国家贵任起源的第一部分里，究竟首要 

义务对哪一个或哪一些国家适用这个问题无关重要，但这个问题在处理违反此种首 

要义务的法律后果方面，则是极为重要的。很显然，采用这种处理办法仍然有必 

要说明受害国或甚至包括其他国家可以要求行为国采取哪些行动,而且，如果采 

取这种处理办法，则受軎国（或其他国家，视具体情况而定.）是否应在针对违反行 

为采取任何其他措施前首先要求行为国作出规定的行动这个问题就不会定死了。 

关于这一点，一位成员表示这样的意见，即在提出恢复原状或赔偿的请求之前，随 

时皆可采取任何合理的对应措施， 

1 5 9 . 会上也有成员对建议的第5条表示怀疑，一些成员并不认为国家给予外 

侨的待迂的义务遭到一国违反，在第一个参项的范li内，该国有必要承担违反任何 

其他国际义务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以外的法律后果；另一些成员怀疑第5条的特别 

规定是否除了该条第1款所提到的违反行为外，同时也不应适用于其他违反国际义 

务的行为。 

1 6 0 .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第4条第1款(b)项和第5条第2款0))项给人一种印象， 

即一国在国际法下承担多少义务是党该国国内法的状况钐响的,关于这一点，有 

人指出条款草案第一部分第2 2条（用尽当地补救办法）处理了 (不)存在违背具有 

结果的国际义务问题，而且只是这种结果或相等的结果可以由行为国以其后的行为 

达成的那种违背行为问题。 

1 6 1 . 辩论结束后，委员会决定把第1、 2、 3、 4 和 第 5 各 条 送 交 起 革 委 

员 会 。 6 4 6 

参看上文第1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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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 

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A . 导 言 

1 6 2 . 人们记得，国际法委员会在1 9 7 8年第三十届会议时，按照大会1977 

年 1 2 月 1 9日第32/151号决议的要求，开始审议题为"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 

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个专题。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成立了 

—个工作组来审议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未来工作问题，并任命了罗伯特‧昆廷一 

巴克斯特先生为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大会在1 9 7 9年 1 2 月 1 7日通过了 

第34/141号决议，其中第5段请委员会继续进行其工作方案中的其他未完成的专 

题，包括本专题， " 7 

1 6 3 . 1 9 8 0年，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初步报告 

( A / G N 4 Z 3 3 4和 A d d . ' 1, A d d 1 / C o r r 1和 A â d ^ 2 )。 委员会在第1630 

至第1633次会议上审议了该报告。就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及与整个专题有关的问 

题进行了一般性辩论。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载述了辩论摘要。 6 4 8 

1 6 4 . 1 9 8 0年 1 2 月 1 5日，大会迎过了第35/163号决议，其中第4(d)段 

请国际法委员会在顾及大会辩论各方意见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个专题的工作。 

有关委员会到1 9 8 0年为止就这个专题所作的历史性回顾见《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 0 号 》 （ ) 第 3 7 1 页 ， 第 1 2 3 — 130段, 

《同上》，第372页.第131—144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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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届会议对这一专题的审议经过 

1 6 5 . 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二次报告（ 4 X 3 4 6和 

A d d 1—2 )。 报告分四章，并有一条条款草案（第1条），"本条款的范围" 

的.案文。第一鞏论述了本专题同国家责任的规则的关系，提到了采用"完全贲任 

概念以及报告中有关这个问题的类似用语所引起的部分困难问题；第二章论述了损 

害和不当二者相交之处，从新的角度来看一看特雷尔冶炼厂案；第三章强调，在为 

跨界损害问题制订有关规则时，应兼顾有关各方的利益均衡;第四箪在前三鞏的基 

础上审议了这个专题的性质和范围，并根据审议结果拟订了关于这个专题的范围的 

条 款 草 案 。 s " 

第二次报告的一般性质 

1 6 6 . 委员会在第 1 6 8 5至 1 6 8 7次会议和第 1 6 9 0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 

提出的第二次报告。谈到这次报告，特别报告员说，他在这次报告中继续发展了 

初步报告中概述的专题。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他铭记着委员会的多数意见，即基 

本原则应当作一般性的探讨——尽管目前同使用和管埋É1然环境有关的领域以外没 

有多少国家惯例可循。到 i m些领域的条约惯例的急逨增长是没有原则的增长， 

或这只是对国际习惯法的一般性规则增加的一个反应，是大可争论的，因此该报告 

的重点不是放在条约惯例的研究上，而放在法律发展的其他方面， 

1 6 7 . 特别报告员指出，关于什么是政策目标问题，已经有广泛的一致意见。 

侵犯主权这个旧概念已不足以作为一种手段来处理一国境内的活动或一国控制范围 

内的活动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许多在一国境内进行的合法活动，或一国国民在本 

国主权范围以外地区进行的合法活动，可以对其他国家及其公民造成损失或伤*。 

6 4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这条条款草集^文见下面脚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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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有在不伤軎第三者的情况下进行本身事务的自由，这是极重要的一项原则，但 

不能一成不变地应用：每个国家民族能否得到真正的自由，取决于其能否掌握分寸, 

对于可能产生有害跨界后果的有益活动，如何约束对于它国境内或其国民制造的这 

类后果如何避免，应取得一定的平衡。因此，法律政策的目标在于避免两个极端， 

—方面尽可能不作绝对的禁止，另一方面则尽量减少有害后果；如造成有害后果， 

则予以赔偿。 

1 6 8 . 特别报告员指出，实际上各国常常以締结协定方式解决这种问题，即共同 

协议有潜在危险的活动在哪些条件下可以进行。通过締结此种协定并遵守其规定， 

各国在其相互关系中避免了发生不当行为，因而问题的性质变成：有关国际法不加 

禁止的行为产生损害性后果时行为国应承担的义务。当造成损失或伤害的情况不 

受协约法规约束时，则原应由该协约法规裁决的问题便无从管辖。这里就有一个 

不属于本专题范围的冋题：造成损害性后果的行为是不是不当行为。不过，有时 

候，受害国只以损失或伤害属于一国境内的活动或其控制的活动所造成就要求赔偿, 

并且得到赔偿——虽然赔偿国遒常并不承认贵任。 

1 6 9 . 他同时指出，这种情况，通常赔偿要求可能也是从对不当行为作出赔偿这 

个角度拟订的；但是.有时候，这个办法被徘除了，原因是因为有一些情况排除了 

行为不当的可能，或因为损瞢不能归咎于该国。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案例就成了 

考验性的案例。以往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即在此种情况下决定贲任谁厲所依据的 

原则必须独立于传统的关于国家对其不当.?了为的贵任的规则。由于这项"完全" 

原则或称"绝对"原则、"无过失贲任" 5义"造成危险贵任"原则被认为超越了传 

统的理论，各国很自然急于寻找能够限制应用领域的另一条原则。常常有人提出 

的标准是"极大的危险"和"不正常便用者"；但这种标准一向禾能作出合理的定 

义。正如在初步报告中强调的，"损瞢"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 

相当明襁，但明确程度又随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知识、技能、资源及其优先次序 

等而有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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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问题 

1 7 0 . 为了确保本专题的拟订不越过传统的国际法原则，特别报告员继续依循两 

条指导方针——每一条都在委员会审议初步报告时得到晋逦支持。第一惫是区别 

"首要"和"次要"规则；这些规则是委员会在制订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萆茱第一 

部分时制定和便用的。按照这项区分，"次要"规则是指发生不当行为才适用的 

规则：因此，只有在"首要"规则有规定时，没有被禁止的行为才造成义务（或责 

任）。维持这种技术性区别的唯一价值是，它便本专题同国家责任这个专题之间 

保持正确的关系。阀个专题的范畴不同，在本专题下制定的规则不可以减损关于 

国家责任的普遍规则。 

1 7 1 . 委员会曾就区分"首要"和"次要"规则的价值及局限性进行了一些讨论, 

任何的抽象化都有一点相同：它既可能歪曲，也可能阐明。若干成员未能同意一 

点，即已经完全实行了这项区别——即使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一部分也如此。 

—位成员表示，不论把规则划为"首要的"或"次要的"，对其质量或价值都没有 

影响。不过，所有成员都同意，不能让本专题下制定的规则减损关于国家贵任的 

规贝'」。此外并有成员指出，本专题下制定的规则是主要厲于程序性的附属规则。 

因此，就此而言，这些规则在广义上和非技术性的意义上是可以视作具有次要规则 

的特性的。 

1 7 2 .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条指导方针是：在同本专题可能有关的一切愴况中，都 

必须考察谨懊行事或应有努力的贲任谁属。毕竟，一国对其境内夕,所受待迂的 

责任，同一国对其他国家及公民遭受源自其国境或其控制范围内的损瞢的责任，二 

耆之间相当类似、伹并不完全一致。笫二类的情况原则上比第一类更为严重，因 

为受损失欤受伤箐者并没有要把自己置于引致损瞢的国家的国現或其控制范围之内。 

不过，就以上这两种情况来说，传统的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不只要求提供受损瞢的 

'证据，还要求证明在其国境或控制范围内造成对他国损瞢的国家有可能避免造成这 

.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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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3 . 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认为，只要在其国境或控制范Lfj内造成严亶跨界损害的 

国家知道此种损瞽，或拥^知迢此种^害的手段，并有机会采取冇动，则根据国际 

法院在科孚海峽案 6'°中阐明的规则，责任谁属已经确立。当然，没有必要把这 

项规则说成反映谨懊 f r事的贲任的规则， W为它本身有其客观一位成员对此 

慼到关切，坚称不论在任何意义范围提到谨懊行事的贲任，都意味着补偿有^t义上 

的价值，但无法律上的价值。伹是，即使在这个有限的意义范围内，要避免提到 

谨慎行事的责任是不容易的。见解各异的作家们同意一点——委员会若干成员也 

提到这一点，一国必须有的谨懊行事或警惕的标准，是随着已知某一种活动会产生 

的危险的严重程度提高的。他们的这个意见在多边国家惯例中得到了支持。 

1 7 4 . 正如委员会一些成员指出的，不管怎样，特别报告员強调谨慎行事的贲任 

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強本专题同国际法经典规则之间的联系，以便保守地评价"完全 

的"贲任问题。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当跨界损害是属于长期性的或持续性的，或 

已经导致有关政府.就此问题交换信函时，若损害是在其国垸或控制范围内产生，该 

国有义务采取行动而没有采取冇动，则可以立即把贵任归于该国。有两类靈要的 

事例，即不可预见的意外事故和情况徘除了不当性的那些事例，并不属于这个范围, 

必须予以保留.以作进一步审il 不过，首先必须把注意力焦点从贵任谁厲冋题 

一--这些冋题常常占据了理论〖口」题的讨论-一转到关于义务问题的有关规则中的客 

观^素。 

W要进竹利益均衡检验的规则 

1 7 5 . 在科,孚海海峽椠中，国际法院提到"每个国家有义务不得故意容许在其领 

土进行违反其他国家权利的行为" a
 s "这项原则已经在阿拉巴马仲裁案 6 5 2及其 

他^例中m全确立，伹只有在特德'尔冶炼厂茱中才出现利益均衡问题。在该案中， 

《C o r f u C h a n n e l , M e r i t s , J u d g e m e n t , I C J R e p o r t s 1 9 4 9》 

P.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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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院显然指出了 "一国在任何时候都有保护别国不受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 

所作的损害性行为"的绝对责任，W但是法院实际上作了利益均衡的检验，以确 

定玩忽这个责任到什么程度会构成不当行为。法院接着把另一项责任強加于加拿 

大，要求它对特雷尔冶炼厂的业务操作造成的任何跨界损失或伤軎给予赔偿，即使 

损失或伤害并不是因为不当行为造成的。 

1 7 6 . 特别报告员认为，特雷尔冶炼厂案案例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实用原则模型， 

可以用来研究对本专题有根本亶要性的原则。该案例指出，一国有广泛的义务不 

许在其国境或控制范围内进行的活动造成对他国及其国民的巨大损害和人身损害； 

并有一项辅助性义务，要求一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第一项义务产生效力。同本 

专题有关的是这项辅助性义务。这项义务不能实行，除非已有一项关于义务的首 

要规则，在应用于某一情况时，其普邈性要求作均衡检验，即利益均衡检验，在 

该种情况下，提供资料、接受意见书和诚意地进行谈判等责任，是已经确立的责任。 

177. 特别报告ft并且认为，特雷尔冶炼厂案法庭所作的仲裁书阐明的原则，见 

于许多管制能够造成巨大跨界损举的沽动的多边文件中，为使此种活动能够继续 

进行，已经作了一切努力，1旦又给予很可能受到损*耆足^的保护。获得赔偿的 

权利不得取代获得1*护，不受损失或损瞽的权利；但应采取多少预防褚颜,，是按照 

有关工业的技术和经济潜力，以及裉少预*的需要等因索确定的.引进了"宪全" 

《向上》，第22页。 

J , B , M o o r e , H i s t o r y a n d D i g e s t o f t h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 r b i t r â t ! o n s t o w h i c h t h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H a s b e e n a 

P a r t y ( W a s h i n t o n , D C , G o v e r n m e n t P r i n t i n g O f f i -

c e r s , 1898)， " V o ; .1, C h a p t e r X I V( " T h e G e n e v a A r b i t r a -

t i o n " ),pp. 495̶68& 

U n i ted. E a t i o n s , H e p o r 1. s o f 工n/fc o r u a "t, J. o n a l A r b i t r a l A w a r d s 

V o l . III， p. 1 9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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贲任原则.，ËI的在于填补造成桢^可能性阆防止损*的疳^之间的空白；1旦实行这 

项原则并不铕要背离传统的备项贵任原则。相反，制订规W文件是在屨行谨俱行 

事或保护的贲任；文件的内容趁预防的义务和防^施 i实不足时的赔偿义务。 

178. 委员会各成员对以上三段简要概^的主题主要有购种意见。一些成员对 

特别报告员升始介绍的架构的有效性表尔怀疑；为数较多的成员虽然至少愿意暂时 

承认这个架构的有效性，但是对是否可^把要纳入这.个荣构的、将作一般性应用的 

规则具体化，有很大怀疑。不过，癸ft会一致同意，要逐步扫除后一种疑虑，必 

须再有一个报告，逬一步研究有关造成跨界损蒉的活动的多边条约惯例及其他形式 

的国际合作，因此，晳把有关这一点的if论保留到本箄翁后一节提出，现在先回 

到釆构问题，是符合情况胬要的。 

179. 本亏题的发展是基于一种有法，^lïi-g在县境内行便专有的管辖权，对 

在其'频土范围以外的本lii船只及公民行1史专有的,牿权u它有1*护其他lil家不遛受 

在其M境或其^制范围内产生的桢蚩的相关贡化。^然安员会有右干成员对此一 

mW\在习惯法中占有的地位^:不保^ 位成负*认此一if、则有任^此种地12：， 

但娈会内有一个明显的普遄意见，即^员会应依循《^德哥尔庫w盲》及其他a 

际文件的呼吁，迩步发展这方的法,。一些成员特别大力強调谨慎行事责任，' 

认为这是今大这个相互依存的时代IÉ为人^党的最起^的行为。 

1 80. 不过，若干成笕#本亏题厲于所诮的"灰 ^ 121 "或"边缘地带"冋题。 

他们对不专题存有怀疑.，认为它只是过波朋间存在的问题，分辨对错的新准则将逐 

！形成。各成员晋：m i蒽，当某一项行动制订成为一项条约文件或一系列条约文 

件时，明锎、详细的规则往往可以免除对母一个情况都平衡利5Ï的箫要，但对杲些 

内棼葸义的理斛很可m仍然会有出入。苦干成员指出，这两种倾向明显地见于第. 

三次联合 i i j^洋法^议正在拟订中的条约单茱，见于政府间海筝协两组织及其他国 

际机构贽助下提倡的立法中。关于本专题下制订的规则有多大.的能力可以促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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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文件及其他办法解决利益冲哭的冋^，安时会成员有不间的猜测，1旦他们^蒽 

一点，即必须待审议本专题的內容后才能得到较确切的^茱。 

181. 委员会成员普迤承认，观在应该把注意力从外部结构IH桫转到內在的内容 

问题，这就表示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对于这个专.题的介绍没有把它置于传统lîi 

际法的对立面，.相反，本专题已经被证W 些人认为这个址明是令人信服的-一 

是国家贲任法的直要并行法规。需要逬行利益均谢检验的关于义务的首要规则， 

只能^在各围都能够相信具正的利益均树是可能实现的情况下才能实施。但是要 

便各国都如此相1̶ë，在多数情况下单凭镧定iit成多少损署才算行为不当是不够的， 

必须还有其他措施，规定在什么条件下，有益但可能造成损害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 

一位成员指.出，不成文法早期的发展过程反映了目前的发展途径-一有关禁制的规 

则得到其他牧有伸缩性的规则的补足，这些规则先从: i t党的损失或伤^这一事实升 

始，然后考虑损失或伤署是否由于另一个法伴主体的疏忽引效的，也就是说，起于 

没有谨慎行爭。‧ 

不可预见的蕙外 

182. 妥员会各成员有来都接受了一-多手没有明言一一特别报告ft'的有法，即 

由不可预见的意外造成的祯失或伤爭，或由于已经怫定没有不当性的'm况進^的顸 

失或伤署的贲任（义务）问题，是M于另一个问题，是从鹛性的问题；在这种i口〗题 

上，当其他主要问题得到澄清后，可以听取攸.肘的蒽见。特別报告员^议，即便 

在这一夹有限的情况，也可能从关于国家贡ii的传统原则中找到相似的情况<». 举 

一个例子:尽管极端小心谨慎，但是一个空间飞行物仍然失去控制、造成跨界损普。 

这种情况可能会被认为——除了^约以外一-腐于确定没有不当性的情况，但是， 

外g活动或迟或早会造成此种不可预见的意外爭故，却是可以预见的。而各国巳 

经订立了条约，规定要对此种葸外爭敌造成的顸失给予^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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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因此，从道义上反对让无辜党箐者系担其祯矢，在多敎情况下智来都会得 

到一些法律性质较为具体的支坳。如果相对于任何沾动来说，可以预见，尽管该 

1IJ所采舣的各项照顾，钤界损^或迟奴早会发生，那么该损晋的实际发生是不可能 

m测的，损*的发生本身也不是不当的。伹是，不对该损害遗成的祯失或伤害作 

出偿，可能仍然是不当的。这里所作的区別是本专^的特点。本专题针对的 

不是诸慎行亊贲任的违背-一这是不当行为，向是谨懊行事作为关于义务的首要规 

则中的一项因紫。 芘本专^下，谨慎行事的界限可能比在其他情况下为广；它可 

w. f i括一项踣偿责任，要求主少在可以预见M防憎她不能消除危险的情况下承担赔 

偿贲任。毕竟，各 i i J在谈判制订管制企业可能遛成损香的行动的条约文件时常常 

要求实力fe的正是这种杯准。. 

范II和内容 

1 8 4 止如巳经揞出的，*员会作为一个整体认为，在这项工作的初步阶段，有 

关范If I ^内容的工作必须间时并逬。 牝，^在萃庙会议争取过特别报告员建 

议的条欢单案^ 1条 6 "，这一点不存在|叫题。此外，有些成认为这一条文草衆 

过于徇M而含义楔糊，其内容趙出说明% xiiijfj范m的汆文的应，—范围，1旦对特别 

报告 iû的初步报告和第二次报吿详细讨论的各项考虑本应更为全to,却又讲禅不*多。 

特别报告员逑议的条款单案条文如下： 

"第1.^。'.各条款的迫用范围 

"这些条款在以下情况迫用： 

(a) 在一 i n的领土玫管辖范 i i i内逬行的沽动在其领土以外; i t成对另 -m家 

或其m民的实际或潜在损失攻访*;祁 

(b) 不考虑这里各杀款，在其^土或#辆范围内发生此种活幼的家，针 

对这^沾劝r对十另一 a 家有^法保^的利益有相应的义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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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条款草案笫1条发挥了辩论焦点的有益作用；各方对条款草^所作的批 

评或说明的要点应作成记录。 

185L在辩论之始，娈员会一名成员指出，第1杀的购款混合了实际1'亩况间法体 

情况。按照这个办法，（a)款所说的买际情况的要素可以列举如下：首先，必观有 

一种人的"活动"——不仅是一种自然拳件-一 - -引致了埘第；，此一活动必须 

是在一 1S1的%1 土或管辖范凼"内（该国fel此须对其本身行为'或进行此项沽动的疏忽 

行为负贲)。特别报告员解释说，他用"管辖 "一词时想到了两种情况：一是国 

家对其领土范围以外的船只相1U民有专厲管牿权；二是一种可能愤况，卩一 1SJ的行. 

'动无法指明地理位置的情况。若干成认为用"控制"一词较用"管辆"一词适' 

合；本报告使用了 "控制"一词。 

186. 再回到(a)款，第三个要素是，把有关外W的待過问^#二除在条款草案的适. 

用范围之外。原则上，在本专^讨论的谷种情况中，it受拘失？义伤*的全是在造 

成此损的 1 5 J家的"领土范围之外"。但特别报告员指 t H ，此一概念必须使之究 

善，使其也i£用于其他情况，例如无,难过；或其它情况，如领土边界并不代表在 

其,土钬控制范凼内发生祯*的1SJ冢与党罟liJ之间具正控制范凼的愴况。"另一 

1SI家及^民"是第四个要素；这个要素#除了只^及一个单一 求及其凼民的情况。 

妥员会若干成员指出，这个诞法耑要,改扩大，便其对^千人类共I'口Ï财产的那些方 

II遭受的损失或伤*单独处理。 

187. ( a )款现在只余一项最裉不的要^——- • "损失或伤的事买。娈会的 

成员对"实际的"损失玖伤告一点没有问题， 1旦对"潜在的"祯失的拔法，#干^ 

员却彼感不安。这个问题很明显的需要逬一步研究。特別报告员^到在某些 

情况下，例如说，一 IiJ在邻^的集;K区附近姅了水坝，^"向该liJi兌内的土地利用。 

那么，*怕遛受伤署的这种合理恐惧，本身构成伤杏。不过，也许没有必要 

在此种蒽义范围内提到"潜在的"伪昔. 

188. 尤其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是，拔引条文草茱的.肘机M#?。 有关！^尝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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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有在发生实际的损失或伤^时才发生效力；但一S有制定预防和踣偿办法 

的贲.任，如果制定此种办法的耑要是可以1负见的诂。委员会^千成员強调指出， 

只是对 i t受损*徙供陪偿，并.以此来代替米取措施，减少桢罟，是不能接受的。 

可能在夯员会一名成员所提的葸见中有解决这个问^的办法。该成员说，把"潜 

在的"桢失一词浞杂在各项实际W索中，是放错了位置；但是这个构想也许可以放 

在有关法伴 m ^的第二款内。 

.189.'在(b)款中，主要的考虑是在本专^下拟订的规则的补助性浈。咪非有相 

关的、关于义务的首要规则，肯定了 it如《斯德哥尔摩W言》原则："各国有⋯⋯-

贲任锎保在其管^ M控制范,内进行的活动不钕'k其他S家或使其本阖管辖范围以 

外的地区遭党祯」 6 "，否则在本专^下拟订的规则将不发生效力。但如果此 

种习愤法规则不能应用，只是因为其性M %统，因为有调和互相抵触的利益的含蓄 

的锘要，那么，在本专题下拟订的规则应当会有促逬的作用，特别是，它应当在顾 

及釗所谈论的沽动可以继续逬行而不致构成违背义务的那些条件的情况下，会使有 

关国家较谷^议定错误间损罟的分界线。 

1 90.因此，特别报告员绊议的这一杀的(b)款中提到"有合法保障的利益"，U 

的在于平W上一杖所述的方程式。正如法院在兰诺勘湖一案中指出的，."有合法 

1̂ ： n的利ik "实 .际就是权利伹这些秋利并不就是矢于义务的主要规则 

所侏证的权利。该主要规则桨止不当的行为；补坳规则却在避守遯免不当行为的 

条件下吞许继续进行此种沽动。^员会一位成这样指出，"賓甘法咪障的利益" 

的提法显示，条文草茱是同不当竹为的传犹贲任的《念有关的。 

6 " 《联舍^人类M 、埦会议报告》A/COBt: AH/lA/^ev^ UPC or r 1 (只限 

英 X )号文件（联合III出肷物，出蒈品*号：A 73.工工.A 14 )，原则 

2 1 ，英文本第5页 0 

6'6 联合lil ,《Ii!际仲裁裁决汇编》，'ë十二卷，笫3 1 5 页 （ 奂 X 成 ） 。 并 

请 # 有 《 L e r n a o n a l L a w R e p o r t s 》 , . . 1 9 5 7 , P 1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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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在辩论过程中，娈员会一名成员隶不间意本专^主要趑属于程序性质的有 

法.，并说，他相信这些条款如有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定，将大大增加其效力。关于 

这一点，他促请注意第三次联合m海洋法会议拟订的海洋法公约单案(非止式-汆文） 

并具体^出其中六条有相关材料的条文草茱。 

192. 、员会一位成员指出，特別报告依靠的材料取自自然*1 、境的利用才口管埤. 

方面；他沲调需要镧俅这些^文规则不会宥米^用于不十分^当的领域。不过， 

特别报告员表示，巳有的准则应可满足这个^要。首先，这些补助规则尸、有在已 

经有了这些规则'可以依附的准则时才it用；其次，只有在现有的准则包含了利益均 

衡检验标准时，这些补助规则才^用。换句诂说，这些规则对于活幼本身并无不 

当的情况有无天的局限性。遇有此种,况时，在本专题下拟订的规则将设法在迺：‧ 

守一定条件并顾及到其他1SJ家很可能党釗祯^的真正利益的情况下，^许进行该种 

活动 a 

193. 但娈员会另一位成认为，唯一可能,引用在本专^下拟订的规则的主要领 

埤是在自然环境的利用和管 ï圼方à,在â:，：济和巾沽动方È ， H为这些沽动在实际 

情况中常常导致在其发生的m家的领土以外地区:党桢失或伤*。 如果本专^原 

惠包拈后一种沽动的诂，'则其占主导地位的 : fe的性M'将对确定这些规则的确%的性 

质带来巨大的难。关于这个 M题，特别报告冉次强调指出，对 i i l一种沽幼来 

说，问题在于是否已有限制所涉 ,1域的竹动的自由的规则；在本专题>拟卞]的规则 

不^:^用于由市场力童.S行决定的或其他形式的公升的、不受管制的党^。 •谩慎 

行事的贲任是对"有合法侏障的利益" t t u言。 

6 5 7 A / C O N F 1 0 / R e v 3相（〕or r. 1、 2 ( 有 地 牙 文 本 ） 、 3 、 4 ( 中 ' 

文 不 ） ， 5 ( 白文本）、6 (法、mx^f )，(法文本）才口 8 (法文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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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另一方面，特别拫告员并強调指出，没有内在的理由限定不可以把经济因 

紫列入利益均衡方程式中；在以往，经济凼索Vf常被列入有关影响自然环境的管理 

和利用的问题的方程式中。例如a际法1%在英、挪渔争茱 6 5 8中，就引证了陆地 

对水的依赖性。这在管制某一行业如海上运载石油等也是如此，.此一行业在经济 

上能否生存，以及石油污染对沿岸国及浼业H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二者都同样是 

重要的因紫。在现阶段的调査研究中，或许只能够说，每当体认到有需要管制茺 

争性的利益集团时，订立有条件许可的规则有时候比订立纯禁止的规则更能够实施' 

管制。 

未来工作安徘 

1 9 5 .由于第 1 7 8和 1 8 4段简略提到的理由，本专题日后工作的首要急务何 

在十分明确。委员会的注意力必须从范凼的调査及与「 S家贲任」的关系等，转 

到本专题的核心内容。第三次报告同时必须对协约文书作一回顾，因为这是第二 

次报告论述的理论性因索及其他第-的相应部分。研究的主要领域，必须是各国 

对于在其 y坝土或控制范围内进行的可 fê或的确会对他 l i及他s m民造成损*的活动 

表现了相互贲任感的那些领域 a 

19fi. 娈^!会没有必要事先断定到舦这些领域的全^或邵分是否有用"极端危险" 

的措词或其他具体的标准等来予以^当的"1苗述。正如委员会一些成员提出的，采 

用的'方针办法必须是实际的、以经验为根据的，并且范^要广阔，要能够顾及到委 

fâ会个别成员用不间的指词i幵述的ËJ称。这项调查研究应当驼够——举个1列釆说 

-一指出谷til的经验认为能,达脱协议是有用的那些îf况，^出它们很可龅用的方 

法以及它们认为相关的各项素；其中一个目#必须是找出具有最大晋迤性的规则。 

1 9 7 .在徕讨处理这项任务时，特别报告员必须紧记^员^ h别成员为研究本专. 

题的来来发展已经作出的努力。各成员一致问蒽，为寻求晋遍性的原则，‧既要愿 

6 5 8 F i s h e r i e s , J u d g e m e n t , I C J R e p o r t s 1 9 5 1 , P . 1 1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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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谨慎地探讨逐步发展的领域，也要了觯不同的情况可能嚮要不同的处理。举个 

例子，一位成员设想到一种可能性，即既有一组数重甚少的、非常普遍性的规则， 

又有一组数量较多的，特别是同影响自然环境的问题有关的规则。他认为，如果 

筝情是这样发展的话，则娄员会应当愿意考虑制订指导方针而非一成不变的规则， 

措词用"应"而避免用"须" ‧。 

198. 若干成员并且指出，即使是对一个相对狭的专题领域釆说，要列举出各 

项应当考虑.的、能够指导1SJ家的行为的各项因索，是极端凼难的。关于这一点， 

一位成员提到了为在 i s j际 i办定中列出各类^际水道准许便m方式所作的努力。另 

一位成员谈到要客观地指导如伺确定一种使用是有益的，确定一种活动可以接受的 

合理限^的范围，以及确定各种工作急夯之间的关系等的各种凼难；他认为在这种 

事情上，n i内法是最好的指导.最起码的g杯是.确保能够在凼内法一级实现利益 

均衡，确保在国内法一级制定的规则平等地迫用于凼内的情况相跨ai的情况，确保 

合作法的各项普遍原则得到遒守。 

199. 总之，工作将会分头进行；世^ ft会多数成员认为本专^是有效用的，阆 

时，这项研究茧然升始时应效力于找出普询性的规则，但它应从切合实际，以经验 

为依据出发，审！:谷项来源。在当今的1W况下，管挫可产生有杏的妗界耖^的 

有用活幼，要尽重不应用禁止规则。.特别报告员指出，界限这个，發仍^ ^ 

有得到足够的汪意。 当然，多大的聆I损^才算大，取决于有夬国家的观点有法 

如何；而当此种智法改变了，人们还以革/力史来傚參考。 《^德哥尔摩联合IU 

人类环境会议宣言》 6"中关于犮展中1SJ家的处境的：第2 3汆^则也有类似的考虑。 

《联合111人类环境会议的i舌'⋯⋯'》，问上，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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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六章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 

1 . 委员会工作的历史回顾 

2 0 0 . 题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的专题是国际法委员会1 9 7 8年笫 

三十届会议应委员会为了开始本专题的工作所设立的工作组的建议，并应大会1 9 

7 7 年 1 2 月 1 9日笫3^/151号决议的要求"°而决定列入其工作方案 6 6, 

2 0 1 . 娄员会在1 9 7 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收到了特别报告员颂蓬-索差伊库 

先 生 就 本 专 题 提 出 的 初 步 报 告 （ ) 。 对该报告进行讨论期间， 6 6 2 

有人指出，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参考与国家惯例有关的各种资料，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惯例。有人还强调，另一个可能的资料来源是各国的条约惯例，因 

为这些惯例表示出同意在某些具体情况下接受某些限制。 

6 6 0 参看《 1 9 7脾-‧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 1 ' 5 3页， A / 3 3 / 1 

1 0号文件，第 1 8膽。本专题是国际法委员会 1 9 4 9年选出进行编纂的专 

题暂定一览表内1 4个专题之一。参看《 1 9 4脾，-年鉴》，英文本笫 2 8 1 

页， A / 9 2 5号文件，第 1 6页，以及后来对本专题的论述：《 1 9 7姅 - -年 

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30—231页，A/9010/Rev, 1号文件，第173—174 

段和《1977年'‧年鉴》笫二卷（笫二部分）英文本第130页A/32/10号文 

件，第1 1 0段。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A / 3 5 / 1 0 ) ,第 

3 2 2— 3 2 4页,第 9 9 — 103段。 

6 6 2 同上，笫324—325页，笫106—10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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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 在这方面，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决定发出问题单请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 

回复，以取得进一步的资料。各国最了解它们自己的惯例以及它们自己在各种活 

动中，需要什么的豁免权。各国政府的观点和评论会恰当地显示出 làl .家豁免权 i l l 

际法的编纂和逐步发展应循的方向， 

2 0 3 . 1 9 7 9年 1 0月2日，联合国法律顾问按照该项决定，向各会员SJ政府 

发出通知信，请它们尽可能在1 9 8 0 年 4 月 1 6日以前对特别报告员所制定的问 

题单提出答复。 6 6 5 

204. 委员会在1 9 8 0年第三十二届会议收到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关于该专题的 

第 二 次 报 告 （ 4 / 3 3 1 和 A a 4 i )，其中载有下列六个提议的条款草案的 

案文："本条款的范围"（笫 1条）；"用语"（第 2条）；"解释性规定"（第 

3条）；"不属本条款范围的管辖豁免权"（第 4条）；"本条款不追溯既往" 

(第 5条）；"国家貉免权的原则"（第 6条）。头五条构成题为"导言"的第 

一部分，第六条则列入题为"一般原则"的第二部分， 

2 0 5 . 在对第二次报告讨论期间， 6 6 4特别报告员指出委员会根据提议的第讶衞 

6条草案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可作为他继续进行编写工作的有利基础。因此，他 

建议委员会本届会议似可集中讨论提议的第1和第6条草案；第2、 3、 4 和 5 条 

草案 6 6 5已提交委员会成员作初步反应，他认为这几条可以推迟审议。因此，委 

员会只把第I条和第交条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 

2 0 & 一如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报告中所觯释的， 6 6 6在根据特别报告 

"， 各国政府.提出的资料、文件和答复说明如下（第209段）。 

6 6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3 5 / 1 0 ) ,第 3 2 5— 

3 2 6页，第 1 1 2 — 1 1 3 & 

6 6 5 参看下面脚注670L 671、 6 7 2 和 6 7 3 , 

6 6 6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3 5 /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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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提出的第二次报告进行了长久的辩论之后，
6 6 7

委员会暂时通过了题为"本条款 

的范围"的第 1条"
8
和题为"国家豁免权"的第 6条

6 6
，。 如上所述，特别报告 

奥提交的第二次报告中还初步提出了四条条款，即题为"用语"的第 2条
6 7
°,题 

6 6 7
 同上，笫 3 2 5—332页，第 1 1 2—122段。 

6 6 8
 参看下文，本章B节， 

6 6
' 同 上 s 

6 7°第 2条草案案文如下： 

" 第 2 条 用 语 

" 1 .为本条款的目的： 

(a) "豁免权"指一种特权，即不受、中止、，或无须服从领土国主 

管当局行使管辖权； 

(b) "管辖豁免权"指不受领土国司法或行政当局管辖的豁免权； • 

. ( o ) " 领土 11 "指受一个外囯就其本身或其财产要求领土管辖豁免 

.权的国家； 

(d) "外国，，指被按照领土国管辖权和国内法提起法律诉讼的国家; 

(e) "国家财产"指一个国家按照其国内法拥有的财产、权利和利 

‧ 益； 

(D "贸易或商业活动"指 

H正常的商业行为过程，或 

a特定的商业交易或行为； 

(8)"管.辖权"指领土国受理法律诉讼、.解决争端、或裁决讼争的 

权限或权力，以及执法的各方面权力。 

"2 .第1款.关于本条款内各项用语的规定不妨碍此等用语在任何国家的国内法 

或任何国际组织的规则上的使用或所具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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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释性规定"的第 3条 6 7 ' ,题为"不属本条款范围的管辖豁免权"的弟 ' 4条 6 7 2 

题为"本条款不溯既往"的第5条 6"。这四条草案案文是为"导言，，（第一部分） 

的一部分，经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以纯粹暂定性的基础提出，向委员会说明本专. 

题的范畴，包括可能涉及本专题的定义问题。委员会决定推迟对这四条的实质性 

审议工作，直到委员会关于本专题条款草案的工作达到最后阶段为止。. 

6 7 ' 第 3条草案 .案文如下： ' -

第 3 条 解 释 性 规 定 ' 

"1 .在本条款范围内，除非另有规定， ' 

(a) 上述第2条第1款(d)项所界定的"外国"一词包括 

H 君主或国家元首。 

a中央政府及其各机关或部门' 

曰外国行使其主权权力时的政治次单位'禾口 

m外国行使其主权权力时作为其机关行事的机构或工具，不论该机' 

构或工具是否具有单独的法律人格，亦不论其是否构成中央政府 

‧业务机构的一部分。 

(b) 上述第2条第i款(g)项所界定的"管辖权"一词包括 

H 裁 决 的 权 力 ， 

P确定法律间题湘事实问题的权力， 

曰执法和在法律诉讼一切阶段采取适当措施的权力。1口 

(四）通常由领土国司法当局或行政^警察当局行使的其他行政^执行 

权力。 

" 2 .在确定上述第2条第1款(f)项所界定的贸易或商业活动的齊业性质时，应 

根据行为过程或特定交易或行为的性质，而非根据其目的。" 

6 7 2 第4条莩案:t文^ 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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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6 7 2 第 4条不属本条款范围的管辖豁免权. 

"本条款不适用于 

(―)按照1 9 6 1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给予外交使团的管辖豁免 

' 权 ， 

(：)按照1 9 6 3年《关于领事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給予领*使团的管辖豁免 

权， 

‧ 曰 按 照 1 9 6 9年《特别使节公约》给予特别使节的管辖豁免权， 

一）按照1 9 7 5年《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 

纳公约》给予国家代表的管辖豁免权， 

(fd铪予各国常驻一般国际组织代表团的管辖豁免权， 

. 但此一拿.实并不影响 

(a)按照上述公约公认湘给予此等使团和U家代表的法律地位^管辖豁免权范 

围； 

(d)对此等使团或11家代表或国际组织适用本条款所载依照11际法即使本条款 

'不加规定它们亦应遵守的任何规则； 

(c)对非本条款締约方的国家和III际组织适用本条款所载的任何规则，但以此 

等规则即使无本条款加以规定亦巳具有习惯国际法的法律效力的情况为I 

6 7 5 第 5 1；单案^文如下： 

"第 5条本条款不溯既往 

‧在不妨碍本条款所载依照国际法即使本条款不加规定国家间关系亦应遵守的任 

何规则的适用的情况下，本条款只在本条款对本条款締约国或声明受本条款约 

束的国家生效后才适用于对外B及其财产给予或拒绝给予管辖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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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7 . 大 会 1 9 8 0年 i 2 月 1 5日笫 3 5 / 1 6 3号决议第 4段建议厘际法委员会 

I汆其他事项外， ― 

" ( e ) 继续拟订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条款草案和关于 i l l家及其财 

产的管辖豁免权的条款草案，进行工作时要考虑到各IS政府对委员会所编制的 

问题单的答复，以及他们提供的资料；" 

2 . 本届会议的审议经过 

20&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特别裉告员就本专题提出的第三次报告（ 

3 4 0 和 C o r r . 1 和 A d d . 1 和 A d d . 1 / C o r r . 1),其中载有下列五条提议的 

草案案文："权限规则与管辖豁免权"（第 7条）；"国家的同意"（第 8条）； 

"自愿服从"（第 9条）；"反诉 "（第 1 0条）；和."弃权"（第 1 1条）。笫 

三次报告内载列的这五条，连同委员会在其1 9 8 0年会议上暂时通过的关于"国 

家豁免权"的笫6条草案案文，经列入题为"一般原则"的第二部分。 

2 0 9 .委员会还收到各国政府按照上文第 2 0 3段所提到的问题单而提出的答复 

以及有关资料。这些资料经^排如下：第一部分按顺序载列各国政府对问题单的 

答 复 4 / 3 4 3 和 A d d . 3—4号文件）。第二部分载列各国政府连同其对 

问 题 单 的 答 复 一 并 提 交 的 有 关 资 料 （ 4 / 3 4 3 / ^ ( 1 ^ 1 ) „ 第三部分载列尚 

未对冋题单给予答复的各国政府所提交的资料（A/CH. V 3 4 3 / A d d . 2 ) 。 

2 1 0 .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期间，在第 1 6 5 3至 1 6 5 7次会议和第 1 6 6 3至 

1665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211 .第7条草案案文 6"经特别报告员提出禾口委员会讨论之后'已交给起草委 

员会。同样地，第 8条 6 " 第 9条 6 7 6 * 第 1 0条 6 7 7 * 湘第 1 1条 6 7 8 也都交给起萆 

委员会。 

第7条草案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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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条 权限规则与管辖豁免权 

" 1 . 一国应实行第6条所规定的国家豁免权.不使他 I S受其管辖.尽管它根 

据本国的权限规则有权对某一特定案件进行诉讼程序。 

"备选条文 A 

" 2 . —项法律诉讼，如果事实上是控告他a ,即视为对该他们提起诉讼.不 

论该他 is是否被指名为当事一方。 

"备选条文B 

"2.特别是，一国不应容许对他固，或对其任何一个作为主权当局行事的机 

关、机构或工具，或对其任何代表执行官方职务时所作的行为，进行法 

律诉讼.或准许目的在剝夺他国财产或使他国不能使用其拥有或控制的 

财产的法律诉讼。" 

第8条草案案文如下： 

"—第8条国家的同意 

" 1 . 一国不得对他国行使管辖权，除非获得该国按照本条规定给予的同意。 

"2.对于同意接受管辖的国家可以行使營辖权。 

" 3 . —国可以下列方式同意他国的法院按照第2款行使管辖权. 

(a) 以书面明确地表示对某一发生争端的特定案件，或 

(b) 事先以一项条约或国际协定的明确规定，或以对某一类或数类案件 

适用的书面合约表示，或 

(c) 由II家本身，通过其授权的代表在诉讼时出庭.就该案件进行辩护 

而不提出要求国家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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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条草案案文如下： 

" 第 9 条 自 愿 服 从 

" 1 .对于以下列方式表示自愿服从他国法院管辖的国家可以行使昝辖权， 

(a) 本身出庭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或 

(b) 出于本身意志而出庭，或在不提出要求国家豁免权的情况下在法庭 

上就有关诉讼采取步骤；或 

(c) 以其他方式明确表示愿意服从该法院的管辖和就争端或问题作出的 

裁决。 

"2.一国未能在他®法庭诉讼过程中出庭的事实本身不得解释为自愿服从， 

"3.一国或其代表在他国法庭诉讼过程中因国家豁免权而无管辖权的争议而 

出庭或参加诉讼，或对有关的财产要求其利益的主张，不构成第1款所 

指的自愿服从。" 

第10条草案案文如下： 

" 第 1 0 条 反 诉 

" 1 . 一国如果在他国法庭上提起任何法律诉讼，或参加诉讼，则可就下列任 

何反诉而对该国行使管辖权， 

(a) 如果在法庭上单独提起诉讼时，可以根据本条款的规定行使管辖权 

的反诉；或 

(b) 由与主诉相同的法律关系或事实引起的反诉； 

(c) 该国在反诉中要求的宽解量不超过其主诉，且种类并无不同时. 

" 2 .凡超过第1款(c)所提到的程度的任何反诉应作为单纯反诉处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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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虽然一国按照第9条表示自愿服从，但如该国在反诉中要求的宽解量超 

过其主诉或.二者种类并不相同时.不得对该反诉行使管辖权。 

" 4 . 一S在他国法庭的诉讼中提出反诉时，对该他国法庭管辖所表示的自愿 

服从不仅对该反诉适用，而且对主诉适用。" . 

第..11条草案案文如下： 

" 第 1 1 条 弃 权 

" 1 . 一国可在他国法庭诉讼开始前任何时候或开始后任何阶段放弃其管辖豁 

免权. 

" 2 .弃权可由一国或其授权的代表以下列方式行之： 

(a) 在法庭上明白表示，或 

(b) 按照一项条约或S际协定或当有关各方之间发生争端后对任一特定 

案件作出的书面公约，明确地承诺服从该他国法庭的管辖。' 

"3.当一国在他11法庭诉讼中已采取了辩护步骤之后，不能再要求其管辖豁 

•免权，除非它能满意地向法庭说明，在采取上述步骤之前未能获得可据 

.以提出豁免要求的各项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根据这些事实要求 

‧豁免,'但必须毫不延迟地这样做。 

" 4 . 一国为了主张豁免权或其财产权利的特定目的而在他囿法庭上出庭，不 

能视为放弃豁免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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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特别报告员在提出报告时觯释说，以上所述五条新的条款草糸'是从订立国. 

家豁免权规则的第六条草案^来。因此，关于权限规则与管辖豁免权的第7条实 

际上是第6杀所订国家豁免权权利的必然结采。因为第7条规定了一 j i l有责任不 

对另一闺行使管辖权，或当诉讼涉及另一国的利益时，不行使管辖权，不论其权限 

为何。 

2 13.第7.条草茱目的是要对控诉某一国家不论是否指其为被告的诉讼的概念作 

出定义；特别报告员指出，ISI家惯例显示在正常情况下，倾向于不经同意的办法 d 

换句话说，在涉及他国利益的诉讼中，应当假设在没有相反的表示时，该另一国没 

有同意服从领土国的管辖。这样就有可能使国家豁免权发生作用。1旦是，这样 

就自然得出以下推论：如采有了同意的表示，就不存在国家豁免权的问题。 

2 1 4 特别报告员进一步觯释道，同意的存在可视为国家豁免权跟则的例外情况； 

在某些国家法律和区域.公约中就是如此。但是，为了本条款草案的目的，他赞成 

把向意视为国家豁免权的一个构成部分：没有同意时则豁免权发生效用，但须遵守 

受其他限制和例外规定（留待第三部分制订）。因此，条款草案第8， 9, 1 0树 1 

条都构成表示同意的各种不^方式，可视为 I S J家豁免权原则的合格条件。关于这 

四条汆款的内容合并在三条条款内的可砣性仍然存在；" [ i l冢的同; t " ( % 8 条 ) 

仍作为单独一条，"自愿服从"（第9条）柞"弃权"（第1 1汆）可仓并成一杀 : 

关于录*同意的谷种方式的规定，向"反诉"（第1 0条）也仍作为单独一汆。 

21 5 .在提出上述五条新的余歉草^时，特别^告员S调指出，在上一条关于 

"国家豁免权"的笫6条草案里，国家豁免权的规则是从接受国家豁免权或从国家 

豁免权得益的国家的角度来拟订的。条文说国家"不受他国管辖"。这个措词. 

是把管辖豁免权作为一项一般性规则或生原则，而不是作为对某项更基本的领 

土主权或领土完整规范或原则的例外。应该注意的是，国际法夯员会祁第六夯员 

会内的讨 i f ,显示出对于国家貉急权概念，存在着几种理论和不同看法。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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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主张一种较才艮本才口较原始的主权概念，也就是主张一种 

较绝对性的主权概念和国家豁免权概念。从绝对主权概念出发，又有两种见解， 

一种见解是把s家豁免权视作行使正常权限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必然例外，另一种见 

解是把管辖豁免权视作主张豁免权国家绝对主权原则的直接适用（ P a r l n p a r e m 

i m p e r i u m « 0 n liabet (地位平等，互不支配））。这两种见解不一定互不• 

相容。亊实上，突员会采取一种客观的概念，第 6 ^ ¥ 1的措词比较保守，重申 

一项经过国家惯例证实的国家豁免权一般规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管辖豁免 

权问题采取一种归纳的处理办法。 

216. 特别报告员认为，凡对 1壬诃-的国际法专题从事新的研究时，都必 

须追溯一下较基本的主权原则的这种做法，似乎毫无意义。例行地提一下"条约 

必须遵守"( P a c t a surj t s e r v a n d a )或国家同意原则"'等较基本规范也是如. 

此——实际上，所有的国际法附属规则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基本规范。这种追溯性的研 

究似乎既无益处，也无用处。分析起来，这种研究甚至是不准确的，使人误解的。 

问题是，这个遊溯过程应该在哪一点开始，茌哪一点停止. 

217. 在讨论期间有人指出，夯员会所采取的，关于先规定一般原则，然后才审 

査一般原则下可能产生的谷种例外情况或限M这种办法在大会第六安员会内获得普 

^认可。但是对 W 6条内夫于第一项一般^则的规定（"国家按照本条款的规定 

不党他 a营辖 " * ) ， ^员会內存在一些异议，甚至反对蒽见。 

2 18. ^一成负认为，.第6 ^中的 "按照本杀款的观定"语句 1 秉得本条决定于杀 

款草菜中其他趵规定因^不能成为$不的阖坏法规则甲一项独立昀法#：规定。该 

成员认为，关于第6条所列 lâ家豁免权一般规则中的这个'弟'，项观足的上述反对；f 

也适用于#7杀，因为第7汆是弟6汆的目然结采也是必然的皿，而癸员会力了 

逬仃关于这个项目的工fF起见已暂时坶过该汆草茱.。 

2 1 a 虽然娈员会中多数成员都锎认他们对晳时it过第6条的办法^示赞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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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些人对提议的第7条中反映的途径提出怀疑。1旦其他一些成员认为，第7汆 

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国家豁免权规则。即强调li)冢在诉讼程序中有义夯不对他国行 

使管辖权。因此，第 7条的作用在于加强^ 6汆所载的国家豁免权权利的效力。 

另有人指出，第7条还涉及为了管辖豁免权的目的而对他国提起法律诉讼这种法律 

行动的性质和范围加以定义的问题。 

220。支持这阀氽的一些成员进一步表示，^6条明确构成了对III家豁免权权利 

法律原则的一般规定，这项规定对这个复杂问题采取了一种灵沽的渐逬的办法。因 

此，.他们认为第6条和第7条的一般处理方式是令人满意的折衷途径：它的伸缩性 

足够宽广，便每个人都有相当的进退余地。 

221 一般都认为.，关于同蕙问题的^ 8条草案应重新草拟，使其中第一款的语 

句（"一国不得对他国行使豁免权，.除非获得该国⋯-⋯的同意"）不致造成一种印' 

象，即该条是要订立绝对的或无条件的貉免。还有人指出，在第7条之后，应该 

把"对他国提诉讼的管辖"逐字列出，以免造成以下含意，即管辖权是起诉他国而非: 

对于他国而行使的。 

222.委员会中某一成员表示，他不赞成绝对豁免权,而提议充分豁免权的概念; 

他对于想要限制一国在他国法庭上要求:珞免权的情况的"趋势"持有异议。因此， 

他不能^受目W汆款草茱所采取的方式，1也认为目前的规定是要強调管辐衩只在条 

款草茱中规定的程度下才存在。他赞成采用 1 9 7 2年《欧洲1£J家豁免权公约》,
6 

其中订正了国家享有不受管辖的豁免权原则，一些i列外情况载于谈《公约》第1主 

1 4条。该成员还表示不能接受第 9杀草茱所用的"自飚服从"的用语。 

《关于欧洲国家豁免权公约的觯释性报告》（炚洲埋亊会，斯特拉渐堡，1 9 

7 2 年 ） 。 并 参 看 《 国 际 法 律 文 书 》 第 十 一 卷 （ 1 9 7 2 ) 第 4 7 0 — 4 8 9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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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但有人指出，第g杀所求示的ÉJ^服从的概念只是同意概念甲的一个方面， 

第 i o 和 i i汆是有些区别的。^然一般都 r口〗蒽，关于弁衩的第 i i条是表示同 

蒽的方法的一种，1旦有人怀疑关于反诉的第 io条是否也能当作表示同蒽的方法。 

224. 有人认为，第8至1 1条的主题是HJ家对行')吏管辖权表示同蒽，而该阖莰 

国际法是享有豁免权的。在这种情况下，谷杀条款必然会有莖复的地方，因为在 

某种总义上，母一杀^是对涉及他国利益的法侓诉讼中同意行使管辖权的备神不同 

表示方法。但是，某些成员希望在对上述各条所反映的办法核可之前能看到其 

他的条款草案。某一成员特别怀疑的一点是：这些条款所裉据的唯一的假设是： 

在他国^土内进行活动的国家没有表示同意，这样是否有失公正。 

225. 虽然较理想的情况是氽款卓^的所有规定至少包括^三部分在内都提交委 

员会---'第三邵分讨论国家豁免权一般^则的例外或限制情况，但安员会所建议和 

采取的归纳逑径显然是要逐步地'申'藍母一项可能的法律原则及其衍生的结果。委 

员会至今为止所审议的都一项目都是如此，年度报告中我列的只是全邵工作的一个 

片投，必然是不完全的。"阖冢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这个项目也是一样。对 

于每一法律规则在国家惯例中的每一细节邠作十分细^的审查。每年，在大会指 

出并核"pJ的方向和范围内提出报告。 

226. 特别很告员很据^员会的讨论经过" i û对原来的五条«草桨 6 8 1作出订正案 

文（八/ (： H 4/% 3 3 7 )提交起草安员会审议。订正桨文包含下列四条："实行 

国家豁免权.的义务".（^ 7条）；" 2 " ^：冢的间蒽"（第 8 条）； 6 8 5 "同蒽的表 

示方式 "（第 9 条）； 6 ( 1 " 祁 " 反 诉 " （ 第 i 0 条）。 6 8 5 (安员会及其起草癸员会 

都没有审议这些订正案文 6 8 6 ) 

227. 起草委员会在审议关于国求豁免衩一般原则的第二部分各氽款草案的其余 

邵分时，.将收到特别安员会提交的上述谷条款草案订正案文。 

-567 -



参看上文第 2 1 7 — 2 2 5段。 

参看上文脚注6 7 4 — 6 7 8 。 

第7条草案订正案文如下： 

"% 7条',实行国家豁免权的义务 

"第 1款 .备选案文 A 

" 1 . 一 II应实行第6杀〔所规定〕.的III豕豁免权，不使他liJ受其原本有权 

的司法和行政当局的管辖，〔或〕并且不许可对他国提^的法律诉讼〔逬行〕 

延期。 

"第 1款。蚤逸茱文 B 

. " 1 . 一国应实行第6条的国家豁免权，不使他国受其管辖，〔和〕不允 

许对他図进行法律诉讼，尽管诉讼案件所提交的当局原本具有这项权力。 

" a为了第 i款的目的，一项法律诉讼如果亊实上是要迫使他国服务当 

地管辖，或对主管当局所作出的可能〔涉及〕彩响该国主权、利益、财产或行 

动的司法判决承担后果，即视为〔作为〕对该国提起的诉讼，不论该他国是否 

被指名为当爭一方。 

"特别是，一项诉讼如采是对他国的一个作为主权当局行事的机关、机构' 

或工具、或对其f镜在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时的行为而逬行，或是指在剝夺他国 

财产或使他阖不能使用其拥有或控^的财产，-郎视为对该他国提起的诉讼。 

"注意"：第3款构成笫3条第1款(a)项草茱的备选条文"〔‧参看上文脚注 

6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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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杀草案订正茱文如下： 

"第 8汆\国家的同意 

"I.. C在不违反本汆款草茱^三部分的情况下〕除非另有规定，一国在 

未得到他S的间意时，不得在对该国提起的法.律诉讼中行使管辖权〔一如第7 

汆的规定。 

"2.对于同蒽在法f举诉讼中拔受管辖的1IJ家可以行使营辖权。'" 

第9杀草茱订正案文如下： 

"第 9条"同憨的表示方式 

"I 一国可在第8条第2款的规定下，明确地表示或以其本身与逬行中 

的诉讼有关的行为作出必要的表示，同蒽他国法庭行使管辖权。 

" 2 .上述同意表示可预先规定在一项条约或国际协定中，或在书 f i合约 

中明确地承诺对一种或数种行为服从管辖，或放弃其国家豁免权。 

" a上述同意表示还可在发生争端后实际服从法庭的管辖或明白地〔以 

书IÉJ或其他方式〕表示对法庭上的特定粱件放弃其豁免权。 

" 4 . 一ISJ如采没有提出豁免要求，而在他国法庭提起一项法律诉讼或在 

诉讼中参与或采取步骤进行辩护，即视为以自愿服从方式同意他国法庭行使管 

辖权， 

"5„ 一 LSI如果专门为了主张袼免权或其财产权利^在他国法庭上出庭， 

并且该^在被起诉时有权享有:豁免衩的情况下，不应视为以自愿服从或弃权方 

式给予了上述M意求示。 

" 6 ^ 一阗禾能在他国法庭逬ft诉讼时出處并不彔示问蒽该法庭行使管辖 

权。这种不出庭或第 2祁 3欵规定的明确同蒽表示之外的任诃其他行为也不' 

蒽味着闺家豁免权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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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的条款草案 6 8 7 

第一部分.导言 

第 1 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有关一个国家及其财产不受另一个国家管辖的豁免权问题。 

" 7。 一国可在诉讼前任1可时候或诉讼开始后f:H可阶段要求或放笄豁免机 

但是，一 i l在他国法庭的诉讼过程中巳采取了辩护步骤之后，即不#赞求管辖 

豁免权，餘非该国可满意地向法凝说明它未能获知可据以提出裕免要求的谷项 

亊买；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根椐这些亊实要求豁免， i旦必须^不延迟地这祥 

做。，， 

第 i o汆草茱订正柒文如下：' 

" é i o 杀° « 

" 1。 一国如米在1也国法M上提起任1可法律诉讼，戚匕苓加或米取了步骤 

逬行辩护，则可就下列反诉对该 l i l行使营铋衩：由与主诉相同的法津关系或爭 

实引起的任诃反诉，或是在法庭上单独提起诉讼时可以根据本条款的规定竹便 

管辖权的仄诉。 

‧ "Z 一国如在他国法庭的诉讼中提出反诉，即视为同意该法庭不仅对反 

诉，而且对由〔与反诉〕相同的法律关糸或亊实引起的 : fe诉行使营祸权。" 

参看上文第'1 2段。 

这些条款的评注载于《大会正式记录，^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0号》（八/ 

3 5 / 1 0 ) 第 3 3 3 — 3 7 0页，第六覃 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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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都分..一般^则 

第 6条 

国家豁免权 

1 . l i 家按照本条款的规定不受他 l i 管辖。 • 

2 . i l家豁免权应按照本条款的规定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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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A . 导 言 

2 2 8 . 回顾I 9 7 9年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一届会议上"
8
任命亚历山大 • 

扬科夫先生为"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这个专题的特别 

报告员。委员会在 1 9 8 2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初步报 

告（ A / c u . 4 X 3 3 5 )以及秘书处编制的一份工作文件（ A Z C N . ^ W P . 5)。 委 

员会在第 1 6 3 4， 1 6 3 6和 1 6 3 7次会议上审议了该初步报告。委员会就特别报告. 

员报告中提出的各个项目以及与整个专题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一般性辩论。辩论情 

况纪要经编为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节 S B，。 

2 2 9 . 大会在其1 9 8 0年 1 2 月 1 5日第 3 5 / 1 6 3号决议第 4 W段中建议国际 

法委员会，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在大会辩论中发表的意见，继续进行关于• 

这个专题的工作，以期可能拟订一项适当的法律文书。. 

B.本届会议对这项专题的审议经过 

2 3 0 .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收到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二次裉告（ 4 ^ 3 4 7 

和 C o r r . 1 ( 只 有 英 文 本 ） 和 2 和 1 — 2 ),其中载有构成第一部分"一般规定" 

6 8 8 关于到 1 9 8 0年为止委员会就此专题所作工作的历史性回顾，见《1 9 7 9 

年 ⋯ 一 年 鉴 》 ， 第 二 卷 （ 第 二 部 分 ） ， 号 文 件 第 1 4 9 — 1 5 5 段 ， 以 

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5 / 1 0 ) , 第 

3 7 8—3 8 4页，第 1 4 5 - 1 7 6段。 

6 8 9同上，第 3 8 1—3 8 4页，第 1 6 2—1 7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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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六条提议的条款草案案文："本条款的范围"（第1条）；"不属本条款范围的 

信使和邮袋"（第 2条）；"用语"（第 3条）；"为一切公务目的通过外交信使 

和外交邮袋进行 « 的自 4条）； "尊重国际法以及接受国和过境国法律规章 

的义务"（第 5条）；"无差别和对等待迂"（第 6条）。 

2 3 1 . 第二次报告中，首先考虑到条款草案的范围对本问题作综合性的探讨；其 

中仔细审查了各项有关的多边公约"°作为在信使和邮袋的地位方面制订统一规则 

的法律根据。接着，报告中根据上述公约中各项有关规定的准备工作讨论了 "外 

交倌使"和"外交邮袋"等用语，以及条款草案所用其他用语的定义。最后.，报 

告中审议了上述各项公约所载，并将列入本条款草案的一般性原则。 

2 3 2 . 委员会在第 1 6 9 1， 1693和1694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二 

次报告。特别报告员在提交报告时指出，第1至6条草案如经委员会暂时通过， 

则可作为有益的基础，以便继续进行关于信使地位的第二都分和关于邮袋地位的第 

三部分各项条款的工作。 

1.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2 3 3 . —如上文第230段所述，特别报告员就本专题的范围提出了两条条款草案， 

即："本条款的范围"（第 1条）和"不属本条款范围的信便和邮袋"（第 2条）' 

"°本报告所指各项有关的多边公约如下：《19 6 1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 

约》；《1 9 6 3年关于领事关系的维也纳公约》；《1 9 6 9年特别使节公 

约》；《1 9 7 5年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 

6"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1和2条草案案文如下： 

"第 1条.本条款的范围 

"1.本条款适用于国家为一切公务目的而同无论何处的该国外交使馆、领 

馆、特别使节团或其他使团或代表团和同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以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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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 特别报告员提出第 1条草案时表示，其中第 1款是为了保证在正式il讯方 

式的广泛系统内通过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自由通讯的原则能够获得执行，第 1条 

第2款是明白觯释性的类比规定，把有关外交信便和外交邮袋的规则适用于领馆及 

其他使团和代表团所用的信使和邮袋。他说，虽然这一规定可以用较为简洁的搢 

词来表示,但提出的这个细加说明的草案案文目的，是在开始审议本项目的现阶段， 

能够把他的意思表示得很明白。 

2 3 5 . 委员会许多成员总的来说，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提案。有些成员对是否应 

提到"同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本条款草案的范围应限于一国 

与其本 i l使团和国外机构间的通讯。委员会某一成员认为本条款所设想的范围过 

于广泛，包括了国家间一切种类的通讯。 

(续)使团或代表团同派遣国之间或彼此之间以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方式进行的正式 

通讯， 

"2.本条款也适用于国家为一切公务目的而同无论何处的该国外交便馆、 

领馆、特别使节团或其他便团或代表团，和同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以及 

这些便团或代表团同派遣国之间或彼此之间以领馆信使和邮袋特别使节团或其 

他使团或代表团的信便和邮袋的方式进行的正式通讯。" 

"第二条.不属本条款范B1的信使和邮袋 

" 1.本条款不适用于国际组织为一切公务目的所用的信使和邮袋。 

"2.本条款不适用于国际组织为一切公务目的所用的信使和邮袋的事实不 

影响： 

(a)这类信使和邮袋的法律地位； 

本条款中按照与本条款无关的国际法应提供的便利、特权和豁免方面 

的任何规定适用于这类信使和邮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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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6 . 特别报告员指出，草案第2条第1款中明白规定本条款不适用于各国际机 

构为一切公务目的所用的信使和邮袋，而第2款则载有一项保障条氣 但是，委 

员会若干成员对于把国际组织为公务目的而用的信使和邮袋排除在本条款范围以外 

这一点持保留意见。虽然他们认识到，如果国际组织也属于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会引起一些问题，但他们认为，应该先査明这些问题困难何在，然后才作出肯定的 

决定 有人表示，除非提出有力的理由，否则不应把在当今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 

的国际组织的信使和邮袋排除在外。委员会某一成员表示，国际组织的任何通讯 

既然不应视为机密，因而不可能便它们与国家接受同样的待I 

2 3 7 . 关于这一点，若干成员表示条款中还应提到"其他国际法主体"，以供国 

际组织以外的其他机构，例如巴勒斯坦觯放组织和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利益也获得保 

障， 

2 . 翌 

2 3 8 . 关于"外交信使"，"外交邮袋"和其他用语的定义，特别报告员提出了 

下列条款草茱： "用语 "（第 3条）。 6 , 2 

6 9 2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 3条草案案文如下： 

" 第 3 条 . 用 语 

" 1 . 为本条款的目的： 

(1)'外交信使'是指一个经派遣国主管当局正式授权的人，持有官方文 

,件，载明其身份及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件数，负有任务保管、传送和递交外交 

邮袋或传达官方口信给无论何处的该派遣国外交便馆、领馆、特别使节团或其 

他使团或代表团，以及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他在执行官方职务时，享有接受 

国或过境国的便利、特权和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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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Z m (2)'特派外交信使是指派遣国在特珠场合所派遣的负有外交信使任务的 

官员；他在该负责传送的外交邮袋巳送达收件人后，即停止享有接受国或过境 

国给予外交信便的便利、特权和豁免； 

(3) '外交邮袋'是指装载来往公文、公务文件或专供公务之用的物品的 

一切包裹，附有可资职别的外部标志，供派遣国与无论何处的该国外交使馆、 

领馆、特别使节团或其他使团或代表团之间，以及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 

通讯之用；其传送是通过外交信使或船舶船长或飞机机长运带或经邮寄、陆运 

或空运进行，这些公务的执行享有接受国和过境国的便利、特权和豁免； 

(4) ，派遣国'是指向无论何处的本国外交使馆、特别使节团或其他使团 

或代表团，或向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发送有信便或没有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 

国家； 

(5) '接受国'是指一个国家、在其领土上： 

(a) 驻有一外交使馆、领馆、特别便节团或常设便馆，或 

(b) 举行某机构的会议或某一大会； 

― (6) '东道国'是指一个国家，在其领土上： 

(a)设有某一组织或其办事处，或 

举行某机构的会议或某一大会； 

(7) '过境国'是指外交信便和/或外交邮袋前往接受国途中经过其领土， 

并获得其同意的国家； 

(8) '第三国'是指除派遣国、接受国和过境国以外的任一国家； 

(9) '外交便馆'是指 1 9 6 1 年 4 月 1 8日《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 

约》所指的常设使馆； 

( 1 0 )，领馆'是指 1 9 6 3 年 4 月 2 4日《关于领亊关系的维也纳公约》 

中所指的任何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或领事处； 

( 1 1 ) '特别使节团'是指一国为了与^国g讨特定问题或同他国进行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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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工作，而在该他国同意下派往该国的一个代表其本国的临时使团； 

( 1 2 ) '使团'是指在相应情况下的常驻代表团或常驻观察团； 

( 1 3 ) '常驻代表团'是指一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派驻该组织，代表其本国的 

永久性使团； 

( 1 4 ) '常驻观察团'是指一国际组织的非成员国派驻该组织，代表其本国 

的永久性使团； 

( 1 5 ) ，代表团'是指在相应情况下，派驻某机构的代表团或出席某会议的 

代表团；. 

116)'派驻某机构的代表团'是指一国所派出代表其本国参与该机构活动 

的代表团； 

( 1 7 ) ，观察团'是指在相应情况下派驻某机构的观察团或出席某会议的观 

察团； 

( 1 8 ) '派驻某机构的观察团'是指一国所派出代表其本国以观察员身份参 

与该机构活动的代表团； 

119)'出席某会议的代表团'是指一国所派出代表其本国参与该会议议事 

程序的代表团； 

(20)'出席某会议的观察团'是指一国所派出，代表其本国以观察员身份 

参与该会议议事程序的代表团； 

(21 ) '国际组织'是指一政府间组织； 

( 2 2 )，机构'是指： 

( a )—国际组织的任一主要或附属机构，或.： 

上述任一机构中以国家为其成员的任一理事会、委员会或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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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9 . 委员会某些成员表示在定义的条文中列入实盾性规定是否恰当是令人怀疑 

的，他们特别是指第3条第1款的第(1)， （2)， （3)和C7)项。某一成员建议使用"政 

府信使 "和 "政府邮袋"；另一成员则赞成用"官方信使"和 "官方邮袋"。还 

有一成员认为没有必要另订新的用语，因为"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巳是惯用 

的用语。关于第(7)项规定，少数发言人认为，过境国"同意"的这项条件可能对 

派遣国加以不适当的限制，他们表示保留。最后，有人说，各项规定中所列的某 

些用语如予删除可能有益。 

2 4 0 . 有人指出，"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是国家惯例中久已形成的概念， 

它们已获普遍接受和法律的确认。因此，他建议把这些作为有关信使和邮袋的基 

本用语，然后采用第1条第2款的类比方式，把有关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的制度应 

用于国家与其国外使团適讯所用的其他各种信使和邮袋。 

2 4 1 . 关于提议的条款草案的起草方面和其他同语的定义方面，特别报告员指出， 

在收到其他意见后还可作一些改进。他建议第1条第1款可加以修改，把通讯的 

范围限于在派遣国与其无论何处的使馆之间和各使馆之间的通讯，第2款也可加以 

缩减。关于第 3条，特别报告员指出，用语一览表可更加精简，某些用,，例如 

"过境国"，"第三国"等等应加以充分确定。 

( 2 3 )，会议，是指国家间的会 i l 

" 2 .第 1款中关于'外交信使'、'特派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的规定 

( 1 , 2 ， 3 )也适用于派遣国的领馆信便和特派领馆信便，特别使团和其他 

使团和代表团的信使和特派信便，以及领馆邮袋和特别便团和其他使团或代表 

团的邮袋。 

" 3 .本条第 1和第 2款内有关本条款用语的各项规定不妨窨其他国际文书 

或任一国国家法律对这些用语的使用或给予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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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一般原则 

242.关于本条款草案的一般原则，特别报告员提议了下列三条草案案文："为 

一切公务目的通过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进行通讯的自由"（第 4条）
6
"，"尊重 

国际法以及接受国和过境国法律规章的义务"（第 5条）
6 9 4

 和"无差别和对等 

待遇 "（第 6条）
6
" 。 

6"特别；艮告员提出的第4条草案案文如下-

"第4条.为一切公务目的通过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进行通讯的自由 

" 1 .接受国应允许并保障派遣国为一切公务目的，按照第1条规定同无 

论何处的该国外交使馆、领馆和其他使馆或代表团，以及这些使馆、'领馆和代 

表团彼此之间，或同其他国i或国际组织之间自由进行通讯。 ― 

" 2 .过境国应对本条第1款提到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进行的通过其领 

土的自由通讯提供便利。" 

6 9 4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5条草案案文如下： 

"第 5条.尊重国际法以及接受国和过境国法律规章的义务. 

"1.外交信使在不妨害其特权和豁免的情况下，有义务尊重国际法规则 

以及接受国和过境国的法律规章。 

"2.外交信使也有不干涉接受国和过境国内政的义务。 

"3.外交信使临时住所的使用不得在任何形式下违反其按照本条款规定 

的职务，以及《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的有关条款，或一般国际法的其 

他规则，或派遣国与接受国或过境国之间有效的任何特别协议中的规定。" 

6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 6条草案案文如下： 

"第 6条.无差别和对等待遇 

" 1 .在适用本条款的规定时，对于各国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不得给予 

差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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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 虽然许多发言人一般认为这些条款所规定的原则可作为良好的基础，用以 

制订关于这个项目的整个法则，但委员会某些成员表示，还应增列一条关于派遣国 

义务的规定，以确保在派遣国和接受国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取得适当平衡。在这一 

点上，有人指出，信使和邮袋被滥用的情事时有发生，因此，在本条款草案中宜于 

加强保障性办法。 

2 4 4 . 有人提到《1 9 6 3年关于领事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第3 5条第 3款，其 

中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可开拆邮袋。但是特别报告员指出，他查阅了大约1 1 0项 

双边条约，其中 9 2项载有类似于《 1 9 6 1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第27 

条第3款的无条件不可侵犯的规定；只有1 8项条约载有某种形式的不同规定，但 

这些规定当然不会比《 1 9 6 3年维也纳公约》所订条件更具限制性。在上述客 

观情况下，他的结论是：提到可能的滥用是完全合法的，但也不应过于跨大。 

4 .有关本专题研究工作的其他事项 

2 45。委员会许多成员认为，特别报告员在关于本专题条款草案的拟订工作上所 

采用的方法很是完善。譬如说，特别报告员成功地说明了对这个问题进行全盘性 

和前后一贯的处理是可能的。另一位成员说，特别报告员的解说大大减轻了他的 

疑虑，即大会和本委员会如何在巳有的法律制度下对这种性盾的专题加以审议。 

246.但是，委员会有少数成员认为，制订一套适用于一切公文来往的规则虽然 

有它的好处，但这种规则也可能减损现有法律对此种通讯的保障作用。某一发言 

6 " (续）" 2 .但下列情况下不视为差别待遇： 

(a)当接受国限制性地适用本条款箪案中任一规定是由于派遣国对其外 

交信使和外交邮袋也限制性地适用该项规定。 

.(b)当国家彼此之间以惯例或协议方式，对其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所享 

有的便利、特权和豁免的程度加以修改，但这种行为不得违反本条 

款的目的和宗旨，且不得影响第三国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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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表示，在现有的各项公约下，多数问题都巳十分明了，特别报告员提出这样详细 

拟订的条教草案是否有其必要？ 他们强调对本专题须加以密切的审査，委员会的 

审议工作应十分谨慎。 

2 4 7 . 委员会某一成员还表示，特别报告员提议的办法既非演绎也非归纳，而是 

一种分折的办法。从四项不同的公约中抽取四条条款，而想要把其中的某些规定 

合并戍单独一项条文，适用于一切情况，这样做必然会导致混淆。他强调^出， 

根据实际效用进行一次经验审査是很重要的。 

2 4 8 . 最后，在特别报告员的提议下，委员4请秘书处：‧ 

(a) 在特别报告员先编制的外交和领事法方面各项多边和双边条约有关条 

款编汇中补充最新的资料；‧ 

(b) 向各国要求提供有关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方面SI家法律、规章、程序 

和惯例等的资料，以及这方面的司法判决、仲裁裁决和外交信函等的资料。 

2 4 9 . 委员会在辩论结束时，决定把第 1至 6条交给起草委员会。 6 9 6 

春肴上文第1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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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其他决定和结论 

.A.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关系（本专题第二部分） 

250. 负责"IS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关系（本专题第二部分）"的特别报告员继 

续进行其研究工作，并收到秘书处所提出的与本专题有关的一些材料.特别损告 

员请秘书处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以协助他未来的工作. 

B.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方法 

2 5 1 . 委员会在1 9 8 1 年 5 月 1 3日举行的第 1 6 5 0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一 

个本届会议扩大主席团规划小组。该小组的成员为.：罗伯特'毘廷—巴克斯特先 

生（主席）；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穆罕默德，贝德贾威先生；劳雷尔。弗朗西 

斯先生；弗兰克：恩金加先生；克里斯托弗'平托先生；威廉‧里普哈根先生；米 

兰'萨霍维奇先生；阿卜杜勒。哈基姆。塔比比先生r尼科茱。乌沙科夫先生；弗 

朗西斯。瓦茱特爵士等。该小组的任务包括审议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方法并就此向扩 

大主席团提出报告。规划小组在1 9 8 1 年 5 月 1 5 日 和 7 月 1 7日举行了会议。 

非规划小组成员的委员会成员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有许多人参加了会议。 

252. 应规划小组的提议 s扩大主席团建议委员会在提交给大会的本届会议工 

作报告中载入下文第2 5 3 至 2 6 1 段 . 委 员 会 在 1 9 8 1 年 7 月 2 2日举行的 

第 1 6 9 6次会议上审议了扩大主席团的各项建议，并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通过下 

列各段。 

2 5 3 . 委员会在审议1 9 8 2年第三十四届会议的工作方案时，考虑到本届会 

议是委员会成员任期内的最后一届会i义。委员会作为一个常设机构，且不愿彩响 

1 9 8 2年新组成的委员会成员的行动自由，达成以下结论 s以确保目前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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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各项专题工作的连续性.此外，娄员会重申其往年报告
6
"中所载的一项决定， 

即：特别报告员如经大会重新选为委员会的成员，应继续其对原有专题的工作，除 

非（直到）新组成的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四届会议上作出其他决定。 

254. 委员会在审议第三十四届会议工作方案时，还考虑到经大会批准的委员 

会以前各届会议订立的各项总目标和优先次序，和大会1 9 8 0 年 1 2 月 1 5日第 

3 5 / 1 6 3号决议内所载的各项建议，以及在本届会议上研究当前审议中各专题 

所取得的进展.关于这一点，委员会本届会议已按照大会第 3 6 X 1 6 3号决议 

的建议，对于其第三十一届和第三十二届会议初读通过的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 

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在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大会的辩论中发表的意见 

的情况下.完成了二读的工作。以上款草案题为"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 

偾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委员会已按照 1 9 7 7年的预计在这次任期内完成了 

本专题的工作. 

2 5 5 .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 

题"这一专题，委员会按照大会第3 5 / 1 63号决议的建议，在本届会议上开始 

对关于国家和II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è的条约的条款草Sftfî"二读.做时将参 

照各国政府提出的书面评论，和在大会辩论中发表的意见，并参照主要国际组织提 

出的书面评论。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完成了对有关条款草案第1至2 6条的二读, 

并打算在1 9 8 2年的会议上把本专题列为主要工作，以期根据特别报告员所将提 

出的进一步报告，并参照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的评论和意见，完成对该草案其 

余各条款及其附件的二读，这样就可结束委员会关于本专题的工作.一如上文第 

" 7 参 看 ： 《 i 9 7 1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 3 5 2 页 ， 

A / 8 4 1 0 / R e v . l号文件，第 1 3 2段；《 1 9 6 6年'⋯一年鉴》，第二卷，. 

英文本第2 7 7页， A / 6 3 0 9 / R e v . l号文件，第二部分，第 7 3 段；和 

《1 9 5 3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 3 1页， A / 2 4 5 6号文件，第 

1 7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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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6段所述，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决定再次促请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提交关 

于上述条款草案第6 1至 8 0条及其附件的书面评论和意见， 

‧ 256. 一如上述，委员会虽然将按照大会第3 5 / 1 6 3号决议的建议，在其 

1 9 8 2年的会议上把"国象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 

这一专题列为主要工作，但同时，打算对目前工作方案上的其他各专题继续进行研 

究： 一 

(a)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载有提议的条款草案的第二 

次报告，继续进行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以期按照大会第3 5 / 1 6 3号决议 

的建议，开始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草案第二部分条款草案（国际责任的 

内容、形式和程度）的拟订工作。进行工作时，还按照大会的建议，考虑到尚需 

对草案第一部分条款草案（国际责任的起源）进行二读； 

委员会已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完成了 一读工作.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二届会议 

工作报告 6 9 8中表示希望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参照各圆政府的书面评论和意见， 

以及在大会上发表的意见,开始对草案第一部分的条款进行二读，但是，由于到 

目前为止所收到的各国的书面评论和意见数量有限，而草案第二部分的工作需要开 

始进行，因此，委员会认为，特别报告员目前应继续集中力量进行草案第二部分的 

拟订工作。.委员会打算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进一步报告, 

进行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 

(b)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二次报告继续进行关于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工作.委员会在下 

一届会议上将根据特别报告员编写的进一步报告，继续研究本专题，以期拟订关于 

这一专题的条款草案。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A / 3 5 / 1 0 ) , 第 

1 8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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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由于负责"fi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这一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当选为®际法 

院法官而辞去委员会的职务.因此，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未能对本专题进行研究。 

委员会打算在未来的会议上，根据新任命的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损告，继续进行 

从第三十二届会议开始的关于本专题的条款草案的拟订工作。• 

(d) 对于"11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这一专题,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根据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三次报告继续进行研究 a 委员会打算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 

根据特别报告员编写的各份报告继续进行研究，以期对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开始 

研究的这个专题，着手拟订其条款草案. 

(e)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 

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第二次报告，继续这方面的工作。预计委员会将 

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继续进行研究，以期拟订关于这一专题的条款草案 a 

(f) 负责"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笫二部分的特别报告员将继续对这 

个问题进行研究，并在必要时，向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 

2 57.对于上文第255矛0256段提到的各专题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的时间分配 

问题 s委员会将在该届会议之初进行工作安排时作出适当的决定。但是，委员会 

认识到，在有限的时间内，可能无法讨论上文第2 5 6段提到的所有专题。而且 

委员会认为，如果在每一届会议上集中于少数几个专题的工作，其效果较好.长期 

下来将会取得较大的成果， 

258.在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方面，预计在第三十四届会议——这是大会第. 

三十六届会议选出的新的委员会成员任期中的第一届会议±,委员会将考虑到 

大会各有关建议对未来会议上就目前工作方案上各专题进行研究的一般目标和优先 

699
 •前任特̶另ï报告员在未一Sii^Sw^去委员会职务以前巳开始编写,报告. 

他就这项专题提出的第三次报告将作为A/cir. 4 / 3 4 8号文件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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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序 加 以 讨 论 . 回 顾 1 9 7 5年委员会审议了一些提案建议在1 9 8 1年委员会 

五年任期届满以前，完成下列各专题条款草案的一读或二读：国冢责任、SI家对条 

约以外事项的继承、最惠S条款、以及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 

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 7 0 0上述任期如今已届满， 1 9 7 5年所订立并于1977 

年 Ï 新 确 认 的 各 大 体 上 完 成 a
 7°'按照大会各有关决议订立一般性目标和 

优先次序.以便作为委员会成员任期内，或适当的较长期限内工作方案的指导方针, 

这是委员会规划并及时执行其工作方案的一种有效且实际的方法. 

259.按照大会1 9 7 9年 1 2 月 1 7日题为"国际贸易法方面的协调"的第 

34/142号决议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向国际法委员会秘书来信要求提 

供国际法委员会在国际贸易法方面最近或正在进行的活动的有关资料.委员会扩 

大主席团及其规划小组就该事项进行讨论后，授权委员会秘书向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秘书递交了一些材料，说明国际法委员会最近或当前进行的涉及与国际贸易法有关 

的 问 题 的 活 动 ， 这 些 材 料 随 后 作 为 国 际 贸 易 法 委 员 会 的 文 件 印 发 （ 9 / 

3和Corr. 1 (只有英文本））.委员会欢迎大会第 3 4 / 1 4 2号 

决议所建议的这次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合作的机会，即：向该委员会提供有 

关国际法委g会活动的有关资料并同该委员会进行磋商. 

《1 9 7 5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 8 4 页 ， 1 , 

第 1 4 1 — 1 4 5段， 

各项目标完成情况如下：委员会在1 9 8 0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完成了关于国 

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一部分各条款的一读；在本届会议上完成了关于国家在国 

家财产、档案和债务方面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的二读；在1 9 7 8年第三十届会 

议上.委员会完成了关于最惠国条款条款草案的二读；在1 9 8 0年第三十二 

届会议上，委员会完成了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 

所締结的条约问题的条款草案的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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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0 . 关于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委员会注意到大会在其1 9 8 0年 1 2 月 1 5 

曰第3 63号决议第8段中，欢迎国际法委员会为及时和有效地履行其任务 

而在其报告中对有关委员会工作的性质、方案和方法以及委M会会议的组织等问题 

作出的考虑和提出的建议.
7 0 2

委员会愿重申它将继续审査是否有可能进一步改 

进目前的程序和方法，使特定专题的研究工作能够有必要的伸缩性，以期及时和有 

效地履行大会交付给它的各项任务。 

2 6 1 . 对于与委员会年度会议密切相关的国际法讨论会，新组成的委员会可能 

愿意尽早考虑是否可采取任何实际步骤，以使讨论会获得更大的成效。 

G .与国际法院的关系 

26Z阿卜杜拉.埃里安法官代表国际法院访问国际法委员会，并在第1 6 8 3 

次会议上致词.埃里安法官代表国际法院及其院长汉弗茱‧沃尔多克爵士向国际 

法委员会主席和各成员致意；沃尔多克爵士遗憾地未能亲自前来向委员会致意.. 

埃里安法官在发言中提到国际法院院长给委员会主席的信，其中强调了国际法委员 

会编纂工作对国际法院司法活动的重要性。信中还重申了国际法院十分重视并希 

望保持它同委员会间的密切联系.埃里安法官指出，国际法院在最近的一些判决 

和咨询意见中，适用和解释了根据委员会所拟条款草案締订的若干项公约.法院 

在一项有关外交和领事豁免权的判决中，以《1 9 6 1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 

约》'和《1 9 6 3年关于领事关系的维也纳公约》中所订规则为依据。法院还十 

分伃细地审査了 1 9 7 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 

的罪行的公约》，并表示赞赏，他回顾法院在一次咨询意见中用到了《 1 9 6 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他说值得一提的是，委员会的工作，即使在尚未成为国 

7 0 2《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A / 3 5 / 1 0 ) ;第 1 8 6 — 

1 9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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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公约以前对国际法院也是有用的。委员会草拟的关于u家和®际组织间或国际 

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第5 6条，一直是国际法院用以说明习惯法和 

一项备用规则的指导的依据。 

263.国际法院的罗伯托.阿戈法官也访问了 11际法委员会.并在第1 6 6 6 

次会议上发言。他重申委员会同法院之间合作的重要性，并叙述了委员会在各专 

题上的工作反映在法院的判决及其审讯过程中的情况。他还强调指出，当前存在 

的其他一些理由使得国际法院与委员会之间应更加密切和积极地进行合作；法院与 

委员会为了实际维护国际关系领域内的法律而进行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在目前情 

况下，听到一些知识浅薄的人宣传对"传统的"E际法和"新的"亂际法加以.区分, 

并不稀奇；他们宣称前者即使没有过时，也已是陈旧的，而后者则包括了新的领域, 

更加适合于国际社会新产生的理想和需求。他说，上述观点，对于任何熟知国际 

社会及其法律的实际情况的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国际法律规则当然应该逐 

渐延伸到一些新的领域一一那些至今为止法律尚未订立或仅涉及有限范围的领域a 

但是，这些法律规则应经过审慎的考虑，并应真正满足公认的整个社会的需求.阿 

戈法官认为，如此订立的新规则应该适当结合在现有国际法的稳固基础上，这一点 

特别重要。他相信，委员会已经有效地说明了它所要推动的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 

发展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任务，应在其审议中的一切项目的定义上一并进行。不论 

提议的事项如何，编蓁工作应重新确认现有法律中仍然有关的各项规则，同时以逐 

渐发展的方式来确认由于国际社会的变迁而必需的修改，在这种方式下，不经过 

逐渐发展就不可能有所编幕。他说，特别危险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以下事实：由于 

II际社会结构上发生重大改变，必须紧急地在所有有关方面参与之下重新确定过去 

的习惯法，重新加以定义和补充，使其具有传统成文法的明确性。完成了上述基 

础任务之后，才可能考虑新的事项，并对过去留传下来的各项规则作有系统的补充, 

因此，他认为国际法院和委员会有必要更加密切地进行合作，不仅限于相互借用对 

方的工作成果，并维护国际法及其在国际社会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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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264. 委员会重申它极为重视与其他各个在区域一级从事国际法的逐浙发展和 

编募工作的机构之间进行合作。按照其规章第 2 6条的规定，委员会与下列各机 

构保持合作：阿拉伯国际法委员会、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 

和美洲法律委员会.由于各有关区域国家对国际法的发展ô勺期望也反映在各该机 

构的议程上，因此委员会在考虑其本身未来工倾案时，将会适当顾到上述各机构议程 

上的项目。委员会还打算探讨是否有其他方式可加强它同这些机构间现有的合作 

关系 

1.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 

2 6 5 . 欧洲理事会法律事务主任埃里克。哈雷莫埃斯先生代表欧洲法律合作委 

员会出席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并在1 9 8 1年 7月 9日举行的第 1 6 8 7 

次会议上致词. 

266. 哈雷莫埃斯先生首先论及欧洲理事会最近在制订法律方面的工作，主要 

是去年所締结的各项公约.《关于难民责任转移的欧洲协定》于 1 9 8 0 年 1 0 

月 1 6日向欧洲理事会各成员国开放签字，并巳开始生效。其主要目的是促进 

《 1 9 5 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约》
7
°，第2. 8条的适用，该公约已获得欧 

洲理事会所有成员国的批准。该欧洲协定的目的在于对欧洲理事会各成囿间难民 

责任转移问题加以统一的管理，并以自由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具体订出当难民从一国 

迁居到另一国时，发给旅行证件的责任转移的条件。哈雷莫埃斯先生提到的另一 

项法律文书是《在自动处理个人资料方面保护个人的公约》.该公约已于1 9 8 1 

年 1 月 2 8曰开放签字.该公约包含三类规则，第一类是把理事会部长委员会于 

7°，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 8 9卷，第 1 3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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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3年和 1 9 7 4年建议其成员国通过的那些有关私人和公共数据库的国家原 

则作为对各締约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第二类包含适用于跨E界数据流动 

的国际数据保护办法.第三类是帮助一国的数据主体维护其对于在另一国内接受' 

自动处理的资料的权利.哈雷莫埃斯先生还请委员会注意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 

理事会之间关系的新发展，并论及理事会将在1 9 8 1至 r 9 8 6年进行的法律活 

动，其中包括拟订下列各项目的公约荜案：保护艺术品不受盗窃；俘虏从一国到另 

一国的引渡；对罪行受害人的赔偿；海底文化遗产的保护；商业合约中的保留所有 

权条款；以及动物的保护等. 

2 6 7 . 国际法委员会被邀请常期派遣观察员出席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的会议。 

它请主席杜杜‧提亚姆先生出席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该届会议，如果他不能出席， 

则另派国际法委员会另一成员出席， 

2 .美洲法律委员会 

268.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主席克里斯托弗。平托先生以夯员会观察员身分出席 

了 1 9 8 I年1月/2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美洲法#：委员会会议，并在佘议上致 

词' 

269. 美洲法律委员会的成员若泽‧阿加‧埃斯比尔先生代表出席了 II际法委 

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并在I 9 8 1年 7月， 1 3日举行的第 1 6 8 9次会议上致词. 

. 2 7 0 .阿加.埃斯比尔先生回顾了美洲法律委员会过去 1 0年的工作，其目的 

是在加强美洲国家组织的效力，并反映美洲社会的现实和当前的理想.该委员会 

1 9 7 0年代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关于11际恐怖主义的公约草案，以及关于保护工业 

产权公约的修订.在最近这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全力进行一项关于酷刑问题的公 

约草案以及一份关于技术转让所涉法律问题的报告。因此，该委员会继续作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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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系统的法律机构，从事于保障基本人权以及处理影响到国家发展的国际问题等工 

作.关于酷刑问题公约草案方面，阿加。埃澌比尔先生提请注意 1 9 7 8年美洲 

国家组织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草拟确定酷刑为国际罪行的公约草案，并审査 

委员会在该草案工作中审议的各个项目。他解释说*该草案的主要效力在于一个 

新的成分即：国际上对国家责任进行控制，使个人受到保障，免爱酷刑的国际罪行, 

甚至对他自已的S家而言.公约草案中订了一些办法，使个人可求助于美洲人权 

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庭；个人由此可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在回顾该委员会关于技 

术转让所涉法律问题的工作时，阿加。埃斯比尔先生强调指出法律规则的制订不应 

孤立于全世界在社会和经济上所面对的迫切问题.对那些赞成制订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的人而言.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秩序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向发展中国 

家进行技术转让，他指出，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审査国际上保护工业产权 

的制度.和知识产权组织在修订方面的工作，以及在联合国系统内审议的关于技术 

转让11际行动守则草案.该委员会采取的办法是革新和协调式的，目的是要形成 

一种法律秩序，使得国际经济关系服从于在较大程度上公平分配的规则。最后， 

阿加‧埃斯比尔先生叙述了该委员会在IS际私法方面与审判程序和从国外接收证据 

有关的国际合作的活动. 

2 7 1 . 国际法委员会被邀请常期派遣观察员出席美洲法律委员会的会i义。它 

请主席杜杜.提亚姆先生出席美洲法律委员会下届会议.如果他不能出席，则另派 

U际法委员会另一成员出席. 

3.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272.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主席克里斯托弗.平托先生在本届会议主席任命 

下，以委员会观察员身分出席了1 9 8 1 年 5 月 2 4日至 3 0日在科伦坡举行的亚 

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并在会议上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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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没有出席委员会本届会议.国际法委员会被邀请 

常期派遣观察员出席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会议.它请主席杜杜：提亚姆先生出 

席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下届会议，如果他不能出席，则另派国际法委员会另一成员 

出席。 

4 ,阿拉伯国际法委员会 

274. 哈地。特雷基先生代表阿拉伯国际法委员会出席了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 

三届会议.并在 1 9 8 1 年 7 月 2 4日第 1 6 9 7次会议上致词. 

275. 特雷基先生说，阿拉伯国际法委员会出席国际法委员会本届会议将可加 

强两个机构间的合作，有助于显示新独立国家的困难所在，包括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的法律基础、生态问题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等事项，同时还使阿拉伯委员会同亚 

洲法律协商委员会这类机构之间有机会加强联系。他表示希望国际法委员会的工 

作将有助于达成国际社会各成员间的平等，并适当顾及那些争取自决的人民的权利, 

和正义法则的协调；并希望委员会能够完成为人类谋福利的目标. 

E .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2 7 6 . 委员会决定于1 9 8 2 年 5 月 3 日 至 1 9 8 2 年 7 月 2 S日在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举行下届会议， 

ï 1..出席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代表 

2 7 7 . 委员会决定由主席杜杜*提亚姆先生代表出席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G .国际法讨论会 

278. 按照大会1 9 8 0 年 1 2 月 1 5 日 第 3 5 / 1 6 3号决议第1 2段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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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律事务厅连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在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期间举 

办了第十七届il际法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是国际法的高级班学生，以及那些经 

常在工作中处理国际法问题的初级政府官员。甄选委员会在付秘书长兼法律顾问 

埃里克。絮伊先生主持下，举行了会议。甄选穸员会另外还有两名成员：编纂司 

付司长巴德尔先生，和训研所日内瓦办事处行政主任盖泽尔先生。从候选人中选 

出了二十一名参加者，每人都具不同国籍，绝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一人未 

能参加.此外，有三名联合国/训研所方案研究金的持有人参加了讨论会. 

279. 参加者可使用联合国图书馆的设备，并能够参加联合国新闻处举办的电 

影展览，他们获得明白委员会的讨论和明白讨论会专题演讲的内容 所需的基本文 

件并且能够取得或以廉价购得他们在本国国内得不到或难以获得的联舍国文件„讨 

论会结束时，参加者获得一份由国际法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签署 

的 参 加 证 明 书 . 在 6 月 1 日 至 1 9日间，讨论会举行了 1 2次会议，在会议上进 

行专题演讲，演讲后是讨论。 

280. 下列七名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在讨论会上抠任讲师并参加讨论:.奥尔德里 

奇先生（海洋法的一些问题）；巴博萨先生（II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昆廷— 

巴克斯特先生（关于11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路透先生（国际组织间締结的条约问题）；里普哈根先生（国家责任）；素差伊库 

先生（国家的管辖榕免权)；弗罗斯塔先生（国际法上的区域联盟和安排》。.此 

外鹤冈千仞先生发表的关于"对1 9 8 0年代国际法委员会的一些意见"的演说全 

文也在讨论会上散发.罗伯托 ‧阿戈法官发表了题为"国际法是最近形成的法律 

还是欧洲思潮的反映?"的演讲.红十字囤际委员会法律事务处的斯温纳斯基先生 

就"厲于公共®际法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来源和范围"发表了讲演。编纂司司 

长罗曼诺夫先生就"联合国在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慕方面的体制安排"问题发表 

了讲演.编募司副司长巴德尔先生就"不断变化的国际社会的法律，，问题作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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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性的发言。国际法委员会付秘书瓦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对于国际法委员会及 

其工作作了介绍' 

2 8 1 .今年的讨论会节日中增加了一项，即访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参 

加者受到S际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海先生的接待；并在委员会招待的午餐后，由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原则和法律事务部主任莫赖伦先生就该组织工作中涉及人道主义 

法律事项的法律问题作了讲解。 

28a和过去一样，讨论会的费用不必由联合国负抠，也没有请求联合国支付 

参加者的旅费或生活费。下列各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的参加者提供了研究金 :奥 

地利、丹麦、芬兰、荷兰和挪威.此外，达纳国际比较法律研究.基金（美利坚合 

众II俄亥俄州托茱多）也提供了研究金。由于颁发研究金，才能够实现参加者的 

适当地域分配，和能够让遥远s家的合资格的候选人得以参加，否则他们会因经费 

不足而不能参加。今年共有1 6名参加者获得了研究金。 

2 8 3 . 自从1 9 6 5年开始举办讨论会以来，共有3 8 0名参加者，代表1 0 8 

个国家，有1 6 8名参加者获得研究金，其中不包括训研所的研究金持有人 希' 

望上述捐助国政府继续努力，也希望其他政府能够对这个支援发展中国家国民的运 

动作出捐助。 

284. 委员会要感谢瓦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对今年讨论会所作的各项安排， 

以及巴德尔先生主持讨论会的进程.委&会满意地注意到在 3 . 0多年全心全力的 

工作后退休的翕级法律干事皮埃尔一拉顿先生作出安排确保国际法讨论会的连续进 

行„ 拉顿先生在往年的讨论会上担负重大职责。委员会在1 9 8 1 年 6 月 2 9 

日笫1 6 8 0次会议上向拉顿先生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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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 

各国政府对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一和三十二届会议所通过的 

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的评论* 

目 录 

奥地利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鄉 

捷克斯洛伐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希腊 

以色列 

意大利 

瑞典 

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 # 

说 明 

关于 i l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一和三十二届会议暂行通过的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 

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见《1979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5页起; 

号文件，第二章，第B节和《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A/35/10)，第1 7页起 ,第二箄， B . 2节。关于这些条款草案同委员 

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 

的对照见本报告附件三。 

* 本 附 件 所 载 的 评 论 ； 前 曾 以 4 / 3 3 8 和 A d d . 1-4号文件印发, 

页 次 

395 

399 

hoo 

1401 

U08 

1*12 

lfl3 

klh 

h!9 

U20 

k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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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 

〔原件：英文〕 

〔 1 9 8 1 年 4 月 1 6 日 〕 

1 .委员会自己觉察到 a条款草案的现有标题以及第1条的案文已经不适当， 

因为例如所拥有的权利问题（除第三S所拥有的权利外-——那是第9条的主题）或 

国际问题等国家继承所涉的重要的"条约以外事项"在草案中没有加以处理，因此， 

似宜对标题和第1款作相应的订正。委员会为了补救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提 

出了若干建议，其中"国家对国家财产、国家债务和li家档案的继承"（如果萆案 

保留关于国家档案的规定）似较"国家对条约以外若干事项的继承"恰当，因为后 

一用词意义含糊，对国际文件的标题来说并不妥善。此外，至干草案真正处理哪些 

"事项"，难免仍是以假定为论据。 

2.可是上述的事实，即有必要使草案标题和第1条案文符合条款草案的现有 

范围，引起了以下一个基本问题：一个仅仅处理国家继承的三个方面——若千非常 

重要的方面完全没有涉及一-的草案究竟值不值得委员会及其报告员花多年的思索、 

精力和时间。鉴干围绕着国家继承所涉的若干其他"事项"的争论，委员会决定限 

制草案范围是可理解的，但光是有必要限制草案范围的这个事实便显示出考虑加以 

编纂的专题应在开始进行工作前就其是否适宜编纂进行更严格的甄别，因此，委员 

会近年来行之有效的程序——设立工作组或小组委员会对新的专题进行初步审议一 

应成为标准的作法。工作组或小组委员会不但应决定将来草案的范围及其将包括的 

要点，而且应为特别报告员定下指导方针，以期确保其报告合乎委员会思想的主要 

a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会议记录，第三十四届会 

议，补编第1 0号》（ A / 3 4 / 1 0 ) )，第 4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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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向。如此这般，工作一定可以进展得更快。 

3.条款草案的另一方面有来也指出类似的方向。许多条款使用"除另有协议 

外"〔第 7 . 8. 13(1), 14(1), 22(1)， 23, ：,， F ( 1 ) 〕 或 " 协 议 觯 决 ， l (Xl)，腕) 

19(1)， C(l)〕或"协议决定"〔第b(2)条〕等用语，经常提到国家有背离条款草案 

所订的规定的自由，似对编纂想法本身提出质疑，事实上这确买使人对进行编纂是 

否适当感到怀疑，因为这些规则无非是作备用而已。不错，现有的编纂文件也有类 

似的用语，但这些文件内的这类用语几乎完全是允许在形式或程序方面出现偏差， 

而不是在实质方面的偏差。不过，如果载入这一用语是为了满足《维也纳汆约法公 

约》第4 1 ( 1 a )条所订的条件，倒是在编纂文件中删除关于这类自由行动的权 

力的规定，使有关国家遵守《维也纳公约》第4 1 (1)汆第ba项所订的限制为宜， 

如果这些国家的确想协议背离条款草案。 

此外，即使条款草案在表面看来是申明备用规则，在有些情况下，它们涉及有 

关国家之间的一项协议。因此，有些条款规定在有关国家没有具体协议的情况下， 

囿家财产应转属其中一个继承国，而该国须对其他继承国作出公平补偿，〔第13 

(3)， 1 4 ( 1 b)和(2)条〕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各继承国〔第 

1 4 ( 1 d )条〕。某些有关国家债务的条款也有类似的规定〔第1 9(2)， 2 2(1)， 

2'3条〕。各国既然不大愿意将彼此间的争端提交第三方觯决，而草案中没有规定 

由谁决定怎样才算公平，在这种情况下应依循哪些程序，在执行所引用的条款时， 

即使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有关国家仍需要彼此协议。 

4 .条款草案在第一部分（导言）仅载列《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 

约》的某些通则。虽然对干《维也纳公约》第3， 4和5条，其省略理由相当明显， 

但对于不载列第7条（暂时适用）既没有提出任何理由，也不可能在逻辑上演绎出 

任何理由。倒是从委员会接受《维也纳公约》第6条为条款草案第3条所列举的 

理由（见对第 3条的评注第4段所载的理由）看来，理^将《维也纳公约》第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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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入草案，尤其是草案第2 0条保留了其现有形式。 

个别条款 

5 . -第 6条 

第6条的现有.f文很容易引起误解。一国依据其国内法而不是依据HI际法对国 

家财产享有权利；国际法不外授权该国依据其国内法主张这项权利。因此，ID家继 

承~~ :这是依据国际法进行——涵蕴了被继承国主张的消灭相引起继承国的对应主 

i，但不引起依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本身的转属：对此，继承S依据其111内法施 

行的行为是必要的。从第6条的评论的第4段可以看出委员会认识到这一法律情况， 

委员会在该段说"国家继承的效果主要在于改变对li家财产享有的（着重号为我们 

所加）权利"。可是委员会在案文中没有弄漬楚这一点，因此，必须依此作出订 

6 . 第 1 6条— 

虽然第1 6条的评注花了很多篇幅论述各种类别的III家愤务（第1 3 至 4 0段)， 

但却没有在该条茱文中反映出t此外，委员会在对该条的评注也没有觯释何以如 

此（参看第4 4 和 4 5段，内中述及案文的立法历史）。 

尤其使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区分国家债务、地方当局的債务和地方化愦务等， 

以致在一些条款引进公平的概念，这本来是完全不必要的，须知国际法中公平的概 

念缺乏一个为一般接受的意义。 

7 ‧ 第 2 0条 

在第 2 0条提议的规则超出了对新独立国家的利益提供合理保护的范围，而且 

也无法在过去二十年的国际惯例中找到依据，但所以提议这样的规则显然是因为没 

有区别不同类别的国家债务。规定地方化债务的转属取决于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 

的协议，从而取决于新独立国家的一项自愿行为，这同委员会在第1 6条的评注第 

1 8段所引用的"财产转移，债务也随之转移"的原则相抵触。第2 0条评注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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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5 8段所载的各项冗长考虑都缺乏说服力，提到新独立国家的"财务能力"薄弱 

更缺乏说服力（第5 8段）。这些相当于于制强转移债务的考虑属于经济援助或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范畴-一-在这些范畴中确需作出这些考虑；但就国家继承的法律 

制度而言并且作为关于债务转属继承国的决定原则，则是不合适的。如果国家债务 

因"财务能力"薄弱而不能转属，那么为何只有"新独立国家"才能享有这种利益 

呢？恰恰与第2 0条的茱文相反，依据关于不公平益惠原则，地方当局债务或地方 

化债务在原则上应转属新独立国家，任何对这项原则的背离*不论其理由为何，应 

由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安排觯决。基干这个理由，委员会一位委员所提议的载于第20 

条评注第6 4段脚注第 3 4 5条的任选案文较为可耽 

8 . 补 编 : 第 A 至 条 

在草案补编中有关国家档茱的第A至F条，整个草案所具备的备用性质的特点 

尤为明显。事实上，除了关于新独立国家的第B条第1款以外，补编中无一处规定 

不允许有关国家协议背离所订的规则。鉴.于所涉问题的复杂性，这一途径似乎确是 

唯一可行的觯决办法;但这个办法自然而然地使人觉得到底是否有必要将关于国家 

档案的规定载入现有条款草案。可能除了新独立国家一节外，载入补编各条款似乎 

对整个草案的意义不大。因此，这些条款应干脆予以删除。 

不过，如果委员会认为保留关于国家档案的条款是必不可少，那么应对条款的 

内容和用语进行仔细的审査。第A条内关于"国家档案"的一词的定义，为其下第 

B条的目的原则上是可接受的，但对所提议的其余各条来说似乎不适当。这一些定 

义毕竟确立了其后各条的范围，有必要对这一定义进行彻底的审査。第C..E和F 

条基本上是关于同一情况的，似无理由采用不同的用语，应当予以划一。 

委员会在草案中处理评注所谓的"档案——领土联系"时所采用的觯决办法似 

嫌武断，同该领域确立的条约惯例略有抵触。尤其应当考虑是否可能以适当的方式 

将有关"档案一-领土联系"问题的两个主要原则一同载入（见第C条评注第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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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委员会选择只载入"领土或实际联系"的原则，而不顾及"领土起源"原则 

确实不能令人满意。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c原件：.俄文〕 

〔 1 9 8 1 年 1 月 2 8 日 〕 

国际法委员会就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萆案所进行的拟订工作 

是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领域媛重要的工作之一。 

分析一下国际法委员会所编制的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亊项的继承的条款草茱三 

部分（"导言""国家财产""国家债务"）显示出整体来说，现有案文是令人满 

意的，可以此为基础起草一个公约，以补充《关于国家在汆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 

公约》。 

此外，条款草案的某些规定需要进一步推敲，尤其是第1 6(b)条的规定.处理 

"一国应担负的任何其他财政义务"的该款完全不能接受，因为这些义务不是由国 

际法，而是由国内法有关条款予以规定。因此，从第1 6条(b)款应予删除。 

看来国际法委员会就关于国家档案的继承的条款进行的拟订工十分重要而且必 

要，因为档茱是国家财.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它们的性质、内容和功能，无论被 

继承国和继承国都很关切。关于这一点，应^特别注意关于"国家档案"实际概念 

问题以及在各种国家继承情况下对移交国家档案的可能性有影响的问题的所有各个 

方面 

由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仍未鈀备，以上所述的仅属于初歩 

意见。白俄罗斯保留在关于整个条款草案的工作继续展开肘提出其他评论的权利。 



智 利 

〔原件：西班牙文〕 

〔 1 9 8 1 年 5 月 1 2 日 〕 

虽然智利政府没有将注意力集中于细致分析这个问题一-因为从編纂的观点看 

来，目前还有更值得关切的其他问题一-它很感兴趣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在这一 

领域所完成的工作，它认为条款草案的案文应同《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 

也纳公约》的案文取得一致是可以接受的，但须作出适当的修改，它又认为在处理 

条款草案时，应考虑到教科文组织于1 9 7 4年在巴黎举行的大会第十八届会议所 

通过的关于档案文件移交问题的第4 ' 2 1 2号决议。 

在实质内容方面，智利表示赞成国际法委员会在条款草.案中所采取的方法。不 

过，草案标题的法律明确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条款草案光是处理国家对财产、债 

务和档案——-可概称为国家的资产和债务——的继承；公约草案的标题因此是不适 

当的，理由是它同所订的规则毫不相干。'此外，根据特别条款优先于一般条款的原 

则，"条约以外事项"一词不能达意：考虑到1 9 7 8年通过的《关于国家在条约 

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这个公约草案用不着说也是处理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 

的继承。 

关于这一点，作为一套现代法律规则草案第1条的规定重复而赘累。这些条款 

应同《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的第一条相联系，《维也纳公约》 

第1条比审议中的草案第1条要具体，并且还发挥一定的作用：它规定公约适用于 

国家在"国家相互间"的条约方面的继承效力；它赋予公约某些处置力量。而审议 

中草案第1条只不外重复它那个不适当的标题。 

此外，草案第1 6条所载的"国家债务"的定义似不够明确，因为它将国家债 

务界定为一国对另一国须负担的财政义务。这种办法限制了债务概念的范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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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可假定债务是指债权人和借债人之间法律关系所引起的合约义务，即后者在 

对应的权利的基础上须履行承诺，这一概念如比照适用于oa际法，也同样有效；根 

据上述种种，宜乎提议重新审议草案第 i 6条所提议的定义，以期加以扩大，包括 

所有一切对于拥有对应权利的另一当事方的承诺，.不限于履行财政义务或同类的义 

务，也包括关于给予、从事或不从事义务范畴内的某一件事的义务。 

最后，在对条款草案进行全盘审査的基础上，可就增编中为各项有关目的界定 

"国家档案"概念的第A条作出评论。该定义过于广泛，作为法律定义不够具依 

对这个概念的处理方法颇值得商榷，因为简洁地提到"作为国家档案收藏的一切'文 

件"未能就构成档案的文件性质提供一个明确观念，以致应对其给予与国家财产其 

他项目不同的特别侍遇。关于这一点，第A条内的定义顾及教科文组织于1 9 7 4 

年举行第十八届大会所通过的第4 . 2 1 2号决议所体现的概念，大会在该决议内 

宣布它念及档案对有关国家的一般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十分重要，因 

此，为了条款草案的目的，最好是申明"国家档茱"指所收藏的公共或私人文件， 

而这些文件由于其选辑和性质，构成有关国家的一般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记录。 

以上是智利政府对国际法委员会就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所提议的条款草 

案所作的初步评论。智利政府很有兴趣继续就国际法委员会所进行的蜇要和宝贵的 

编纂工作进行合作。 

捷克斯洛伐克 

〔原件：法文〕 

〔1 9 8 1 年 4 月 8 日 〕 

1 .捷^»伐克社会主^和iil政府对国际法委员会在编制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 

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方面所完成的杰出工作以及其特别拫告M贝贾维先生的卓越. 

表现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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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在研究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有关问题时将国家继承的经济事项, 

即国家财产、国家债务及有关国家档案的问题列为优先，结果证明是有用的。所编 

制的条款构成一系列比较完备和独立的问题，无需引进不受本条款草案的影^的国 

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其他问题，便可以进行编纂。鉴于国际上有各种不同的 

作法，编制一套关于这些问题的通则草案是真不容易的。： 

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是国际法一套十分重要且又复杂的专题。迄今为止， 

依据适用的国际作法尚无法假定一般有效的规则是存在的，因此我们从季员会所编 

制的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一套条款莩案中，宥到 l i l际法的逐渐发展和' 

编纂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委员会致力干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寻找一个公正和均衡 

的觯决办法，毫无疑问地，它所采用的方法途径值得予以赞许。 

2 ‧我们必须赞扬委员会的以下努力：确保作为国家继承法一般编纂工作的一 

部分的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同《1 9 7 8年关于国家在条约 

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相协调。因此令人感到满意的理由是草案的新结构使条 

款草案更接近《.1 9 7 8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 

可是委员.会似有必要阐明《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同关于 

国际条约所引起的国家债务的条款草案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 

. 3 •关于条款草案最后应'采取何种形式，象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法的编纂一 

样，最适当的形式还是一个国际公约。 

4 .关于条款草案的标题，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方面回顾它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委 

员会的立场，它在委员会宣布赞同改为"国家对国家财产、国家债务和国家档茱的 

继承"，以便更能表述条款草案的内容。 

5 .第1条同标题一样，也应更改。鉴于条款草案的实际内容一仅就国家对 

国家财产、国家债务和国家档案的继承作出规定——第一条的范围似嫌太广泛。此 

外，第 4和 1 5条也应予以删除，因为在更改第1条后，它们便成为多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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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委员会决定将第1条内"对条约以外事项"一词改为"对国家财产、 

国家债务和国家档案"，委员会应作更伃细的研究。在大会第六委员会，几个‧ 

团曾表示希望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同《1 9 7 8年关于国家 

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取得一致。这项要求的同意不仅仅在于在外在形 

式方面求其结构相似。关于国家对杀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的适用范围应与 

《1 9 7 8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相平行. 

上述公约第1条限制了关于国家间条约的公约的范围。就第1条来说，甶于第 

16条所载的债务的概念——国家债务的界说比国家间的债务要广泛得多一它同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便不复存在平行的关系了。.. 

6 .委员会打算尽可能将《 1 9 7 8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 

约》所使用的用语加以划一。因此，我们赞许第2条的概念。不过，第2条应增加 

关于"国家财务""国家债务"和"国家档案"等用语的定义才算完备，这些用语 

现散见干草案各个部分，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会谈到。 

同样地，第2条第1(f)款所界定的"第三国"一词意义并不十分明确，我们在 

论述第1 8条时会再提到这一点。 

7 .将第3条列入条款草案，不仅由于《1 9 7 8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维 

也纳公约》曾载入类似的条款，并且由于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所作的领土改变的 

后果基本上涉及国家贵任的专题。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对委员会在现有编纂中不包 

括这些问题的办法，表示赞示。 

然而，第3条的规定和若干其他条款的评注之间必须取得一致.在第1 9条的 

评注，委员会提到第三帝国在1 9 3 9年以后关于增加捷克斯洛伏克的一般债务的 

案件。虽说毫无疑问发生国家继承的该案件是符合国际法的，评注引用这个案件以 

支持草案第1 9条的规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委员会的程序方式是自相矛盾的。 

由于根据第3条，草案条款的规定只适用于所发生的符合国际法的继承，无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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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违反国际法的程序方式不能作为支持提议的法律规则的论据。捷克斯洛伐克认 

为在委员会对第1 9条的评注中应删除这一段。 ‧ 

8 .我们支持委员会在第二部分第 2节，第三部分第 2节和第 B至 F条所采用 

关于解决国家继承个别情况的办法。关于一国一部分的移交、新独立国家的成立、 

国家的合并、一国领土一部分或几部分的分离以及国家的觯体等区别都是％全有正 

当理由的。委员会开始就各种类型的国家继承进行分类时不依照《1 9 7 8年关于 

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范式，其理由是充分的。 

请委员会对国际法进行伃细分析，以便阐明对每种国家继承有效的原则条款草 

案。对被继承国和一个或几个继承国之间的协议给予重视，是完全有正当理由的。 

9 -关于界定"国家财产"概念的第5条，应当注意在界定该概念，即被继承 

国的ill内法时所通过的准则。表面看上这个准则是合符逻辑的，伹依据被继承国的 

国内法同一财产可被视为属于该国的财产，而依据另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或ia际法， 

可被视为属于不是被继承国的另一个国家，委员会必须重新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至少在某一程度上引进国际法是合乎需要的。 

依据第9条适用被继承国的国内法也会引起同样的问题，除此以外，这一条略 

嫌多余，因为不言而喻，第二部分的规定仅适用被继承国的财产，因此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适用于第三国财产——不仅如此，第5条的规定已涵蕴了这一点。还应当 

着重指出，正如国家继承对第三国财产不发生影响一样，它不涉及不是被继承国国 

民的财产或无主财产。这种财产无论是位于被继承国领土内或其他地方，都是不受 

影响的。从这个观点看来，第9条的现有规定所引起的问题比所觯决的问题还多。 

1 0 .关于第 6条，发生究竟权利"消灭"和'"产生"等词能否适当地表达权利 

从被继承国"转属"继承囿的问题。尽管其中一个主体有所更换，法律关系中的连 

续性因素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鉴于第三主体的利益和过渡时期的问题。因此，.委 

员会宜干使用一些更符合法律关系连续性的观念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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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第二部分第2节，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注意涉及新独立国家的产生的情况， 

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对于涉及新独立国家的国家继承的条款，捷克斯洛伐克赞成这 

样的编纂方法：考虑到有必要创造条件，促进其政治独立和经济进步，并且以始终. 

如一地执行关于各IS人民对其财冨和天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的原则为基础。因此， 

它满意地注意到第11条第4款明确地将这项原则阐述为被继承国和新独立'国家之 

间对国家财产的继承所不应违反的原则之一。 

12. 关于第1 1 条 第 款 和 第 1 3条第1(c)款，IS际法委员会对如何决定除 

该两条(a)及(b)款所述动产外的应转厲继承国的被继承国动产的比例，采用两项不同 

的准则。因此，宜于使这两条的案文取得一致，第1 1杀第 1 (。款的茱文似较为可 

1 3 - 第 1 6条为条款草案的目的界定国家债务的意义，该条引起一个难题，鉴 

于对国家债务的意义问题在耆法上存在基本的分歧，国际法^员会应对这个问题给 

予进一步的审议' 

国家债务的现有定义的范围过干广泛。它超越了国际法的一般性原则所规定的 

法律关系系统。 

.一般国际法仅能就国际法规定须由国家承担的国家债务订出关于国家继承的规 

定。这种il际义务的法律基础可以建立在一个国际协定或国际习惯法之上就国内 

法规定国家须承担的债务所订的关于ill家继承的规定不构成国际法的一部分，一般 

国际法必定不会就被继承国对在发生继承时为被继承国国民的个人的愤务或被继承 

国对其自己的法律实体的债务订出关于法律继承的规定,.因为在发生国家继承时， 

被继承国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任何国际义务。一般国际法也不会就被继承国对继承国 

的国民或法律实体的倚务订出关于继承国在继承方面的规定，因为这种法律关系属 

于继承国主权范围内的内政问题，关干这一点，为继承国订出国际义务非有一个特 

别协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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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对第三国个人和法律实体的国家债务也不是国际财务义务。因此，这 

种国家愤务本身不可能是国际法规定的国家继承的对t只有被继承国在国家继承 

之日对第三国负有偿还债务的国际义务的条件下，对这种债务的国家继承在法律上 

才有可能成立。这种情况在影响国家责任问题的范畴内，不属于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 1 4 . 第 1 8条有待国际法委员会的进一歩阐释。由于很难将条款單案所载的所 

有规则作为一般国际法的确立准则予以审议，于是发生以下的问题：第1 8条第 2 

款所述的协定在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不受依据现有条款草案締结的将来公约的拘 

束的范围内能否对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强制执行——即使当这些协定的结果符合 

第 1 . 8条第 2 (a)款所规定的现有条款草^的其他适用规则。第2条第1 (f)款所载的 

关于第三国的定义是不适当的，因为在这方面可以区别两种不同类别的第三国一一 

对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继承国相互间的协定是第三国、但对受关于国家对条约 

以外事项的继承的将来公约的拘束的国家；以及对被继承111和继承国之间的协定和 

继承国相互间的协定和对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公约是第三国的国家。 

鉴于《1 9 6 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 8条第 2 (a)款仅对与第一类别的第 

三国有关的事项适用。 

1 5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支持草案第 2 0条，该条规定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不应 

自动转厲新独立国家，它完全支持第2 0条第2款，该款规定继承国和被继承国之 

间的协定不应违反各国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其执行亦不 

应危害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基本均衡。 

1 6 . 在 第 2 2 和 2 3条，国际法委员会区别了一国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的分离 

以及国家的解依 

在第一种情况下 囯一都分或几部分领土的分离——被继承国这个实体在 

发生继承后仍继续存在；在第二种情况下，在国家解体时国家这个实体就不复存在。 

根据草案第2 1和 2 2条，国家债务在这两个情况下的后果是一样的，对干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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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国际法委员会制定以下的规则：除被继承國和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被继 

承国的国家愤务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第2 2条）或每一继承国（第2 3 

条），订比例时须顾及一切有关情况。 

如果从债权人的观点来处理有关第2 2 和 2 3条的问题，这两个情况将有区别。 

关于第2 3条债权人所能采用的唯一方法是要求继承国偿还债务，在继承的情况下， 

有可能想出这样一个觯决办法：愤权人可要求原愤务人偿还全部偾务，而原愤务人 

(即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的补偿则须彼此达成协议。只有在被继7^国和继承III 

就该问题达成协议而债权人又接受这项协议的情况下，债权人才能直接从彼继承国 

得到原有债务的一个公平比例。这在国内法律制度称为累积取代原则，不过，国 

际法委员会所提议的一个觯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一如在国家觯体的情况下—— 

将设想自动划分债务以及债务按照公.平比例转属继承国，在无协议的情况下，这种 

公平比例的数额问题可能导致各当事方进行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对原愤务人 

来说，债权人的立场将更困难，因为它对原愤务人的权利要求已成为有关偾务数额 

的诉讼问题。 

此外，第2 2条第 2款和第 2 3条的案文还可作这样的觯释：被继承国和继承 

国可以締结一个不必一定同债务的公平划分相对应的协议，将发生关于这种协定对 

债务人应否适用的问题。 

17.关于国家档案问题，虽然毫无疑问地这种档案代表了国家财产的一种，但 

它们毕竟构成一个相当明确的类别，以致草案须专辟单独一章，或至少单独一个部 

分来处理国家档案问题。在某些方面，适用于国家对国家档案的继承的规则同那些适 

用于国家对国家动产的继承的规则是十分类似的，但它们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不同。 

国际法委员会所编制的关于国家档案的规则草案也超出了法律继承的严格范围，在 

条款草案中增列关于人民对干发展和对于取得其历史资料和取得其文化遗产的权利 

的案文，使国家档案这一类别有别干可受继承的限制的其他物质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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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条所用"一切文件"一词太过含糊，需要更精确的定义，如果只是因为鉴 

干第二章和增編所载有各种各样的规则，有必要明确区别国家档案和其他种类的国 

家财产， 

在二读时，将有必要在构成最广义的国家档茱的两类文件：即厲于行政性质的 

文件一-对干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一~‧以及主要是具备文化或历 

史价值的文件。关于前一类，很可能因现代复制技术而受益匪浅，因为这些技术可 

能对有关规定的要旨有影响，但对于后一类，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此，就属 

于行政性质的文件而言，有可能将国际法委员会在第？条第6款所订的关于国家档 

案的不可分原则扩展到其他条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原件：英文〕 

〔1980年1 0 月 3 0日〕 

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国际法委员会于I 9 7 9年提出的关于国家对条约以 

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表示欢迎，相信该案文为国际法委员会对条款草案进行二 

读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条款草案中有意重刊《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公约》所载各种继承的定义, 

用语和名称，适宜于在适用和解释基本概念时防止发生误会。 

2.在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现有条款草案，国际法委员会仅就国 

家财产、国家档案的国家债务作出规定，在国际法方面把这三类当作各自独立的事 

项。这种办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同国家对条约的继承，它尊重各国主权平等 

的原则，'不会不适当地侵犯涉及继承的国家的对内职权。附带一提，各国司法对 

这些事项的法律地位的界说各有不同，这对国际法下的普遍规定构成不可克服的限 

制，关于这一点，值得赞赏的是，国际法委员会仅将国家财产界定为一般类别，不 



曾试图从国际法方面就地方、省或社区实体的内部司法对国家财产、国家档案和国 

家债务所界定的 »地位作出规定。 

一般而言，所提出的草案代表了大致上可接受的折衷办法，虽然在二读时必须 

载入若千有所改进和更为详尽的案文。 

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第一部分（第1条至3条）所述的种种，对国际法 

委员会决定在二读时谋求更精确地制订第1条的适用范围以及将来公约的名称，表 

示欢迎。似可^确地提到草案的专题，即国家财产、国家档案和.国家债务。 

4。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致上同意第二部分，第1节（第4至9条）所载的关 

于国家财产的定义以及关于继承的规则，国家财产尤其是建立国率和确保其主权的 

重要物质基础。从这个观点看来，值得欢迎的是，第5条在叙述根据国际法可证 

明为正当的国家财 产时其提法是无所不包的。这样无需提到个别国家国家财产的 

国内结构（比方国家财产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便可以作出普遍的规定。同 

样重要的是如下的规定：国家继承引起被继承国对国家财产的权利的消灭和继承国 

取得对国家财产的原有权利，而且国家财产应无偿转属继承国。最后，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支持第九条的规定如下：国家继承对第三国所拥有的财产不发生影响。 

关于适用于各种继承的规章（第1 0至 1 4条），值得欢迎的是，就优先次序 

来说，有关国家间的协议被放在第一位。同样值得赞赏的是，这些规章区分了国 

家动产和国家不动产及其不同的转属。 

5。 关于在国家继承上国家档案转属的周全规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此表示 

赞赏。关于国家档案的定义似经过周详考虑，以涵盖许多种类的档案，这个定义 

是一个容许公正合理地继承档案的公平的折衷办法。国家档案既是国家财产不可 

或缺的部分，又是文化遗产，就这一点来说，草案的各项规定考虑到国家档案的特 

殊十Éo 由于这种双重性质，国家档案应构成独立的第三部分，载于第14号之后。 

接着这个新的第三部分之后关于国家债务的规章将构成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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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第三部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能不重申该国代表在法律委员会，特 

别是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对第16条所载国家债务定义所提出的保留。由 

于对国家债务的继承仍是一个十分有争议性的问题，除了新独立国家外，草案为国 

家确立继承义务，继承义务将涵蕴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因此对该草案案文必须加以 

仔 细 研 究 。 ' 

考虑到这一点，值得欢迎的是，第1 6(a)条仅将国家债务界定为一国对国际法 

其他主体所负的财政义务。 

但非常要不得的是，尽管有几位成员表示不同的意见，国际法委员会的过半数 

成员对第1 6(b)条放弃了原来对该问题的一贯方针，完全背离了 1 9 7 7年提出的 

暂 定 草 案 。 第 1 6(b)条将导致继承国须承担以下义务，一成不变地维持被继承国 

在私法下同外国自然人和法人的原有关系。这一点也适用于本国公民，包括一切 

后果在内。实际上，第 1 6(b)条使一个新国家必须对被继承国的国内司法承担义 

务，这构成对继承国主权的干预，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同各国主权平等和不干涉 

他国内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继承国必须拥有关于建立本国宪政和法律秩序的不 

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在私法下同自然人和法人独立地发展关系。比方，当一国相 

信国有化或普遍征用将以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影响其公民对他们财产的利益，该国可 

代表其公民通过外交渠道行使保护权利。这是国际上接受的保护在外公民利益的 

方法。然而，一个国际公约先验地规定一个新国家有义务无条件地维持私法下被 

继承国的关系，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在原则上，公 

约所规定的事项应限于被继承国在国际法下的债务关系，如同所有其他事项（条约. 

国家财产和国家档案）一样。 

7 . 第 1 7条所规定的继承国（除了某些例外情形，这是一个新独立国家）对 

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须承担的一般义务引起另一个问题。除非这一规定清楚说明 

它仅适用于依据国际法签订的国家债务合约，才能被接受，以便将不符合国际法的 

目的的债务合约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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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有必要在公约载入关于不能转移的偾务的规定，从而明 

确地界定"恶意债务"一词。 

.因此，如果国际法委员会在二读时对特别报告员在 1 9 7 7年提交的有关建议 

( V 3 4 / 1 0 , 第 1 1 2至 1 I 5页）重新进行审议是合乎需要的。这种偾务由 

于同国际法有抵触被排除在继承义务之外，第c条可为这些债务的定义提供一个良 

好的基础。 

8.最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想谈一谈关于将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分配给几个 

须承担义务的继承国的问题。考虑到第 1 9 ， 2 2 和 2 3条所列举的一切有关情 

况，关于国家债务按照公平比例转属的规定似相当广泛，足以涵盖一切可能的情况。 

归根结蒂地说，任何受到继承的限制的国家债务按照公平比例的转属必须经常考虑 

到每一继承事件的历史和民族情况。公平分配应考虑到继承国的能力以及承担被 

继承国签订的债务给继承国带来的实际利益。 

〔原件：英文〕 

〔 1 9 8 1年 3月 1 2曰〕 

.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国际法委员会就档案的继承所制.订的四个条款草案， 

表示欢迎，它们无疑有助于完成整个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草案案文，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个别条款的案文为进一步审议国家对档案的继承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 

2。 鉴于国家档案的特殊性——既是一般国家财产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国家文 

化财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在第1 4条以后增列关于国家档案的规定，即第 

三部分，将是适当的。接着这一部分的应是关于国家债务的规章，即第四部分。 

3。 就草案载列关于档案的案文一事作出最后澄清时，应当决定公约名称应否 

提到国家档案，作为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以外的一个单独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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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国家档案"一词的定义而言（笫 A条），我们希望国际法委员会在对 

草案案文进行二读时，更加考虑到国家档案可以既是行政档案，又是历史档案。 

行政档案主要载有继承国有效使用全部财产所不可或缺的资料，而历史档案则 

收集了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资料，主要作学术用途。 

如果在"档案"一词的定义中明确这种重要的区分，现有条款草案的价值将有 

所增进。这样才能够使第 B条第 1款；第 C条第 2款；第 E条，第 1款；第; F条 

第1款中关于档案转属继承国的概念更加明确。 

5 „ 第 C . E和F条所载的关于档案转属应当经由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协议解决 

的原则是可以接受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这种办法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特别是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 

6 „依据第 F条第 6款，关于^！的继承的规定绝不妨害任何有关保全国家档 

案的完整性的问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如果第 C和 E条也载入类似规定将是合乎需要。这样 

便照顾到档案学的一项正当关切，同时确认从长期国家作法中可看出来的关于历史 

发展档案应予保全的原则。 

希 腊 

〔原件：英文〕 

〔1981年2.月1 1日〕 

希腊政府认为国际法委员会报告（A/35/10)第二章所载的四个条款大体上是 

令人满意的，因此没有什么具体意见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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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原件.：英文〕 

〔1980年1 2 月 1 9曰〕 

1 . 一般而言，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以色列代表团在第六委员会第1404 

次（第二十八届会议， 1 9 7 3 年 I 0月 2日）、笫 3 6次（第三十二届会议，1977 

年 1 1月 2日）、第 4 1次会议（第三十三届会议， 1 9 7 8 年 1 1 月 8 日 ） 、 第 

4 6次会议（第三十四届会议， 1 9 7 9年 1 1月 2 1日）和第 4 4次会议（第三 

十五届会议， 1 9 8 0 年 1 1 月 1 1日）就历年所提出的有关条款草案的各个部分 

所发表的声明向来受到一定的注意。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在1 9 7 9年提出的条 

款草案照顾到其中部分意见。除了这些意见外一-其中大多是细节问题——-在这 

里需要重申和再次强调两点。 

2 .第一点是关于"时间"因素对审查中专题的含义以及适当拟订所有条款草 

案及其评注以包括这个因素。委员会在它关于国家继承和条约法的工作中,曾提 

到这个因素，比较显著的是第二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A/9710/》e V„ 1)和第二 

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 A Z 9 6 1 0 / ^ e v . 1 ,第 6 2段）。不过，这些意见被认为 

对"时间"因素所提出的问题没有给予适当的处理。用最简单的说法，必须回答 

以下的问题: "设想中条款草案所适用的是哪些国家继承的情况？"除非对这个问题 

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否则委员会工作将恐不能满足今日国际社会的任何实际需要。 

3 .第二点是关于委员会第三十一届和第三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所载的关于国 

家档案的增编。委员会这项重要的开拓工作值得予以祝贺，关于这一点，再度提 

请注意以色列代表在第六委员会 1 9 7 9年 1 1月 2 1日第四十六次（第三十四届 

会议）和 1 9 8 0年 1 1月 1 1日第四十四次（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就这个问题所 

作的声明。 



4 . B条第 6款， E条第 4款和 F条第 4款均提到新独立国家——以色列是其. 

中的一个——-的人民对其历史和文化传统享有知
:
情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 

课题，在近代的国际法中，目前仅处于进行审査和稳定化的阶段，应当鼓励委员会 

继续改进国际法的这个新方面~但要补充一句：并不限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 

的继承"，即使就它进行初步研究倒是相当方便。关于这一点，注意到第三次联 

合国海洋法会议海洋法公约草案(非正式案文）第1 4 9 条 ( . 乍 P 1 0 / 

R e v 3)提到文化上的发源国或某些文物的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的优先权利在海 

洋法会议第九期会议期间，增列第3 0 3条，进一步澄清和扩大这个概念的适用范. 

围。娄员会的方法途径因此同国际法其他部门进行的类似活动相辅相成。 

5. .关于这一点，以色列代表团表示以下的意见：各国人民有权利收回被劫夺 

的历史文物，这种历史文物经过历史上的种种变迁最后流散到某些地方，但由于其 

特殊性对这些地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或者根本毫无价值。这个声明特别提到 

某些分布世界各地的希伯茱和其他犹太文化传统的文献，这些文献并非其所在国的 

文化传统的一^^组成部分，而且大部分同该国的文化传统不相干。这些国家最起 

码的义务是确保这些文物得到适当保护‧——其中许多十分精致且年代相当古老—— 

并让学生和学者自由参观：但这只是最起码的义务，这些国家的真正义务是为这些 

文物归还新独立国家——即"文化上的发源国或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提供 

便利。看来这将是对非殖民化时代一个显著的贡献。 

.意大利 

〔原件：英文〕 

〔 1 9 8 1年 4月 3日〕 

关于国家继承的问题，目前正处于不断演变的状态之中，主要由于非殖民化所 

引起的继承情况的国际作法出现显著的变化。一个例证就是国际法委员会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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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门关于新独立国家的条款中单独处理非殖民化所引起的继承情况。 

在目前的情形下，似乎不容易就这些悄况界定十分普^的原则。非殖民化的 

进程一旦全部完成,可能又部分E到以前有效的规则，以致创新太多的普遍原则恐 

不能最有甩地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服务。但重要的是最近的将来发生的任何国家继 

承的情况有规范性准则可依循。 

考虑到这一点，意大利政府赞同国际法委员会继续进行并早日完成关于国家对 

国家财产、国家债务和国家档案的继承的工作。至于草案所载的规则应采取何种 

形式——条约或其他国际文书、规则范例等——最为适当，意大利将保留它的；I：见, 

直至国际法委员会完成它对草案的二读时止。 

不过，从上述种种看来，很明显地，使国际法娈员会所提议的条款的适用范围 

太广泛——即其范围广泛到可以适用于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各个方面——是不 

会有益的。例如在发生继承时行政特许的结果或居住在有关领土的个人国籍等专 

题必须作为专案裁决，将国际法委员会针对其他情况而提出的规则比照类推是不精 

确的。 

由于国际法委员会决定将其工作限于上文所提到的三个项目，即国家财产、国 

家债务和国家档案（意大利支持这个决定），我们相信草案的标题提到它所处理的 

具体问题是合乎需要的；因此，草案第一条案文应作相应的修改。事实上，意大 

利政府认为关于国家档案的草案部分由于其特殊性应同其他两个部分分开，应其规 

则应自成一套。因此为讨论中的条款的目的，必须就关于国家财产的条款草案作 

出澄清，将档案排除在国家财产的一般类别以外。 

我们充分承认到这个问题的疑难以及仍围绕着它的大量争论，但我们不得不指 

出对大多数要点，国际法委员会所建议的解决办法十分含糊。比方，它多次提到 

'"公平比例"的概念（第1 4、 1 9、 2 2 和 2 3条）。这类解决办法是不可避 

免，但既然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意大利代表团在大会第六委员会的发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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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的——作出规定，设立一个适当和有效的机制，以解决特别是在国家债务领 

域可能引起的争端。如果国际法委员会建议将这些规则载入一个国际公约，这就 

成为绝对必要的。在讨论个别条款的优点以前，似宜提出进一步的一般性意见。 

意大利政府了解到国际法委员会区分国家一部分领土的转属情况以及国家一部分领 

土分离后同另一已存在的国家合并的情况的动机所在，但颇难了解为什么应当对这' 

两个愦况一-情况虽然不同，但概念上是密切相关的——给予不同的对待.（见第10 

条与第1 3条第 2款；笫 1 9条与第 2 2条第 1款）。 

* * * 

谈到国际法委员会建议的个别条款的优点，意大利政府只想就若干重要的问题 

发表意见。 

* * * 

关于国家财产的问题，提到在继承国为独立国家时被继承国的动产转属继承国 

的第1 1条第1段(a)的意义似乎一点也不明确，特别是"属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 

动产"一词的意义不精确。. 

事实上，关于动产属于一领土的提法并不精确；而应当说，这种财产根据某一 

、M体系属于这个或那个主体。此外，在某一时间动产附属于一个领土的理由可 

以完全是偶然的（例如，有形财产的暂时所在地)，而事实上象艺术品的情形一样， 

该动产可能是在别处创造的。就这一切来说，特别是被继承国在合法的购买以后 

可以合法地取得一项动产，因此没有"予以归还"的必要，国际法委员会的规则草 

案似模棱两可，在解释上可能会引起严重困难。因此，委员会最好能够详尽地澄 

清这一点，尝试区分现实中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以便所起草的规则能照顾到这种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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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意大利政府来说.，第1 1条第1款(c)所提到的"附属领土的贡献"，作为分 

离的准则，含义极不清晰。在英文本的案文中，这一用语似乎正确地提到有关领 

土对某一财产的创造所作的贡献，法文本同一处的案文在结构上则较广泛而含糊。 

第1 4条设想已存在国家的解体的可能性，其第.1款(b)所述的关于解决办法的 

可行性——引起关于位于被继承国领土以外的财产的问题。我们可以问在这种情 

况下到底应根据什么来决财产转属此继承国而不是彼继承国。 

* * # 

关于国家债务的条款，基本问题——即使国际法委员会内对这个问题意见也有 

分歧——是决定到底草案应当仅仅涵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债务（国与国之间的债务 

或对国际组织所应承担的债务）还是也包括对私人、外国主体所应承担的偾务。从 

第1 6条(b)的案文看来-。所寻求的是尽可能广泛的办法；但其后各条款，特别是第 

I 9 和 2 3条的遐辑，却是关于国家间关系的逻辑。 -

事实上，国家继承事项也包括了被继承国对外国私人主体——所应承担的债务 

结果的问题。如说这方面缺乏有关的国际法，则是错误的。尤其是自第一次世 

界大战以来所发展的大量作法所表明的恰恰与此相反。 

不过，这个问题确具有高度争论性，不容易马上制订一个为国际社会全体所接 

受的解决办法。除此以外，如要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恐怕就不得不进行极为冗 

长复杂的调査，甚至对条款草案几个条款进行订正。 

为了具有政治含义的这些理由，意大利政府想重申该国代表团在1 9 7 7年向 

大会第六委员会所表示过的意见，即将讨论中的条款草案限于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债 

务的专题确属明智之举。但决不应将这一点解释为否定对国家同外国私人主体之 

间 的 债 务 的 继 承 的 国 际 相 关 性 ； 为 此 目 的 ， 我 8 条 第 1 款 的 重 要 性 ， '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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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政府认为应当说明该条是一般保障条款。最后，因为这些理由，似宜建议删 

去笫 1 6条 ( b ) ,并将第 I 8条第1款予以改写，以便将它变成单独的一条。 

对国家债务专题的最后一点意见是针对关于国家统一的第 2 1条。其第 2款 

的价值是十分使人怀疑的，因为该款似乎提到一个纯粹是国内法的问题。 

关于国家档案的条款，除了在开始所提出的意见以及本文所载适用于这些条款 

的任何一般性评论以外，似乎不引起较大的问题。这些条款在进一步予以澄清以 

前，整体地看来似提供了极均衡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它们似乎比其他条款更适合 

通过为效用至为明显的国际公约。 

关于这一点，意大利政府仅想着重指出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是应当相当注意区 

分传统意义的档案问题（即文献的收集）和艺术品的问题。这个区分虽然相当明 

显，但在若干实际的情况下，例如一个文化所产生的历史文献，这个区分将引起争 

论。 

第二个结论是既然接受了关于正确地赞成将档案所收集资料尽可能传播（这一点 

因文献的现代化复制方法大大得到提高）的原则.，我们应尽可能避免这些文献的汇 

编散逸，因为文款的保全完整，'往往是学者作有效使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这 

里的促动原则不应是为了将文献调至精确地点的学究式的探讨，而是认识到历史文 

献构成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就这项原则来说，应使用一切可用的办法促进自由使 

用这种文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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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典 

〔原件：英文〕 

〔 1 9 8 1年 2月 9日；) 

关于第^条（"国家的合并") ,第 1款规定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应转属继承 

国，而从第2款看来，应依继承国的国内法决定档案划归继承国或其组成部分。注 

意到条款草案第1 2条的措词也是相类似的。 

对这些条款的评注确实为这些条款的解释提供一些指引。不过，就条款的案 

文而言，很难了解第1款和第2款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似乎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因此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应进一步考虑起草第D条和第12条的最佳方法。 

第E和:F条处理一国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以及一国的解#o 条款草案 

区分国家继承情况和第B条所处理的新独立国家情况。不过，第;E和F条大体上 

似乎以第 B条的同一原则为根据。特别是第: B条第 2和 6款的规定所涉范围因第 

E条第 2和 4款以及第 F条笫 2款和 4款得到扩充，包括了所述的关于国家继承的 

其他情况。这些规定限制了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或者两个继承国之间.就被继承 

国档案締结协定的自由。根据第 B条第 2款、第 E和 F条，它们之'间关于那些与 

所涉领土有关但非根据这些条款第1款转属继承国的档案的转厲问题（和复制问题 

——见第B和；E条）的协定就该事项所作的规《务使两国中——每一国都能从国家 

档案的这些部分获得尽可能广泛和公平的益处"。此外，第B条第6款、第；E条 

第'4款、第:F条第4款规定有关国家之间的规定"不应损害两国人民对于发展和对 

于取得关于其历史的资料和取得其文化遗产的权利"。 

.这意味着在第E条所处理的情形下被继承国和继承国或者在第F条所处理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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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有关的继承国，就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所締结的协定的有效性将取决于它是否 

符合若干非常一般性的原则而定。容许这些一般原则优先于独立国家之间所缔结 

的协定是缺乏正当理由的，可能导致对所締结协定的有效性发生不必要的争论。关 

于不是由于非殖民化结果的国家继承的情况，.必须假定締约各方均是独立国'家对它 

们关于国家档案的协定应给予充分的法律效力。因此建议将第E和：F条第2款中' 

"务使两国中每一国都能从国家档案的这些部分获得尽可能广泛和公平的益处"一 

语以及该两条的第4款一并予以删去。 

关于国际法委员会过去就"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专题所通过的条款， 

我想提到瑞典代表在1 9 7 9年 1 1 月 1 9日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所作的评论。 ] 

b 关于瑞典代表团的声明的摘要，见A/C. 6 / 3 4 / S R 4 3号文件，第 3 5至 4 2 

段。瑞典代表团所发表的意见载于"秘书处所编制的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期 

‧间第六委员会举行的讨论的专题摘要"（A/CW. A/L 31.1，第15 —136段） 

'的适当标题之下。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原件：俄文〕 

〔1981年4月8日.〕 

.世界发展的模式使整个国际法的体系愈来愈复杂。这反映在全部国际法规模 

数量的增加,.其范围的扩大以及内容的日益复杂；换句话说，这反映在改进国际法 

下传统的规定以及发展关于规定的新方法。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编制其关于国 

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时曾适当地考虑到这一切。 

‧国际法委员会所编制的草案所载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国家债务和国家档案 

的继承的条款似乎为拟订相应的国际协定提供了令人完全满意的基础。这种国际 

法律文书的通过，曾是关于编纂国家继承权利的一个新阶段，可以作为对《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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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的补充。 

'不过，在条款草案内保留这些条款是否适当，是很有疑问的。例如，草案提 

到"一国应担负的任何其他财政义务"（第1 6(b)条），有别于国家对该条(a)款所 

指的一国对国际法主体所应承担的财产义务。本质上，这超出了草案所涵盖的一 

套问题，因此第1 6(b)条应予以删去。 

草案中关于对国家档案的继承的笫C、 D 、 ：E和;P条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相信应当增列一些有关殖民地和附属领土人民减得独立后所出规的新独立 

国家的继承的规.定，尤其是因为草案第2条第(e)款已提及这些情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原件：俄文〕 

〔 1 9 8 1年 2月 1 9 日 〕 

国际法委员会所编制的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特别是有 

关国家档案的条款，整体来说，可作为起草相应的国际法律文书的一个为人接受的 

基础。 

与此同时，在继承的特别情况下，条.款草案似宜反映关于殖民地和附属领土人 

民臝得独立后出现的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如能在国家档案一节，增列这种规定将 

更为适当，因为委员会已同意的条款载有关于这类继承的规定，特别是载有这些用 

语的定义的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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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各国政府和主要El际组织对国际法委员会 

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三十湘三十一届 

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国家汆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 

所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第1至60条的评论湘意见* * 

目 录 

页 次 

―、各国政府的意见^评论 - ' h2h 

保加利亚 h2h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H25 

i/o拿À • ^6 

捷 克 » 伐 克 "29 

法国 ^3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3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 

墙牙!I - - . . ^ 1 

凝力口斯加 hh2 

罗马尼亚 m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 ' ' ÎA7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9 

南斯拉夫 1*62 

本附件所载的评论加意见，前曾以 A / C l 4/339矛0 A d d . 1—8号文件印发 

-U23 -



页次 

二、 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意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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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 ，+73 

联合国粮食湘农业组织 咖 

三、 其他国际组织的评论和意见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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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共同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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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 

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三十湘三十一届会议暂行通过 

的关于国家^国际组织间或S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第1至6 0条 

案文见《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 9 4页起; A / 9 6 1 0 / 

R e v . l号文件，第五章，第 B . 2节；《 1 9 7 5年⋯一年鉴》，笫二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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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第五章，第B . 2节；第《1 9 7 9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 1 4 8 页 起 ， 号 文 件 ， 第 四 章 ， 第 B .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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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国政府的评论沲意见 

保加利亚 

.〔原件：英文〕 

. 〔 1 9 8 1年 4月〕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髙兴地注意到就国家^国际组织间或者两个或两个以 

上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所取得的进展。国际法委员会在这个领域所 

取得的成缋大体上弥补了El际条约法的缺口，从而对当代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步发展 

作出重大的贡献。 

总的来说，保加利亚政府对一读通过的第1条至第6 0条案文，表示欢迎。这 

些条款草案大致上仿照这个领域的习惯法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一般结构， 

反映出国.际组织的惯例^特性-一-国际组织的立法权限，包括締约的立法权限，只 

限于有关的组织法文书（宪章、规约等）所规定的职权范围。 

不过，有必要指出委员会通过的条款并非一律地充分反映出国家国际立法权限 

以及国际组织的立法权限之间的区别，前者导自国家的主权，后者则经常从属于并 

导自所有加入其组织法文书的国家的共同意愿。 

关于这一点，保加利亚政府认为一读通过的某些条款草案有待进"^步的审议。 

'例如，关于保留问题（草案第1 9条至23条），必须适当地考虑到以下的事 

实：国家在签署、批准、核可或加入国际条约时拟订反对意见的权利是以其主权为 

根据的，因此，不能自动地适用于国际组织，因为通常来说S际组织的权限是有限 

的，‧国际组织关于拟订保留意见的权利受到较大的限制，不仅同它们作为国际法 

主体的特殊性质更为符合，此外还大大减少在解释条款时发'生冲突的机会a 

保加利亚政府认为应当更伃细地审议国际组织所缔结的条约对该组织成员国的 

效力问题，以期更肯定地避免这种条约在任何情况下有可能末经成员S事先明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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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便为成员s创设对一个s际组织的权利^义务。 

关于这一点，保加利亚政府认为草案第3 6条之二第(a)款的案文同第3 4条的 

通则完全不符，后者规定一个或一个以上IS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非 

经第三国或第三组织同意，不为该国或'该组织创设义务或权利。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昶国 

〔原件：俄文〕 

〔 1 9 8 1 年 2 月 6 日 〕 

-国际法委员会所拟订的关于国家浙国际组织之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结的条约草 

案第 1至 6 0条在原则上是令人满意的.基本上它们反映当前对涉及国际组织参 

与的条约的作法，可作为起草一个国际公约的基础。 

.同时，条款草案载有若干不能为人接受的条款，有待进一步拟订^澄清。/ , 

尤其是关于准许国际组织无需明示地接受条约的其他当事方的保留的第2 0 条 

矛口2 0条之二的案文，使人产生疑问。白俄罗渐相信草案应规定为条约当事方的 

S际组织的主管机关有义务釆取行动清楚明确地表示它对这种保留的立场。 

关于超S家组织所締结的条约问题的笫3 6条之二同草案中关'于国际组织加入 

条约，仅对组织本身而非对其成员具有法律含义的规定相抵触，为了不致前后矛 

盾，草案中的第3 6条之二应予以删去。 

在草案第五部分应列入一项关于国际组织不得締结与其基本文书，例如其宪章， 

有抵触的条约的规定，因此似宜对第4 5 加 4 6条的案文作相应的修改。 

k2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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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原件：英文〕 

〔 1 9 8 0年 4月 2 5曰〕 

加拿大政府对有机会就现有的条款草案作出若干初步评论，表示欢迎。 

国际组织——締约权限 

国际法委员会在这些条款草案中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虽然在国际法面前各国一 

律平等，但国际组织的法律形式、职务、权力、缔约权限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对所有 

这一切特征所能接受的范围，各有不同。 

由于国际组织种类繁多，象草案第2条第1款H那样光是将一个国际组织定义 

为政府间组织是不够的。' 

这种定义以假设为论据，因为许多政府间组织现在不拥有，将来也不会拥有同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或者同象联合国一样的国际组织缔结条约的权限。'•这不仅是 

一个学术兴趣的问题，因为布鲁塞尔国际组织联盟最近计算出政府间组织总共有一 

百七十个。所有这些组织是不是都包括在所建议的定义范围之内呢？加拿大认为， 

条款草案反应针对拥有在国际法下承担权利和义务，从而拥有缔约权限的S际组织。 

委员会应在字句上多加斟酌，以便明确地反映出条款草案所指的国际组织是在囯际 

法上拥有承担权利和义务的能力的政府间组织。 

第 6条规定" I S际组织締结条约的能力依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重要的 

一点是，第2条所界定的"规则"包括组织法文件、有关决定和决议以及该组织确 

立的惯例。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共同体）'締约的能力不仅限于《罗马条约》 

明文规定的事项，并且包括了每当欧洲共同体制订关于实施共同政策的共同规则时 

的締结条约的能力。事实上，有人争论说，不可能一次了结地列举在哪些领域欧 

洲共同体拥有締结条约的能力以及在哪些领域欧洲共同体不拥有缔结条约的能力。还 

-1+27 -



有一些情况是，欧洲共同体和它的成员s分享权利并分扭义务，例如欧洲共同体及 

其九个成员国都是某些条约的缔约方。在这种情况下，条约可能规定欧洲共同体 

及其成员国享有不同的权利，但也可以共同行使这些权利。因此，不应当光是研 

究欧洲共同体的规则，并且也应当研究于其实际作法的演变；对于这种事项，总不 

是常常能够加以确定的。 

关于后一点，如果国际法委员会能够在它关于条款草案的评注中，就画际组织 

在实践中根据本组织的有关规则行使缔结条约的能力的方式，提供一些具体例子， 

将很有益处。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演变中的国际做法，这一做法的细节应有文件佐 

证。如能就国际组织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能力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提供有关资料， 

将十分有益，因为这个问题从开头便可能涉及其缔结条约的能力。 

谁代表国际组织? 

国际法委员会在第7条建议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为传达该组织同意接受条约拘 

束，必须出示"适当授权证书"，除非"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需出 

示全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等目的代表该组织"。这一条措词含混，使人对谁 

人能声称代表一个国际组织一事大有置疑的余地。这一点有待澄清，为此目的仿 

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7条第2(a)款明确规定，为履行所有有关締结条约的行为的 

目的，一个国际组织的行政首长凭其所任职务，无需出示授权证书，亦被视为代表 

该组织。 

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和反对 

.关于涉及国际组织的条约的比较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之一是这些组织拟订保留 

(和反对保留）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多边条约开放给所有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 

国际组织以与国家相类同的地位参加。委员会建议对国际组织在这些情形下的保 

留和反对制定比较严格的规则，这个想法似乎是对头的。不过，希望委员会能够 

制定某些备选的案文表示这种方法途径，以便避免在国际组织的参与对条约的目的 

和宗旨并非必要时的可能争论。（笫19条之二和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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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为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的"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 

' 第 3 6条之二是关于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对为该组织成员的第三国的效果。 

问题是，就条约规定国际组织应负的义务来说，为该画际组织成员的国家应承抠何 

种义务？为国际组织成员的国家虽然对该组织与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来说是"第三 

国"，对这些条约所引起的义务，必须履行对这些条约所引起的权利，可以行使。 

如果该组织的规则规定成员国受该组织所缔结条约的拘束，或者如果各当事方均承 

认有关条约必然引起这种效果，该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和权利将对该组织的成员国适 

用。这是第3 6条之二的实质。 

乍看之下，本条所述的办法似乎可从遝辑和惯例中找到支持的理由。不过， 

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复杂性或争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审査。在这方面，发展中的作 

法当有指导意义。 

条约的终止和停止施行——画际组织的立场 

关于第 4 5条，问题是国际组织是否可受行为的拘束。就締约来说，国家和 

国际组织之间的结构差别在笫4 5 和 4 6条尤其明显。委员会所釆用的解决办法 

是规定一II际组织如果于知悉事实后，"根据该组织的行为必须视为已放弃援引该 

项理由的权利"（即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条约的理由），即不得再援引关于终止、 

退出或停止施行的理由。 

换句话说，委员会建议在II际组织的情形下，根据该组织的行为被视为已放弃 

援引关于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条约的理由，而不是建议该组织的行为（象S家的 

情形）对条约效力表示默认的证据。且不谈语意学，从结果看来几乎是相同的， 

就行为来说将国际组织置于同国家相类同的地位 a 

在第 4 6条，国际法委员会选择了以"明显"违反国际组织的规则为检验标准， 

免除了为11家规定的条件，即以违反十分重要的规则为检验标准。 

这里的困难不外是如何判断该组织关于缔约权限的规原的违反情事为明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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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这方面，国际组织没有"通常的作法"，负责其对外关系的机关或代理因组 

织而异，认识到这些问题，委员会在笫4 6条所釆用的解决办法似是合理的。 

委员会在进行关于涉及国际组织的条约的条款草案的工作时可考虑对它的一些 

起草问题釆取较简单解决办法的功效。例如，似乎没有必要在每个情况下都区分 

II家和国际组织均为当事方的条约以及仅il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再举一小例子 

说 明 ， 第 4 7 、 5 4和 5 7条都是将起草工作不必要地复杂化，由于界定适用该原 

则的情况，十分简单的原则反变得隐晦不明。第5 4和 5 7条第(b)款仅釆用"同. 

其他締约国家或締约组织进行协商，视情况而定"的提法即可，而无需釆用现有的 

繁瑣案文。 

'加拿大当局可能在适当时候再就这些条款草案提出进一步评论。 

« 斯 洛 伐 克 

〔原件：英文〕 

〔1 9 8 1年 4月 8日〕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国际法委员会在拟制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 

或S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委员 

会在进行工作时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出发.捷克^洛伐克社会主义共 

和国同意这个工作方法，条件是委员会将考虑到各国和各个国际组织不同的主观性 

范围。在研究过前头六十条条款草案后，可以说这些条款并没有经常充分地反映 

出关于主观性的上述差异。尽管在过去十年国际组织不但数目增加而且日益重要， 

但不能够忽视以下的事实：主权国家是国际公法中唯一的原来主权，因此，捷克* 

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在对条款草案进行二读时应比迄今它所做 

的更为一贯地从这 个事实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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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浙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委员会应首先本着这个观点重新审议关于 

对s际条约的保留的规章。 

对捷克渐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来说，草案中就国际组织所缔结的条约无须经 

有关国家个别接受即对该组织成员国创设国际法义务的可能性作出规定的第3 6条 

之二仍然是不能接受的。第 3 6条之二所决定的规章同整个草案在所有情况下处 

理第三S与条约的关系所本的精神，特别是同第3 4 条 ， 是 相 抵 触 。 第 3 6条之 

二同 1 9 6 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部分第4节的概念（特别是第34至37 

条）是相抵触的，而委员会在进行工作时理应从该公约出发。 

‧此外，第 3 6条之二不必要地引进另一类"第三国"即国际组织为条约当事方 

的该组织成员国。因此，条款草案变得异常复杂和不明确。 

绝大多数国际组织都是以成员国同该组织以及成员国相互之间的协调和合作为 

基础的。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在进行中的编纂工作，就若干 

类条约的締结来说，将一个比其成员具有更高权威的S际组织的做法加以一般化， 

是完全不适当的。 

由于同样的理由，捷克浙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提议将草案中迄今所载的所 

有提到第3.6条之二的地方删除，特别是第3 5和'3 6条第一段开头所提到的。虽 

然笫36条之二本身从表面看来是针对该组织的成员国，但第3 5和 3 6条的提法 

甚至限制非该组织成员的締约面的締约自由，这是不能够接受的。 

可能会发生以下的情况：一个締约国想在对一个组织的关系上，而不是在对该 

组织的一个成员国或所有成员S的关系上受到具体条约的拘束。在上述情况下， 

有必要明确地在条约中排除这种效果，这将是十分复杂的。然而，如果当事方有 

意使该组织的成员国直接受该组织的拘束（在实践中，当是罕见的），援用第35 

和 3 6条所规定的一般规章更加自然和容易。 

- U 3 1 -



法 国 

〔原件：法文〕 

〔 1 9 8 1 年 4 月 1 4曰〕 

1 . 法S政府极感兴趣地审査了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囯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 

两个以上II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的报告 a 它认为该报告必然证明是对 

适用于国际组织的国际习惯法的逐渐拟订的一项宝贵贡献。 

2 . 法国政府保留在以后的阶段，就整个条款草案提出详尽的评论的权利。它 

相信应当在这个时候作出下列一般性的评论。 

：3.法国政府赞同国际法委员会为使条款草案成为独立完备的一个单元所釆用 

的办法。它认为为了清晰起见以及为了使所规定准则能够得到广泛的同意，这种 

方法是可取的。 

4 .如果草案大体上仿照1 9 6 9 m月23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格式，我 

圆政府将大会有异议a 不过，它想指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若干规定促使它拟 

订一些保留和反对，在维也纳会议上提出，这些保留和反对对国际组织所缔结的条 

约也一样适用。 

‧ 5.就草案的形式而言，法国政府认为il际法委员会可试行将条约草案的案文 

简化，以便任何将来的使用者更易于了解，这将是有益的。 

.6.最后，关于国际法委员会这个领域工作的后继行动，法国政府相信可考虑 

联合国大会不.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而是以建议参照的准则的形式予以通过。 

这种办法将能消除就国际组织对外交会议的作用，组织一个外.交会议所遭遇 

的困难，并且使逐渐发展习惯法成为可能。 

如果大多数会员国赞同拟订一个条约，法国政府则认为应当将这种任务付托铪 

一个外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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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原件：英文〕 

〔 1 9 8 1年 5月 2 6日.〕 

1.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所提出的关于"S家和国际组 

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缔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1 9 8 0年 7月文本 

为委员会进行二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想对特 

别报告员保罗.路特尔教授的杰出表现表示赞赏。他的工作对于在该领域达成积 

极结果创造先决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 2 .在拟订条款草案时，釆用 1 9 6 9年 5月 2 3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作 

为基础和一般构架证明是有用â々。除此以外，在工作的所有阶段，有必要考虑到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真正存在的实质差别：只有国家拥有主权/ 国家是国际法的原 

来的主体，而国际组织的这种性质不外是从国家引伸而来的。根据一般确认的国 

际法原则，国家締结条约的能力是全面的，而国际组织的这种能力是由其组织法文 

件和根据这种文件创设的其他规厕所确立，并受这些文件和规则的限制。' 

已注意到条款草案的现有规定大体上已照顾到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这些差异。 

不过，应当对一些条款草案，特别是从这个角度进行审査。 

‧ 3 .草案第 2 H ( J )条界定了 "组织的规则"。这个定义除了涉及组织法文件、 

.有关决定和决议外，还涉及该组织的确立惯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议进一步限定惯例的概念，将"组织的规则"设想为组织 

法文件、有关决定和决议以及联合国根据组织法文件所确立的惯例， 

除此以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有必要将第2H(J)条内的"尤"字删除，否 

则给"组织的规则"一词的解释留下大多的余地 a 

4 .关于草案第 2 7(2)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信，为了保障国际组织的成员 

面的主权，应当清楚明确地申明一个S家组织的规则优先于该组织为一当事方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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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约。虽然 I I际法委员会在其评论中（第 5段）明确地釆取了这一立场、但 

这一立场不曾载入条款草案。草案的现有案文将上述原则列为例外情况，这是自 

相矛盾的。若规定如果条约的履行在一个组织的职务和权限范围以外，则该组织 

不能援引它自己的规则，将发生到底予期草案第2 7(2)条涵盖哪些情况的问题。 

5 . 关于草案第4 5(2)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议将其中提到草案第4 6条之 

处予以删除。这将防止国际组织明示证实或根据其行为证实它在违反该组织关于 

缔约权限的规定的情形下所缔结的条约的效力。 

6 . 为了給予本组织及其成员国更大的保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第4 6(3) 

条必须规定一个组织在任何情形下得以援引违反该组织规定为理由使其同意接受一 

个条约的拘束成为无效，如果所违反的规定具有根本重要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认为，这种规则是组织法文件和其他有关的这类文件。关于其他规定，可保留关 

于违反情事"甚为明显"的规定作为关于可能援引违反情事的准则。 

7 . 德意同民主共和国认为它对草案第2(l)(j)、 2 7(2)、 4 5(2)和4 6(3)条的 

意见是下列事实的必然结果：11际组织仅能从国家引伸出国际法主体的性质以及国 

际组织締约权限是由其成员国按照国际法协议的规定所确立并受这些规定的限制。 

不应容许一个组织的不法行为涵蕴国际法有效准则的确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希望 

见到这个原则的例外情况只限于笫6段所述关于第4 6 (3)条的情况。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认为这对国际组织当事方的国际条约法和有关的条约作法所造成的后果证实 

了国际法委员会所持的以下意见：国际组织不能被视为拥有与国家平等的地位，因 

此不能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平等的参与者。 

8 . 关于草案第3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想对"〔当事方〕为一个或一个以上 

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不是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实体的国际协定"一语表示疑问。 

国际协定仅能在国际主体之间締结。因此，"实体"一词应改回以前所用的"国际 

《1977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9页，A/32/10号文件。 

-k3h -



法主体"一词。 

9.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在制定关于保留的规定的案文时，宜于排除关于国 

际组织默示接受保留的可能性。. 

1 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议草案笫 3 6条之二应予删除，因为该条背离了草案 

第34条所载的以下一般规定：非经第三国或第三组织同意，不得为该国或该组织 

创设义务或权利。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原件：英文〕 

〔 1 9 8 1 年 3 月 1 0 日 〕 

在大会第六委员会最近进行审议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对国际法娈员会完 

完成条款草案的一读，表示欢迎，现就草案第1至6 0条提出评论如下。 

一,一般性 

1 - 一般办法 

国际组织的份量已变得举足轻重，这对条约造成一定的影响。 

'獰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支持以下的努力：扩大编纂国际条约法以及在现有的编 

纂工作-一这是《 1 9 6 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下称"维也纳公约"）所成功 

创^？的-一-中增列有关国际组织所締结的条约这一日益重要的领域的一套全面性的 

规定。进行这项工作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但HI际法娄员会的工作现已深入 

展开，这里就不再讨论各种任选解决办法（例如，《维也纳公约》的附加议定书或 

一项只针对案文有出入之处的补编）。现在应当进一步实行委员会所选择的办法， 

即编制一个'单独生效的.同类文件，作为《维也纳公约》续编，因此，委员会在继续 

进行工作时应遵行它以下的办法：不对《维也纳公约》的规定进行订正，而只是改 

写这些规定使之符合在审议中的主题的需要，然后给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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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平等待遇 

国际组织是应国际合作的需要而设的。它们的发展标志着朝向"国际合作法 

迈进。国际组织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可从它们的组成引申如下：当它们经其成 

员国授予締约权限，同其他国家締结条约时，应在可行的范围内享有与国家平等的 

待遇。这个原则——‧所有締约方一律平等-一应构成条款草案的基础。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自己的解释，鉴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在事实或法理方面的 

现有差别，只要看来是有利的，它便将彼此间締'结条约的国际组织和国家置于平等 

的地位。关于条约的締结、执行和终止，《维也纳公约》的制度基本上直接适用 

或比较适用国际组织。严格遵守这个基础原则是值得欢迎的；只在必要时，才应 

作为例外情况，肯离《维也纳公约》。 

3 . 条款草案的范围 

一个引起极大关切的问题是如何决定条款草案到底涵盖哪一些国际组织。国 

际法委员会明智地为适用条款草案的目的，重新更准确地界定"国际组织"一词， 

因为国际组织在法律形式、结构、职务和权限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从几乎没有制度 

化的，到松散组成的协会，乃至象欧洲共同体等结构严密的跨国实体，娈员会倒是 

采用了《维也纳公约》第2H(i)条的定义，这个定义经由现有条款草案笫2H(J)和 

6条的补充，一定足以涵括这些组织，事实上确足以涵括这一切。因此，关于国 

际组织的締约权限，参考该组织的有关规定是完全适当的（参考现有条款草案第6 

条和第2HU)条）。 

4 .《维也纳公约》和条款草桨之间在本质上的雷同 

不论是国家相互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締结条约，所编纂的条约实质法应当是划 

一的。因此，条款草案仿照已生效的《维也纳公约》的条款是对的。划一性是 

如此重要，以致它甚至须优先于对^一公约所能作出的部分改进。只有在无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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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并且受国际组织的特别结构和职务的支配的情况下，才有正当理由背离《维也纳 

公约》。国际法娄员会认为合乎需要的所有对《维也纳公约》.的背离究竟是否符 

合上述规定，并且亊实上确是绝对需要，这一点似有疑问，在进行二读时值得重新 

予 以 考 虑 。 . . 

5 . 《维也纳公约》和条i:草紫之间在起草方面的差别 

除鉴于国际组织的参加认为有必要作-出修改者外，国际法委员会从头到尾几乎 

逐字逐句地仿照《维也纳公约的案文》。为了维持适用法律的划一性，对《维也纳 

公约》的案文没有任何其他的背离。这是值得欢迎的。不过，国际法委员会这 

个新的平行公约的草案具有若干鈇点，即必要的改动写得太累赘，在起草时过于要 

求完美。.因此，许多条款的可读性和行文的清晰均受影响（参看第1， 3， 1 0 

至 2 5之二， 4 7(2), 5 4， 5 7条）。委员会应审査一下案文各处有关国际组 

织的特珠性'的规定和条件的细分是否真的不可避免。第2条可一次了结地载列全 

面性的定义，简称可用于草案的以后条款，这样便可以都分避免上述的规定和条件 

的细分。.例如"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 

家之间的条约"这个累赘的用语（参看笫1 9条之二(2X3))可改用简称如下：'"有 

国际组织参加的条约"（或"国际组织条约"）。 

有选择地引进有关,际组织的特殊性的新用语似乎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例如 

第 之 二 ） 和 ？ 条 中 的 " 受 权 证 书 " ， 第 2 H ( b之二）， 1 1 ， 1 4 和 1 6 

条中的"正式认可行为"；并且参看第 1 5条（"表示 " - -一 "确定 "）。这种 

新用语并不是从惯例而来的。因为条约法的习惯用语也可适用于国际组织，这些 

新创的用语似乎站不住。 

6 . 国家木」111际组织的不问待遇 

在数目有限的一些条款中，确实^必要区别国际组织的法律立场和国际法下的 

国家立场，正如国际法娈员会在第6条所做的一样（締结条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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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在有些情况下提到它们的规定和已确立的惯例, 

正如在草案中几处所做到的，不但适当，甚至是必要的。 

在某些情况（参看第7, 2 7(2)条），国际法委员会不顾爭实方面的差别，为. 

国际组织和国家规定类似的法律待遇。这是值得欢迎的；在国家和1IJ际组织的作 

法中，事实上的差别不一定造成不同的法律后果。 

在有必要取得完全平等，特别是不平等待遇相当于对国际组织的歧视的情况下， 

国际法委员会应预见国际组织和国家享有平等待遇。 

7 ,未解决的问题 

'国际法委员会的草案对若于问题没有加以处理，看来这是明智之举，因为目前 

试行的编纂工作不大可能包括仍在演变中的整个主题，未曾处理或仍有部分未解决' 

的复杂.问题尤其包括了为条约当事方的国际组织与也许不是或者甚至也许是同一条 

约的当事方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确实，这个领域所发生的问题同国际组织的内 

都结构是分不开的。此处，确实条约法在原则上不考虑到国际组织的内部结构，. 

如同它不考虑到国家的国内法（宪法）一样（參考《维也纳公约》第2 7 和 4 6条）。 

一般是不可能直接涉及国际组织的内部组成的。不过，将国家为条约当寧方或非 

条约当事方的地位与其同时为一个締约国际组织的成员国的地位并置，对条约的締 

结和执行来说，的确导致超出国际组织的内部结构的情况。国际法^员会在第三 

都分第4节处理了这类情况，但它光是从条约对第三当事方的效力这个有限的观点 

出发。然而，对于国际组织来说，成员国不能真正被视为"第三"国。.太过依 

照《维也纳公约》制度可能意味着没有对国际组织同其成员国之间的特'定关系给予 

足够的注意。国际组织同其成员国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所引起的特别 t f f况不仅在 

"第三国的义务和权利"的标题下发挥作用，并1对保留规定及草案第18、 26、 2 9 

和 6 0 至 6 2条所涵盖的事项很是重要。必须确i人这些问题并加以考虑，以便新 

公约的规定一般上能够被接受，不致抑制或妨碍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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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娈员会对将如果本草案演变为正式公约，締约国际组织如何参与締结这 

个公约的基本问题搁起来，留待最后条约解决。如果从条约法所规定的国家和国 

际组织之间的平等原则出发，在这个问^上给予国际组织不同的待遇是完全站不住 

的。关于国际组织条约法的公约将是一切有国际组织参加的公约的主公约。因此. 

这些国家组织应有权以同协商国家平等的地位，参加全权代表大会，根据国际法委 

员会条款草案拟订一个同《维也纳公约》平行的新公约，以及签署和批准主公约。 

二.对草案个别条款的评论 

第 1 条 

似无需将条约细^a)类和(lo)类，因为这种分类使其后的条款显得太累赘（参看 

第2(.l)(a)， 1 0 ， 1 3 ， 1 7 , 2 4条）。 

第2(1)条 

第 （ b ^ L ) ， （ 6 ^ ) 和 （ c 之 二 ）似乎是多余的（理由参看上文第一.5 

节关于第1 1、 1 4和 7条的评论）。 

第7条'. 

在提到国际组织时特别使用"授权证书"一词应予删除（德文中，也是译为 

"全权证书"和"授权证书"；)，因为似无需引进这种新词汇。 

‧在第 4段，"传达"一词似不大恰当，如果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签署了"个条 

约，其结果是该组织必然受到该条约的拘束；因此，该名代表不是传达宣告而是作 

出宣告。应当研究一下是否可将"传达"改为"宣告"。 

本条第 3和 4款可予以合并。 

第 9条 

对第2款可予支持，但有一项了解：该款的目的不在于对国际组织的权限，特 

别是其参加国际会议的能力/作不必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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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1 条 . 

无可否认地，"批准"一词不得适用于国际组织（并参看第1 6条；"正式认 

可书"）；建议克服这个困难的方法是：除添加"正式认可行为，，一词外，完全仿 

照《维也纳公约》的案文：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 

间条约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的拘束，以签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批准、 

接受、赞同或任何其他正式认可行为、加入或任何其他议定的方式表示"。. 

'在现有案文中，不管怎样，"任伺其他议定的方式"一词涵盖了国际组织的特 

殊性。 

关于保留的条款 

国际法委员会设想，在原则上，《维也纳公约》内开明的保留规定应包括作为 

拥有平等权利的当事方的国际组织在内。这一通则是值得欢迎的。不过，这一 

通则的例外情况不但重要，而且影响深远。在起草第1 9之二(2)和1 9之三(3)条 

中，若于背离《维也纳公约》的案文时，用字难懂IX相当含糊，可能引起解释上 

的困难，特别是在第1 9条之二(2)和1 9条之三(3)(b)使用"目的及宗旨"一词似不 

适当，因为为了描述条约的实质，这一用语在该处的含义同《维也纳公约》和草案 

的其他各处不同。顺带建议第 1 9之二(3)(c)条内"目的和宗旨"的提案即足以适 

当地涵盖第1 9之二(2)条所设想的情形。 

此外，定出一些特别规定，限制国际组织对保留和反对保留的选择作为一个原 

则问题是否应当，似可置疑。鉴于这方面几无先例，建议采用《维也纳公约》的 

条款可造成同样适当的效果，从而大大减少草案的篇幅。这些意见从头到尾所强 

调的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必须平等对待，也指出了这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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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负的责任（第2 6条）。 

关于締结条约的能力的必要例外情况第4 6条对国际组织的处理也是成功的。 

第 2 7(2)条载列关于某种条约的另^参別例外情况："条约的履行须不违反该组 

织职务和权力的执行者不在此限"；这项规定看来在观念上是正确的，应予保留。 

条约和第三国（草案第三部分第4节） 

本节的条款必须处理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等，在这个上下文中成员 

国不应称为"第三国"，而应称为特别报告员所提议的"非当事方"。如果先进 

的国际组织规定其成员国须受其所締结的条约规定的拘束，第36之二条所设想的 

某种条款是不可或缺的（参看欧洲共同体条约第2 2 8 条 ） 。 第 3 6条之二所载 

规定旨在保障同国际组织建立条约的第三国的权利，如果该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根据 

内部规定有义务协助履行该条约。德总志联邦共和国在以前的场合，在口头上和 

书面上均曾表示第3 6条之二是不可或缺的。它赞同欧洲共同体就条款草案第三 

部分第4节提出的书面评论 d，'希望国际法娄员会在进行第二读时一定能够达成一 

个解决办法，公平地对待同先进国际组织締结条约的第三当事方（正确意义下的第 

三当事方）和组织成员国的需要。 

第 2 4 和 2 4之二条（以及第2 5 和 2 5之二条） 

似无须将一个问题分为两条（这些规定对第2
 5

和 2 5之二条也适用）；将这 

两条合并起来，桨文将更.紧凑。 

第 2 7 (2)条: 

对国际组织和国家平等对待必然葸味着闳际组织在原则上同国家一般不得援引 

其内部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这符合国际组织在締结和履行条约时对其行为 

d 参看下文本附件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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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原件：英文〕 

〔19 8 1 年 3 月 2 0曰〕 

'匈牙利人民共勒囯政府曾在几次场合对联合国勒国际法委员会表示感谢，因为 

它们依据《联合囯宪章》第1 3条进行很重要的编纂工作,.这项举措的一个重要 

步骤是着手拟订关于S家勒国际组织之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 

鉴于国际组织对塑造加发展国际关系正在发挥^所能发挥的日益重大作用，这个领 

域的规章必须兼顾专题、实用允功效三方面的需要， 

匈牙利政府很感兴趣地不断注意国际法委员所完成的工作，曾对迄今所拟的条 

款草案进行专心研究.它同意所采用的编幕原则，大体上赞同在拟订条款草案时 

所沿用的方法，也就是它认为委员会在拟订条款草案时采用《1 9 6 9年维也纳公 

约.》的结构勒主要解决办法是适当舶切合实际的. 

这个办法必然导致编纂工作出现困难，这些困难部分涉及国家^国际组织在作 

为国际法主体勒法律权限方面的差别，部分涉及在国际组织締约方面所能提供的关 

于法律慨括的实践经验比较有限并且经常自相矛盾，国际法委员会为克服这些困 

难曾作出很大的努力而且效果相当成功，尽管草案中若干条款的案文显示出高度复 

杂性免折衷性，指明不能解决或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继续存在，因此桨文有待进一 

步的改进. 

匈牙利政府认为，为了允分执行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委员会在区别国家剁国 

际组织时必须更加明确勒符合遝辑，妥为顾及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条件以及 

它们的法律权限，全是范围有限的，并且都是引申出来的. 

第 1 9至 2 3条没有明确界定国家^国际组织对于保留及反对保留的不同法律 

地位，这种区别尤为必要. 

草案第2 0 条 ^ 第 2 0条之二的规定清楚说明国际组织默示接受保留的可能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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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政府相信：规定国际组织对保留的接受完全须受明确宣告接受的限制，既较 

合乎逻辑'同时也适当. 

匈牙利政府认为第4 5条第 2款所采用的解决办法是缺乏根据的.从国际组 

织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条件的局限性出发，国际法委员会在第2 7 、 4 6条对有关条 

约的遵守;^失效问题提出一个适当解决方法，不过，上述的有限原则为第4 5条 

第2款所破坏，因为该款准许国际组织其后承认那些根据第4 6条涵蕴条约失效的 

法律行为的效力.因此，匈牙利政府提议第 4 5条第 2款提及第 4 6条之处应予 

删 除 . .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草案第3 6条之二，据悉国际法委员允大会第六委员会内 

有几个国家的代表反对这个条款.匈牙利政府认为，这条款的规定不符全一般接 

受的关于条约未经第三国同意不得为其创设权利勒义务的国际法规则.这条规则在 

草 案 第 3 4 湘 3 5 条 另 有 申 逸 . 

匈牙利政府相信第3 6条之二所涉的有关国际'组织締约问题受到现正拟制中的 

条款草案的制约是有欠明智的. 

马达加斯加 

.〔原件：法文〕 

^ 〔 1 9 8 0 年 8 月 2 2日〕 

(1) 条款草案的案文是各国多年来进行研究允交流意见的结果，而马达加斯加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时所发表的声明对拟订工作的贡献也不算少.马达加浙加 

代表团认为，无论如何，国际法委员会所拟的案文，总的来说，相当明确湘具体， 

可以作为讨论的正确基础，而且适当地考虑到将来条约所应遵守规定的一些要点. 

简言之，资深的国际法律专家湘外交人员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定的关于编纂 

国际法的方针完成了十分认真的工作. 

(2) 关于条款草案的实质内容，应当注意到，虽然关于条约无效的第4 5 fB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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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引起一些异议，无^由国家或是由国际组织援引无效的理由，所接受的原都是一 

样的，不荦怎样，将后一类实体列入是1 9 6 1年 5月 2 3日《维也纳公约》締结 

以来的一个新的课题，《维也纳公约》只涵盖国家之间的条约* 必须对这一用语 

本身作十分广义的解释，象某些政府所建议的，把将来公约的范围完全只限于几个. 

国际组织在实践方面将很难做到，甚至不可能做到. 

关于强迫、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締维同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相抵触的条约 

的第5 2*5.3条，特别是后者，所提议的用语可予保留，尤其是关于"强制规则 

的条款曾载入该用语的真正定义. 

这些条款的指导思想确实符合《维也纳公约》的法理传统， 

罗马尼亚 

〔原件：法文〕 

〔1 9 8 1年 6月 2日〕 

一. 罗马尼亚主管机关很感兴趣地一直注意有关国家勒国际组织间以及国际组 

织相互间締结条约的法规编纂进程，继关于IS家在它们同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关系 

上的代表权的规则的编纂工作——透过1 9 7 5 年 3 月 1 4日《维也纳公约》—— 

之后，国际法委员会在条约领域所编制的条款草案反映出今日国际组织发挥曰益重 

大的作用，条款草案是一项重大的渐成就，是联合国内为拟订旨在促进各国遵守 

《宪章》所揭示的崇高原则的规则所作努力的一项杰出的成就，这些规则使用国际 

组织的贡献更加有效，从而有助于落实《宪章》所载的联合国宗旨，特别是维持国 

际湘平与安全以及发展各国间友好关系勒有成效的合作. 

二. 我们认为：为符合其法律^政治目的，旨在制约国家^国际组织间^两个 

或两个以上S际组织间的将来合约关系的规则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我们认为这些 

条件是编纂这些规则所必不可少的： 

• -



1. 新的一套规则必须符合《1 9 6 9年维也纳公约》所载的构成条约法基础 

的各项原则.不但将编慕的规则同国际法基本原则必须完全取得一致，这些原则 

同国际条约领域特有的原则（自由同意原则、善意原则以及条约必须遵守的规定） 

也必须完全取得一致. 

2 . 为了确保载列编纂的规则的文件能够为尽可能广泛的国家舶国际组织所接 

受，整个编纂过程必须以现有的国际惯例为依据，找出最高公分母. 

3 . 关于国家勒国际组织之间締结的条约的规则必须尽可能如实地反映出所涉 

因素的具体特点；特别是，它们必须考虑到国家*作为囯际法勒国际组织主体的国 

际组织间在事实上勒在法理上所存在的主要差别， 

关于这一点，罗马尼亚主管机关认为在编制新的一套规则时，必须特别考虑到 

以下各点：（a)固际组织的职务性质，而国家一一主权实体——则享有充分法律地 

位.继续是国际杜会的基本成员；国际组织类别繁多；（ c )关于国际组织是经 

经由m家赋予画际组织若干权利^义务而创设的明确事实，这些权利勒义务构成它 

们特定活动领域的法律权限；关于国际组织的权限在其组织法文件中予以规定 

的原则，而这"原则应作狹义的解释（特性原则）；（e)尽管囯际组织这些实体所 

处的地位与设立它们的国家不同，不能完全同它们的成员国相脱离；它们的利益并 

非有异于或违反其成员国的利益,.而它们的愿望必须符合其所有成员国的愿望；（f) 

国际组织的基本任务——为国家间的多边合作提供机构架枸，国际组织如要对达成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作出有效的贡献，必须在付托给它们的领域内提高所有成员 

国的利益，囡此在其活动中必须接受协商一致规则的指引. 

三.关于国家翔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 

案的审查明确显示国际法委员会大致上遵行关于正确编纂专题的任务规定.国际 

法委员会采用了改写《1 9 6 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编纂的规则，使之适用于 

有关领域的程序，从而选择了一个原则上明智的做法，罗马尼亚主管机关也赞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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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主意：应当将新的规则载入一个独立于上述《维也纳公约》的文件.它们认 

为，不能将新规则的编纂变为"适用"《维也纳公约》的范围，关于这一点，罗马 

尼亚方面认为新的编纂文件可采取一个国际公约的形式，如果国际法委员会能够拟 

订为各国最广泛接受的规则. 

四.基于上述考虑，罗马尼亚主管机关在这里愿意就草案的若干条款提出以下 

的评论命意见，但对于条款草案的最后定本则保留在稍后阶段发表意见的权利. 

1 .第 2条第 1 (一)款 ,关于 "国际组织"一词的意义 提议的用语完全重复 

了《1 9 6 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条第 1 (一)款的相应规定.罗马尼亚主管 

机关认为，这种抽象的、一般的定义不能为决定国际组织的具体法人地位提供适当 

的基础，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其解决取决于发展其他法律概念湘建立新编纂文# 

所确立的系艮 在国际法委员会就国家在其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上的代表权问题进 

行研究时提议的关于国际组织的定义.（见《1 9 6 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 

第 1 2 4页）也许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当的出发点. 

2 . 第2条第l(j激，罗马尼亚方面认为，"组织的规则"一语的定义太过广 

泛，超出了国家湘国际组织间关系的一般作法的范围，该定义表明组织的内部规则 

由组织法文件、所有成员接受的决定或决议予以确立，此外，"组织的确立惯例" 

一词相当含糊 i可能引起很大的困难.最后，鉴于草案内经常提到"组织的有关 

规则"，我们认为应皿些概念作彻底的审査.罗马尼亚有关机关相信为了草案 

的目的，"组织的规则"应指在其组织法文件或所有成员II接受的条约或其他性质 

的文件所规定的规则， 

3 . 第6条,根据草案第6条，国际组织同国家或其他国际组织締约能力依该 

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关于这一点，我们想首先指出，草案第 2条没有关于 

该组织"有关规则"一词的定义，第二，如果这个概念是根据第 2条第段所解 • 

释的定义——我们在上文第2段郎就此作出评论——所达成的结论是难于接受的， 

即第 6条（^草案其他条款）的"有关规则"也可由该组织的"确立的惯例"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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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笫 2条第款缺乏决定一个国际组织的性质的因素，它締结国际 

条约的权限应由其组织法文件或为所有成员国接受的确立该组织在其体活动领域的 

权限的条约性质或其他性质的文件予以规定‧ 

4 . 第 9条第 2段,关于通过条约的案文 提议的规定出自《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第 9条笫 2款，不过'在一个有国际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上通过条约案文, 

适用三分之二多数的规则可能导致同一H家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况：一方面，它是以 

正式名义参加的国家，另方面却是透过国际组织的中间机构参加.基于这些考虑， 

似有必要对第9条第2款进行重新审査，以便经常保证该组织的立场同其成员国的 

立场相一致‧ 

5 . m 9条之二，第2款,这一款首先引起的问题之一：在哪个范围内'其 

规定是以现有惯例为依据的* 第二，草案所提的假定（"如一国际组织的参加对 

条约的目的及宗旨是必要的"）可能引起十分严重的争论.第三，我们可指出， 

该款所设想的一类情况是有关条约特别规定范围的特别情况，因此，既然这些 

程序似仍未为实践所证实，看来最好还是放弃. 

6 . 第 1 9条之三，第 3款,前一段所提出的意见对第 1 9条之三第 3款也同 

样有效.除此以外，还有如何决定该组织参加"对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并非必要". 

我们认为，在现有的惯例之下，该款所处理的方面应留待有关条约作出特别规定. 

我们还相信在第3 (a漱所指出的情形下，条约应明确承认关于一个组织反对一个囿 

家的保留的可能性，因为'对"条约规定该国际组织应负任务"一词的解释不可能引 

申出这一可能 

7 . 第 3 6条之二,无论从原则还是从作法的观点看来，这一条引起一系列问 

^ 根据有关原则，一国不能被视为受一国际条约的拘束，除非它自由地明示同 

M(《1969年维也纳公约》序言所提到的自由同意原则、 

在这些原则之下'国际组织的成员国仅在个别国家同葸締结条约的范围内受它所 



締结条约的拘束. "在締结条约时可适用的有关规则"（第 3 6条之二(a农能在 

这些"规则，，不违反全体或部分成员国的意愿的范J®内产生效果. 

究竟在进行编纂时所提到的国际作法对第3 6条之二所规定的机制所引起的不 

仅有关该组织同其外国伙伴的关系，并且有关成员国湘非成国之间的一切关系的 

复杂问题是否能予以阐明还不是十分明确.因此，似乎有必要研究一下在现有阶 

段.，我们能否找到真正十分明确的国际作法，以拟制国际法规则.依目前的情况， 

成员国付托给国际组织的特别权限在任何情况下均引申自组织法文件，义因为它们 

不是一般性的，不应采取国际法一般规则的形夂 

五.罗马尼亚主管机关认为条款草案在修辞方面尚有待进一步改善，尤其有必 

要避免象第 7条第 1款，第 3、 1 1 、 1 2、 1 3剁第 1 4条第 1及 2款等所出现的重 

复，这徒使草案变得累赘，使用语更不准确. 

乌克兰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国 

〔原件：俄文〕 

〔1 9 8 1 年 2 月 2 5 日 〕 

在当前的情况下，改进国际法领域的现有规章翱发展新规章愈来愈迫切* 在 

这个进程的一个重要E素是在条约法编幕方面所达成的新阶段，即就国家^国际组 

织或国际组织之间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编制工作.因此，在原则上,鸟克兰肯定国际 

法委员会在这，域所做的工作，认为委员会初步通过的草案第 1至 6 0条为起蕈 

一个关于该专埤的国际公约提供一个可接受的基础，即一般来说它们正确地反映出 

在涉及国际组织的合约关系方面所发展出的作法， 

不过，条款草案的若干规定可能遭受反对，事实上这些规定需要澄清、修正或 

删除‧ 

就第 2 0 ^ 2 0条之二的案文来说，情况尤其是如此，这两条准许国际组织无 



需明确接受条约另一当事方所作的某一保留而可默示接受保留.囡为 1 1际组织与 

国家不同，只具备作为国际法的主体的有限地位，如果条款草案只重复《19 6 9 

年维也纳公约》的有关规定将是错误的，这种办法不能从惯例中找到依据，更无 

从引用理论上的考虑来证明. 

很明显地，国际组织就接受或反对保留一事作出保留需要该组织的主管机关作 

出决定 â并由该机关采取清楚明确的行动• 

乌克兰认为在审议中的条款草款应删除提到跨国家组织所締结条约的第^十六 

条之二.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仅为这个国际组织创设权利加义务，对该组织的 

成员国没有任何法律含义， 

因为一个组织不能締结同其基本文件，即组织法，相抵触的文件，草案第45 

条的案文应作相应的修改.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原件：俄文〕 

〔 1 9 8 1年 2月 5日〕 

..国际法委员会所拟订的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间所订条 

约的条文草案，大体上正确地反映出涉及国际组织的合约关系方面的既成惯例，可 

以作为草拟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公约的良好基础。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暂时通 

过的草案笫 1至第 6 0条，原则上似乎是令人满意的。 

同时，草案中的许多规定引起了反对.因此有必要加以改善。 

一般说来，草案正确地以一项假设为基础，那就是，II际组织作为一项条约締 

约一方的事实，只对该组织产生该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而不对该组织的成员 

国产生这种权利和义务。鉴于上述，关于超国家组织締结的条约的第3 6条之二 

应从草案中删去，因为它超越了草案所涉问题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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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0条和第 2 0条之二所载的规定令人感到不安。这些规定容许国际组织 

默^接受一项保留，而不须由这些组织对该组织为締约一方的一项条约的締约方作 

出的特定保留明确表示同意。似乎一个国际组织对其为締约一方的条约采取的任 

何行动，必须明确地反映在它的主管机构的行动中。 

关于草案第4 5条的工作有必要继续进行，因为一个国际组织当然不能締结与 

该组织有关规则，例如其组织法相冲突的条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原件：英文〕 

〔 1 9 8 1年 7月〕 

1. 联合王国特别高兴能够在看过委员会一读通过的整个条款草案的情形下评 

论条款草案第 1至第 6 0条。评论零碎条款的困难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大会第六 

委员会的辩论中，联合王国就曾提请注意这种困难。在象目前这样的情形下，纵 

览一下整个条文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形下，方法问题还有待觯决。 

在审议本专题的一个早期阶段，委员会决定以逐条细心审査维也纳条约法条款（以 

下称"维也纳公约"）的方式开始进行工作。当时，委员会似乎认为这是最切合 

实际的工作方法,且已得到参加第六委员会讨论的成员国的一般接受。而且，细 

致地分析维也纳条约法的条文，藉以发现针对特别的条文草案，条约法条文所载的 

解决办法如何能够和应该适用于国际组织締结的条约所发生的类似问题，一直是委 

员会的一项有价值的明智作法，证明对会员国最有用处，可以清楚指明维也纳公约 

中哪些条文不经任何改动就可适用于国际组织；另一方面，哪些条文只作名称上的 

必要改变就可适用；以及最后，哪些条文在委员会看来需要对国际组织适用略为不 

同的规则。 

2 . 联合王国深信，委员会既然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条款草案的初读，就不应把 

这一工作方式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不应在二读时只以在现存架构以内审査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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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 6 0条条款草案为限。尽管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还不可能收到关于第6 1 

及其后各条条款草案的评论和意见，联合王国仍旧认为委员会有义务在二读过程中 

首先审议关于这个题目的条款草案的组织和结构。委员会1 9 7 4 年 报 告 的 " 一 

般说明"中已暗示出这一点，联合王国在强调这一点时，想到了两个要点： 

第一，虽然不愿重新讨论从国际组织为締约方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范围中 

加以排除的问题，联合王iJSi为本题目是在一个比较有限的领域内对维也纳 

公约所订规则的补充。既然如此，目前的研究所产生的任何文书就不必要也 

不应该在长度和复杂性方面与维也纳公约本身争衡，更不用说在长度和复杂性 

方面超过维也纳公约了。 ‧ 

第二，联合王国将坚决反对有可能损害维也纳公约本身的地位或权威，或 

破坏其任何规定的效力的现有任何程序；鉴于维也纳公约刚刚生效而其权威正 

在稳步增加，这会是令人倍加遗憾的。委员会'已在其报告中表现出，它对维 

也纳公约与本草案可能产生的任何法律文书之间相互关系的微妙性是非常注意 

的，也认识到除为考虑到国际组织的特性而严格需要对维也纳公约所载规定作 

出的变动和修改以外再作其他改变可能有的危险性。原则上，联合王国赞成 

委员会在1 9 7 4年起草工作开始时所作的决定，即避免有任何想法，使作出 

的改动相修订也可以适用于国家间条约。但联合王国认为，还有一种类似的 

危险（尽管也许不那么广泛），存在于两种案文在措词上的互有出入，不论是 

多么轻微，也不论提出有别于维也纳公约条文的案文的理由是多么正当。特 

别是，委员会应抗拒任何诱感，不修订或重拟维也纳会议所通过的条款，即使 

有关提议是在会议本身中产生的，因而在细节上便未经委员会在筹备阶段伃细 

加以研究。不过，仍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照顾到特别的主题事项而作出 

修正的情形下逐条照抄维也纳公约，也许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避免对维也 

纳公约本身的完整性发生无意的副作用。委员会只有在二读结束时，才能检 

査草案全文，也只有到那时，它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确定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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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以上提到的几点，可从现有案文中举例说明（尽管未必涉及任何重要的实 

质问题）。第一项危险，以第 1 9条、第 1 9条之二和第 1 9条之三，以及第20 

条和第20条之二便可清楚说明，这些条文是同维也纳公约第1 9和第 2 0条相对 

应的。维也纳公约第 1 9条的简练条文，在本条约中成为两个实质性的条文,第 

1 9条中所载的标准分列在三处。同样地，维也纳公约第 2 0条在本公约中也成 

了三个冗长的条文：特别是，所采的办法要求第2 0条之二(a)0>)对不止四种不同的 

情况加以区分，即使在对这四种情况适用一种相同的规则时也是如此。必须指出， 

从法律技术观点看来，这种结果显然是既不优美而又乏效率的。 

4 . 联合王国完全了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委员会一直在将国家与一个或一 

个以上国际组织间订立的条约，和纯系国际组织间订i的条约分成不同的类别。这 

一区分对委员会来说，显然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尽管如此，将这一区分提 

升到基本原则的地位，仍然是值得怀疑的。一方面，要维持这一区别，条款草案 

显然会负荷过重，尽管事实上在条款草案第1至第6 0条很少有情形使委员会认为 

有必要按照条约在其締约方中是否同时规定了国家和国际组织而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另一方面，联合王国有点关切地注意到，特别报告员关于条约关系以双方同意为基 

础的说法（委员会在对某些条款草案的评注中已采用了这一看法），因为这种关系 

的形式暗示只有在完全平等的各方间真正的双方同意才会存在。联合王国不愿以 

任何方式对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怎样有别于国家的问题发表意见，但愿指出， 

双方同意是整个国际条约法的根本基础；它是条约必须遵守这个规范的依据，因而 

归根到底是维也纳公约所载一切原则和规则的依据。就这个意义而言，双方同意 

必须继续是规范国际组织为締约方的条约的任何新的文书的根本基础。如果由于 

有的条约的締约方与其他締约方相比性质有所不同而就认为双方同意这条基本原则 

似乎是不可适用的，这是在原则上不可接受的，而且有深远的影响。联合王国愿 

意在此重复它已在第六委员会中指出的一点，那就是，不论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作为 

条约締约方方面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处主要是同它们参加条约关系的能力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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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事项有关；但是.一旦两个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彼此建立了有效的条约关系， 

那就得假定它们作为締约方的权利是平等的，除非有明显的理由，在一系列特珠条 

件下，以締约方的性质或地位而加以区分，这一假设必须成立。 

5.在提出上述一般性的评论时，联合王国深知委员会在国际关系发展的现阶 

段所面对的困难。甚至可以说，关于H际组织间締结的条约的现行惯例，不容易 

使人进行编纂工作，因为近年来国际组织的数目大有增加，而且互不相同，不但在 

它们行使的职权方面不同，而且在与其成员国的内部关系和同第三S的外部关系方 

面也不相同。这当然不是反对委员会目前所作努力的理由，但仍可以此进一步提 

醒，委员会的研究工作中所涉及的逐渐发展的成分必须真正是逐渐的；提出一些提 

议，而使人由于唯恐其足以使国际交往中目前出现的种种发展徒劳无功，而拒绝接 

受这些建议'这是毫无意义的。 

6..以此为背景，联合王国愿；f更详细地评论条款草案第2#rU)(:i)、第19一23 

条之二，第2 7条，第 3 6条之二，第 3 7和第 4 6条。 

第 2 細 ( j ) 

7 .这项规定是为"组织的规则"这个用语下定义的。这一用语在草案中是 

一个重要名词，因为第6、第2 7和第 4 6条和草案中其他重要条文的生效，都要 

取决于这一个用语。联合王国支持委员会要为此下一个定义的打算，并对委员会 

提出的定义规定表示满意。如果根本没有定义，则为了以上所指那种条款的目的， 

究竟什么应视为构成组织"规则"的一部分就会产生很多的混淆。对于这种重要 

'问题，应尽量避免有含糊不清之处，这是自不待言的。委员会提出的具体定义， 

有先例可援，而且留有足够的变通余地由国际组织加以发展，同时避免涉足个别国 

际组织的内部事务，这种内部事务只有有关组织的成员国和主管机关才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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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9条至第 2 3条之二 

8 . 此九条规定了保留的提出.保留的接受、对保留提出反对、.保留的法律效 

果以及同程序有关的问题。如果由于对此论题的叙述篇幅较多而使人觉得它是本 

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主要内容，这将是不幸的。虽然在维也纳会议以前，对多边公 

约保留的法律依据的确是国际法中一个主要争议问题，但各国际组织締结条约时的 

保留问题，就并非如此。既然事实上是否会出现这些困难情况并不清楚，假如委 

员会和随后整个国际社会都对此问颞给予过分的注意，从而最后通过了更加复杂的 

新规定，造成今后比过去还要多的困难，那将是不幸的。. 

9 . 关于提出保留的权利问题，联合王国很理解委员会为何对此事要慎重对待。 

委员会必然了觯，早先关于此一问题的分歧，部分围绕着各国可以任意提出保留的 

权利主张，说这是国家主权的一个方面；如果这样来看问颗，各国际组织的情况必 

将十分不同于国家的情况。然而，编入《维也纳公约》第1 9和第 2 ()条的—关于 

此一问题的现代法，并没有规定®家承担条约义务时有任葸提出保'留的一般性权利; 

与此相反，《维也纳公约》的要旨是强烈鼓励多边条约的各締约国家在条约中就保 

留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况且现在締结条约时，对保留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已 

日益普遍。在制订如娈员会条款革案（参看萆案第4条）这种着眼于将来的规定 

时，能考虑到上述情况将是非常可取的。联合王国虽然并不特别反对第1 9条矛口 

第 1 9条之二所规定的作法，但对于有无客观必要将国家提出保留的权利和1S1际组 

织提出保留的权利加以分别规定，仍感理由并不充分。联合王III对第1 9条之二 

第2款所阐述的概念，即一国际组织的春加对一条约的"目的及宗旨是必要的"， 

尤为不解。一项保留可能与该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相符合"，这是II际法院在 

就《种族灭绝公约》的保留的提出咨询蒽见时所表示的著名的概念；但不能说在没 

'有解决与对多边公约保留有关的分歧问颞的通行办法条件下,国际社会就已经找到 

了决定同条约的目的及宗旨是否相符问题的成熟标准。既然如此，娄员会萆案中 

又提出这种新的*实际上不同的概念，加重条约法的负祖，似乎是不明智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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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觉得，在娈员会对第19条之二的评注中所预见的一般情况中，国际组织提出 

的保留绝不可能符合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相符合的既定标准。但却不难想象在某 

些情况下，一个fi际组织的参加对某条约的效力可能是必要的,但也只是如同一个 

或一个以上締约国的尜加对该条约的预期效杲可能是必要的一样。在这鉀情况下， 

关于某组织的参加对条约的目的及宗旨是否必要的标准，在实行中就过于模棱两可 

和难以确定。此外，还需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一国际组织，按其规约^ 

其它规则，可以行使各成员国所转让的某些职权。在这种情况下，苓员会所提议 

的方法能否保持締约各方的必要的平衡，是很不明确的。 

10.然而，联合王il主要关切的问题并非提出保留的权利，而是委员会条款蕈 

案所规定的接受保留与反对保留的权利。在这方面，草案第2 0条和第 2 0条之 

二大体上相当于《维也纳公约》的第 2 0条。题为"反对保留"的箪案第 1 9条 

之三则完全是新的。这一新条款之所以必完全是由于苓员会决定为第 1 9条、 

第1.9条之二和第1 9条之三采用这种结构而造成的，尤其是由于将同为締约一方 

的II家和SJ际组织的地位加以区分而造成的，萆案第1 9条之三第3款就是一例。 

下文指出，联合王国对这种区分有某些根本的怀疑。因此，联合王国必须对萆案 

第 1 9条之三表示全面的保留，理由是，《维也纳公约》本身并没有相应的条款。' 

为不妨碍说明问题，在进一步研究第1 9条之三第3款以前，联合王国希望提请注 

意第.1和第2款之间的不一致之处，即第2款载有一个对第1 9条之二第 1和第 3 

款的特有的互相参照条款，而第1款却没有规定参照第1 9条。为何有这种用辞 

的差别，委员会的评注并不明确（有待于以下的评论中提出更重要的意见），联合 

王II的问题是，保持这种差别是否可取。它将导致觯释上的困难，最终只会使〈雑 

也纳公约》本身以及娈员会条款萆案所赋与"反对"这一具体法律概念的意义含混 

不清。即使说可能导致将如下两种情况混淆一起：一是缔约一方有权不反对另一 

方提出完全允许的保留；另一是一个或一个以上当事方有可能按照《维也纳公约》 

第 1 9条所规定的和本条文萆案第 1 9条和笫 1 9条之二第 1和第 3款所沿用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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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明确或暗示的除外和与目的及宗旨不合），从一开始就不同;1:允许提出有关的 

保留。 

11. 联合王国难以同意革案第1 9条之三第3款的内容，有着更为根本的原因。 

贯穿委员会草案的基本理论是，一方在多大程度上有权（或有可能）对另一方提出 

的保留加以反对，是该方对条约提出保留的权利的平衡与对应物。联合王国并不 

认为该指导原则能够成立。在联合王国看来，从对多边公约保留规定的整个发展 

情况来看，对一方提出保留的权利的真正对应物实际上是另一方对同一保留提出（以 

上所用实际；I义的）反对的固有权利。任何其它原则（即提出保留的可能性不能 

由彼反对的可能性所平衡的任何规定）都将破坏缔约各方相互权利与义务的重要平 

衡，从而允许一方将其保留强加给另一方，实际上等于是制订其自己的条约。这种 

作法是维也纳会议所断然拒绝的。一项条约明确授权作出保留的特别条款,并不 

影响这项原则，因为締约各方事先就对此保留特别达成协议。' 

12. 然而，或者是出于无心，娄员会在其条款萆案中恰好制造了这样一种局面。 

这是因为委员会不是将一国际组织反对某项保留的权利视为针对另一方提-出保留的 

可能性所固有的权利.，而是视为需要由条款草案具体规定的一种权利。由娈员会 

确定那类条约属于某 i l际组织的参加对其目的及宗旨为必要，在许多情况下，其最 

后结果正好事与愿违。因为根据第 1 9条之二第一款以及第 1 9条之三第 3款， 

其締约国有可能将其保留强加给一个国际组织，即使后者得出结论认为，该条约的 

实施，经此保留后，已与该条约要求它所履行的职务不符。这种情况对公众利益 

来说显然是不足取的，如果其它締约S也行使反对保留的权利（而又不排除该条约 

在它们和保留国之间生效），还将引起意外的法律后果。联合王国觉得其觯决办 

法是，不将"反对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当作国家主权的表现;.而是在缔约各方最 

大可能平等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将反对的可能性作为针对提出保留所固有的和自动 

的结果。如果委员会在强烈敦促下能承认此一论点的正确性，它将有两种选择： 

一是维持第1 9条之二第2款所预见的那些条约的特别范畴.，在^种情况下，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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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保留权利的限制将平等地适用于締约的国-家与締约的11际组织；要不就是对革案 

第1 9条之三第 3款所规定的限制性条款进行批评性的审査。如在审査过程中，. 

委员会对第3款的法律依据有新的认识，问题将是应否再保留萆案第1 9条之三(如 

上所述，它是《维也纳公约》所载办法的一项补充）。根据*对反对保留的权利 

的必要性的看法，联合王国认为将草案第1 9条之三完全去掉将有很大妤处。 

第 2 7条 

13.联合王[1不想对本条第1和第3款加以评论，但了解委员会为替《维也纳 

公约》第2 7条有关U家的规则在第2款内规定一项相应条款，曾颇费周章。联合 

王国原则上同：111际组织的规则与国家的国内法不同。因此原则上同意在苓员会 

条款草案中应有一项类似笫2款的条款。在此，娈员会感到难办的问题也正是我 

们所关切的问题，如娄员会蕈案但书中所载："但依照各当事方的意思，条约的执 

行须不违反该组织职务和权力的执行者不在此限"，从而使国际组织的内都活动较 

一国的国内法具有较高地位是否适当。在这方面，但书中所预见的那种安排，在 

国家与国家间的条约内也并非是陌生的。例如，在联合王[S締结的需要提供货币 

开支的条约中（如该条约在签署后生效），通常起箪时皆说明该条约的执行须以议 

会拨付必要款项为条件。然而^员会和维也纳会议都没有觉得必须在《维也纳公 

约》本身内加入一条类似的伹书。无疑其原因是最终认为这属于根据条款对条约 

进行觯释的问题（在娄员会讨论第2 7条草案时，其些娈员曾提出类似看法）。反 

之，如杲某一li际组织所締结的并经正式批准条约，若由于该组织主管机关未能 

作出执行该条约的必要决定，因而不可能付诸实施，这就成为要按照委员会条款草 

案后一部分所载的关于不可能廄行的条款加以处理的事项，而且最后会涉及到国际 

贲饪的问题。因此应鼓励^员会重新考虑有无实际必要在第 2 7条第 2款明确规 

定出这种非常少见的情况，由于条约中并无具体条款规定条约义务从属于締约组织 

的内都工作情况，从而可能会引起争论。在这一点上，还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 

即国际组织的职夯^权力一般是委托给由各主权「i家代表组成的机关，实际上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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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在作决定时的依据并不限于该组织的条约义务，包括在该机关内都或各会员s之 

间就某些行动是否符合该组织指导文件的法律规定出现分歧时，情况也是如此。可 

参考国际法院1 9 8 0年 1 2 月 2 0日关于"卫生组织与埃及 1 9 5 1 年 3 月 2 5 

日协定的觯释"的咨询意见。 

第 3 6条之一 

1 4 .自从委员会 1 9 7 8年的报告首次提出第3 6条之二的簟案以来，联合王 

国和许多其他戍员国提出了详尽的意见，表示赞成列入这一条。联合王国特别要 

提到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名义对这个问题提出的意见，并表示赞同这些意见。但 

是，这个问题有其较广的意义，联合王国愿在本评论中提请注意这一点，第3 5 

条和第 3 6条蕈案，为这些条款的目的,大致沿用了《维也纳公约》釆用的一些规则, 

唯一要作的特别考虑是，第三国际组织对于它并非当事方的条约规定所赋予它^权. 

利，表示同意（目前，联合王囿不想对这个问题发丧意见）。总的说来，将这些 

规则的适用范围从国家与国家间的条约推广刭SI家与囿际组织间的条约，畏很适当 

而且必要的。但是，我们如果较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就能明白地看出，仅仅将 

《维也纳公约》的条款适用到国际组织上，就会牵涉刭有关"第三国"在^些情况 

下的定义的许多关键性问题。从"协定不得使第三者扭负义务，也不楫給予利益' 

的规则出发，和根据委员会就最终成为《维也纳公约》第3 5和笫 3 6条的掙议的 

讨论。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筲三闰"依其定义，.被视为全然未曾参予订约过程 

的国家，因此，不是条约所订权利或义务的当事方。第 2条内所载"第三国"的 

定义，虽然没有这样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定义中却隐含着这项要义。但是很明显 

地，这个简单的原则不完全适用于成为条约当*方的国际组织的戍员国，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囡是，成员国通过它们在一个组织有关机构的代表，同该组织締结的条约 

发生联系，尤其是在国际组织本身参与条约协商过程（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为 

此得到有关机构的特别授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实上，如果il际组织本身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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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某种原因没有参与协商，而由该组织一些戍员囿进行协商，以便使这些戍员所属 

的组织最终参与协商，将该组织成员国视为不是协商过程的当靠方，是很难说得过 

去的。 

1 5 . 第二个原因是，不论一个特定组织内的职权如何划分，该组织一小:或一个 

以上的戍员国自己往往同该组织本身戍为条约当事方。我们很难假定，这样复杂 

的情况，会产生《维也纳公约》第 3 5 条 和 第 3 6条中所载的那种简单明了的结果; 

也很难假定，参与协商的任何方面，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 6 . 基于上述原因，联合王国认为，很明显地，在一个国际组织以适当方式承 

扭的条约权利和义务方面，不能将该组织成员国自动视为《维也纳公约》第2，第 

3 5和第 3 6条中（只对国家与国家间）所作规定意义范围内的"第三国"。.因此， 

委员会设法另行拟订一项条款来规定这类情况，是很有道理的。另行拟订一项条 

款的目的不是要拟订一项新的国际法规则，而是为了避免由于将《维也纳公约》第 

3 5条和第 3 6条直接应用于目前的条款莖案而可能引起的没有理由地援引。 ‧联 

合王国适当地注意到，在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有人;*示素见说，^员会的第3.6 

条革索同条约非经*三囿同意，不得伸其享有权利或扭负义务这项公认的囿际法规 

则相冲突。但是联合王 I S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个反对意见显然县站不住脚 

的。一个国家，既然接受一个组织的规定，戍为它的戍员国，就不可能认为这个 

I S家不同意这些规定的实质内容^效力。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问，该组织的规 

定本身是否巳构戍足以.符合第3 4条规定所根据的原则的一种形式的同意。当然， 

这种同意的主要特点是在一项特定条约缔结前以笼统的方式丧示，因此，对这个特 

殊情况所以不适用，只是由于将第3 4条中的一般性规则在第3 5和第 3 6条中予 

以比较详细的引申后所产生的程序性问题。同时，联合王国承认，委员会要设法 

增添必要的新内容，是一项艰巨而棘手的工作，但是联合王国相信，委员会设法进 

一步阐明第3 6条之二的簟案的内容（^第 3 7条簞案因而增加的必要内容），这 

是条款苴案这一部分的一项必要工作，因此是值得大加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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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6条 

1 7 . 本条款草案第1和第2款规定締约国的情况，实质上与《维也纳公约》的 

有关规定相同。另一方面，第3和第4款规定缔约的国际组织的情况，但县同第 

1和^2款相比较，有一些不同之点：特别是第3款省略了违反的囿内法规则必须 

"具有根本重要性"这个附加条件；第4款对于"甚为明显"的违反情事作了全然 

不同的规定。联合王国参照委员会的评注，伃细研究了案文，但是仍旧认为，没 

有必要区别一个国家和一个囿际组织援引表示同意接受一项条约的约束即违反其国 

内法规定（或其规则，视情况而定）的实际情况。委员会的评注正确地指出， 

《维也纳公约》第4 6条是根据诚意和贵任等一般性原则拟订的，本条款笪案也是 

根据这类原则拟订的。但是，联合王囿认为，没有理由根据同样的一般性原则， 

对国家和国际组织作出不同的规定：如果基本原则相同，那么限制条件也应尽可能 

相同。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在拟订条款时，应尽可能对 I I I家昶 ID际组 

织使用同样的措词。评注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委员会想起苴效力大不相同的规. 

则,但如使用大不相同的措词，就很可能使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两种情况 

的差异要比实际构想的大的务.因此，联合王 I S建议，^员会将条款笪索简化， 

使它更接近《维也纳公约》第4 6条。这样一来，委员会也会有机会使本条款《 

案的标题同《维也纳公约》第4 6条的标题相统一：本条款簟案的标题强调了"违 

反"国内法的概念，这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容易引起误解，而車实上本条款主莩是对 

条约所受的外来影响作出规定。委员^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处理镇 2款和第 4款 

之间的差异。.第 2款（错误地）有以締约国为限的印象，而第 4款则（正确地） 

对缔约国和締约组织都作出了规定， 

1 8 . 接下去是有关上面还没讨论过的条款苴案第1至第6 0条一些条款的意见， 

基本上是文字上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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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条 

1 9 .第项方转弧中有"以任何协议的方法"一语作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 

概念的限制条件， 1 9 7 4年报告的脚注中指出，委员会打算参照蕈案中其他条 

款的用法审议这句法。特别是，我们现在如果将第1(d)项同第1 1条^以下几条 

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委员会在一般性*特别地处理各种公认的同意接受约束的方 

式时，釆取《维也纳公约》的办法，在一系列办法之后，又加上"以任何其他协议 

的方法"一语，以包括无法予见的较不正规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在 

第 2条的特别定义的范围内搽到这一点。囡此，瑋议删除方括弧内"以任何协议 

的方法"一语。 

2 0 .第4条蕈案的最后一句话同《维也纳公约》第4条类似的一句话略有出人 

《维也纳公约》中提到"各H于本公约对各该国生效后所缔结之条约",本条款苴 

案则.撐到"在本条款对该等閬家和该等fil际组织〔生效〕后"。^类出入可能*些 

只是在翻译过程中造成的，只莩加以校订，就可以符合《维也纳公约》中的搽法。 

本条款苴案的情况并非如此，但是联合王国不明白它为何需要同《维也纳公约》的 

索文有出入 联合王国特别要提请注意的是，本条款重索中省略了"缔结"一词， 

而《维也纳公约》中将"締结"一词用夹完成"生效后"这个*示时间的子句。联 

合王闺认为，很明显地，在本条款苴索^个地方省略"缔结"的概念，很不适当地 

使意义变犋颇不明确。 

21 .本条革案提到国际组织締结条约的能力依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第 

3 5 ( 3 )条，第 3 6 ( 3 )条和第 3 6条之二 （ a )中也有类似的提法。联合 

王国对于从起革的观点看来，"有关"这个修饰语是否必要，表示怀疑。第2. 

第 4条 

第 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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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载有"组织的规则"的定义；上面已经对这个定义表示赞同。加上"有关，，一 

词是否能为该条款增添任何意义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它所*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 

^)；这样做事实上却可能引起对于组织的一些规则同其他规则是否应予正式的区 

分的问题，而这正是第2. 1。条中的定义想要避免的问题。囡此，联合王tu*议删 

除"有关"一词。 

第 7 条 

22.笫1,第3和第4款的(b)项也同《维也纳公约》的类似规定略有出入，因 

为本条款蕈案省略了表示当.#方意向的词语。结果，本条款—酋案将特定的情况下 

取决于当*方意志的事项变成显然属于一般性和抽象的概念；这也使条款的意义变 

得不明确。联合王国看不出这种改变有任何真正的价值，因此緯议改回《维也纳 

公约》的案文。 

第 1 2条 

2 3 .这一条和其他各条，例如第1 5 条 ， 使 用 " 参 加 谈 判 者 " 一 饲 。 伸 用 ^ 

个词的意向固然很清楚，但是这个词不符合第2条笫1(e)项所载的定义。由于 

"参加者"这一个词不能明确表示它是指条约可能的缔约国或締约闳际组织本身，' 

还是仅仅^这些国家或S际组织栺定的代奢，笫2条内较精确的搽法似乎较为适当。 

此外还可以指出，目前的第12. 3(a)条莖^省略了 "条约的"一词，镇 1 5 . 1(b)条 

—苣案省略了 "另经确定"一词，两者都没右任何明显的原囡。因此我们还^ 3 *议 

沿用《维也纳公约》中精确的措词，. 

第 3 9条 

2 4 . 第 3 9条第1项有两点同《维也纳公约》第3 9条的案文有出入，原因已 

在委员会评注中说明。对于这些出入是否必要，联合王fS暂时保留它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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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 

〔原件：法文〕 

C 1 9 8 1 年 4 月 1 日 〕 

为答复联合国法律顾问埃里克.絮伊先生1 9 8 0年 1 0月 6日第 1 ^ 1 1 3 ( 2 0 

—1 )号信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此传送南斯拉夫 

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就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各S际组织相互间締结的条约的条 

款草案提出的意见和评论。在这方面，南浙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注意到国际法 

委员会在其截至第三十一届会议的各届会议上通过的各项条款，国际法委员会决定 

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A/34/10 ) 第 8 4段的决定和按照 

国际法委员会规程第1 6条和第 2 1条的规定，将这些条款递交各国政府，请它们 

发表意见和评论。因此，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工 

作报告（ A / 3 5 / 1 0 ) )请各囿至迟在2月 1日以前提交其意见和评论。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政府首先对委员会，特别是对其特别报告员保罗.勒太先 

生执行的优异工作表示欢迎。南斯拉夫政府也希望委员会尽快从事条款草案的二读 

工作，并成功地完成其在这个重要问题方面的工作。 

目前对这个题目的研究已接近尾声，此时，南斯拉夫政府在拟定其对条款草案 

的意见和评论时希望强调指出，自从委员会就此事项开始工作，它便支持委员会的 

工作。它早在委员会拟定条约法的条款草案时即巳这样做。当时，南斯拉夫政府在 

其答复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指出，它"认为今后关于条约法的公约不应专门限定于 

国家间締结的条约，而且也应包括由其它国际法主体，诸如由国际组织締结的协 

定"。 e.南斯拉夫根据这个立场，在其《国际条约的締结和执行法》（南斯拉夫社 

e 《 1 9 6 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卷二，英文本P. 359， A / 6 3 0 9 / R e v . i 

( P a r t t w o )号文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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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官方杂志，第55/1978号）第2条第1款中载有如下规定："国 

际条约'一词是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一国或数国或与一个国际组织或 

数个国际组织締结的并受国际法支配的任何条约。" 

南斯拉夫政府意识到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着拟定一个能够管理这个领域问题的国 

际文书的任务，注意到条款草案的拟定工作已接近尾声，特借此机会阐述一下它的 

意见。它希望阐明它的意见和建议，以期帮助澄清草案的各项条文。所提出的如下 

意见并不预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这项工作的稍后阶段可能采取的立场。 

其目的是为了在不加耽搁的情况下通过一个关于各国和国际组织间或各国际组织相 

互间締结条约的公约。 

首先，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委员会在这，目上采取的 

办法和从事的工作。正如它对委员会过去10年来所从事的其他工作表示欢迎一样, 

它对如下事实表示欢迎：即编纂所用的是一种条款草案形式，在适当时即可构成一 

个公约的中心内容。 

南斯拉夫政府认为，尽管存在相互对立的概念，但委员会一直在其工作完成时 

都忠实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条文。这一正确的办法使得委员会能够在可能时 

应用上述公约提供的解决办法，即使该种程序有时会造成一些困难，这是因为条款 

草案的某些条文是关于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问题的，而国际组织在许多方面都是完 

全有别于国家的国际法主化从这一事实出,发，南斯拉夫政府希望强调，为了对主 

要问题获得较好的了解和消除条款草案中的某些缺点，也应从国际组织取得对条款 

草案的评论，这是很重要的。 

委员会所能找到的最好办法是遂条研究《维也纳公约》条款，并确定需要对处 

理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締结条约这样一个问题相同的类似条款的措 

词和实质内容作出何种修改。当然，委员会还应在必要时拟定新的条款。基于这个 

原因，出现的如下情况便是可以理解的，即除了在措词方面有困难和有时需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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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维也纳公约》的案文以外，委员会的这项工作有时还会引起某些新的和基本 

的问题。关于它对条款草案的具体反对意见，南斯拉夫政府认为委员会通过的第一 

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第6条至第1 8条在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它感到最终通过这些 

条款将不会有特别困难。 

关于条款草案第二 部分第二节，南斯拉夫政府特别看重第19条（对几个国际 

组织的条约提出保留）、第19条之二（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 

国际组织间或对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提出保留）、以及第I9条 

之三（反对保留），因为这些条款论述的是整个条款草案中有最高重要性的问题。 

这些条款的措词是折中性的，它以一般方式授权各国在每一种情况下均可提出保留 

(第 1 9条，之二，第1款），如果该条约专门是由国际组织相互间締结的（第19 

条）或如果一个国际组织的参加对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締结的条约之目标和目的并 

芈必不可少（第1 9条，之二，第3款），可由国际组织在某些情况下提出保留。 

在一个国际组织参加后一类型的条约对于该条约的目标和目的是必不可少的情况下, 

条款草案采取了一种限制性方式，只有当条约本身明示授权的情况下或以其他方式 

同意准许保留的情况下，才可提出保留（第1 9条，之二，第2款）。委员会也为 

反对保留的情况规定了同样的条件（第1 9条，之三）。上述条款使人们得出的结 

委员会决定对国际组织施以比对国家更为严格的条件。确实，在国家和国际 

组织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同的特征，可以证明在提出保留方面有不同待遇和条件是正 

当的。但是，南渐拉夫政府认为，应该伃细审议由于提供的解决办法不同而使它们 

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以便避免在评价国际条约的效力时由于上述条款对国家和国际 

组织在提出保留方面所加条件不同而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消极和混乱情况。 

南斯拉夫政府乐于接受委员会对第2 7条（国家的国内法、国际组织的规则和 

条约的遵守）条款的解释，特别是它对"国际组织的规则."一语之含义的推广解释; 

应给予这一用语较《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第I条 

第1款第（34)项所设想的更为广泛的概念，因为该条现在的条款形式是适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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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条款草案第2 6条中设想的条约必须遵守的规则。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委员4#常正确地在条约的解释一节 

( 第 3 1至第 3 3条）中采用了《维也纳公约》相应条款的规定。 

南斯拉夫政府认为，第3 6条之二（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对为该组织成员 

的第三国的效果）的案文是根据规定超国家国际组织地位的条款制定的；但是，这 

些规则不能以一般方式适用于其他国际组织。上述一条的规定i特别是(a)项所载规 

定，是不符合第3 5和第 3 6条的规定的，而且也不符合公认的协定不得使第三者. 

负担义务也不得给予利益的国际法规则，因此，该条文的现有案文是不能接受的。 

此外，该条条文使人无法明白地确定为什么需要对国际组织的成员国适用特殊待遇， 

并在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的条约中将其视为该条约的第三国。因此，南斯拉夫政府 

认为似宜适用第3 5和第 3 6条所载的规则。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委员会认为"毫无疑问，国际法规则 

可以适用于一个国际组织，而无需基于其可能为締约方的任何条约"， f并且正确 

地拟定了第4 3条（无需基于条约的国际法义务）。联合国通过的许多文件，伽《侵 

略定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和其他一些文件等，均对这一主张予以支 

持 。 . .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支持委员会关于第4 6条（违反关于締约权 

限的规定）的立场，并认为，即使国际组织规约的最明确的条款也不能认为是具有 

基本重要性的，因此，违反该条款的规定便不能认为使该条约光效。. 

关于第 5 2条（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施加强迫），南斯 

拉夫政府认为，该条约的条款完全可以适用于国际组织。这个问题涉及经《维也纳 

公约》认可并与国家之间締结的条约有关的国际法的一项一般原则，但鉴于在国际 

f 《1 9 7 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A / 3 4 / 1 0号文件，第 4 3 

条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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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存在着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各种可能性，这项原则也将能推广适用于条 

款草案所论述的国际条约。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特别欢迎采用第5 3条（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 

(绝对法）抵触的条约）的条款，该条取自《维也纳公约》，因为绝对法规则是整 

个现代国际法的基础。 

南斯拉夫政府认为，第6 0条（条约因违约而终止或停止施行)的案文——该 

条也是取自《维也纳公约》一一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该条规定了条约因违约而.终止 

或停止施行的基本规则，这种规则可平等适用于各国际组织。上述条款的案文所处 

理的事项是尚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这主要是因为饪意违约，危及该条约的稳定性并 

且危及国际法律秩序的稳定。在这方面，就第5款来说，似有必要考虑的问题是， 

是否存在着条约因违约而不能终止或停止施行的情况。该条的重要性不仅得到各国' 

和国际法著作的承认，而且也得到国际法院的承认。国际法院在其题为《南非不顾 

安全理事会第276( 1 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对于各国之法律后 

果》的咨询意见 g中明确提到《维也纳公约》第6 0条的规定，尽管当时该公约尚 

未生^南斯拉夫政府认为，这些条款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采用各项规则来支配条约 

因违约而终止或停止施行。这些条款也确定了有可能制定一些规则，来规定在违反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情况下的国家责任，而《维也纳 

公约》中没有这些规则，所以已成为国际法委员会目前正在拟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 

款草案工作中仔细加以研究的一个 主题。 

g《咨询意见》，《 1 9 7 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英文本第 1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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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的 

评论和意见 

联合国 

'‧‧‧‧‧‧‧‧目前，联合国秘书处仅审议了条款草案第1至第6 0条‧‧‧‧‧‧‧‧联合国的正式 

评论将于国际法委员会完成它对整个案文的拟定后提交。 

所附下述初步评论和意见毫无疑问地揭示了这一套条款草案对联合国产生的'问 

题的性质和重要性。 

联合国对条款草案第 1至第 6 0条的评论和意见 

1 . 联合国希望就委员会对这个主题所采取的-"^办法，即按照《维也纳条约 

法公约》的相应条款来拟定各项条款，表示保留。虽然这个办法允许详细审査在多 

大程度上《维也纳公约》条款可以适用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是締约一方的条 

约，它也表明《维也纳公约》的多数条款能够适用于此种条约。 

2 . 委员会曾强调指出，虽然各画在国际法中的締约能力也是平等的，但国际 

组织的能力却因组织而异。在这方面，联合国便是一个例子，它作为一个国际组织 

同各国以及其他国际組织谈判締结过许多条约。联合国也同条款草案中没有提到的 

实体，.诸如基金会、私人公司和公营公司、政府机关和机构等以条约形式締结过协 

定。基本文书《联合国宪章》并没有明文规定联合国为了执行其任务的一般性目的 

而有締约的能力，但联合国已参加或作为締约方的条约数目和问题领域却在不断扩 

大。虽然《宪章》第一〇四条规定"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之内，应享受于执 

行其职务及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法律行为能力"，该条以及作为主要国际文书而被 

广泛接受的《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均没有为了执行《宪章》第一〇四条和第一 

〔原件：英文/法文〕 

〔 1 9 8 1年 5月 1曰〕 

-U68 -



〇五条的规定而明白提到締约能力。
1 1
虽然使《宪章》第一〇二条发生效力的细则 

第4条第U ) ( a )款(经修正的大会第9 7 (工)号决议）予见到联合国将可成为可予登记 

的条约或协定的締约一方，以及第1 0条N款也提到将予备案和记录的文书，但仍 

可以这样说：联合国的条约惯例主要是从实际上对《宪章》意旨的解释和接受中找 

到它的法律依据。所以，就联合国来说，本组织的惯例是支配联合国同各画或同各 

组织締结条约问题的国际法规则的主要来源。 

3 .委员会在其关于条款草案的报告及对条款草案的评注中深入讨论了纯粹由 

各国间締定的条约的性质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締定 

的条约的性质是否不一样，并且还讨论了此种条约的性质同国际组织相互间締定的 

条约的性质是否不一样。无需打算对这些区别在理论上的正确性进行评论，看来很 

清楚的是，从一开始，联合国在实践中所遵从的办法就是在原则上适用公认.的关于 

各国间所締条约的国际法规则，并且仅在必要时因眹合国的特殊要求，而修改这些 

规则。 

对个别条款的评论和意见 

第 2条 ( 1 X C )款和（ c项之二）；第 7条 

1.联合国的一般 I t例是，不要求会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处理该国与联合国 

组织关系的条约方面提出全权证书。但是，如果条约与不属国家与联合国组织双边 

关系的问题有关，或国家代表不是驻联合国代表，惯例是要求提出全权证书，用以 

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不是为了以签名、尚待核准的签名或草签来证明条约案 

文的效力。 

h《宪章》的其他条款，如第四十三、第五十七、第六十三和第八十一条等提到 

特别类型的协定；然而，关于由安全理事会与会员国或由安全理事会与若干会 

员国的集团締结协定的第四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仍尚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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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关于联合国代表，当秘书长代表联合国亲自签署一项条约时，无需提出授 

权（或全权）文书。在实际上，联合国条约经常是由各部门、办公室或司的首长来 

签署，但有一项了解，即只要这些官员经秘书长明示或暗示授权由他们在其职权范 

围内采取行动，他们便可签署对联合国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或协定。联合国参加的国 

际条约数目与日俱增，此种条约在多数情况下均非由秘书长签署，这些情况也说明 

了为什么各国政府有时要求联合国代表提出正式授权文书，在此种情况下，秘书长 

便发给正式授权文书。 

第2条(1)(C)款和（C项之二）；第 7条 ( 4激；第i 1条 

3 . 委员会在评注中分别按照某些国家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的资格解释了 "全 

权证书"和"授权证书"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但是，指明代表权限的实际文书不 

需要——在实践中往往不必——授权该代表表示联合国组织一般同意接受条约的约 

束，而是仅仅提到某项条约或某一类条约，例如第7条(2XW、 （c)或(d)款所提到的那 

些条约。此外，鉴于条款草案把同样的职能和作用看作是"全权"和"授权"，那 

么为了简单明了的目的，似乎可以把同样的用语用于国家代表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 

4 . 在第2条(l)(c)款和（c项之二）以及上面提到的条款草案的用语定义中， 

对国家代表"表示"一国同意的资格和国际组织代表"通知"一个国际组织同意的 

资格作了区分。按照委员会的评注，工强调这种区分的理论，在国际组织代表方面. 

采用"表示同意"这个用语，看来可能产生的问题是对该代表确定该国际组织是否 

应受一项条约约束的权限产生误解。评注进一步指出，采用"通知"这个动词更明 

确地表明"一个组织必须按照该组织规约中的程序来确立受一项条约的约束，该组 

织代表的行动应该是通知这种同意"。虽然对这种区分值得进行分析，但有必要考 

虑一下载有这种区分的条款草案是否如实反映出联合国的惯例。 

̃î-̃̃〈〈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A / 1 0 0 1 0 / R e v . 1 ) ， 

第 V . B章，第7条的评注，第（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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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在这方面，既成的惯例是，只要是联合国的条约，几乎无一不是由秘书处 

从头到尾包括在谈判阶段和决定联合国组织同意接受约束阶段代表联合国组织的。 

在特殊情况下~^如联合国与美国联合国会所之协定，大会 1 9 4 7年 1 0月 3 1 

日通过的第169(1工）号决议授权该协定生效——由联合国的一个政府间机关表示 

正式批准，但在几乎所有其他情况下，包括随后締结的联合国总部的各项协定，在 

条约案文确定作准和成为定本以前或以后，均未由任何政府间机关采取任何正式行 

动。按照这一惯例，联合国条约的最后条款中通常规定，条约一经签署，便立即对 

联合国生效。 

6 . 从上述联合国条约惯例的特征，很明显地可以看出，除了在极为特殊的情 

况下，一般对"表示"同意和"通知"同意是不做区分的。因此，对于此处所提到 

的条款草案似宜也不做出此种区分。我们注意到在所余条款草案中便采用了这个办 

法。 

第2条第(1XJ)款；第2条第(2)款 

7 . 对于国际组织在条款草案下的法律地位，第2条第(1)U)款所载"组织规则' 

的定义是极为重要的。 

8 . 在这方面，可以提到以上就联合国締约能力的法律基础和就惯例作为发展 

适用于联合国条约的国际法规则主要来源的作用而提出的评注和意见。毫无疑问， 

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已经并且正在继续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应否把"确立 

的"一词保留作为"惯例"一词的限定词似乎是有疑问的，因为这样做可能会防碍 

国际组织条约惯例的进一步发展，并防碍其适应将来的需要。 

9 . 从委员会报告中可以看出，在第2条第U)U)款所载定义提出以前，便一读 

通过了第2条第2款。可能是由于这个顺序，在这两款中都提到了组织的规则，从 

而造成了语义上的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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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委员会在对第2条第2款和第6条的评注中似乎认识到——至少是以暗示 

方式——必须务使"组织的规则"在似已得到承认的惯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 

1 L 与 第 2 条 第 ( 1 )( J)款所载"组织的规则"相同的定义也可见于1975年《关 

于各国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纳公约》第1条第(1) (34)款。 

实际上，本条款草案的拟定历史表明，仅仅对这个定义作了变换，而没有充分考虑 

到此种作法所涉及的一切问题。当然，有必要说明为什么同一个定义不能在1975 

年维也纳公约和现正审议的条款草案中同时使用。不采用相同的定义，特别是用"确 

立的"一词限定"惯例"这样一种定义，其合乎遝辑和令人信服的原因是，条款草 

案中没有载有与1 9 7 5年公约第 3条类似的条款。 1 9 7 5年公约的条款在其有 

关部分规定："本公约的规定不妨碍一个组织的任何有关规则‧‧‧‧‧‧‧‧"。在这种性质 

的规定的基础上，一个国际组织在拟定"组织的规则"方面将不会因为适用该公约 

而受到影响。 

第 4条 

12. 对本条的评注提出的难题是，国际组织是否应有机会成为.由于本条款草案 

而导致的任何公约的締约方。鉴于条款草案引起了许多尚未澄清的问题，其中包括 

最后文件是否应成为一个多边条约或成为由大会通过的一套建议的准则，联合国目 

前不能就此进行评论。 

第 6 条 

13. 参看前面关于第2条第UXC)款和（c项之二）和第2条第(1XJ)款和第7条 

的评论和意见。 

第 1 4条；第2条第(1)款（之二 ） 

14. 在对第2条第(l)(c)和（C之二）款的评论和意见J中已经指出，联合国的 

1 至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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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例是不需要由秘书长或他的代表签署须经"正式认可"的条约。在这方面应予指 

出，#国还没有发展出符合第2条第2(1)(之二）款所载定义的惯例或程库。自 

然，这是一项法律性意见，并不是为了降低许多协商情况所具有的极大重要性，这 

些协商的一方视具体情况可能是会员国、非会员国或有关政府间机关，另一方则是 

秘书长或他的代表。 

第二节.保留 

15.第二节的条款草案，只要它们主要不是特别适用条约必须遵守这样的原则 

和贯彻締约各方的意志，对联合国而言，它们似乎是根据拟议法来编纂的。这条意 

见的根据是，在保留、反对保留、接受、反对或撤回保留和反对保留等方面没有发 

展出任何一般性的惯例，更不同说是发展出既成的惯例了。. 

第 3 0条第(6)款 

ia关于第so条的'事项，虽然本款就《宪章》第一〇三条可能产生的使条款 

无效的影响作出保留似乎是有理由的，但第3 0条所载的第6款产生的问题是：〈冼 

章》第一〇三条是否会压倒条款草案的所有条款。这个问题看来值得由委员会作出 

进一步研究，在这方面，特别应提请注意草案第 2条第款和第 4条的含义和以 

上关于这些条款草案的评论和意见。 

第 3 5条，第 3 6条和第 3 6条之二 

17.看来最好由委员会进一步阐明区别第3 5条和第 3 6条所指条约和第3 6 

条之二所限定的条约之间的标准。在这方面，似可考虑合并这些条款的可能性，以 

便最低限度地防止可能发生的解释上的冲突。在对第3 5和第 3 6条与第 3 6条之 

二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和确定之前，看来有可能由联合国就是否应保留第3 6条 

之二作出ifi仑。 



第 3 7条第(6)款 

i a 关 于 第 3 7条第(6)款，目前似应对其中一个方面作出简要的评论。该款所 

载的一个要求是，"该组织成员国"应同意取消或变更第3 6条之二(b)款规定的权 

利或义务。作为被认为受本条支配的条约的例子，委员会的评注
k
中提到了联合国 

与各S締结的向会员国提供特权和豁免的总部协定。因此，产生的问题是，在取消 

或变更总部协定规定的会员国的一项权利或义务的任何修正案生效以前，是否都有 

必要和切合实际来征得一个组织的所有成员国的同意，这肯定是不符合联合国的现 

行惯例的。同样的规则是否也将适用于为在正式总部以外举行的会议而締结的关于 

会议安排问题的临时协定？'似乎最好不要对所有有关国家强加此种同意的要求，而 

应保留该项条约締约国的行动自由。 

国际劳工组织 

〔原件：英文〕 

. 〔 1 9 8 0 年 8 月 2 1日〕 

条款的范围和用语（第 1条和第 2条）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由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 

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以书面形式缔结的任何"以国际法为准的国际协定"。国际 

法委员会在评论中认为通常不易确定某项协定是以国际法为准还是以国内法的某种 

制度为准。 . 

无论是在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中还是在国际组织相互间的关系中，在国家 

向关系中称作部门间协定的那种问题是存在的，并且越来越重要。例如，在技术 

k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3 3 / 1 0 ) ,第五 

章 B，对第 3 6条之二的评注。 



合作活动'方面，一个常见的做法是由一个拥有必要资金zf 口必要宪法权力的政府部门 

同意一个国际组织秘书处的提议，由后者为资金提供国或第三国的利益而执行某些 

项目. 

关于s家间关系中的部门间协定问题，若于国家认为，这些协定是私法事项，因 

此不对这些协定的谈判授与全权。对存在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关系中的上述这种 

安排也应该这样看待。同时，为期避免目前对经常伴随此种安排出现的法律上的 

不确知情况，可能有利的做法是至少在条款草案的评注中多少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 

指出这种安排是否属于或不属于案文范围。 

使本条适用于国际组织的方式（第4条） 

第4条所关注的是条款开始适用的日期。但国际法委员会的评注提到了下面 

的问题，即如何使这些条款适用于国际组织。由于从国家方面来说，条款设想到 

的行为基本上也就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行为，因此，最关重要的是使 

这些条款适用于国际组织a 

一个初步问题是条款在多大程度上革新现有的习惯或惯例，或者只不过宣布一 

下现有习惯或惯例。看来无可怀疑的事实是，由于不属各组织内.部法的公约安排 

必须以现有的国际法原则为侬据，各有关方面久已开始掙用条约法的主要规则，例 

如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或关于对条约进行解释的规则'。同样的情况可能不适用 

于条款中所载列的较属程序性的规定，例如关于权限的规则。此外，有些事项 

一-如条款中设想到的关于保留规则——由于尚未证明有其必要，因此末有多大的 

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应釆取哪些主要办法来使条款实质部分对国际组织具有法律上 

的拘束力或经由其他方式加以适用呢？ 

(a) 一个办法是在国际公约中载列这些条款，并使国家和国际组织均能够以同 

关于这个问题，见国'际法研究所1 9 7 3年通过的关于有关条约方面的国际法 

原则适用于S际组织所締结的S际协定的决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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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位成为公约的缔约一方。'这个办法是按照上面的建议假定，无论公约的用语 

如何，条约法的主要规则对各组织均具约束力。相反，如这些规则尚未具有这种 

约束力——例如，关于保留方面——便不适用于接受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因此，： 

此种义务的接受可能是不完全的。这也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用了1 0年时间才收到生效所必需的3 5份批准书.目前世界上政府 

间组织的数目已经和国家的数目差不多。 

(^)另一个办法是各种特权和豁免公约所釆用的办法。这些公约是先由各组 

织的代表机关"通过"（联合国，原子能机构）或"接受"（专门机构），然后向 

各国开放批准或加入。公约明文规定在这些组织和批准国或加入国之间"生效"， 

无疑，这些组织如同上述各国一样，认为它们虽不象国家那样成为公约"缔约一方"， 

却需受到公约规定的约束。.同时，提议的公约将影响到很多组织，因此较难拟订 

在这些情况下应予遵循的程序。 

(c) 与前述办法相异的是"第三方"办法：一个公约仅对®家开放批准和参入， 

但由于公约将为国际组织规定权利和义务，因此需要各组织对公约表示同意。从 

实际出发，并考虑到有关的国家和组织为数众多，这个办法将兼具第(a)和(b)段办法 

中的某些缺点而使得缺点加重。 

(d) 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办法是由联合国大会制定这些条款，但不把它们当作势 

将为缔约各方造成法律义务的国际公约，而是作为一个终将形成习惯法的行动泰考 

标准。至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一 -即主要的全球 1 生组织---在制定条款的同时， 

可以按照各种关系协定的规定向每个组织的主管机关提出正式建议（同意釆用参考 

标准或许是一个比接受或同意上面(a)至(c)段所述目的要容易一些的问题）。对其： 

他组织来说，联合国会员国和4组织成员国有责任釆取必要步骤，以便适当顾及参考 

标准。假定条款在大会获得广泛支持，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实际上而不是在 

法律上，此种办法的效果将完全可以超过更正式的办法，同时，在不显著增加这 

些规则的不确定情况下（这些规则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有许多问题是应由各组织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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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确定的），这种办法可以允许在那些尚未经实践进行充分检验的条款方面具有 

灵活性。这种办法可以避免对一个组织或另一个组织参与较为正式行动的能力进 

行某种毫无结果的争论。. 

国际组织缔结条约的权力（第6条和第2条第1 (j)款 

条款草案将S际组织締结条约的权力留待每一组织以有关规则加以规定。 

已经注意到的问题是，在组织规则许可的情况下，使用"有关规则"一语是为 

了把惯例包括在内但不打算在条款草案生效时确定这些规则。 

现在所假定的情况是，有关某一组织缔结条约的权力的任何问题或争论也将完 

全由可以适用于该组织有关规则的办法来决定， 

全权证书和授权证书（第 7条和第 2条第 1 ( C之二））款 

除了第7条第2款列举的人员之外，应可为了通过一个条约的案文之目的和为 

了表示一国同意该条约之目的认为负责处理劳工组织权限范围内问题的各国部长有 

权代表该国。照说第7条第1(b)款的规定应该包括这种惯例，该款规定的普遍性 

不限于第2款所列举者。 . 

正如第7条的评注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组织的"主要行政官员"按照惯例通常 

被视为代表该组织，而无需进一步的证明文件。据理解，本条第3(b)款和第4(b) 

款的规定允许继续实行此种惯例。此外，按照惯例，一般通常认为，在没有明确 

授权的情况下，为了表明一个组织同意受某一公约的约束之目的，主要行政官员得 

代表该组织，即便该组织的代表机关有权决定这种事项时也是如此 a 据理解，第 

7条第 4 (b)款草案允许继续沿袭这种惯例。 

保留（第二部分，笫2节） 

本条款草案把《维也纳公约》的制度适用于国家对国际组织关系和国际组织相 

互间关系的情况，但在国际组织对国家的关系方面有所变动。显然，目前尚无现 

行惯例来支持或取消这种提议的制度。因此，仅能从理论上对这种制度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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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出发，看来任何偏离这个一般制度的做法必须有能够证明必需这样做的理 

由。但现在还否能确定是否已经这样做。 

评注解释说，.在某些条约中，一个组织拟具的保留可能不符合该项条约的目标 

和目的。既使在一般制度下，只有在与条约的目标和目的并无不符时才可允许保留。 

可能在某些情况之下这种条件不适用于国际组织对向各国开放保留的一部分条款作 

出保留的情况。但同样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必须有Si际组织的参加才能实现其目 

标和目的的某项条约可能载有对其目标和目的的实现不是十分重要的条款，现在 

还不清楚为什么除非此种保留得到特别许可便必须排除对此种条款的保留。当然，‧ 

在某种意义上，提议的规则等于是说：在HI家与SI际组织的关系中，在关于一项特 

定的保留是否符合条约的目标和目的方面的任何争义没有解^之前，国家将不受它 

们拟具保留的条款之约束，而国际组织则受到该条款的约束。同时，从实际观点 

出发，提议的规则可能导致国际组织在获许对这方面的条款提出保留以前根本拒绝 

参与该条约。特别是当一个其行动自由受到自己章程规定的约束的国际组织发现 

条约的特定条款与这些章程规定并不完全一致时，情况更是如此。这决不是凭空 

设想出来的情况。 

提议的有关反对保留的条款与有关保留的条款相似：在国际组织拟具保留的自 

由受到限制时，反对保留的可能性也受到限制；只要参照一下国家和组织之间的不 

同性质便可说明这一点。.在这方面，人们可能要问，是否有正当理由偏离一般规 

则。特别是在国际组织的参加对于实现条约目标和目的是必不可少的情况下，使 

该组织能够反对一个面家或其他国际组织为其参加而提出的条件可能有其必要；但 

这种需要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直接与条约所规定的国际组织的任务有关（条约本 

身便可证明条款草案中的反对条款是正当的）。只要存在的意图是，一个组织应 

亳无例外地受条约案文的约束，另一方的任何保留——按照草案第 21条的互惠效 

果——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这种意图，应该有可能至少通过公开反对来强调这 

一点。同时，反对丝亳也不会限制国际组织参加它认为重要的条约；都可能，但 

并不一定，限制国家或组织在参加时自由做出保留。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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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的规则和条约的遵守（第2 7条） 

正如评注中表明的，这个问题在理论方面引起很大的困难。因此可能存在准 

则等级问题。《联合国宪章》第"<)三条是否为联合国的内部法创立了一个特殊 

地位？象第2 7条评注的脚注 4 9 9
 m
所表明的，但在有关第 4 6条的情况下，在 

与会员国締结的条约和与非会员国缔结的条约之间是否存在着区别（因而实际上， 

在与全球性组织缔结的条约和与成员较为有限的组织所缔结的条约之间也存在着区 

别）？是否在缔结一项条约之后变动一个组织的规则便会改变条约所赋义务（并且 

在未经各国同意即可变动组织章程使之对国家具有约束力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未经 

所有各方同意便这样做）？ 

实际上，要尽力，并且应该尽力，在国际协定中载列内部法所需要的保障条款 

以避免发生这些问题。这种做法已经在双边协定中广泛釆用。关于多边条约， 

问题的重要点应有可能做出保留。正如对第 2 7条评注的脚注5 0 2 1 1表明的那 

样，一个可以得到充分遵行的有效的条约，即便适用范围较为有限，也比仅在形式 

上包罗较为广泛的条约更加可取。 

条约的解释（第三部分，第3节） 

实践证实了评注中的看法，即准备工作在解释有关国际组织的条约方面所起的 

作用大于它在解释有关国家间关系的条约方面所起的作用„ 

条约和第三方（第三部分，第4节） 

草案第36条规定的原则不适用于国际组织，裉据该原则，只要第三国未作相 

反的表示，便推定第三国同意获得一项条约给予的权利:-，个国际组织需要按照自伤见 

定的方式表示同意，才能获得它末加入为缔约一方的条约所给予的权利。这符合 

目前适用的关于授权的某些规则：例如，按照劳工组织《财务条例》的规定，'所授 

m 《1977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19页， 

1 0号文件。 

n 同上，第1 2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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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必须由其代表机关接受（对于大会来说，授予权可能立即或最终使本组织成员 

国直接或间接负有义务：理事机构则不负有此种义务）。在这方面.已经考虑到的 

事项有：本组织在法律和实际上利用授予权的能力，本组织尊重授予条件以及必然 

随之而来的义务的能力。因此，提议的规则看来有其必要，即便如同特别报告员 

第二次报告 0 第 9 6段所指出的那样，它并不总是得到遵守。同时，正如特别报 

告员建议的那样，一般假定只要组织的规则允许，便可能含有间意的意思。 

关于组织的成员国对该组织是缔约一方的条约所釆取的立场问题(可能成为第 

3 6条之二），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中论述过的，即条约直接 

在其他締约各方和该组织成员画之间确立了多大的国际权利和义务，在按照该组 

织章程所规定的义务确定成员国的财政责任以筹应该组织所需开支的情况下可能不 

会存在此种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一问题与条款草案第27条和第4 6条处 

理的问题有关（可能也与第 6 1条和笫 6 2条有关），但与第三部分第 4节处理的 

问题无关。即便在有关组织特权和豁免妆的协定的情况下，也可以说这种权利和 

义务完全是由组织关系引起的，它并不直接存在于国家之间 P;如果情况是这样， 

则组织根据其规则接受协定的条件，除了会使组织本身涉及某些责任以外，甚至会 

使不同意±管机关所作决'定的成员国涉及这些责任。对于其他部分来说，劳工组 

织目前尚无经验显示必需拟定可能的第3 6条之二所设想到的那种条款。 

杂项条款（第7 3条） 

与上面参照第2 7条和第 4 6条审议的问题特别有关的是按照笫7 3条的规定 

保留的各种事项。在这方面，委员会对若千条款的评注表明，委员会设想了比第 

o - 《 1 9 7 3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90 — 9 1 页 ， A / C l 4 ^ 2 7 1 

号文件。 ⋯ 

P 这个论点不仅涉及本问题，而且也涉及东道国按照一般性公约对曾就代表待遇 

问题提出保留的另一个批准BI的代表所负义务问题，大家或许记得，在《专 

门机构公约》方面，有关组织不接受在加入公约时拟具实质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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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条的狭义解释所能允许的较为广泛的保留。如同委员会的评注中所确认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条款草案其他部分所载规则的解释不应由于一般已明确理 

解不予载入条款草案的规则而受到影响。 

对第 7 3条的评注表明，其中并未列举一切事例；但拟定的条款草案却没有反 

映出这个观点。一般确认，如果按照评注中所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对应条 

款也不拟包罗一切事例，则要改动其措词方式可能很难。不过，这个问题可能值 

得深思。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原件：英文〕 

〔 1 9 8 1年 2月 1 7曰〕 

综述 

.粮农组织在对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第1条至第6 0条进行了审查之后认为，这 

些条款不会在粮农组织与国家和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方面产生困难。但是，粮 

农组织愿做出下列评论。 

第2条第(〗.）（b之三）款:""接受，、"赞同，'和'加入，'各依本义指一国 

：或一国组织据以在国际上确定其同意承受条约拘束的国际行为；" 

这一款提到"接受 "、 "赞同 "和 "加入 " ,但没有提到 "遵守 "。实际上， 

"加入"和"遵守"已大体上成为同义词，与"遵守"一词相比，现已更为.常用 

"加入"一词。但是，由于若千国家和Ê O际组织仍然釆用这两个用语，因此似应 

在条款草案中反映出此种做法。 

第 2 条 笫 款 : " ' 国 际 组 织 ， 指 政 府 间 组 织 ； " 

虽然对本款的评注载有令人信服的论据来支持提议的案文，但可能需要使这个 

- t ô l -



定义在与第2条第(l)(a)款内"条约"定义联系起来理解时显得更为明确，使条款更 

适用于国际组织的附属机关与国家和与其他国际组织缔结的条约，因为如所周知， 

国际组织的某些附属机关，特别是联合国的附属机关，享有髙度的自治地位，并缔 

有许多协定。 

另一个问题是，"国际组织"的定义是否适用那些由主权国家和其他国际组织 

组成的国际组织。 

第 3 6条之二(b) 

至于有国际组织作为其缔约一方的条约对于作为该组织成员国的第三方的效力， 

事实上，在若干情况下，此种国际组织所缔结的条约至少间接地对笫三国产生权利 

或义务——或两者都有。在与非成员国和与其他国际组织缔结协定的情况下，或 

更确切地说，4
在与第36条之二的评注所提到的特权和豁免权等问题有关的题目方面这 

个问题会以一般方式出现（国际法委员会年鉴，1 9 7 8年），第二卷（第二部分 

A / 3 a / 1 0号文件，英文第 1 3 5页）。 

按照粮农组织的经验，第三国如何接受源自此种条约的权利和义务问题不至引 

起任何问题。 

‧但是，或许应当区别对待由一个国际组织经其主管政府间机关正式核可而缔结的 

条约和按照较非正式的程序在秘书处一级缔结的条约。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假 

定第三国"7果认"条约的适用可能对它引起义务及权利。另一方面，在若千条约 

是由国际组织的秘书处与国家或与其他国际组织缔结的情况下，这种"承认"便较 

不明确。但是，只要后面这种条约按照有关国际组织的宪法文书或规则的规定明 

示或暗示授权秘书处缔结，便可认定源自这些条约的义务应因国际组织成员国的成 

.员地位'而自动适用于这些成员国，无需由它们"承认"对于特定条约的适用需要它们 

遵守条约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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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国际组织的评论和意见 

经济互助委员会 

(原件：俄文〕 

〔1980年1 0 月 4 曰 〕 

⋯-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秘书处对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拟定关于国家和 

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订条约的条款草案方面做出的大量工作，表示欢现 

提交我们审议的条款草案第1条至第6 0条从总的方面来说似乎值得给予正面 

的评价，并将为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拟定条款草案的最后案文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但是草案载有经互会秘书处认为有待澄清的某些条款。特别是，经互会秘书处 

认为最好按照下面的假定来拟定关于保留条款（草案第2 9条至 2 3条）的最后案 

文，即国际组织不能默认国家或其他国际组织所提出的保留。我们认为，在此情况 

下与国家平行是不恰当的。 

经互会秘书处也认为应该取消那些将使特定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必需对该组织在 

未经其明示同意的情形下所締结的国际条约承担义务的条氣 

欧洲经济共同体 

〔原件：英文/法文〕 

〔 1 9 8 1年 2月 1 1日〕 

1.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共同体）回顾其成员国 q已向共同体转移它们在某 

g 共同体自 1 9 8 1年 1月 1日起共确下列 1 0个成员国：时、丹麦、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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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领域的权限，特别是在外贸政策、包括渔业资源的管理和养护在内的共同农业政 

策、以及与环境的保护和养护有关的某些事项方面的权限。 

审议的条款草案是对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拟定的，并在条约法对国际组织 

的适用方面完善了该公约。欧经共同体具有国际法人资格，能够依照国际法同国家 

和同其他实体締结条约，因此应该得到相应的待遇。 

欧经共同体的締约权力不受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约所明定的情况的限制。 

可能按照《条约》所规定的条件在新领域中扩大这种权力。 

2 . 一般意见 

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基本原则，使条款草案尽可能接近《1 9 6 9年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共同体对此表示欢迎。委员会的审议情况表明，不可能在所有情 

况下都变换《维也纳公约》的条氱但是，最重要的是应坚持这个基本原则，以便 

不至订出可能破坏巳编入《维也纳公约》的原则的新法律文书。 

共同体支持若干代表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即应就条款草案的 

各种情况找出较简单的觯决办法。其中特别举例提到第2 0条之二，第 4 7 , 5 4 

和 5 7条，认为这些条款的拟定方式是画蛇添足，并且由于对其适用情况所下的定 

义含糊不清因而掩盖了 一个极简单的原则。 

在拟定条款时避免对《维也纳公约》的范型作出复杂和冗长的改变是一个正确 

的原则。国际组织的法律形式、职能、权力和结构以及它们的締约能力很不一样。 

国际法委员会本身;t识到这个事实，这可以从它对国际组织所下的定义包罗广泛， 

足可适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情况看出；委员会的决定也确认应按照一个组织的宪鞏 

文书、有关决定和决议和该组织确立的惯例来解决各种根本的问氣一味区分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每一种情况和各种情况很容易导致使条款草案不能符合已确立和发展 

中的国际惯例的情&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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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条款草案个别条款的评论 

共同体要集中评论它认为特别有关的一部分条款草案。应该密切联系关于欧洲 

经济共同体国际法人资格的第1节的概述和第2节所载的一般性意见来理解这些评 

论。 

第 2条，第 1 U )款。用语 

本款对"组织的规则"这个用语所下的定义是很重要的。大家记得这个定义是 

国际法委员会在拟定关于国家的国内法、国际组织的规则和条约的遵守等问题的第 

2 7条时加入的。这个定义重复了 1 9 7 5 年 3 月 1 4日《国家在其与全球性国际 

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第1条第1 ( 3 4 )款的规定。这样澄清会有帮助，应 

予保留下来，作为载有"国际组织"定义的第2条前面一款的补充。 

为了确保对条款草案的其他条款，特别是有关国际组织締结条约的权力的第6 

条做出适当的解释，第2条第1U)款的定义似乎也是必要的。如果能与第2条第1 

U)款联系起来理解，则共同体可以接受只提到"该组织的有关规则"的措词方式。 

第9条，条约案文的议定 

本条第1款表述了条约应締约各方商订的一般规则。这一原.则只是重复《维也 

纳公约》的规定，并不存在任何困难。 

目前第.2款的案文并未规定国际组织不得充分参加为了议定条约而召开的国际 

会议。但是，正如国'际法委员会在评注中指出的，在每一种情况下，由国家来决定 

是否可以接受国际组织的参加并不适当。 

第二部分.第 2节.保留 

本节内有关对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订条约拟具保留的大多数 

条款只是调换《维也纳公约》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条款。但是，国际法委员会向来试 

图把国际组织针对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締条约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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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具保留的权利和反对締约另一方提具保留的权利区别开束按照草案第19条之 

二第 2款和草案第 1 9条之三第3款的规定，一个国际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的能力， 

不是限于"该条约明示准许或另经协议准许该项保留，，的情况，便是限于"条约明 

示准许它可以反对或由于该条约规定该国际组织应负的任务而必须反对"或由此种 

国际组织参加"条约对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并非必要"的情况。• 

现在不清楚为什么国际法委员会立张国际组织不应利用在撐具保留的权利方面， 

特别是在反对締约他方对条约提具保留的权利方面所共同商定的原则。因此，共同 

体建议委员会重新审i义草案第1 9条之二，第 2款和草案第 1 9条之三，第 3款， 

特别注意不对自由商订的条约的締约各方进行区分，除非此种区分为必不可少。 

第三部分，第4节，条约和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 

‧本节条款提出关于国际组织在一般国际法规则上的地位的重要问题。其中有两 

点似乎特别重要：' 

(a)国际组织对于国家间所締旨在针对条约的执行对这些组织——或其机关—— 

授权的条约所采取的立场； 

‧ m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在该组织所締结的条约方面所处的法律地位。 

在此仅限于对所提第二点进行评论，即第3 6条之二所规定的国际组织成员国 

的法律地位，国际法委员会将在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出评论以后才对这个问题进行评 

论 。 ' ⋯ 

这个问题必然需要在条款草案中解先在法律上假设国际组织本身和它的成员 

国是分开的个体并且彼此互有区别并不能据以极端地认定成员国同它们所厲国际组 

织有效締结的条约决无任何关系。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从囿际组织是一个独立的主权 

实体，它如同国家一样拥有原始权力这样一个概念出发的探讨方式。 

共同体的卖际情况是，它依国际法拥有法人资格，可以締结对属下各个机构和 

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条约。这里可以提到欧经共同体条约第2 2 8条。该条条款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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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规定一套一般性规则。但就该条约的締约国来说，这个条款至少确认由它们这些 

国家成立的国际组织所締结的条约对这些国家的法律意义。人们甚至可能辩称，欧 

经共同体条约的这个条款是一个旨在向非会员国提供保证的条约条款，这些非会员 

国已在同本组织締订条约时同意并接受这个条款。但是，无论情况如何，这个问题 

并不限于欧经共同体的具体情况，它显然属于一般性问题，在任何国际组织同一个 

第三国或同另一个国际组织締订条约关系时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毋宁是 

国际组织所有效締订的条约的效力问题。此种条约的主要效力是在正式締订条约的 

实体之间确立权利和义务。 

第 3 6条之二拟定的规则正如《维也纳公约》第2 7条所载从未受到质疑的现 

行国际法规则二¥，实际上对同国际组织締约的国家或其他实体具有保护作用。《维 

也纳公约》第27条规定，在国家间締有条约的情形下，"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 

内法规定作为未能履行条约的理由：条款草案第36条之二没有阐述国际组织对其机关 

或其成员国的行为所负责任问题，但规定了有关这些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的"主要" 

规则。然而，它在这种情况下同国际组织締结的条约对保护締约国利益的根本作用 

是相同的。因此，共同体对于有人以这一条符合某些现有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的目 

的和利益为由而在国际法委员会反对这一条感到惊讶。 

共同体完全赞同草案第3 6条之二.的基本原则。但是，目前的案文确实存在某 

些缺点。应当指出，草案第3 6条之二并未明确规定国际组织同其成员国一起与第 

三国或组织締结条约的情t至少对于共同体来说，一般的惯例是，如果一项条约 

适用于它含一种以上权贵的领域，国际组织便同其成员国一起成为締约一方。例如， 

在若干国际商品协定方面 1 、便存在这种"混合协定"的情 1共同体认为，应该明 

《1 9 7 1年国际小麦协定》、《1 9 7 5年国际可可协定》、《1 9 7 5年 

国际锡业协定》、《1 9 7 6年国际咖啡协定》（所有这些协定后来都附有修 

正案）和《1 9 7 9年国际天然橡胶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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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指出，在混合协定情况下，第36条之二也应适用于协定中所规定的属于国际组 

织职责范围的权利和义务。对于源自组织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条约关系的具体权 

利和义务，也应该同样表明'，^种权利和义务应依从《维也纳公约》第3(c)条的规 

定 . 

共同体的最后一个意见是，在混合协定情况下，组织的成员国不必一定是"第 

三国"；此外，共同体提请注意把成员国称为其所属组织的"第三国"的尴尬情I 

共同体将继续努力澄清或修订第3 6条之二的案文，以使它的含义更为明确， 

或更有利于考虑到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据以成为条约締约一方的各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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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 

和偾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和委员会前几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关于国家对 

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之间的对应情况 

见上文第二章，D节。 , 

第 1条至第 2 3条， A条和 B条是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 1 9 7 9 )通过的 

(见《 1 9 7 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二章，B节）；c条至 

F条是在其第三十二届会议（1 9 8 0 )上通过的（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 

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A / 3 5 / 1 0 ) ,第二章， B . 2节）。 

第 1 . 2 . 3(a)—(d)条和第4 — 8条是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1 9 7 3 ) 上 

通过的（见《1 9 7 3年'⋯年鉴》，第二卷， A / 9 0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第三 

章， B .节）。第 3 ( e ) . 9 . 〔11〕和X条是在其第二十七届会议（1 9 7 5 ) 

上通过的（见《1 9 7 5年'⋯年鉴》，第二卷，A/10010/Rev. 1号文件， 

第三章，B. 2节）。第3(f)和1 2—1 6条是在其第二十八届会议（1976) 

上通过的（见《1 9 7 6⋯'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 / 3 1 / 1 0 号 

文件，第四章，B. 2节）。第 1 7— 2 2条是在其第二十九届会议（1977) 

上通过的（见《1 9 7 7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32/10号文 

件，第三章，B. 2节）。第 2 3— 2 5条是在其第三十届会议（1 9 7 8 ) 

上通过的（见《1 9 7 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33/10I"文 

件，第四章，B. 2节）。 

1 9 8 1年会议最后 

通过的条文号数s 

1 9 7 9年或 1 9 8 0年 

会议一读暂时通过 

的条文号数七 

以前各届会议暂 

时通过的条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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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1年会议最后 

通过的条文号数 s 

1 9 7 9年或 1 9 8 0年 以前各届会议暂 

义一读暂时通过 时通过的条文号 

的条文号数t ~ 

i 

3 

2 

一'〉 

3 
2 

7 

8 

9 

10 
11 
丄― 

13 
14 

16 

17 

10 

II 

1：-

1? 

4 

5 

6 

7 

e 

9 

["] 
X 

12 

13 

1 4 

15 

16 

19 

20 

21 

22 

o c 

26 

A 

- 1 + 9 0 -



1 9 8 1年会议最后 1 9 7 9年或 1 9 8 0年 以前各届会议暂 

通过的条文号数 会‧!义一读暂时通过 

的夸文号数 T 

时通过的条文号 

28 

30 

y, 

37 

39 

B 

E 

F 

] r 

l é 

IT 

IS 

15 

ro 

21 

22 

23 

丄（ 

18 

1? 

2 0 

21 

22 

23 

24 

n r 

说明 

在上表中，若一栏内的条款在另一栏内没有相应条款，有关栏内将以"一"号 

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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